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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度
佛
教
史 

上
卷
》
編
輯
說
明 

平
川
彰
著
《
印
度
佛
教
史 

 

上
卷
》
，
由
顯
如
法
師
（
一
九
四
九
︱
一
九
九
八
）
翻
譯
，
以

「
顯
證
」
的
筆
名
，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一
月
起
，
在
《
淨
覺
雜
誌
》
連
載
四
十
五
期
。
他
往
生
之
後
，

善
友
們
著
手
整
理
他
的
遺
作
時
，
才
驚
覺
這
部
譯
作
已
被
遺
忘
，
尚
未
編
輯
成
書
。
編
輯
部
取
得

該
書
手
稿
，
並
向
台
南
妙
心
寺
「
中
華
佛
教
百
科
文
獻
基
金
會
佛
學
資
料
中
心
」
請
求
影
印
《
淨

覺
雜
誌
》
的
連
載
文
稿
，
請
新
竹
法
華
寺
地
觀
法
師
以
電
腦
作
業
來
掃
描
文
稿
，
節
省
重
新
打
字

的
費
時
費
力
。
再
商
請
李
鳳
媚
小
姐
對
照
日
文
原
書
，
校
正
錯
誤
並
補
足
略
譯
的
部
分
，
歷
時
約

一
年
多
。 

本
書
為
東
京
大
學
名
譽
教
授
平
川
彰
一
九
七
四
年
的
作
品
，
平
川
教
授
的
寫
作
風
格
極
其
詳

實
，
論
理
分
明
並
層
層
剖
析
，
往
往
在
艱
難
處
娓
娓
道
來
，
令
人
茅
塞
頓
開
。
《
印
度
佛
教
史
》

旨
在
為
初
學
者
介
紹
印
度
佛
教
，
書
分
上
下
兩
冊
，
本
書
為
上
冊
；
除
了
有
平
川
教
授
一
氣
呵
成

地
推
介
每
個
論
點
的
特
色
外
，
每
一
節
後
面
並
附
有
參
考
書
目
，
供
讀
者
作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
堪

稱
佛
教
史
入
門
書
中
的
最
佳
選
擇
。
唯
其
寫
作
時
間
較
早
，
故
無
法
照
顧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後
的
作

品
。 

若
是
想
瞭
解
、
學
習
原
始
佛
教
，
或
是
在
研
究
部
派
佛
教
，
必
須
處
理
到
原
始
佛
教
的
某
些
議



 

 
 

 

II 

題
時
，
本
書
（
上
冊
）
業
已
足
夠
。
至
於
要
學
習
「
後
期
大
乘
佛
教
」
與
「
秘
密
佛
教
」
的
教
理
，

就
須
研
讀
本
書
之
下
冊
。
很
慶
幸
，
佛
光
出
版
社
即
將
推
出
上
、
下
冊
完
整
版
，
請
讀
者
自
行
請

書
。 

本
書
的
出
版
，
感
謝
李
鳳
媚
小
姐
細
心
、
認
真
地
重
新
校
訂
與
翻
譯
，
致
力
呈
現
原
作
者
風

貌
，
並
耗
費
時
日
編
輯
索
引
。
發
心
校
對
者
，
有
明
法
比
丘
、
許
銘
泉
、
李
樹
銘
、
蔡
秀
嫚
等
。

感
謝
諸
善
友
的
熱
心
護
持
，
願
本
書
的
出
版
，
使
世
間
善
法
興
盛
，
佛
法
增
輝
，
台
海
和
平
。 

嘉
義
新
雨
道
場 

 

啟 

二
○
○
一
年
三
月 

      

編
按
：
本
書
參
考
資
料
中
，
提
到
日
本
年
號
，
在
此
提
供
參
考
：
明
治
一
八
六
七~

一
九
一
二
年
， 

大
正
一
九
一
二~

一
九
二
六
年
，
昭
和
一
九
二
六~
一
九
八
八
年
。 



 
 

 

III 

 

前
言 

印
度
素
稱
沒
有
歷
史
的
國
家
，
幾
乎
可
以
說
完
全
沒
有
確
切
的
年
代
性
資
料
。
因
此
想
要
寫

出
一
本
《
印
度
佛
教
史
》
，
當
然
是
件
不
可
能
的
事
。
但
因
為
根
據
歷
史
發
展
來
理
解
印
度
佛
教
，

是
一
件
很
重
要
的
事
，
所
以
我
認
為
，
一
定
要
在
能
力
所
及
的
範
圍
內
嘗
試
著
去
做
。 

明
治
以
後
，
我
國
和
西
方
國
家
在
印
度
佛
教
的
研
究
方
面
，
都
有
長
足
的
進
步
，
歷
史
部
分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不
勝
枚
舉
，
並
基
於
這
些
研
究
成
果
，
出
版
了
印
度
佛
教
史
、
印
度
哲
學
史
、

印
度
精
神
史
、
印
度
思
想
史
等
書
籍
。
本
書
也
效
法
這
些
學
術
先
鋒
，
試
著
根
據
目
前
印
度
佛
教

的
研
究
成
果
，
盡
可
能
結
合
歷
史
發
展
來
敘
述
印
度
佛
教
。
敘
述
時
儘
量
遵
照
學
術
界
的
定
論
，

只
是
尚
未
定
案
的
問
題
也
不
少
，
例
如
「
佛
滅
年
代
論
」
等
就
是
。
根
據
錫
蘭
《
島
史
》
，
部
派

教
團
的
枝
末
分
裂
在
阿
育
王
之
前
就
已
經
結
束
了
，
也
就
是
說
，
阿
育
王
是
處
於
部
派
佛
教
分
裂

時
的
人
。
相
對
於
此
，
根
據
北
傳
佛
教
的
話
，
阿
育
王
即
位
後
，
部
派
才
開
始
分
裂
。
這
個
問
題

不
單
是
「
阿
育
王
是
部
派
分
裂
前
出
現
？
還
是
之
後
出
現
？
」
，
而
是
如
此
一
來
，
當
時
佛
教
教

團
發
展
史
的
觀
點
都
會
因
此
而
完
全
改
觀
。
在
本
書
中
，
筆
者
遵
循
了
可
以
合
理
地
理
解
佛
教
歷

史
發
展
的
年
代
論
，
但
由
於
這
些
尚
未
成
定
論
，
所
以
自
然
也
不
否
認
其
他
觀
點
成
立
的
可
能
性
。 

除
此
之
外
，
這
類
爭
議
性
問
題
在
印
度
佛
教
中
不
算
少
，
因
此
似
乎
可
以
說
，
根
本
不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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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出
一
部
標
準
的
印
度
佛
教
史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也
許
可
以
使
用
列
舉
不
同
言
論
的
方
法
，
不

過
在
本
書
中
，
將
根
據
筆
者
認
為
妥
當
的
說
法
，
呈
現
出
單
一
結
論
的
佛
教
史
。
但
本
書
是
一
部

概
論
書
，
所
以
也
避
免
一
一
論
證
書
中
採
用
的
理
論
根
據
。
有
些
地
方
按
照
括
號
中
大
正
大
藏
經

的
冊
數
與
頁
數
，
以
及
巴
利
聖
典
協
會
（P

.T
.S

.

）
發
行
的
巴
利
聖
典
，
來
表
示
論
述
根
據
的
經
論

出
處
；
有
些
敘
述
出
處
的
地
方
，
是
表
示
學
者
的
研
究
成
績
。
但
是
在
處
理
這
部
分
時
，
並
沒
有

做
得
很
完
整
，
大
部
分
是
從
方
便
初
學
者
作
研
究
的
角
度
來
標
示
。 

本
書
動
筆
之
初
，
本
來
計
劃
完
成
一
部
包
含
日
本
佛
教
的
書
籍
，
所
以
僅
止
於
以
呈
現
略
述

及
參
考
書
的
方
式
來
動
筆
。
但
是
由
於
正
值
東
京
大
學
學
運
如
火
如
荼
地
展
開
之
際
執
筆
，
在
時

間
不
固
定
、
無
法
平
均
分
配
全
書
寫
作
比
例
，
以
及
在
極
為
緩
慢
的
寫
作
進
度
下
，
最
後
只
寫
出

印
度
佛
教
史
，
分
為
上
、
下
兩
冊
，
中
國
佛
教
史
、
日
本
佛
教
史
的
敘
述
部
分
決
定
作
罷
；
而
且

印
度
佛
教
史
的
敘
述
方
式
，
也
有
前
後
不
連
貫
之
處
。
不
過
本
書
內
容
朝
兩
個
方
向
努
力
：
一
、

以
某
些
沒
有
斷
層
、
相
互
關
連
的
變
遷
，
來
理
解
印
度
佛
教
史
；
二
、
編
寫
出
一
本
初
學
者
也
可

以
看
得
懂
的
，
平
易
近
人
的
佛
教
史
。
因
此
，
詳
細
地
比
較
說
明
從
原
始
佛
教
到
部
派
佛
教
的
教

團
史
發
展
，
以
及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興
起
的
情
形
、
大
乘
諸
經
典
的
內
容
等
方
面
。
此
外
關
於
部
派

佛
教
的
教
理
、
中
觀
派
．
唯
識
佛
教
或
是
如
來
藏
思
想
等
方
面
，
也
注
意
到
要
用
淺
顯
的
方
式
說

明
。
因
此
，
龍
樹
以
後
的
佛
教
敘
述
份
量
就
擴
大
了
，
這
些
就
分
配
到
下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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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
的
完
成
，
當
然
有
賴
過
去
各
學
者
的
研
究
成
果
。
然
而
印
度
佛
史
的
相
關
研
究
成
果
畢

竟
十
分
龐
大
，
筆
者
能
夠
理
解
的
，
只
不
過
是
這
些
成
果
的
一
小
部
分
而
已
。
因
此
本
書
的
內
容

可
能
有
料
想
不
到
的
錯
誤
，
如
果
讀
者
能
夠
不
吝
指
教
的
話
，
這
部
作
品
就
能
更
臻
完
善
。
此
外
，

關
於
本
書
的
完
成
，
謹
向
長
時
間
策
勵
筆
者
的
春
秋
社
神
田
龍
一
先
生
，
以
及
在
出
版
方
面
多
方

關
照
的
日
隈
威
德
先
生
深
表
謝
忱
。 

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筆
者
謹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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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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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謂
印
度
佛
教 

 

佛
教
本
來
就
是
起
源
於
印
度
、
發
展
於
印
度
的
宗
教
，
因
此
似
乎
沒
有
必
要

特
別
稱
為
「
印
度
佛
教
」
；
不
過
，
後
來
佛
教
越
過
印
度
國
境
，
遍
及
全
亞
洲
，
發
展
出
南
傳
佛
教
、

西
藏
佛
教
、
中
國
佛
教
、
日
本
佛
教
等
各
具
特
色
的
佛
教
。
在
這
些
蓬
勃
發
展
的
佛
教
中
，
已
經
增

添
了
各
個
地
域
的
民
族
特
色
及
風
土
特
色
。
一
般
認
為
，
因
為
和
這
些
佛
教
相
較
之
下
，
印
度
佛
教

之
中
也
有
其
他
佛
教
所
沒
有
的
特
色
，
所
以
就
產
生
了
「
印
度
佛
教
」
這
個
名
稱
。
印
度
佛
教
和
中

國
佛
教
或
日
本
佛
教
比
較
起
來
，
由
於
氣
候
、
風
土
的
緣
故
，
在
修
行
生
活
上
也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修
行
生
活
一
旦
不
同
，
當
然
也
就
會
反
映
到
教
理
上
；
就
這
一
點
而
言
，
南
傳
佛
教
（
錫
蘭
、
緬
甸
、

泰
國
等
佛
教
）
的
氣
候
、
風
土
和
印
度
本
土
相
似
，
因
此
南
傳
佛
教
在
生
活
方
面
，
與
印
度
佛
教
類

似
之
處
頗
多
。
總
之
，
如
果
以
地
域
來
區
分
佛
教
的
話
，
可
能
就
必
須
闡
釋
出
整
體
佛
教
共
通
的
普

遍
性
，
以
及
各
個
地
區
佛
教
特
有
的
特
殊
性
。
此
處
預
計
簡
單
地
瀏
覽
印
度
佛
教
有
別
於
中
國
、
日

本
佛
教
的
特
殊
性
質
。 

佛
教
此
一
宗
教
是
由
創
始
者
釋
尊
（
釋
迦
牟
尼
、
喬
達
摩
．
悉
達
多
）
，
在
西
元
前
五
世
紀
時

開
創
的
。
釋
尊
誕
生
於
位
於
北
印
度
至
尼
泊
爾
一
帶
的
釋
迦
國
，
出
家
後
來
到
中
印
度
恆
河
南
岸
地

區
的
摩
竭
陀
國
，
之
後
就
在
這
一
帶
修
行
，
三
十
五
歲
悟
道
成
佛
（
覺
者
）
。
他
說
明
此
一
自
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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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悟
不
死
」
，
而
且
也
表
明
自
己
「
發
現
自
苦
解
脫
之
道
」
。
人
生
有
種
種
的
苦
，
死
亡
的
恐
怖

是
其
中
之
最
，
因
此
才
將
領
悟
了
解
決
人
生
苦
惱
的
真
理
，
表
達
為
「
了
悟
不
死
」
吧
。
這
中
間
也

顯
示
出
一
種
確
信
，
認
為
即
使
佛
陀
的
肉
體
到
了
八
十
歲
就
會
滅
亡
，
然
而
心
則
和
永
遠
的
真
理
合

一
了
。
總
之
，
既
然
人
生
的
苦
惱
一
直
是
人
類
有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
那
麼
很
明
顯
地
，
在
解
答
這
個

問
題
方
面
，
自
苦
解
脫
之
道
似
乎
深
具
普
遍
性
；
也
因
此
，
佛
教
才
住
世
至
今
。
那
麼
，
為
什
麼
佛

教
會
在
印
度
滅
亡
呢
？ 

西
元
前
五
世
紀
於
中
印
度
興
起
的
佛
教
，
在
佛
陀
入
滅
之
際
，
還
只
不
過
是
分
佈
在
中
印
度
的

地
區
教
團
。
但
是
之
後
有
賴
弟
子
的
努
力
，
首
先
往
西
方
及
南
方
傳
教
。
其
後
在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的

阿
育
王
時
代
，
由
於
王
的
歸
依
，
佛
教
更
迅
速
地
擴
及
全
印
度
。
不
過
就
在
教
團
擴
大
、
人
數
逐
漸

增
多
之
際
，
教
團
內
部
在
解
釋
教
理
和
實
踐
戒
律
方
面
產
生
了
對
立
的
意
見
，
原
始
佛
教
教
團
便
分

裂
為
兩
派
，
而
後
成
立
了
先
進
的
大
眾
部
和
保
守
的
上
座
部
。
後
來
這
兩
部
都
發
生
枝
末
分
裂
，
因

此
最
後
就
出
現
了
許
多
部
派
教
團
，
進
入
所
謂
的
「
部
派
佛
教
」
時
代
。
分
裂
為
十
八
部
或
二
十
部

的
說
法
都
有
，
不
過
根
據
碑
文
可
知
，
有
二
十
部
以
上
的
部
派
名
稱
。
其
中
，
上
座
部
系
的
上
座
部
、

說
一
切
有
部
、
正
量
部
、
經
量
部
，
大
眾
部
系
的
大
眾
部
等
較
佔
優
勢
。
西
元
前
後
起
，
大
乘
佛
教

興
起
，
被
大
乘
攻
擊
為
「
小
乘
佛
教
」
的
，
應
該
就
是
說
一
切
有
部
了
。
只
因
為
說
一
切
有
部
在
教

團
方
面
的
勢
力
很
強
，
同
時
在
教
理
上
也
能
提
出
一
套
完
善
的
體
系
，
擁
有
足
以
與
大
乘
佛
教
相
抗



序章 

 
 

 

3 

衡
的
殊
勝
教
理
。 

總
而
言
之
，
佛
教
就
這
樣
分
裂
成
許
多
部
派
，
而
各
個
部
派
都
被
公
認
為
佛
教
，
這
是
因
為
佛

教
一
向
都
很
重
視
個
人
思
想
和
開
悟
上
的
自
由
；
也
就
是
說
，
佛
教
是
一
個
自
覺
的
宗
教
。
《
文
殊

問
經
》
解
釋
此
部
派
分
裂
為
：
佛
二
十
個
親
生
兒
子
解
釋
佛
陀
的
教
法
，
他
們
都
受
持
了
佛
陀
真
正

的
教
法
，
只
是
解
釋
各
有
不
同
。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則
介
紹
了
一
則
金
杖
折
斷
成
十
八
截
的
古

老
譬
喻
，
認
為
即
使
分
成
了
十
八
部
，
佛
法
的
本
質
也
不
會
改
變
。
由
此
可
知
，
部
派
佛
教
都
能
互

相
認
同
對
方
是
佛
教
，
原
因
在
於
佛
教
並
非
奠
基
於
盲
目
信
仰
之
上
；
一
般
認
為
，
這
一
點
是
佛
教

殊
勝
之
處
，
但
同
時
卻
使
得
教
團
很
容
易
產
生
異
說
，
而
且
也
成
為
減
弱
佛
教
內
在
本
質
的
理
由
之

一
。
亦
即
佛
滅
五
百
年
左
右
，
順
應
時
代
的
大
乘
佛
教
興
起
，
其
中
包
含
了
原
始
佛
教
中
看
不
到
的

種
種
雜
質
。
當
然
佛
陀
的
精
神
並
沒
有
被
遺
棄
，
而
且
可
以
說
，
大
乘
佛
教
藉
由
不
同
的
看
法
來
適

應
新
時
代
，
配
合
時
代
有
效
地
發
揮
佛
陀
的
精
神
。
然
而
其
中
自
然
也
隱
含
了
某
種
危
險
性
：
如
果

這
些
雜
質
足
以
吸
引
人
們
的
注
意
力
，
當
再
一
次
的
大
轉
變
時
，
佛
陀
的
思
想
就
會
佔
極
少
的
部
分
。 

也
就
是
說
，
在
一
開
始
，
大
乘
佛
教
的
咒
術
成
分
很
高
，
這
是
為
了
要
順
應
民
眾
的
要
求
，
也

有
不
得
已
之
處
。
《
般
若
經
》
中
業
已
強
調
，
可
藉
由
受
持
《
般
若
經
》
避
去
危
難
，
並
稱
《
般
若

經
》
是
「
大
神
咒
」
、
「
大
明
咒
」
。
《
法
華
經
》
也
宣
說
，
信
仰
觀
世
音
菩
薩
可
以
免
除
一
切
災

害
。
進
一
步
與
這
些
避
禍
思
想
結
合
後
，
大
乘
經
典
中
的
陀
羅
尼
信
仰
就
逐
漸
擴
大
。
如
此
一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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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
術
成
分
逐
漸
在
大
乘
佛
教
中
佔
優
勢
，
約
從
西
元
六
世
紀
開
始
，
密
教
就
大
行
其
道
。
密
教
也
算

是
佛
教
之
一
，
但
是
其
表
面
的
儀
式
幾
乎
和
印
度
教
如
出
一
轍
，
因
此
如
果
忘
失
基
本
精
神
，
只
重

視
表
面
儀
式
的
話
，
密
教
就
會
消
融
於
印
度
教
之
中
。
因
為
印
度
教
和
密
教
同
是
印
度
宗
教
，
所
以

在
印
度
，
兩
者
似
乎
很
容
易
就
可
以
融
合
在
一
起
。
相
對
於
此
，
一
般
認
為
，
中
國
佛
教
及
日
本
佛

教
、
南
傳
佛
教
等
，
都
是
移
植
於
不
同
國
土
的
佛
教
，
因
此
印
度
文
化
乃
至
佛
教
的
本
質
都
不
容
易

和
當
地
文
化
融
合
，
所
以
導
致
佛
教
的
特
色
被
突
顯
、
保
存
下
來
。
同
理
，
在
比
較
中
國
或
日
本
密

教
與
印
度
密
教
時
，
好
像
也
可
以
說
得
通
。
在
中
國
及
日
本
的
密
教
，
其
印
度
教
儀
式
的
形
式
中
，

是
以
佛
教
的
空
觀
思
想
為
支
柱
，
因
此
密
教
並
沒
有
喪
失
佛
教
的
本
質
；
而
在
印
度
，
佛
教
失
控
地

密
教
化
，
乃
至
印
度
教
化
，
最
後
密
教
還
是
忘
失
了
佛
教
本
質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是
個
極
為
多
彩
多
姿
的
宗
教
，
除
了
《
般
若
經
》
、
《
法
華
經
》
、
《
華
嚴
經
》

之
外
，
也
結
合
了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
後
來
自
西
元
二
世
紀
起
，
逐
漸
在
這
些
經
典
中
加
入
理
論
，
且

立
足
於
空
觀
的
中
觀
派
成
立
；
但
是
一
開
始
因
為
沒
有
對
立
的
第
二
個
學
派
，
所
以
似
乎
沒
有
特
別

稱
為
「
中
觀
派
」
。
我
想
，
此
一
名
稱
的
產
生
，
是
因
為
後
來
有
瑜
伽
行
派
興
起
。
瑜
伽
行
派
約
晚

中
觀
派
一
百
年
成
立
，
其
根
據
是
唯
識
思
想
。
其
後
的
數
百
年
是
兩
學
派
並
行
的
時
代
；
在
瑜
伽
行

派
興
起
前
，
宣
說
唯
識
思
想
及
如
來
藏
思
想
的
經
典
，
即
《
解
深
密
經
》
、
《
如
來
藏
經
》
、
《
勝

鬘
經
》
、
《
涅
槃
經
》
等
作
品
就
已
經
問
世
了
。
中
觀
、
瑜
伽
兩
學
派
並
行
發
展
的
同
時
，
也
互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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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對
方
影
響
，
隨
著
時
間
而
融
合
在
一
起
，
同
時
兩
派
也
都
已
經
密
教
化
了
。
此
外
，
大
乘
佛
教
興

起
後
，
部
派
也
蓬
勃
發
展
，
在
五
世
紀
初
旅
行
印
度
的
法
顯
所
著
的
《
佛
國
記
》
，
以
及
七
世
紀
前

半
留
學
印
度
的
玄
奘
所
著
的
《
大
唐
西
域
記
》
，
以
及
後
來
的
義
淨
的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等
書

中
，
都
可
以
清
楚
這
件
事
。
而
且
部
派
佛
教
也
曾
經
在
某
個
時
候
，
比
大
乘
佛
教
還
佔
優
勢
，
特
別

是
義
淨
（
西
元
六
五
三
｜
七
一
三
）
停
留
在
印
度
時
，
大
乘
佛
教
與
小
乘
佛
教
之
間
也
都
沒
有
明
確

的
區
分
，
似
乎
很
密
切
地
融
合
在
一
起
；
從
這
段
時
間
開
始
，
密
教
就
急
遽
地
擴
大
起
來
。
簡
單
來

說
，
就
是
大
乘
和
小
乘
都
已
經
密
教
化
了
，
再
加
上
印
度
教
的
興
盛
、
回
教
徒
入
侵
印
度
，
佛
教
失

去
了
勢
力
；
在
十
二
世
紀
末
時
，
超
行
寺

譯
注

為
回
教
徒
焚
毀
，
佛
教
就
在
印
度
滅
亡
了
。
但
是
並
非

完
全
滅
亡
，
之
後
佛
教
還
繼
續
存
在
於
孟
加
拉
地
區
，
現
在
的
東
孟
加
拉
地
區
，
雖
然
早
期
佛
教
徒

很
少
，
但
還
存
在
著
。 

總
之
，
回
教
徒
入
侵
印
度
後
，
印
度
教
徒
還
維
持
著
龐
大
的
勢
力
，
而
耆
那
教
徒
等
信
徒
雖
少
，

但
是
絕
對
不
會
滅
亡
。
反
觀
曾
經
到
達
號
稱
「
佛
教
印
度
」
的
盛
況
般
，
遍
及
全
印
的
佛
教
，
為
什

麼
會
消
失
殆
盡
呢
？ 

 

譯
注
：vik

ram
asilA

，
位
於
北
印
烏
仗
那
（U

d
y

a
n

a

）
地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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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述
，
佛
教
並
沒
有
在
確
立
教
義
後
，
激
烈
抨
擊
以
外
的
思
想
是
「
異
安
心
」

譯
注

，
我
認
為

這
是
導
致
佛
教
教
理
逐
漸
改
觀
的
最
大
原
因
；
但
是
，
教
理
改
觀
絕
對
不
是
意
味
著
錯
了
，
如
果
個

人
的
能
力
不
同
、
時
代
也
不
同
，
那
麼
宣
說
相
應
時
機
的
法
是
正
確
的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的
話
，

也
可
以
說
，
釋
尊
的
教
說
結
束
了
使
命
後
，
消
滅
的
時
機
隨
時
都
有
可
能
到
來
，
這
是
無
法
避
免
的
。

佛
教
教
團
之
中
，
自
古
就
有
正
法
滅
亡
等
正
、
像
、
末
三
時
的
說
法
，
這
正
印
證
了
上
述
的
觀
點
。 

但
是
不
嚴
格
規
定
教
義
的
，
並
不
只
有
佛
教
，
印
度
教
等
同
樣
也
如
此
。
印
度
教
聖
典
的
代
表

是
《
薄
伽
梵
歌
》
，
這
部
作
品
也
允
許
自
由
加
入
解
釋
。
嚴
格
規
定
教
義
的
舉
動
，
在
印
度
教
中
相

當
少
見
。
因
此
，
佛
教
會
在
印
度
滅
亡
，
應
該
另
有
原
因
；
我
想
，
最
大
的
原
因
是
在
於
，
佛
教
否

定
了
「
我
」
。
佛
教
自
原
始
佛
教
以
來
，
就
主
張
「
無
我
」
，
這
無
異
與
印
度
傳
統
的
「
我
」
的
宗

教
為
敵
。
「
我
」
的
存
在
與
輪
迴
思
想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而
輪
迴
思
想
可
以
說
已
經
到
達
與
印

度
人
息
息
相
關
的
程
度
。
因
此
在
印
度
，
佛
教
也
接
受
輪
迴
思
想
，
使
教
理
基
於
輪
迴
思
想
而
發
展

起
來
。
但
是
釋
尊
的
佛
教
並
非
一
定
要
承
認
輪
迴
思
想
才
能
成
立
；
當
然
也
沒
有
與
輪
迴
思
想
矛
盾

之
處
。
因
為
如
果
生
存
是
輪
迴
的
話
，
所
謂
的
自
苦
解
脫
，
就
意
味
著
自
這
個
輪
迴
的
生
存
中
解
脫

出
來
，
所
以
根
本
沒
有
必
要
積
極
地
抨
擊
輪
迴
思
想
。
因
此
，
輪
迴
思
想
也
匯
入
佛
教
之
中
，
但
佛

 

譯
注
：
淨
土
真
宗
用
語
，
指
依
照
不
同
的
教
義
得
到
安
心
的
境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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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的
目
的
其
實
是
自
輪
迴
中
解
脫
。 

不
過
，
如
果
承
認
輪
迴
思
想
的
話
，
就
一
定
要
有
輪
迴
的
主
體
。
因
此
佛
教
在
宣
說
「
無
我
」

的
同
時
，
也
逐
漸
以
有
別
於
「
我
」
的
形
式
，
來
承
認
輪
迴
的
主
體
。
唯
識
思
想
的
阿
賴
耶
識
以
及

如
來
藏
思
想
的
如
來
藏
、
佛
性
等
，
都
是
與
「
我
」
極
為
相
似
的
觀
念
。
於
是
連
在
部
派
佛
教
中
，

主
張
機
械
式
「
無
我
說
」
的
說
一
切
有
部
，
也
逐
漸
失
去
勢
力
；
正
量
部
主
張
另
一
種
「
我
」
的
補

特
伽
羅
（
人
我
）
，
其
勢
力
在
後
代
則
變
得
極
為
強
大
。
這
些
事
在
玄
奘
及
義
淨
的
遊
記
中
有
明
確

記
載
。
當
時
，
相
較
於
有
部
的
失
勢
，
正
量
部
已
經
盛
行
印
度
全
境
。
佛
教
在
朝
氣
蓬
勃
的
新
興
時

代
中
，
極
力
主
張
「
無
我
」
及
「
空
」
的
思
想
，
然
而
隨
著
時
代
的
演
變
，
教
理
逐
漸
遭
受
改
觀
之

際
，
也
漸
漸
被
「
我
」
的
思
想
同
化
，
緊
接
著
佛
教
就
在
印
度
失
去
了
勢
力
。
我
認
為
，
佛
教
一
開

始
沒
有
「
我
」
的
說
法
，
是
佛
教
在
印
度
滅
亡
的
最
大
因
素

譯
注

。
同
時
，
印
度
佛
教
是
與
輪
迴
思
想

結
合
的
佛
教
，
這
一
點
就
是
印
度
佛
教
的
特
色
。
因
為
中
國
佛
教
與
日
本
佛
教
都
是
印
度
佛
教
的
移

植
，
表
面
上
雖
然
接
受
了
輪
迴
思
想
，
但
是
本
質
上
並
不
是
一
個
以
輪
迴
思
想
為
主
的
佛
教
。
因
為

中
國
人
及
日
本
人
自
古
的
靈
魂
觀
，
並
非
奠
基
於
輪
迴
思
想
。
當
然
關
於
這
一
點
，
似
乎
有
必
要
進

 

譯
注
：
印
度
佛
教
滅
亡
的
最
大
因
素
，
應
是
學
習
、
實
踐
、
體
證
、
弘
揚
佛
法
方
面
不
盡
理
想
；
至
於
外
在
原
因
，
理
應

不
是
「
根
本
的
因
素
」
或
「
最
大
的
因
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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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
詳
細
論
述
，
只
是
已
經
偏
離
主
題
，
故
略
去
不
談
，
這
裡
僅
指
出
，
佛
教
的
目
的
是
「
自
苦
解

脫
」
，
以
及
印
度
佛
教
是
輪
迴
思
想
的
佛
教
。 

印
度
佛
教
的
時
代
區
分 

 

本
書
預
計
將
印
度
佛
教
史
分
為
原
始
佛
教
、
部
派
佛
教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
後
期
大
乘
佛
教
、
密
教
等
五
章
來
敘
述
；
其
中
並
將
前
半
的
原
始
佛
教
、
部
派
佛
教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
收
錄
於
《
上
冊
》
，
而
後
期
大
乘
佛
教
、
密
教
則
編
入
《
下
冊
》
。
此
外
，
在
第
一
章

的
「
原
始
佛
教
」
中
，
著
重
於
闡
釋
佛
陀
思
想
，
儘
量
藉
由
敘
述
佛
陀
的
傳
記
與
教
團
的
成
立
，
呈

現
出
原
始
佛
教
的
情
形
；
接
下
來
，
佛
滅
後
，
佛
教
教
團
逐
漸
發
展
，
但
是
欠
缺
資
料
，
因
此
探
討

佛
教
教
團
在
阿
育
王
之
前
的
發
展
，
同
時
敘
述
阿
育
王
的
佛
教
後
，
第
一
章
結
束
。
一
般
認
為
，
從

內
容
上
來
看
，
阿
育
王
的
佛
教
並
非
接
下
來
要
談
的
部
派
佛
教
，
而
是
與
原
始
佛
教
同
性
質
的
佛

教
，
因
此
收
錄
在
第
一
章
中
。 

原
始
佛
教
教
團
於
佛
滅
百
餘
年
後
，
分
裂
為
上
座
部
與
大
眾
部
，
接
著
兩
者
又
發
生
枝
末
分

裂
，
進
入
了
所
謂
的
部
派
佛
教
時
代
。
從
教
理
的
立
場
來
看
，
部
派
佛
教
被
稱
為
阿
毗
達
磨
（
論
藏
）

佛
教
，
與
原
始
佛
教
的
性
質
大
不
相
同
；
因
此
區
分
為
原
始
佛
教
與
部
派
佛
教
，
是
很
正
常
的
。
往

後
部
派
佛
教
還
繼
續
存
在
一
千
年
，
其
獨
特
教
理
的
擴
大
，
完
成
於
最
初
三
百
年
左
右
，
當
時
約
西

元
前
後
三
百
年
。
一
般
都
說
部
派
佛
教
共
有
十
八
部
或
二
十
部
，
但
是
實
際
上
也
許
還
更
多
，
而
且

這
些
部
派
的
成
立
時
間
也
不
盡
相
同
。
此
外
我
們
大
致
上
能
確
實
知
道
的
部
派
佛
教
的
教
理
，
僅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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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錫
蘭
上
座
部
與
說
一
切
有
部
，
其
他
部
派
的
教
理
只
能
知
道
其
中
一
部
分
。
至
於
經
量
部
與
正
量

部
到
了
西
元
以
後
，
成
為
十
分
盛
大
的
部
派
，
雖
然
好
像
也
發
展
出
完
善
的
教
理
，
但
很
遺
憾
的
是
，

無
從
得
知
這
些
教
理
的
詳
細
內
容
。
總
之
，
部
派
佛
教
存
在
了
一
千
年
以
上
，
西
元
六
七
一
年
，
義

淨
到
達
印
度
時
，
上
座
部
、
有
部
、
正
量
部
、
大
眾
部
等
，
都
還
很
興
盛
。
其
後
逐
漸
融
入
大
乘
佛

教
中
，
一
起
走
向
密
教
化
，
但
並
不
清
楚
這
時
候
部
派
佛
教
的
實
際
情
況
。 

西
元
前
後
，
與
此
部
派
佛
教
同
時
的
，
是
新
興
的
大
乘
佛
教
。
可
能
在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時
，
就

已
經
有
大
乘
經
典
存
在
了
。
大
乘
佛
教
極
力
主
張
空
的
思
想
，
這
一
點
與
阿
毗
達
磨
佛
教
大
異
其

趣
。
空
的
思
想
業
已
存
在
於
原
始
佛
教
，
不
過
大
乘
佛
教
特
別
強
調
這
一
點
。
而
且
大
乘
佛
教
進
而

不
站
在
學
生
的
立
場
學
習
佛
教
，
而
是
仰
慕
佛
陀
的
行
跡
，
主
張
想
與
佛
陀
站
在
同
樣
的
立
場
去
救

度
眾
生
。
大
乘
佛
教
稱
部
派
佛
教
為
「
聲
聞
乘
」
，
聲
聞
有
「
弟
子
」
的
意
思
；
因
此
大
乘
佛
教
就

是
從
學
習
立
場
轉
換
為
教
導
立
場
的
佛
教
。
所
以
大
乘
佛
教
採
用
稱
呼
佛
陀
修
行
階
段
的
「
菩
薩
」

（
求
開
悟
者
）
來
稱
呼
自
己
，
並
稱
自
己
的
教
法
為
「
菩
薩
乘
」
。
此
一
聲
聞
乘
與
菩
薩
乘
的
對
立
，

之
後
演
變
成
小
乘
與
大
乘
的
對
立
。
總
之
如
此
一
來
，
從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左
右
起
，
許
多
大
乘
經
典

就
由
無
名
的
菩
薩
所
完
成
。
一
般
認
為
，
這
段
期
間
是
自
西
元
前
至
西
元
後
的
兩
百
年
。
擬
於
第
三

章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
中
，
敘
述
大
乘
佛
教
的
起
源
問
題
，
以
及
初
期
大
乘
經
典
的
思
想
。 

第
四
章
「
後
期
大
乘
佛
教
」
中
，
敘
述
興
起
於
西
元
二
世
紀
後
的
中
觀
派
思
想
、
其
後
興
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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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伽
行
派│

│

唯
識
思
想
、
以
及
與
之
同
時
出
現
的
如
來
藏
思
想
等
，
接
著
要
探
討
之
後
繼
續
發
展

的
因
明
學
。
中
觀
派
後
來
分
裂
為
自
立
論
證
派
與
歸
謬
論
證
派
，
然
後
這
兩
派
都
與
瑜
伽
行
派
結

合
，
成
立
了
瑜
伽
中
觀
派
等
。
於
是
中
觀
派
與
瑜
伽
行
派
的
論
師
，
逐
漸
形
成
同
時
都
是
密
教
論
師

的
關
係
。
但
是
六
、
七
世
紀
起
，
蓬
勃
發
展
的
密
教
與
後
期
大
乘
佛
教
有
什
麼
樣
的
關
係
，
就
無
從

得
知
了
。 

書
中
最
後
敘
述
密
教
，
不
過
密
教
留
下
了
龐
大
的
經
典
，
而
且
大
部
分
都
還
有
待
整
理
，
日
後

有
必
要
對
密
教
作
正
式
的
研
究
。
在
研
究
密
教
時
，
研
究
印
度
教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
然
而
理
解

密
教
時
，
除
了
理
論
外
，
事
相
上
的
研
究
也
是
必
備
的
，
從
這
些
地
方
來
看
的
話
，
就
可
以
體
會
到

研
究
密
教
的
困
難
度
。
總
之
，
密
教
的
區
隔
方
式
是
自
稱
「
密
教
」
，
並
稱
之
前
的
大
乘
佛
教
為
「
顯

教
」
，
因
此
很
明
顯
地
，
密
教
與
大
乘
佛
教
的
性
質
不
同
，
所
以
才
決
定
要
立
密
教
為
第
五
章
（
下

冊
）
，
並
且
在
可
能
的
範
圍
內
，
試
著
對
密
教
教
理
作
概
觀
式
的
介
紹
。 

如
上
，
以
歷
史
來
區
分
印
度
佛
教
，
此
外
也
有
人
用
朝
代
的
區
分
來
敘
述
，
只
是
本
書
以
說
明

佛
教
教
理
發
展
為
主
，
因
此
採
用
上
述
這
五
個
區
分
方
式
。
佛
教
活
躍
於
印
度
，
自
西
元
前
五
世
紀

左
右
起
，
一
直
到
西
元
後
十
世
紀
後
，
這
是
一
段
漫
長
的
時
間
，
但
是
從
整
部
印
度
史
看
來
，
也
只

不
過
一
半
而
已
。
一
般
的
印
度
史
中
，
稱
土
耳
其
裔
的
回
教
徒
入
侵
印
度
（
十
一
世
紀
左
右
）
為
中

世
，
之
前
為
古
代
，
而
英
國
人
統
治
後
為
近
代
。
從
這
個
時
代
劃
分
來
看
的
話
，
「
佛
教
印
度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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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應
該
是
屬
於
古
代
。
因
此
要
注
意
的
是
，
如
果
單
只
研
究
佛
教
以
及
同
時
代
的
印
度
哲
學
思
想
的

話
，
也
只
不
過
了
解
到
印
度
思
想
的
一
半
而
已
。 

參
考
書
目 

宇
井
伯
壽
《
印
度
哲
学
史
》
（
大
本
、
小
本
）
，
昭
和
七
、
十
一
年
。 

同
上
《
仏
教
思
想
研
究
》
，
昭
和
十
五
年
。 

同
上
《
仏
教
汎
論
》
上
下
，
昭
和
二
二
、
二
三
年
。 

竜
山
章
真
《
印
度
仏
教
史
》
昭
和
十
三
年
。 

赤
沼
智
善
《
仏
教
教
理
之
研
究
》
，
昭
和
十
四
年
。 

同
上
《
仏
教
経
典
史
論
》
昭
和
十
四
年
。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古
代
精
神
史
》
，
昭
和
十
四
年
。 

同
上
《
印
度
中
世
精
神
史
》
上
中
，
昭
和
二
四
、
三
七
年
。 

同
上
《
印
度
哲
学
史
要
》
，
昭
和
二
三
年
。 

同
上
《
イ
ン
ド
哲
学
史
》
，
昭
和
三
七
年
。 

宮
本
正
尊
《
根
本
中
と
空
》
，
昭
和
十
八
年
。 

同
上
《
大
乘
と
小
乘
》
，
昭
和
十
九
年
。 

同
上
《
中
道
思
想
及
び
そ
の
発
達
》
，
昭
和
十
九
年
。 

同
上
編
《
仏
教
の
根
本
真
理
》
，
昭
和
三
一
年
。 

中
村
元
《
イ
ン
ド
思
想
史
》
，
昭
和
三
一
年
。 

山
田
竜
城
《
梵
語
仏
典
の
諸
文
獻
》
，
昭
和
三
四
年
。 

山
口
益
．
橫
超
慧
日
、
安
藤
俊
雄
．
舟
橋
一
哉
《
仏
教
学
序
說
》
，
昭
和
三
六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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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口
益
《
仏
教
思
想
入
門
》
，
昭
和
四
三
年
。 

同
上
《
イ
ン
ド
仏
教
破
析
の
一
遠
因
》
（
《
山
口
益
仏
教
学
文
集
》
上
，
昭
和
四
七
年
） 

渡
辺
照
宏
《
仏
教
の
あ
ゆ
み
》
，
昭
和
三
二
年
。 

水
野
弘
元
《
仏
教
と
は
な
に
か
》
，
昭
和
四
十
年
。 

岩
本
裕
《
イ
ン
ド
史
》
，
昭
和
三
一
年
。 

山
本
達
郎
編
《
イ
ン
ド
史
》
，
昭
和
三
五
年
。 

中
村
元
《
イ
ン
ド
古
代
史
》
上
下
，
昭
和
三
八
、
四
一
年
。 

T
.W

. R
h
y

s  D
av

id
s : B

u
d

d
h

ist  In
d
ia

. L
o
n
d
o
n

, 1
9

0
3

. 

S
ir  C

. E
lio

t : H
in

d
u
ism

 an
d

 B
u
d

d
h
ism

. 3
 v

o
ls , L

o
n
d

o
n

, 1
9

2
1

. 

E
.J . T

h
o
m

as : T
h

e
 H

isto
ry

 o
f  B

u
d

d
h

ist  T
h
o
u
g

h
t . L

o
n
d

o
n

, 1
9

3
3

. 

E
. C

o
n

ze
: B

u
d

d
h

ism
 Its  E

ssen
ce

 an
d

 D
ev

elo
p
m

en
t . O

x
fo

rd
, 1

9
5
1
. 

E
. C

o
n

ze
: B

u
d

d
h

ist  T
h
o
u
g
h
t  in

 In
d

ia
. L

o
n

d
o
n

, 1
9

6
2

. 

L
. R

en
o

u
, J . F

illio
zat : L

’in
d
e
 C

lassiq
u

e
. T

o
m

e
, II , 1

9
5
3

. 


. L

am
o
tte

: H
isto

ire
 d

u
 B

o
u
d
h

ism
e
 In

d
ien

. L
o

u
v
ain

, 1
9

5
8

. 

P
.V

. B
ap

at : 2
5

0
0

 Y
ears  o

f  B
u
d

d
h

ism
. D

elh
i , 1

9
5

9
. 

A
. B

areau
: D

er  In
d

isch
e
 B

u
d

d
h

ism
u
s . S

tu
ttg

art , 1
9

6
4

. 

E
. F

rau
w

alln
er : D

ie
 P

h
ilo

so
p

h
ie

 d
es  B

u
d
d
h

ism
u
s , B

erlin
, 1

9
6
9

. 

R
.C

. M
aju

m
d
ar : H

. C
. R

ay
ch

au
d

h
u

ri , K
alik

in
k
ar  D

atta
: A

n
 A

d
v

an
ced

 H
isto

ry
 o

f  In
d

ia
. L

o
n
d

o
n

, 1
9

6
5

. 

D
.D

. K
o
sam

b
i : T

h
e
 C

u
ltu

re
 an

d
 C

iv
ilisatio

n
 o

f  A
n
cien

t  In
d
ia

 in
 H

isto
rical  O

u
tlin

e
. L

o
n
d
o
n

, 1
9

6
5

.

（
山
崎

利
男
譯
《
イ
ン
ド
古
代
史
》
，
昭
和
四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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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佛
教
以
前
的
印
度 

要
了
解
佛
教
，
似
乎
有
必
要
簡
單
介
紹
之
前
的
印
度
宗
教
思
想
。
西
元
前
十
五
世
紀
左
右
，
阿

利
安
（A

ry
a

）
人
越
過
興
都
庫
什
山
脈
入
侵
印
度
，
建
立
了
印
度
文
明
。
但
是
在
此
之
前
，
印
度
本

土
已
有
原
住
民
族
孟
達
人
（M

u
n

d
a

）
、
陀
羅
毗
荼
人
（D

ra
v

id
a

）
等
。
尤
其
陀
羅
毗
荼
族
人
口
眾

多
，
文
化
發
達
，
在
被
阿
利
安
人
征
服
、
淪
為
阿
利
安
社
會
的
奴
隸
階
級
後
，
對
於
印
度
文
化
之
形

成
，
仍
然
深
具
有
形
或
無
形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宗
教
中
的
女
神
、
蛇
神
和
樹
木
崇
拜
等
，
一
般
認
為
，

對
後
世
印
度
教
的
成
立
影
響
甚
大
。 

陀
羅
毗
荼
人
和
阿
利
安
人
混
合
成
為
印
度
人
，
不
過
現
在
的
印
度
半
島
南
部
還
住
有
比
較
純
種

的
陀
羅
毗
荼
人
，
仍
然
使
用
陀
羅
毗
荼
系
的
語
言
。
此
外
，
印
度
河
流
域
的
原
住
民
族
在
阿
利
安
人

入
侵
之
前
，
已
經
建
立
所
謂
的
印
度
河
文
明
（In

d
u

s
 c

iv
iliz

a
tio

n

）
，
據
推
測
，
是
在
西
元
前
二
千

年
的
前
後
一
千
年
之
間
。
在
產
生
此
文
明
之
地
方
面
，
印
度
河
流
域
的
哈
拉
帕
（H

a
ra

p
p

a

）
和
孟

黑
就
達
羅
（M

o
h
e
n

jo
-d

a
ro

）
二
都
市
尤
具
代
表
；
根
據
後
來
的
挖
掘
研
究
知
道
，
這
一
文
明
流
布

的
地
域
十
分
遼
闊
。
從
出
土
的
文
物
來
看
，
這
一
民
族
已
擁
有
青
銅
器
文
明
，
並
具
有
完
整
的
都
市

形
態
；
而
且
和
宗
教
有
關
的
出
土
物
方
面
，
有
許
多
被
認
為
和
後
世
的
印
度
教
有
極
深
的
關
係
。
但

儘
管
此
一
文
明
廣
佈
千
年
之
久
，
由
於
突
然
間
消
失
無
蹤
，
其
後
來
如
何
與
印
度
文
化
發
展
結
合
，



第一章  原始佛教 

 
 

 

15 

便
不
得
其
詳
了
。 

侵
入
西
北
印
度
的
阿
利
安
人
定
居
於
印
度
河
上
游
旁
遮
普
（P

a
n
ja

b

）
地
區
，
成
立
了
以
梨
俱

吠
陀
（R

g
-v

e
d

a

）
為
中
心
的
宗
教
（
西
元
前
一
二
○
○
年
頃
）
。
這
是
崇
拜
天
空
、
雨
、
風
、
雷
等

自
然
界
力
量
為
神
祇
的
多
神
教
。
西
元
前
一
千
年
左
右
，
阿
利
安
人
更
向
東
佔
據
了
閻
牟
那
河

（Y
a
m

u
n

a
）
和
恆
河
（G

av
g

a

）
之
間
的
肥
沃
土
地
。
由
於
此
地
物
產
富
饒
，
也
沒
有
外
敵
入
侵
，

在
長
期
的
和
平
中
，
發
展
出
豐
富
的
文
化
；
成
為
後
世
印
度
文
化
特
徵
的
種
種
制
度
，
大
致
確
立
於

這
個
時
代
（
西
元
前
一
○
○
○
｜
五
○
○
年
）
。
梨
俱
吠
陀
成
立
後
至
西
元
前
一
千
年
左
右
，
依
次

成
立
了
沙
摩
吠
陀
（S

a
m

a
-v

e
d

a

）
、
夜
柔
吠
陀
（Y

a
ju

r -v
e
d

a

）
、
阿
達
婆
吠
陀
（A

th
a
rv

a
-v

e
d

a

）
。

隨
後
，
說
明
祭
祀
方
式
的
梵
書
（B

ra
h

a
m

an
a

，
西
元
前
八
百
年
頃
）
文
獻
和
哲
學
思
索
成
果
的
奧

義
書
（U

p
a
n

is
a
d

，
西
元
前
五
○
○
年
頃
）
文
獻
也
相
繼
成
立
。 

這
時
代
的
阿
利
安
人
分
成
各
部
族
生
活
，
以
農
、
牧
為
主
，
工
商
業
也
同
時
發
達
起
來
，
但
大

都
市
尚
未
成
立
。
職
業
也
進
行
分
工
，
執
行
祭
祀
的
婆
羅
門
階
級
（B

ra
h

m
an

a

）
，
掌
理
軍
政
的
貴

族
階
級
｜
｜
剎
帝
利
（K

s
a
triy

a

）
，
其
下
從
事
農
牧
工
商
等
的
庶
民
階
級
｜
｜
吠
舍
（V

a
iw

y
a

）
，

義
務
侍
奉
以
上
三
階
級
的
奴
隸
階
級
｜
｜
首
陀
羅
（W

u
d

ra

）
等
四
姓
（v

a
rn

a

）
差
別
便
是
在
這
時

代
確
立
；
這
便
是
之
後
再
發
展
出
更
複
雜
的
階
級
制
度
（c

a
ste

）
的
本
源
。
不
同
的
階
級
之
間
，
彼

此
不
能
婚
嫁
或
共
同
進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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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阿
利
安
人
的
發
展
，
部
族
間
產
生
對
立
和
統
一
，
弱
小
部
族
逐
漸
被
統
一
後
，
發
展
為
推

選
出
擁
有
獨
裁
政
權
的
王
（ra

ja
n

）
的
王
國
。
其
中
著
名
的
部
族
戰
爭
，
有
當
時
最
強
的
波
羅
達
族

和
普
魯
族
之
戰
；
結
果
產
生
了
流
傳
後
世
的
長
篇
敘
事
詩
《
摩
訶
波
羅
多
》
（M

a
h

a
b

h
a
ra

ta

）
。

在
當
時
的
王
方
面
，
以
有
毗
提
訶
國
王
遮
那
迦
（Ja

n
a
k
a

）
最
為
有
名
。
「
毗
提
訶
」
（V

id
e
h

a

）

是
婆
羅
門
教
的
「
中
國
」
（
閻
牟
那
河
和
恆
河
之
間
的
國
土
）
以
東
的
國
家
，
意
味
著
阿
利
安
人
從

「
中
國
」
再
往
東
發
展
到
了
恆
河
中
游
地
方
。
隨
著
國
土
擴
展
，
貴
族
的
勢
力
增
強
，
與
原
住
民
族

的
接
觸
更
深
，
產
生
了
和
西
方
婆
羅
門
中
心
不
同
的
貴
族
中
心
的
思
想
文
化
。
佛
教
的
教
祖
喬
達
摩

出
現
的
時
間
，
正
好
就
在
這
個
時
候
。 

參
考
書
目 

辻
直
四
郎
編
《
印
度
》
，
昭
和
十
八
年
。 

辻
直
四
郎
《
ヴ
ェ
ー
ダ
と
ウ
パ
ニ
シ
ャ
ッ
ド
》
，
昭
和
二
八
年
。 

同
上
《
イ
ン
ド
文
明
の
曙
》
，
昭
和
四
二
年
。 

同
上
《
リ
グ
・
ヴ
ェ
ー
ダ
讚
歌
》
（
岩
波
文
庫
）
，
昭
和
四
五
年
。 

及
前
節
所
列
之
參
考
書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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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佛
陀
時
代
的
思
想
界 

佛
教
的
創
始
者
喬
達
摩
（G

o
ta

m
a

）
，
誕
生
於
西
元
前
五
○
○
年
左
右
；
這
時
正
值
中
印
度
社

會
、
思
想
的
變
動
期
；
一
般
認
為
，
佛
陀
得
以
生
於
此
一
社
會
變
遷
時
期
，
是
佛
教
能
夠
順
利
發
展

於
全
印
度
的
原
因
之
一
。
北
印
度
信
奉
吠
陀
宗
教
，
婆
羅
門
階
級
的
權
威
受
到
重
視
；
而
在
在
中
印

度
這
塊
新
開
發
地
，
婆
羅
門
的
權
威
則
尚
未
確
立
。
在
這
個
地
區
，
武
士
階
級
的
勢
力
還
很
強
，
婆

羅
門
屈
居
其
下
。 

阿
利
安
人
從
北
印
度
發
展
到
中
印
度
的
過
程
中
，
眾
弱
小
部
族
逐
漸
被
合
併
，
改
變
為
王
國
的

型
態
，
當
時
中
印
度
有
所
謂
「
十
六
大
國
」
，
這
些
國
家
被
企
圖
進
一
步
合
併
為
少
數
的
王
國
；
尤

其
是
佔
據
中
印
度
西
北
方
的
拘
舍
羅
國
（K

o
sa

la

，
首
都
舍
衛
城

W
ra

v
a
sti

）
和
佔
據
恆
河
中
部
南

邊
的
摩
竭
陀
國
（M

a
g

a
d

h
a

，
首
都
王
舍
城R

a
ja

g
r
h
a

）
，
便
是
當
時
最
強
盛
的
國
家
。
特
別
是
新

興
的
摩
竭
陀
國
，
最
後
統
一
了
全
印
度
，
開
創
了
印
度
第
一
個
王
朝
；
一
般
認
為
，
這
主
要
是
因
為

摩
竭
陀
國
擁
有
農
產
掛
帥
的
豐
富
財
力
。
總
而
言
之
，
到
了
這
個
時
代
，
出
現
了
狹
義
的
王
者

（ra
ja

n

）
，
於
是
王
者
的
權
威
漸
受
重
視
。 

恆
河
流
域
酷
熱
多
雨
，
而
拜
豐
富
的
物
產
所
賜
，
此
處
出
現
了
以
農
耕
為
主
的
耕
作
者
和
地

主
。
而
且
隨
著
物
資
逐
漸
豐
饒
，
工
商
業
及
手
工
業
變
得
興
盛
，
都
市
漸
次
發
展
起
來
；
於
是
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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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手
工
業
者
組
成
商
隊
和
公
會
，
產
生
了
商
業
領
袖
的
長
者
階
級
（w

rest h
in

，sett h
i

）
。
如
此
一

來
，
當
時
政
治
及
經
濟
關
係
產
生
變
化
，
古
代
的
階
級
制
度
也
就
跟
著
動
搖
；
而
且
婆
羅
門
的
階
級

權
威
不
受
尊
重
的
情
況
，
似
乎
意
味
著
吠
陀
自
然
崇
拜
的
宗
教
已
然
失
勢
。
崇
拜
自
然
現
象
的
樸
素

宗
教
，
好
像
已
經
無
法
滿
足
當
時
體
驗
奧
義
書
中
「
梵
我
一
如
」
哲
學
的
知
識
份
子
，
而
阿
利
安
人

受
到
陀
羅
毗
荼
族
的
宗
教
影
響
一
事
，
似
乎
也
是
促
成
新
宗
教
思
潮
興
起
的
原
因
。
再
者
當
時
中
印

度
的
物
產
富
足
，
所
以
足
以
賙
濟
許
多
遊
民
、
出
家
者
，
故
有
志
於
宗
教
者
便
出
家
成
為
遊
行
者

（p
a
rib

b
a
ja

k
a

）
，
藉
著
在
家
人
的
布
施
維
生
，
以
便
絞
盡
腦
汁
來
探
求
真
理
。
只
不
過
儘
管
物
產

豐
富
、
生
活
安
定
，
但
是
在
缺
乏
娛
樂
的
古
代
，
精
力
充
沛
的
年
輕
人
的
生
活
中
，
就
會
引
發
無
法

被
救
贖
的
不
安
與
倦
怠
感
，
於
是
就
產
生
了
逃
避
現
實
、
至
彼
岸
追
求
真
理
的
社
會
風
氣
，
並
且
出

現
了
好
人
家
的
小
孩
相
繼
出
家
的
現
象
。 

當
時
有
兩
種
宗
教
師
：
婆
羅
門
和
沙
門
。
傳
統
的
宗
教
師
稱
為
婆
羅
門
（b

ra
h

m
an

a

）
，
他
們

信
奉
吠
陀
宗
教
，
掌
管
宗
教
祭
祀
，
同
時
潛
心
於
梵
我
一
如
的
哲
學
，
希
冀
獲
得
不
死
的
真
理
。
他

們
在
少
年
時
代
拜
師
進
入
學
生
期
，
學
習
吠
陀
經
典
；
接
著
學
成
後
返
家
，
結
婚
而
盡
一
家
之
主
的

義
務
，
進
入
居
家
期
；
而
到
了
老
年
後
，
將
家
權
交
給
兒
子
，
退
居
山
林
，
渡
過
林
住
期
；
最
後
離

開
森
林
的
住
處
，
進
入
一
處
不
住
的
遊
行
期
，
終
其
一
生
於
行
方
不
定
的
旅
遊
之
中
。 

相
對
於
這
種
婆
羅
門
的
修
行
者
，
這
個
時
代
出
現
了
全
新
的
修
行
者
，
他
們
稱
為
「
沙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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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a

m
an

a
, 

sa
m

an
a

）
，
意
思
接
近
「
努
力
的
人
」
，
是
古
奧
義
書
所
沒
有
的
新
宗
教
師
。
他
們

離
家
後
過
著
乞
食
的
生
活
，
直
接
進
入
遊
行
期
的
生
活
；
而
且
年
輕
時
代
便
守
禁
慾
生
活
，
於
森
林

中
修
習
瞑
想
（y

o
g

a
 

 

瑜
伽
）
，
或
埋
首
於
劇
烈
的
苦
行
，
想
從
中
悟
得
人
生
真
理
，
得
到
永
生
。 

關
於
當
時
的
沙
門
，
佛
教
的
經
典
中
提
到
所
謂
的
「
六
師
外
道
」
，
有
六
位
宗
教
家
十
分
有
名
。

據
載
，
他
們
都
帶
領
一
批
弟
子
，
被
敬
為
教
團
領
袖
（g

an
in

）
，
這
六
人
如
下
： 

 
 

一
、
布
蘭
迦
葉
（P

u
ran

a
 K

a
ssa

p
a

） 

 
 

二
、
末
伽
梨
瞿
舍
梨
（M
a
k

k
h

a
li G

o
sa

la

） 

 
 

三
、
阿
耆
多
翅
舍
欽
婆
羅
（A

jita
 K

e
sa

k
a
m

b
a
lin

） 

 
 

四
、
婆
浮
陀
迦
旃
那
（P

a
k

u
d

h
a
 K

a
c
ca

y
a
n

a

） 

 
 

五
、
散
若
夷
毗
羅
梨
沸
（S

ab
ja

y
a
 B

e
latt h

ip
u

tta

） 

 
 

六
、
尼
乾
子
（N

ig
an

t h
a
 N

a
ta

p
u
tta

） 

這
些
人
最
重
視
的
，
是
善
惡
行
為
（
業
）
會
帶
來
什
麼
樣
的
結
果
（
報
）
。
第
一
的
布
蘭
迦
葉

否
定
道
德
，
主
張
殺
人
、
盜
物
等
不
是
作
惡
，
認
為
善
惡
行
為
並
不
會
造
成
道
德
的
結
果
。
第
二
末

伽
瞿
舍
梨
提
倡
偶
然
論
．
宿
命
論
，
主
張
人
不
管
向
上
或
墮
落
都
無
因
也
無
緣
；
其
教
團
稱
為
「
阿

耆
毗
伽
」
（A

ji v
ik

a

或

A
ji v

a
k

a

）
，
佛
典
譯
為
「
邪
命
外
道
」
，
本
意
為
「
遵
守
嚴
格
的
生
活
規

則
者
」
，
是
苦
行
主
義
者
。
阿
育
王
碑
文
和
《
實
利
論
》
（A

rth
aw

a
stra

）
等
也
提
到
這
個
教
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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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佛
教
、
耆
那
教
同
為
後
世
有
力
的
教
團
之
一
。
據
傳
瞿
舍
梨
曾
和
耆
那
教
領
袖
大
雄
（M

a
h

a
v

i ra

）

在
一
起
修
行
，
似
乎
是
一
位
想
藉
由
苦
行
得
到
解
脫
的
修
行
者
。 

第
三
阿
耆
多
是
唯
物
論
者
，
主
張
只
有
地
、
水
、
火
、
風
四
元
素
是
實
在
的
，
道
德
行
為
沒
有

作
用
。
這
種
唯
物
論
的
傳
統
延
續
到
後
代
，
稱
為
「
路
伽
耶
陀
」
（L

o
k

a
y

a
ta

）
，
佛
典
譯
為
「
順

世
外
道
」
；
此
外
後
世
也
稱
之
為
「
遮
盧
婆
伽
」
（C

a
rv

a
k

a

）
。 

第
四
婆
浮
陀
主
張
地
水
火
風
四
元
素
外
，
再
加
上
苦
、
樂
、
生
命
，
此
七
要
素
是
實
在
的
；
由

於
七
要
素
是
不
變
的
，
所
以
殺
人
只
是
刀
穿
過
這
七
要
素
的
間
隙
而
已
，
所
以
殺
人
並
不
成
立
。
這

種
只
認
為
要
素
是
實
在
的
觀
點
，
後
來
發
展
成
「
勝
論
學
派
」
（V

a
iw

es
ik

a

）
。 

第
五
散
若
夷
，
對
問
題
擅
長
作
游
移
不
定
的
回
答
。
一
般
認
為
，
他
基
於
對
知
識
懷
疑
和
不
可

知
論
；
也
有
人
認
為
這
是
對
邏
輯
學
的
反
思
。
後
來
成
為
佛
陀
大
弟
子
的
舍
利
弗
（S

a
rip

u
tta

）
和

大
目
犍
連
（M
a
h

a
m

o
g

g
a
lla

n
a

）
都
曾
在
其
門
下
。 

第
六
尼
乾
陀
，
即
耆
那
教
（Ja

in
a

）
的
創
始
者
大
雄
（M

a
h

a
v

i ra

）
。
「
尼
乾
陀
」
是
「
離
繫

縛
」
的
意
思
，
以
離
身
心
之
束
縛
為
目
的
而
修
苦
行
的
教
團
，
稱
為
「
尼
乾
陀
派
」
。
大
雄
加
入
這

個
教
團
後
，
修
習
苦
行
，
悟
得
耆
那
（G

in
a
 

 

勝
者
，
降
惑
者
）
，
因
此
從
他
以
後
這
一
教
團
便
稱

為
耆
那
（Ja

in
a

）
。
耆
那
教
以
前
的
尼
乾
陀
派
似
乎
歷
史
十
分
悠
久
，
此
派
所
說
的
二
十
四
祖
中
，

一
般
認
為
波
粟
濕
婆
（P

a
rw

v
a
, P

a
sa

）
確
有
其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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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
那
教
和
佛
教
同
為
有
影
響
力
的
宗
教
，
教
理
用
語
等
和
佛
教
也
有
許
多
共
通
之
處
。
耆
那
教

的
目
標
是
克
服
身
體
的
束
縛
，
即
肉
體
的
欲
望
和
本
能
，
而
得
到
心
的
自
由
；
所
以
行
苦
行
以
減
弱

身
體
的
能
量
。
除
此
之
外
，
並
實
踐
以
「
五
大
誓
」
為
中
心
的
嚴
格
戒
律
，
尤
其
嚴
禁
殺
生
，
並
強

調
無
所
有
（
捨
棄
所
有
）
，
所
以
也
有
修
行
者
連
衣
服
都
捨
掉
而
裸
體
修
行
（
空
衣
派
）
。
這
一
派

的
教
理
和
知
識
論
都
頗
具
特
色
，
被
彙
集
成
經
典
而
傳
承
至
今
。
其
早
期
經
典
是
用
半
摩
竭
陀
語

（A
rd

h
a
-m

a
g
a
d

h
i

）
所
寫
。 

當
時
能
有
如
此
多
的
沙
門
輩
出
，
主
要
是
正
值
思
想
改
革
期
的
時
代
，
同
時
不
可
忽
略
的
是
，

當
時
中
印
度
也
具
有
可
以
供
養
大
量
出
家
人
的
經
濟
能
力
。
中
印
度
位
於
恆
河
中
游
，
那
時
候
處
於

阿
利
安
人
確
立
農
耕
的
定
居
生
活
時
代
。
當
時
中
印
度
的
稻
作
技
術
十
分
進
步
，
糧
食
豐
富
。
在
熱

帶
地
區
，
食
物
很
容
易
腐
敗
，
烹
煮
過
的
物
如
果
有
剩
餘
，
大
都
要
丟
棄
。
因
此
以
乞
食
為
生
而
修

行
的
沙
門
，
很
快
就
一
一
出
現
了
。 

從
以
上
六
師
的
主
張
看
來
，
道
德
行
為
有
沒
有
果
報
是
當
時
的
重
要
問
題
；
這
是
業
（k

a
rm

a
n

）

的
果
報
問
題
。
如
果
有
業
的
束
縛
，
則
如
何
斷
除
業
縛
而
使
心
得
自
由
，
自
然
也
成
為
重
點
；
這
又

和
輪
迴
有
關
。
但
是
輪
迴
轉
世
的
思
想
，
吠
陀
經
典
中
還
沒
有
出
現
，
這
是
在
奧
義
書
中
逐
漸
成
熟

的
世
界
觀
，
但
是
「
輪
迴
」
（saj sa

ra

）
一
語
在
古
奧
義
書
中
尚
未
出
現
，
而
佛
陀
以
後
的
奧
義
書

則
逐
漸
大
量
使
用
。
也
就
是
說
，
可
能
正
當
佛
陀
時
代
，
才
確
立
這
「
反
覆
生
死
」
的
輪
迴
觀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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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如
果
有
了
輪
迴
的
觀
念
，
必
然
會
考
慮
到
輪
迴
的
主
體
。
業
的
思
想
也
是
早
在
佛
陀
以
前
就
有
，

但
業
報
尚
未
被
承
認
為
法
則
；
佛
教
把
這
個
業
的
籠
統
觀
念
，
條
理
成
佛
教
獨
有
的
「
業
的
因
果

律
」
。
耆
那
教
也
承
認
業
的
果
報
，
但
他
們
頗
傾
向
於
把
行
為
的
結
果
當
作
懲
罰
（d

an
d

a

）
。 

關
於
身
為
輪
迴
主
體
的
自
我
（a

tm
a
n

, a
tta

n
; ji v

a
 

 

命
我
）
及
其
存
在
場
所
的
世
界
，
當
時
有

六
十
二
種
見
解
，
即
佛
教
的
《
梵
網
經
》
所
載
的
「
六
十
二
見
」
。
因
為
人
心
是
不
斷
遷
變
的
，
如

果
認
為
心
中
有
常
住
的
自
我
，
那
麼
便
產
生
種
種
「
如
何
把
握
自
我
」
的
意
見
。
耆
那
教
的
文
獻
記

載
，
當
時
有
三
百
六
十
三
家
之
諍
，
歸
納
成
作
用
論
者
（
業
論
者
）
，
無
作
用
論
者
、
無
知
論
者
（
懷

疑
派
）
、
持
律
論
者
（
道
德
家
）
等
四
種
。
此
外
，
佛
典
把
當
時
的
世
界
觀
歸
納
成
三
種
：
依
神
意

而
活
動
的
自
在
神
化
作
說
（Issa

ra
n

im
m

a
n
a
-v

a
d
a

尊
祐
造
說
）
、
一
切
由
過
去
業
所
決
定
的
宿
命

論
（P

u
b

b
e
k

a
ta

h
e
tu

宿
作
因
說
）
、
一
切
是
偶
然
產
生
的
偶
然
論
（A

h
e
tu

，A
p

a
c
c
a
y

a

無
因
無
緣

論
）
。
佛
陀
斥
責
這
三
種
見
解
，
認
為
否
定
了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和
努
力
的
成
果
。
佛
陀
宣
說
的
緣
起

論
的
立
場
，
已
經
超
越
了
這
三
種
立
場
。 

以
上
的
見
解
又
可
進
一
步
分
為
兩
種
：
一
、
正
統
婆
羅
門
的
轉
變
說
（P

a
rin

a
m

a
-v

a
d

a

）
｜
｜

自
我
和
世
界
都
是
從
唯
一
的
「
梵
」
流
變
而
成
的
；
二
、
否
認
只
有
唯
一
絕
對
者
的
積
集
說

（A
ra

m
b

h
a
-v

a
d

a

）
｜
｜
元
素
是
常
住
的
，
元
素
集
合
而
成
為
人
和
世
界
。
修
行
方
法
方
面
，
也
可

分
為
修
定
主
義
｜
｜
修
定
靜
心
以
求
解
脫
，
以
及
苦
行
主
義
｜
｜
斷
絕
束
縛
心
靈
的
迷
惑
力
量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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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解
脫
。
總
而
言
之
，
佛
陀
出
世
的
時
代
，
正
是
傳
統
的
吠
陀
宗
教
喪
失
其
光
輝
，
而
新
的
宗
教
權

威
尚
未
確
立
的
時
代
。
而
且
是
許
多
思
想
家
試
從
內
心
發
現
真
理
，
恍
如
暗
夜
中
摸
索
前
進
的
時
代
。 

 
參
考
書
目 

宇
井
伯
壽
〈
六
師
外
道
研
究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二
）
，
大
正
十
四
年
。 

同
上
〈
六
十
二
見
論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三
）
，
大
正
十
五
年
。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古
代
精
神
史
》
，
昭
和
十
四
年
。 

同
上
《
印
度
精
神
文
化
の
研
究
》
，
昭
和
十
九
年
。 

宮
本
正
尊
〈
中
の
哲
學
的
考
察
〉
（
《
根
本
中
と
空
》
）
，
昭
和
十
八
年
。 

水
野
弘
元
《
十
六
大
国
の
研
究
》
（
《
仏
教
研
究
》
四
ノ
六
，
昭
和
十
五
年
十
一
．
十
二
月
号
）
。 

松
濤
誠
廉
《
六
師
外
道
の
思
想
精
神
》
（
《
印
度
精
神
、
世
界
精
神
史
講
座
Ⅲ
》
昭
和
十
五
年
。
） 

同
上
〈
聖
仙
の
語
錄
〉
（
《
九
州
大
学
文
学
部
四
○
周
年
記
念
論
文
集
》
昭
和
四
一
年
）
。 

同
上
《
ダ
サ
ヴ
ェ
ー
ヤ
ー
リ
ヤ
・
ス
ッ
タ
》
（
《
大
正
大
学
研
究
紀
要
第
五
三
輯
》
昭
和
四
三
年
）
。 

中
村
元
《
イ
ン
ド
古
代
史
上
》
第
一
編
．
第
二
編
．
第
三
編
第
六
章
「
シ
ャ
モ
ン
」
及
其
他
，
昭
和
三
八
年
。 

雲
井
昭
善
《
仏
教
興
起
時
代
の
思
想
研
究
》
，
昭
和
四
二
年
。 

H
.v

. G
lasen

ap
p

: D
er  Jain

ism
u
s . B

erlin
, 1

9
2

5
. 

W
. S

c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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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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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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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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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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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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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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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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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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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trin

e
 o

f  th
e
 

J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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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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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9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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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n
a
 S

u
tras , P

art  I , II  (S
B

E
. v

o
ls . X

X
II , X

L
V

.) . 

D
asg

u
p
ta

: A
 H

isto
ry

 o
f  In

d
ian

 P
h

ilo
so

p
h
y

. v
o

l . III , A
p
p

en
d

ix
, T

h
e
 L

o
k

a
y

ata
, N

a
stik

a
 an

d
 C

a
v

a
k

a
. 

A
.L

. B
ash

am
: H

isto
ry

 an
d

 D
o
ctrin

es  o
f  th

e
 A

ji v
ik

as , A
 v

an
ish

ed
 in

d
ian

 R
elig

io
n

. L
o

n
d
o

n
, 1

9
5
1

. 

S
.B

. D
eo

: H
istro

y
 o

f  Jain
a
 M

o
n
ach

ism
. P

o
o
n

a
, 1

9
5

6
. 

G
.C

. P
an

d
e
: S

tu
d
ies  in

 th
e
 O

rig
in

s  o
f  B

u
d
d

h
ism

. P
art  II , A

llah
ab

ad
, 1

9
5
7

. 

D
.D

. K
o
sam

b
i : T

h
e
 C

u
ltu

re
 an

d
 C

iv
ilisatio

n
 o

f  A
n
cien

t  In
d

ia
 in

 H
isto

rical  O
u

tlin
e
. C

h
ap

ter  V
. L

o
n
d

o
n

, 

1
9

6
5

.

（
山
崎
利
男
譯
《
イ
ン
ド
古
代
史
》
第
五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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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佛
陀
的
一
生 

佛
陀 

在
印
度
，
一
般
把
佛
教
的
創
始
者
稱
為B
u
d

d
h

a

（
佛
陀
），
而
稱
呼
佛
教
徒
的B

a
u

d
d

h
a

一

一
語
，
也
使
用
於
其
他
教
徒
之
間
；
因
此
，
「
佛
陀
」
一
詞
成
為
佛
教
的
專
有
名
詞
。
但
它
本
來

是
普
通
名
詞
，
意
為
「
覺
悟
的
人
」
（
覺
者
）
，
耆
那
教
也
曾
使
用
；
「
佛
陀
」
一
詞
成
為
佛
教

的
專
用
語
一
事
，
顯
示
出
了
佛
教
是
一
「
智
慧
的
宗
教
」
。 

耆
那
教
也
使
用
「
佛
陀
」
一
語
，
如
《
聖
仙
語
錄
》
（Isib

h
a
sy

a
im

）
二

中
說
：
四
十
五
位
聖
仙
「
都

是

b
u
d
d
h

a

（
覺
者
）
，
不
再
回
到
這
個
世
界
」
．
但
耆
那
教
多
稱
其
教
祖
大
雄
為Jin

a

（
勝
者
）
，

因
此
逐
漸
用

Jin
a

來
稱
呼
耆
那
教
．
不
過
，
連
佛
教
也
稱
佛
陀
為

Jin
a

，
大
乘
經
典
的
用
例
尤
多
．

又
「
阿
羅
漢
」
（a
rh

a
t , 

a
ra

h
a
n

t

）
也
是
佛
教
和
耆
那
教
共
用
的
語
彙
，
尤
其
耆
那
教
稱
其
教
徒
為

A
rh

a
ta

三

，
因
此
似
乎
可
以
看
出
耆
那
教
特
別
重
視
這
個
語
詞
．
佛
教
則
把
阿
羅
漢
用
來
表
示
弟
子
的

「
開
悟
」
，
而
且
「
佛
陀
」
成
為
專
門
對
釋
尊
的
稱
呼
．
反
之
，
耆
那
教
則
重
視
「
耆
那
」
而
廣
泛

 

一 
S

arv
ad

arw
an

asam
g
rah

a
, 2

. B
au

d
d
h

ad
arw

an
am

. 

二 

松
濤
誠
廉
譯
《
聖
仙
の
語
錄
》(

《
九
州
大
学
文
学
部
四
○
周
年
記
念
論
文
集
》
昭
和
四
一
年
一
月)

．
中
村
元
「
サ
ー

リ
プ
ッ
タ
に
代
表
さ
れ
る
最
初
期
の
仏
教
」(

《
印
仏
研
》
一
四
ノ
二
，
昭
和
四
一
年
三
月)

． 

三 
S

arv
ad

arw
an

asam
g
rah

a
. 3

. A
rh

atad
arw

an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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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
佛
陀
」
．
此
外
還
有m

u
n
i

（
牟
尼
）
、b

h
a
g

a
v
a
t

（
世
尊
）
等
許
多
兩
教
共
用
的
語
彙
四

． 

佛
陀
的
出
生 

本
書
決
定
用
「
釋
尊
」
表
示
佛
陀
。
「
釋
尊
」
為
釋
迦
牟
尼
（W

a
k

y
a
m

u
n

i  
 

釋

迦
族
出
身
的
聖
者
）
的
簡
稱
；
釋
尊
出
身
釋
迦
族
（W

a
k

y
a
, 

S
a
k

iy
a

）
，
姓
瞿
曇
（G

o
ta

m
a
, 

G
a
u

ta
m

a

）
，
出
家
前
的
名
字
為
悉
達
多
（S

id
d

h
a
tth

a
, 

W
id

d
h

a
rth

a

）
。
釋
迦
族
為
位
於
今
尼
泊

爾
和
印
度
鄰
國
附
近
的
小
部
族
，
首
都
迦
毗
羅
城
（K

a
p

ila
v

a
stu

）
，
屬
武
士
（
剎
帝
利
）
階
級
的

部
族
，
從
事
以
稻
米
為
主
的
農
耕
。
雖
然
據
說
釋
迦
族
是
武
士
出
身
，
但
是
內
部
似
乎
沒
有
四
種

姓
的
區
別
，
他
們
既
不
能
確
證
是
阿
利
安
人
，
也
不
能
斷
定
為
亞
細
亞
系
的
民
族
。
首
長
依
輪
替

制
推
選
，
稱
為
王
（ra

ja
n

）
，
國
政
是
由
剎
帝
利
組
成
的
寡
頭
貴
族
制
。
釋
迦
族
雖
然
被
承
認
為

自
治
國
家
，
但
並
非
完
全
獨
立
，
而
是
南
方
拘
舍
羅
國
的
臣
屬
國
（
最
近
有
很
多
學
者
稱
釋
尊
為
「
喬

答
摩
．
佛
陀
」
，
但
喬
答
摩
是
姓
，
所
以
就
意
味
著
另
外
還
有
不
同
姓
的
佛
，
如
迦
葉
．
佛
陀
、
彌
勒
．

佛
陀
．
不
過
這
些
佛
陀
是
傳
說
中
的
佛
陀
，
並
沒
有
姓
喬
答
摩
以
外
的
佛
陀
．
因
此
本
書
以
比
喬
答
摩

意
思
更
廣
的
「
釋
迦
族
的
聖
者
」
的
「
釋
尊
」
來
稱
呼
佛
陀
，
這
是
自
古
就
有
的
稱
呼
）
． 

釋
尊
的
父
親
為
淨
飯
王
（S

u
d

d
h

o
d

a
n

a
）
，
是
首
長
之
一
。
母
親
摩
耶
（M

a
y

a

）
夫
人
，
生

下
釋
尊
七
日
後
便
亡
故
，
之
後
由
她
的
妹
妹
摩
訶
波
闍
波
提
（M

a
h

a
p

a
ja

p
a
ti -G

o
ta

m
i

大
愛
道
瞿

 

四 

松
濤
誠
廉
「
ダ
サ
ウ
ェ─

ヤ─

リ
ヤ
・
ス
ツ
タ
」(

《
大
正
大
学
研
究
紀
要
》
第
五
三
號
，
昭
和
四
三
年
三
月)

．H
. 

Jaco
b

i : Jain
a
-su

tras .  S
B

E
. V

o
ls . X

X
II , X

L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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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
彌
）
養
育
。
難
陀
（N

a
n

d
a

）
是
異
母
弟
。
傳
說
當
摩
耶
夫
人
臨
盆
前
歸
故
鄉
天
臂
城
（D

e
v

a
d

a
h

a

），

途
經
藍
毗
尼
園
（L

u
m

b
in

i

）
時
生
下
釋
尊
。
之
後
阿
育
王
參
拜
聖
跡
時
曾
到
此
地
，
建
塔
和
石
柱
，

玄
奘
西
遊
時
亦
曾
實
際
見
聞
。
其
石
柱
於
一
八
九
六
年
發
現
，
經
解
讀
碑
文
後
，
確
證
此
處
為
佛

陀
誕
生
地
，
現
在
稱
為

R
u

m
m

in
d

e
i

。
傳
說
釋
尊
出
生
後
，
有
來
自
喜
馬
拉
雅
山
的
阿
私
陀
（A

sita

）

仙
人
為
王
子
占
相
，
預
言
：
「
此
嬰
兒
之
未
來
唯
二
：
若
在
家
繼
承
王
位
，
則
將
成
為
統
一
世
界

之
轉
輪
聖
王
；
若
出
家
修
道
則
成
佛
陀
」
。 

釋
尊
的
出
生
年
代 

有
關
釋
尊
的
誕
生
年
代
，
自
古
眾
說
紛
紜
，
難
成
定
論
，
是
難
題
之
一
。

因
為
據
說
世
尊
是
八
十
歲
入
滅
，
所
以
必
須
決
定
其
歿
年
。
佛
滅
年
代
的
有
力
說
法
，
一
是
根
據

錫
蘭
的
《
島
史
》
（D

i p
a
v

am
sa

）
、
《
大
史
》
（M

a
h

a
v
am

sa

）
的
說
法
；W

ilh
e
lm

 
G

e
ig

e
r

依

此
推
算
，
判
斷
佛
滅
於
西
元
前
四
八
三
年

五

，
因
此
佛
陀
的
生
存
年
代
為
西
元
前
五
六
三
｜
四
八
三

年
。H

. 
Ja

c
o

b
i

也
用
這
個
方
法
推
算
後
，
判
斷
為
西
元
前
四
八
四
年
。
對
此
，
金
倉
圓
照
博
士
表

示
贊
同

六

。
同
樣
也
是
南
傳
佛
教
的
傳
承
、
隨
《
善
見
律
毗
婆
沙
》
翻
譯
後
傳
來
中
國
的
《
眾
聖
點

記
》
，
說
法
也
大
致
吻
合
。
據
《
歷
代
三
寶
紀
》
記
載
，
至
齊
永
明
七
年
庚
午
年
（
應
為
永
明
八

 

五 
W

. G
eig

er : T
h

e
 M

ah
a
v

aj sa
. In

tro
d
u

ctio
n

. C
o
lo

m
b
o

, 1
9

1
2

. 

六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古
代
精
神
史
》
三
三
八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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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西
元
四
九
○
年
）
為
止
，
得
九
七
五
點
，
則
釋
尊
入
滅
為
西
元
前
四
八
五
年

七

。 

如
上
述
，
雖
然
錫
蘭
傳
以
諸
王
在
位
年
數
來
確
定
的
算
法
有
若
干
出
入
，
不
過
幾
乎
都
是
四

八
○
年
左
右
，
有
不
少
學
者
贊
成
此
說
。
另
外
也
有
根
據
婆
羅
門
教
和
耆
那
教
傳
說
所
得
的
資
料
，

修
改
錫
蘭
傳
來
推
算
，
提
出
佛
滅
年
代
為
西
元
前
四
七
七
年
，
這
是

M
a
x

 M
y

lle
r

等
人
所
主
張
的
。

但
古
傳
書
（P

u
ra

n
a

）
譯
注

和
耆
那
教
裡
異
說
很
多
，
從
中
選
取
近
於
錫
蘭
傳
的
說
法
而
作
成
此
結
論
，

故
最
近
已
不
受
支
持
。 

相
對
於
此
，
宇
井
伯
壽
博
士
根
據
北
傳
，
認
為
阿
育
王
距
離
佛
滅
有
一
一
六
年
，
由
此
成
立

了
佛
滅
於
西
元
前
三
八
六
年

八

的
說
法
。
根
據
此
說
，
推
算
出
佛
陀
住
世
時
間
為
西
元
前
四
六
六
｜

三
八
六
年
。
先
前
提
及
的
錫
蘭
傳
以
佛
滅
至
阿
育
王
即
位
間
為
二
一
八
年
，
其
間
錫
蘭
王
位
只
有

五
王
相
承
，
五
王
在
位
時
間
竟
長
達
二
一
八
年
，
所
以
放
棄
錫
蘭
傳
；
結
合
「
阿
育
王
於
西
元
前

二
七
一
年
即
位
」
的
北
傳
說
法
後
，
得
到
這
個
年
代
。
中
村
元
博
士
將
阿
育
王
的
即
位
年
代
修
正

為
西
元
前
二
六
八
年
，
認
為
佛
入
滅
於
西
元
前
三
八
三
年

九

左
右
。 

 

七 

《
歷
代
三
寶
紀
》
卷
十
一
，
大
正
四
九
．
九
五
中
以
下
．
金
倉
円
照
，
前
引
書
三
四
七
頁
． 

譯
注
：
漢
譯
亦
作
「
布
羅
那
論
」
，
主
要
包
含
世
界
開
闢
與
神
、
王
室
系
譜
、
神
話
、
傳
說
等
十
八
種
，
類
似
史
書
。 

八 

字
井
伯
壽
《
佛
滅
年
代
論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二
、
五
頁
以
下
）
． 

九 

中
村
元
《
マ
ウ
リ
ヤ
王
朝
の
年
代
に
つ
い
て
》
（
《
東
方
學
》
第
十
輯
，
昭
和
三
十
年
四
月
）
．
此
外
，
有
關
當
時



第一章  原始佛教 

 
 

 

29 

如
上
，
南
北
兩
傳
約
有
百
年
之
差
，
目
前
還
不
可
能
會
通
眾
說
，
得
到
大
家
都
可
以
接
受
的

結
論
。
錫
蘭
傳
之
優
點
在
於
歷
代
王
名
和
在
位
年
數
都
有
具
體
的
記
載
。
北
傳
似
乎
有
只
說
佛
入

滅
至
阿
育
王
為
百
餘
年
，
沒
有
具
體
地
記
載
年
代
的
缺
點
。
但
是
，
錫
蘭
傳
說
佛
滅
到
阿
育
王
即

位
間
只
有
五
位
錫
蘭
王
相
承
，
佛
教
的
遺
法
相
承
也
只
有
五
代
（
北
傳
為
大
迦
葉
、
阿
難
、
末
田
地
、

商
那
和
修
、
優
婆
笈
多
，
錫
蘭
傳
為
優
婆
離
、
達
索
加
、
蘇
那
拘
、
私
伽
婆
、
目
犍
連
子
）
。
且
根

據
錫
蘭
傳
，
阿
育
王
時
，
佛
教
已
分
裂
成
許
多
部
派
，
然
據
阿
育
王
碑
文
看
來
，
這
時
代
並
沒
有

部
派
佛
教
興
盛
的
跡
象
。
而
且
在
桑
其
（S

a
b

c
h

i

）
、
鹿
野
苑
（S

a
rn

a
th

）
、
喬
賞
彌
（K

o
sa

m
b

i

）

等
當
時
佛
教
重
要
的
據
點
，
發
現
有
勸
誡
僧
伽
分
裂
的
法
敕
，
表
示
當
時
的
佛
教
教
團
有
大
規
模

的
紛
爭
，
如
果
將
之
視
為
「
十
事
」
之
諍
應
該
極
為
合
理
。
此
外
，
如
後
文
所
述
，
就
佛
教
教
團

發
展
史
來
看
，
以
北
傳
之
說
較
為
可
靠
，
所
以
本
書
決
定
以
西
元
前
四
六
三
｜
三
八
三
年
為
釋
尊

的
生
存
年
代
；
但
並
不
表
示
否
定
錫
蘭
傳
的
說
法
。
這
個
問
題
也
和
耆
那
教
及
婆
羅
門
教
方
面
的

歷
史
發
展
有
關
連
，
似
乎
是
值
得
深
思
的
問
題
。 

佛
陀
的
出
家 

釋
尊
幼
年
時
，
過
著
優
裕
自
在
的
生
活
，
長
大
後
娶
耶
輸
陀
羅
（Y

aw
o

d
h

a
ra

） 

的
印
度
王
統
，
參
照
中
村
元
《
イ
ン
ド
古
代
史
上
》
二
四
三
頁
以
下
，
昭
和
三
八
年
．
塚
本
啟
祥
《
初
期
仏
教
教
団

史
の
研
究
》
六
二
頁
以
下
，
昭
和
四
一
年
．
關
於
佛
滅
年
代
論
的
資
料
，
參
照
塚
本
啟
祥
博
士
《
初
期
仏
教
教
団
史

の
研
究
》
二
七
頁
以
下
，

. L
am

o
tte

: H
isto

ire
 d

u
 B

o
u
d
d
h
ism

e
 In

d
ien

. 1
9

5
8
, p

.1
3
ff . 



                                                              第 三 節   佛 陀 的 生
涯 

 
 

 

30 

為
妻
，
育
有
一
子
名
羅(

目+

侯)

羅
（R

a
h

u
la

）
。
然
深
深
困
惑
於
人
生
問
題
，
乃
於
二
十
九
歲
（
一

說
十
九
歲
或
三
十
一
歲
）
捨
離
家
人
而
出
家
，
投
身
於
遊
行
者
的
行
列
。
釋
尊
性
好
禪
思
，
據
說
出

家
前
隨
父
王
參
加
農
耕
祭
時
，
曾
遠
離
眾
人
於
樹
下
禪
坐
，
達
到
初
禪
。
或
是
見
農
夫
掘
起
的
土

中
，
被
翻
出
的
蟲
子
為
飛
鳥
所
啄
食
後
，
深
感
生
物
間
互
相
殘
殺
的
悲
哀
。
人
嫌
厭
醜
陋
的
老
人
，

而
自
身
亦
不
能
免
於
衰
老
；
不
願
受
生
病
的
痛
苦
及
穢
惡
，
但
無
可
免
於
患
病
；
畏
死
，
不
願
死
，

然
而
卻
必
有
一
死
。
當
年
輕
的
釋
尊
心
中
潛
藏
著
這
些
生
老
病
死
的
恐
懼
時
，
原
本
朝
氣
蓬
勃
的

生
命
就
失
去
一
切
快
樂
。
據
後
世
傳
說
，
釋
尊
從
父
王
的
宮
殿
出
城
遊
觀
，
初
次
遇
見
老
人
，
第

二
次
遇
見
病
人
，
第
三
次
遇
見
死
人
，
怏
然
不
樂
而
返
；
第
四
次
出
遊
時
，
見
沙
門
行
止
安
然
，

乃
堅
固
其
出
家
之
決
心
。
這
就
是
所
謂
「
四
門
出
遊
」
的
傳
說
。
總
之
，
釋
尊
於
年
輕
時
違
背
父

母
的
心
意
出
家
了
，
據
說
於
深
夜
乘
愛
馬
犍
陟
，
隨
御
者
車
匿
（C

h
a
n

n
a

）
出
城
。
《
大
般
涅
槃

經
》
（D

N
. v

o
l  II , P

.1
5
1

）
記
載
，
佛
陀
「
為
尋
善
（k

u
sa

la

）
而
出
家
」
。 

修
行 

釋
尊
出
家
後
，
剃
除
鬚
髮
，
著
袈
裟
衣
，
成
為
一
位
遊
行
者
，
向
南
方
新
興
的
摩
竭

陀
國
前
進
，
也
許
是
因
為
這
個
地
方
匯
集
了
優
秀
的
宗
教
家
。
當
時
的
公
路
，
從
舍
衛
城
起
，
向

東
到
迦
毗
羅
城
，
再
往
東
，
逐
漸
南
迴
，
經
拘
舍
羅
、
毗
舍
離
到
達
恆
河
，
再
渡
過
恆
河
進
入
摩

竭
陀
國
，
抵
達
王
舍
城
；
這
一
條
公
路
線
稱
為
「
北
路
」
（U

tta
ra

p
a
th

a

）
。
釋
尊
大
概
沿
此
公
路

到
摩
竭
陀
。
當
釋
尊
於
王
舍
城
乞
食
，
頻
毗
沙
羅
王
看
到
後
，
希
望
他
成
為
自
己
的
臣
下
，
要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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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為
家
臣
，
想
讓
他
打
消
出
家
的
念
頭
，
但
為
釋
尊
拒
絕
。
其
後
釋
尊
隨
當
時
有
名
的
修
行
者
阿

羅
邏
．
伽
羅
摩
（A

la
ra

-K
a
la

m
a
, 

A
ra

d
a
-K

a
la

m
a

）
修
行
，
他
是
位
禪
定
的
實
修
者
，
教
導
釋
尊

修
學
「
無
所
有
處
定
」
。
釋
尊
並
不
滿
足
於
此
，
再
隨
鬱
陀
．
羅
摩
子
（U

d
d

a
k

a
-R

a
m

a
p

u
tta

，

U
d

ra
k
a
-R

a
m

a
p

u
tra

）
修
學
，
到
達
更
深
妙
的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定
」
。
入
此
微
妙
禪
定
，
心
完
全

寂
靜
，
如
與
「
不
動
真
理
」
合
一
，
但
出
定
後
，
又
回
復
日
常
動
搖
之
心
；
因
此
並
不
能
光
靠
禪

定
把
心
靜
下
來
，
就
可
以
獲
致
真
理
，
禪
定
是
從
心
理
上
來
鍛
練
心
，
而
真
理
則
具
邏
輯
性
，
應

該
用
智
慧
獲
得
。
因
此
釋
尊
覺
知
只
有
修
習
禪
定
不
能
解
脫
生
死
，
便
辭
別
而
去
。 

前
面
所
說
的
「
無
所
有
處
定
」
、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定
」
，
為
原
始
佛
教
教
理
中
的
「
四
無

色
定
」
，
不
能
確
定
是
否
為
阿
羅
邏
和
鬱
陀
所
發
明
的
。
但
是
依
禪
定
（jh

a
n
a
, d

h
y

a
n

a
, 

 
y

o
g

a
 

瑜

伽
）
靜
心
的
修
行
方
法
，
早
在
佛
教
以
前
就
存
在
了
。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
印
度
文
明
的
挖
掘
物
中

已
有
修
行
禪
定
的
跡
象
，
阿
羅
邏
和
鬱
陀
也
許
就
是
修
習
禪
定
的
修
行
者
。
佛
教
宣
說
戒
、
定
、

慧
「
三
學
」
，
定
之
上
還
立
有
慧
，
意
味
著
只
有
禪
定
不
能
發
現
真
理
。
禪
定
是
鍛
練
內
心
，
所

以
本
身
就
是
盲
點
，
唯
有
加
上
智
慧
之
眼
才
能
實
現
真
理
。 

之
後
釋
尊
進
入
森
林
中
，
開
始
獨
自
修
行
。
據
載
，
他
認
為
摩
竭
陀
烏
盧
尾
螺
的
西
那
村
的

尼
連
禪
河
（N

e
rab

ja
ra

）
附
近
很
適
合
修
行
，
於
是
便
在
此
修
苦
行
；
這
裡
便
是
「
苦
行
林
」
。

談
到
釋
尊
的
苦
行
，
舉
其
中
幾
項
：
例
如
一
直
都
要
緊
閉
牙
齒
，
舌
抵
上
顎
，
以
堅
強
的
意
志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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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服
其
中
的
痛
苦
。
或
是
停
止
呼
吸
，
集
中
精
神
來
禪
坐
，
遮
斷
口
或
鼻
的
出
、
入
息
，
據
說
這

樣
做
之
後
，
空
氣
就
會
由
耳
朵
進
出
，
但
是
最
後
連
耳
朵
的
呼
吸
也
要
遮
斷
。
以
非
凡
的
努
力
來

忍
受
這
種
痛
苦
，
確
立
正
念
，
使
痛
苦
不
停
留
在
心
中
。
釋
尊
由
於
修
習
這
種
止
息
禪
，
陷
入
瀕

臨
死
亡
的
狀
態
。
或
者
有
絕
食
的
修
行
，
持
續
幾
天
的
時
間
斷
絕
一
切
食
物
；
或
是
慢
慢
節
食
，

一
直
到
斷
食
。
由
於
長
時
間
斷
食
，
四
肢
變
細
，
皮
膚
鬆
弛
，
毛
髮
脫
落
，
承
受
著
劇
烈
的
痛
苦
。

苦
行
就
是
要
克
服
這
些
痛
苦
，
鍛
練
堅
強
的
意
志
，
希
望
自
痛
苦
中
使
心
達
到
獨
立
。 

在
森
林
中
獨
自
行
苦
行
，
忍
受
痛
苦
之
際
，
就
產
生
了
執
著
於
生
命
的
種
種
迷
惑
。
進
而
有

了
在
家
欲
樂
生
活
的
誘
惑
，
或
是
開
始
懷
疑
：
「
這
真
的
是
正
確
的
修
行
方
法
嗎
」
？
此
外
，
在

森
林
中
，
野
獸
及
鳥
類
橫
行
的
暗
夜
也
十
分
可
怕
。
這
些
迷
惑
及
恐
怖
就
以
化
作
惡
魔
波
旬

（M
a
ra

-P
a
p

im
a
n

t

）
的
形
式
誘
惑
釋
尊
來
被
描
寫
。
據
說
惡
魔
跟
隨
了
釋
尊
七
年
，
始
終
無
機
可

乘
。
（
根
據
後
世
的
佛
傳
記
載
，
釋
尊
修
六
年
苦
行
，
時
間
應
該
是
滿
六
年
．
後
世
又
傳
說
，
佛
陀
於

此
時
入
檀
特
山
（D

an
d

a
k

a

）
．
檀
特
山
為
犍
陀
羅
的
山
．
） 

要
克
服
痛
苦
、
恐
怖
、
懷
疑
和
愛
欲
等
，
必
須
有
堅
強
的
意
志
。
苦
行
能
鍛
鍊
堅
強
的
意
志
，

故
心
便
自
痛
苦
中
獨
立
出
來
；
然
而
光
憑
這
樣
，
心
無
法
得
到
自
由
。
況
且
意
志
變
強
和
正
智
生

起
是
兩
回
事
；
據
載
，
釋
尊
忍
受
常
人
不
堪
忍
的
痛
苦
，
同
時
心
也
住
於
正
念
，
但
並
不
能
獲
得

超
越
常
人
的
聖
智
。
是
時
，
釋
尊
憶
起
年
輕
時
隨
父
王
參
加
農
耕
祭
時
，
於
樹
下
坐
禪
而
達
到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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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
一
事
，
於
是
他
想
，
「
也
許
那
才
是
正
覺
（b

o
d

h
i

）
之
道
」
，
於
是
捨
棄
了
苦
行
生
涯
。 

成
道 

捨
棄
苦
行
的
釋
尊
，
思
索
以
此
極
度
瘦
弱
的
身
體
，
難
以
得
到
初
禪
之
樂
，
便
食
用

固
體
食
物
及
乳
糜
來
強
化
身
體
；
當
時
供
養
乳
糜
者
據
說
是
牧
女
蘇
佳
達
。
爾
後
並
入
尼
連
禪
河

洗
淨
積
垢
，
飲
用
河
水
。
曾
經
追
隨
釋
尊
的
五
位
修
行
者
見
狀
便
說
，
「
沙
門
喬
達
摩
陷
於
享
樂
，

捨
棄
努
力
精
進
」
，
起
身
離
去
。
釋
尊
由
於
食
用
固
體
食
物
及
乳
糜
後
，
恢
復
了
體
力
，
於
附
近

森
林
阿
濕
婆
陀
樹
下
敷
座
修
禪
觀
，
終
於
在
此
樹
下
開
悟
，
成
為
「
佛
陀
」
。
此
一
開
悟
又
稱
為

「
正
覺
」
（a

b
h

isa
m

b
o

d
h

i

）
，
而
佛
陀
則
意
味
著
「
覺
悟
者
」
。
阿
濕
婆
陀
樹
（aw

v
a
tth

a

）
是

無
花
果
樹
的
一
種
，
之
後
就
逐
漸
被
稱
為
「
菩
提
樹
」
（B

o
d

h
i-tre

e

）
。
而
且
開
悟
的
地
點
被
稱

為
「
菩
提
伽
耶
」
（B

u
d

d
h

a
g

a
y

a

）
，
後
來
建
有
佛
塔
，
成
為
佛
教
徒
必
定
參
拜
的
聖
地
之
一
。 

釋
尊
開
悟
之
日
，
據
南
傳
佛
教
所
載
，
是
在
衛
塞
卡
月
（V

a
iw

a
k

h
a
, 

V
isa

k
h

a
 

 

四
月
｜
五

月
）
的
滿
月
夜
。
日
本
則
以
十
二
月
八
日
為
釋
尊
成
道
日
。
根
據
古
代
傳
說
，
釋
尊
二
十
九
歲
出

家
，
三
十
五
歲
成
道
，
之
後
遊
行
教
化
四
十
五
年
後
，
於
八
十
歲
入
滅
；
一
說
遊
行
教
化
了
五
十

年
，
此
說
則
主
張
釋
尊
十
九
歲
出
家
，
三
十
歲
成
道
。 

自
古
都
將
佛
陀
成
道
稱
為
「
降
魔
成
道
」
，
即
降
伏
惡
魔
後
得
到
開
悟
。
惡
魔
是
死
神
，
也

是
欲
望
主
宰
者
；
而
如
果
說
開
悟
是
克
服
死
的
恐
怖
、
斷
除
欲
望
、
獲
得
精
神
自
由
的
話
，
那
麼

自
然
就
只
有
處
於
開
悟
之
中
，
才
會
和
最
厲
害
的
惡
魔
奮
戰
。
這
其
實
是
佛
陀
心
中
的
交
戰
。
釋



                                                              第 三 節   佛 陀 的 生
涯 

 
 

 

34 

尊
成
道
時
已
經
降
伏
了
惡
魔
，
但
是
其
後
惡
魔
並
非
再
也
沒
有
出
現
過
。
開
悟
後
，
他
還
是
屢
屢

現
身
，
試
著
誘
惑
佛
陀
。
人
間
的
佛
陀
無
可
倖
免
於
食
欲
、
睡
眠
、
疾
病
等
欲
望
、
痛
苦
，
但
是

這
種
惡
魔
的
誘
惑
，
佛
陀
一
直
都
能
擊
退
。 

佛
陀
成
道
時
證
悟
了
什
麼
？
這
是
極
重
要
的
問
題
。
關
於
這
一
點
，
《
阿
含
經
》
（A

g
a
m

a

）

有
種
種
說
明
，
宇
井
博
士
提
出
當
中
的
十
五
種

十

不
同
說
法
，
其
中
大
多
是
以
依
四
諦
說
開
悟
、
依

悟
十
二
因
緣
成
佛
，
以
及
依
四
禪
、
三
明
而
開
悟
等
說
法
。
但
四
諦
說
具
有
針
對
其
他
方
面
說
法

的
形
式
，
似
乎
難
以
將
之
視
為
成
道
內
觀
的
原
始
形
態
。
其
次
的
十
二
因
緣
是
緣
起
說
的
完
成
形

式
，
其
他
還
有
更
為
簡
樸
的
緣
起
說
，
因
此
應
該
不
是
原
始
的
說
法
；
但
要
注
意
的
是
，
這
個
說

法
已
經
具
備
了
成
道
內
觀
的
形
態
了
。
正
如
宇
井
博
士
所
說
，
第
三
的
四
禪
、
三
明
是
成
立
較
晚

的
教
說
；
而
且
三
明
（
三
種
智
慧
）
最
後
的
「
漏
盡
明
」
和
四
諦
說
的
內
容
相
同
。
並
且
可
以
看

出
，
緣
起
說
與
四
諦
說
的
思
想
具
有
共
通
點
。
亦
即
四
諦
、
十
二
緣
起
、
三
明
的
內
容
有
共
通
性
。

此
外
，
在
其
他
的
說
法
中
說
，
佛
陀
「
悟
了
法
」
。
佛
陀
開
悟
後
，
曾
於
樹
下
作
如
是
思
惟
：
「
無

可
尊
敬
者
，
無
可
恭
敬
者
，
是
苦
。
然
觀
此
世
間
，
於
具
足
戒
、
定
、
慧
、
解
脫
、
解
脫
知
見
，

無
有
勝
我
者
，
是
故
我
寧
於
自
所
悟
法
，
尊
敬
、
恭
敬
而
安
住
。
」
（S

N
. v

o
l.  I , p

.1
3
9

）
。
按
其

 

十 

宇
井
伯
壽
〈
阿
含

成
立
に
関
す
る
考
察
〉
（
《
印
度
哲
學
研
究
》
第
三
．
三
九
四
頁
以
下
，
四
九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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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
四
諦
和
緣
起
都
是
「
法
」
；
此
「
法
」
究
竟
代
表
什
麼
意
思
，
可
以
從
整
個
原
始
佛
教
的

教
理
去
探
究
、
理
解
。
因
此
似
乎
可
以
說
，
佛
陀
開
悟
的
內
容
，
可
以
從
檢
討
原
始
佛
教
的
根
本

思
想
來
推
斷
。
也
就
是
說
，
佛
陀
悟
了
「
法
」
，
其
內
容
可
以
從
整
個
原
始
經
典
去
推
測
得
知
。 

關
於
佛
陀
的
開
悟
，
有
些
學
者
很
重
視
他
出
身
於
釋
迦
族
的
喬
達
摩
家
族
一
事
。
佛
陀
確
實

是
出
身
於
特
定
的
種
姓
，
但
是
追
隨
他
教
法
的
人
，
也
有
出
身
中
印
度
部
族
者
。
佛
陀
入
滅
之
際
，

分
攤
其
遺
骨
、
豎
立
佛
塔
者
，
也
是
中
印
度
的
八
個
部
族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佛
陀
的
宗
教
似

乎
可
以
說
是
各
部
族
所
信
奉
的
特
殊
宗
教
。
而
且
不
可
忽
略
的
是
，
佛
教
雖
然
最
初
只
流
布
於
極

為
狹
小
的
地
區
，
但
之
後
擴
及
全
印
，
並
越
過
國
界
，
遍
及
全
亞
洲
。
與
佛
教
同
時
代
興
起
的
耆

那
教
，
和
佛
教
教
理
極
為
相
近
，
但
是
並
沒
有
越
過
國
界
而
廣
為
流
布
，
僅
限
於
印
度
國
內
。
此

外
勢
力
更
為
廣
大
的
印
度
教
，
也
只
不
過
傳
播
到
印
度
以
外
的
部
分
南
亞
地
區
。 

由
此
可
知
，
佛
教
擁
有
超
越
民
族
界
限
的
世
界
宗
教
的
性
質
。
但
是
此
一
世
界
宗
教
方
面
的

性
質
，
似
乎
已
具
備
於
佛
陀
的
開
悟
之
中
。
如
果
佛
陀
的
開
悟
是
部
族
宗
教
的
性
質
，
那
麼
之
後

將
之
改
觀
為
世
界
宗
教
者
，
似
乎
才
應
該
是
佛
教
的
創
始
者
。
但
是
我
們
無
法
自
佛
教
史
的
歷
史

中
找
到
這
個
人
，
這
顯
示
出
，
佛
陀
這
位
創
始
者
的
宗
教
之
中
，
已
經
包
含
了
超
越
部
族
、
超
越

民
族
、
解
答
人
類
一
般
苦
惱
等
要
素
，
我
認
為
，
佛
陀
所
悟
的
「
苦
滅
」
的
教
說
也
應
該
從
這
個

方
向
來
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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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這
個
開
悟
的
智
慧
到
底
如
何
從
心
理
層
面
來
實
現
呢
？
簡
而
言
之
，
佛
陀
是
在
禪
定
之

中
開
悟
的
。
這
也
表
示
，
佛
陀
是
在
四
禪
、
三
明
之
中
開
悟
的
。
亦
即
可
以
視
為
，
佛
陀
在
四
禪

之
中
開
悟
。
但
是
「
四
禪
」
本
身
並
不
等
於
開
悟
，
禪
（d

h
y

a
n
a
, jh

a
n
a

）
是
瞑
想
的
一
種
，
正
如

坐
禪
被
譽
為
是
安
樂
法
門
一
般
，
它
的
方
法
是
結
跏
趺
坐
、
令
身
體
安
樂
後
，
作
瞑
想
；
統
一
精

神
，
從
初
禪
順
次
深
入
至
二
禪
、
三
禪
、
四
禪
。
禪
譯
為
「
靜
慮
」
，
意
為
使
心
平
靜
。
此
外
，

在
瞑
想
時
，
有
「
瑜
伽
」
（y

o
g

a

）
的
修
行
方
式
，
這
是
經
由
集
中
精
神
而
令
心
靜
止
的
「
心
集
中
」

行
法
。
靜
止
（
心
滅
）
是
瑜
伽
的
特
色
，
所
以
一
般
都
說
瑜
伽
會
產
生
神
秘
之
智
。
瑜
伽
學
派
成

立
之
後
，
被
描
述
為
可
以
自
瑜
伽
中
獲
得
神
秘
的
智
慧
。
相
對
於
此
，
「
禪
」
也
是
集
中
精
神
，

然
而
這
是
極
具
變
動
性
的
，
是
有
如
幫
助
智
慧
自
由
活
動
的
集
中
心
念
，
顯
示
出
開
悟
是
「
如
實

知
見
」
（
如
實
地
理
解
）
。
心
本
來
具
有
叡
智
的
性
質
，
以
思
維
為
本
性
，
是
故
心
靜
止
、
統
一

下
來
，
心
的
集
中
性
加
強
的
話
，
自
然
便
會
從
中
產
生
出
卓
越
智
慧
的
作
用
。
也
就
是
說
，
禪
和

瑜
伽
都
是
產
生
智
慧
的
根
源
。
但
是
心
集
中
的
性
質
不
同
的
話
，
從
中
所
產
生
的
智
慧
的
性
質
似

乎
便
有
相
異
之
處
。
自
禪
生
出
的
開
悟
智
慧
是
「
見
法
」
的
智
慧
；
可
以
說
，
在
佛
陀
長
期
的
修

行
期
間
，
與
生
俱
來
的
瞑
想
天
分
，
由
於
阿
羅
邏
及
鬱
陀
迦
的
指
導
，
以
及
修
苦
行
時
所
習
得
的

正
念
等
助
益
後
，
此
一
從
初
禪
漸
次
深
入
到
四
禪
的
「
心
集
中
」
的
形
式
，
便
自
然
而
然
地
發
揮

了
出
來
。
「
禪
」
意
為
瞑
想
，
自
奧
義
書
（C

h
a
d

. U
p

. 7
.6

.1
 e

tc
.

）
以
來
便
被
使
用
，
四
禪
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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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視
為
是
佛
教
的
新
發
揮
。
四
禪
活
潑
生
動
地
集
中
心
，
從
中
產
生
的
智
慧
並
非
神
秘
性
的
直

觀
，
而
是
自
由
、
理
性
地
如
實
知
見
。
以
智
慧
體
悟
真
理
，
與
真
理
合
而
為
一
後
，
成
為
堅
定
不

移
的
狀
態
，
不
為
恐
怖
、
苦
痛
、
乃
至
愛
欲
所
撓
亂
，
這
便
是
「
開
悟
」
。
這
種
心
自
煩
惱
的
束

縛
解
放
的
狀
態
，
稱
為
「
解
脫
」
（m

o
k

s
a
, v

im
o

k
k

h
a
, v

im
u

tti

）
；
以
此
解
脫
的
心
覺
悟
的
真
理
，

便
是
「
涅
槃
」
（n

irv
a

n
a
, n

ib
b

a
n
a
 

 

滅
）
。
也
有
學
者
解
釋
為
：
解
脫
是
心
的
「
自
由
」
，
涅
槃

是
「
和
平
」

十
一

。 

初
轉
法
輪 
據
載
，
佛
陀
開
悟
後
，
深
陷
於
寂
靜
中
。
在
菩
提
樹
下
進
入
三
昧
（sa

m
a
d

h
i 

 

心

的
統
一
）
而
度
過
七
天
，
之
後
再
到
別
棵
樹
下
，
靜
坐
玩
味
解
脫
之
樂
（
這
段
期
間
，
塔
普
薩
、
巴

利
卡
（T

a
p

u
ssa

, B
h

a
llik

a
）
兩
位
商
人
供
養
佛
陀
蜜
丸
，
成
為
信
者
）
。
就
這
樣
過
了
五
個
星
期
，

都
沒
有
自
樹
下
起
座
。
而
且
他
思
維
，
因
為
自
己
所
悟
之
「
法
」
（d

h
a
m

m
a
 

 

真
理
）
十
分
深
奧
，

即
使
說
出
來
，
或
許
別
人
也
聽
不
懂
，
所
以
較
傾
向
於
不
宣
說
教
法
。
這
似
乎
表
現
出
那
種
達
成

「
大
事
」
後
，
心
中
的
空
虛
感
。
因
為
如
果
達
成
了
人
生
的
最
高
目
標
，
那
麼
就
再
也
很
難
找
到

生
存
的
意
義
了
。
但
是
釋
尊
從
達
成
「
自
利
」
大
事
後
那
種
虛
無
深
淵
中
重
新
站
起
來
，
將
心
轉

向
濟
度
眾
生
的
「
利
他
」
活
動
；
這
就
表
現
為
「
說
法
的
決
心
」
。
在
樹
下
寂
思
五
週
，
以
及
其

 

十
一 

宮
本
正
尊
《
解
脫
と
涅
槃
の
研
究
》(

《
早
稻
田
大
学
大
学
院
文
学
研
究
科
紀
要
》
第
六
輯
，
昭
和
三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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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說
法
躊
躇
」
，
這
段
期
間
的
心
理
活
動
，
就
以
梵
天
勸
請
的
神
話
來
表
示
。
因
此
某
些
學
者

認
為
「
梵
天
勸
請
」
之
中
，
含
有
很
深
的
宗
教
意
味

十
二

。 

完
成
大
事
之
後
的
「
虛
無
感
」
，
事
實
上
只
有
親
身
經
歷
者
才
能
體
會
．
佛
弟
子
中
，
也
有
很
多

人
開
悟
後
，
實
際
體
驗
到
這
種
虛
無
感
．
因
此
釋
尊
開
悟
之
後
，
似
乎
也
有
說
出
「
想
要
直
接
入
涅

槃
」
這
種
受
誘
惑
的
話
．
過
去
的
佛
陀
中
，
必
定
也
有
在
此
時
就
直
接
入
涅
槃
的
佛
陀
，
這
被
解
釋

為
生
起
「
辟
支
佛
」
（p

a
c
c
e
k
a
-b

u
d
d

h
a
, p

ra
ty

e
d

a
-b

u
d
d
h
a
 
 

緣
覺
．
獨
覺
）
的
想
法
，
而
且
之
後
也

逐
漸
被
認
為
是
「
辟
支
佛
乘
」
．
所
謂
辟
支
佛
，
是
雖
然
開
悟
了
，
卻
沒
有
迴
心
利
他
，
就
此
直
接

入
寂
的
佛
陀
．
不
過
，
也
有
學
者
往
佛
陀
時
代
獨
自
修
行
的
聖
仙
（rs

i

）
的
宗
教
狀
態
，
去
尋
求
辟

支
佛
的
起
源
十
三

． 

釋
尊
決
意
說
法
後
，
首
先
想
到
，
要
說
給
誰
聽
呢
？
於
是
想
起
要
說
給
苦
行
時
代
，
一
起
修

苦
行
的
五
位
修
行
者
（
五
比
丘
）
聽
。
因
為
釋
尊
認
為
，
他
們
會
理
解
自
己
所
悟
之
法
。
他
們
在

西
方
波
羅
奈
（B

a
ra

n
a
si

）
的
鹿
野
苑
（M

ig
a
d

a
y
a

）
。
鹿
野
苑
在
今

S
a
rn

a
th

，
成
為
佛
陀
初
轉

法
輪
的
遺
跡
。
該
處
有
阿
育
王
所
立
的
石
柱
，
帶
有
法
輪
（D

h
a
rm

a
-c

a
k

ra

）
的
「
獅
子
柱
頭
」
雕

 

十
二 

山
口
益
《
仏
教
思
想
入
門
》
，
昭
和
四
三
年
，
一
二
八
頁
以
下
． 

十
三 

藤
田
宏
達
〈
三
乘
の
成
立
に
つ
い
て
｜
辟
支
仏
起
源
考
｜
〉
《
印
仏
研
》
五
ノ
二
，
昭
和
三
二
年
）
．
桜
部
建
〈
緣

覚
考
〉
（
《
大
谷
学
報
》
三
六
ノ
三
，
昭
和
三
一
年
十
二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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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強
而
有
力
，
成
為
印
度
獨
立
後
的
徽
章
。 

佛
陀
說
法
稱
為
「
轉
法
輪
」
。
佛
陀
在
波
羅
奈
對
五
行
者
說
離
苦
、
樂
兩
極
端
的
「
中
道
」

（M
a
jjh

im
a

 
p
at ip

a
d

a

）
，
與
苦
、
集
、
滅
、
道
「
四
聖
諦
」
。
憍
陳
如
（A

b
b

a
ta

-K
o

n
d

ab
b

a

）

首
先
悟
入
正
法
，
成
為
釋
尊
第
一
位
弟
子
；
其
他
四
人
也
次
第
悟
解
，
成
為
釋
尊
的
弟
子
。
佛
教

的
教
團
（S

aj g
h

a
 

 

僧
伽
）
從
此
成
立
。
其
後
，
佛
陀
更
說
「
五
蘊
無
我
」
的
教
說
，
五
人
皆
證
得

阿
羅
漢
果
。
阿
羅
漢
是
滅
盡
煩
惱
的
人
，
為
弟
子
中
最
高
的
果
位
。
從
煩
惱
的
消
滅
來
說
，
佛
陀

也
和
弟
子
一
樣
是
阿
羅
漢
；
但
是
佛
陀
所
悟
的
智
慧
至
為
高
深
，
所
以
不
稱
這
些
阿
羅
漢
弟
子
為

佛
陀
。
佛
教
中
的
出
家
修
行
者
稱
為
「
比
丘
」
（b

h
ik

s
u

, b
h

ik
k

h
u

 
 

乞
士
）
，
意
為
依
乞
食
維
生
，

專
心
於
修
行
的
出
家
者
。 

教
團
的
發
展 

釋
尊
最
初
的
弟
子
是
憍
陳
如
等
五
比
丘
一
事
，
應
該
沒
錯
。
根
據
古
《
佛
傳
》
，

佛
陀
其
後
在
波
羅
奈
教
化
長
者
（sett h

i

）
子
耶
舍
（Y

a
sa

）
，
其
父
母
及
妻
子
均
成
為
在
家
弟
子

（
優
婆
塞u

p
a
sa

k
a

，
優
婆
夷u

p
a
sik

a
）
。
其
後
耶
舍
之
友
又
先
後
有
四
人
及
五
十
人
出
家
，
也
都

成
為
阿
羅
漢
。
釋
尊
曾
告
誡
弟
子
，
要
遊
行
弘
化
，
利
濟
眾
生
：
「
比
丘
們
，
遊
化
去
吧
！
為
了

愛
愍
眾
生
，
為
了
安
樂
眾
生
，
為
了
愛
世
間
，
為
了
人
類
與
諸
天
的
利
樂
。
切
勿
兩
人
同
行
。
宣

說
那
初
、
中
、
後
皆
完
善
的
正
法
吧
！
」
（V

in
a
y

a
. v

o
l , I , p

.2
1

）
。
此
中
顯
示
出
佛
陀
想
要
將
真

理
多
傳
達
給
一
些
人
的
悲
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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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後
，
釋
尊
再
回
到
摩
竭
陀
國
，
得
到
許
多
弟
子
，
特
別
是
與
當
時
有
名
的
宗
教
家
優
留
毗

羅
迦
葉
（U

ru
v

e
la

-K
a
ssa

p
a

）
的
法
戰
中
獲
得
勝
利
，
使
他
成
為
自
己
的
弟
子
。
他
的
兩
個
弟
弟
以

及
徒
眾
也
都
成
為
佛
陀
的
弟
子
，
佛
陀
在
摩
竭
陀
一
時
聲
名
大
噪
。
釋
尊
率
弟
子
入
王
舍
城
，
頻

毗
沙
羅
王
（S

e
n

iy
a
 
B

im
b

isa
ra

）
歸
依
，
成
為
在
家
信
徒
。
王
布
施
竹
園
作
為
僧
伽
住
處
，
這
裡

便
成
為
教
團
的
根
據
地
，
而
頻
毗
沙
羅
王
成
為
僧
伽
的
外
護
者
。
散
若
夷
的
弟
子
舍
利
弗

（S
a
rip

u
tta

）
與
大
目
犍
連
（M

a
h

a
-M

o
g

g
a
lla

n
a

）
也
在
這
時
候
轉
入
釋
尊
門
下
。
舍
利
弗
先
聞

五
比
丘
之
一
的
馬
勝
（A

ssa
ji

）
比
丘
說
「
諸
法
因
緣
生
，
如
來
說
其
因
，
諸
法
滅
亦
然
，
是
大
沙

門
說
」
（V

in
a
y

a
. v

o
l.  I , p

. 4
1

）
的
教
法
後
，
便
悟
了
法
，
偕
目
犍
連
同
歸
釋
尊
座
下
。
據
載
，
佛

見
兩
人
逐
漸
走
近
，
便
說
，
他
們
將
在
我
弟
子
的
僧
團
中
，
成
為
一
雙
上
首
。
正
如
佛
陀
所
說
，

這
兩
個
人
之
後
果
然
幫
助
佛
陀
，
在
拓
展
佛
陀
教
法
上
功
績
卓
著
。
大
迦
葉
（M

a
h

a
k

a
ssa

p
a

）
於

多
子
塔
（B

a
h

u
p

u
tra

k
a
 C

a
ity

a

）
前
遇
佛
而
成
為
佛
弟
子
（M

a
h

a
v

a
stu

 III , p
.5

0

）
；
他
是
一
位
精

嚴
之
頭
陀
行
者
，
為
佛
滅
後
集
合
僧
團
、
結
集
釋
尊
遺
教
之
大
功
臣
。 

釋
尊
的
在
家
弟
子
中
，
名
列
第
一
的
須
達
多
（S

u
d

a
tta

）
，
到
王
舍
城
於
寒
林
（S

i ta
v

a
n

a

）

中
求
見
、
歸
依
佛
陀
。
他
是
一
位
居
住
在
舍
衛
城
的
富
商
，
由
於
好
施
濟
貧
孤
而
被
稱
為
「
給
孤
獨

長
者
」
（A

n
a
th

a
p

in
d

ik
a

）
。
因
經
商
來
王
舍
城
，
聽
說
「
佛
陀
來
了
」
，
天
末
亮
便
趕
往
寒
林

求
見
佛
陀
；
歸
依
後
，
邀
請
釋
尊
蒞
臨
舍
衛
城
弘
化
。
至
於
僧
伽
的
住
處
，
則
向
舍
衛
城
祇
多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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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買
下
祇
多
林
（Je

ta
v

a
n

a

）
來
構
築
精
舍
後
，
布
施
給
僧
伽
。
傳
說
精
舍
三
個
月
便
完
成
，
可
見

最
初
的
祇
園
精
舍
可
能
蓋
得
很
簡
樸
，
也
許
是
木
造
建
築
。
稱
得
上
是
在
家
信
女
（
優
婆
夷 

 

u
p

a
sik

a

）
代
表
的
毗
舍
佉
鹿
子
母
（V

isa
k

h
a

-M
ig

a
ra

m
a
ta

）
，
也
住
在
舍
衛
城
，
經
常
布
施
僧
伽
。

釋
尊
雖
然
經
常
住
在
舍
衛
城
，
但
舍
衛
城
波
斯
匿
王
（P

a
se

n
a
d

i

）
卻
很
晚
才
歸
依
，
而
且
還
是
由

於
末
利
夫
人
（M

a
llik

a

）
的
助
成
。 

釋
尊
成
道
數
年
後
，
回
到
故
鄉
迦
毗
羅
城
，
與
父
王
及
王
妃
重
逢
。
此
時
讓
羅
侯
羅
出
家
，

因
為
他
還
是
小
孩
子
，
所
以
出
家
為
沙
彌
（sa

m
an

e
ra

）
，
以
舍
利
弗
為
師
，
加
以
指
導
。
許
多
釋

迦
族
青
年
隨
佛
出
家
，
包
括
堂
弟
提
婆
達
多
（D

e
v

a
d

a
tta

）
、
阿
難
（A

n
a
n

d
a

）
，
以
及
異
母
弟

難
陀
（N

a
n

d
a

）
等
。
擔
任
釋
迦
貴
族
理
髮
師
的
優
婆
離
（U

p
a
li

）
也
在
其
中
，
他
後
來
精
通
戒
律
，

成
為
教
團
中
的
重
要
人
物
。 

佛
陀
成
道
後
到
入
滅
的
四
十
五
年
間
，
遊
化
於
以
摩
竭
陀
國
和
拘
舍
羅
國
為
中
心
的
中
印
度

地
區
，
為
人
說
法
。
從
東
南
的
王
舍
城
北
上
，
通
過
那
爛
陀
到
華
氏
城
（
今
巴
特
那P

a
tn

a

，
當
時

為
小
村
）
，
由
此
渡
恆
河
到
北
岸
的
毗
舍
離
，
入
離
車
族
（L

ic
c
h

a
v

i

）
國
境
，
更
北
過
拘
舍
羅
，

折
向
西
方
而
抵
迦
毗
羅
城
，
轉
西
南
入
舍
衛
城
。
自
舍
衛
城
南
下
，
經
曠
野
國
（A

l a
v

i

）
，
接
著

入
喬
賞
彌
（K

o
sa

m
b

i

）
，
由
此
向
東
，
過
波
羅
奈
到
達
王
舍
城
。
釋
尊
在
王
舍
城
除
了
竹
林
精
舍

外
，
也
常
駐
足
於
靈
鷲
山
（G

ijjh
a
k

u
t a

）
及
杖
林
（L

att h
iv

a
n

a

）
。
此
外
，
第
一
結
集
所
在
的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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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窟
（S

a
tta

p
an

n
ig

u
h

a

）
也
在
王
舍
城
。
毗
舍
離
有
著
名
的
大
林
重
閣
講
堂
。
喬
賞
彌
有
著
名
的

瞿
師
羅
園
（G

h
o

sita
ra

m
a

）
，
為
瞿
師
羅
（G

h
o

sit a

）
長
者
所
布
施
。
（
但
佛
在
世
時
，
精
舍
可

能
沒
有
如
後
世
所
見
的
豪
華
壯
麗
．
因
為
古
代
木
材
充
裕
，
故
精
舍
大
概
是
木
造
建
築
．
據
律
藏
所

記
，
王
室
的
城
池
也
是
木
造
．
根
據
華
氏
城
的
挖
掘
可
知
，
古
代
的
城
閣
、
佛
塔
的
欄
杆
等
，
都
是

木
造
的
．
但
後
來
木
材
漸
少
，
建
築
物
改
用
石
造
；
現
存
的
佛
塔
等
都
是
石
造
的
）
。
喬
賞
彌
是
跋

蹉
國
優
延
陀
王
（U

d
e
n

a

）
的
都
城
，
王
妃
差
摩
婆
帝
（S

a
m

a
v

a
ti

）
歸
依
佛
陀
，
由
於
她
的
勸
導
，

國
王
也
歸
皈
佛
陀
。 

繼
許
多
釋
族
青
年
出
家
之
後
，
釋
尊
的
姨
母
摩
訶
波
闍
波
提
也
想
要
出
家
，
連
同
許
多
釋
迦

族
女
，
請
求
隨
佛
陀
出
家
，
但
是
釋
尊
總
是
不
許
。
再
三
請
求
後
，
由
於
阿
難
的
祈
請
才
勉
強
答

應
。
這
便
是
女
性
出
家
者
｜
｜
比
丘
尼
（b

h
ik

k
u

n
i

）
教
團
的
成
立
。
但
是
比
丘
、
比
丘
尼
僧
團
必

須
持
守
禁
欲
生
活
而
修
行
，
釋
尊
顧
及
他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
對
於
兩
者
的
往
來
設
立
嚴
格
的
限
制
，

規
定
比
丘
尼
終
生
要
遵
守
「
八
重
法
」
（A

tt h
a
-g

a
ru

d
h

a
m

m
e

）
。
不
過
因
為
佛
陀
是
一
位
優
秀
的

教
師
，
所
以
也
教
育
出
許
多
優
秀
的
比
丘
尼
，
如
差
摩
（K

h
e
m

a

）
比
丘
尼
及
法
授
（D

h
a
m

m
a
d

in
n

a

）

比
丘
尼
智
慧
過
人
，
經
常
對
男
眾
說
法
。
蓮
華
色
（U

p
p

a
la

v
an

n
a

）
比
丘
尼
神
通
第
一
，
翅
色
憍

達
彌
（K

isa
g

o
ta

m
i

）
比
丘
尼
開
悟
甚
深
等
，
此
外
還
有
許
多
知
名
的
比
丘
尼
。 

信
眾
中
，
質
多
（C

itta

）
居
士
深
解
佛
法
，
毗
舍
離
的
郁
伽
（U

g
g

a

）
居
士
和
釋
迦
族
的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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訶
那
摩
（M

a
h

a
n

a
m

a

）
是
有
名
的
施
主
。
此
外
，
盜
賊
如
指
鬘
外
道
（A

v
g

u
lim

a
la

）
，
也
為
佛

陀
所
教
化
，
成
為
弟
子
；
一
偈
都
無
法
憶
持
的
周
利
槃
特
加
（C

u
lla

p
a
n

th
a
k

a

）
，
也
因
釋
尊
的
教

導
而
開
悟
。
還
有
富
樓
那
（P

u
n

n
a
 M

a
n

ta
n

ip
u

tta

）
、
大
迦
旃
延
（M

a
h

a
k

a
c
ca

n
a

）
、
摩
訶
拘
絺

羅
（M

a
h

a
k

o
tt h

ita

）
等
許
多
著
名
的
弟
子
。
大
迦
旃
延
從
中
印
到
僻
遠
的
「
南
路
」
阿
槃
提
國
布

教
而
有
名
，
富
樓
那
到
西
海
岸
的
輸
那
國
（S

u
n

a
p

a
ra

n
ta

）
布
教
。
此
外
，
《
經
集
》
（S

u
tta

n
ip

a
ta

）

的
古
詩
句
《
彼
岸
道
品
》
（P

a
ra

y
a
n

a
v

a
g

g
a

）
中
記
載
：
住
在
南
印
度
德
干
地
區
的
婆
羅
門
跋
婆

犁
（B

a
v

a
rin

）
的
十
六
位
弟
子
，
遠
至
中
印
聆
聽
釋
尊
的
教
法
後
，
回
去
傳
講
。
這
似
乎
是
佛
教

流
傳
到
南
印
度
後
產
生
的
故
事
。
他
們
從
德
干
的
波
提
塔
那
（P

a
titt h

a
n
a

）
出
發
，
經
過
阿
槃
提

國
（A

v
a
n

ti

）
的
鄔
闍
衍
那
（U

jje
n

i

）
、
卑
地
寫
（V

e
d

isa

）
，
再
經
喬
賞
彌
（K

o
sa

m
b

i

）
、
沙

計
多
（S

a
k

e
ta

）
等
，
到
達
舍
衛
城
。
這
條
從
德
干
到
舍
衛
城
的
通
道
，
稱
為
「
南
路
」

（D
a
k

k
h

in
a
p

a
th

a

）
，
是
自
古
的
通
商
道
路
。
但
是
當
時
釋
尊
不
在
舍
衛
城
，
所
以
他
們
又
經
「
北

路
」
到
達
王
舍
城
，
在
王
舍
城
見
佛
聞
法
，
成
為
佛
弟
子
。
這
十
六
個
婆
羅
門
青
年
中
，
有
阿
逸

多
（A
jita

）
和
彌
帝
隸
（T

issa
-M

e
tte

y
y

a

）
，
有
人
推
測
是
後
來
的
彌
勒
菩
薩
。 

佛
陀
入
滅 

佛
法
在
中
印
度
的
流
布
，
大
體
上
可
說
相
當
順
利
。
當
時
有
許
多
宗
教
家
，
其

中
為
後
世
所
知
的
宗
教
中
，
除
佛
教
外
，
還
有
耆
那
教
及
邪
命
外
道
等
。
阿
育
王
及
其
孫
十
車
王

曾
在
巴
蘭
巴
爾
（B

a
ra

b
a
r

）
山
丘
布
施
窟
院
給
邪
命
外
道
教
團
，
可
見
這
個
教
派
直
到
這
時
候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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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存
在
。
佛
陀
晚
年
時
，
提
婆
達
多
圖
謀
分
裂
教
團
；
摩
竭
陀
國
王
子
阿
闍
世
（A

ja
ta

sa
ttu

, 

A
ja

taw
a
tru

）
弒
父
頻
毗
沙
羅
王
，
自
立
為
王
後
，
提
婆
達
多
受
阿
闍
世
歸
依
，
名
聲
遠
播
，
因
此

起
了
統
理
僧
伽
的
野
心
。
但
因
為
這
項
提
議
為
佛
陀
拒
絕
，
便
想
置
佛
陀
於
死
地
，
於
是
放
醉
象
，

並
自
山
頂
投
石
而
傷
了
佛
足
，
出
佛
身
血
。
還
進
一
步
主
張
禁
欲
式
規
定
的
「
五
事
」
，
拉
攏
初

學
比
丘
，
然
後
帶
領
他
們
出
走
，
另
立
教
團
。
但
由
於
舍
利
弗
和
目
犍
連
的
努
力
，
這
項
企
圖
終

歸
失
敗
。
提
婆
達
多
的
黨
羽
中
較
出
名
的
有
高
迦
離
迦
（K

o
k

a
lik

a

）
、
迦
留
陀
提
舍

（K
at a

m
o

ra
k

a
tissa

k
a

）
等
。
阿
闍
世
後
來
後
悔
弒
父
的
罪
行
，
歸
依
佛
陀
。 

在
拘
舍
羅
國
，
波
斯
匿
王
死
後
，
王
子
毗
琉
璃
（V

id
u

d
a
b

h
a

）
即
位
，
他
曾
受
辱
於
釋
迦
族
，

因
此
一
即
位
就
為
了
要
雪
恨
而
消
滅
釋
迦
族
。
這
也
是
發
生
於
佛
陀
晚
年
的
事
。
但
拘
舍
羅
國
後

來
也
為
阿
闍
世
王
所
滅
。
阿
闍
世
王
更
圖
征
服
恆
河
北
岸
的
跋
耆
族
（V

a
jji

）
，
這
時
釋
尊
正
從

王
舍
城
出
發
，
步
上
最
後
的
遊
行
路
程
。
渡
恆
河
入
毗
舍
離
，
於
此
處
教
化
遊
女
奄
婆
羅

（A
m

b
a
p

a
li

）
，
接
受
其
所
布
施
的
園
林
。
隨
後
與
阿
難
單
獨
度
過
雨
季
（
雨
安
居
）
時
，
已
然
病

重
。
傳
說
惡
魔
出
現
，
勸
釋
尊
入
滅
，
釋
尊
乃
預
言
三
個
月
後
即
將
入
滅
。 

之
後
佛
陀
再
從
毗
舍
離
出
發
，
經
過
許
多
村
落
，
到
達
巴
瓦
村
（P

a
v

a

）
，
接
受
鐵
匠
純
陀

（C
u

n
d

a

）
之
施
食
，
病
轉
劇
，
腹
痛
痢
血
。
據
說
這
時
釋
尊
所
吃
的
是
「
旃
檀
茸
」

（su
k

a
ra

m
a
d

d
a
v

a

）
，
一
般
認
為
是
一
種
柔
軟
的
豬
肉
，
或
是
一
種
菇
。
其
後
釋
尊
抱
病
遊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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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拘
舍
羅
城
（K

u
w

in
a
g

a
ri , K

u
sin

a
ra

）
，
然
後
於
娑
羅
樹
下
入
涅
槃
。
據
《
大
般
涅
槃
經
》
所
載
，

佛
陀
入
滅
前
似
乎
留
下
種
種
遺
教
。
例
如
，
對
於
老
師
死
後
，
教
團
的
未
來
，
他
說
：
「
僧
伽
於

我
有
何
期
待
？
我
說
法
內
外
無
差
別
，
如
來
教
法
於
弟
子
無
所
隱
諱
」
。
表
明
即
使
佛
陀
也
不
是

僧
伽
的
統
治
者
，
僧
伽
是
共
同
體
，
並
沒
有
特
定
的
統
治
者
。
雖
然
有
些
經
典
敘
述
佛
滅
後
，
有

大
迦
葉
、
阿
難
、
末
田
地
等
傳
法
相
承
，
但
這
只
表
示
教
法
相
傳
的
系
譜
，
並
非
意
味
他
們
是
僧

伽
的
統
率
者
。
此
外
釋
尊
也
囑
弟
子
，
「
以
自
己
為
明
燈
（
島
）
，
以
自
己
為
歸
依
處
；
以
法
為

明
燈
（
島
）
，
以
法
為
歸
依
處
」
。 

再
者
也
交
待
，
自
己
死
後
，
出
家
弟
子
勿
為
佛
陀
遺
體
（
舍
利w

a
ri ra

）
費
心
，
當
為
「
最
高

善
」（sa

d
a
tth

a

）
而
努
力
。
還
有
，
佛
陀
死
後
，「
汝
等
勿
謂
失
師
主
，
我
涅
槃
後
，
所
說
法
（d

h
a
m

m
a

）、

律
（v

in
a
y

a

）
是
汝
師
也
。
」
最
後
並
問
了
三
次
，
「
還
有
任
何
問
題
嗎
？
」
因
為
大
家
都
沈
默
，

所
以
就
說
，
「
一
切
存
在
皆
有
滅
，
當
勤
精
進
勿
放
逸
！
」
然
後
入
深
定
，
隨
後
入
涅
槃
。 

釋
尊
滅
後
，
遺
體
由
拘
舍
羅
的
末
羅
人
處
理
，
以
香
、
花
、
伎
樂
等
尊
敬
、
供
養
後
火
葬
。

遺
骨
（
舍
利
）
為
中
印
度
八
部
族
分
領
，
各
建
塔
供
奉
。
還
有
人
得
到
裝
舍
利
之
瓶
而
建
瓶
塔
供

養
，
而
得
灰
燼
者
建
灰
塔
供
養
。
西
元
一
八
九
八
年
，
佩
佩
（P

e
p

p
e

）
在
釋
迦
族
的
故
地
毗
普
拉

哈
瓦
（P

ip
ra

h
w

a

）
挖
掘
故
塔
時
，
發
現
了
貯
藏
遺
骨
的
壺
，
上
面
有
阿
育
王
的
碑
文
，
或
是
比
此

更
早
的
古
字
，
記
載
著
：
「
這
是
由
釋
迦
族
所
奉
祀
的
釋
尊
遺
骨
」
。
這
被
承
認
是
釋
尊
真
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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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骨
，
贈
送
給
泰
國
國
王
，
一
部
份
也
分
送
給
日
本
名
古
屋
覺
王
山
日
泰
寺
來
奉
祀
，
而
其
舍
利

瓶
為
加
爾
各
答
博
物
館
保
管
。
一
九
五
八
年
從
毗
舍
離
故
地
所
掘
出
的
舍
利
瓶
上
沒
有
碑
文
，
但

仍
被
判
定
是
佛
陀
遺
骨
。
可
見
《
涅
槃
經
》
「
八
王
分
骨
」
的
記
載
是
歷
史
的
事
實
。 

於
是
這
些
舍
利
塔
（stu

p
a

）
受
仰
慕
佛
陀
的
人
所
禮
拜
，
為
後
來
佛
塔
信
仰
盛
行
的
濫
觴
。 

參
考
書
目 

 
 

一
部
分
佛
陀
的
傳
記
部
分
可
從
集
結
的
古
經
典
中
找
到
，
列
出
如
下
： 

律
藏
的
《
佛
傳
》
（V

in
ay

a
. V

o
l . I , p

.1
ff . 

《
南
伝
》
第
三
卷
，
一
頁
以
下
）
。 

《
經
集
》
的
《
出
家
經
》
（S

u
ttan

ip
a
ta

 III , 1
, P

ab
b

ajja
su

tta
. 

《
南
伝
》
第
二
四
卷
，
一
四
七
頁
以
下
）
。 

《
長
部
．
大
本
經
》
（D

N
. 1

4
, M

ah
a
p
ad

a
n
asu

ttan
ta

 

《
南
伝
》
第
六
卷
，
三
六
一
頁
以
下
）
。 

《
長
部
．
大
般
涅
槃
經
》
（D

N
. 1

6
, M

ah
a
p
arin

ib
b

a
n
asu

ttan
ta

 

《
南
伝
》
第
七
卷
，
二
七
頁
以
下
）
。 

《
中
部
．
聖
求
經
、
沙
加
卡
大
經
》
（M

N
. 2

6
, A

riy
ap

ariy
esan

asu
tta

, 3
6

, M
ah

a
saccak

asu
tta

, 

《
南
伝
》
第
九
卷
，

二
九
○
頁
以
下
、
四
一
四
頁
以
下
）
。 

《
本
生
．
尼
陀
那
犍
度
》
（Ja

tak
a
. V

o
l . I , N

id
a
n
ak

ath
a

, II , A
v

id
u

ren
id

a
n

a
 ff . 

《
南
伝
》
第
二
八
卷
，
一
○
一

頁
以
下
） 

以
上
都
有
漢
譯
相
當
的
經
。
關
於
《
涅
槃
經
》
諸
本
的
比
較
，
參
照 

和
辻
哲
郎
《
原
始
仏
教
の
実
践
哲
学
》
八
七
頁
以
下
。 

律
藏
佛
傳
的
比
較
方
面
，
參
照 

拙
著
《
律
藏
の
研
究
》
五
一
一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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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列
出
一
些
現
代
學
者
在
佛
傳
研
究
方
面
，
具
有
特
色
的
作
品
。 

井
上
哲
次
郎
．
堀
謙
德
《
釈
迦
牟
尼
伝
》
，
明
治
四
四
年
。 

赤
沼
智
善
《
ビ
ガ
ン
デ
ー
氏
緬
甸
仏
伝
》
，
大
正
四
年
。 

常
盤
大
定
《
仏
伝
集
成
》
，
大
正
十
三
年
。 

赤
沼
智
善
《
釈
尊
》
，
昭
和
九
年
。 

立
花
俊
道
《
考
証
釈
尊
伝
》
，
昭
和
十
五
年
。 

中
村
元
《
ゴ
ー
タ
マ
・
ブ
ッ
ダ
、
釈
尊
伝
》
，
昭
和
三
三
年
。 

水
野
弘
元
《
釈
尊
の
生
涯
》
，
昭
和
三
五
年
。 

增
谷
文
雄
《
ア
ー
ガ
マ
資
料
に
よ
る
仏
伝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七
年
。 

渡
辺
照
宏
《
新
釈
尊
伝
》
，
昭
和
四
一
年
。 

塚
本
啟
祥
《
仏
陀
》
，
昭
和
四
二
年
。 

前
田
恵
学
《
仏
陀
》
，
昭
和
四
七
年
。 

H
. O

ld
en

b
erg

: B
u
d

d
h

a
. p

p
. 8

4
-2

2
8

. 
 

E
rster  A

b
sch

n
itt : B

u
d

d
h
as  L

eb
en

.
（
木
村
．
河
合
譯
，
一
一
七
頁
以
下
） 

R
. P

isch
el : L

eb
en

 u
n
d

 L
eh

re
 d

es  B
u
d

d
h

a
. L

eip
zig

, 1
9

2
1

.

（
鈴
木
重
信
譯
《
仏
陀
の
生
涯
と
思
想
》
，
大
正
十
三

年
） 

H
. B

eck
: B

u
d

d
h

ism
u
s . I , D

er  B
u
d

d
h

a
, B

erlin
, 1

9
1

6
.

（
渡
辺
照
宏
譯
仏
仏
教 

 

上
）
，
岩
波
文
庫
，
昭
和
三
七
年
） 

A
n
d

r B
areau

: R
ech

erch
es  su

r  la
 b

io
g

rap
h

ie
 d

u
 B

u
d

d
h
a
 d

an
s  les  S

u
trap

it ak
a
 et  les  V

in
ay

ap
it ak

a
 

A
n
cien

s : I  D
e
 la

 Q
u

te

 d
e
 l

’
v
eil  a

 la
 C

o
n

v
ersio

n
 d

e
 W

a
rip

u
tra

 et  d
e
 M

au
d
g

aly
a
y
an

a
. P

aris , 1
9

6
3

; 

d
o

. II  L
es  D

ern
iers M

o
is, le P

arin
irv

an
a et les F

u
n


railles , T
o

m
 I , P

aris  1
9

7
0
, T

o
m

e
 II , P

aris , 1
9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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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記
〕
近
代
的
考
古
學
家
再
次
調
查
佩
佩
在
西
元
一
八
九
八
年
挖
掘
的
塔
，
在
佩
佩
發
現
舍
利
壺
更
深
處
，
發
現
了

幾
個
舍
利
壺
。
也
許
這
些
舍
利
壺
比
佩
佩
挖
掘
到
的
舍
利
壺
更
古
老
。
詳
細
有
待
今
後
研
究
，
而
釋
尊
遺
骨
方
面
，
自

然
也
需
要
再
作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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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教
理 

教
理
大
綱 

佛
滅
後
，
佛
陀
成
道
以
來
四
十
五
年
所
說
的
教
說
被
蒐
集
起
來
，
稱
為
「
第
一
結

集
」
（sav

g
i ti

）
，
此
時
彙
集
「
法
」
（D

h
a
m

m
a

）
和
「
律
」
（V

in
a
y

a

）
。
當
時
雖
然
已
經
有
文

字
，
但
還
是
以
背
誦
來
傳
承
聖
教
。
「
達
磨
」
（
教
理
）
在
傳
承
中
逐
漸
整
理
成
經
典
，
彙
集
而
成

「
經
藏
」（S

u
tta

-p
it a

k
a

）
；
「
毗
奈
耶
」（
戒
律
）
也
經
整
理
彙
集
而
成
「
律
藏
」（V

in
a
y

a
-p

it a
k

a

）
。

經
藏
特
別
稱
為
「
阿
含
經
」
（A

g
a
m

a
 

 

傳
來
）
，
意
為
傳
承
而
來
的
古
教
。
由
於
這
些
是
靠
記
誦

傳
持
，
因
此
古
來
的
教
法
免
不
了
會
因
傳
承
者
的
理
解
與
闡
釋
而
附
加
、
增
廣
，
遭
受
改
變
。
故
阿

含
經
並
沒
有
完
整
地
保
持
佛
陀
教
法
的
原
貌
，
但
是
在
諸
多
佛
典
中
，
它
含
藏
佛
陀
教
法
的
成
份
最

高
，
所
以
若
要
探
求
佛
陀
的
思
想
，
必
須
先
從
此
入
手
。
阿
含
內
部
的
成
立
也
有
新
舊
部
分
，
留
待

後
文
敘
述
。
其
中
也
包
含
了
弟
子
的
解
釋
，
決
定
將
阿
含
經
所
包
含
的
基
本
教
理
視
為
「
原
始
佛
教

教
理
」
來
處
理
；
自
現
存
的
阿
含
經
中
，
只
萃
取
出
佛
陀
的
思
想
，
在
學
術
上
是
不
可
能
做
到
的

一

。 

原
始
佛
教
的
特
徵
，
一
言
以
蔽
之
，
就
是
極
具
理
性
。
例
如
《
法
句
經
》
說
：
「
世
間
諸
怨
事
，

不
能
以
怨
止
；
唯
捨
怨
、
止
怨
，
乃
萬
古
常
法
。
」
（D

h
a
m

m
a
p

a
d

a
 5

）
，
除
了
道
德
規
範
外
，
還

 

一 

宇
井
博
士
認
為
佛
陀
的
根
本
思
想
在
於
「
諸
行
無
常
．
一
切
皆
苦
．
諸
法
無
我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二
、
二
二

四
頁
．
但
是
和
辻
博
士
主
張
，
這
種
假
設
是
不
可
能
的
．
《
原
始
仏
教

実
践
哲
学
》
三
六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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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
著
切
斷
現
實
迷
惑
的
理
性
洞
察
。
此
外
如
「
失
眠
者
夜
長
，
疲
倦
者
路
長
，
愚
迷
正
法
者
，
生

死
流
轉
長
。
」
（D

h
a
m

m
a
p

a
d

a
 6

0

）
亦
然
。
佛
陀
了
知
有
規
範
的
行
為
使
人
幸
福
、
使
生
活
豐
富
，

所
以
對
人
宣
說
道
德
規
範
。
如
教
人
不
殺
而
相
親
相
愛
，
不
盜
而
樂
善
好
施
，
不
妄
語
而
喜
愛
說
真

實
語
。
然
而
原
始
佛
教
的
教
理
並
不
止
於
規
範
而
已
，
而
是
要
顯
出
一
條
道
路
，
來
超
脫
這
個
包
含

矛
盾
的
現
實
，
到
達
合
理
的
目
的
地
。 

佛
教
具
有
提
高
社
會
規
範
的
特
性
，
並
具
有
將
合
理
性
導
入
日
常
生
活
中
，
合
理
化
改
革
生
活

的
特
質
。
自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起
，
僧
院
便
有
著
清
潔
、
充
實
的
性
質
，
在
簡
樸
中
過
著
豐
富
的
生
活
，

從
中
發
展
出
僧
院
及
佛
塔
建
築
和
繪
畫
等
技
術
和
藝
術
。
阿
含
經
中
也
有
關
於
農
耕
技
術
、
商
人
資

產
運
用
等
教
示
，
律
藏
也
載
有
藥
物
和
醫
療
技
術
。
不
過
，
佛
教
修
行
的
重
點
，
並
不
只
是
在
於
生

活
的
合
理
化
而
已
，
而
是
要
洞
察
這
充
滿
矛
盾
的
現
實
，
探
求
脫
苦
之
道
。 

四
諦
說 

以
生
、
老
、
病
、
死
四
苦
顯
示
人
生
的
苦
，
再
加
上
愛
別
離
、
怨
憎
會
、
求
不
得
、

執
著
五
蘊
等
四
苦
，
而
成
為
人
生
八
苦
。
人
生
也
有
樂
，
但
是
奪
走
樂
的
病
或
死
，
便
因
此
而
成
為

苦
，
於
是
愛
別
離
、
怨
憎
會
、
求
不
得
等
也
隨
之
生
起
。
這
些
苦
的
根
本
，
是
在
於
對
生
存
的
執
著
，

稱
為
五
取
蘊
苦
（
五
陰
盛
苦
）
。
生
老
病
死
是
自
然
的
現
象
，
本
身
並
不
苦
，
但
對
自
我
而
言
，
生

老
病
死
便
成
為
苦
。
而
且
生
老
病
死
是
人
生
不
可
避
免
的
過
程
，
是
自
我
存
在
的
根
源
；
這
就
是
「
苦

諦
」
（
苦
的
真
理
）
。
而
人
生
是
苦
這
件
事
，
唯
有
聖
者
（a

riy
a

）
才
從
真
理
的
層
面
來
了
解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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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稱
「
苦
聖
諦
」
（D

u
k

k
h

a
-a

riy
a
sa

c
c
a

）
。 

顯
示
苦
的
原
因
的
，
即
是
「
苦
集
聖
諦
」
（D

u
k

k
h

a
sa

m
u

d
a
y

a
-a

riy
a
sa

c
c
a
 

 

原
因
的
真
理
）
。

對
自
我
而
言
，
生
之
所
以
苦
，
是
源
於
內
心
深
處
的
渴
愛
（tan

h
a

）
，
這
是
造
就
一
切
欲
望
的
根

本
，
是
形
成
無
法
滿
足
的
欲
望
、
人
類
不
滿
的
來
源
。
因
為
就
像
極
渴
的
人
求
水
時
的
那
種
切
望
，

所
以
叫
做
「
渴
愛
」
。
因
為
有
渴
愛
，
便
有
生
苦
的
綿
延
，
所
以
說
渴
愛
是
「
再
生
之
因
」
，
「
帶

著
喜
和
貪
不
停
地
追
求
滿
足
」
。
渴
愛
又
分
欲
愛
（k

a
m

a
-tan

h
a

）
、
有
愛
（b

h
a
v

a
-tan

h
a

）
、
無

有
愛
（v

ib
h

a
v

a
-tan

h
a

）
三
種
。
欲
愛
是
感
覺
上
的
欲
望
，
或
叫
情
欲
。
有
愛
是
冀
求
永
恆
生
存
的

欲
望
。
有
一
種
欲
望
是
追
求
幸
福
的
欲
望
，
渴
愛
與
這
種
欲
望
不
同
，
它
是
欲
望
根
源
的
「
不
滿
足

性
」
，
這
是
陷
人
類
於
不
幸
中
的
原
因
。
渴
愛
也
叫
做
「
無
明
」
（a

v
id

y
a

）
。
以
此
渴
愛
、
無
明

為
基
礎
，
從
中
生
起
種
種
煩
惱
，
污
染
心
地
；
所
以
集
諦
所
談
到
的
苦
因
，
就
是
以
渴
愛
為
本
的
種

種
煩
惱
。 

渴
愛
滅
除
無
餘
的
狀
態
為
「
苦
滅
聖
諦
」
（D

u
k

h
a
n

iro
d

h
a
-a

riy
a
sa

c
c
a

）
，
意
為
「
苦
滅
的
真

理
」
，
稱
為
「
涅
槃
」
（n

ib
b

a
n
a
, n

irv
a

n
a

）
。
因
為
內
心
脫
離
了
渴
愛
的
束
縛
，
所
以
也
稱
「
解

脫
」
（v

im
u

tti , 
v

im
o

k
k

h
a
, 

m
o

k
s
a

）
。
因
為
在
心
中
，
智
慧
首
先
解
脫
，
故
稱
為
「
慧
解
脫
」

（p
ab

b
a

-v
im

u
tti

）
，
進
而
煩
惱
完
全
消
滅
後
，
心
的
全
體
解
脫
，
稱
為
「
心
解
脫
」（c

e
to

v
im

u
tti

）
。

這
是
不
為
感
情
、
欲
望
、
努
力
等
渴
愛
所
染
著
的
「
心
的
自
由
狀
態
」
，
因
為
是
真
正
的
樂
（su

k
h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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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一
般
說
「
寂
滅
為
樂
」
。
「
涅
槃
」
被
譯
成
「
滅
」
，
故
有
人
理
解
為
「
虛
無
」
；
然
滅
是
「
渴

愛
滅
」
，
並
不
是
心
滅
。
渴
愛
滅
而
正
智
顯
現
，
由
於
這
個
智
慧
所
了
解
的
不
動
的
真
理
，
就
是
「
涅

槃
」
，
因
此
，
涅
槃
是
邏
輯
式
地
存
在
。
或
有
學
者
認
為
：
實
現
涅
槃
的
心
寂
靜
狀
態
，
便
是
「
完

全
的
和
平
」
，
這
「
和
平
」
即
是
涅
槃

二

。 
實
現
苦
滅
之
道
稱
為
「
苦
滅
道
聖
諦
」
（D

u
k

h
a
n

iro
d

h
a
g

a
m

in
i -p

at ip
a
d

a
-a

riy
a
sa

c
c
a
 

 

道
的

真
理
）
，
以
「
八
聖
道
」
（a

riy
o

 att h
av

g
ik

o
 m

a
g

g
o

）
表
示
；
亦
即
實
踐
正
見
、
正
思
、
正
語
、

正
業
、
正
命
、
正
精
進
、
正
念
、
正
定
。
第
一
的
正
見
是
「
正
確
的
觀
點
」
，
體
會
自
我
與
世
界
如

實
的
狀
態
，
也
就
是
了
解
緣
起
的
道
理
。
基
於
正
見
生
起
正
當
的
思
惟
，
然
後
因
此
而
有
正
當
的
言

語
（
正
語
）
、
正
當
的
行
為
（
正
業
）
、
正
當
的
生
活
方
式
（
正
命
）
、
正
當
的
努
力
（
正
精
進
）
。

這
些
是
基
於
正
見
，
使
日
常
生
活
成
為
合
乎
道
理
的
生
活
。
由
此
確
立
第
七
的
正
念
。
正
念
是
正
當

的
注
意
力
、
正
當
的
記
憶
，
經
常
將
心
維
持
於
正
當
狀
態
的
心
力
。
最
後
的
正
定
是
依
正
見
、
正
念

而
實
現
的
「
心
統
一
」
，
即
正
當
的
禪
定
。
以
上
談
到
的
八
正
道
之
中
，
以
正
見
和
正
定
最
為
重
要
，

因
為
在
正
定
中
能
引
發
正
智
。
在
這
八
聖
道
的
實
踐
中
，
實
現
了
滅
苦
的
狀
態
，
亦
即
解
脫
、
涅
槃
。 

 

二 

關
於
涅
槃
，
參
照
宮
本
正
尊
《
解
脫
と
涅
槃
の
研
究
》
（
《
早
稻
田
大
學
大
學
院
文
學
研
究
科
紀
要
》
第
六
輯
，
一
九

六
○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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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苦
、
集
、
滅
、
道
四
諦
稱
為
四
聖
諦
（c

a
tta

ri  a
riy

a
sa

c
ca

n
i

）
。
「
聖
」
（a

riy
a
, a

ry
a
 

 

阿

利
安
）
含
有
「
尊
貴
」
的
意
思
，
意
為
「
聖
者
」
，
但
是
這
似
乎
與
阿
利
安
人
有
關
。
佛
陀
將
自
己

代
表
性
的
教
理
冠
上
「
阿
利
安
」
，
也
許
是
因
為
他
自
信
自
己
所
悟
的
真
理
，
就
是
阿
利
安
民
族
（
在

當
時
，
阿
利
安
民
族
就
意
味
著
全
世
界
）
的
真
理
。 

此
四
諦
說
據
傳
是
佛
陀
於
鹿
野
苑
對
五
比
丘
開
示
的
最
初
教
法
。
五
比
丘
聽
後
，
得
到
「
一
切

集
法
（sa

m
u

d
a
y

a
-d

h
a
m

m
a

）
即
滅
法
（n

iro
d

h
a
-d

h
a
m

m
a

）
」
的
「
法
眼
」
，
也
被
稱
為
「
見
法
、

知
法
、
入
法
」
，
表
示
法
的
世
界
就
由
此
為
他
們
而
開
了
。 

中
道
與
無
記 
八
聖
道
稱
為
「
中
道
」
（m

a
jjh

im
a

 
p
at ip

a
d

a

）
。
貪
著
欲
樂
的
生
活
是
卑
下

的
生
活
，
縱
情
聲
色
的
生
活
使
人
墮
落
。
反
之
，
一
味
地
使
身
體
痛
苦
的
苦
行
，
只
是
令
自
己
陷
於

痛
苦
之
中
，
徒
勞
無
益
。
佛
陀
捨
棄
這
兩
種
極
端
（
二
邊
）
，
行
中
道
而
得
悟
。
所
謂
中
道
，
就
是

正
見
、
正
思…
…

乃
至
正
定
。
八
聖
道
教
說
本
身
無
法
表
現
出
正
見
等
的
「
正
」
，
能
表
現
的
，
就

是
中
道
。
人
人
都
冀
求
快
樂
，
但
是
完
全
放
縱
於
快
樂
之
中
，
就
是
墮
落
，
無
法
提
昇
精
神
層
面
。

至
於
實
踐
苦
行
就
必
須
要
有
堅
強
的
意
志
和
努
力
，
這
份
努
力
雖
然
珍
貴
，
但
只
是
令
肉
體
受
苦
，

是
無
法
開
悟
的
；
因
為
單
靠
苦
行
無
法
磨
練
理
性
。
看
出
這
兩
端
的
中
道
智
慧
，
就
是
八
正
道
的

「
正
」
。
中
道
除
了
「
苦
樂
中
道
」
（V

P
. v

o
l.  I , p

. 1
0

）
外
，
還
能
夠
以
「
斷
常
中
道
」
（S

N
. v

o
l.  

II , p
3

8

）
、
「
有
無
中
道
」
（S

N
. v

o
l , II , p

. 1
7

）
等
來
說
明
。
苦
樂
中
道
站
在
實
踐
的
立
場
，
至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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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常
中
道
與
有
無
中
道
是
「
觀
點
」
的
問
題
。
心
中
不
存
有
揣
測
和
成
見
，
如
實
地
看
待
事
物
，
不

陷
入
固
定
的
看
法
，
就
是
中
道
的
立
場
。
將
現
象
視
為
常
恆
、
斷
絕
、
有
、
無
等
，
是
固
定
化
的
觀

念
，
也
是
獨
斷
的
；
不
站
在
這
種
固
定
化
的
立
場
，
就
是
中
道

三

。 

因
為
如
實
觀
察
，
便
能
夠
獲
致
「
無
記
」
（a

v
y

a
k

a
ta

）
的
立
場
。
據
載
，
佛
陀
對
於
這
些
「
我

與
世
間
是
常
住
？
是
無
常
？
是
有
邊
？
是
無
邊
？
」
等
問
題
，
總
是
沉
默
不
答
。
此
外
，
關
於
身
體

和
靈
魂
是
同
？
是
別
？
如
來
死
後
是
有
？
是
無
？
也
是
一
樣
不
回
答
。
對
於
這
類
不
可
能
認
識
的
、

形
而
上
的
問
題
，
佛
陀
知
道
知
識
的
極
限
，
所
以
自
然
就
不
作
回
應
。 

受
他
人
挑
戰
的
爭
論
，
則
很
難
保
持
沈
默
。
當
時
的
思
想
家
主
張
，
「
唯
有
這
才
是
真
理
，
其

他
皆
是
虛
妄
」
，
排
斥
他
人
的
說
法
，
主
張
自
己
的
說
法
，
十
分
重
視
爭
論
，
也
因
此
對
自
己
產
生

了
執
著
及
慢
心
。
縱
使
是
真
理
，
當
站
在
爭
論
的
立
場
時
，
這
個
真
理
就
會
被
執
著
所
污
染
。
佛
陀

遠
離
執
著
，
所
以
認
為
這
種
爭
論
是
無
益
的
，
不
加
入
爭
論
；
由
此
可
知
，
佛
陀
理
性
的
自
制
力
。

對
於
當
時
的
思
想
家
雖
然
主
張
自
己
學
說
的
絕
對
，
但
實
際
上
卻
是
相
對
的
現
象
，
佛
陀
以
鏡
面
王

命
盲
人
摸
象
的
譬
喻
（U

d
a
n

a
 IV

, 4

）
來
表
示
。 

 

三 

關
於
中
道
，
參
照
宮
本
正
尊
〈
中
の
哲
學
的
考
察
〉
（
《
根
本
中
と
空
》
三
六
五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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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陀
如
實
看
待
對
象
、
超
越
成
見
及
偏
見
這
些
地
方
，
也
顯
示
在
他
提
倡
四
姓
平
等
上

四

。
佛

說
，
「
人
並
非
生
而
為
賤
民
，
而
是
因
行
為
而
為
賤
民
。
不
問
生
而
為
何
，
而
問
行
為
為
何
」

（S
u
tta

n
ip

a
ta

 4
2

, 4
6
2

）
，
主
張
由
行
為
決
定
人
的
價
值
。 

五
蘊
無
我 

「
無
我
」
（a

n
a
tta

n
,a

n
a
tm

a
n

）
的
意
思
是
，
固
定
的
實
體
我
並
不
存
在
，
這
是

佛
教
的
要
義
之
一
。
不
過
無
我
說
並
不
是
否
定
常
識
上
的
自
己
（
假
我
）
以
及
主
觀
認
識
、
人
格
或

理
性
等
。
如
果
如
實
地
看
待
自
己
的
話
，
就
無
法
否
定
自
己
一
直
在
成
長
、
變
化
；
但
凡
夫
卻
看
到

靜
止
的
自
己
，
假
設
有
一
個
固
定
的
自
我
，
並
執
著
於
此
。
因
為
執
著
於
自
己
，
所
以
就
產
生
了
和

自
己
相
關
的
種
種
苦
惱
。
若
如
實
觀
察
現
實
，
就
找
不
到
固
定
的
自
我
。
原
始
佛
教
將
身
心
分
析
為

「
五
蘊
」
以
解
說
無
我
；
五
蘊
是
色
蘊
、
受
蘊
、
想
蘊
、
行
蘊
、
識
蘊
。
蘊
（k

h
a
n

d
h

a

）
是
「
聚

集
」
之
意
。
色
（ru
p
a

）
指
有
顏
色
、
形
狀
的
事
物
，
特
指
「
肉
體
」
。
受
（v

e
d

a
n

a

）
是
感
受
，

分
為
苦
受
、
樂
受
、
不
苦
不
樂
受
。
想
（sab

b
a

）
是
概
念
。
行
（saj k

h
a
ra

）
是
形
成
的
力
量
，
特

指
意
志
作
用
。
識
（v

ib
b

a
n

a

）
意
為
「
了
別
」
，
是
認
識
、
判
斷
的
作
用
。 

自
己
由
五
蘊
所
構
成
，
整
個
不
斷
地
變
化
著
，
也
就
是
無
常
（a

n
ic

c
a

）
。
但
由
於
人
執
著
於

自
己
的
身
體
，
因
此
必
然
產
生
苦
，
所
以
說
，
無
常
即
是
苦
。
既
然
是
苦
，
「
我
」
便
不
存
在
。
「
我
」

 

四 

關
於
四
姓
平
等
，
參
照
藤
田
宏
達
〈
原
始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四
姓
平
等
論
〉
（
《
印
仏
研
》
二
ノ
一
，
五
五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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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應
有
常
住
義
，
常
住
則
有
自
由
自
在
的
性
質
，
因
此
照
理
說
，
其
中
不
存
在
有
苦
；
因
此
由
於
有

苦
，
可
知
自
體
中
沒
有
常
一
主
宰
的
我
。
並
進
而
教
導
說
，
「
無
我
者
，
無
我
所
（m

a
m

a

）
，
因

為
沒
有
我
（a

h
a
m

）
，
於
是
沒
有
我
的
我
，
如
此
一
來
，
便
可
以
用
正
確
的
智
慧
觀
察
」

五

。
無
我

論
是
以
流
動
的
觀
點
理
解
人
格
，
並
不
是
虛
無
論
，
因
此
執
著
無
我
也
是
錯
誤
，
所
以
說
「
我
（a

tta
n

）

無
，
非
我
（n

ira
tta

n

）
亦
無
」
（S

u
tta

n
ip

a
ta

 8
5

8
, 9

1
9

）
。 

後
世
以
「
色
」
總
括
一
切
物
質
，
而
以
五
蘊
指
無
常
的
一
切
，
稱
之
為
「
有
為
法
」

（saj k
h

a
ta

d
h

a
m

m
a

）
；
相
對
地
，
把
不
變
的
存
在
、
常
住
的
存
在
，
稱
為
「
無
為
法
」

（a
saj k

h
a
ta

d
h

a
m

m
a

）
，
例
如
虛
空
和
涅
槃
是
無
為
法
。
有
為
法
、
無
為
法
的
觀
念
，
已
見
於
阿
含

經
中
。
後
世
把
五
蘊
中
無
我
稱
為
「
人
無
我
」
，
法
之
中
無
我
稱
為
「
法
無
我
」
，
但
阿
含
經
中
尚

未
出
現
這
種
區
別
。 

法
與
緣
起 

「
見
法
」
在
釋
尊
的
體
悟
中
，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宗
教
體
驗
。
據
載
五
比
丘
也
是
聞

四
諦
而
見
法
、
悟
法
、
開
法
眼
。
「
法
」
（d

h
a
m

m
a
, d

h
a
rm

a

）
的
語
義
為
「
保
持
」
（
從
字
根d

h
r

而
來
）
，
自
此
衍
生
出
「
不
變
」
的
意
思
；
自
古
印
度
人
已
用
「
法
」
來
指
維
繫
人
倫
的
綱
常
、
古

 

五 

關
於
無
我
，
參
照
拙
論
〈
無
我
と
主
体
〉
（
《
自
我
と
無
我
》
三
八
一
頁
以
下
）
；
〈
初
期
仏
教
の
倫
理
〉
（
《
講
座

東
洋
思
想
》
５
，
四
五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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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的
慣
例
、
義
務
、
社
會
秩
序
，
以
及
善
、
德
、
真
理
等
。
在
佛
教
，
同
樣
也
使
用
這
些
意
義
，
如

「
世
間
諸
怨
事
，
不
能
以
怨
止
，
唯
捨
怨
止
怨
，
乃
萬
古
常
法
（d

h
a
m

m
o

 sa
n

a
n

ta
n

o

）
」
，
偈
中

的
「
法
」
即
是
「
真
理
」
的
意
思
。
因
此
到
了
佛
教
，
還
是
繼
承
前
代
「
法
」
的
用
法
；
但
其
實
在

佛
教
以
前
，
「
法
」
就
意
味
著
「
善
」
及
「
真
理
」
，
而
惡
、
不
善
法
則
稱
之
為
「
非
法
」（a

d
h

a
rm

a

）
，

不
包
含
在
法
之
中
。
只
是
佛
教
也
把
煩
惱
、
惡
稱
為
「
法
」
（
煩
惱
法 

 
k

ile
sa

-d
h

a
m

m
a
, 

惡
不
善

法 
 

p
a
p

a
-a

k
u

sa
la

-d
h

a
m

m
a

）
，
擴
大
了
法
的
解
釋
範
圍
。
而
且
也
產
生
了
在
「
存
在
」
（b

h
a
v

a

）

中
見
法
的
新
解
釋

六

。 

西
元
五
世
紀
出
現
了
有
名
的
大
注
釋
家
佛
音
（B

u
d

d
h

a
g

h
o

sa

）
，
幾
乎
將
阿
含
經
注
釋
完
畢
。

他
出
身
南
印
度
，
渡
海
入
錫
蘭
研
究
錫
蘭
所
傳
的
佛
教
，
著
《
清
淨
道
論
》
，
並
整
理
阿
含
經
的
注

釋
。
其
注
釋
中
說
，
「
法
」
有
四
種
意
義
：
屬
性
（g

u
n

a

）
、
教
法
（d

a
sa

n
a

）
、
聖
典
（p

a
riy

a
tti

）
、

物
（n

issa
tta

）
（S

u
m

av
g

a
la

v
ila

sin
i  I, p

. 9
9

.

譯
注
一

）
，
或
除
去
教
法
而
加
上
因
（h

e
tu

）
（A

tt h
a
sa

lin
i  

II , 
9

譯
注
二

）
。
佛
、
法
、
僧
三
寶
中
的
「
法
寶
」
意
味
著
教
法
之
法
，
同
時
也
代
表
顯
示
於
教
法
中

 

六 

關
於
法
，
參
照
拙
論
〈
諸
法
無
我
の
法
〉
（
《
印
仏
研
》
十
六
ノ
二‧

三
九
六
頁
以
下
）
、
《
原
始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法

意
味
》
（
《
早
稻
田
大
學
大
學
院
文
學
研
究
科
紀
要
》
第
十
四
號
，
一
九
六
八
年
）
． 

譯
注
一
：
《
長
部
》
注
釋
書
． 

譯
注
二
：
《
殊
勝
義
》
，
《
法
集
論
》
注
釋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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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真
理
｜
涅
槃
。
其
次
，
「
九
分
教
」
的
法
（
法
藏
）
是
聖
典
的
意
思
，
九
分
教
是
將
整
理
於
阿
含

經
的
教
法
，
依
內
容
分
為
九
類
，
也
是
未
形
成
經
藏
以
前
的
教
法
分
類
方
式
。
第
三
「
因
」
，
是
能

生
善
法
、
惡
法
等
結
果
的
法
，
如
善
法
之
中
，
就
具
有
生
善
的
力
量
；
所
以
無
記
法
、
假
法
等
便
不

是
因
。
屬
性
之
法
又
譯
做
「
德
」
，
如
佛
陀
所
具
備
的
「
十
八
不
共
佛
法
」
，
即
是
「
德
法
」
。
第

四
「
物
」
（n

issa
tta

, n
ijji v

a

）
的
法
，
是
佛
教
獨
有
的
概
念
，
這
種
理
解
是
吠
陀
與
古
奧
義
書
所
沒

有
的
。
佛
所
覺
悟
的
法
也
包
含
在
這
一
意
義
中
。
佛
在
開
悟
中
就
是
悟
到
「
涅
槃
」
，
這
是
真
理
，

同
時
也
是
「
實
際
存
在
」
；
按
此
意
義
，
意
思
為
物
的
法
也
包
含
涅
槃
在
內
。
換
言
之
，
現
象
方
面

的
存
在
，
本
身
就
包
括
了
「
永
遠
的
實
際
存
在
」
、
「
真
理
的
性
質
」
；
而
發
現
了
與
永
遠
的
真
實

存
在
合
而
為
一
的
現
象
的
性
質
，
即
是
「
見
法
」
。
自
己
就
是
現
象
上
的
存
在
者
，
而
發
現
了
自
己

所
具
備
的
真
理
時
，
就
能
理
解
到
「
身
為
法
的
自
己
．
成
為
法
的
自
己
」
。
這
個
意
思
的
法
，
明
顯

地
顯
示
在
「
諸
法
無
我
」
、
「
緣
起
」
與
「
緣
已
生
法
」
這
類
用
法
中
。 

原
始
佛
教
所
說
的
法
，
並
不
全
然
指
「
個
體
事
物
的
存
在
」
，
而
是
指
使
現
象
成
立
的
基
本
存

在
。
如
構
成
人
的
色
、
受
、
想
、
行
、
識
等
五
蘊
便
是
法
，
而
色
、
行
二
法
之
中
又
可
再
細
分
。
「
色
」

指
肉
體
和
物
質
，
肉
體
方
面
立
有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等
五
根
的
法
。
最
後
的
身
根
是
觸
覺
方
面

的
法
，
因
為
遍
及
所
有
肌
肉
，
所
以
也
可
以
指
身
體
；
然
後
基
於
身
根
，
眼
根
（
視
覺
）
等
感
覺
器

官
方
面
的
法
便
存
在
。
因
為
由
這
五
根
組
成
了
心
理
、
生
理
上
的
肉
體
，
所
以
這
些
便
被
立
為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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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外
界
的
物
質
則
被
分
為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五
境
。
眼
根
所
見
的
色
，
是
狹
義
的
色
，
即
「
顏

色
和
形
狀
」
；
「
顏
色
」
方
面
區
分
為
青
、
黃
、
赤
、
白
等
，
這
些
都
是
個
別
存
在
的
法
，
接
下
來

細
分
為
聲
、
香
、
味
。
「
觸
」
指
依
觸
覺
（
身
根
）
所
認
識
的
對
象
，
又
區
分
為
許
多
種
，
地
、
水
、

火
、
風
四
元
素
等
也
包
括
在
內
。 

接
著
在
五
蘊
說
中
，
包
含
在
行
蘊
中
的
心
理
方
面
的
法
，
有
作
意
、
慧
、
念
等
，
因
為
信
、
精

進
等
也
可
以
用
心
理
上
的
力
量
激
發
出
來
，
所
以
也
是
存
在
的
法
。
至
於
煩
惱
方
面
有
貪
、
瞋
、
痴
、

慢
、
疑
等
法
，
渴
愛
、
無
明
也
屬
於
法
。
如
此
一
來
，
就
立
了
幾
個
心
理
方
面
的
法
。
在
阿
含
經
較

新
成
立
的
部
分
，
這
些
法
被
分
類
為
五
蘊
、
十
二
處
（
處

a
y
a
ta

n
a

，
領
域
之
意
）
、
十
八
界
（
界

d
h

a
tu

，
要
素
之
意
）
。 

如
上
述
，
法
之
中
包
含
有
許
多
事
物
，
但
是
原
始
佛
教
並
沒
有
將
法
的
數
目
確
定
下
來
。
而
且

僅
是
這
些
基
本
上
的
存
在
，
也
無
法
斷
言
就
可
以
立
為
法
。
只
是
如
果
試
著
列
舉
原
始
佛
教
經
典
中

被
稱
為
法
的
項
目
，
大
致
上
便
是
如
上
的
解
釋
。
亦
即
，
將
自
己
的
存
在
還
原
為
這
種
生
理
上
、
心

理
上
的
諸
法
，
期
待
在
法
觀
之
中
，
理
解
自
己
存
在
的
真
實
相
。
這
樣
的
法
便
是
無
我
（
諸
法
無
我
），

依
緣
起
法
而
成
立
（
緣
已
生
法 

 
p

at ic
c
a
sa

m
u

p
p

a
n

n
a
-d

h
a
m

m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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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基
本
存
在
者
被
稱
為
法
這
一
點
，
顯
示
出
在
此
一
存
在
者
中
看
出
真
理
性
。
因
為
「
法
」
這

個
名
稱
之
中
，
便
具
有
真
理
的
性
質
。
「
涅
槃
」
被
稱
為
是
最
高
的
法
，
當
然
也
承
認
涅
槃
之
中
具

有
永
遠
性
和
真
實
性
。
但
是
也
承
認
由
另
外
的
緣
起
所
成
立
的
法
有
其
真
實
性
。
「
緣
起
」
是
「
相

依
」
（p

at ic
c
a

）
、
「
現
起
」
（sa

m
u

p
p

a
d

a

）
，
意
思
是
由
於
相
依
相
關
而
成
立
的
存
在
；
同
時

五
蘊

十
二
處

十
八
界

色蘊

受蘊

想蘊

行蘊

識蘊

眼處

耳處

鼻處

舌處

身處

意處

色處

聲處

香處

味處

觸處

法處

眼界

耳界

鼻界

舌界

身界

意界

色界

聲界

香界

味界

觸界

法界

眼識界

耳識界

鼻識界

舌識界

身識界

意識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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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顯
示
出
，
因
其
他
的
「
緣
」
（p

a
c
c
a
y

a

）
而
成
立
了
自
己
，
這
可
以
用
「
此
有
故
彼
有
，
此
生
故

彼
生
；
此
無
故
彼
無
，
此
滅
故
彼
滅
」
的
公
式
來
表
示
。
所
謂
的
「
依
他
」
，
就
成
了
自
己
得
以
存

在
的
條
件
。
這
就
是
「
自
他
不
二
」
的
世
界
，
由
於
在
空
間
上
，
緣
起
成
為
依
存
關
係
，
故
也
可
表

現
為
「
相
依
性
」
（id

a
p

p
a
c
c
a
y

a
ta

 
 

此
緣
性
）
。
世
界
相
依
相
待
而
成
立
，
這
一
特
質
（d

h
a
tu

）
，

無
論
佛
出
世
或
不
出
世
，
都
依
法
而
定
，
依
法
而
確
立
（S

N
. v

o
l.  II , p

. 2
5

）
。
眾
緣
聚
集
時
，
便
成

立
新
法
，
故
這
能
生
的
緣
和
所
生
的
法
之
間
，
自
然
具
有
關
連
。
此
一
關
連
，
在
時
間
上
可
追
溯
到

遙
遠
的
過
去
，
在
空
間
上
可
推
展
到
全
世
界
，
可
以
將
之
視
為
貫
通
各
個
法
的
「
法
界
」

（d
h

a
m

m
a
-d

h
a
tu

）
。 

時
間
上
的
法
的
關
係
，
並
不
是
單
純
的
、
直
線
式
的
關
連
，
例
如
談
到
自
己
的
生
命
、
遺
傳
這

件
事
，
自
己
的
生
命
來
自
雙
親
，
而
雙
親
又
共
有
四
位
父
母
，
這
四
位
父
母
又
得
自
八
位
父
母
，
輾

轉
上
推
，
可
以
追
溯
到
十
六
位
、
三
十
二
位
、
六
十
四
位
。
以
這
種
方
式
追
溯
之
後
再
詳
細
思
考
，

可
知
自
己
的
生
命
由
無
數
生
命
匯
聚
而
成
。
其
中
，
自
己
的
生
命
與
遺
傳
所
具
的
普
遍
性
、
永
恆
性
，

便
是
「
法
性
」
。
緣
起
所
成
立
的
存
在
稱
之
為
「
法
」
，
其
理
由
可
以
說
就
在
此
。
空
間
的
關
係
可

以
說
也
一
樣
，
可
見
世
界
的
存
在
都
互
相
關
涉
，
亦
即
緣
起
的
世
界
就
是
「
連
續
的
世
界
」（
法
界
）
。 

但
是
，
因
為
法
是
單
獨
存
在
者
，
所
以
具
有
孤
立
的
存
在
面
，
例
如
「
貪
」
，
被
認
知
為
貪
，

能
夠
發
揮
貪
的
力
量
，
這
是
因
為
它
是
與
其
他
隔
別
的
獨
立
者
（
如
憎
和
愛
一
起
，
只
有
憎
無
法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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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
作
用
．
即
使
愛
憎
同
時
，
兩
者
還
是
別
體
）
。
阿
毗
達
磨
佛
教
從
這
一
點
，
將
法
定
義
為
「
能
持

自
相
，
故
名
為
法
」
。
因
此
法
是
具
有
自
相
，
與
其
他
有
所
隔
別
，
能
清
楚
認
識
的
；
由
這
個
立
場

來
看
，
法
和
周
圍
的
「
緣
」
斷
絕
。 

法
之
中
具
有
連
續
面
與
斷
絕
面
（
不
常
不
斷
）
，
其
中
也
有
法
的
普
遍
性
和
個
別
性
；
這
都
因

為
法
的
緣
起
性
質
，
所
以
說
，
「
見
緣
起
者
即
見
法
，
見
法
者
即
見
緣
起
」
（M

N
. v

o
l. I , p

.1
9

1

）
。

這
是
因
為
法
具
有
自
相
，
有
確
實
的
作
用
（
成
為
因
）
，
同
時
也
是
無
常
、
無
我
的
。
大
乘
佛
教
主

張
法
「
空
」
（w

u
n

y
a
ta

）
的
理
由
也
在
此
。
法
是
無
常
、
無
我
一
事
，
在
五
蘊
教
說
中
也
有
所
揭

示
，
「
色
無
常
，
無
常
者
即
是
苦
，
無
常
、
苦
而
變
易
之
法
，
則
是
無
我
」
。
法
具
有
自
相
同
時
又

不
能
自
立
，
因
為
須
待
緣
（
他
力
）
而
生
，
是
故
必
然
會
逐
漸
變
成
不
是
自
己
本
來
的
樣
子
。
「
壞
」

是
有
為
法
的
本
性
。 

「
三
法
印
」
也
顯
示
出
這
個
道
理
。
「
諸
法
無
我
」
（sa

b
b

e
 d

h
a
m

m
a

 a
n

a
tta

）
和
「
諸
行
無

常
」
（sa

b
b

e
 sav

k
h

a
ra

 a
n

ic
ca

）
（D

h
a
m

m
a
p

a
d

a
 2

7
7

-2
7

9

）
有
表
裡
的
關
係
（
加
上
「
一
切
行
苦
」

（sa
b

b
e
 
sav

k
h

a
ra

 
d

u
k

k
h

a

）
為
三
法
印
；
北
傳
佛
教
以
諸
行
無
常
、
諸
法
無
我
、
涅
槃
寂
靜
為
三

法
印
）
。
所
謂
諸
行
無
常
，
指
存
在
的
一
切
都
不
斷
流
轉
（
變
成
不
是
原
本
的
樣
子
）
。
無
常
即
是

法
（
有
為
法
）
的
本
性
。
但
因
為
逐
漸
變
化
的
事
物
無
法
固
定
地
把
握
，
所
以
用
「
行
」
（sav

k
h

a
ra

）

來
表
現
（
即
不
說
「
諸
法
無
常
」
，
從
連
續
面
說
是
「
行
」
，
從
個
別
面
說
是
「
法
」
；
而
法
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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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表
裡
的
關
係
）
。
這
顯
示
出
整
個
緣
起
相
續
的
存
在
狀
態
。
存
在
無
可
免
於
流
轉
，
而
凡
夫
卻
執

著
於
想
要
使
其
不
變
，
所
以
導
致
「
一
切
皆
苦
」
（sa

b
b

e
 sav

k
h

a
ra

 d
u

k
k

h
a

）
。
流
轉
的
存
在
相

續
不
斷
，
一
切
都
息
息
相
關
；
而
從
變
化
而
言
，
連
續
中
仍
有
差
別
，
這
成
立
了
具
有
自
相
的
法
。

因
為
法
的
另
一
面
是
流
轉
的
行
，
所
以
法
不
能
成
為
固
定
的
實
體
，
這
一
點
就
表
現
為
「
諸
法
無
我
」。 

如
上
述
，
當
了
解
緣
起
的
道
理
，
了
解
無
我
與
空
，
就
能
夠
了
解
到
，
存
在
是
一
種
具
有
法
的

狀
態
；
也
就
是
說
，
知
道
了
法
，
就
可
以
知
道
存
在
的
真
相
。 

十
二
緣
起 
十
二
緣
起
說
是
依
緣
起
的
道
理
，
以
法
的
觀
點
表
現
人
生
的
存
在
狀
態
。 

十
二
緣
起
由
無
明
（a

v
ijja

）
、
行
（sav

k
h

a
ra

）
、
識
（v

ib
b

a
n

a

）
、
名
色
（n

a
m

a
ru

p
a

）
、

六
入
（
六
處 

 
sala

y
a
ta

n
a

）
、
觸
（p

h
a
ssa

）
、
受
（v

e
d

a
n

a

）
、
愛
（tan

h
a

）
、
取
（u

p
a
d

a
n

a

）
、

有
（b

h
a
v

a

）
、
生
（ja

ti

）
、
老
死
（ja

ra
m

a
ran

a

）
等
十
二
「
支
分
」
（av

g
a

）
構
成
，
故
稱
為
「
十

二
緣
起
」
或
「
十
二
支
緣
起
」
（D

v
a
d

a
sav

g
a
-p

at ic
c
a
sa

m
u

p
p

a
d

a

）
，
也
稱
為
「
十
二
因
緣
」
，

皆
出
自
同
一
原
文
。
說
明
迷
妄
的
現
實
生
存
之
根
源
的
，
為
流
轉
門
緣
起
，
即
順
觀
十
二
緣
起
。
其

中
十
二
支
最
後
的
「
老
死
」
，
表
現
現
實
「
生
存
之
苦
」
。
追
溯
這
個
老
死
的
根
源
，
發
現
是
「
生
」
；

因
為
「
被
生
下
來
」
，
所
以
才
有
老
化
、
死
亡
，
是
故
「
緣
生
有
老
死
」
。
接
著
在
「
生
」
的
存
在

條
件
方
面
，
可
以
發
現
「
有
」
；
「
有
」
（b

h
a
v

a

）
意
為
輪
迴
上
的
存
在
，
自
己
流
轉
於
輪
迴
之

中
，
就
是
被
生
下
來
的
緣
，
故
說
「
緣
有
有
生
」
。
有
是
輪
迴
上
的
存
在
這
一
點
，
在
十
二
緣
起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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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被
包
含
在
輪
迴
的
觀
點
之
中
。
輪
迴
的
存
在
是
苦
，
如
果
究
其
原
因
，
就
會
發
現
「
取
」
；
取

意
為
執
著
，
執
著
於
生
存
便
成
了
使
生
存
持
續
下
去
的
條
件
，
故
說
「
緣
取
有
有
」
。
接
下
來
，
如

果
問
人
類
的
執
著
是
以
什
麼
為
條
件
？
就
會
發
現
「
愛
」
；
愛
是
渴
愛
，
是
一
切
煩
惱
根
源
的
欲
求
、

不
滿
足
，
這
就
促
使
我
們
去
執
取
「
取
」
，
故
說
「
緣
愛
有
取
」
。 

「
愛
」
是
迷
昧
生
存
的
根
源
，
所
以
由
此
成
立
緣
起
，
再
也
找
不
到
更
基
本
的
條
件
了
。
從
這

一
點
來
看
，
愛
是
緣
起
序
列
的
一
個
開
端
；
是
故
愛
、
取
、
有
、
生
、
老
死
等
五
支
，
稱
為
「
渴
愛

緣
起
」
。
但
是
愛
的
活
動
應
該
還
有
條
件
，
即
是
「
受
」
；
受
是
領
納
對
象
，
有
苦
受
、
樂
受
、
不

苦
不
樂
受
，
被
受
觸
發
後
產
生
愛
，
故
說
「
緣
受
有
愛
」
。
接
著
引
發
受
的
條
件
是
「
觸
」
，
觸
是

認
識
上
的
主
觀
與
客
觀
之
接
觸
，
根
（
感
官
）
、
境
（
客
觀
）
、
識
（
主
觀
）
三
者
和
合
名
為
觸
，

這
是
令
知
覺
觸
發
的
心
力
，
因
此
說
「
緣
觸
有
受
」。
至
於
觸
生
起
的
條
件
是
「
六
入
」（sala

y
a
ta

n
a

），

也
叫
「
六
處
」
，
是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等
六
個
認
識
的
範
疇
；
區
分
主
客
的
話
，
便
成
了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內
六
處
，
與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外
六
處
，
「
緣
六
入
有
觸
」
。
此
一
認
識
的
領
域
以
身

體
和
心
為
條
件
而
存
在
，
亦
即
「
名
色
」
；
名
（n

a
m

a

）
指
心
，
色
（ru

p
a

）
指
身
體
。
但
是
廣
義

而
言
，
色
是
物
質
，
也
可
以
含
攝
外
界
，
故
說
「
緣
名
色
有
六
入
」
。 

至
於
自
己
身
心
（
名
色
）
存
在
的
根
源
是
什
麼
呢
？
是
識
（v

ijb
a
n

a
, v

ib
b

a
n

a

）
；
識
被
說
明

為
了
別
，
是
認
識
作
用
，
以
眼
識
、
耳
識
、
鼻
識
、
舌
識
、
身
識
、
意
識
來
表
示
。
識
（
認
識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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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失
的
話
，
身
體
就
會
死
滅
，
身
心
這
個
生
命
體
端
賴
識
而
統
一
；
廣
義
而
言
，
可
以
說
由
於
識
的

認
識
，
世
界
乃
成
立
。
這
是
認
識
與
認
識
內
容
的
關
係
，
故
說
「
緣
識
有
名
色
」
。
但
同
時
，
由
於

身
心
存
在
，
識
才
有
可
能
活
動
，
沒
有
肉
體
就
不
可
能
有
識
，
所
以
也
可
以
說
「
緣
名
色
有
識
」
。

因
此
識
與
名
色
處
於
相
互
依
存
的
狀
態
，
在
此
就
有
可
能
停
止
添
加
緣
起
條
件
的
關
係
。
如
此
一

來
，
兩
者
雖
有
依
存
的
關
係
，
但
識
能
統
一
，
具
有
主
動
的
性
質
，
因
此
可
以
說
，
識
比
名
色
還
更

基
本
。
推
求
識
的
存
在
條
件
，
發
現
有
「
行
」
；
自
身
的
經
驗
雖
為
識
所
統
一
，
但
識
是
為
個
人
個

性
染
著
的
思
惟
，
可
以
預
期
染
著
識
、
使
識
發
揮
功
能
的
力
量
，
便
是
「
行
」
。
一
般
解
釋
「
行
」

是
造
作
事
物
的
「
形
成
力
」
。
諸
行
無
常
的
行
是
形
成
全
世
界
的
力
量
，
也
是
行
為
範
圍
最
廣
的
用

法
。
五
蘊
中
第
四
的
行
指
心
理
上
的
形
成
力
，
特
指
意
志
，
這
是
狹
義
的
用
法
。
十
二
緣
起
的
行
指

染
著
識
的
形
成
力
，
這
被
解
說
為
業
（k

a
rm

a
n

, 
k

a
m

m
a

）
；
因
為
過
去
的
業
為
識
所
染
著
，
識
受

其
影
響
而
進
行
判
斷
與
活
動
。 

其
次
，
追
溯
行
的
存
在
條
件
，
發
現
是
「
無
明
」
（a

v
id

y
a
, 

a
v

ijja

）
，
無
明
就
是
沒
有
正
智

（
明
）
、
無
知
；
也
可
以
說
是
「
不
知
無
常
為
無
常
」
，
沒
有
如
實
知
見
一
切
的
能
力
。
無
明
本
身

不
具
主
動
性
，
當
認
知
方
面
的
主
動
性
受
無
明
染
著
而
生
起
時
，
一
切
迷
妄
於
焉
產
生
。
凡
夫
便
是

透
過
無
明
來
看
待
一
切
。
正
如
作
夢
者
若
發
覺
正
在
作
夢
時
，
夢
就
會
消
失
一
般
，
無
明
被
發
覺
是

無
明
時
，
便
會
消
失
。
也
就
是
說
，
無
明
會
因
為
被
發
現
而
消
失
無
蹤
。
因
此
，
追
求
緣
起
便
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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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現
無
明
作
為
終
結
。
故
說
「
緣
無
明
有
行
」
，
同
時
也
說
「
無
明
滅
則
行
滅
」
。
當
然
行
的
存
在

還
有
無
明
以
外
的
許
多
條
件
，
但
因
為
其
中
無
明
是
最
基
本
的
條
件
，
所
以
說
「
無
明
滅
則
行
滅
」
。

同
樣
的
關
係
，
「
行
滅
則
識
滅…

…

，
生
滅
則
老
死
滅
」
，
於
是
就
實
現
了
滅
除
苦
的
生
存
，
故
說

一
切
苦
蘊
滅
。
這
種
方
式
的
觀
滅
稱
為
「
逆
觀
」
緣
起
，
或
稱
「
還
滅
門
」
緣
起
。
據
說
釋
尊
是
順

逆
觀
十
二
緣
起
而
開
悟
的
。 

十
二
緣
起
的
無
明
、
行…

…

老
死
等
十
二
支
，
是
成
立
於
緣
起
上
的
「
法
的
存
在
」
。
無
法
體

會
緣
起
、
沒
有
能
力
觀
法
的
人
，
就
沒
有
觀
十
二
緣
起
的
能
力
。
換
句
話
說
，
站
在
基
於
我
執
的
固

定
立
場
所
見
的
十
二
支
，
純
粹
是
觀
念
而
已
，
因
為
不
是
法
，
所
以
也
不
算
是
緣
起
觀
。
而
如
果
處

於
永
恆
性
與
個
別
性
來
看
待
這
十
二
支
時
，
「
法
觀
」
就
成
立
了
。 

十
二
緣
起
說
是
緣
起
觀
方
面
的
完
整
說
明
；
此
外
也
有
除
去
無
明
和
行
，
以
識
、
名
色
的
依
存

關
係
為
始
的
十
支
緣
起
；
這
是
因
為
觀
察
到
上
述
的
識
與
名
色
之
間
相
互
依
存
的
關
係
。
十
支
之

中
，
也
有
再
除
去
六
入
，
宣
說
自
名
色
到
觸
的
九
支
緣
起
；
或
也
有
如
前
述
由
五
支
所
成
的
渴
愛
緣

起
；
或
是
宣
說
種
種
更
簡
單
的
緣
起
說
。
因
為
四
諦
說
也
具
有
果
與
因
的
兩
重
構
造
，
所
以
也
可
以

視
為
簡
單
的
緣
起
說
，
是
故
很
難
認
為
十
二
緣
起
說
從
一
開
始
就
存
在
了
。
佛
陀
於
菩
提
樹
下
所
觀

的
緣
起
真
理
，
可
能
是
十
分
直
觀
的
內
容
，
也
許
是
發
現
了
無
明
就
發
現
緣
起
。
為
了
向
他
人
傳
達

這
個
真
理
而
作
種
種
說
明
時
，
才
成
立
各
種
緣
起
說
，
最
後
大
概
由
於
十
二
緣
起
，
緣
起
說
才
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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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觀
法
必
然
就
會
變
成
觀
緣
起
，
十
二
支
乃
至
十
支
、
九
支
，
或
是
其
他
緣
起
說
的
目
的
，
可
以

說
就
是
站
在
這
個
立
場
，
追
究
迷
惑
於
緣
起
上
的
原
因
，
並
加
以
釐
清
。
這
也
是
其
後
佛
教
蓬
勃
發

展
時
，
十
二
緣
起
說
十
分
受
重
視
的
原
因
。
此
外
，
十
二
緣
起
說
中
，
因
為
「
行
」
具
有
「
業
」
的

意
思
，
所
以
被
認
為
是
業
說
。
而
且
又
因
為
從
輪
迴
上
的
生
存
意
義
上
使
用
「
有
」
，
所
以
也
被
認

為
是
輪
迴
說
。
業
說
與
輪
迴
說
都
是
自
奧
義
書
時
代
至
佛
陀
時
代
，
逐
漸
發
展
起
來
的
思
想
。
佛
教

將
之
延
用
進
來
，
完
成
了
佛
教
式
的
業
說
、
輪
迴
說
。 

實
踐
論 

原
始
佛
教
的
立
場
是
，
以
無
罣
礙
之
心
如
實
觀
察
事
相
時
，
才
能
發
現
真
理
；
因
此

必
須
消
除
偏
見
和
執
著
。
心
邪
惡
的
性
質
叫
做
「
煩
惱
」
（k

ile
sa

）
，
無
明
渴
愛
是
煩
惱
的
元
首
，

又
叫
「
痴
」
（m

o
h

a

）
，
加
上
貪
、
瞋
，
稱
為
三
毒
煩
惱
，
因
為
這
些
對
於
心
的
污
染
程
度
最
深
。

此
外
還
有
慢
、
疑
、
見
等
有
力
的
煩
惱
，
特
別
執
著
自
我
（
我
慢
、
我
見
、
我
所
見
）
和
執
著
某
種

人
生
觀
（
見
取
見
、
戒
禁
取
見
）
等
，
障
礙
正
確
知
見
。
煩
惱
是
將
心
中
的
污
染
表
現
於
外
在
，
所

以
也
稱
為
「
漏
」
（a

sa
v

a

）
。 

煩
惱
是
污
染
內
心
，
因
此
消
除
煩
惱
便
成
為
實
踐
的
目
標
。
而
且
消
除
煩
惱
的
話
，
心
就
變
得

無
污
染
，
心
的
本
性
的
智
慧
自
然
顯
現
；
如
此
看
待
心
的
本
性
的
觀
念
，
稱
為
「
自
性
清
淨
心
」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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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這
種
思
想
的
萌
芽
也
存
在
於
阿
含
經
中

七

（
但
沒
有
「
自
性
」
的
性p

ra
k

r ti

的
用
語
）
。
但
是

因
為
貪
、
瞋
、
我
見
等
煩
惱
並
不
是
自
心
以
外
的
東
西
，
故
煩
惱
也
在
自
己
內
部
，
因
而
無
法
明
顯

地
區
分
出
心
的
本
性
與
煩
惱
。
這
種
看
法
便
和
心
本
性
是
自
性
清
淨
的
見
解
相
對
立
，
後
世
佛
教
昌

盛
時
，
可
以
看
到
上
述
兩
種
思
想
的
流
派
。
然
而
也
不
可
忽
略
，
否
定
煩
惱
時
，
正
確
的
智
慧
就
顯

現
了
，
而
心
中
就
具
備
有
這
種
自
我
否
定
的
能
力
。 

正
確
智
慧
的
實
現
之
道
，
依
實
踐
八
正
道
而
獲
得
，
後
來
這
又
被
整
理
成
戒
、
定
、
慧
三
學
。

首
先
依
戒
學
調
整
日
常
生
活
，
歸
依
佛
法
僧
三
寶
，
發
揮
正
確
的
信
仰
，
然
後
以
戒
嚴
身
。
在
家
信

士
守
五
戒
（
離
殺
、
盜
、
邪
婬
、
妄
語
、
飲
酒
）
，
出
家
的
沙
彌
及
比
丘
則
須
遵
守
更
多
戒
律
，
過

嚴
格
的
修
行
生
活
。
由
於
實
踐
戒
而
離
惡
，
所
以
心
無
後
悔
與
不
安
，
更
由
於
戒
的
規
律
生
活
而
獲

得
健
康
，
身
心
康
寧
，
作
好
了
入
禪
定
的
準
備
。
以
此
戒
學
為
基
礎
，
進
一
步
所
實
踐
的
，
就
是
第

二
的
定
學
（
增
上
心
學
）
。
其
中
主
要
是
修
習
四
禪
，
之
前
的
修
行
準
備
有
觀
呼
吸
的
數
息
觀
、
觀

身
體
不
淨
的
不
淨
觀
、
觀
身
不
淨
．
觀
受
是
苦
．
觀
心
無
常
．
觀
法
無
我
的
四
念
處
觀
、
以
及
慈
．

悲
．
喜
．
捨
四
無
量
心
、
空
．
無
相
．
無
願
三
解
脫
門
等
種
種
觀
法
。
定
學
可
以
分
為
實
現
心
寂
靜

的
「
止
」
（w

a
m

a
th

a
, 

sa
m

a
th

a

）
，
以
及
立
足
於
心
寂
靜
後
，
洞
察
真
理
的
「
觀
」
（v

ip
aw

y
a
n

a
, 

 

七 

關
於
「
自
性
清
淨
心
」
，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二
○
四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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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p

a
ssa

n
a

）
。
以
定
學
為
基
礎
，
實
現
緣
起
智
慧
的
實
習
，
便
是
第
三
的
慧
學
。
止
、
觀
分
開
時
，

其
中
的
觀
也
可
含
攝
在
慧
學
內
。
「
觀
」
之
中
，
四
念
處
及
四
無
量
心
等
雖
重
要
，
但
為
了
實
現
正

確
的
智
慧
，
特
重
觀
四
聖
諦
、
觀
五
蘊
一
一
蘊
為
無
常
、
苦
、
無
我
、
順
逆
觀
十
二
緣
起
等
。
如
此

一
來
，
隨
著
正
智
逐
漸
增
強
，
煩
惱
便
會
被
消
除
。 

三
學
成
就
後
，
就
實
現
解
脫
，
生
起
解
脫
時
的
自
覺
（
解
脫
知
見
）
；
由
於
三
學
完
成
後
就
沒

有
煩
惱
，
故
稱
「
無
漏
」
；
並
將
無
漏
的
戒
、
定
、
慧
、
解
脫
、
解
脫
知
見
，
稱
為
「
五
分
法
身
」
。

這
是
聖
者
所
具
足
的
實
踐
上
的
「
法
」
。 

此
外
原
始
佛
教
的
修
行
道
中
，
「
三
十
七
道
品
」
（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
也
十
分
受
重
視
。
此

即
四
念
處
、
四
正
勤
、
四
如
意
足
（
四
神
足
）
、
五
根
、
五
力
、
七
覺
支
、
八
聖
道
。 

依
此
修
行
往
開
悟
之
道
的
過
程
中
，
可
以
區
分
為
四
階
段
：
預
流
果
（
達
到
預
流
果
以
前
為
預

流
向
）
、
一
來
果
（
未
到
以
前
為
一
來
向
）
、
不
還
果
（
未
到
以
前
為
不
還
向
）
、
阿
羅
漢
果
（
未

到
以
前
為
阿
羅
漢
向
）
。
「
果
」
和
「
向
」
合
稱
為
「
四
向
四
果
」
，
也
稱
「
四
雙
八
輩
」
。
此
一

四
向
四
果
的
教
理
已
見
於
阿
含
經
中
。
「
預
流
」
意
為
參
預
流
類
，
入
佛
教
之
流
，
達
到
再
也
不
退

墮
的
階
段
。
歸
依
三
寶
（
得
正
信
）
、
受
持
聖
戒
，
稱
為
「
預
流
」
。
此
外
也
有
斷
三
結
（
我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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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禁
取
見
、
疑
）
為
預
流
的
說
法
，
也
有
得
如
實
知
見
為
預
流
等
說
法

八

。
所
謂
「
一
來
」
，
即
再

度
回
來
此
世
之
意
。
修
行
中
途
死
亡
者
，
來
世
可
生
天
界
，
但
是
無
法
於
天
界
完
成
修
行
而
入
涅
槃
，

需
再
次
出
生
人
間
，
故
名
「
一
來
」
。
一
來
是
斷
三
結
而
貪
瞋
痴
轉
薄
（
三
毒
薄
）
的
境
界
。
「
不

還
」
意
為
不
再
回
來
此
世
，
是
指
死
後
生
天
界
，
於
天
界
入
涅
槃
者
，
這
是
指
斷
五
下
分
結
（
貪
、

瞋
、
身
見
、
戒
禁
取
見
、
疑
）
的
人
。
五
下
分
結
是
將
人
纏
結
於
欲
界
的
煩
惱
（
結
）
。
第
四
的
「
阿

羅
漢
」
指
修
道
完
成
的
人
，
斷
一
切
煩
惱
，
於
此
世
入
涅
槃
。 

四
向
四
果
的
階
段
在
阿
含
經
中
也
有
提
到
。
此
一
修
道
論
已
經
承
認
了
輪
迴
的
觀
點
以
及
輪
迴

所
在
的
三
界
（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
的
存
在
。
其
中
也
許
因
為
有
當
生
修
行
而
無
法
完
成
開
悟

的
人
，
所
以
就
產
生
了
這
種
往
返
輪
迴
來
修
行
的
思
想
。
地
獄
（n

a
ra

k
a

奈
洛
迦
，n

ira
y

a

泥
拉
耶
）

的
思
想
也
可
見
於
阿
含
經
中
。
地
獄
之
外
再
加
上
餓
鬼
（p

re
ta

）
、
畜
生
、
人
、
天
界
，
共
為
五
道
，

從
這
個
時
代
開
始
，
似
乎
就
有
此
一
思
想
了
。 

佛
陀
觀 

四
向
四
果
是
弟
子
的
證
悟
，
佛
陀
在
菩
薩
樹
下
直
接
開
悟
而
成
佛
，
所
以
不
立
佛
陀

的
開
悟
階
段
。
後
世
部
派
佛
教
時
代
，
說
菩
薩
的
修
行
是
「
三
阿
僧
祇
劫
百
劫
之
修
行
」
，
而
後
大

 

八 

關
於
預
流
，
參
照
舟
橋
一
哉
《
原
始
仏
教
思
想
の
研
究
》
一
八
四
頁
以
下
，
拙
論
《
信
解
脫
よ
り
心
解
脫
へ
の
展
開
》

（
《
日
本
仏
教
学
会
年
報
》
第
三
一
號‧

五
七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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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佛
教
繼
承
了
此
一
思
想
；
其
實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所
宣
說
的
「
本
生
經
」
（Ja

ta
k

a

）
，
只
說
到
釋

尊
前
世
的
種
種
修
行
而
已
。 

佛
陀
在
世
時
，
弟
子
受
佛
陀
偉
大
人
格
的
感
化
，
而
佛
入
滅
後
，
佛
陀
逐
漸
被
神
格
化
，
漸
漸

被
視
為
超
人
類
的
存
在
。
但
是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
還
可
以
看
到
人
類
的
佛
陀
。
佛
陀
也
稱
為
如
來

（T
a
th

a
g

a
ta

）
，
還
有
阿
羅
漢
、
正
等
覺
者
等
十
種
名
稱
（
如
來
十
號
）
。
一
般
人
相
信
佛
的
身
體

具
有
「
三
十
二
相
」
，
認
為
三
十
二
相
是
常
人
所
沒
有
的
優
秀
外
貌
，
唯
佛
陀
和
轉
輪
聖
王
獨
具
。

但
思
至
佛
身
也
是
無
常
，
無
可
免
於
生
老
病
死
，
於
是
便
進
一
步
認
為
佛
陀
的
精
神
方
面
，
具
備
「
無

漏
五
分
法
身
」
、
「
十
八
不
共
法
」
，
完
全
地
修
成
四
神
足
，
所
以
如
果
願
意
的
話
，
可
住
世
一
劫
。

於
是
關
於
佛
陀
的
死
就
逐
漸
被
解
釋
為
，
八
十
歲
時
，
已
經
沒
有
應
教
化
的
眾
生
了
，
為
了
種
下
未

來
眾
生
的
教
化
因
緣
，
所
以
隨
自
己
的
意
願
而
捨
命
。
佛
陀
入
滅
稱
為
「
般
涅
槃
」
（p

a
rin

ib
b

a
n
a

圓
滿
涅
槃
）
，
認
為
死
後
入
「
無
餘
涅
槃
界
」
（a

n
u

p
a
d

ise
sa

n
ib

b
a
n
a
-d

h
a
tu

）
。
而
且
後
世
將
佛

陀
生
前
的
涅
槃
稱
為
「
有
餘
依
涅
槃
」
（so

p
a
d

h
iw

es
a
n

irv
a

n
a

）
，
解
釋
其
死
後
入
「
無
餘
依
涅

槃
」
（n

iru
p

a
d

h
iw

es
a
n

irv
a

n
a

）
九

。 

 

九 

參
照
宇
井
伯
壽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二‧

二
三
五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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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姉
崎
正
治
《
根
本
仏
教
》
，
明
治
四
三
年
。 

宇
井
伯
壽
〈
十
二
因
緣
の
解
釈
、
緣
起
說
の
意
義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二
）
、
〈
八
聖
道
の
原
意
及
び
其
変
遷
〉

〈
六
十
二
見
論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三
）
、
〈
阿
含
に
現
れ
た
仏
陀
観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四
）
。 

木
村
泰
賢
《
原
始
仏
教
思
想
論
》
，
大
正
十
一
年
。 

赤
沼
智
善
《
原
始
仏
教
之
研
究
》
，
昭
和
十
四
年
。 

竜
山
章
真
《
南
方
仏
教
の
様
態
》
，
昭
和
十
七
年
。 

宮
本
正
尊
《
根
本
中
と
空
》
，
昭
和
十
八
年
。 

增
永
霊
鳳
《
根
本
仏
教
の
研
究
》
，
昭
和
二
三
年
。 

舟
橋
一
哉
《
原
始
仏
教
思
想
の
研
究
》
，
昭
和
二
七
年
。 

西
義
雄
《
原
始
仏
教
に
於
け
る
般
若
の
研
究
》
昭
和
二
八
年
。 

水
野
弘
元
《
原
始
仏
教
》
，
昭
和
三
一
年
。 

雲
井
昭
善
《
原
始
仏
教
の
研
究
》
，
昭
和
四
二
年
。 

《
中
村
元
選
集
》
10
〈
イ
ン
ド
思
想
の
諸
問
題
〉
，
昭
和
四
二
年
，
12
〈
原
始
仏
教
の
成
立
〉
，
昭
和
四
四
年
。
13
．
14

〈
原
始
仏
教
の
思
想
上
下
〉
，
昭
和
四
五
．
四
六
年
、
15
〈
原
始
仏
教
の
生
活
倫
理
〉
，
昭
和
四
七
年
。 

宮
坂
宥
勝
《
仏
教
の
起
源
》
，
昭
和
四
七
年
。 

金
倉
円
照
《
イ
ン
哲
学
仏
教
学
研
究
Ⅰ 

仏
教
学
篇
》
，
昭
和
四
八
年
。 

H
. B

eck
: B

u
d

d
h

ism
u
s . II , D

ie
 L

eh
re

, B
erlin

 u
n
d

 L
eip

zig
, 1

9
2

0
. 

E
.J . T

h
o
m

as : T
h

e
 H

isto
ry

 o
f  B

u
d

d
h

ist  T
h
o
u
g

h
t . L

o
n
d

o
n

, 1
9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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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s . R

h
y

s  D
av

id
s : T

h
e
 B

irth
 o

f  In
d

ian
 p

sy
ch

o
lo

g
y

 an
d

 its  d
ev

elo
p

m
en

t  in
 B

u
d
d
h

ism
. L

o
n

d
o
n

, 1
9

3
6

. 

E
. C

o
n

ze
: B

u
d

d
h

ist  T
h
o
u

g
h
t  in

 In
d

ia
. L

o
n

d
o
n

, 1
9

6
2

. 

T
.W

. R
h
y

s  D
av

id
s : B

u
d

d
h

ism
. L

o
n
d

o
n

, 1
9

2
0

. 

H
. O

ld
en

b
erg

: B
u
d

d
h

a
 sein

 L
eb

en
, sein

e
 L

eh
re

, sein
e
 G

em
ein

d
e
. 9

 A
u

f ., S
tu

ttg
art , 1

9
2

7
.

（
木
村
泰
賢
、 

 
 

景
山
哲
雄
《
オ
ル
デ
ン
ベ
ル
グ
著
仏
陀
》
，
昭
和
三
年
）
。 

G
.C

. P
an

d
e
: S

tu
d
ies  in

 th
e
 O

rig
in

s  o
f  B

u
d
d

h
ism

. A
llah

ab
ad

, 1
9

5
7
. 

D
. S

ch
lin

g
ro

ff : D
ie

 R
elig

io
n

 d
es  B

u
d

d
h
ism

u
s  (S

am
m

lu
n

g
 G


sch

en
 B

an
d

 1
7

4
), B

erlin
, 1

9
6
2

. 



                                                              第五節  教團組織 

 
 

 

74 

第
五
節 

教
團
組
織 

佛
教
教
團
的
理
想 

佛
教
教
團
稱
為
「
僧
伽
」（sam

g
h

a

），
特
稱
「
和
合
僧
」（sa

m
a
g

g
a
-sam

g
h

a

）

一

，
意
為
實
現
和
平
的
團
體
。
佛
教
的
目
的
在
於
使
人
開
悟
，
過
著
與
真
理
合
一
的
生
活
，
如
果
這

些
人
聚
集
在
一
起
共
同
生
活
的
話
，
就
能
在
團
體
中
實
現
真
正
的
和
平
。
而
且
加
入
僧
伽
而
尚
未
開

悟
的
人
，
一
方
面
為
自
己
的
解
脫
而
努
力
，
一
方
面
也
為
實
現
團
體
的
和
平
而
努
力
。
致
力
於
和
平

的
實
現
，
其
實
和
本
身
覺
悟
的
實
現
是
完
全
一
致
的
。 

弟
子
以
佛
陀
為
「
大
師
」
（sa

tth
a
r

）
而
歸
依
他
，
寄
予
絕
對
的
信
賴
；
並
尊
崇
佛
陀
為
法
根
、

法
眼
、
法
依
，
一
直
接
受
他
的
教
導
。
所
以
這
些
弟
子
被
稱
為
「
聞
教
者
」
（w

ra
ra

k
a
, sa

v
a
k

a
 

 

聲

聞
）
。
佛
陀
具
備
深
定
力
所
產
生
的
寂
靜
，
給
與
接
觸
者
一
種
神
秘
的
平
靜
；
他
也
具
有
洞
察
一
切

的
高
深
智
慧
，
以
及
包
容
一
切
的
安
詳
慈
悲
，
所
以
弟
子
能
無
條
件
地
歸
依
佛
陀
，
各
個
發
揮
其
天

分
，
充
分
達
到
修
行
的
目
的
，
於
是
師
父
與
弟
子
安
住
於
同
一
味
的
開
悟
中
。
這
種
師
父
與
弟
子
結

合
而
成
的
佛
教
教
團
（
僧
伽
）
，
被
譬
喻
為
大
海
，
以
八
點
來
顯
示
其
特
徵
：
一
、
於
僧
伽
中
修
學
，

如
大
海
漸
深
漸
廣
；
二
、
佛
弟
子
護
戒
不
缺
，
如
大
海
水
不
越
岸
；
三
、
僧
伽
中
犯
罪
者
必
舉
罪
，

如
大
海
不
受
死
屍
，
必
推
上
岸
；
四
、
入
僧
伽
者
，
捨
階
級
種
姓
，
同
稱
沙
門
釋
子
，
如
百
川
入
海
，

 

一 

關
於
和
合
僧
，
參
照
拙
著
《
原
始
仏
教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九
年
，
二
九
五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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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復
異
稱
；
五
、
僧
伽
同
證
一
解
脫
味
，
如
大
海
同
一
鹹
味
；
六
、
僧
伽
行
者
所
證
涅
槃
不
增
不
減
，

如
海
納
百
川
亦
不
增
減
；
七
、
僧
伽
具
足
種
種
微
妙
教
法
與
戒
律
，
如
大
海
隱
藏
種
種
珍
寶
；
八
、

僧
伽
住
有
偉
大
弟
子
，
如
大
海
中
住
種
種
大
魚
。
這
八
點
稱
為
佛
教
僧
伽
的
「
八
未
曾
有
法
」
。 

四
眾 

佛
弟
子
有
在
家
與
出
家
二
類
。
男
性
在
家
弟
子
稱
為
「
優
婆
塞
」
（u

p
a
sa

k
a

）
，
女

性
在
家
弟
子
稱
為
「
優
婆
夷
」
（u

p
a
sik

a

）
。
優
婆
塞
意
為
「
承
事
者
」
，
即
奉
事
出
家
者
，
布
施

其
生
活
資
具
，
並
受
其
教
導
，
一
面
過
在
家
生
活
、
一
面
修
行
。
歸
依
三
寶
後
便
稱
為
優
婆
塞
，
熱

心
者
更
受
五
戒
。 

男
性
出
家
者
稱
為
「
比
丘
」
（b

h
ik

k
h

u
, b

h
ik

s
u

）
，
女
性
出
家
者
稱
為
「
比
丘
尼
」
（b

h
ik

k
h

u
n

i , 

b
h

ik
s
u

n
i

）
。
比
丘
意
為
「
乞
士
」
，
是
靠
信
眾
布
施
物
維
生
並
專
心
修
行
的
人
。
成
為
比
丘
後
，

要
受
具
足
戒
（u

p
a
sa

m
p

a
d

a

）
，
即
所
謂
的
兩
百
五
十
戒
，
遵
守
身
為
出
家
人
的
嚴
格
的
戒
律
生
活
。

比
丘
、
比
丘
尼
、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
稱
為
佛
的
「
四
眾
」
（c

a
tta

ri p
a
risa

d
a
n
i

）
，
總
稱
為
「
佛

弟
子
」
。 

僧
伽 

佛
教
教
團
稱
為
「
僧
伽
」
（sam

g
h

a

）
；
廣
義
的
僧
伽
似
乎
也
可
以
包
括
四
眾
全
部
，

不
過
從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的
用
法
來
看
，
組
織
僧
伽
的
只
有
出
家
眾
。
亦
即
比
丘
眾
組
合
成
「
比
丘
僧

伽
」
（b

h
ik

k
h

u
-sam

g
h

a

）
，
比
丘
尼
眾
組
合
成
「
比
丘
尼
僧
伽
」
（b

h
ik

k
h

u
n

i -sam
g

h
a

）
，
合
稱

「
兩
僧
伽
」。
兩
者
各
自
獨
立
，
依
自
治
的
方
式
維
持
秩
序
。
四
眾
合
一
時
，
並
不
稱
為
僧
伽
。sam

g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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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譯
為
「
僧
伽
」
，
又
作
「
僧
」
。
在
日
本
，
所
謂
「
僧
」
，
是
指
一
位
和
尚
，
但
本
來
是
指
教
團
。

佛
陀
時
代
，
印
度
稱
呼
政
治
團
體
和
工
商
業
團
體
等
為
「
僧
伽
」
，
這
一
稱
呼
也
適
用
於
宗
教
團
體
，

所
以
佛
教
教
團
稱
為
「
僧
伽
」
。
當
時
除
了
僧
伽
之
外
，
也
有
稱
「
伽
那
」
（g

an
a

）
，
尤
其
大
乘

佛
教
經
常
使
用
「
菩
薩
伽
那
」
（b

o
d

h
isa

ttv
a
-g

an
a

）
二

。 
比
丘
、
比
丘
尼
有
年
齡
限
制
，
二
十
歲
以
上
才
准
許
加
入
僧
團
。
其
入
團
許
可
的
儀
式
稱
為
「
具

足
戒
」
。
年
少
者
入
僧
伽
則
為
沙
彌
（sa

m
an

e
ra

）
、
沙
彌
尼
（sa

m
an

e
ri

）
。
沙
彌
、
沙
彌
尼
行

出
家
（p

a
b

b
a
jja

）
儀
式
時
，
要
受
十
戒
。
十
四
歲
時
就
可
以
成
為
沙
彌
、
沙
彌
尼
，
在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
七
歲
也
可
以
成
為
沙
彌
，
稱
為
「
驅
烏
沙
彌
」
。
沙
彌
尼
到
十
八
歲
可
受
「
正
學
女
」

（sik
k

h
a
m

a
n

a

式
叉
摩
那
）
儀
式
。
兩
年
內
是
守
六
法
戒
的
修
行
者
，
然
後
受
具
足
戒
成
為
比
丘
尼
。

以
上
的
比
丘
、
比
丘
尼
、
正
學
女
、
沙
彌
、
沙
彌
尼
稱
為
「
出
家
五
眾
」
，
加
上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稱
為
「
七
眾
」
。
信
眾
除
了
遵
守
五
戒
外
，
在
每
月
的
布
薩
日
（u

p
o

sa
th

a

）
（
八
、
十
四
、
十
五
、

二
十
三
、
二
十
九
、
三
十
日
，
合
稱
為
「
六
齋
日
」
）
照
例
持
八
齋
戒
。
但
在
家
眾
沒
有
義
務
持
五

戒
和
八
齋
戒
，
所
以
即
使
不
遵
守
也
無
法
加
以
處
罰
。
出
家
五
眾
的
戒
律
則
是
維
持
僧
伽
秩
序
所
必

 

二 

關
於
僧
伽
，
參
照
拙
著
《
原
始
仏
教
の
研
究
》
一
頁
以
下
．
關
於
「
菩
薩
伽
那
」
，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七
七
七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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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
所
以
要
強
制
遵
守
，
有
違
犯
的
罰
則
。 

戒
（si la

, w
i la

）
屬
於
自
發
性
遵
守
的
規
則
，
是
決
心
行
佛
教
修
行
的
人
所
受
持
的
。
受
戒
時
，

有
在
家
修
行
與
出
家
修
行
兩
種
選
擇
。
戒
本
來
就
是
佛
教
修
行
的
原
動
力
，
尤
其
出
家
眾
組
織
僧

伽
，
為
了
過
團
體
生
活
，
必
須
維
持
團
體
的
秩
序
，
所
以
要
被
強
制
遵
守
僧
伽
規
則
；
這
些
規
則
稱

為
「
律
」
（v

in
a
y

a

）
，
即
所
謂
的
兩
百
五
十
戒
。
最
重
罪
稱
為
「
波
羅
夷
罪
」
（p

a
ra

jik
a

）
，
分

別
為
殺
、
盜
、
淫
、
大
妄
語
四
種
，
犯
者
被
擯
出
僧
團
。
次
重
罪
為
「
僧
殘
罪
」
，
有
十
三
條
。
律

的
基
礎
中
存
在
有
戒
的
自
發
性
精
神
，
出
家
眾
除
了
具
備
此
一
精
神
外
，
還
要
遵
守
規
則
。 

僧
伽
有
現
前
僧
伽
與
四
方
僧
伽
之
別
。
所
謂
「
現
前
僧
伽
」
（sa

m
m

u
k

h
i b

h
u

ta
-sam

g
h

a

）
，

意
為
「
即
時
即
地
所
成
立
的
僧
伽
」
，
某
個
地
方
如
果
有
四
位
以
上
的
比
丘
聚
集
在
一
起
，
便
成
立

現
前
僧
伽
，
所
以
僧
伽
的
單
位
是
四
人
以
上
。
此
一
僧
伽
的
地
域
性
界
限
叫
做
「
界
」
（si m

a

）
，

進
入
界
內
的
比
丘
，
必
定
有
出
席
僧
伽
會
議
的
義
務
。
僧
伽
會
議
的
程
序
叫
做
「
羯
磨
」（k

a
m

m
a

）
，

其
議
長
稱
為
「
羯
磨
師
」
。
原
則
上
，
僧
伽
會
議
必
須
要
全
體
出
席
，
特
別
是
布
薩
（
每
月
十
五
日

與
三
十
日
為
比
丘
布
薩
日
）
及
安
居
集
會
、
推
選
執
事
比
丘
等
重
要
會
議
。
普
通
的
羯
磨
有
四
人
便

可
舉
行
，
自
恣
羯
磨
則
必
須
要
界
內
五
位
以
上
的
比
丘
方
可
舉
行
（
所
謂
「
自
恣
」
，
是
安
居
後
，

安
居
僧
伽
的
解
散
儀
式
，
互
相
指
出
安
居
三
個
月
間
帶
給
他
人
不
方
便
之
處
，
並
互
相
懺
悔
．
這
種

會
議
需
有
接
受
懺
悔
的
比
丘
，
故
要
五
人
僧
）
。
此
外
具
足
戒
羯
磨
須
具
足
十
位
比
丘
（
由
和
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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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
磨
阿
闍
黎
、
教
授
阿
闍
黎
三
師
與
七
證
人
組
成
十
人
僧
伽
）
。
但
一
般
認
為
，
偏
遠
地
區
比
丘
不

易
聚
集
，
五
人
僧
伽
（
三
師
二
證
）
也
可
授
具
足
戒
。
行
犯
僧
殘
罪
的
比
丘
之
出
罪
羯
磨
時
，
必
須

成
立
二
十
人
僧
伽
。
但
是
每
次
僧
伽
會
議
都
要
集
合
全
體
比
丘
的
話
，
會
妨
礙
大
眾
修
行
，
所
以
行

具
足
戒
羯
磨
和
出
罪
羯
磨
時
，
十
人
比
丘
或
二
十
人
比
丘
於
特
定
的
小
界
中
舉
行
便
可
，
這
便
是
戒

壇
的
起
源
。 

「
現
前
僧
伽
」
是
自
治
單
位
，
依
戒
律
自
治
性
地
維
持
內
部
秩
序
，
自
行
舉
行
布
薩
、
安
居
；

管
理
並
公
平
利
用
僧
伽
財
產
的
僧
園
、
精
舍
等
；
此
外
也
平
均
分
配
布
施
給
僧
伽
的
食
物
、
衣
服
等

給
比
丘
，
過
著
修
行
生
活
。 

戒
律
為
僧
伽
秩
序
的
根
源
，
現
前
僧
伽
不
得
隨
意
變
更
，
戒
律
的
存
在
超
越
了
現
前
僧
伽
。
而

且
僧
園
、
精
舍
等
僧
伽
的
財
產
也
只
許
現
前
僧
伽
利
用
，
不
能
任
意
處
理
。
由
於
這
兩
項
理
由
，
自

然
令
人
聯
想
到
超
越
現
前
僧
伽
的
高
層
次
僧
伽
，
這
就
是
「
四
方
僧
伽
」
（ca

tu
d

d
isa

-sam
g

h
a
 

 

招

提
僧
）
。
四
方
僧
伽
即
是
佛
弟
子
的
教
團
本
身
，
不
受
時
空
限
制
的
三
世
一
貫
常
住
僧
；
在
地
域
上

可
以
無
限
擴
展
，
在
時
間
上
能
夠
永
遠
存
續
於
未
來
。
此
一
四
方
僧
伽
就
是
精
舍
等
常
住
物
的
所
有

者
，
代
表
戒
律
上
的
僧
伽
秩
序
。 

接
著
談
到
女
性
教
團
。
比
丘
尼
僧
伽
的
組
織
，
原
則
上
和
比
丘
僧
伽
一
樣
，
但
在
教
法
和
戒
律

的
修
學
方
面
，
比
丘
尼
必
須
接
受
比
丘
的
指
導
；
只
是
雙
方
都
過
禁
欲
生
活
，
往
來
上
有
嚴
格
的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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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整
理
成
「
八
敬
法
」
（A

tt h
a
-g

a
ru

d
h

a
m

m
e
 

 

八
重
法
）

三

。 

波
羅
提
木
叉 

結
集
進
入
僧
伽
的
比
丘
、
比
丘
尼
應
遵
守
的
規
則
，
稱
為
「
波
羅
提
木
叉
」

（P
a
tim

o
k

k
h

a
, P

ra
tim

o
k

s
a
su

tra
 

 

戒
經
、
戒
本
）
，
此
即
所
謂
兩
百
五
十
戒
（
比
丘
尼
的
條
文
更

多
）
，
其
中
並
沒
有
包
括
以
僧
伽
為
主
軸
所
實
行
的
羯
磨
。
比
丘
的
波
羅
提
木
叉
分
為
八
部
，
比
丘

尼
波
羅
提
木
叉
分
為
七
部
。
其
中
最
重
罪
是
「
波
羅
夷
法
」
（p

a
ra

jik
a

）
，
有
婬
、
盜
、
斷
人
命
、

大
妄
語
等
四
條
（
比
丘
尼
八
條
）
，
犯
此
罪
者
擯
出
僧
伽
，
永
不
得
再
加
入
。 

接
著
是
僧
殘
法
十
三
條
（
比
丘
尼
十
七
條
戒
至
十
九
條
）
，
除
了
與
性
有
關
的
戒
外
，
還
有
企

圖
破
僧
、
毀
謗
他
人
犯
波
羅
夷
罪
等
。
犯
此
罪
必
須
先
在
現
前
僧
伽
面
前
懺
悔
，
之
後
行
「
摩
那
埵
」

（
七
日
期
間
謹
言
慎
行
）
，
再
經
由
出
罪
羯
磨
出
罪
。
這
是
僅
次
於
波
羅
夷
的
重
罪
，
企
圖
違
犯
波

羅
夷
與
僧
殘
而
未
遂
者
，
稱
為
「
偷
蘭
遮
罪
」
（th

u
lla

c
c
a
y

a

）
。 

第
三
不
定
法
兩
條
（
比
丘
尼
無
）
，
這
是
比
丘
與
女
性
獨
處
的
罪
，
依
證
人
的
證
言
而
定
罪
，

故
稱
「
不
定
」
。 

第
四
捨
墮
法
三
十
條
（
比
丘
尼
三
十
條
）
，
持
有
禁
止
擁
有
的
物
品
的
罪
。
例
如
衣
服
許
有
三

衣
，
多
餘
的
布
只
許
保
存
一
定
的
期
間
。
此
外
也
規
定
坐
具
、
雨
浴
衣
、
缽
、
藥
等
的
受
持
，
禁
止

 

三 

關
於
八
敬
法
，
參
照
拙
著
《
原
始
仏
教
の
研
究
》
五
二
一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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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有
和
買
賣
金
銀
寶
物
。
犯
捨
墮
罪
後
，
必
須
捨
棄
該
物
並
懺
悔
。 

第
五
波
逸
提
法
九
十
至
九
十
二
條
（
比
丘
尼
一
四
一
｜
二
一
○
條
）
，
這
是
妄
語
、
惡
口
等
輕

罪
。
犯
者
應
懺
悔
。 

第
六
悔
過
法
四
條
（
比
丘
尼
八
條
）
，
接
受
了
不
該
接
受
的
食
物
並
食
用
的
罪
，
屬
輕
罪
。 

第
七
眾
學
法
七
十
五
乃
至
一
百
○
七
條
（
比
丘
尼
同
）
，
這
是
用
餐
、
乞
食
、
說
法
等
的
行
儀

規
定
。
犯
者
於
心
中
懺
悔
即
可
，
此
罪
稱
為
「
惡
作
」
（d

u
k

k
at a

 
 

突
吉
羅
）
。
又
有
從
此
分
出
「
惡

說
」

譯
注

的
罪
。 

第
八
滅
諍
法
七
條
（
比
丘
尼
同
）
。
僧
伽
中
有
爭
議
時
，
僧
伽
的
知
事
比
丘
應
適
當
引
用
僧
伽

規
則
（
裁
定
諍
事
的
七
種
羯
磨
）
來
止
息
紛
爭
，
違
者
得
惡
作
罪
。
以
上
波
羅
夷
、
僧
殘
、
波
逸
提
、

悔
過
、
突
吉
羅
，
稱
為
「
五
篇
罪
」
，
加
上
偷
蘭
遮
、
惡
說
成
「
七
聚
罪
」
。 

以
上
波
羅
提
木
叉
的
條
文
方
面
，
巴
利
律
有
二
二
七
條
（
比
丘
尼
三
一
一
條
）
，
四
分
律
有
二

五
○
條
（
比
丘
尼
三
四
八
條
）
，
其
他
律
本
條
數
各
有
出
入
，
但
波
羅
夷
、
僧
殘
、
捨
墮
、
波
逸
提

等
重
要
條
文
，
各
律
大
體
一
致
，
顯
示
出
這
些
從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即
已
確
定

四

。 

 

譯
注
：du

b
b

ha
sita

． 

四 

關
於
波
羅
提
木
叉
的
條
文
數
目
，
參
照
拙
著
《
律
藏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五
年
，
四
三
○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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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伽
的
修
行
生
活 

加
入
僧
團
修
行
者
，
不
分
人
種
和
階
級
。
志
願
者
首
先
要
尋
求
入
僧
後
的

指
導
者
「
和
尚
」
（u

p
a
jjh

a
y

a

）
，
和
尚
便
為
他
準
備
三
衣
（
袈
裟
）
和
食
缽
，
並
籌
組
十
人
僧
伽
，

在
戒
壇
為
他
受
具
足
戒
。
但
有
二
十
多
種
不
許
受
具
足
戒
的
條
件
，
須
一
一
審
查

五

，
如
：
父
母
不

許
者
、
負
債
者
、
犯
波
羅
夷
者
、
被
通
緝
者
等
。
十
人
僧
中
負
責
查
核
這
些
項
目
的
比
丘
叫
做
「
教

授
師
」
，
舉
行
此
會
議
的
議
長
叫
「
羯
磨
師
」
，
所
以
羯
磨
師
是
「
戒
師
」
。
行
具
足
戒
的
儀
式
之

後
，
要
教
誡
四
波
羅
夷
，
以
及
出
家
基
本
生
活
規
則
的
「
四
依
」
。
所
謂
「
四
依
」
，
就
是
出
家
至

命
終
，
依
乞
食
維
生
（
盡
形
壽
乞
食
）
、
著
糞
掃
衣
、
樹
下
住
、
服
陳
棄
藥
。
但
是
這
只
是
原
則
，

額
外
獲
得
的
請
食
、
新
衣
、
精
舍
的
住
處
、
樹
根
等
藥
，
也
都
被
認
可
。 

受
具
足
戒
的
新
比
丘
成
為
和
尚
的
弟
子
，
在
和
尚
指
導
下
共
同
生
活
，
並
學
習
戒
律
、
實
行
禪

坐
、
學
習
教
法
、
修
行
。
但
禪
定
和
教
義
方
面
，
得
和
尚
許
可
的
話
，
也
可
以
向
專
門
的
老
師
（a

c
a
riy

a
 

 

阿
闍
梨
）
學
習
。
和
尚
視
弟
子
如
子
，
弟
子
事
和
尚
如
父
，
分
享
食
物
與
衣
服
，
生
病
時
照
顧
對
方
，

過
著
互
相
照
顧
的
修
行
生
活
。
僧
伽
依
出
家
的
年
資
（
法
臘
）
論
長
幼
秩
序
，
尊
敬
先
出
家
者
，
遵

守
禮
儀
，
確
立
秩
序
，
過
團
體
生
活
。
僧
伽
的
生
活
是
禁
欲
的
生
活
，
中
午
過
後
不
再
進
食
，
是
擯

絕
一
切
娛
樂
的
嚴
格
生
活
。
早
起
坐
禪
，
午
前
入
村
乞
食
，
日
中
進
食
。
出
家
日
中
一
食
，
午
後
不

 

五 

參
照
拙
著
《
原
始
仏
教
の
研
究
》
四
五
四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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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吃
東
西
。
食
後
拜
訪
信
眾
，
或
於
樹
下
坐
禪
休
息
。
日
暮
自
禪
坐
起
，
於
法
堂
集
合
，
談
論
一
日

中
坐
禪
的
體
驗
或
感
想
，
進
行
「
法
談
」
；
或
訪
問
老
師
。
僧
伽
生
活
就
是
所
謂
「
聖
默
然
」
與
「
法

談
」
。
爾
後
，
再
各
自
回
房
坐
禪
，
至
後
夜
就
寢
。
在
每
月
六
次
的
布
薩
日
中
，
為
造
訪
精
舍
的
信

眾
說
法
、
授
五
戒
。
比
丘
每
月
布
薩
兩
次
，
這
天
一
到
了
晚
上
，
只
有
比
丘
要
舉
行
布
薩
集
會
，
誦

波
羅
提
木
叉
。 

比
丘
的
生
活
，
原
則
上
是
遊
行
的
生
活
，
不
定
住
一
處
，
因
此
攜
帶
的
物
品
也
很
簡
單
；
三
衣
、

食
缽
、
坐
具
、
漉
水
囊
等
「
六
物
」
，
就
是
比
丘
的
財
產
。
但
四
個
月
雨
季
中
，
三
個
月
的
雨
安
居

要
安
住
在
一
個
地
方
，
學
習
坐
禪
和
教
法
等
。
安
居
結
束
當
天
舉
行
自
恣
儀
式
（
解
散
式
）
，
再
出

發
遊
行
。
但
安
居
後
因
為
新
作
三
衣
，
似
乎
暫
時
停
留
在
同
樣
的
地
方
。
印
度
人
以
大
塊
布
纏
身
為

衣
，
所
以
布
即
是
衣
；
在
家
人
用
白
布
，
佛
教
的
比
丘
染
成
袈
裟
色
（
暗
黃
色
）
，
故
稱
袈
裟
衣
。

袈
裟
衣
有
三
種
：
下
衣
（
五
條
袈
裟
）
、
上
衣
（
七
條
袈
裟
）
、
大
衣
（
九
條│

二
十
五
條
袈
裟
）
。

布
料
以
棉
布
為
主
，
也
用
麻
、
絹
、
羊
毛
等
。
製
作
三
衣
需
要
許
多
布
，
因
此
靠
布
施
而
作
成
三
衣

並
不
容
易
。 

對
比
丘
而
言
，
根
本
不
可
能
在
遊
行
之
前
就
先
準
備
好
精
舍
，
所
以
經
常
露
宿
野
外
或
樹
下
。

在
印
度
，
除
了
雨
季
以
外
的
八
個
月
，
幾
乎
不
下
雨
，
因
此
宿
於
樹
下
並
不
怎
麼
辛
苦
。
弟
子
中
有

很
多
一
直
都
維
持
苦
行
生
活
，
這
些
苦
行
的
生
活
方
式
被
整
理
出
來
，
之
後
被
稱
為
「
頭
陀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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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

u
ta

 
 

十
二
或
十
三
頭
陀
）
，
大
迦
葉
便
是
有
名
的
頭
陀
行
者
。 

參
考
書
目 

長
井
真
琴
《
南
方
所
伝
仏
典
の
研
究
》
，
昭
和
十
一
年
。 

長
井
真
琴
．
上
田
天
瑞
．
小
野
清
一
郎
《
仏
教
の
法
律
思
想
》
，
昭
和
七
年
。 

境
野
黃
洋
《
戒
律
研
究
上
下
》
（
《
國
訳
大
藏
経
》
論
部
附
錄
）
，
昭
和
三
年
。 

西
本
龍
山
《
四
分
律
比
丘
戒
本
講
讚
》
，
昭
和
三
○
年
。 

拙
著
《
律
藏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五
年
。 

佐
藤
密
雄
《
原
始
仏
教
教
団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八
年
。 

早
島
鏡
正
《
初
期
仏
教
と
社
会
生
活
》
，
昭
和
三
九
年
。 

拙
著
《
原
始
仏
教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九
年
。 

S
u

k
u

m
ar  D

u
tt : E

arly
 B

u
d

d
h
ist  M

o
n
ach

ism
. L

o
n
d

o
n

, 1
9

2
4

. 

N
alin

ak
sh

a
 D

u
tt : E

arly
 M

o
n
astic

 B
u
d

d
h

ism
. C

alcu
tta

, 1
9

4
1
. 

C
o
k

u
ld

as  D
e
: D

em
o
cracy

 in
 E

arly
 B

u
d
d
h
ist  S

am
g

h
a
. C

alcu
tta

, 1
9

5
5
. 

S
. D

u
tt : B

u
d
d
h
ist  M

o
n
k

s  an
d

 M
o
n
asteries  o

f  In
d
ia

. L
o
n

d
o
n

, 1
9
6
2

. 

D
. S

ch
lin

g
lo

ff : D
ie

 R
elig

io
n

 d
es  B

u
d

d
h
ism

u
s , 1

D
er  H

eilsw
eg

 d
es  M


n

ch
tu

m
s . B

erlin
, 1

9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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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原
始
經
典
的
成
立 

第
一
結
集 

據
傳
佛
陀
入
滅
後
，
大
迦
葉
認
為
，
如
果
就
這
樣
放
任
下
去
的
話
，
佛
陀
的
教
法

可
能
很
快
就
會
消
失
，
所
以
想
要
結
集
（sav

g
i ti

）
教
法
。
當
他
向
聚
集
在
一
起
的
佛
弟
子
提
出
這

項
建
議
時
，
獲
得
大
家
的
贊
成
，
於
是
在
王
舍
城
集
合
五
百
弟
子
，
結
集
釋
尊
一
代
教
法
，
稱
為
「
第

一
結
集
」

一

。
「
結
集
」
又
譯
為
「
合
誦
」
，
即
一
同
誦
出
所
憶
持
的
教
法
。
有
許
多
學
者
不
承
認

有
第
一
結
集
，
但
因
為
各
部
派
文
獻
中
都
有
流
傳
，
所
以
，
也
許
可
以
視
為
曾
以
某
種
方
式
來
結
集

遺
法
。 當

時
，
教
法
（D

h
a
m

m
a

）
由
釋
尊
的
常
侍
弟
子
阿
難
（A

n
a
n

d
a

）
誦
出
，
律
（V

in
a
y

a

）
由

精
通
戒
律
的
優
婆
離
（U

p
a
li

）
誦
出
。
此
時
所
誦
出
的
，
就
成
為
後
來
經
藏
、
律
藏
的
雛
型
；
論

藏
的
成
立
最
晚
。
一
般
認
為
，
為
了
便
於
記
憶
這
些
法
、
律
，
於
是
將
重
要
的
教
說
整
理
成
簡
要
的

短
文
｜
｜
修
多
羅
（su

tra
 

 

契
經
）
或
詩
句
（g

a
th

a
 

 

伽
陀
）
，
傳
承
下
來
。
不
過
，
也
許
在
傳

承
時
，
這
些
短
文
的
梗
概
、
要
領
又
被
附
上
說
明
、
解
釋
；
而
詩
句
上
可
能
附
隨
有
因
緣
（n

id
a
n
a

）

 

一 

有
關
第
一
結
集
，
參
照
赤
沼
智
善
《
仏
教
經
典
史
論
》
，
昭
和
十
四
年
，
二
頁
以
下
．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中
世
精
神
史

》
中
，
一
九
六
頁
．
塚
本
啟
祥
《
初
期
仏
教
教
団
史

研
究
》
，
昭
和
四
一
年
，
一
七
五
頁
以
下
．J . P

rzy
lu

sk
i :L

e
 

C
o
n

cile
 d

e
 R

a
jag

r h
a
. P

aris , 1
9
2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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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被
憶
持
下
來
。
後
來
，
又
合
併
這
些
短
文
及
詩
句
，
加
上
潤
飾
的
文
章
，
逐
漸
形
成
長
句
的
教
法
，

稱
為
「
法
門
」（d

h
a
m

m
a
p

a
riy

a
y
a
 o

r  p
a
riy

a
y
a

），
稍
後
更
編
集
為
長
句
的
「
經
」（su

tta
, su

tta
n

ta

）
。

「
經
」
是
「
縱
線
」
的
意
思
，
原
意
是
把
豐
富
的
意
義
整
理
成
短
文
；
不
過
後
來
佛
教
製
作
出
許
多

長
句
的
經
。
此
長
句
經
典
的
製
作
，
是
佛
滅
後
到
百
年
之
間
的
情
況
。 

 
 

至
於
律
，
較
早
整
理
出
來
的
是
戒
律
的
條
文
，
即
「
波
羅
提
木
叉
」
。
這
些
條
文
稱
為
「
經
」
，

其
解
說
稱
為
「
經
分
別
」
（su

tta
v

ib
h

av
g
a

）
，
這
應
該
是
很
早
就
確
定
下
來
的
，
因
為
對
比
丘
而

言
，
正
確
理
解
條
文
關
係
到
戒
律
生
活
。
與
此
同
時
的
，
僧
伽
運
作
的
規
則
應
該
也
被
彙
集
起
來
了
。

僧
伽
運
作
的
規
則
稱
為
「
羯
磨
」
（k

a
m

m
a

）
，
為
律
藏
「
犍
度
部
」
的
重
心
。
後
世
整
理
出
名
為

「
百
一
羯
磨
」
那
麼
多
的
細
項
；
一
開
始
為
了
教
團
運
作
，
是
有
相
當
多
的
細
項
。
波
羅
提
木
叉
和

犍
度
部
原
形
的
確
立
，
應
該
是
在
佛
滅
百
年
頃
。 

這
些
教
法
和
戒
律
的
憶
持
分
工
進
行
，
古
來
教
團
中
便
有
所
謂
「
經
師
」
（su

tta
n

tik
a

）
、
「
持

律
師
」
（v
in

a
y

a
d

h
a
ra

）
、
「
說
法
師
」
（d

h
a
m

m
a
-k

a
th

ik
a

）
、
「
持
法
師
」
（d

h
a
m

m
a
d

h
a
ra

）

等
。
但
是
，
從
第
一
結
集
的
法
和
律
，
到
現
存
的
經
藏
、
律
藏
之
間
，
到
底
經
歷
過
怎
樣
的
發
展
過

程
，
則
十
分
難
以
追
究
。
總
之
一
般
認
為
，
在
原
始
佛
教
末
期
，
教
法
被
整
理
成
「
經
藏
」

（S
u

tta
-p

it a
k

a

）
，
律
整
理
成
「
律
藏
」
（V

in
a
y

a
-p

it a
k

a

）
。
然
而
因
為
佛
滅
百
年
頃
，
教
團
分

裂
成
大
眾
部
與
上
座
部
，
所
以
教
法
的
傳
持
也
轉
移
到
部
派
教
團
。
其
後
上
座
部
與
大
眾
部
又
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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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生
內
部
分
裂
，
最
後
分
為
十
八
部
。
於
是
經
藏
、
律
藏
在
各
部
派
傳
持
之
間
，
就
遭
受
了
部
派
式

的
增
廣
與
變
化
。
這
些
以
巴
利
語
（P

a
li-b

h
a
sa

）
流
傳
於
錫
蘭
，
或
傳
至
中
國
而
被
漢
譯
，
成
為

我
們
今
日
所
利
用
的
經
藏
、
律
藏
。
由
於
歷
經
長
年
累
月
，
即
使
原
始
佛
教
末
期
整
理
出
經
律
二
藏
，

如
今
也
不
可
能
獲
知
當
時
的
原
形
。
但
是
現
存
的
經
藏
、
律
藏
中
，
可
從
各
方
面
明
顯
地
看
出
種
種

新
、
舊
混
雜
的
成
分

二

。 

談
到
現
存
的
經
藏
、
律
藏
，
阿
育
王
時
代
由
摩
喜
陀
（M

a
h

in
d

a

）
傳
到
錫
蘭
的
佛
教
，
以
巴

利
語
傳
持
，
其
經
藏
整
理
為
五
部
尼
柯
耶
（n

ik
a
y

a
 

 

部
，
集
成
）
，
為
上
座
部
（T

h
e
ra

v
a
d

a

）
系

的
分
別
說
部
（V

i b
h

a
jja

v
a
d

in

）
所
傳
持
。
巴
利
語
是
中
印
度
西
南
的
卑
地
寫
（V

e
d

isa
, 

B
h

ilsa

）

地
區
的
古
代
方
言
，
這
裡
是
摩
喜
陀
母
親
的
出
生
地
，
由
摩
喜
陀
將
這
地
區
的
佛
教
傳
播
到
錫
蘭
。

相
對
於
此
，
從
北
印
度
經
中
央
亞
細
亞
而
傳
到
中
國
的
經
藏
，
稱
為
《
阿
含
經
》
，
有
四
種
阿
含
經

在
中
國
被
譯
出
。
據
載
，
《
長
阿
含
經
》
屬
法
藏
部
所
傳
持
，
《
中
阿
含
經
》
、
《
雜
阿
含
經
屬
說

一
切
有
部
所
傳
持
，
《
增
一
阿
含
經
》
屬
大
眾
部
所
傳
持
。
但
是
漢
譯
《
增
一
阿
含
》
似
乎
並
非
大

眾
部
所
傳
持
。
律
藏
有
巴
利
語
的
上
座
部
律
，
漢
譯
方
面
，
有
法
藏
部
的
《
四
分
律
》
、
說
一
切
有

 

二 

阿
含
及
律
的
新
舊
部
分
，
參
照
宇
井
伯
壽
《
原
始
仏
教
資
料
論
》
（
《
印
度
哲
學
研
究
》
第
二
）
，
和
辻
哲
郎
《
原
始

仏
教

實
踐
哲
學
》
序
論
，
拙
著
《
律
藏
の
研
究
》
第
一
章
，H

. O
ld

en
b

erg
:T

h
e
 V

in
ay

ap
it ak

a
. V

o
l .I  ,  

In
tro

d
u

ctio
n

: T
.W

. R
h
y

s  D
av

id
s : B

u
d

d
h

ist  In
d
ia

. P
.1

7
6

 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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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的
《
十
誦
律
》
、
化
地
部
的
《
五
分
律
》
、
大
眾
部
的
《
摩
訶
僧
祇
律
》
、
《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律
》
等
五
種
。
藏
譯
也
有
《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律
》
。
內
容
如
下
： 

律
藏
︵V

in
a
y

a
-p

it a
k
a

︶ 
Ⅰ 

 

經
分
別
︵S

u
ttav

ib
h

av
g
a

︶ 

比
丘
戒
經
分
別
（M

ah
a
v
ib

h
av

g
a

） 
 
 

 
 

波
羅
夷
章
（P

a
ra

jik
a

） 
比
丘
尼
戒
經
分
別
（B

h
ik

k
h
u
n

i v
ib

h
av

g
a

） 
 
 

波
逸
提
章
（P

a
cittiy

a

） 

Ⅱ 
 

犍
度
部
︵K

h
an

d
h

ak
a

︶ 

大
品
（M

ah
a
v
ag

g
a

）
分
為
十
章
。 

小
品
（C

u
llav

ag
g

a

）
分
為
十
二
章
。 

Ⅲ 
 

附
隨
︵P

ariv
a
rap

at h
a

︶ 

經
藏
︵S

u
tta

-p
it a

k
a

︶ 

 
 
 
 

 
 
 

 
 

五
尼
柯
耶
（P

ab
can

ik
a
y

a
 

 

上
座
部
所
傳
） 

 

四
阿
含 

 
 
 
 

 
 
 

 
 

長
部
（D

i g
h

a
-n

ik
a
y

a
 

 

三
四
經
） 

 
 
 
 

 
 
 

 

長
阿
含
經
（
三
○
經
．
法
藏
部
傳
．
四
一
三
年
譯
） 

 
 
 
 

 
 
 

 
 

中
部
（M

ajjh
im

a
-n

ik
a
y

a
 
 

一
五
二
經
） 

 
 
 

中
阿
含
經
（
二
二
一
經
．
說
一
切
有
部
傳
．
三
九
八
年
譯
） 

 
 
 
 

 
 
 

 
 

相
應
部
（S

am
y
u
tta

-n
ik

a
y

a
 
 

二
八
七
二
經
） 
雜
阿
含
經
（
一
三
六
二
經
說
一
切
有
部
傳
．
四
四
三
年
譯
） 

 
 
 
 

 
 
 

 
 

增
支
部
（A

v
g
u

ttara
-n

ik
a
y

a
 

二
一
九
八
經
）
增
一
阿
含
經
（
四
七
一
經
．
所
屬
部
派
不
明
．
三
八
四
年
譯
） 

 
 
 
 

 
 
 

 
 

小
部
（K

h
u

d
d
ak

a
-n

ik
a
y

a
 
 

十
五
部
） 

 
 
 

 
 

部
分
漢
譯
：
義
足
經
、
法
句
經
、
本
事
經
、
生
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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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藏
》
方
面
，
巴
利
律
所
見
到
的
組
織
三

，
和
漢
譯
諸
律
的
組
織
及
大
綱
都
相
同
．
巴
利
律
由

O
ld

e
n
b
e
rg

（H
. O

ld
e
n
b
e
rg

: T
h
e
 V

in
a
y
a
p
it a

k
a
 in

 p
a
li. 5

 V
o

ls. L
o
n
d
o
n

. 1
8

7
9

-8
3

）
出
版
，P

.T
.S

.

（P
a
li T

e
x
t S

o
c
ie

ty

）
再
版
．
此
外
也
有
出
版
戒
經
（P

a
tim

o
k

k
h
a

）
，
英
譯
由T

.W
. R

h
y

s D
a
v
id

s
及O

ld
e
n
b
e
rg

在S
B

E
. 

（T
h
e
 S

a
c
re

d
 B

o
o
k
s o

f th
e
 E

a
st. V

o
ls. X

III, X
V

II, X
X

）
中
作
了
部
分
翻

譯
．
完
整
翻
譯
則
由I. B

. H
o
rn

e
r

女
士
於S

B
B

. 

（T
h
e
 S

a
c
re

d
 B

o
o

k
s o

f th
e
 B

u
d
d
h

ist. V
o
ls. X

, X
I, 

X
II, X

III, X
IV

, X
X

）
譯
出
（T

h
e
 B

o
o
k
 o

f th
e
 D

isc
ip

lin
e
. 1

9
4

9
-5

2

）
．
日
譯
收
錄
於
《
南
傳
大
藏

經
》
第
一
｜
五
卷
．
巴
利
律
注
釋
則
有B

u
d
d
h
a
g
h
o
sa

: S
a
m

a
n
ta

p
a
sa

d
ik

a
. 7

 V
o

ls. 

（
善
見
律
毘
婆

沙
）
．
漢
譯
律
藏
有
《
四
分
律
》
等
五
部
廣
律
，
收
錄
於
《
大
正
大
藏
經
》
第
二
二
｜
二
四
冊
；
廣
律

之
外
，
也
有
戒
經
、
律
疏
．
日
譯
在
《
國
譯
一
切
經
》
律
部
二
六
卷
中
，
有
廣
律
、
戒
經
、
律
疏
，
其

解
題
及
注
記
等
都
很
有
幫
助
．
藏
譯
律
典
收
錄
於
《
影
印
北
京
版
西
藏
大
藏
經
》
第
四
一
｜
四
五
卷
，

也
有
收
錄
律
疏
，
於
第
一
二
○
｜
一
二
七
卷
中
．
藏
譯
全
部
都
是
與
根
本
有
部
律
相
關
的
律
典
．
律
典

中
完
全
沒
有
梵
語
原
典
．
培
利
歐
探
險
隊
、
德
國
探
險
隊
等
，
在
中
亞
發
現
過
斷
片
，
大
部
多
是
有
部
、

根
本
有
部
、
大
眾
部
的
戒
經
、
經
分
別
、
犍
度
部
、
羯
磨
本
等
的
斷
片
．
此
外
，R

a
h

u
la

 S
a

m
r ty

a
y

a
n

a

在
西
藏
發
現
，
保
存
於
巴
特
那
的
梵
本
中
，
有
大
眾
部
系
的
戒
經
、
比
丘
尼
律
，
已
經
出
版
．W

. P
a
c
h
o

w
 

 

三 

關
於
律
藏
的
組
織
，
參
照
拙
著
《
律
藏

研
究
》
第
四
、
六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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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R
. 

M
ish

ra
: 

T
h
e
 

P
ra

tim
o
k

s
a
su

tra
 

o
f 

th
e
 

M
a
h

a
sa

v
g

h
ik

a
s. 

A
lla

h
a
b
a
d
. 

1
9

5
6

; 
G

. 
R

o
th

: 

B
h
ik

s
u

n
i -V

in
a
y
a
 In

c
lu

d
in

g
 B

h
ik

s
u

n
i p

ra
k

i rn
a
k
a
 a

n
d
 a

 S
u
m

m
a
ry

 o
f th

e
 B

h
ik

s
u
p
ra

k
i rn

a
k
a
 o

f th
e
 

A
ry

a
 

m
a
h

a
sam

g
h
ik

a
-L

o
k
o
tta

ra
v

a
d
in

. 
P

a
tn

a
. 

1
9

7
0

; 
B

. 
Jin

a
n

a
d

a
: 

A
b
h
isa

m
a
ca

rik
a
 

(B
h
ik

s
u

p
ra

k
i rn

a
k
a
). P

a
tn

a
, 1

9
6
9
. 

最
完
整
的
梵
語
律
藏
，
是
在
迦
濕
彌
羅
的
吉
爾
吉
特
舊
塔
中
發
現

的
根
本
有
部
律
的
寫
本
，
主
要
由N

. D
u
tt

出
版
．N

. D
u

tt: G
ilg

it M
a
n
u
sc

rip
ts. V

o
l. III, P

a
rts 1

-4
, 

M
u

la
sa

rv
a
stiv

a
d

a
-V

in
a
y
a
v
a
stu

. S
rin

a
g
a
r. 1

9
4
2

-5
4
. A

. C
h
. B

a
n

e
rje

e

已
經
出
版
戒
經
（
西
元
一
九

五
四
年
）
．
律
藏
的
資
料
很
豐
富
，
所
以
比
較
研
究
這
些
資
料
，
就
有
可
能
推
斷
出
部
派
分
裂
以
前
的

狀
態
四

． 

《
經
藏
》
五

方
面
，
巴
利
語
完
整
地
保
存
下
來
，
漢
譯
只
存
在
有
部
的
中
阿
含
、
雜
阿
含
、
法
藏
部

的
長
阿
含
、
部
派
不
明
的
增
一
阿
含
六

．
巴
利
語
阿
含
經
在
斯
里
蘭
卡
、
緬
甸
、
泰
國
各
地
都
有
出
版
，

T
. W

. R
h
y
s D

a
v
id

s

在
西
元
一
八
七
八
年
組
織
巴
利
聖
典
協
會
，
在
各
學
者
的
援
助
下
，
有
組
織
地
出

版
．
但
是
本
生
（Ja

ta
k

a

）
由F

a
u
sb


ll

出
版
（V

. F
a
u

sb


ll: T
h
e
 Ja

ta
k

a
m

 to
g

e
th

e
r w

ith
 its c

o
m

m
e
n

ta
ry

. 

7
 V

o
ls, 1

8
7
7

-9
7
.

）
．
巴
利
阿
含
經
的
英
譯
大
部
分
皆
由P

.T
.S

.

出
版
．
日
譯
則
收
錄
於
《
南
傳
大
藏

 

四 

關
於
戒
律
的
文
獻
資
料
，
參
照
拙
著
《
律
藏
の
研
究
》
五
八
頁
以
下
． 

五 

關
於
增
一
阿
含
所
屬
部
派
，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二
九
頁
以
下
． 

六 

關
於
經
藏
的
組
織
，
參
照
前
田
恵
学
《
原
始
仏
教
聖
典
の
成
立
史
研
究
》
六
一
九
頁
以
下
． 



                                                         第六節 原始經典的成立 

 
 

 

90 

經
》
第
六
｜
四
四
卷
中
，
其
他
也
有
若
干
翻
譯
七

．
巴
利
五
尼
柯
耶
中
，
有
佛
音
的S

u
m

av
g

a
la

v
ila

sin
i

（
吉
祥
悅
意
）
等
注
釋
書
，
皆
由P

.T
.S

.

出
版
．
這
些
都
是
研
究
阿
含
經
必
讀
的
參
考
書
．
漢
譯
阿
含

經
收
錄
於
《
大
正
大
藏
經
》
第
一
、
二
冊
，
其
中
也
包
括
四
阿
含
之
外
，
阿
含
系
統
的
單
經
翻
譯
．
《
國

譯
一
切
經
》
阿
含
部
中
有
日
譯
．
漢
巴
阿
含
的
比
較
方
面
，
較
早
有
姊
崎
正
治
的
對
照
，
赤
沼
智
善
《
漢

巴
四
部
阿
含
互
照
錄
》
（
西
元
一
九
二
九
年
）
是
較
完
整
的
作
品
，
頗
受
重
視
．
藏
譯
阿
含
經
只
有
長
、

中
、
雜
阿
含
等
若
干
的
單
經
（
影
印
北
京
版
第
三
八
｜
四
○
卷
）
．
梵
語
的
阿
含
經
八

主
要
是
在
中
亞

發
現
的
寫
本
斷
片
．
發
表
於
雜
誌
上
的
作
品
也
很
多
，
由H

o
e
rn

le

整
理
後
出
版
；
此
外
德
國
探
險
隊

在
中
亞
蒐
集
的
，
由W

a
ld

sc
h
m

id
t

及
其
門
下
出
版
九

．
其
中
有
涅
槃
經
、
大
本
經
、
四
眾
經
、
法
集

要
頌
經
（u

a
d

a
n

a
v
a
rg

a
）
等
許
多
重
要
的
經
典
．
古
老
的
法
句
經
由B

ro
u
g
h

出
版
（J. B

ro
u

g
h
: T

h
e
 

G
a
n
d
h

a
ri D

h
a
rm

a
p
a
d

a
. O

x
fo

rd
, 1

9
6
2

）
． 

 

 

七 

關
於
巴
利
語
佛
教
文
獻
，
參
照W

. G
eig

er : P
a
li  L

iteratu
r  u

n
d

 S
p

rach
e
. S

trassb
u

rg
, 1

9
1
6
, E

n
g
lish

 

tran
slatio

n
 b

y
 B

. G
h
o

sh
, C

alcu
tta

, 1
9

5
6

. 

八 

關
於
梵
語
阿
含
經
，
參
照
山
田
龍
城
《
梵
語
仏
典

諸
文
献
》
昭
和
三
三
年
，
三
二
頁
以
下
． 

九 
A

.F
.R

. H
o
ern

le
: M

an
u
scrip

ts  rem
ain

s  o
f  B

u
d

d
h

ist  L
iteratu

re
 fo

u
n

d
 in

 E
astern

 T
ru

k
estan

. O
x
fo

rd
, 

1
9

1
6

; 

關
於
德
國
探
險
隊
發
現
的
寫
本
的
出
版
，
參
照E

. W
ald

sch
m

id
t : S

an
sk

rit -h
an

d
sch

riften
 au

s  d
en

 

T
u

rfan
fu

n
d

en
. T

eil , I . W
iesb

ad
en

, 1
9

6
5

, ss . X
X

V
I -X

X
X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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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分
教
與
十
二
分
教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
原
始
佛
教
的
教
法
（D

h
a
m

m
a

）
在
《
四
阿
含
》
、

《
五
尼
柯
耶
》
集
成
之
前
，
已
經
先
被
整
理
為
九
分
教
（N

a
v

av
g
a
-sa

sa
n

a

）
或
十
二
分
教

（D
v

a
d

aw
a

v
g

a
-d

h
a
rm

a
p

ra
v

a
c
a
n

a

）
。
九
分
教
見
於
巴
利
經
典
和
《
摩
訶
僧
祇
律
》
，
十
二
分
教

（
十
二
部
經
）
則
是
法
藏
部
的
《
長
阿
含
》
和
《
四
分
律
》
、
有
部
的
《
中
阿
含
》
和
《
雜
阿
含
》
、

化
地
部
的
《
五
分
律
》
、
《
根
本
有
部
律
》
等
的
傳
承
。 

九
分
教
（N

a
v

av
g

a
-sa

sa
n

a

） 

一
、
契
經
（su

tta
） 

二
、
祇
夜
（g

ey
y

a
） 

 

三
、
授
記
（
記
說
）
（v

ey
y

a
k
aran

a

） 

四
、
伽
陀
（g

a
th

a

） 

五
、
優
陀
那
（u

d
a
n

a
 

 

自
說
） 

六
、
如
是
語
（itiv

u
ttak

a

） 

七
、
本
生
（ja

tak
a

） 

八
、
方
廣
（v

ed
alla

） 

九
、
未
曾
有
法
（ad

b
h

u
tad

h
am

m
a

） 

十
二
分
教
（D

v
a
d
aw

a
v

g
a
-d

h
a
rm

a
p

ra
v

a
c
a
n

a
） 

一
、
修
多
羅
（su

tra

） 

二
、
祇
夜
（g

ey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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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授
記
（v

ya
k
aran

a

） 

四
、
伽
陀
（g

a
th

a

） 

五
、
憂
陀
那
（u

d
a
n

a

） 

六
、
尼
陀
那
（n

id
a
n

a

因
緣
） 

七
、
本
事
（itiv

r ttak
a

） 
八
、
本
生
（ja

tak
a

） 
九
、
方
廣
（v

aip
u
ly

a

） 

十
、
未
曾
有
法
（ad

b
h

u
tad

h
arm

a

） 

十
一
、
譬
喻
（av

ad
a
n

a

） 

十
二
、
論
議
（u

p
ad

ew
a

） 

 

十
二
分
教
是
九
分
教
加
上
因
緣
（n

id
a
n

a

）
、
譬
喻
（a

v
a
d

a
n

a

）
、
論
議
（u

p
a
d

ew
a

）
三
支
。

九
分
與
十
二
分
何
者
較
早
，
並
沒
有
確
切
的
證
據
，
一
般
認
為
九
分
教
較
早

十

。
此
外
關
於
九
分
、

十
二
分
與
四
阿
含
、
五
尼
柯
耶
何
者
較
早
的
問
題
，
也
還
有
不
明
確
之
處
。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九
分
、

十
二
分
較
早
。
事
實
上
，
九
分
、
十
二
分
可
能
保
有
古
老
的
部
分
，
但
本
生
等
的
成
立
似
乎
較
晚
，

這
是
無
法
立
即
斷
定
它
就
是
較
早
成
立
之
處
。
其
中
還
包
括
五
尼
柯
耶
第
五
的
小
部
，
與
四
阿
含
雜

藏
的
「
雜
藏
」
的
關
係
，
應
該
加
以
深
究
。 

 

十 

前
田
恵
學
《
原
始
仏
教
聖
典
の
成
立
史
研
究
》
四
八
二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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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宇
井
伯
壽
〈
原
始
仏
教
資
料
論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二
）
，
大
正
十
四
年
。 

赤
沼
智
善
《
漢
巴
四
部
四
阿
含
互
照
錄
》
，
昭
和
十
四
年
。 

赤
沼
智
善
《
印
度
仏
教
固
有
名
詞
辞
典
》
，
昭
和
六
年
。 

渡
辺
海
旭
《
欧
米
の
仏
教
》
（
《
壺
月
全
集
》
上
卷
）
，
昭
和
八
年
。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古
代
精
神
史
》
（
五
六
、
仏
教
の
聖
典
）
，
昭
和
十
四
年
。 

赤
沼
智
善
《
仏
教
經
典
史
論
》
第
一
〈
小
乘
経
典
史
論
〉
，
昭
和
十
年
。 

中
村
元
〈
原
始
仏
教
聖
典
成
立
史
研
究
の
基
準
に
つ
い
て
〉
（
《
日
本
仏
教
学
会
年
報
》
第
二
一
號
，
昭
和
三
一
年
。
《
中

村
元
選
集
》
14
〈
原
始
仏
教
の
思
想
下
〉
，
昭
和
四
六
年
。
） 

山
田
龍
城
《
梵
語
仏
典
の
諸
文
献
》
，
昭
和
三
四
年
。 

拙
著
《
律
藏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五
年
。 

前
田
恵
学
《
原
始
仏
教
聖
典
の
成
立
史
研
究
》
，
昭
和
三
九
年
。 

渡
辺
照
宏
《
お
経
の
話
》
，
昭
和
四
二
年
。 

三
枝
充
徳
〈
相
応
部
の
経
の
数
に
つ
い
て
〉
（
《
宗
教
研
究
》
一
九
二
號
）
，
昭
和
四
二
年
。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
昭
和
四
三
年
。 

石
上
善
應
〈
初
期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読
誦
の
意
味
と
読
誦
経
典
に
つ
い
て
〉
（
《
三
康
文
化
研
究
所
年
報
》
第
二
號
，
昭
和

四
三
年
）
。 

H
. O

ld
en

b
er :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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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y

ap
it ak

a
.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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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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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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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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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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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  In
d
ia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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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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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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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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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W
. G

eig
er : P

a
l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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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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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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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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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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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sh
, E

n
g

lish
 tran

slatio
n

. C
alcu

tta
, 1

9
5

6
); 

E
. F

rau
w

alln
er : T

h
e
 E

arlist  V
in

ay
a
 an

d
 th

e
 B

eg
in

n
in

g
s  o

f  B
u

d
d

h
ist  L

iteratu
re

. R
o

m
a
, 1

9
5
6

; 


. L

am
o
tte

: H
isto

ire
 d

u
 B

o
u
d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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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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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o

u
v
ain

, 1
9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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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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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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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G


ttin

g
en

, 1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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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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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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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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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
it ak

a
 d

es  S
arv

a
stiv

a
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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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M

u
lasarv

a
stiv

a
d

in
. (M


lan

g
es  d

' in
d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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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la
 

m

m

o
ire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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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u
is  R

en
o

u
, P

aris , 1
9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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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教
團
之
發
展
與
分
裂 

佛
滅
後
的
教
團 

佛
入
滅
當
時
，
佛
教
教
團
不
過
是
傳
佈
於
中
印
度
一
帶
的
地
方
教
團
。
佛
陀

的
出
生
地
藍
毗
尼
與
入
滅
地
拘
舍
羅
位
於
中
印
度
北
邊
，
成
道
處
菩
提
伽
耶
位
於
中
印
度
南
部
，
初

次
說
法
的
初
轉
法
輪
處
鹿
野
苑
在
中
印
度
西
部
，
這
四
個
地
方
稱
為
「
四
大
聖
地
」
（c

e
tiy

a

）
，

佛
滅
後
成
為
仰
慕
佛
陀
的
信
眾
巡
禮
參
拜
的
地
方
而
繁
榮
起
來
（D

N
. V

o
l.  II , p

.1
4

0

）
。
早
期
佛
教

徒
心
目
中
的
「
中
國
」

一

也
認
為
是
以
中
印
度
為
中
心
。 

但
是
佛
滅
後
，
傳
道
的
腳
步
逐
漸
向
西
方
及
西
南
方
推
進
，
佛
教
教
團
慢
慢
地
向
這
兩
方
面
開

展
。
這
可
能
是
中
印
度
的
南
方
為
文
都
耶
山
脈
所
遮
斷
，
東
方
為
酷
熱
未
開
的
荒
地
之
故
。
一
開
始
，

特
別
往
西
南
方
傳
道
；
在
西
方
，
佛
教
發
展
比
西
南
方
面
緩
慢
，
似
乎
是
因
為
西
方
原
是
婆
羅
門
教

堅
固
的
地
盤
。 

傳
聞
佛
陀
在
世
時
，
已
有
向
西
南
方
面
的
西
海
岸
傳
道
的
事
蹟
。
據
阿
含
經
所
載
，
十
大
弟
子

之
一
的
大
迦
旃
延
（M

a
h

a
k

a
c
ca

n
a

）
是
阿
槃
提
（A

v
a
n

ti

）
人
（
阿
槃
提
首
都
為
優
禪
尼U

jje
n

i

）
；

他
長
於
解
析
簡
要
的
教
說
（
分
別
）
，
後
來
回
到
故
國
阿
槃
提
教
化
國
人
。
尤
其
他
有
一
位
弟
子
億

耳
（S

o
n

a
k

u
t ik

an
n

a

）
，
是
在
阿
槃
提
隨
大
迦
旃
延
出
家
的
，
後
來
想
要
到
舍
衛
城
拜
訪
佛
陀
，
當

 

一 

宮
本
正
尊
《
根
本
中
の
空
》
三
七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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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大
迦
旃
延
託
億
耳
向
佛
陀
請
求
在
阿
槃
提
、
南
路
戒
律
方
面
的
五
項
例
外
（
五
事
）
，
十
分
有
名
。

「
五
事
」
之
中
，
其
中
一
項
就
是
邊
地
不
易
聚
合
十
位
比
丘
，
請
准
具
足
五
位
比
丘
便
可
授
具
足
戒
。

一
般
都
認
為
億
耳
出
生
於
阿
波
蘭
多
（A

p
a
ra

n
ta

）
，
是
位
於
優
禪
尼
更
西
方
的
印
度
西
海
岸
。 

在
上
座
部
系
諸
律
中
，
億
耳
為
摩
訶
迦
旃
延
的
弟
子
；
而
大
眾
部
系
的
摩
訶
僧
祇
律
中
，
億
耳

則
為
富
樓
那
（P

u
n

n
a

）
的
弟
子
。
富
樓
那
出
生
於
輸
那
國
（S

u
n

a
p

a
ra

n
ta

）
的
蘇
波
羅
哥
（S

u
p

p
a
ra

k
a

又
稱S

o
p

a
ra

）
，
也
是
印
度
西
海
岸
的
海
港
，
附
近
發
現
阿
育
王
的
碑
文
，
較
孟
買
稍
北
方
。
富
樓

那
也
是
開
悟
後
回
到
故
鄉
傳
道
，
度
化
許
多
弟
子
。
有
一
部
有
名
的
經
典
，
內
容
便
記
載
他
向
佛
陀

表
白
傳
道
的
決
意
（M

N
. N

o
. 1

4
5

）
。
也
許
由
於
他
們
的
努
力
，
這
地
方
才
能
紮
下
佛
教
的
根
吧
。

阿
含
經
中
經
常
記
載
許
多
商
人
階
層
的
佛
教
徒
；
他
們
從
各
地
來
到
中
印
度
經
商
，
歸
依
佛
教
後
，

回
到
鄉
里
傳
播
佛
教
，
富
樓
那
和
摩
訶
迦
旃
延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而
且
摩
訶
迦
旃
延
除
了
到
阿
槃
提

外
，
還
到
過
摩
菟
羅
（M

a
th

u
ra

, 
M

a
d

h
u

ra
 

 

德
里
附
近
）
地
區
弘
法
，
有
記
載
他
在
該
地
說
法
的

經
典
。 又

根
據
經
集
彼
岸
道
品
〈
序
偈
〉
，
住
在
哥
達
維
利
河
上
游
的
婆
羅
門
跋
婆
犁
（B

a
v

a
ri

）
，

聽
到
了
佛
陀
的
名
聲
，
便
差
遣
十
六
名
弟
子
前
往
聽
法
。
十
六
弟
子
由
哥
達
維
利
河
上
游
的
布
和
城

（P
a
titta

n
a
, P

a
ith

a
n

）
經
過
「
南
路
」
，
即
經
優
禪
尼
、
卑
地
寫
、
喬
賞
彌
、
沙
計
多
等
，
到
舍
衛

城
。
而
且
當
時
這
十
六
位
婆
羅
門
童
子
發
問
、
佛
陀
回
答
的
法
語
錄
，
被
整
理
後
流
傳
下
來
，
即
〈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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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道
品
〉
（P

a
ra

y
a
n

a
-v

a
g

g
a

）
。
這
部
經
的
巴
利
語
文
體
顯
得
十
分
古
老
，
與
經
集
中
的
「
八
品
」

（A
tt h

a
k

a
-v

a
g

g
a

）
，
同
樣
被
視
為
阿
含
經
中
最
早
成
立
的
作
品
。
但
即
使
這
些
文
體
古
老
，
與
阿

育
王
碑
文
的
文
體
相
較
之
下
，
似
乎
還
是
難
以
明
確
判
斷
兩
者
之
新
舊
。
光
憑
文
體
古
老
就
斷
定
是

佛
陀
在
世
的
作
品
，
似
乎
過
於
牽
強
。
而
且
記
述
聞
法
因
緣
的
〈
序
偈
〉
，
成
立
得
比
彼
岸
道
品
的

本
文
還
晚
，
因
此
似
乎
很
難
根
據
〈
序
偈
〉
的
記
述
，
便
斷
定
佛
陀
在
世
時
，
他
的
名
聲
便
已
流
傳

到
德
干
一
帶
。 

不
過
，
由
上
面
各
資
料
顯
示
，
佛
滅
後
，
教
團
勢
力
的
確
逐
漸
向
「
南
路
」
方
面
擴
展
。
傳
說

阿
育
王
子
摩
喜
陀
的
出
生
地
也
在
優
禪
尼
，
他
傳
佈
到
錫
蘭
的
是
巴
利
語
佛
教
；
一
般
認
為
，
此
一

巴
利
語
與
阿
育
王
碑
文
比
較
研
究
之
下
，
和
阿
波
蘭
多
附
近
的
卡
提
瓦
半
島
的
吉
爾
那
爾
（G

irn
a
r

）

碑
文
最
相
近
，
可
見
阿
育
王
時
代
，
這
地
區
的
佛
教
已
經
十
分
昌
盛
了

二

。 

政
治
情
勢 

政
治
方
面
，
佛
陀
晚
年
時
，
摩
竭
陀
國
王
為
阿
闍
世
王
（A

ja
ta

sa
ttu

）
。
據
錫
蘭

所
傳
，
釋
尊
入
滅
於
王
即
位
第
八
年
。
阿
闍
世
雖
然
弒
父
即
位
，
但
卻
是
一
位
英
明
的
君
主
，
征
服

中
印
各
地
後
，
鞏
固
了
摩
竭
陀
國
的
王
權
。
此
後
王
朝
延
續
數
代
，
至
那
竭
陀
薩
加
（N

a
g

a
d

a
sa

k
a

）

王
時
，
為
人
民
所
廢
，
由
大
臣
蘇
蘇
那
伽
（S

u
su

n
a
g
a

）
即
位
，
開
創
了
蘇
蘇
那
伽
王
朝
；
此
時
阿

 

二 

關
於
佛
滅
後
的
佛
教
，
參
照
前
田
惠
學
《
原
始
仏
教
聖
典
の
成
立
史
研
究
》
第
一
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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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
提
已
經
被
征
服
。
但
蘇
蘇
那
伽
王
朝
不
久
也
滅
亡
，
難
陀
（N

a
n

d
a

）
王
朝
繼
立
。
據
載
，
難
陀

王
朝
征
服
了
印
度
更
廣
大
的
領
土
，
擁
有
強
大
的
軍
力
，
但
只
維
持
了
二
十
二
年
便
告
滅
亡
。
西
元

前
三
二
六
年
，
正
當
難
陀
王
朝
時
代
，
亞
歷
山
大
帝
率
軍
入
侵
西
北
印
度
。
不
過
亞
歷
山
大
帝
只
征

服
西
北
印
度
便
回
師
，
於
西
元
前
三
二
三
年
客
死
巴
比
倫
，
印
度
中
原
也
因
此
免
於
希
臘
人
的
蹂
躪
。 

但
是
就
在
這
種
希
臘
人
入
侵
的
混
亂
之
後
，
青
年
旃
陀
羅
尼
笈
多
（C

a
n

d
ra

g
u

p
ta

）
舉
兵
，
得

宰
相
卡
歐
提
略
（K

a
u

t ily
a

）
之
助
，
推
翻
難
陀
王
朝
，
創
立
孔
雀
（M

a
u

ry
a

）
王
朝
，
之
後
他
掃

除
希
臘
人
在
西
北
印
度
的
勢
力
，
統
一
全
印
度
，
建
立
了
強
大
的
王
國
，
統
治
王
國
達
二
十
四
年
。

其
後
由
子
賓
頭
沙
羅
（B

in
d

u
sa

ra

）
繼
位
，
在
位
二
十
八
年
，
其
子
阿
育
王
（A

w
o

k
a
, A

so
k

a

）
即

位
，
時
約
西
元
前
二
六
八
年
。 

據
錫
蘭
所
傳
，
佛
滅
到
阿
育
王
即
位
為
二
一
八
年
；
據
北
方
的
傳
承
，
則
相
距
約
百
年
。
上
述

諸
王
統
若
屬
實
，
則
百
年
的
時
間
過
短
。
北
傳
《
阿
育
王
傳
》
記
載
，
頻
毗
沙
羅
王
到
阿
育
王
時
代

的
蘇
私
摩
（S

u
si m

a

）
為
止
，
共
有
十
二
位
王
統
治
摩
竭
陀
（
大
正
五
十‧

九
九
下
，
一
三
二
中
）
，

但
並
沒
有
舉
出
諸
王
統
治
的
年
數
。
總
之
，
難
以
決
定
到
底
阿
育
王
即
位
於
佛
滅
百
年
後
，
或
是
二

一
八
年
後
。
其
中
不
能
忽
視
政
治
史
的
資
料
，
但
是
政
治
史
的
資
料
雜
多
，
包
含
種
種
不
一
致
之
處
，

任
何
一
份
資
料
都
很
難
獲
得
絕
對
的
證
據
；
但
是
一
般
認
為
，
錫
蘭
傳
的
王
統
年
代
論
較
可
信
賴
。

只
是
從
佛
教
教
團
發
展
史
來
看
，
也
有
無
法
全
盤
接
受
此
一
年
代
論
之
處
。
因
此
書
中
擬
將
王
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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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放
入
括
弧
內
，
以
錫
蘭
傳
及
北
傳
的
教
團
史
為
資
料
，
來
敘
述
佛
滅
後
到
阿
育
王
時
的
教
團
發

展
三

。 第
二
結
集
與
根
本
分
裂 

如
前
所
述
，
佛
滅
後
，
教
團
向
南
路
的
方
向
發
展
，
並
逐
漸
往
西
方

發
展
。
西
方
佛
教
的
有
力
據
點
為
摩
菟
羅
（M
a
th

u
ra

, 
M

a
d

h
u

ra

）
是
閻
牟
那
河
岸
、
距
德
里
稍
東

南
方
的
古
都
市
。
對
中
印
度
而
言
，
位
於
相
當
遙
遠
的
西
方
。
摩
菟
羅
是
克
里
濕
那
信
仰
的
發
祥
地
，

印
度
教
的
重
要
聖
地
，
但
是
佛
教
突
然
間
在
此
興
盛
起
來
，
長
期
成
為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根
據
地
。
有

記
述
摩
訶
迦
旃
延
在
摩
菟
羅
傳
道
的
經
典
，
但
沒
有
經
典
記
載
佛
陀
造
訪
此
地
；
據
傳
，
釋
尊
認
為

「
摩
菟
羅
有
五
禍
」
，
迴
避
而
過
。
總
之
，
因
為
距
離
中
印
度
十
分
遙
遠
，
所
以
佛
教
需
要
相
當
的

時
間
才
能
傳
佈
到
這
個
地
方
。 

發
生
於
佛
滅
百
年
的
第
二
結
集
時
，
摩
菟
羅
似
乎
還
不
是
佛
教
的
有
力
據
點
。
第
二
結
集
的
起

因
是
毗
舍
離
（V

e
sa

li

）
的
比
丘
實
行
了
十
項
違
反
戒
律
的
問
題
（d

a
sa

 
v

a
tth

u
n

i 

十
事
）
，
因
此

與
反
對
者
發
生
爭
執
。
為
了
裁
定
這
項
爭
端
，
集
合
七
百
位
比
丘
於
毗
舍
離
；
當
時
十
事
以
違
反
戒

律
而
遭
否
定
。
根
據
記
載
錫
蘭
王
統
史
的
《
島
史
》
（D

i p
a
v

aj sa

）
，
七
百
人
的
集
會
主
要
審
議
十

 

三 

關
於
政
治
史
，
參
照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古
代
精
神
史
》
三
三
八
頁
以
下
．
中
村
元
《
イ
ン
ド
古
代
史
上
》
二
四
三
頁
以

下
，
二
七
七
頁
以
下
．
塚
本
啟
祥
《
初
期
仏
教
団
教
史
の
研
究
》
六
二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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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隨
後
便
結
集
聖
典
，
所
以
稱
此
七
百
人
會
議
為
第
二
結
集

四

。
但
律
藏
的
「
七
百
犍
度
」
只
說

審
議
十
事
，
並
未
言
及
第
二
結
集
。 

十
事
是
：
一
、
鹽
淨
；
二
、
二
指
淨
；
三
、
聚
落
間
淨
；
四
、
住
處
淨
；
五
、
隨
意
淨
；
六
、

久
住
淨
；
七
、
生
和
合
淨
；
八
、
水
淨
；
九
、
不
益
縷
尼
師
壇
淨
；
十
、
金
銀
淨
，
都
是
和
戒
律
有

關
的
事
項

五

。
這
些
都
是
二
五
○
戒
中
禁
止
的
，
然
而
從
有
許
多
難
以
實
行
之
處
，
所
以
想
要
當
作

是
例
外
的
角
度
來
看
，
可
以
視
為
是
要
求
放
寬
戒
律
的
運
動
。
尤
其
第
十
「
金
銀
淨
」
，
本
來
戒
律

中
比
丘
受
持
金
銀
是
被
禁
止
的
，
然
而
卻
要
求
放
寬
此
戒
，
為
十
事
中
最
大
爭
議
處
。
以
下
根
據
律

〈
七
百
犍
度
〉
簡
述
此
一
問
題
。
佛
滅
百
年
頃
，
比
丘
耶
舍
．
迦
蘭
陀
子
遊
行
至
毗
舍
離
，
發
現
毗

舍
離
的
比
丘
接
受
信
眾
布
施
的
金
銀
，
便
加
以
指
責
，
但
反
而
受
到
毗
舍
離
比
丘
的
擯
斥
，
便
向
西

方
比
丘
求
援
。 

耶
舍
求
援
的
是
阿
槃
提
與
南
路
的
比
丘
（A

v
a
n

ti -D
a
k

k
h

in
a
p

a
th

a

）
及
波
利
邑
（P

a
t h

e
y

y
a
k

a

）

 

四 

關
於
「
第
二
結
集
」
，
參
照
赤
沼
智
善
《
仏
教
經
典
史
論
》
八
四
頁
以
下
．
拙
著
《
律
藏
の
研
究
》
六
七
一
頁
以
下
．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中
世
精
神
史
中
》
二
一
六
頁
以
下
．
塚
本
啟
祥
，
前
引
書
二
○
八
頁
以
下
等
．M

. H
o
fin

g
er : 

tu
d

e
 

su
r  le

 C
o
n

cile
 d

e
 V

aiw
a
li .  L

o
u
v

ain
, 1

9
4

6
. 

五 

關
於
「
十
事
」
，
參
照
金
倉
円
照
〈
十
事
非
法
に
対
す
る
諸
部
派
解
釋
の
異
同
〉
（
金
倉
円
照
《
イ
ン
ド
哲
学
仏
教
学

研
究
Ⅰ
》
，
昭
和
四
八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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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丘
。
阿
槃
提
、
南
路
方
面
，
迦
旃
延
及
富
樓
那
已
經
前
往
傳
道
了
，
因
此
佛
滅
百
年
時
，
極
可
能

已
有
有
力
的
僧
伽
。
此
外
，
「
波
利
邑
比
丘
」
是
指
住
在
波
利
地
區
的
比
丘
；
波
利
邑
似
乎
是
在
拘

舍
羅
國
西
方
。
這
是
距
舍
衛
城
稍
遠
的
西
方
，
包
括
僧
伽
施
（S

aj k
a
ssa

）
和
曲
女
城
（K

an
n

a
k

u
jja

）

等
地
區
，
再
稍
往
西
行
便
是
摩
菟
羅
。
此
波
利
地
區
應
該
有
有
力
的
教
團
。
當
時
西
方
有
力
的
長
老

比
丘
為
三
浮
陀
．
商
那
和
修
（S

aj b
h

u
ta

 S
a

n
a
v

a
si

）
，
住
在
阿
浮
恆
河
山
（A

h
o

g
av

g
a

）
。
另
一

教
界
長
老
離
婆
多
（R

e
v

a
ta

）
住
在
須
離
耶
（S

o
rre

y
y

a

）
。
離
婆
多
所
住
的
須
離
耶
可
能
是
在
僧

伽
施
附
近
，
僧
伽
施
是
恆
河
上
游
的
沿
岸
都
市
，
由
此
往
西
直
行
兩
百
公
里
即
到
達
摩
菟
羅
。
波
利

以
僧
伽
施
等
地
為
中
心
，
與
阿
槃
提
、
南
路
共
為
佛
滅
百
年
時
，
西
方
佛
教
教
團
的
中
心
地
；
稍
事

擴
大
後
，
即
為
「
摩
菟
羅
佛
教
」
。
因
此
佛
滅
百
年
時
，
佛
教
教
團
逐
漸
越
過
中
印
度
，
往
西
方
拓

展
開
來
。 

雖
然
十
事
之
諍
因
耶
舍
向
西
方
比
丘
求
援
，
似
乎
成
了
東
西
比
丘
之
諍
，
但
是
東
方
（
摩
竭
陀

及
毗
舍
離
）
比
丘
之
中
，
也
有
反
對
十
事
的
，
所
以
可
以
視
為
放
鬆
地
持
戒
、
希
望
承
認
例
外
的
寬

容
派
比
丘
，
以
及
主
張
應
徹
底
嚴
守
戒
律
的
嚴
格
派
比
丘
之
對
立
。
到
了
佛
滅
百
年
時
，
比
丘
人
數

隨
僧
團
的
擴
展
而
增
加
，
思
想
也
產
生
差
異
，
所
以
這
樣
的
對
立
就
很
有
可
能
在
教
團
中
發
生
。
在

這
次
會
議
中
，
嚴
格
派
的
主
張
似
乎
全
面
通
過
，
也
許
是
因
為
長
老
比
丘
中
以
嚴
格
派
居
多
。
東
西

方
各
推
選
四
位
代
表
後
，
由
他
們
審
議
，
決
定
可
否
。
由
於
被
選
為
代
表
的
都
是
長
老
比
丘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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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事
都
被
判
為
「
非
事
」
。
但
好
像
有
很
多
比
丘
不
服
這
項
判
決
，
於
是
成
為
教
團
分
裂
的
原
因
。 

也
就
是
說
，
不
同
意
這
個
決
定
的
比
丘
集
合
起
來
，
成
立
了
大
眾
部
（M

a
h

a
sam

g
h

ik
a

）
，
因

此
教
團
分
裂
為
上
座
部
（T

h
e
ra

v
a
d

a
, S

th
a
v

ira
v

a
d

a

）
與
大
眾
部
，
稱
為
「
根
本
分
裂
」
。
「
大
眾

部
」
含
有
人
數
眾
多
的
意
思
，
因
此
這
個
名
稱
也
顯
示
出
寬
容
派
比
丘
的
數
量
很
多
。
北
方
佛
教
所

傳
的
資
料
中
，
《
異
部
宗
輪
論
》
敘
述
部
派
佛
教
分
派
的
順
序
及
各
個
部
派
的
教
理
；
在
這
部
《
異

部
宗
輪
論
》
中
記
載
，
根
本
分
裂
的
原
因
就
是
「
大
天
五
事
」
。
但
這
是
將
枝
末
分
裂
的
原
因
回
溯

到
根
本
分
裂
的
原
因
，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這
種
看
法
是
錯
誤
的
。
十
事
的
事
件
發
生
於
佛
滅
百
年
一

事
，
在
諸
部
派
的
律
藏
及
許
多
資
料
中
都
如
此
記
載
。
而
且
根
本
分
裂
發
生
於
佛
滅
百
年
一
事
，
錫

蘭
傳
的
《
島
史
》
（D

i p
a
v

am
sa

）
、
《
大
史
》
（M

a
h

a
v
am

sa

）
，
以
及
北
傳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

同
樣
都
有
記
載
。
關
於
部
派
分
裂
，
此
外
還
有
西
藏
的
種
種
傳
承
。
南
北
兩
傳
「
佛
滅
百
年
，
上
座
、

大
眾
兩
部
分
裂
」
的
一
致
說
法
，
是
十
分
合
理
的
見
解
。
然
而
因
為
十
事
發
生
於
佛
滅
百
年
一
事
，

上
座
部
、
說
一
切
有
部
、
化
地
部
、
法
藏
部
等
各
部
派
戒
律
也
都
有
記
載
，
因
此
理
應
斷
定
這
就
是

根
本
分
裂
的
原
因
。
只
是
如
果
將
「
大
天
五
事
」
視
為
是
隨
著
「
十
事
」
而
發
生
的
，
也
不
無
可
能
。

所
謂
「
大
天
五
事
」
，
是
指
名
為
大
天
（M

a
h

a
d

e
v

a
）
的
高
僧
提
倡
的
五
項
主
張
，
即
「
一
、
餘
所

誘
；
二
、
無
知
；
三
、
猶
豫
；
四
、
他
令
入
；
五
、
道
因
聲
故
起
」
等
五
事
，
這
是
貶
低
阿
羅
漢
悟

道
的
說
法
。
載
於
北
傳
有
部
前
述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
、
《
大
毗
婆
沙
論
》
，
南
傳
上
座
部
的
《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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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也
有
收
錄
，
可
以
視
為
部
派
佛
教
時
代
的
爭
議
之
一
。 

此
外
，
談
到
大
眾
、
上
座
的
分
裂
，
是
發
生
於
印
度
遼
闊
的
地
域
上
，
而
且
是
交
通
不
便
的
時

代
，
是
以
大
概
無
法
在
短
時
間
內
就
分
裂
完
成
。
因
此
不
能
斷
定
出
何
時
發
生
分
裂
？
費
時
多
久
完

成
？
總
之
，
應
該
是
佛
滅
百
年
後
就
發
生
分
裂
，
因
此
在
各
地
的
現
前
僧
伽
中
，
還
持
續
著
關
於
分

裂
的
種
種
爭
執
。
而
且
根
據
《
異
部
宗
輪
論
》
，
大
眾
部
的
教
理
顯
示
出
佛
身
論
與
菩
薩
觀
的
進
步

思
想
，
但
這
可
能
表
示
大
眾
部
後
期
的
發
達
思
想
，
似
乎
不
是
最
初
分
裂
就
有
這
麼
發
達
的
思
想
。 

僧
團
的
傳
承
與
商
那
和
修 

各
部
律
藏
的
〈
七
百
犍
度
〉
一
致
提
到
，
佛
滅
百
年
時
的
教
團
長

老
，
東
方
為
一
切
去
（S

a
b

b
a
k

a
m

i

）
，
西
方
為
前
述
之
離
婆
多
．
商
那
和
修
，
二
者
都
是
錫
蘭
傳

承
中
的
重
要
人
物
；
其
中
，
商
那
和
修
和
北
方
的
傳
承
有
共
通
處
。 

北
傳
的
《
大
業
譬
喻
》
（D

iv
y

a
v

a
d

a
n

a

）
、
《
阿
育
王
傳
》
、
《
阿
育
王
經
》
、
《
根
本
有

部
律
雜
事
》
等
，
列
出
釋
尊
滅
後
教
團
的
師
資
，
依
次
為
：
大
迦
葉
（M

a
h

a
k

a
w

y
a
p

a

）
、
阿
難

（A
n

a
n

d
a

）
、
商
那
和
修
（W

a
n

a
k

a
v

a
si

）
、
優
婆
笈
多
（U

p
a
g

u
p

ta

）
。
此
外
，
商
那
和
修
的
同

門
為
末
田
地
（M

a
d

h
y

a
n

tik
a

）
，
末
田
地
是
阿
難
入
滅
前
所
度
的
弟
子
，
所
以
大
約
和
優
婆
笈
多

同
時
代
。
一
般
認
為
，
其
中
的
商
那
和
修
、
優
婆
笈
多
、
末
田
地
等
，
和
錫
蘭
的
傳
承
有
關
。 

律
藏
的
七
百
結
集
中
提
到
的
三
浮
陀
．
商
那
和
修
是
阿
難
的
弟
子
；
《
阿
育
王
經
》
等
所
說
的

商
那
和
修
也
是
阿
難
的
弟
子
，
兩
人
都
是
佛
滅
百
年
時
的
人
。
〈
七
百
犍
度
〉
所
說
的
商
那
和
修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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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阿
浮
恆
河
山
，
《
阿
育
王
經
》
所
說
的
三
浮
陀
．
商
那
和
修
住
在
摩
菟
羅
國
優
留
曼
荼
山

（U
ru

m
u

n
d

a
p

a
rv

a
ta

）
（D

iv
y

a
. p

. 3
4

9

）
。
山
名
不
同
，
但
都
記
載
兩
山
可
行
舟
（
阿
浮
恆
河
山

可
能
是
指
面
向
恆
河
的
山
）
。
錫
蘭
傳
的
傳
承
次
第
為
優
婆
離
、
達
索
加
、
蘇
那
拘
、
私
加
婆
、
目

犍
連
子
；
商
那
和
修
不
在
此
傳
承
中
。
但
傳
說
為
阿
育
王
老
師
的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M

o
g

g
a
lip

u
tta

 

T
issa

）
也
住
在
阿
浮
恆
河
山
（S

a
m

a
n

ta
. p

.5
3

）
。
而
且
阿
育
王
曾
派
船
自
阿
浮
恆
河
山
延
請
他
到

華
氏
城
（P

a
t a

lip
u

tra

）
。
北
傳
以
商
那
和
修
的
弟
子
優
婆
笈
多
為
阿
育
王
的
老
師
，
繼
老
師
之
後

住
在
優
留
曼
荼
山
。
根
據
《
阿
育
王
傳
》
等
記
載
，
阿
育
王
遣
舟
去
迎
接
優
婆
笈
多
，
他
也
乘
舟
來

到
華
氏
城
。
從
這
點
看
來
，
兩
山
名
稱
雖
不
同
，
卻
頗
有
共
通
處
。
只
是
北
傳
的
商
那
和
修
沒
有
「
三

浮
多
」
的
名
稱
，
因
此
不
能
直
接
認
為
是
同
一
人
，
但
兩
者
都
是
阿
難
弟
子
，
年
代
也
都
在
佛
滅
百

年
，
住
處
也
類
似
，
所
以
極
有
可
能
是
同
一
人
。 

據
錫
蘭
的
《
島
史
》
、
《
大
史
》
、
《
善
見
律
》
（S

a
m

a
n

ta
p

a
sa

d
ik

a

）
等
記
載
，
律
的
傳
承

依
次
為
優
婆
離
（U

p
a
li

）
、
達
索
加
（D

a
sa

k
a

）
、
蘇
那
加
（S

o
n

a
k

a

）
、
私
加
婆
（S

ig
g

a
v

a

）
、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
南
傳
以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為
阿
育
王
師
，
則
阿
育
王
時
教
團
已
歷
經
五
代
。
北
傳
的

《
阿
育
王
傳
》
等
，
到
優
婆
笈
多
為
四
代
。
錫
蘭
傳
的
律
的
傳
承
中
沒
有
出
現
三
浮
陀
．
商
那
和
修
，

也
許
是
因
為
師
徒
的
傳
承
不
同
。
由
於
南
傳
是
律
的
系
譜
，
所
以
是
優
婆
離
的
系
統
。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的
和
尚
為
私
加
婆
，
私
加
婆
的
和
尚
是
蘇
那
加
，
順
次
往
上
推
至
優
婆
離
。
相
對
於
此
，
商
那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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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是
阿
難
弟
子
，
所
以
未
列
入
此
一
傳
承
中
。
這
是
因
為
系
統
不
同
的
關
係
。 

 
 

北
傳
的
《
阿
育
王
經
》
等
記
載
，
優
婆
笈
多
的
和
尚
為
商
那
和
修
，
商
那
和
修
的
和
尚
為
阿
難
；

但
阿
難
的
和
尚
是
否
為
大
迦
葉
，
很
令
人
懷
疑
。
巴
利
律
中
記
載
，
阿
難
的
和
尚
為
貝
拉
塔
西
沙

（B
e
latt h

a
si sa

）
（V

in
a
y

a
 V

o
l.  IV

, p
.8

6

）
；
也
許
阿
難
的
和
尚
就
不
是
大
迦
葉
。
那
麼
為
何
成
立

大
迦
葉
、
阿
難
、
商
那
和
修
、
優
婆
笈
多
的
傳
承
呢
？
可
能
是
佛
滅
後
的
教
團
中
，
大
迦
葉
主
持
第

一
結
集
，
同
時
也
是
最
有
力
的
長
老
。
阿
含
經
也
記
載
了
大
迦
葉
受
尊
崇
的
事
，
如
佛
陀
邀
迦
葉
分

半
座
而
坐
、
請
他
說
法
、
佛
的
糞
掃
衣
與
迦
葉
的
麻
布
僧
伽
梨
交
換
等
。
在
舍
利
弗
、
目
犍
連
去
世

及
佛
滅
後
的
教
團
中
，
大
迦
葉
本
身
及
他
人
一
致
公
認
，
他
是
繼
佛
陀
之
後
最
有
力
的
長
老
。
因
此
，

在
談
到
相
承
的
時
候
，
由
於
立
了
幾
乎
籍
籍
無
名
的
阿
難
的
和
尚
，
阿
難
的
門
下
可
能
為
了
提
高
傳

承
的
權
威
，
便
摻
入
了
從
迦
葉
到
阿
難
的
「
法
藏
付
囑
」
之
說
。
但
實
際
上
，
阿
含
經
和
律
藏
中
，

有
許
多
迦
葉
和
阿
難
不
和
的
傳
說
。
例
如
律
藏
〈
五
百
犍
度
〉
中
有
一
個
很
有
名
的
傳
說
：
第
一
結

集
後
，
迦
葉
指
出
阿
難
的
數
項
過
失
，
強
迫
他
懺
悔
。
此
外
也
有
不
少
顯
示
出
兩
人
不
和
的
傳
說
，

尤
其
有
許
多
傳
說
是
阿
難
的
徒
眾
非
難
年
老
的
迦
葉
。
一
般
認
為
，
也
許
是
佛
滅
後
的
教
團
中
，
一

開
始
大
迦
葉
的
勢
力
較
強
，
之
後
阿
難
的
徒
眾
的
力
量
也
逐
漸
增
強
。 

阿
難
與
西
方
極
有
緣
，
阿
含
經
中
記
載
不
少
阿
難
在
喬
賞
彌
的
瞿
師
羅
園
（G

h
o

sita
ra

m
a

）
教

化
的
教
說
（
赤
沼
智
善
《
印
度
仏
教
固
有
名
詞
辞
典
》
二
五
｜
二
八
頁
）
；
喬
賞
彌
位
於
中
印
度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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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如
此
一
來
，
由
於
阿
難
多
在
西
方
教
化
，
所
以
也
有
許
多
弟
子
向
西
方
發
展
。
據
載
，
第
二
結

集
時
，
代
表
的
八
大
長
老
中
，
就
有
六
位
是
阿
難
的
弟
子
。
可
能
因
為
阿
難
是
佛
滅
以
後
，
佛
弟
子

中
住
世
較
久
的
；
因
此
他
的
弟
子
在
佛
滅
百
年
時
，
正
是
教
界
中
輩
份
最
高
的
長
老
比
丘
。
就
年
齡

而
論
，
這
樣
的
推
測
極
有
可
能
（
據
載
，
佛
入
滅
時
，
阿
難
身
為
侍
者
，
「
侍
者
」
的
工
作
不
是
由

長
老
比
丘
擔
任
，
當
時
他
也
許
是
五
十
歲
左
右
．
《
長
老
偈
注
》
及
《
大
智
度
論
》
記
載
，
阿
難
侍

佛
二
十
五
年
．
若
出
家
後
便
為
佛
陀
的
侍
者
，
則
佛
入
滅
時
，
阿
難
為
四
十
五
歲
，
因
此
其
後
可
能

還
活
了
三
十
年
至
四
十
年
）
。
據
《
阿
育
王
經
》
等
記
載
，
阿
難
的
弟
子
商
那
和
修
出
生
於
王
舍
城
，

往
西
方
的
摩
菟
羅
弘
化
；
前
述
的
優
留
曼
荼
山
就
在
摩
菟
羅
。
他
的
弟
子
優
婆
笈
多
據
說
出
身
於
摩

菟
羅
（
大
正
五
○‧

一
一
四
中
，
一
一
七
中
）
。
亦
即
商
那
和
修
時
代
，
佛
教
已
經
拓
展
到
摩
菟
羅

了
。 

錫
蘭
傳
承
認
主
掌
第
二
結
集
的
代
表
比
丘
多
是
阿
難
的
弟
子
，
而
且
自
家
相
承
的
系
譜
出
自
優

婆
離
系
統
，
可
能
是
因
為
摩
喜
陀
的
和
尚
實
際
為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
錫
蘭
佛
教
中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

就
是
傳
法
到
錫
蘭
的
摩
喜
陀
，
他
的
和
尚
為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
依
次
上
推
至
優
婆
離
；
因
為
這
種
和

尚
｜
徒
弟
的
傳
承
，
在
表
示
自
己
受
戒
的
正
當
性
方
面
十
分
重
要
，
所
以
摩
喜
陀
的
系
譜
幾
乎
不
可

能
會
被
遺
忘
或
故
意
混
淆
記
憶
。
對
教
團
來
說
，
這
是
很
神
聖
的
問
題
。
至
於
優
婆
離
到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之
間
的
蘇
那
加
、
私
加
婆
等
，
在
教
團
史
上
沒
有
記
載
他
們
的
事
蹟
，
一
般
認
為
，
這
只
是
表



第一章  原始佛教 

 
 

 

107 

示
師
徒
相
承
的
真
實
性
而
已
。
因
為
這
是
自
和
尚
至
弟
子
的
系
譜
，
所
以
並
不
意
味
蘇
那
加
、
私
加

婆
為
當
代
教
團
的
統
理
者
。 

如
上
所
述
，
以
錫
蘭
傳
所
見
的
律
相
承
的
世
代
而
言
，
自
佛
滅
至
阿
育
王
有
五
代
。
但
是
在
北

傳
《
阿
育
王
傳
》
等
傳
承
中
，
一
般
認
為
，
因
為
阿
難
的
弟
子
商
那
和
修
壽
命
較
長
，
所
以
到
阿
育

王
時
只
有
四
代
。
從
阿
難
到
商
那
和
修
、
乃
至
優
婆
笈
多
，
是
「
和
尚
與
弟
子
」
的
關
係
，
但
是
迦

葉
和
阿
難
並
非
和
尚
與
弟
子
的
關
係
，
所
以
北
傳
的
相
承
似
乎
採
取
「
法
藏
付
囑
」
的
方
式
。
總
之
，

北
傳
認
為
優
婆
笈
多
是
阿
育
王
師
，
迎
自
優
留
曼
荼
山
；
而
南
傳
則
以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為
阿
育
王

師
，
迎
自
阿
浮
恆
河
山
。
兩
者
雖
有
共
通
點
，
但
如
果
視
為
同
一
人
似
乎
很
勉
強
。
到
底
誰
是
阿
育

王
師
？
或
者
兩
人
都
是
阿
育
王
師
？
目
前
尚
難
決
定
。
總
而
言
之
，
僅
以
這
種
教
團
的
承
續
來
看
，

自
佛
滅
到
阿
育
王
即
位
為
二
一
八
年
的
南
傳
說
法
，
時
間
確
實
過
長
，
不
如
北
傳
的
一
一
六
年
來
得

恰
當
。 末

田
地
與
傳
道
師
之
派
遣 

其
次
關
於
末
田
地
（M

a
d

h
y

a
n

tik
a

）
，
南
北
兩
傳
也
可
以
見
到
共

通
點
。
據
北
傳
說
，
末
田
地
是
阿
難
的
最
後
弟
子
，
佛
滅
百
年
時
，
行
至
罽
賓
（K

aw
m

i ra

）
造
坐

禪
處
而
住
，
並
教
化
其
地
的
惡
龍
，
宏
佈
佛
法
，
教
導
居
民
種
植
鬱
金
香
維
生
。
若
根
據
錫
蘭
傳
則

為
，
阿
育
王
時
，
因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的
倡
議
，
自
教
團
中
派
遣
傳
道
師
；
當
時
派
遣
諸
大
德
到
九
個

地
方
，
末
闡
提
（M

a
jjh

a
n

tik
a

）
被
派
遣
到
迦
濕
彌
羅
和
犍
陀
羅
。
末
闡
提
與
五
比
丘
同
往
迦
濕
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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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
以
神
通
力
教
化
惡
龍
，
向
民
眾
宣
說
《
蛇
譬
喻
經
》
（A

si v
iso

p
a
m

a
-su

tta

）
來
教
化
他
們
。

南
北
兩
傳
的
末
田
地
和
末
闡
提
可
能
指
同
一
人
。
北
傳
末
田
地
是
阿
難
的
最
後
弟
子
，
可
以
說
與
優

婆
笈
多
同
時
代
。
如
果
將
優
婆
笈
多
視
為
是
阿
育
王
時
代
的
人
，
則
很
有
可
能
是
，
由
於
王
歸
依
佛

教
，
佛
教
自
然
容
易
普
及
全
印
度
，
所
以
發
展
到
摩
菟
羅
的
當
時
，
由
末
田
地
到
迦
濕
彌
羅
開
化
。 

根
據
錫
蘭
的
傳
承
，
當
時
派
遣
自
摩
竭
陀
教
團
的
大
德
，
除
末
闡
提
外
，
另
有
以
下
幾
人
，
各

率
五
位
比
丘
同
行
。
比
丘
要
有
五
人
才
能
組
成
僧
伽
，
授
具
足
戒
。
因
此
五
位
比
丘
是
僧
伽
活
動
的

最
小
單
位
。 

派
遣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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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天
的
派
遣
地
摩
醯
娑
曼
陀
羅
，
約
指
那
爾
摩
陀
河
南
方
。
也
有
說
是
指
邁
伊
索
爾
。
《
善
見

律
》
說
大
天
與
末
闡
提
同
為
摩
喜
陀
的
具
足
戒
師
（a

c
a
riy

a

）
。
在
有
部
的
傳
說
中
，
大
天
有
二
：

一
為
倡
「
五
事
」
而
造
成
根
本
分
裂
的
大
天
，
另
一
為
住
大
眾
部
制
多
山
（c

a
itik

a

）
中
，
倡
「
五

事
」
而
造
成
制
多
山
部
分
裂
的
大
天
。
後
者
的
大
天
為
佛
滅
後
兩
百
年
的
人
。
制
多
山
在
基
斯
特
那

河
中
游
，
亦
即
位
於
安
達
羅
地
區
。
正
如
根
本
分
裂
的
大
天
是
架
空
的
人
物
一
般
，
也
很
難
決
定
後

一
大
天
是
否
與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所
派
遣
的
大
天
為
同
一
人
。
一
般
認
為
，
阿
波
蘭
多
迦
就
是
富
樓
那

曾
經
教
化
過
的
西
海
岸
地
區
；
摩
訶
勒
陀
即
今
孟
買
附
近
的
馬
哈
拉
修
多
那
（M

a
h

a
ra

st ra

）
；
臾

那
勒
迦
是
北
印
度
希
臘
人
的
世
界
；
雪
山
邊
即
雪
山
地
區
；
金
地
國
在
靠
緬
甸
的
東
印
度
一
帶
。 

其
中
，
在
雪
山
弘
化
的
，
除
末
示
摩
外
，
還
有
迦
葉
氏
（K

a
ssa

p
a
g

o
tta

）
、
阿
拉
迦
提
婆

（A
la

k
a
d

e
v

a

）
、
妙
聲
（D

u
n

d
u

b
h

issa
ra

）
、
娑
訶
提
婆
（S

a
h

a
d

e
v

a

）
等
五
人
。
從
桑
其
（S

a
n

c
h

i

）

的
第
二
塔
所
發
現
的
幾
個
古
代
骨
壺
中
，
含
有
雪
山
傳
教
師
迦
葉
氏
（K

a
sa

p
a
g

a
ta

）
和
末
示
摩

（M
a
jh

im
a

）
的
遺
骨
；
因
此
一
般
都
已
經
承
認
，
末
示
摩
等
傳
教
於
雪
山
。
此
外
據
載
，
摩
喜
陀

將
前
往
錫
蘭
時
，
在
桑
其
附
近
的
卑
地
寫
山
（V

e
d

isa
g

iri

）
精
舍
整
理
行
裝
，
辭
別
生
母
後
，
再
與

五
位
比
丘
前
往
錫
蘭
。
可
能
是
從
優
禪
尼
出
印
度
西
海
岸
，
沿
海
岸
乘
舟
南
下
，
繞
過
印
度
半
島
的

尖
端
抵
達
錫
蘭
。
這
些
派
遣
傳
道
師
的
事
情
，
一
部
分
可
以
由
碑
文
證
明
，
可
見
大
多
是
事
實
。 

綜
觀
以
上
所
說
，
阿
難
開
化
喬
賞
彌
，
佛
滅
百
年
，
教
團
擴
及
僧
伽
施
、
曲
女
城
、
阿
槃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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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路
。
此
外
商
那
和
修
、
優
婆
笈
多
開
化
摩
菟
羅
，
然
後
派
遣
傳
教
師
到
迦
濕
彌
羅
、
南
印
、
雪
山

地
區
等
地
。
商
那
和
修
、
優
婆
笈
多
時
代
的
教
團
活
動
區
域
，
和
下
個
時
代
傳
教
師
的
派
遣
地
銜
接

得
很
順
；
所
以
傳
道
師
的
派
遣
時
間
，
約
在
佛
後
百
年
至
百
五
十
年
之
間
，
並
無
牽
強
之
處
。
若
以

阿
育
王
即
位
於
佛
滅
後
二
一
八
年
，
則
自
商
那
和
修
至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間
，
產
生
了
一
百
年
的
斷

絕
，
在
這
段
期
間
內
，
教
團
的
活
動
似
乎
休
止
了
。 

第
三
結
集 

如
上
所
述
，
南
北
兩
傳
雖
有
出
入
，
但
也
有
共
同
處
：
到
阿
育
王
時
代
為
止
，
僧

伽
歷
經
四
代
乃
至
五
代
，
開
始
弘
化
迦
濕
彌
羅
。
這
時
候
南
方
似
乎
也
跟
著
擴
展
到
德
干
地
區
。
然

而
就
錫
蘭
傳
來
看
，
雖
然
阿
育
王
時
派
遣
傳
教
師
到
各
地
，
卻
不
應
將
之
視
為
僧
伽
分
裂
後
，
某
一

部
派
的
事
業
。
錫
蘭
《
島
史
》
第
五
章
記
載
，
第
二
個
百
年
間
發
生
枝
末
分
裂
，
產
生
了
十
八
部
。

而
且
因
為
已
經
把
這
視
為
是
阿
育
王
以
前
的
事
，
因
此
大
眾
系
的
制
多
山
部
等
，
都
在
阿
育
王
即
位

以
前
便
在
安
達
羅
地
區
確
立
了
。
此
外
法
藏
部
和
飲
光
部
也
從
有
部
分
裂
出
來
，
故
迦
濕
彌
羅
的
有

部
在
阿
育
王
前
也
已
建
立
了
堅
固
的
地
盤
。
這
樣
的
地
區
，
如
果
再
派
遣
傳
道
師
前
去
，
便
有
矛
盾

之
處
。
至
於
化
地
、
犢
子
、
正
量
、
法
藏
等
部
，
也
不
可
能
全
部
都
成
立
於
中
印
度
。
亦
即
阿
育
王

以
前
，
佛
教
已
遍
及
印
度
全
境
，
部
派
分
裂
也
已
告
一
段
落
，
這
時
談
派
遣
傳
教
師
豈
不
令
人
難
以

理
解
？
因
此
錫
蘭
傳
認
為
枝
末
分
裂
至
兩
百
年
，
但
是
之
後
又
會
和
派
遣
傳
教
師
的
說
法
相
矛
盾
。

只
是
派
遣
傳
教
師
和
部
派
分
裂
如
果
都
是
事
實
，
則
應
以
北
傳
所
說
的
派
遣
傳
教
師
在
部
派
分
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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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較
為
合
理
（
錫
蘭
傳
中
，
十
八
部
分
裂
是
在
阿
育
王
之
前
一
事
，
參
照
本
書
一
三
七
頁
）
。 

若
照
錫
蘭
傳
所
載
，
早
在
阿
育
王
以
前
就
有
部
派
分
裂
，
那
麼
就
難
以
理
解
阿
育
王
時
，
僧
伽

有
紛
爭
；
紛
爭
其
實
應
該
視
為
分
裂
的
前
兆
。
根
據
錫
蘭
傳
，
阿
育
王
時
代
，
華
氏
城
的
僧
伽
發
生

爭
執
，
為
了
息
諍
，
便
到
阿
浮
恆
河
山
中
迎
請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
可
能
是
當
時
中
印
度
的
僧
伽
發
生

爭
執
。
又
根
據
阿
育
王
碑
文
，
喬
賞
彌
、
桑
其
、
鹿
野
苑
等
地
，
有
嚴
禁
破
僧
、
破
僧
比
丘
要
驅
逐

還
俗
的
法
敕
（
頒
刻
法
敕
一
事
，
顯
示
出
已
經
歷
經
長
期
性
的
爭
執
）
。
這
些
法
敕
刻
置
的
地
點
，

是
第
二
結
集
時
，
西
方
比
丘
、
阿
槃
提
、
南
路
比
丘
等
的
有
力
根
據
地
，
可
以
將
此
解
釋
並
接
受
為
，

「
十
事
」
後
根
本
分
裂
的
情
況
。 

錫
蘭
傳
中
，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受
請
到
華
氏
城
後
，
令
異
端
者
還
俗
，
根
據
分
別
說

（v
ib

h
a
jjh

a
v

a
d

a

）
淨
化
僧
伽
，
然
後
召
集
千
人
舉
行
第
三
結
集
，
為
了
提
出
標
準
說
法
而
編
集
《
論

事
》
（K

a
th

a
v

a
tth

u

）
，
時
為
阿
育
王
即
位
第
十
八
年
。
但
是
如
果
照
錫
蘭
傳
所
說
，
在
部
派
分
裂

完
成
之
後
，
則
依
分
別
說
淨
化
僧
伽
是
否
可
能
？
此
外
喬
賞
彌
、
桑
其
、
鹿
野
苑
等
地
的
僧
伽
之
諍

是
否
也
平
息
得
了
？
至
於
談
到
挑
選
千
人
比
丘
結
集
，
是
否
可
能
包
括
其
他
部
派
的
比
丘
？
這
些
事

恐
怕
都
不
可
能
。
因
此
，
就
整
個
印
度
佛
教
僧
伽
的
行
事
來
看
，
很
難
承
認
有
第
三
結
集
。
只
是
在

上
座
部
內
部
，
從
事
《
論
事
》
的
編
集
是
事
實
，
因
此
應
該
還
是
有
舉
行
結
集
，
但
不
是
在
阿
育
王

時
代
，
也
許
是
再
早
一
百
年
以
前
。
《
論
事
》
採
錄
各
部
派
的
教
理
而
加
以
批
判
，
因
此
學
術
上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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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它
的
成
立
應
在
部
派
成
立
之
後
，
亦
即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後
半
。
此
時
約
為
阿
育
王
後
一
百
年
。
所

以
如
果
承
認
有
第
三
結
集
的
話
，
應
該
只
是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後
半
，
上
座
部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而
已
。 

從
以
上
各
點
看
來
，
照
《
錫
蘭
傳
》
的
說
法
，
阿
育
王
以
前
部
派
已
分
裂
完
成
，
以
及
自
佛
滅

至
阿
育
王
即
位
有
二
一
八
年
，
從
教
團
發
展
史
的
立
場
來
看
，
這
兩
件
事
都
很
難
成
立
。
至
阿
育
王

為
止
，
僧
伽
傳
承
四
至
五
代
，
其
年
代
以
「
百
餘
年
」
為
妥
。
而
且
在
種
種
資
料
之
中
，
只
有
錫
蘭

的
傳
承
資
料
主
張
阿
育
王
為
佛
滅
二
一
八
年
之
說
，
在
印
度
本
土
之
中
，
沒
有
類
似
的
資
料
。
《
大

唐
西
域
記
》
（
大
正
五
一‧

九
一
八
中
）
記
載
，
錫
蘭
王
曾
於
菩
提
伽
耶
建
大
覺
寺
，
造
錫
蘭
僧
的

宿
舍
。
此
外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也
有
錫
蘭
寺
（
參
照
本
書
二
七
七
頁
）
。
由
此
看
來
，
印
度
本
土
與

錫
蘭
曾
有
交
流
，
然
二
一
八
年
說
似
乎
不
見
流
傳
。
在
印
度
本
土
，
「
佛
滅
百
年
」
或
「
百
餘
年
出

世
」
之
說
較
佔
優
勢
。
法
顯
於
西
元
四
一
六
年
自
印
度
回
國
，
曾
順
路
到
錫
蘭
，
在
無
畏
山
寺
留
住

兩
年
；
在
那
裡
，
他
聽
到
「
泥
洹
已
來
一
千
四
百
九
十
七
歲
」
（
大
正
五
一‧

八
六
五
上
）
。
亦
即

把
佛
滅
說
成
西
元
前
一
千
多
年
，
因
此
與
二
一
八
年
說
有
出
入
。
可
見
錫
蘭
應
該
也
有
不
同
於
二
一

八
年
的
說
法
。 

此
外
印
度
本
土
的
資
料
中
，
幾
乎
都
持
佛
滅
百
年
（
百
餘
年
）
之
說
，
如
《
大
莊
嚴
論
經
》
卷

九
（
大
正
四‧

三
○
九
下
）
、
《
僧
伽
羅
剎
所
集
經
》
卷
下
（
大
正
四‧

一
四
五
上
）
、
《
賢
愚
經
》

卷
三
（
大
正
四‧

三
六
八
下
）
《
雜
譬
喻
經
》
卷
上
（
大
正
四‧

五
○
三
中
）
、
《
眾
經
撰
雜
譬
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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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下
（
大
正
四‧

五
四
一
下
）
、
《
雜
阿
含
經
》
卷
二
三
（
大
正
二‧

一
六
二
上
）
、
《
天
業
譬
喻
》

（D
iv

y
a
v

a
d

a
n

a
 p

.3
6
8

）
（e

d
. b

y
 V

a
id

y
a
, p

.2
3
2

）
、
《
阿
育
王
傳
》
卷
一
（
大
正
五
十‧

九
九
下
）
、

《
阿
育
王
經
》
卷
一
（
大
正
五
十‧

一
三
二
上
）
、
《
大
智
度
論
》
卷
二
（
大
正
二
五
．
七
○
上
）
、

《
分
別
功
德
論
》
卷
三
（
大
正
二
五‧

三
九
上
）
等
，
以
及
玄
奘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八
（
大
正
五

一‧

九
一
一
上
）
，
都
以
阿
育
王
為
佛
滅
百
年
出
世
；
義
淨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卷
一
（
大
正
五

四‧

二
○
五
下
）
為
「
一
百
餘
年
」
。
這
顯
示
出
玄
奘
和
義
淨
時
代
，
印
度
流
行
百
年
說
。
《
異
部

宗
輪
論
》
中
，
藏
譯
本
為
「
百
年
後
」
，
漢
譯
本
為
「
百
有
餘
年
」
（
大
正
四
九‧

一
五
上
）
。
《
十

八
部
論
》
、
《
部
執
異
論
》
同
為
「
百
十
六
年
」
（
大
正
四
九‧

一
八
上
，
二
○
上
）
（
但
元
、
明

版
《
部
執
異
論
》
作
一
六
○
年
）
。
又
，
《
大
乘
無
想
經
》
卷
四
（
大
正
十
二‧

一
○
九
七
下
）
為

「
百
二
十
年
」
，
《
摩
訶
摩
耶
經
》
卷
下
（
大
正
十
二‧

一
○
九
七
下
）
為
「
二
百
歲
以
前
」
。
清

辨
（B

h
a
v

y
a

）
《
異
部
分
派
解
說
》
（
北
京
版
五
六
四
○
）
中
，
在
上
座
部
的
傳
說
方
面
，
認
為
佛

滅
百
六
十
年
法
阿
育
王
治
世
時
，
發
生
根
本
分
裂
。 

重
視
最
後
清
辨
「
百
六
十
年
」
說
的
學
者
，
便
根
據
元
明
版
的
《
部
執
異
論
》
，
認
為
《
異
部

宗
輪
論
》
所
說
也
應
該
是
百
六
十
年
。
但
是
比
元
明
版
更
早
的
宋
版
、
高
麗
版
《
部
執
異
論
》
作
「
百

十
六
年
」
，
其
他
沒
有
可
以
支
持
百
六
十
年
的
資
料
，
所
以
《
異
部
宗
輪
論
》
方
面
，
還
是
以
「
百

餘
年
」
或
「
百
十
六
年
」
為
正
確
。
此
外
「
百
六
十
年
」
說
不
過
是
清
辨
所
記
述
的
各
種
傳
說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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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的
成
立
年
代
也
較
晚
，
而
且
和
同
是
上
座
部
所
傳
的
「
二
一
八
年
」
要
如
何
調
和
呢
？
很
難
找

到
十
分
可
靠
的
資
料
。 

以
上
從
教
團
的
發
展
史
及
典
籍
資
料
看
來
，
以
阿
育
王
出
世
於
佛
滅
百
年
（
百
餘
年
）
較
為
恰

當
。
但
是
自
摩
竭
陀
王
統
譜
的
發
展
看
來
，
一
一
六
年
的
年
數
太
少
了
，
於
是
就
產
生
了
採
用
二
一

八
年
說
的
理
由
，
或
者
也
有
折
衷
兩
者
，
取
一
六
○
年
。
但
是
，
根
本
無
法
同
時
採
用
各
說
法
。
在

敘
述
佛
教
教
團
的
發
展
時
，
二
一
八
年
說
其
實
是
不
可
能
的
。 

總
結
地
說
，
佛
滅
後
教
團
向
西
方
及
西
南
方
向
發
展
，
長
壽
的
阿
難
似
乎
成
了
教
界
有
力
的
長

老
。
其
後
阿
難
弟
子
商
那
和
修
見
重
於
西
方
教
團
，
但
是
教
團
還
沒
有
發
展
到
摩
菟
羅
。
東
方
教
團

長
老
有
一
切
去
上
座
，
西
方
則
有
離
婆
多
上
座
。
此
時
發
生
「
十
事
」
事
件
，
長
老
於
毗
舍
離
集
合
，

審
議
問
題
。
爭
議
完
全
解
決
了
，
但
是
有
許
多
比
丘
對
審
議
結
果
不
服
，
此
事
便
成
了
往
後
分
裂
為

大
眾
部
與
上
座
部
的
原
因
。
亦
即
百
年
左
右
起
，
一
時
之
間
，
各
地
僧
伽
的
紛
爭
似
乎
不
斷
發
生
。

但
在
商
那
和
修
晚
年
，
教
域
擴
展
到
摩
菟
羅
。
而
且
才
過
百
年
，
阿
育
王
便
即
位
。
此
時
商
那
和
修

等
已
逝
世
，
教
團
為
優
婆
笈
多
和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時
代
。
阿
育
王
歸
依
佛
教
後
，
便
將
他
們
迎
請
到

華
氏
城
。
北
傳
說
阿
育
王
由
於
優
婆
笈
多
的
勸
說
，
一
同
參
拜
佛
跡
，
於
各
地
建
塔
。
阿
育
王
巡
禮

佛
跡
一
事
，
已
從
阿
育
王
的
碑
文
證
實
。
接
著
關
於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
據
南
傳
說
，
為
了
平
息
華
氏

城
的
僧
伽
之
諍
，
倡
議
派
遣
傳
教
師
到
各
地
去
。
當
時
末
田
地
前
往
迦
濕
彌
羅
，
末
示
摩
和
迦
葉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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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往
雪
山
，
大
天
則
到
南
印
度
。
由
於
阿
育
王
的
歸
信
和
支
持
，
佛
教
得
以
遍
及
全
印
度
。
但
阿
育

王
在
世
時
，
教
團
的
分
裂
只
是
表
面
化
，
尚
未
成
定
局
。
王
滅
後
，
教
團
的
分
裂
也
隨
著
孔
雀
王
朝

的
衰
微
而
成
為
事
實
，
這
就
是
上
座
、
大
眾
的
根
本
分
裂
。
因
此
根
本
分
裂
發
生
於
阿
育
王
之
前
，

而
實
質
上
的
分
裂
則
可
能
在
其
後
。
但
是
如
果
僧
伽
廣
布
全
印
，
教
理
上
的
歧
見
再
加
上
地
域
的
特

性
，
教
團
內
便
無
可
避
免
地
發
生
種
種
的
枝
末
分
裂
，
其
後
不
久
，
應
該
就
發
生
枝
末
分
裂
了
。 

 

參
考
書
目 

關
於
第
一
、
第
二
結
集
，
律
藏
的
〈
五
百
犍
度
〉
、
〈
七
百
犍
度
〉
為
第
一
手
資
料
。
此
外
還
有
錫
蘭
的
《
島
史
》

︵D
i p

av
am

sa

︶
、
《
大
史
》
︵M

ah
a
v

am
sa

︶
，
皆
為P

.T
.S

.

所
出
版
。H

. O
ld

en
b

erg

的
《
島
史
》
英
譯
、W

. G
eig

er

的
《
大
史
》
英
譯
，
同
上
。
日
譯
為
《
南
傳
大
藏
經
》
第
六
○
卷
。
︵
譯
注
：
《
漢
譯
南
傳
大
藏
經
》
第
六
五
卷
，
又
有

慧
炬
出
版
社
異
譯
︶ 

第
三
結
集
只
有
錫
蘭
有
傳
承
，
記
載
於
上
述
的
《
島
史
》
、
《
大
史
》
中
。
此
外
也
記
載
於
《
善
見
律
毘
婆
沙
》
︵
收

錄
於
大
正
藏
第
二
四
冊
︶
及
其
原
典S

am
an

tap
a
sa

d
i k

a
︵P

.T
.S

.

出
版
︶
中
。 

關
於
部
派
分
裂
方
面
，
上
述
的
《
島
史
》
、
《
大
史
》
、S

a
san

av
am

sa
, ed

. M
. B

o
d

e
, P

T
S

., 1
8
9
7

，
以
及
北
傳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
︵
漢
譯
為
異
部
宗
輪
論
、
十
八
部
論
、
部
執
異
論
三
個
譯
本
，
收
錄
於
大
正
藏
第
四
九
冊
。
國
譯
大

藏
經
論
部
第
十
三
卷
，
三
譯
對
照
，
木
村
泰
賢
、
干
潟
龍
祥
日
譯
。
加
上
慈
恩
注
釋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述
記
發
軔
》
更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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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便
︶
。
此
外
有
藏
譯
，
即
影
印
北
京
版
西
藏
大
藏V

o
l . 1

2
7

, N
o

s . 5
6

3
9

-5
6
4
1
. 

︵
寺
本
婉
雅
日
譯
，
收
錄
於
《
西
藏

語
文
法
》
︶
。
也
可
以
參
考
《
法
顯
傳
》
、
《
大
唐
西
域
記
》K

ath
a
v
atth

u

︵
《
論
事
》
及
佛
音
注M

rs . R
h

y
s  D

av
id

s : 

P
o

in
ts  o

f  C
o
n
tro

v
ersy

. 1
9

1
5

︶
。
碑
文
也
是
有
力
的
資
料
︵
參
照
靜
谷
正
雄
《
イ
ン
ド
仏
教
碑
銘
目
錄
》, P

arts  1
-3

, 

1
9

6
2
-5

︶。《
阿
育
王
傳
》、《
阿
育
王
經
》︵
收
錄
於
大
正
藏
第
五
○
冊
︶。D

iv
y

a
v

ad
a
n

a
 N

o
. 2

6
 P

am
w

u
p

rad
a
n

a
v
ad

a
n

a
, 

N
o

. 2
7

 K
u

n
a
la

v
ad

a
n

a
. 

現
代
學
者
的
著
作
方
面
，
為
前
述
所
舉
的
諸
研
究
。 

木
村
泰
賢
、
干
潟
龍
祥
《
結
集
史
分
派
史
考
》
（
国
訳
大
藏
經
論
部
第
十
三
卷
）
，
大
正
十
年
。 

寺
本
、
平
松
《
西
藏
訳
異
部
宗
輪
論
》
，
昭
和
十
年
。 

佐
藤
密
雄
、
佐
藤
良
智
譯
注
《
論
事
附
覚
音
注
》
，
昭
和
八
年
。 

塚
本
啟
祥
《
ア
シ
ョ
｜
カ
王
》
，
昭
和
四
八
年
。 

N
. D

u
tt : E

arly
 H

isto
ry

 o
f  th

e
 S

p
read

 o
f  B

u
d

d
h

ism
 an

d
 B

u
d

d
h
ist  S

ch
o

o
ls . L

o
n

d
o
n

, 1
9
2
5

. 

A
n
d

r 
 B

areau
: L

es  S
ects  B

o
u

d
d
h
iq

u
es  d

u
 P

etit  V

h
icu

le
. S

aig
o
n

, 1
9
5

5
. 


. L

am
o
tte

: H
isto

ire
 d

u
 B

o
u
d
d

h
ism

e
 In

d
ien

. L
o

u
v
ain

, 1
9

5
8
, p

.1
3
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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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阿
育
王
與
佛
教 

法
敕

阿
育
王
的
佛
教
一
般
都
附
隨
於
原
始
佛
教
來
說
，
因
為
阿
育
王
的
佛
教
和
原
始
佛
教
的

關
係
較
密
切
，
與
部
派
佛
教
較
無
關
連
。
阿
育
王
（A

so
k

a
, A

w
o

k
a
 

 

譯
為
阿
育
或
無
憂
）
的
即
位

年
代
是
西
元
前
二
七
○
年
左
右
（
在
位
年
間
：
西
元
前
二
六
八
｜
二
三
二
）
。
這
是
根
據
阿
育
王
「
十

四
章
法
敕
」
第
十
三
章
所
記
，
由
當
時
西
方
五
王
在
位
的
年
代
推
算
出
來
的
。
除
了
國
內
，
阿
育
王

也
派
遣
宣
布
正
法
的
使
臣
到
鄰
國
，
在
這
些
鄰
國
中
，
舉
出
敘
利
亞
、
埃
及
、
馬
其
頓
等
五
王
的
名

稱
。
由
這
些
王
的
在
位
年
代
，
便
可
推
算
出
阿
育
王
的
即
位
時
間
。
五
王
年
代
的
決
定
有
若
干
出
入
，

公
認
有
二
到
十
年
之
間
的
差
數
，
一
般
認
為
，
將
來
沒
有
什
麼
大
的
變
化
。
在
沒
有
歷
史
的
印
度
，

阿
育
王
的
即
位
年
代
極
為
珍
貴
，
成
了
古
代
史
年
代
的
推
算
基
準
。
此
外
根
據
錫
蘭
的
《
大
史
》（X

X
. 

6

）
，
阿
育
王
在
位
三
十
七
年
；
而
根
據
古
傳
書
（P

u
ra

n
a

）
等
，
則
為
三
十
六
年
。
關
於
阿
育
王

的
歷
史
，
碑
文
是
第
一
手
資
料
，
此
外
也
可
以
利
用
錫
蘭
傳
的
《
島
史
》
、
《
大
史
》
、
《
善
見
律

毗
婆
沙
》
等
，
以
及
北
傳
的
《
阿
育
王
傳
》
、
《
阿
育
王
經
》
、
《
天
業
譬
喻
經
》
等
的
傳
說
。 

根
據
傳
說
可
知
，
阿
育
王
早
年
十
分
殘
暴
，
殺
了
許
多
人
。
但
是
其
後
因
為
歸
依
佛
教
而
施
行

善
政
，
因
此
被
稱
為
「
法
阿
育
」
。
但
是
從
碑
文
上
推
斷
，
阿
育
王
似
乎
是
即
位
第
七
年
歸
依
佛
教
，

成
為
佛
教
徒
；
不
過
，
最
初
兩
年
半
對
佛
教
並
不
十
分
熱
衷
。
即
位
八
年
後
，
攻
打
迦
陵
伽
國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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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眼
見
許
多
無
辜
者
被
殺
或
淪
為
戰
俘
、
失
去
雙
親
、
離
開
孩
子
、
夫
婦
離
異
等
慘
狀
，
深
深
體
會

到
戰
爭
的
罪
惡
。
從
而
體
悟
暴
力
的
勝
利
並
不
是
真
正
的
勝
利
，
「
法
勝
」
（d

h
a
m

m
a
-v

ija
y

a

）
才

是
真
正
的
勝
利
。
從
此
一
年
多
之
間
，
親
近
僧
伽
，
熱
心
修
行
，
即
位
十
年
後
，
到
達
「
三
菩
提
」

（S
a
m

b
o

d
h

i

）
。
所
謂
「
三
菩
提
」
，
就
是
「
開
悟
」
的
意
思
，
這
被
解
釋
為
阿
育
王
開
悟
，
也
被

解
釋
為
阿
育
王
前
往
佛
陀
開
悟
的
菩
提
伽
耶
。
此
後
阿
育
王
便
開
始
「
法
的
巡
禮
」
，
參
拜
佛
跡
。

碑
文
上
說
王
即
位
二
十
年
，
參
訪
藍
毗
尼
園
。
王
熱
心
修
行
，
為
樹
立
、
增
長
法
而
努
力
，
據
說
他

為
了
讓
人
民
看
到
天
宮
的
情
景
，
甚
至
負
責
為
不
曾
與
天
界
聯
繫
過
的
世
人
，
與
天
界
聯
繫
。 

王
即
位
十
二
年
後
，
頒
布
他
所
體
悟
的
法
，
並
命
刻
碑
永
存
後
世
，
這
項
工
作
一
直
延
續
到
即

位
第
二
十
七
年
。
其
中
有
磨
岩
壁
所
刻
的
法
敕
稱
為
「
摩
崖
法
敕
」
，
以
及
磨
砂
岩
柱
所
刻
的
法
敕

稱
為
「
石
柱
法
敕
」
。
摩
崖
法
敕
有
大
小
兩
種
：
大
摩
崖
法
敕
（R

o
c
k

 
e
d

ic
t

）
主
要
位
於
當
時
的

國
境
，
在
基
爾
那
爾
（G

irn
a
r

）
等
七
個
地
方
發
現
，
共
刻
有
十
四
章
法
敕
，
內
容
是
十
分
長
的
句

子
，
最
具
代
表
性
。
小
摩
崖
法
敕
（M

in
o

r  ro
c
k

 e
d

ic
t

）
發
現
於
中
印
、
南
印
等
七
個
地
方
，
記
述

阿
育
王
如
何
修
學
佛
教
等
事
，
是
和
佛
教
關
係
密
切
的
碑
文
。
刻
上
王
所
推
薦
的
「
七
種
法
門
」
，

便
是
在
白
拉
特
（B

a
ira

t

）
發
現
的
小
摩
崖
法
敕
。
其
次
，
石
柱
法
敕
也
有
大
小
兩
種
，
大
石
柱
刻

有
六
章
或
七
章
法
敕
，
主
要
在
中
印
度
六
個
地
方
發
現
；
和
摩
崖
法
敕
一
樣
，
以
說
明
法
的
內
容
為

主
，
這
是
即
位
二
十
六
年
後
所
作
。
小
石
柱
法
敕
發
現
於
鹿
野
苑
、
桑
其
等
佛
教
遺
跡
，
是
勸
誡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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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
分
裂
等
與
佛
教
教
團
有
關
的
法
敕
。
石
柱
法
敕
方
面
，
在
石
柱
頂
端
刻
有
動
物
雕
像
，
特
別
是
鹿

野
苑
的
石
柱
，
柱
頂
雕
有
四
隻
背
對
背
的
獅
子
像
，
下
有
法
輪
，
此
一
精
緻
的
雕
刻
已
成
為
印
度
獨

立
後
的
國
徽
。 

這
些
碑
文
自
十
九
世
紀
初
起
，
陸
續
被
發
現
，
至
本
世
紀
後
，
也
作
了
發
現
報
告
。
最
近
，
於

西
元
一
九
四
九
年
時
，
從
阿
富
汗
的
藍
帕
卡
（R

a
m

p
a
k

a

）
發
現
阿
拉
梅
語
的
碑
文
，
接
著
在
西
元

一
九
五
八
年
時
，
自
犍
陀
哈
爾
（K

a
n

d
a
h

a
r

）
發
現
兼
有
希
臘
語
及
阿
拉
梅
語
的
阿
育
王
碑
文
。
西

元
一
九
六
六
年
，
在
德
里
市
內
作
了
摩
崖
法
敕
的
發
現
報
告
。
至
今
已
經
確
認
了
三
十
個
以
上
的
法

敕
存
在
。
此
外
自
西
元
一
八
三
七
年
首
先
由
普
林
塞
普
（Ja

m
e
s
 P

rin
se

p

）
解
讀
碑
文
以
來
，
碑
文

的
研
究
有
了
長
足
的
進
步
。
但
是
內
容
方
面
，
至
今
還
是
有
些
地
方
無
法
完
全
清
楚
。 

阿
育
王
的
法 

阿
育
王
認
為
，
自
己
及
其
他
人
應
遵
守
的
「
法
」
，
是
根
據
「
人
生
而
平
等
」

的
佛
陀
教
說
而
來
，
是
愛
護
生
物
、
言
語
真
實
、
寬
容
、
忍
耐
、
濟
助
窮
困
等
道
德
規
範
上
的
誠
實

與
慈
悲
的
理
念
。
這
雖
然
很
單
純
，
但
是
阿
育
王
相
信
，
這
是
萬
人
應
守
的
、
不
變
的
真
理
，
希
望

流
傳
萬
代
，
所
以
命
人
刻
於
法
敕
上
。 

在
所
有
的
法
敕
中
，
王
一
再
誡
勉
尊
重
生
命
；
禁
止
無
目
的
的
殺
生
，
即
使
非
殺
不
可
，
也
禁

止
殺
懷
孕
、
哺
乳
中
的
動
物
。
此
外
並
建
立
人
、
畜
兩
種
醫
院
、
栽
植
藥
草
及
行
道
樹
、
掘
井
、
建

休
息
處
及
供
水
站
等
，
增
進
人
畜
的
安
樂
。
這
些
作
為
都
是
基
於
對
一
切
生
物
的
憐
愍
（d

a
y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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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王
一
再
耳
提
面
命
，
要
順
從
父
母
、
尊
敬
師
長
，
以
及
對
朋
友
、
熟
人
、
婆
羅
門
、
沙
門
、

窮
人
、
隨
從
、
奴
僕
等
應
有
的
禮
節
，
這
顯
示
出
對
人
格
尊
嚴
的
正
確
認
識
。
更
鼓
勵
布
施
婆
羅
門
、

沙
門
、
窮
人
等
。
王
本
身
也
停
止
狩
獵
等
娛
樂
，
改
為
法
的
巡
行
（d

h
a
rm

a
-y

A
tra

）
，
他
拜
訪
宗

教
師
及
耆
宿
長
老
，
給
予
布
施
（
財
施
）
、
接
見
人
民
、
教
誡
正
法
（
法
施
）
，
視
這
種
法
的
巡
行

為
無
上
快
樂
；
法
敕
中
說
，
沒
有
比
法
的
布
施
、
因
法
而
生
的
親
善
、
法
的
分
享
還
殊
勝
的
布
施
了
；

並
且
說
，
由
於
法
的
布
施
，
現
世
得
好
報
，
而
且
來
世
也
產
生
無
限
的
功
德
。
在
尊
重
布
施
的
同
時
，

「
少
耗
費
、
少
積
聚
」
，
以
免
滋
生
貪
欲
。 

王
特
別
勤
於
政
務
，
下
令
不
管
是
在
用
餐
、
在
後
宮
、
在
花
園
，
隨
時
可
以
上
奏
政
務
。
阿
育

王
認
為
行
善
政
是
國
王
對
國
民
應
盡
的
義
務
；
他
說
，
增
進
世
間
的
利
益
是
王
的
義
務
，
沒
有
比
利

益
世
間
還
崇
高
的
事
業
。
法
敕
中
說
，
王
這
麼
努
力
，
都
是
為
了
償
還
債
務
｜
｜
對
一
切
有
情
應
盡

的
義
務
，
而
且
是
為
了
使
人
們
現
世
得
安
樂
，
後
世
能
昇
天
。
他
也
說
，
「
一
切
有
情
皆
為
我
子
」
。 

據
阿
育
王
所
說
，
法
就
是
善
（sa

d
h

u
）
。
法
的
定
義
就
是
，
煩
惱
少
（a

lp
a
sra

v
a

）
，
善
行
多

（b
a
h

u
k

a
ly

a
n

a

）
、
悲
憫
（d

a
y

a

）
與
布
施
（d

a
n
a

）
、
真
實
（sa

ty
a

）
、
清
淨
的
行
為
（w

a
u

c
a

）
。

也
說
法
的
完
成
（d

h
a
rm

a
-p

ra
tip

a
tti

）
就
是
愛
、
布
施
、
真
實
、
清
淨
、
柔
和
（m

a
rd

a
v

a

）
、
善

（sa
d

h
u

）
。
他
並
且
警
告
說
，
即
使
是
布
施
，
如
果
欠
缺
了
自
制
（sam

y
a
m

a

）
、
報
恩
（k

r
ta

jb
a
ta

）
、

堅
固
的
誠
信
（d

rd
h

a
b

h
a
k

tita

）
，
還
是
屬
於
賤
民
；
而
且
會
導
致
狂
惡
、
不
仁
、
憤
怒
、
高
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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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
妒
等
煩
惱
。
並
說
，
「
行
善
並
不
難
，
任
何
人
只
要
著
手
去
做
，
就
很
容
易
」
，
「
我
已
做
了
許

多
善
事
」
。 

阿
育
王
心
目
中
的
法
如
上
所
述
；
為
使
善
法
增
長
，
有
兩
種
方
法
：
即
「
法
的
規
定
」

（d
h

a
rm

a
-n

iy
a
m

a

）
和
「
法
的
靜
觀
」
（d

h
a
rm

a
-n

id
h

y
a
ti

）
。
法
的
規
定
指
阿
育
王
所
頒
布
的
「
規

則
」
。
尤
其
指
王
禁
止
殺
害
生
物
的
規
則
。
這
個
規
則
是
使
人
民
實
踐
不
殺
害
生
物
的
法
。
至
於
法

的
靜
觀
為
沉
心
觀
想
法
，
亦
即
經
由
觀
想
法
能
更
深
刻
理
解
不
殺
生
的
意
義
。
因
為
這
個
會
引
導
人

更
深
一
層
地
不
殺
害
生
物
，
因
此
法
的
靜
觀
比
法
的
規
定
更
殊
勝
。
阿
育
王
特
別
重
視
不
殺
害
生

物
、
尊
重
生
命
及
人
格
，
即
使
對
於
已
經
判
死
刑
的
囚
犯
，
也
准
赦
三
天
。
法
敕
中
記
載
，
即
位
二

十
六
年
後
，
釋
放
犯
人
二
十
五
次
。
王
的
法
的
本
質
，
就
是
使
人
自
覺
到
生
命
本
質
的
可
貴
，
進
而

自
然
引
發
為
慈
愛
、
布
施
、
真
實
語
、
清
淨
（
清
淨
行
）
、
順
從
父
母
、
正
確
地
待
人
處
事
、
回
饋

社
會
等
。
這
些
使
法
的
內
容
更
為
豐
富
。 

王
為
了
使
正
法
永
行
於
世
間
，
即
位
第
十
三
年
時
，
任
命
教
法
大
官
（D

h
a
rm

a
-m

a
h

a
m

a
tra

）
，

下
令
每
五
年
巡
迴
國
內
一
次
，
推
動
「
教
誡
正
法
」
。
為
使
正
法
流
傳
萬
代
，
命
人
刻
摩
崖
法
敕
等
。

但
是
最
大
的
法
敕
「
摩
崖
法
敕
」
（
十
四
章
法
敕
）
中
，
並
沒
有
明
言
此
法
是
基
於
佛
教
。
因
此
有

人
認
為
，
阿
育
王
的
法
並
不
是
佛
教
的
法
的
觀
點
；
不
過
也
很
難
在
佛
教
以
外
找
到
阿
育
王
的
法
的

根
據
。
例
如
「
法
典
」
（D

h
a
rm

aw
a
stra

 
 

例
如
《
摩
奴
法
典
》
）
等
的
「
法
」
，
意
思
是
刑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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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法
。
正
理
派
也
宣
說
「
法
」
，
耆
那
教
也
宣
說
「
法
」
、
「
對
法
」
，
但
是
這
些
法
的
概
念
和
阿

育
王
的
法
大
異
其
趣
。
吠
陀
及
奧
義
書
系
統
也
宣
說
法
，
相
較
之
下
，
意
義
和
阿
育
王
的
法
較
接
近
，

但
是
也
不
完
全
相
同
。
而
且
奧
義
書
的
中
心
思
想
是
「
梵
我
一
如
」
的
思
想
，
法
在
奧
義
書
中
並
不

是
特
別
受
重
視
的
概
念
；
此
外
在
《
薄
伽
梵
歌
》
中
，
宣
說
了
「
自
我
義
務
」
（sv

a
d

h
a
rm

a

）
方

面
的
實
踐
，
並
舉
出
種
種
道
德
的
項
目
，
其
中
可
以
看
到
與
阿
育
王
的
法
共
通
的
項
目
；
但
因
為
《
薄

伽
梵
歌
》
的
立
場
是
容
忍
戰
爭
，
所
以
在
根
本
立
場
上
與
阿
育
王
的
法
就
不
同
。
相
對
於
此
，
佛
教

是
最
重
視
法
的
宗
教
，
在
佛
教
，
法
是
佛
、
法
、
僧
三
寶
之
一
。
而
且
在
小
摩
崖
法
敕
及
小
石
柱
法

敕
中
，
都
顯
示
出
阿
育
王
是
一
位
熱
心
的
佛
教
徒
。
由
此
可
知
，
阿
育
王
的
法
，
明
顯
得
自
佛
教
。 

護
持
僧
團 

阿
育
王
雖
然
歸
依
佛
教
，
但
仍
然
平
等
對
待
其
他
宗
教
。
摩
崖
法
敕
第
十
二
章

說
，
「
王
布
施
（d
a
n

a

）
、
供
養
（p

u
ja

）
出
家
與
在
家
的
一
切
宗
派
（p

a
rs

a
d

a

）
」
，
第
七
章
同

樣
也
敘
述
，
「
願
一
切
宗
教
師
隨
處
而
住
」
。
接
著
在
石
柱
法
敕
第
七
章
提
到
，
分
別
任
命
了
處
理

佛
教
「
僧
伽
」
（S

am
g

h
a

）
以
及
婆
羅
門
、
邪
命
外
道
（A

ji v
ik

a

）
、
耆
那
教
（N

ig
ra

n
th

a

）
等
各

個
教
派
事
務
的
教
法
大
官
。
碑
文
中
明
白
指
出
，
王
平
等
對
待
一
切
宗
教
，
但
是
特
別
歸
依
佛
教
。

王
似
乎
是
即
位
七
年
時
歸
依
佛
教
，
在
小
摩
崖
法
敕
中
，
是
王
開
始
成
為
佛
教
徒
的
兩
年
多
，
還
不

是
非
常
熱
衷
於
佛
教
，
再
過
了
一
年
多
，
才
親
近
僧
伽
，
熱
心
修
行
。
所
謂
「
親
近
僧
伽
」（sam

g
h

ah
 

u
p

e
tah

）
，
可
能
是
附
屬
於
僧
伽
，
與
出
家
人
共
同
修
行
的
意
思
。
摩
崖
法
敕
的
第
八
章
提
到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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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位
十
年
時
，
行
「
三
菩
提
」
（S

a
m

b
o

d
h

i

）
。
此
外
在
「
尼
加
里
薩
加
爾
」
（N

ig
a
li sa

g
a
r

）
石

柱
法
敕
記
載
，
王
即
位
十
四
年
後
，
修
築
拘
那
含
佛
塔
，
並
親
自
供
養
。
而
在
「
藍
毗
尼
」（L

u
m

b
in

i

）

石
柱
法
敕
記
載
，
王
即
位
二
十
年
後
，
參
訪
此
釋
尊
出
生
地
，
並
親
自
供
養
；
而
且
還
命
人
建
石
柱
，

減
輕
當
地
稅
金
。
至
於
在
桑
其
、
鹿
野
苑
、
喬
賞
彌
等
地
的
法
敕
中
，
則
告
誡
僧
伽
分
裂
，
談
到
應

該
命
企
圖
破
僧
的
比
丘
、
比
丘
尼
著
白
衣
、
還
俗
。
此
一
破
僧
的
告
誡
，
也
可
以
在
小
摩
崖
法
敕
中

見
到
。
並
且
在
「
白
拉
特
（B

a
ira

t

）
法
敕
」
中
，
王
禮
敬
佛
教
僧
伽
，
自
述
對
三
寶
的
恭
敬
（g

a
u

ra
v

a

）

和
信
心
（p

ra
sa

d
a

）
，
接
著
說
佛
陀
所
說
的
一
切
法
都
是
善
說
，
尤
以
下
列
法
門
（d

h
a
rm

a
p

a
riy

a
y
a

）

具
有
使
正
法
久
住
的
作
用
，
祈
望
四
眾
弟
子
能
時
時
聽
聞
、
憶
持
： 

毗
奈
耶
的
最
勝
法
教
（V

in
a
y

a
sa

m
u

k
a
se

）
（V

in
a
y

a
 V

o
l. I, p

.7
, e

tc
.

） 

聖
種
經
（A

riy
a
v

a
sa

n
i

）
（A

N
. IV

. 2
8

, V
o

l. II, p
.2

7

） 

當
來
怖
畏
經
（A

n
a
g

a
ta

-b
h
a
y

a
n
i

）
（A

N
. V

, V
o

l. III, p
.1

0
0

ff

） 

牟
尼
偈
（M

u
n

i-g
a
th

a

）
（S

u
tta

n
ip

a
ta

 v
v

. 2
0

7
-2

2
1

） 

寂
默
行
經
（M

o
n

e
y

a
su

te

）
（S

u
tta

n
ip

a
ta

 v
v

. 6
7

9
-7

2
3

） 

優
婆
帝
沙
問
經
（U

p
a
tisa

-p
a
sin

e

）
（S

u
tta

n
ip

a
ta

 v
v

. 9
5

5
-9

7
5

） 

羅
侯
羅
經
（R

a
h

u
lo

v
a
d
a

）
（M

N
. N

o
. 6

1

） 

此
外
關
於
佛
塔
，
碑
文
只
說
到
建
拘
那
含
佛
（K

o
n

A
k

a
m

a
n

a
, K

a
n

a
k

a
m

u
n

i

）
塔
，
但
根
據
《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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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王
經
》
等
記
載
，
則
說
阿
育
王
為
供
養
佛
舍
利
，
起
八
萬
四
千
寶
塔
，
饒
益
多
人
；
而
由
於
優
婆

笈
多
的
勸
導
，
參
訪
藍
毗
尼
、
鹿
野
苑
、
菩
提
伽
耶
、
拘
舍
羅
等
佛
跡
，
並
分
別
建
塔
。
也
有
提
到

起
出
舍
利
弗
及
目
犍
連
的
塔
。
在
法
顯
和
玄
奘
的
時
代
也
殘
留
許
多
傳
說
為
阿
育
王
所
建
的
佛
塔
，

他
們
都
曾
見
過
。
近
代
挖
掘
、
研
究
了
許
多
佛
塔
，
這
些
考
古
學
上
的
研
究
結
果
也
多
認
為
，
佛
塔

的
最
古
老
部
分
是
阿
育
王
時
代
成
立
的
；
可
見
阿
育
王
確
實
建
過
許
多
佛
塔
。 

由
於
歸
依
佛
教
和
宣
揚
以
上
這
些
法
，
阿
育
王
被
稱
讚
為
「
法
阿
育
」
。
王
的
法
的
理
念
的
確

崇
高
，
但
為
人
民
理
解
以
及
普
及
民
間
的
程
度
，
則
無
從
知
曉
。
此
外
，
王
認
為
佛
教
僧
伽
是
法
的

實
踐
者
而
護
持
教
團
，
但
是
經
濟
上
的
優
裕
，
反
而
促
成
教
團
墮
落
；
而
且
大
量
地
布
施
教
團
，
似

乎
也
威
脅
了
國
家
的
經
濟
。
據
《
阿
育
王
經
》
等
傳
說
，
阿
育
王
晚
年
，
太
子
和
大
臣
都
阻
止
他
布

施
教
團
，
最
後
只
有
支
配
手
中
半
顆
阿
摩
勒
果
的
自
由
。
這
一
傳
說
似
乎
暗
示
阿
育
王
晚
年
的
不

幸
；
實
際
上
，
王
死
後
，
孔
雀
王
朝
也
隨
之
失
勢
，
不
久
便
衰
滅
了
。 

不
過
並
不
能
因
而
認
為
，
阿
育
王
的
法
的
理
念
並
無
價
值
，
他
所
提
出
的
法
的
價
值
，
應
就
其

本
身
來
評
價
。 

參
考
書
目 

宇
井
伯
壽
〈
阿
育
王
刻
文
〉
（
《
印
度
哲
学
研
究
》
第
四
，
南
伝
大
藏
経
第
六
五
卷
收
錄
）
。 

金
倉
円
照
〈
阿
育
王
と
仏
教
〉
（
《
印
度
中
世
精
神
史
》
上
，
第
六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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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村
元
《
宗
教
と
社
会
倫
理
》
第
五
章
。 

塚
本
啟
祥
〈K

an
d

ah
a
r

出
土
の
ア
シ
ョ
ー
カ
法
敕
〉
（
《
金
倉
博
士
古
稀
記
念
，
印
度
学
仏
教
学
論
集
》
收
錄
）
。 

同
上
《
ア
シ
ョ
ー
カ
王
》
，
昭
和
四
八
年
。 

E
. H

u
ltzsch

: T
h

e
 In

scrip
tio

n
s  o

f  A
so

k
a
. O

x
fo

rd
, 1

9
2

5
. 

J . B
lo

ch
: L

es  in
scrip

tio
n
s  d

'A
so

k
a
: P

aris , 1
9

5
0

. 

A
. C

. S
en

: A
so

k
a
's  E

d
icts . C

alcu
tta

, 1
9

5
6

. 

W
. B

. H
en

n
in

g
: T

h
e
 A

ram
ic

 In
scrip

tio
n

 o
f  A

w
o

k
a
 fo

u
n
d

 in
 L

a
m

p
ak

a
, B

S
O

A
S

., X
III , 1

9
4

9
. 

L
am

o
tte

: H
isto

ire
 d

u
 B

o
u

d
d
h
ism

e
 In

d
ien

 p
.2

4
4
ff , L

o
u
v

ain
, 1

9
5
8

. 

G
. P

u
g
liese

 C
arratelli  an

d
 G

. G
arb

in
i : A

 B
ilin

g
u

al  G
raeco

-A
ram

aic
 E

d
ict  b

y
 A

w
o

k
a
, T

h
e
 F

irst  G
reek

 

In
scrip

tio
n

 D
isco

v
ered

 in
 A

fg
h

an
istan

. (S
eries  O

rien
tale

 R
o

m
a
 X

X
IX

) R
o
m

a
, 1

9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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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部
派
教
團
的
分
裂
與
發
展 

部
派
佛
教
的
特
徵 

所
謂
部
派
佛
教
（N

ik
a
y
a
-B

u
d

d
h

ism

）
一

，
是
指
原
始
教
團
分
裂
為
上
座
、

大
眾
二
部
後
的
傳
統
教
團
的
佛
教
。
當
時
除
了
這
些
教
團
外
，
似
乎
還
有
其
他
佛
教
徒
存
在
。
例
如

在
家
信
徒
便
居
於
僧
團
之
外
，
但
是
不
知
道
他
們
從
事
什
麼
樣
的
宗
教
活
動
。
如
前
所
述
，
佛
的
誕

生
處
、
成
道
處
、
初
轉
法
輪
處
、
般
涅
槃
處
，
自
古
就
被
尊
為
「
四
大
靈
場
」
，
成
為
仰
慕
者
的
巡

禮
聖
地
而
繁
榮
。
佛
教
從
一
開
始
，
信
徒
的
宗
教
活
動
就
一
直
很
頻
繁
。
到
了
佛
滅
後
，
因
「
八
王

分
骨
」
而
在
中
印
度
各
地
建
立
佛
塔
（stu

p
a

）
；
當
時
將
釋
尊
遺
體
火
葬
、
分
「
舍
利
」
（w

a
ri ra

 
 

身
體
）
、
建
塔
的
，
都
是
在
家
信
徒
。
這
些
佛
塔
並
不
是
建
於
比
丘
所
住
的
精
舍
（v

ih
a
ra

）
，
據

載
，
「
應
於
四
大
路
（ca

tu
m

a
h

a
p

a
th

a

）
造
立
如
來
塔
」
（D

N
. V

o
l. II, p

.1
4

2

）
，
塔
乃
建
立
於

眾
人
聚
集
的
廣
場
。
這
些
塔
都
由
信
徒
自
動
管
理
、
敬
仰
、
護
持
。
根
據
《
阿
育
王
經
》
等
記
載
，

阿
育
王
打
開
八
王
分
骨
所
造
的
塔
，
把
佛
骨
分
散
到
全
印
度
，
建
立
許
多
舍
利
塔
。
由
阿
育
王
建
立

許
多
佛
塔
一
事
，
顯
示
當
時
佛
教
徒
之
間
似
乎
已
盛
行
佛
塔
信
仰
，
可
以
說
阿
育
王
是
順
應
這
種
需

 
1 

把
「
部
派
」
稱
為
「
尼
柯
耶
」
（n

ik
a
y

a
, sd

e
-p

a

）
，
見
於
義
淨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
大
正
五
四
．
二
○
五
上
）

的
音
譯
．
此
外
，
也
可
由
《
翻
譯
名
義
大
集
》
（M

ah
a
v
y

u
tp

atti
）
、
藏
譯
《
異
部
宗
輪
論
》
等
得
知
．
但
巴
利
佛

教
中
似
乎
沒
有
將
「
尼
柯
耶
」
使
用
為
「
部
派
」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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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而
廣
建
佛
塔
。
不
過
由
於
文
獻
上
沒
有
傳
載
，
所
以
無
從
得
知
當
時
是
否
盛
行
以
佛
塔
為
基
礎
之

類
的
信
仰
和
教
義
。 

探
討
後
世
大
乘
佛
教
發
展
源
流
的
重
要
的
事
項
之
一
，
是
追
溯
從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就
在
佛
塔
教

團
中
孕
育
而
成
的
「
佛
陀
信
仰
」
、
「
佛
德
讚
仰
」
運
動
，
因
此
不
能
忽
視
信
徒
團
體
的
信
仰
。
但

是
佛
教
教
團
的
正
系
是
繼
承
原
始
教
團
的
部
派
教
團
，
即
釋
尊
的
嫡
傳
弟
子
大
迦
葉
及
阿
難
等
所
受

持
的
佛
教
，
師
徒
相
承
而
發
展
為
部
派
教
團
（
舍
利
弗
和
目
犍
連
先
佛
入
滅
）
。
故
部
派
教
團
的
佛

教
是
「
弟
子
佛
教
」
、
「
受
學
立
場
的
佛
教
」
，
並
非
站
在
教
導
他
人
的
立
場
。
因
為
是
這
種
被
動

的
佛
教
，
故
被
大
乘
教
徒
稱
為
「
聲
聞
乘
」
（W

ra
v

a
k

a
y

a
n
a

）
。
「
聲
聞
」
是
聽
聞
佛
陀
言
教
的

人
，
即
「
弟
子
」
的
意
思
。
因
此
早
先
「
聲
聞
」
的
稱
呼
也
包
括
在
家
弟
子
，
但
部
派
佛
教
時
代
，

「
聲
聞
」
似
乎
只
限
於
出
家
弟
子
。 

其
次
，
部
派
佛
教
的
教
理
特
徵
，
就
在
於
所
謂
的
出
家
主
義∣

∣

出
家
後
成
為
比
丘
，
恪
遵
戒

律
而
修
行
；
嚴
格
區
分
在
家
與
出
家
，
以
出
家
為
前
提
而
組
織
教
理
和
修
行
方
式
。
此
外
，
這
是
隱

遁
的
僧
院
佛
教
，
他
們
深
隱
於
僧
院
，
過
著
禁
欲
生
活
，
專
心
於
學
問
和
修
行
；
所
以
並
非
街
頭
的

佛
教
，
而
是
以
先
完
成
自
己
的
修
行
為
目
的
，
再
談
救
濟
他
人
的
佛
教
，
因
此
被
大
乘
教
徒
貶
稱
為

「
小
乘
」
（H

i n
a
y

a
n
a

）
，
意
味
著
教
理
的
狹
隘
、
低
層
次
。
他
們
能
夠
不
須
顧
慮
生
活
費
用
而
專

心
於
修
行
，
都
是
因
為
僧
院
經
濟
豐
裕
。
佛
教
的
出
家
教
團
多
數
受
到
國
王
、
王
妃
或
大
商
人
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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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依
和
支
持
，
他
們
奉
獻
廣
大
的
園
林
給
寺
院
，
迦
膩
色
迦
王
（K

a
n

is
k

a

）
歸
依
說
一
切
有
部
便

是
個
有
名
的
例
子
。
從
碑
文
上
也
知
道
，
更
早
以
前
的
北
印
大
諸
侯
（M

a
h

a
k

s
a
tra

p
a

）
庫
斯
魯
卡

（K
u

su
ru

k
a

）
和
諸
侯
（K

s
a
tra

p
a

）
巴
提
卡
（P

a
tik

a

）
等
人
布
施
土
地
給
教
團
。
還
有
南
印
度
安

達
羅
王
朝
的
王
族
及
王
妃
也
曾
經
支
持
佛
教
教
團
，
有
許
多
碑
文
記
載
他
們
布
施
土
地
的
事
。
這
些

記
載
布
施
的
碑
文
多
數
造
於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到
西
元
後
五
世
紀
，
從
這
些
記
載
獲
知
，
當
時
有
二
十

個
以
上
的
部
派
教
團
。 

如
此
一
來
，
僧
團
得
到
國
王
等
人
的
支
持
，
而
且
似
乎
也
得
到
商
人
的
支
持
。
商
人
組
織
商
隊
，

穿
過
廣
大
的
密
林
、
橫
越
沙
漠
，
與
遠
方
的
都
市
交
易
；
或
乘
船
出
海
，
與
他
國
通
商
。
這
些
經
商

的
道
路
充
滿
了
數
不
清
的
困
難
和
危
險
，
為
了
要
克
服
這
些
險
難
，
必
須
具
有
冷
靜
的
判
斷
和
勇

氣
、
耐
力
，
具
有
理
性
特
徵
的
佛
教
，
正
符
合
他
們
的
需
要
。
而
且
，
他
們
遠
走
他
國
，
必
須
與
不

同
的
民
族
和
階
級
自
由
交
往
，
所
以
嚴
守
階
級
制
度
的
婆
羅
門
宗
教
並
不
適
合
。
相
對
於
此
，
農
民

便
與
婆
羅
門
教
緊
密
地
結
合
在
一
起
。
商
人
階
層
不
僅
歸
依
部
派
教
團
，
也
有
許
多
人
歸
依
大
乘
佛

教
，
其
中
的
富
商
、
領
導
人
，
稱
為
「
長
者
」
（W

rest h
in

）
。
在
長
者
方
面
，
以
歸
依
佛
陀
的
給

孤
獨
長
者
（S

u
d

a
tta

須
達
）
及
鬱
盧
迦
長
者
等
最
為
出
名
，
從
原
始
佛
教
以
來
，
便
有
許
多
以
佛

教
徒
而
知
名
的
長
者
；
大
乘
經
典
中
也
經
常
記
載
有
長
者
擔
任
佛
陀
說
法
的
論
答
者
，
可
以
說
他
們

也
支
持
部
派
教
團
。
由
於
國
王
和
長
者
的
支
持
，
僧
團
沒
有
生
活
的
顧
慮
，
貫
徹
出
世
間
主
義
，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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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於
研
究
和
修
行
，
在
這
段
期
間
內
完
成
了
分
析
式
的
精
緻
教
理
，
這
就
是
阿
毗
達
磨
（A

b
h

id
h

a
rm

a
 

法
的
研
究
）
佛
教
。 

第
二
結
集
與
第
三
結
集 

如
前
所
述
，
佛
滅
後
百
年
左
右
，
原
始
教
團
起
「
十
事
」
之
諍
，
七

百
位
長
老
於
毗
舍
離
集
會
。
在
巴
利
律
藏
的
〈
七
百
犍
度
〉
中
記
載
，
此
七
百
長
老
根
據
戒
律
審
議

十
事
，
稱
為
「
律
結
集
」
（V

in
a
y

a
sam

g
i ti

）
，
不
過
並
沒
有
說
十
事
審
議
後
，
還
有
結
集
經
藏
和

律
藏
。
漢
譯
諸
律
的
「
七
百
犍
度
」
也
大
致
相
同
，
雖
然
名
為
「
結
集
律
藏
」
、
「
集
法
毗
尼
」
，

但
內
容
除
了
記
述
十
事
以
外
，
並
沒
有
說
到
有
重
行
結
集
經
律
二
藏
。
可
是
據
錫
蘭
《
島
史
》
、
《
大

史
》
的
記
載
，
十
事
諍
後
，
七
百
位
長
老
以
離
婆
多
為
上
首
，
行
「
法
結
集
」（D

h
a
m

m
a
-sam

g
a
h

a

）
，

歷
時
八
個
月
完
成
，
稱
為
「
第
二
結
集
」
（D

u
tiy

a
-sam

g
a
h

a

）
。
此
外
《
島
史
》
還
說
，
被
長
老

所
驅
逐
的
惡
比
丘
高
達
一
萬
人
，
他
們
聚
集
在
一
起
舉
行
「
法
結
集
」
，
因
此
稱
為
「
大
結
集
」

（M
a
h

a
sam

g
i ti

）
；
但
是
他
們
結
集
的
是
錯
誤
的
教
法
，
也
就
是
說
，
他
們
破
壞
根
本
的
結
集
（
第

一
結
集
）
，
另
外
舉
行
結
集
。
並
且
說
他
們
將
已
經
被
結
集
在
某
個
部
分
的
經
典
移
往
他
處
，
破
壞

五
部
的
義
和
法
，
不
理
解
異
門
說
、
了
義
不
了
義
，
捨
棄
一
部
分
真
實
的
經
律
而
作
相
似
的
經
律
。 

由
此
可
知
，
大
結
集
的
比
丘
也
重
行
結
集
經
律
。
而
且
內
容
與
上
座
部
的
結
集
大
有
出
入
，
舉

行
這
個
大
結
集
的
比
丘
眾
（M

a
h

a
sam

g
i tik

a
 

大
結
集
派
）
，
被
稱
為
「
大
眾
部
」（M

a
h

a
sam

g
h

ik
a

）

（
《
島
史
》
稱
為
「
大
結
集
派
」
，
《
大
史
》
稱
為
「
大
眾
部
」
）
。
「
大
眾
」
是
人
數
眾
多
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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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按
照
錫
蘭
傳
，
根
本
分
裂
後
，
上
座
、
大
眾
各
自
舉
行
結
集
。 

北
傳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
並
沒
有
記
載
結
集
之
事
，
而
是
說
佛
滅
百
年
，
在
阿
育
王
治
世
時
，

「
四
眾
共
議
大
天
五
事
，
不
同
，
分
為
兩
部
：
一
、
大
眾
部
，
二
、
上
座
部
」
，
對
於
大
天
五
事
，

四
眾
的
意
見
不
一
，
因
而
分
裂
為
根
本
二
部
。
大
天
五
事
已
經
介
紹
過
了

譯
注
一

，
「
四
眾
共
議
」
的

四
眾
是
龍
象
眾
（G

n
a
s-b

rta
n
-k

lu

）
、
邊
鄙
眾
（W

a
r-p

h
y

o
g

s-p
a
, 

東
方
眾
）
、
多
聞
眾

（M
an

-d
u
-th

o
s-p

a

）
、
大
德
眾
（
但
藏
譯
《
異
部
宗
輪
論
》
作
三
眾
，
《
部
執
異
論
》
作
「
四
眾
」
）
。 

總
而
言
之
，
「
七
百
結
集
」
（
十
事
的
集
會
）
是
大
眾
部
系
的
《
摩
訶
僧
祇
律
》
和
上
座
部
系

諸
律
共
同
提
到
的
，
因
此
似
乎
不
會
有
誤
（
但
摩
訶
僧
祇
律
沒
有
提
到
「
十
事
」
）
。
可
是
只
有
錫

蘭
傳
的
《
島
史
》
說
，
事
後
有
再
結
集
經
藏
。
一
般
將
這
些
事
件
籠
統
地
稱
為
「
第
二
結
集
」
。
這

時
究
竟
是
否
重
行
結
集
經
律
，
不
得
其
詳
，
但
七
百
人
集
合
而
舉
行
結
集
，
則
是
各
資
料
共
通
的
，

由
這
點
看
來
，
「
第
二
結
集
」
可
以
視
為
歷
史
上
的
事
實
。 

其
次
，
「
第
三
結
集
」
見
於
錫
蘭
傳
的
《
島
史
》
、
《
大
史
》
、
《
善
見
律
》
等
，
都
是
錫
蘭

上
座
部
的
傳
說
。
按
照
錫
蘭
的
傳
說
，
佛
滅
百
年
的
第
二
結
集
為
迦
羅
輸
迦
王
（K

a
la

so
k

a

）
時
代
，

 

譯
注
一
：
第
一
章
第
七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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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後
佛
滅
二
一
八
年
即
位
的
阿
育
王

譯
注
二

時
代
，
以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為
中
心
，
舉
行
「
第
三
結
集
」

（T
a
tiy

a
-sam

g
a
h

a

）
，
而
且
此
時
所
結
集
的
是
《
論
事
》
（K

a
th

a
v

a
tth

u

）
。
如
此
一
來
，
為
了

分
別
迦
羅
輸
迦
王
與
阿
育
王
，
而
有
第
二
、
第
三
兩
結
集
的
傳
說
。
但
北
傳
《
異
部
宗
輪
論
》
說
阿

育
王
於
佛
滅
百
餘
年
出
世
，
故
沒
有
承
認
第
三
結
集
的
餘
地
。
此
外
錫
蘭
傳
中
，
第
三
結
集
所
編
集

的
《
論
事
》
，
只
是
錫
蘭
上
座
部
所
傳
持
的
論
書
，
其
他
部
派
未
曾
提
及
；
因
此
可
以
解
釋
為
，
即

使
有
第
三
結
集
，
也
只
是
上
座
部
這
個
部
派
內
的
結
集
。 

據
《
島
史
》
等
記
載
，
由
於
阿
育
王
的
支
持
，
教
團
經
濟
充
裕
，
因
此
「
貪
圖
安
逸
生
活
而
出

家
者
」
（th

e
y

y
a
sam

v
a
sa

k
a

賊
住
比
丘
）
逐
漸
多
起
來
，
擾
亂
僧
團
的
戒
律
和
修
行
。
是
故
紛
諍

迭
起
，
每
月
的
布
薩
也
不
舉
行
。
為
了
撥
亂
反
正
，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獲
阿
育
王
的
支
持
後
，
整
肅
僧

伽
；
凡
回
答
佛
教
為
「
分
別
說
」
者
即
為
佛
教
徒
，
反
之
便
被
判
為
非
佛
教
徒
而
逐
出
僧
團
；
而
且

為
了
闡
明
自
己
的
宗
旨
而
製
作
出
《
論
事
》
。
其
後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選
一
千
位
阿
羅
漢
，
舉
行
「
法

的
結
集
」
，
經
九
個
月
完
成
，
是
為
第
三
結
集
。 

錫
蘭
上
座
部
從
「
分
別
說
」
的
立
場
闡
釋
佛
教
。
「
分
別
說
」
即
對
任
何
事
不
作
片
面
的
斷
定

（
一
向
記
）
。
片
面
的
論
斷
必
然
引
起
爭
執
，
現
實
並
不
是
單
方
面
的
，
肯
定
面
與
否
定
面
必
定
共

 

譯
注
二
：
音
譯
為
阿
輸
迦
王
，
與
前
面
之
迦
羅
輸
迦
王
有
類
似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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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存
在
。
基
於
這
樣
的
認
識
來
分
別
肯
定
面
與
否
定
面
後
，
再
去
理
解
現
實
，
就
是
「
分
別
說
」
的

觀
點
。
錫
蘭
上
座
部
將
佛
法
理
解
為
這
樣
的
分
別
說
，
所
以
也
被
稱
為
「
分
別
說
部
」

（V
ib

h
a
jja

v
a
d

in

）
。
以
上
的
傳
承
似
乎
可
以
解
釋
為
，
顯
示
出
上
座
部
內
舉
行
過
第
三
結
集
；
亦

即
不
應
該
全
盤
否
定
第
三
結
集
。
不
過
《
論
事
》
的
內
容
是
以
諸
部
派
的
教
理
為
前
提
來
組
織
的
，

因
此
已
經
預
測
了
部
派
分
裂
的
完
成
，
故
現
存
的
《
論
事
》
不
可
能
成
立
於
阿
育
王
時
代
，
學
者
大

多
認
為
，
應
該
延
後
百
年
以
上
，
在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後
半
。
所
以
如
果
說
《
論
事
》
表
現
出
第
三
結

集
的
內
容
，
則
第
三
結
集
的
時
間
應
該
在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枝
末
分
裂 

相
對
於
上
座
、
大
眾
二
部
的
分
裂
稱
為
「
根
本
分
裂
」
，
上
座
部
、
大
眾
部
本
身

各
自
的
再
分
裂
稱
為
「
枝
末
分
裂
」
。 

據
載
，
上
座
部
與
大
眾
部
中
，
首
先
發
生
內
部
分
裂
的
是
大
眾
部
。
大
眾
部
系
人
數
眾
多
，
自

由
思
想
家
也
多
，
可
能
內
部
的
紀
律
並
不
嚴
明
。
據
《
異
部
宗
輪
論
》
記
載
，
第
二
百
年
中
，
從
大

眾
部
分
出
三
部
：
一
說
部
、
說
出
世
部
、
雞
胤
部
。
接
著
同
樣
在
第
二
百
年
中
，
大
眾
部
又
分
出
多

聞
部
，
其
次
又
分
出
說
假
部
。
接
下
來
到
第
二
百
年
終
，
大
天
於
南
印
度
制
多
山
（C

a
ity

a

）
倡
「
五

事
」
，
贊
成
與
反
對
者
都
有
，
結
果
分
成
三
部
：
制
多
山
部
、
西
山
住
部
、
北
山
住
部
。
以
上
，
根

據
《
異
部
宗
輪
論
》
可
知
，
大
眾
部
分
裂
四
次
，
分
出
八
部
，
本
末
共
成
九
部
。
此
時
正
值
佛
滅
後

百
年
到
兩
百
年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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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關
於
上
座
部
的
枝
末
分
裂
，
《
異
部
宗
輪
論
》
記
載
為
兩
百
年
後
。
亦
即
上
座
部
分
派
後
，

百
年
間
一
味
和
合
，
佛
滅
兩
百
年
結
束
後
，
亦
即
進
入
第
三
百
年
時
，
才
發
生
分
裂
。
首
先
上
座
部

由
於
小
諍
而
分
為
說
一
切
有
部
（
說
因
部
）
和
本
上
座
部
（
雪
山
部
）
。
後
來
從
說
一
切
有
部
分
出

犢
子
部
，
接
著
從
犢
子
部
分
出
法
上
部
、
賢
胄
部
、
正
量
部
、
密
林
山
部
四
部
。
再
來
第
四
次
分
裂

方
面
，
又
從
說
一
切
有
部
分
出
化
地
部
，
再
從
化
地
部
分
出
法
藏
部
。
法
藏
部
自
稱
承
續
目
犍
連
的

系
統
。
接
著
第
六
次
從
說
一
切
有
部
分
出
飲
光
部
（
又
稱
善
歲
部
）
。 

以
上
六
次
分
裂
發
生
於
佛
滅
第
三
百
年
間
。
接
下
來
的
第
七
次
分
裂
是
在
進
入
第
四
百
年
之

後
，
亦
即
從
說
一
切
有
部
分
出
經
量
部
（
又
稱
「
說
轉
部
」
）
。
經
量
部
重
經
輕
論
，
自
稱
以
第
一

結
集
時
誦
出
經
藏
的
阿
難
為
師
。 

以
上
，
上
座
部
經
七
次
分
裂
而
成
十
一
部
，
與
大
眾
部
本
末
九
部
，
共
為
二
十
部
。
除
去
根
本

二
部
，
又
稱
「
十
八
部
分
裂
」
。
大
眾
系
雖
經
四
次
分
裂
，
但
根
本
大
眾
部
仍
然
存
在
，
但
上
座
系

在
這
方
面
便
不
甚
清
楚
。
第
一
次
分
裂
的
有
部
和
雪
山
部
（
本
上
座
部
）
，
究
竟
誰
是
根
本
上
座
部
？

從
雪
山
部
又
稱
本
上
座
部
這
一
點
看
來
，
似
乎
它
才
是
根
本
上
座
部
。
但
雪
山
部
在
地
域
上
過
於
偏

北
，
部
派
方
面
的
勢
力
似
乎
很
小
。
而
且
上
座
系
其
他
的
枝
末
分
裂
都
出
於
有
部
，
所
以
問
題
可
能

出
在
《
異
部
宗
輪
論
》
。
也
許
《
異
部
宗
輪
論
》
（S

a
m

a
y

a
b

h
e
d

o
p

a
ra

c
a
n

a
-c

a
k

ra

）
的
作
者
世
友

（V
a
su

m
itra

）
出
身
有
部
，
因
此
為
了
令
人
認
為
有
部
就
是
根
本
上
座
部
，
所
以
做
了
一
些
什
麼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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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之
，
上
座
部
的
枝
末
分
裂
約
在
佛
滅
二
○
一
年
後
，
至
三
百
年
後
。
若
以
阿
育
王
即
位
於
佛
滅
後

一
一
六
年
以
前
，
而
佛
滅
於
西
元
前
三
八
六
年
（
此
為
宇
井
說
．
中
村
說
為
三
八
三
年
）
，
則
大
眾

部
的
枝
末
分
裂
發
生
在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中
，
上
座
部
的
枝
末
分
裂
發
生
在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到
前
一
世

紀
；
經
量
部
也
可
能
成
立
於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但
若
依
錫
蘭
傳
說
，
阿
育
王
即
位
於
佛
後
二
一
八
年
，

則
佛
滅
於
西
元
前
四
八
四
年
頃
（Ja

c
o

b
i=

金
倉
說

譯
注

）
。
如
此
一
來
，
大
眾
部
枝
末
分
裂
在
阿
育

王
之
前
便
已
完
成
，
上
座
部
分
裂
於
阿
育
王
時
代
開
始
後
一
百
年
之
間
。
按
《
異
部
宗
輪
論
》
所
說

的
部
派
分
裂
，
圖
示
如
下
： 

       

 

譯
注
：
詳
細
請
參
照
第
一
章
第
三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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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眾
部
（M

a
h
a

sam
g
h

ik
a

）
本
末
九
部
（
陳
譯
為
八
部
）

一
說
部  E

k
a
v
y

a
v

a
ha

rik
a

說
出
世
部  L

o
k
o
tta

ra
va

d
in

雞
胤
部  K

a
u

k
u

tik
a

多
聞
部  B

a
h

uwru
tiy

a

說
假
部  P

ra
jb

a
p

tiva
d
in

制
多
山
部  C

a
itik

a

西
山
住
部  A

p
a
ra

wa
ila

北
山
住
部  U

tta
ra

wa
ila

大
眾
部

第
一
次
分
裂

第
二
百
年
中

第
二
次
分
裂

第
二
百
年
中

第
三
次
分
裂

第
二
百
年
中

第
四
次
分
裂

第
二
百
年
終

上
座
部
（ S

th
av

ira

）
本
末
十
一
部
（
秦
譯
別
作
「
雪
山
」
與
「
本
上
座
」
為
十
二
部
）

本
上
座
部 

（
雪
山
部  H

aim
av

ata

）

說
一
切
有
部
（
說
因
部
）  S

arv

a

stiv

a

d
in

, H
etu

v

a

d
in

犢
子
部  V

a tsi putri ya

法
上
部  D

h
arm

o
ttari ya

賢
胄
部  B

h
ad

raya
n
i ya

正
量
部  S

am
m

ati ya

密
林
山
住
部  S

a n
n

ag
arik

a

化
地
部  M

ah

iwa saka

上
座
部

第
一
次
分
裂

第
三
百
年
初

第
二
次
分
裂

第
三
百
年
中

第
四
次
分
裂

第
三
百
年
中

第
六
次
分
裂

第
三
百
年
中

第
三
次
分
裂

第
三
百
年
中

第
五
次
分
裂

第
三
百
年
中

法
藏
部  D

harm
aguptaka

第
七
次
分
裂

第
四
百
年
初

飲
光
部  K

a
w yap

iya 

（
善
歲
部 S

uvarsaka

）

經
量
部  S

autrantika 
（
說
轉
部 S

av krantik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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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錫
蘭
傳
《
島
史
》
（D

i p
a
v

a
m

sa

）
、
《
大
史
》
（M

a
h

a
v

am
sa

）
所
說
的
分
裂
順
序
，

和
《
異
部
宗
輪
論
》
大
為
不
同
。
據
錫
蘭
傳
，
大
眾
、
上
座
兩
部
的
分
裂
都
發
生
於
佛
滅
第
二
百
年

中
。
由
於
錫
蘭
傳
以
阿
育
王
即
位
於
佛
滅
二
一
八
年
，
故
阿
育
王
即
位
前
，
枝
末
分
裂
已
經
完
成
。

亦
即
阿
育
王
統
治
的
時
代
，
理
應
是
部
派
佛
教
並
立
的
時
代
（
但
是
根
據
阿
育
王
的
碑
文
，
卻
難
以

看
出
當
時
是
部
派
並
立
的
時
代
．
） 

據
《
島
史
》
、
《
大
史
》
載
，
首
先
從
大
眾
部
（M

a
h

a
sam

g
i tik

a
, M

a
h

a
sam

g
h

ik
a
 V

a
jjip

u
tta

k
a

）

分
出
牛
家
部
（G

o
k

u
lik

a
，
即
《
異
部
宗
輪
論
》
的
雞
胤
部

K
a
u

k
u

t ik
a

）
和
一
說
部
（E

k
a
v

y
o

h
a
rik

a

）。

接
著
從
牛
家
部
分
出
說
假
部
（P

ab
b

a
tti

）
和
多
聞
部
（B

a
h

u
ssu

tta
k

a

）
（
依
《
異
部
宗
輪
論
》
，

以
上
四
部
都
是
從
大
眾
部
分
出
）
。
其
後
產
生
制
多
山
部
（C

e
tiy

a
v

a
d

a

）
。
《
島
史
》
記
載
，
制

多
山
部
是
從
大
眾
部
分
出
的
，
但
《
大
史
》
說
是
從
說
假
部
和
多
聞
部
分
出
。
以
上
大
眾
部
系
的
分

裂

結

束

，

共

六

部

。 

出
化
地
部
（

M
a
h

im
sa

sa
k

a

）
與
犢
子
部
（

V
a
jjip

u
tta

k
a

）
。
再
從
犢
子
部
分
出
法
上

（D
h

a
m

m
u

tta
riy

a

）
、
賢
胄
（B

h
a
d

ra
y

a
n

ik
a

）
、
密
林
山
（C

h
a
n

d
a
g

a
rik

a

）
、
正
量
（S

am
m

iti y
a

）

四
部
。
接
著
從
化
地
部
又
分
出
說
一
切
有
部
（S

a
b

b
a
tth

a
v

a
d

a

）
和
法
藏
部
（D

h
a
m

m
a
g

u
ttik

a

）
。

亦
即
在
錫
蘭
傳
中
，
有
部
是
從
化
地
部
分
出
。
而
《
異
部
宗
輪
論
》
的
記
載
則
和
此
相
反
，
認
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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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有
部
分
出
化
地
部
，
除
了
化
地
部
外
，
犢
子
部
也
是
從
有
部
分
出
的
；
由
於
這
種
大
幅
度
的
差
異
，

使
得
有
部
成
為
最
早
的
（
但
是
從
犢
子
部
分
出
法
上
等
四
部
這
一
點
，
南
北
兩
傳
一
致
）
。 

接
著
從
有
部
分
出
飲
光
部
（K

a
ssa

p
iy

a

）
，
自
飲
光
部
分
出
說
轉
部
（S

av
k

a
n

tik
a

）
，
再
從

說
轉
部
分
出
經
量
部
（S

u
tta

v
a
d
a

）
。
《
異
部
宗
輪
論
》
記
載
，
這
些
都
從
有
部
直
接
分
出
。 

以
上
，
自
上
座
部
分
出
十
一
部
，
本
末
相
加
共
十
二
部
。
合
大
眾
本
末
六
部
，
共
「
十
八
部
」
。

在
部
派
分
裂
中
，
「
十
八
」
這
個
數
字
很
受
重
視
，
可
能
在
某
時
期
曾
有
十
八
部
派
存
在
。
以
上
，

自
根
本
部
派
分
出
大
眾
部
以
下
的
十
七
部
，
是
在
佛
滅
第
二
百
年
之
間
的
事
。
但
是
以
後
陸
續
還
有

部
派
分
出
，
《
島
史
》
列
出
雪
山
（H

e
m

a
v

a
tik

a

）
、
王
山
（R

a
ja

g
iriy

a

）
、
義
成
（S

id
d

h
a
tth

a
k

a

）
、

東
山
住
（P

u
b

b
a
se

liy
a

）
、
西
山
住
（A

p
a
ra

se
liy

a

）
、
西
王
山
（A

p
a
ra

ra
ja

g
irik

a

）
等
六
部
，
但

沒
有
說
分
裂
自
何
部
。
據
《
異
部
宗
輪
論
》
，
第
一
的
雪
山
部
為
上
座
系
最
早
的
枝
部
，
在
錫
蘭
傳

中
，
卻
成
為
新
立
的
部
派
。
西
山
住
部
在
《
異
部
宗
輪
論
》
中
為
制
多
山
部
，
屬
大
眾
系
。
佛
音
的

《
論
事
注
》
中
，
合
稱
東
山
住
、
西
山
住
、
王
山
、
義
成
四
部
為
安
達
卡
派
（A

n
d

h
a
k

a

）
，
所
以

這
些
可
視
為
大
眾
部
系
的
支
派
。 

在
《
大
史
》
中
，
除
去
《
島
史
》
所
列
六
派
中
的
西
王
山
部
，
代
以
金
剛
部
（V

a
jiriy

a

）
。

此
外
傳
來
錫
蘭
島
後
的
分
派
方
面
，
舉
出
法
喜
部
（D

h
a
m

m
a
ru

c
i

）
和
海
部
（S

a
g

a
liy

a

）
。
以
上

圖
示
如
下
： 



第二章 部派佛教 

 
 

 

139 

              

以
上
，
在
南
北
兩
傳
中
，
分
派
的
次
第
和
年
代
雖
有
若
干
差
異
，
但
也
可
以
看
到
值
得
注
意
的

共
同
點
。
兩
者
相
較
之
下
，
大
致
上
可
以
看
出
分
派
的
順
序
。
此
外
有
部
在
上
座
系
分
派
中
的
位
置
，

大
眾
部( M

ah

a
sam

g
h

ik
a) 

六
部

牛
家
部( G

o
k

u
lik

a)

多
聞
部( B

ah
u

ssu
tak

a   B
ah

u
lik

a)

說
假

部 (P
ab

b

attiv

a
d

a)

王
山
部( R

ajag
iriy

a)

義
成
部( S

id
d
h
atth
ak
a)

東
山
住
部( P

u
b

b
aseliy

a)

西
山
住
部( A

p
araseliy

a)

─

說
部( E

k
av

y
o

ha

rik
a)

大
眾
部

西
王
山
部( A

p
arara

jag
irik

a)(V

a

jiriy
a

金
剛
部)

制
多
山
部( C

etiy
ava

d
a)

化
地
部( M

ah
im

sa

sak
a

）

上
座
部 ( T

h
erav

a
d

a)

本
末
十
二
部

安
達
卡
部( A

n
d

h
ak

a)

上
座
部

說
一
切
有
部( S

ab
b

atth
av

a
d

a) ∣

飲
光
部( K

assap
iy
a)

說
轉
部( S

av

k
an

tik
a)∣

經
部( S

u
ttav

a
d

a)

法
藏
部( D

h
am

m
ag

u
ttik

a)

犢
子
部( V

ajjip
u

ttak
a)

法
上
部( D

h
am

m
u

ttariy
a)

賢
冑
部( B

h
ad

raya

n
ik

a)

密
林
山
部( C

h
an

d

a
g
a

rik
a)

正
量
部( S

am

m
iti y

a)

雪
山
部( H

em
av

ata)

法
喜
部
（ D

h
am

m
aru

ci

）

海
部
（S

a

g
aliy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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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乎
應
以
錫
蘭
傳
較
為
可
靠
。
根
據
以
上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
和
南
傳
的
《
島
史
》
等
，
並
沒
有
得

到
所
有
部
派
的
名
稱
。
在
印
度
各
地
發
現
了
許
多
記
載
供
養
部
派
教
團
的
碑
文
，A

.B
a
re

a
u

將
出
現

這
些
碑
文
及
文
獻
資
料
中
的
部
派
名
稱
蒐
集
起
來
，
共
有
如
下
的
三
十
四
個
部
派
名
稱
： 

一
、M

a
h

a
sa

v
g

h
ik

a

（
大
眾
部
） 

二
、L

o
k

o
tta

ra
v

a
d
in

（
說
出
世
部
） 

三
、E

k
a
v
y

a
v
a
h

a
rik

a

（
一
說
部
） 

四
、G

o
k

u
lik

a
 o

u
 K

u
k

k
u

t ik
a

（
牛
家
部
、
雞
胤
部
） 

五
、B

a
h

u
w

ru
ti y

a

（
多
聞
部
） 

六
、P

ra
jb

a
p
tiv

a
d
in

（
說
假
部
） 

七
、C

a
iti y

a
 o

u
 C

a
itik

a
（
制
多
山
部
） 

八
、A
n

d
h

a
k

a

（
安
達
卡
派
） 

九
、P

u
rv

aw
a
ila

 o
u

 U
tta

raw
a
ila

（
東
山
住
部∥

北
山
住
部
） 

十
、A

p
a
raw

a
ila

（
西
山
住
部
） 

十
一
、R

a
ja

g
iri y

a

（
王
山
部
） 

十
二
、S

id
d

h
a
rth

ik
a

（
義
成
部
） 

十
三
、S

th
a
v

ira

（
上
座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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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H

a
im

a
v
a
ta

（
雲
山
部
） 

十
五
、V

a
tsi p

u
tri y

a

（
犢
子
部
） 

十
六
、S

a
m

m
a
ti y

a

（
正
量
部
） 

十
七
、D

h
a
rm

o
tta

ri y
a

（
法
上
部
） 

十
八
、B

h
a
d

ra
y

a
n

i y
a

（
賢
冑
部
） 

十
九
、S

an
n

a
g

a
rik

a
 o

u
 S

an
d

a
g
iriy

a

（
六
城
部∥

密
林
山
部
） 

二
十
、S

a
rv

a
stiv

a
d

in
 V

a
ib

h
a

s
ik

a

（
說
一
切
有
部∥

毗
婆
沙
師
） 

二
一
、M

u
la

sa
rv

a
stiv

a
d

in

（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 

二
二
、S

a
u

tra
n
tik

a
 o

u
 S

av
k
ra

n
tiv

a
d

in

（
經
量
部∥

說
轉
部
） 

二
三
、D

a
rsta

n
tik

a

（
譬
喻
師
） 

二
四
、V
ib

h
a
jy

a
v

a
d
in

（
分
別
說
部∥

錫
蘭
上
座
部
） 

二
五
、M

a
h

iw
a
sa

k
a

（
化
地
部
） 

二
六
、D

h
a
rm

a
g

u
p

ta
k

a

（
法
藏
部
） 

二
七
、K

a
w

y
a
p

i y
a
 o

u
 S

u
v

a
rs

a
k

a

（
飲
光
部∥
善
歲
部
） 

二
八
、T

a
m

raw
a
ti y

a

（
錫
蘭
島
部
） 

二
九
、T

h
e
ra

v
a
d
in

 d
u

 M
a
h

a
v

ih
a
ra

（
大
精
舍
上
座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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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A

b
h

a
y

a
g

iriv
a
sin

 o
u

 D
h

a
m

m
a
ru

c
ik

a

（
無
畏
山
寺
派∥

法
喜
部
） 

三
一
、Je

ta
v

a
n

i y
a
 o

u
 S

a
g

a
lik

a

（
祗
陀
林
寺
派∥

海
部
） 

三
二
、H

e
tu

v
a
d
in

（
說
因
部
） 

三
三
、U

tta
ra

p
a
th

a
k

a

（
北
道
派
） 

三
四
、V

e
tu

lla
k

a

（
方
廣
部
） 

 

部
派
分
裂
的
資
料 

記
載
部
派
分
裂
的
資
料
，
首
先
在
錫
蘭
傳
方
面
，
有
《
島
史
》
、
《
大
史
》
、

佛
音
的
《
論
事
注
》
（K

a
th

a
v

a
tth

u
-att h

a
k

a
ta

）
等
；
還
有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世
友
（V

a
su

m
itra

）
所

著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
，
這
些
是
最
重
要
的
資
料
。
《
異
部
宗
輪
論
》
方
面
，
漢
譯
有
異
譯
本
《
十

八
部
論
》
、
《
部
執
異
論
》
，
此
外
也
有
藏
譯

G
sh

u
v

-lu
g

s-k
y

i 
b

y
e
-b

ra
g

 
b

k
o

d
-p

ah
i 

h
k

h
o

r-lo

（S
a
m

a
y

a
b

h
e
d

o
p

a
ra

c
a
n

a
-c

a
k

ra
 

北
京
版 

N
o

. 5
6

3
9

）
。
相
關
的
資
料
方
面
，
還
有
《
文
殊
師
利

問
經
》
、
《
舍
利
弗
問
經
》
等
。
除
此
之
外
，
漢
譯
方
面
，
有
《
出
三
藏
記
集
》
卷
三
所
收
的
〈
新

集
律
分
為
十
八
部
記
錄
〉
，
這
是
以
傳
持
律
藏
的
五
個
有
力
的
部
派
為
中
心
來
說
明
分
派
，
給
予
中

國
佛
教
很
大
的
影
響
。 

其
次
，
在
西
藏
傳
承
方
面
，
有
清
辨
（B

h
a
v

y
a

）
的
《
異
部
分
派
解
說
注
》（S

d
e
-p

a
 th

a
-d

a
d

-p
a
r 

b
h

y
e
d

-p
a
 d

av
 rn

a
m

-p
a
r b

w
a
d
-p

a
, N

ik
a
y

a
b

h
e
d

a
v

ib
h

av
g
a
-v

y
a
k

h
y

a
n

a
, 

北
京
版 

N
o

.5
6

4
0

）
與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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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天
（V

in
i ta

d
e
v

a

）
的
《
異
部
宗
輪
中
、
異
部
解
說
集
》
（G

sh
u

v
 

th
a
-d

a
d

-p
a
 

rim
-p

a
r 

k
la

g
-p

ah
i-h

k
h

o
r-lo

-la
s 

sd
e
-p

a
 

th
a
-d

a
d

-p
a
 

b
sta

n
-p

a
 

b
sd

u
s-p

a
, 

S
a
m

a
y

a
b

h
e
d

o
p

a
ra

c
a
n

a
c
a
k

re
 

n
ik

a
y
a
-b

h
e
d

o
p

a
d

ew
a
n

a
-sam

g
ra

h
a
, 

北
京
版 

N
o

. 
5

6
4

1

）
、
《
沙
彌
初
夏
問
》
（D

g
e
-tsh

u
l-g

y
i 

d
av

-p
o

h
i lo

 d
ri-b

a
, W

ra
m

an
e
ra

-v
a
rsa

g
ra

-p
r
c
c
h

a
, 

北
京
版 

N
o

. 5
6

3
4

）
等
。 

清
辨
的
《
異
部
分
派
解
說
注
》
中
，
記
載
了
上
座
部
、
大
眾
部
、
正
量
部
等
各
部
派
的
分
裂
傳

說
。
其
中
，
除
了
首
先
提
到
的
上
座
部
一
六
○
年
說
外
，
在
清
辨
的
第
三
說
「
正
量
部
傳
承
」
部
分

敘
述
，
佛
滅
一
三
七
年
發
生
根
本
分
裂
，
經
六
十
三
之
諍
，
兩
百
年
中
大
眾
部
發
生
分
裂
。
在
部
派

分
裂
中
，
此
一
「
一
三
七
年
」
說
也
受
一
些
學
者
的
重
視
。B

a
re

a
u

認
為
調
伏
天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中
、
異
部
解
說
集
》
記
載
的
分
裂
傳
說
，
是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傳
承
。
另
外
，
多
羅
那
他
（T

a
ra

n
a
th

a

）

的
《
印
度
佛
教
史
》
中
，
也
提
到
十
八
部
分
裂
的
各
種
不
同
傳
說
。
但
是
自
清
辨
以
下
的
各
種
說
法
，

資
料
成
立
時
代
在
六
世
紀
以
後
，
已
是
部
派
分
裂
後
的
數
百
年
了
，
從
這
點
看
來
，
資
料
的
價
值
必

然
較
低
。
此
外
《
翻
譯
名
義
大
集
》
（M

a
h

a
v

y
u
tp

a
tti

）N
o

.2
7

5

〈
四
分
作
十
八
部
之
名
目
〉
，
以

及
義
淨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卷
一
中
，
也
有
記
載
分
裂
的
傳
說
。 

清
辨
之
後
的
資
料
中
，
也
有
「
根
本
二
部
」
說
，
此
外
還
有
流
傳
根
本
分
裂
為
三
部
（
上
座
、

大
眾
、
分
別
說
）
、
四
部
（
大
眾
、
有
部
、
犢
子
、
雪
山
或
大
眾
、
有
部
、
上
座
、
正
量
）
等
說
法
。

《
翻
譯
名
義
大
集
》
也
傳
為
根
本
四
部
（
有
部
、
正
量
、
大
眾
、
上
座
）
，
義
淨
的
《
南
海
寄
歸
內



                                                    第一節   部派教團的分裂與發
展 

 
 

 

144 

法
傳
》
也
舉
出
根
本
四
部
（
大
眾
、
上
座
、
根
本
有
部
、
正
量
）
。
但
站
在
律
的
傳
承
立
場
的
「
五

部
」
說
（
法
藏
、
有
部
、
飲
光
、
化
地
、
犢
子
或
大
眾
）
，
也
見
於
各
種
經
論
，
如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三
說
到
，
「
律
儀
傳
訓
有
五
部
焉
」
。 

綜
合
以
上
看
來
，
根
本
分
裂
方
面
，
上
座
、
大
眾
兩
部
分
裂
說
可
能
確
有
其
事
，
但
其
後
部
派

教
團
消
長
的
部
分
，
似
乎
以
大
眾
、
上
座
、
有
部
、
正
量
四
部
較
為
有
力
。
尤
其
到
了
下
一
個
時
代
，

正
量
部
的
勢
力
增
強
，
此
事
由
法
顯
及
玄
奘
的
遊
記
可
知
。 

其
次
，
婆
羅
門
系
統
的
哲
學
書
談
到
佛
教
時
，
大
乘
佛
教
方
面
為
中
觀
派
（M

a
d

h
y

a
m

ik
a

）
、

瑜
伽
行
派
（Y

o
g

a
ca

ra
）
兩
派
，
部
派
佛
教
方
面
為
毗
婆
沙
師
（
有
部
）
（V

a
ib

h
a

s
ik

a

）
、
經
量

部
（S

a
u

tra
n

tik
a

）
兩
派
。
在
下
一
個
時
代
的
香
卡
拉
（W

av
k

a
ra

 
 

八
世
紀
頃
）
的
《
婆
羅
門
書
》

（B
ra

h
m

a
su

tta
-b

h
a

s
y

a
 

II, 
2

, 
1

8

）
中
，
舉
出
說
一
切
有
部
（S

a
rv

a
stitv

a
v

a
d

in

）
、
唯
識
派

（V
ijb

a
n

a
stitv

a
v

a
d

in

）
、
中
觀
派
（S

a
rv

aw
u

n
y

a
tv

a
v

a
d

in

）
三
派
。
但
是
根
據
學
者
的
研
究
，

最
初
的
說
一
切
有
部
也
包
含
經
量
部
在
內
。
之
後
吠
陀
學
派
中
，
將
香
卡
拉
說
視
為
最
高
思
想
，
嘗

試
為
其
下
的
印
度
諸
哲
學
思
想
判
定
價
值
，
並
加
以
排
列
順
序
。
如
《
全
學
說
綱
要
》

（S
a
rv

a
m

a
ta

-sam
g

ra
h

a

）
、
被
歸
於
香
卡
拉
的
《
全
定
說
綱
要
》
（S

a
rv

a
sid

d
h

a
n

ta
-sam

g
ra

h
a

）
、

馬
達
瓦
（M

a
d

h
a
v

a
 

 

十
四
世
紀
）
的
《
全
哲
學
說
綱
要
》
（S

a
rv

a
d

a
rw

a
n

a
-sam

g
ra

h
a

）
、
馬
都

悉
達
那
．
薩
拉
斯
瓦
提
（M

a
d

h
u

su
d

a
n

a
 S

a
rsv

a
ti 

 

十
五
、
六
世
紀
）
的
《
種
種
道
》（P

ra
sth

a
n

a
b

h
e
d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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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書
中
，
最
低
的
哲
學
說
是
唯
物
論
（
順
世
派
）
，
接
著
依
序
舉
出
佛
教
（B

a
u

d
d

h
a

）
、
耆
那
教
。

其
中
佛
教
方
面
舉
出
中
觀
派
（M

a
d

h
y

a
m

ik
a

）、
瑜
伽
行
派
（Y

o
g

a
ca

ra

）、
經
量
部
（S

a
u

tra
n

tik
a

）
、

毗
婆
沙
師
（
有
部 

V
a
ib

h
a

s
ik

a

）
等
四
派
。
亦
即
小
乘
佛
教
方
面
應
該
是
以
有
部
和
經
量
部
為
代

表
。
相
對
於
有
部
以
外
界
為
實
有
（b

a
h

y
a
rth

a
-p

ra
ty

a
k

s
a
tv

a
 

 

現
量
得
）
，
經
量
部
認
為
外
界
是

剎
那
滅
，
所
以
只
是
由
推
論
而
認
識
的
（b

a
h
y

a
rth

a
n

u
m

e
y

a
tv

a
 

 

比
量
得
）
；
唯
識
派
認
為
外
界

本
無
，
唯
識
實
有
（b

a
h

y
a
rth

aw
u

n
y

a
tv

a

）
；
中
觀
派
則
認
為
主
觀
、
客
觀
一
切
皆
空

（sa
rv

aw
u

n
y

a
tv

a
）
；
這
四
派
可
以
用
圖
解
的
方
式
整
理
教
義
，
似
乎
是
被
選
中
的
理
由
。 

部
派
教
團
的
發
展 
在
阿
育
王
時
代
遍
及
全
印
的
佛
教
，
其
後
發
展
得
很
順
利
。
在
分
裂
為
上

座
、
大
眾
的
初
期
部
派
教
團
中
，
中
印
度
似
乎
以
大
眾
部
為
盛
，
大
概
是
因
為
以
倡
「
十
事
」
的
毗

舍
離
比
丘
（
跋
耆
族
出
身 

 
V

a
jjip

u
tta

k
a

）
為
中
心
而
形
成
大
眾
部
；
反
對
「
十
事
」
的
有
西
方
比

丘
及
阿
槃
提
、
南
路
的
比
丘
。
上
座
部
的
中
心
很
可
能
是
在
中
印
度
以
西
。
傳
法
至
錫
蘭
的
摩
喜
陀

（M
a
h

in
d

a

）
是
阿
育
王
之
子
，
母
親
的
故
居
為
優
禪
尼
（U

jje
n

i  
 

位
於
南
路
上
）
的
卑
地
寫

（V
e
d

isa

）
，
相
傳
摩
喜
陀
在
此
地
整
裝
，
自
西
海
岸
乘
船
往
錫
蘭
。
巴
利
語
和
吉
爾
那
爾
的
碑
文

相
近
等
事
，
也
許
是
上
座
部
在
西
方
具
有
相
當
勢
力
的
證
據
之
一
。 

從
有
部
的
傳
說
看
來
，
也
可
得
到
同
樣
的
結
論
。
《
大
毗
婆
沙
論
》
卷
九
九
記
載
，
在
阿
育
王

時
代
，
大
天
論
及
五
事
的
問
題
時
，
上
座
比
丘
的
人
數
不
及
其
朋
黨
人
數
，
因
而
放
棄
雞
園
（
阿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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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建
於
華
氏
城
的
僧
院
）
，
移
住
迦
濕
彌
羅
（K

aw
m

i ra

）
。
《
阿
育
王
經
》
等
也
說
到
優
婆
笈
多

開
化
摩
菟
羅
，
末
田
地
教
化
迦
濕
彌
羅
。
這
些
傳
說
與
後
來
迦
濕
彌
羅
（
罽
賓
）
成
為
有
部
教
團
的

堅
固
地
盤
相
符
合
。
有
部
在
物
質
豐
足
的
迦
濕
彌
羅
建
立
教
團
，
是
精
緻
的
阿
毗
達
磨
教
學
得
以
發

展
的
原
因
之
一
。 

相
對
於
上
座
部
系
往
西
方
、
北
方
發
展
，
大
眾
部
似
乎
從
中
印
度
往
南
方
發
展
。
大
眾
部
系
的

碑
文
多
發
現
於
南
印
。
不
過
大
體
而
言
，
大
眾
部
的
勢
力
似
乎
不
及
上
座
部
。
上
座
部
系
的
部
派
中
，

上
座
部
、
有
部
、
正
量
部
等
知
名
的
部
派
很
多
，
大
眾
部
系
則
除
大
眾
部
外
，
鮮
少
有
知
名
的
部
派
。

流
傳
下
來
的
論
書
也
多
屬
上
座
部
系
，
大
眾
部
的
文
獻
非
常
少
，
只
有
說
出
世
部
所
傳
的
佛
傳
《
大

事
》
（M

a
h

a
v

a
stu

）
等
兩
、
三
種
而
已
。 

一
般
公
認
，
部
派
教
團
的
枝
末
分
裂
，
大
約
以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為
中
心
，
但
分
裂
的
原
因
等
不

詳
；
而
且
「
十
八
部
」
各
盛
行
於
何
處
也
不
清
楚
。
總
之
一
般
認
為
，
在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頃
，
大
乘

佛
教
已
興
起
；
但
部
派
並
沒
有
因
而
衰
滅
，
而
是
與
大
乘
教
團
並
盛
，
質
量
上
且
勝
過
大
乘
佛
教
。

一
般
認
為
大
乘
佛
教
是
從
大
眾
部
發
展
出
來
的
，
但
大
眾
部
並
沒
有
消
解
於
大
乘
之
中
，
大
乘
教
團

出
現
後
，
大
眾
部
教
團
還
存
在
了
很
長
的
時
間
。
在
義
淨
時
代
（
西
元
六
三
五
｜
七
一
三
）
，
大
眾

部
仍
以
有
力
的
四
教
團
之
一
而
十
分
昌
盛
。 

記
載
印
度
部
派
佛
教
動
向
的
資
料
並
不
多
，
因
此
自
中
國
到
印
度
的
求
法
僧
記
錄
，
便
顯
得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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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
首
先
是
法
顯
於
西
元
三
九
九
年
（
隆
安
三
年
）
由
中
國
出
發
到
印
度
，
根
據
他
的
記
載
，
當

時
印
度
有
學
習
小
乘
的
寺
院
、
學
習
大
乘
的
寺
院
、
大
小
兼
學
的
寺
院
三
種
。
如
北
印
度
羅
夷
國
有

三
千
僧
人
，
大
小
二
乘
兼
學
；
此
外
跋
那
國
約
三
千
僧
人
，
皆
學
小
乘
。
《
法
顯
傳
》
為
一
卷
的
小

篇
幅
作
品
，
記
述
不
詳
，
根
據
《
法
顯
傳
》
記
載
，
行
小
乘
佛
教
的
國
家
有
九
個
，
行
大
乘
的
國
家

有
三
個
，
大
小
兼
行
的
國
家
有
三
個
。
此
外
還
有
二
十
餘
個
信
仰
佛
教
的
國
家
未
說
明
大
小
乘
。
這

是
西
元
五
世
紀
初
印
度
佛
教
的
情
形
，
但
因
為
完
全
未
提
及
部
派
名
稱
，
所
以
無
法
得
知
詳
細
情
形
。 

接
著
是
在
西
元
六
二
九
年
自
中
國
到
印
度
旅
行
的
玄
奘
（
西
元
六
○
二
｜
六
六
四
）
，
他
在
所

著
的
《
大
唐
西
域
記
》
中
，
詳
細
地
報
導
了
七
世
紀
的
印
度
佛
教
。
《
西
域
記
》
中
有
九
十
九
處
提

到
佛
教
學
派
的
名
稱
，
其
中
學
小
乘
的
有
六
十
處
，
學
大
乘
的
有
二
十
四
處
，
大
小
兼
學
的
有
十
五

處
。
就
比
例
上
來
看
，
小
乘
佛
教
佔
了
絕
大
部
分
。
小
乘
佛
教
六
十
處
中
，
說
一
切
有
部
十
四
處
，

正
量
部
十
九
處
，
上
座
部
二
處
，
大
眾
部
三
處
，
說
出
世
部
一
處
，
大
乘
上
座
部
五
處
，
未
指
明
部

別
的
小
乘
佛
教
有
十
六
處
。 

從
上
述
的
情
況
來
看
，
很
明
顯
地
，
在
七
世
紀
前
半
，
小
乘
教
團
具
有
壓
倒
性
的
勢
力
，
其
中

以
正
量
部
和
有
部
最
強
。
大
眾
部
系
中
，
只
有
大
眾
部
三
處
，
說
出
世
部
一
處
。
玄
奘
雖
然
舉
出
五

處
大
乘
上
座
部
，
但
是
似
乎
是
指
錫
蘭
佛
教
；
雖
然
是
上
座
部
，
但
是
好
像
也
接
受
大
乘
的
思
想
。

當
時
的
錫
蘭
佛
教
是
兩
派
對
立
的
時
代
，
一
是
奉
行
摩
喜
陀
以
來
，
傳
統
的
上
座
部
佛
教
的
大
寺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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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h

a
v

ih
a
ra

-v
a
sin

）
，
一
是
採
納
大
乘
方
廣
派
教
義
，
標
榜
自
由
研
究
的
無
畏
山
寺
派

（A
b

h
a
y

a
g

iriv
ih

a
ra

-v
a
sin

）
。
四
一
○
年
頃
，
遊
歷
錫
蘭
的
法
顯
記
載
，
無
畏
山
寺
有
五
千
僧
，

支
提
山
寺
有
二
千
僧
，
大
寺
有
三
千
僧
，
顯
示
出
無
畏
山
寺
的
優
勢
。
法
顯
在
此
地
獲
得
化
地
部
的

律
藏
和
《
長
阿
含
》
、
《
雜
阿
含
》
、
《
雜
藏
》
等
。
玄
奘
時
，
正
當
錫
蘭
戰
亂
而
無
法
前
往
，
不

過
他
說
「
大
寺
斥
大
乘
習
小
乘
，
無
畏
山
寺
兼
學
二
乘
，
弘
演
三
藏
」
。
因
此
，
也
許
無
畏
山
寺
基

本
上
根
據
上
座
部
的
教
學
，
並
且
容
納
大
乘
教
義
，
所
以
稱
為
「
大
乘
上
座
部
」
。 

玄
奘
時
代
，
印
度
佛
教
已
經
走
向
衰
退
期
，
他
談
到
犍
陀
羅
佛
教
時
表
示
，
佛
塔
「
頗
多
頹
圮
」，

「
僧
伽
藍
千
餘
所
，
摧
殘
荒
廢
，
蕪
蔓
蕭
條
」
，
也
說
，
「
天
祠
百
數
，
異
道
雜
居
」
，
顯
示
出
印

度
教
的
勢
力
已
逐
漸
強
大
。
此
外
部
派
佛
教
初
期
，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勢
力
很
強
大
，
不
過
漸
為
正
量

部
的
勢
力
所
取
代
；
據
鹿
野
苑
出
土
的
碑
文
記
載
，
鹿
野
苑
的
精
舍
在
貴
霜
王
朝
時
代
原
屬
有
部
；

到
了
四
世
紀
改
屬
正
量
部
。
正
量
部
的
壯
大
，
可
能
由
於
該
部
主
張
有
阿
特
曼
（p

u
d

g
a
la

 
 

補
特
伽

羅
，
人
我
）
，
與
印
度
的
傳
統
思
想
合
流
的
緣
故
。 

其
次
，
於
西
元
六
七
一
年
前
往
印
度
的
義
淨
（
六
三
五
｜
七
一
三
）
，
主
要
留
在
那
爛
陀
寺

（N
a
la

n
d

a

）
研
究
，
根
據
其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卷
一
的
記
載
，
大
乘
與
小
乘
的
區
別
並
不
明

顯
。
兩
者
同
守
兩
百
五
十
戒
，
都
修
習
四
諦
。
其
中
禮
拜
菩
薩
，
讀
大
乘
經
者
，
名
為
「
大
乘
」
，

否
則
便
是
「
小
乘
」
。
而
且
雖
說
是
大
乘
，
也
只
有
中
觀
、
瑜
伽
二
派
，
強
調
「
大
小
雜
行
」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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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印
度
小
乘
佛
教
的
分
佈
，
主
要
為
大
眾
、
上
座
、
根
本
有
部
、
正
量
等
根
本
四
部
。
摩
竭
陀
通
習

四
部
而
以
有
部
為
盛
；
西
印
度
的
羅
荼
、
信
度
地
區
，
正
量
部
最
多
，
其
他
三
部
只
有
少
許
；
南
印

度
以
上
座
部
佔
極
大
多
數
；
東
印
度
四
部
雜
行
，
錫
蘭
（
師
子
洲
）
都
是
上
座
部
，
大
眾
部
受
到
排

斥
。
南
海
諸
洲
十
餘
國
完
全
是
根
本
有
部
，
偶
有
正
量
，
僅
末
羅
遊
（
馬
來
半
島
？
）
有
一
些
大
乘
。 

由
上
述
的
資
料
可
知
，
有
部
、
正
量
、
上
座
三
部
的
勢
力
較
大
。
又
義
淨
說
「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
（M

u
la

sa
rv

a
stiv

a
d

in

）
而
不
說
「
說
一
切
有
部
」
，
而
比
他
早
五
十
年
的
玄
奘
只
提
到
「
說

一
切
有
部
」
，
不
說
「
根
本
有
部
」
。
「
根
本
有
部
」
的
名
稱
，
主
要
是
清
辨
、
多
羅
那
他
、
《
翻

譯
名
義
大
集
》
等
西
藏
方
面
的
說
法
。
無
從
得
知
「
有
部
」
和
「
根
本
有
部
」
的
差
別
是
如
何
發
生

的
，
可
能
是
中
印
度
的
有
部
教
團
與
迦
濕
彌
羅
的
有
部
教
團
相
抗
衡
，
而
自
稱
為
根
本
有
部
吧
。
有

部
的
付
法
傳
承
依
序
為
大
迦
葉
、
阿
難
、
商
那
和
修
、
優
婆
笈
多
；
商
那
和
修
和
優
婆
笈
多
都
住
在

摩
菟
羅
，
優
婆
笈
多
為
阿
育
王
所
迎
請
，
中
印
度
的
有
部
有
可
能
承
續
優
婆
笈
多
系
統
。
相
對
地
，

商
那
和
修
的
同
門
末
田
地
，
弘
化
於
迦
濕
彌
羅
，
因
此
便
不
在
有
部
付
法
系
譜
之
列
。
按
《
阿
育
王

傳
》
、
《
根
本
說
一
切
有
部
毗
奈
耶
雜
事
》
卷
四
十
，
所
記
載
的
都
是
大
迦
葉
、
阿
難
、
商
那
和
修
、

優
婆
笈
多
、
提
地
迦
的
付
法
傳
說
。
亦
即
顯
示
出
，
《
阿
育
王
傳
》
等
屬
於
根
本
有
部
的
傳
承
。
相

對
於
此
，
《
阿
育
王
經
》
卷
七
所
記
的
正
法
付
囑
順
序
為
大
迦
葉
、
阿
難
、
末
田
地
、
舍
那
婆
私
、

優
婆
笈
多
，
將
末
田
地
納
入
系
譜
中
，
這
可
以
視
為
迦
濕
彌
羅
的
有
部
傳
說
。
相
對
於
此
，
中
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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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
部
可
能
不
滿
意
迦
濕
彌
羅
的
相
承
說
，
乘
迦
濕
彌
羅
的
有
部
勢
衰
時
，
自
稱
「
根
本
有
部
」
。

總
之
，
根
本
有
部
應
該
就
在
中
印
度
。 

錫
蘭
上
座
部 

錫
蘭
古
稱
銅
葉
洲
（T

a
m

b
a
p

an
n

i

）
或
楞
伽
島
（L

av
k

a
d

i p
a

）
、
師
子
洲

（S
ij h

a
ra

）
，
位
於
印
度
半
島
南
端
（
現
在
的
錫
蘭
國
名
斯
里
蘭
卡
，
便
是
從S

ri -L
av

k
a

「
吉
祥
的

楞
伽
島
」
而
來
）
，
人
口
九
百
餘
萬

譯
注

，
大
小
約
等
於
日
本
的
九
州
和
四
國
。
就
如
今
盛
行
於
錫
蘭
、

緬
甸
、
泰
國
、
寮
國
等
的
「
南
傳
佛
教
」
而
言
，
這
裡
所
傳
承
的
佛
教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義
。 

錫
蘭
的
佛
教
始
於
摩
喜
陀
一
行
人
來
島
，
當
時
錫
蘭
王
為
天
愛
帝
須
（D

e
v

a
n

a
m

p
iy

a
-T

issa

）
，

特
為
摩
喜
陀
一
行
人
於
王
都
阿
努
拉
達
普
拉
（A

n
u
ra

d
h

a
p

u
ra

）
建
立
寺
院
，
後
世
發
展
為
「
大
寺
」

（M
a
h

a
v

ih
a
ra

）
，
成
為
「
大
寺
派
」
（M

a
h

a
v

ih
a
ra

v
a
sin

）
的
根
據
地
。
此
外
在
摩
喜
陀
抵
達
的

支
提
山
，
也
建
立
了
支
提
山
寺
（C

e
tiy

a
p

a
b

b
a
ta

v
ih

a
ra

）
。
而
摩
喜
陀
的
妹
妹
僧
伽
蜜
多
尼

（S
am

g
h

a
m

itta

）
等
人
攜
菩
提
樹
來
島
，
成
為
比
丘
尼
教
團
的
基
礎
。
其
後
有
很
多
錫
蘭
人
出
家
，

隨
著
國
王
的
歸
信
，
寺
院
、
佛
塔
陸
續
建
立
，
錫
蘭
佛
教
得
以
順
利
發
展
。 

之
後
要
注
意
的
，
是
建
於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的
無
畏
山
寺
（A

b
h

a
y

a
g

iri-v
ih

a
ra

）
。
因
為
無
畏

山
寺
的
出
現
，
導
致
錫
蘭
佛
教
分
為
兩
派
，
其
後
形
成
長
期
對
立
。
當
時
的
國
王
瓦
達
加
摩
尼
．
阿

 

譯
注
：
二
○
○
一
年
約
兩
千
萬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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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亞
（V

att a
g

a
m

an
i -A

b
h

a
y

a

）
於
西
元
前
四
十
四
年
即
位
，
曾
經
為
陀
密
羅
人
所
逐
，
十
五
年
後

回
復
王
位
，
在
位
十
二
年
（
西
元
前
二
九
｜
前
一
七
年
）
，
建
無
畏
山
寺
獻
給
大
帝
須
長
老

（M
a
h

a
tissa

）
，
時
為
西
元
前
二
九
年
。
然
而
大
帝
須
長
老
受
到
大
寺
排
斥
，
因
此
他
與
許
多
弟
子

相
偕
脫
離
大
寺
，
移
住
無
畏
山
寺
，
是
以
錫
蘭
的
佛
教
徒
便
分
為
兩
派
。
此
外
據
載
，
在
瓦
達
加
摩

尼
時
代
，
向
來
以
口
傳
方
式
傳
承
的
聖
典
開
始
用
文
字
記
載
；
此
一
文
字
記
載
的
工
作
共
有
五
百
比

丘
參
加
，
可
能
是
將
各
人
所
記
憶
的
聖
教
互
相
認
證
後
，
用
文
字
記
錄
下
來
，
所
以
就
同
時
進
行
聖

典
的
編
集
工
作
。
據
載
，
當
時
寫
下
的
有
經
、
律
、
論
三
藏
及
其
注
釋
；
一
般
認
為
，
這
使
得
巴
利

聖
典
的
內
容
更
加
確
定
下
來
。
這
項
工
作
是
大
寺
派
的
比
丘
在
國
王
的
支
持
下
進
行
的
。 

與
此
同
時
，
有
印
度
犢
子
部
（V

a
jjip

u
tta

k
a

）
的
法
喜
長
老
（D

h
a
m

m
a
ru

c
i

）
與
弟
子
來
到
錫

蘭
，
受
到
無
畏
山
寺
歡
迎
，
因
此
無
畏
山
寺
派
也
稱
為
法
喜
部
。
之
後
無
畏
山
寺
派
的
比
丘
與
印
度

本
土
佛
教
保
持
密
切
的
聯
繫
，
吸
收
新
學
說
而
發
展
教
理
。
相
對
於
此
，
大
寺
派
至
今
仍
一
直
堅
持

上
座
分
別
說
部
（V

ib
h

a
jja

v
a
d
a

）
的
立
場
。 

到
了
瓦
哈
利
加
帝
須
王
時
代
（V

o
h

a
rik

a
-T

issa
 

 

西
元
二
六
九
｜
二
九
一
）
，
印
度
大
乘
系
的

方
廣
部
（V

e
tu

lla
v

a
d

a

）
僧
來
到
無
畏
山
寺
，
不
久
為
國
王
所
逐
。
但
無
畏
山
寺
仍
然
接
納
方
廣
部

僧
，
因
此
寺
中
有
一
部
分
比
丘
便
離
開
無
畏
山
寺
，
於
南
山
（D

a
k

k
h

in
a
g

iri

）
別
立
教
團
，
稱
為

祇
陀
林
寺
（Je

ta
v

a
n

a
v

ih
a
ra

）
派
或
海
部
派
（S

a
g

a
riy

a

）
。
時
為
瞿
他
婆
耶
王
時
代
（G

o
t h

a
b

h
a
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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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元
三
○
九
｜
三
二
二
）
。
如
此
一
來
，
錫
蘭
佛
教
分
裂
為
三
派
。
據
載
，
瞿
他
婆
耶
王
逮
捕
了
住

在
無
畏
山
寺
的
六
十
個
方
廣
比
丘
，
逐
出
寺
門
並
驅
回
印
度
。
接
下
來
兩
代
後
的
摩
訶
斯
那
王

（M
a
h

a
se

n
a
 

 

西
元
三
三
四
｜
三
六
一
）
鎮
壓
大
寺
，
因
此
形
成
大
寺
派
長
期
衰
微
，
而
無
畏
山
寺

持
續
了
一
段
長
期
的
黃
金
時
代
。
吉
祥
雲
色
王
時
代
（S

iri-M
e
g

h
a
v

an
n

a
 

 

西
元
三
六
二
｜
四
○
九
）

自
迦
陵
伽
國
送
來
佛
牙
，
奉
置
於
無
畏
山
寺
。 

五
世
紀
大
名
王
時
代
（M

a
h

a
n

a
m

a
 

 

西
元
四
○
九
｜
四
三
一
年
）
，
大
注
釋
家
佛
音

（B
u

d
d

h
a
g

h
o

sa
）
抵
錫
蘭
，
住
在
大
寺
，
注
釋
巴
利
三
藏
，
並
有
許
多
著
作
問
世
。
據
《
小
王
統

史
》（C

u
la

v
am

sa
 X

X
X

V
II, 2

1
5

-2
4

6

）
記
載
，
佛
音
是
出
身
於
中
印
度
菩
提
道
場
附
近
的
婆
羅
門
；

緬
甸
則
傳
說
他
是
緬
甸
金
地
國
人
，
佛
滅
九
四
三
年
，
在
大
名
王
時
代
進
入
錫
蘭
。
但
據
最
近
的
研

究
推
斷
，
佛
音
似
乎
是
南
印
度
人
。
總
之
佛
音
自
其
他
國
家
來
到
錫
蘭
，
住
在
大
寺
，
根
據
大
寺
所

傳
承
的
佛
教
，
著
《
清
淨
道
論
》
（V

isu
d

d
h

im
a
g

g
a

）
，
並
參
酌
大
寺
的
古
代
注
釋
，
詳
注
經
、

律
、
論
三
藏
。
或
有
說
他
將
辛
哈
利
語
（
錫
蘭
語
）
的
注
釋
改
成
巴
利
語
。
佛
音
的
注
釋
至
今
仍
然

是
上
座
部
教
學
的
標
準
教
材
。
佛
音
於
完
成
工
作
後
返
回
印
度
本
土
。 

其
後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大
寺
與
無
畏
山
寺
處
於
對
立
的
情
勢
，
歷
代
諸
王
似
乎
多
支
持
無
畏

山
寺
。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
大
寺
在
十
分
艱
苦
的
情
況
下
，
維
持
著
純
淨
的
上
座
部
教
學
和
戒
律
。
八

世
紀
前
半
，
錫
蘭
流
行
大
乘
佛
教
，
特
別
是
密
教
，
據
說
有
金
剛
智
和
不
空
來
島
。
然
而
十
一
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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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
摩
喜
陀
五
世
時
，
由
於
屬
於
濕
婆
教
徒
的
南
印
度
朱
羅
族
人
（C

h
o
la

）
入
侵
，
王
都
與
精
舍

盡
成
廢
墟
。
其
後
毗
舍
耶
婆
訶
一
世
（V

ija
y

a
b

a
h

u
 I, 

西
元
一
○
五
九
｜
一
一
一
三
）
擊
退
了
佔
領

錫
蘭
半
世
紀
的
朱
羅
人
，
恢
復
王
位
，
並
從
緬
甸
邀
請
長
老
來
復
興
佛
教
。
接
著
，
十
二
世
紀
，
波

洛
羅
摩
婆
訶
一
世
（P

a
ra

k
k

a
m

a
b

a
h

u
 I, 

一
一
五
三
｜
一
一
八
六
）
即
位
，
命
大
寺
、
無
畏
山
寺
、

祇
陀
林
寺
等
的
頹
廢
僧
侶
還
俗
，
淨
化
教
團
。
他
認
為
大
寺
的
佛
教
才
是
純
正
的
，
斷
然
清
理
教
團
，

成
功
地
昌
盛
了
純
正
的
上
座
部
佛
教
。
由
於
這
項
整
頓
工
作
，
無
畏
山
寺
的
佛
教
完
全
被
否
定
而
失

勢
，
就
這
樣
，
結
束
了
千
餘
年
來
大
寺
與
無
畏
山
寺
之
爭
，
大
寺
的
正
統
上
座
部
佛
教
被
集
中
起
來
，

而
無
畏
山
寺
則
任
憑
荒
廢
至
今
。 

後
來
朱
羅
人
、
葡
萄
牙
人
、
荷
蘭
人
、
英
國
人
相
繼
侵
入
至
今
。
十
八
世
紀
，
吉
祥
稱
．
獅
王

（K
ittisiri-R

a
ja

sim
h
a

）
自
泰
國
邀
請
十
位
大
德
到
錫
蘭
，
想
要
使
佛
教
興
盛
起
來
。
其
後
又
陸
續

從
泰
國
、
緬
甸
進
行
加
強
的
工
作
。
現
今
的
錫
蘭
佛
教
因
其
輸
入
的
地
點
不
同
，
而
被
稱
為
暹
邏
派
、

迦
勒
尼
派
、
緬
族
派
、
蒙
族
派
等
。 

參
考
書
目 

木
村
泰
賢
．
干
潟
竜
祥
〈
結
集
分
派
史
考
〉
（
《
国
訳
大
藏
経
》
論
部
第
十
三
卷
附
錄
，
大
正
十
年
） 

寺
本
婉
雅
《
タ
ー
ラ
ナ
ー
タ
印
度
仏
教
史
》
三
六
三
頁
以
下
，
昭
和
三
年
。 

赤
沼
智
善
《
印
度
仏
教
固
有
名
詞
辞
典
》
，
昭
和
六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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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本
婉
雅
．
平
松
友
嗣
共
編
《
異
部
宗
輪
論
》
，
昭
和
十
年
。 

同
上
，
《
西
藏
所
伝
調
伏
天
造
異
部
說
集
》
，
昭
和
十
年
。 

宮
本
正
尊
《
大
乘
と
小
乘
》
三
三
四
、
四
九
二
、
五
○
○
頁
以
下
，
昭
和
十
九
年
。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中
世
精
神
史
中
》
第
十
章
，
二
一
六
頁
以
下
，
昭
和
三
七
年
。 

塚
本
啟
祥
《
初
期
仏
教
教
団
史
の
研
究
》
四
一
三
頁
以
下
，
昭
和
四
一
年
。 

靜
谷
正
雄
《
イ
ン
ド
仏
教
碑
銘
目
錄
》P

arts  1
-3

, 1
9

6
2

-5
. 

R
o
ck

h
ill : T

h
e
 L

ife
 o

f  th
e
 B

u
d

d
h

a
 an

d
 th

e
 E

arly
 H

isto
ry

 o
f  h

is  O
rd

er . L
o

n
d

o
n

, 1
9

0
7
. 

A
. S

ch
iefn

er : T
a
ran

a
th

a

’s  G
esch

ich
te

 d
es  B

u
d

d
h

ism
u
s  in

 In
d

ien
. S

t . P
etersb

ru
g

, 1
8
6
9

. 

N
. D

u
tt : E

arly
 H

isto
ry

 o
f  th

e
 S

p
read

 o
f  B

u
d

d
h

ism
 an

d
 B

u
d

d
h

ist  S
ch

o
o

ls . L
o

n
d

o
n

, 1
9
2
5

. 

A
. B

areau
: L

es  S
ectes  B

o
u

d
d

h
iq

u
es  d

u
 P

etit  V

h
icu

le
, S

aig
o
n

, 1
9
5

5
. 


. L

am
o
tte

: H
isto

ire
 d

u
 B

o
u
d
d

h
ism

e
 In

d
ien

. L
o

u
v
ain

, 1
9

5
8
, p

. 5
7

1
 ff . 

 

錫
蘭
佛
教 

 
 

竜
山
真
章
《
南
方
仏
教
の
様
態
》
，
昭
和
十
七
年
。 

早
島
鏡
正
《
初
期
仏
教
と
社
会
生
活
》
，
昭
和
三
九
年
，
一
○
七
頁
以
下
。 

前
田
恵
学
《
原
始
仏
教
聖
典
の
成
立
史
的
研
究
》
，
昭
和
三
九
年
，
七
八
九
頁
以
下
。 

G
. P

. M
alalasek

era
: T

h
e
 P

ali  L
iteratu

re
 o

f  C
ey

lo
n

. C
o
lo

m
b

o
, 1

9
2
8
. 

W
alp

o
la

 R
ah

u
la

: H
isto

ry
 o

f  B
u
d

d
h

ism
 in

 C
ey

lo
n

. C
o
lo

m
b

o
, 1

9
5
6
. 

H
. B

ech
ert : B

u
d

d
h

ism
u
s , S

taat  u
n

d
 G

esellsch
aft  in

 d
en

 L
n

d
ern

 d
es  T

h
erav

a
d

a
-B

u
d

d
h

ism
u
s . F

ran
d
fu

rt , 

1
9

6
5

. 

 



第二章 部派佛教 

 
 

 

155 

第
二
節 

阿
毗
達
磨
文
獻 

論
藏
的
成
立 

 

部
派
佛
教
的
文
獻
稱
為
阿
毗
達
磨
（A

b
h

id
h

a
rm

a
, A

b
h

id
h

a
m

m
a

, 

或
音
譯
為

阿
毗
曇
，
簡
稱
毗
曇
）
。
阿
毗
達
磨
譯
為
「
對
法
」
，
意
為
「
研
究
法
」
。
「
法
」
指
釋
尊
直
接
宣

說
的
教
理
，
同
時
也
表
示
他
的
教
說
所
顯
示
的
真
理
、
真
實
。
亦
即
將
「
研
究
教
法
、
發
覺
真
實
」

稱
為
阿
毗
達
磨
。
因
此
釋
尊
在
世
的
時
候
，
弟
子
之
間
就
已
經
有
阿
毗
達
磨
的
研
究
了
。
在
釋
尊
的

教
說
尚
未
整
理
成
定
型
的
經
藏
以
前
，
弟
子
的
阿
毗
達
磨
解
說
也
歸
入
經
藏
中
來
傳
承
。
之
後
經
藏

定
型
後
，
便
於
經
藏
外
，
另
外
再
整
理
阿
毗
達
磨
文
獻
，
所
整
理
的
稱
為
「
阿
毗
達
磨
藏
」

（A
b

h
id

h
a
rm

a
-p

it a
k

a
, 

A
b

h
id

h
a
m

m
a
-p

.

）
，
簡
稱
「
論
藏
」
。
因
此
論
藏
的
原
文
也
作

A
b

h
id

h
a
rm

a
p

it a
k

a

。
而
且
論
藏
與
經
藏
、
律
藏
，
逐
漸
合
稱
為
「
三
藏
」
（T

rip
it a

k
a
, T

i-p
it a

k
a

）
；

可
以
說
，
佛
教
的
聖
典
漸
漸
就
限
定
於
此
「
三
藏
」
。
即
使
巴
利
上
座
部
所
說
的
「
聖
典
」
（P

a
li

，

P
a

l i

）
，
也
是
指
這
三
藏

一

，
注
釋
書
則
不
稱
為
「
聖
典
」
。
說
一
切
有
部
聲
稱
阿
毗
達
磨
也
是
佛
說
，

這
是
廣
義
的
「
佛
說
」

二

；
不
過
經
律
二
藏
的
原
型
在
原
始
佛
教
時
代
就
已
成
立
，
而
論
藏
的
確
立

 

一 
V

isu
d

d
h

im
ag

g
a
 III  9

6
, X

IV
 7

1
(H

O
S

. 4
1

, p
.8

7
, 3

8
1

)

同
時
列
舉P

al i

和A
tt h

ak
atha

（
注
釋
）
，
以
「
巴
利
」

表
示
三
藏
．
「
巴
利
」
有
「
聖
典
」
和
「
巴
利
語
」
（P

a
lib

ha
sa

）
兩
種
意
義
． 

二 

《
阿
毘
達
磨
大
毘
婆
沙
論
》
卷
一
的
〈
序
〉
中
，
極
力
表
明
阿
毘
達
磨
是
佛
說
．
大
正
二
七‧

一
上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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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在
部
派
佛
教
之
後
，
所
以
論
藏
的
內
容
隨
各
部
派
而
不
同
。
一
般
認
為
，
論
藏
的
著
作
期
間
約
從

西
元
前
二
五
○
年
（
根
本
分
裂
以
後
）
開
始
，
到
西
元
前
後
完
成
。 

從
經
藏
到
論
藏 

 

阿
毗
達
磨
文
獻
的
份
量
增
加
後
，
才
獨
立
為
「
論
藏
」
，
之
前
有
一
段
過
渡

時
期
，
因
此
應
注
意
「
雜
藏
」
。
阿
含
經
為
「
四
阿
含
．
雜
藏
」
，
除
長
、
中
、
相
應
、
增
一
四
阿

含
外
，
還
有
雜
藏
（K

s
u

d
ra

k
a
-p

it a
k

a

）
三

，
收
集
四
阿
含
所
遺
漏
的
經
典
。
因
此
其
中
也
有
成
立
得

相
當
早
的
經
典
，
同
時
也
比
較
容
易
收
納
新
的
文
獻
。
化
地
部
、
法
藏
部
、
大
眾
部
等
都
擁
有
雜
藏
，

現
存
的
僅
有
錫
蘭
上
座
部
的
雜
藏
。
只
是
上
座
部
不
稱
為
雜
藏
，
稱
為

K
h

u
d

d
a
k

a
-n

ik
a
y
a

，
譯
為
「
小

部
」
。K

h
u

d
d

a
k

a

有
「
小
」
和
「
雜
」
兩
種
意
義
，
而
以
後
者
較
為
恰
當
。
但
是
漢
譯
有
「
雜
阿
含
」

（K
s
u

d
ra

k
a
g

a
m

a
, 

c
f.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 

p
.4

6
6

）
，
相
當
於
巴
利
「
相
應
部
」

（S
am

y
u

tta
-n

ik
a
y

a

）
，
可
能
為
了
避
免
混
淆
，
所
以
不
譯
為
「
雜
部
」
，
而
譯
為
「
小
部
」
。
因

此
雖
然
稱
為
「
小
部
」
，
份
量
卻
不
小
，
是
五
部
中
分
量
最
多
的
。 

巴
利
「
小
部
」
由
十
五
種
經
典
群
集
成
，
其
中
包
括
《
法
句
經
》
、
《
經
集
》
、
《
長
老
偈
》
、

《
長
老
尼
偈
》
等
十
分
古
老
的
經
典
。
同
時
也
收
集
了
阿
毗
達
磨
的
過
渡
典
籍
，
《
義
釋
》

 

三 

關
於
「
雜
藏
」
，
參
照

.  L
am

o
tte

: H
isto

ire
 d

u
 B

o
u
d
d

h
ism

e In
d

ien
.  p

.1
7

4

｜6
. 

前
田
惠
學
《
原
始
仏
教
聖
典
の

成
立
史
研
究
》
六
八
一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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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d

d
e
sa

）
、
《
無
礙
解
道
》
（P

at isa
m

b
h

id
a
m

a
g

g
a

）
等
。
《
義
釋
》
和
《
無
礙
解
道
》
在
論

述
形
式
或
內
容
上
，
都
極
為
阿
毗
達
磨
化
，
為
阿
含
經
和
阿
毗
達
磨
的
中
間
文
獻

四

，
據
判
斷
，
兩

書
都
成
立
於
西
元
前
二
五
○
年
，
年
代
上
也
屬
於
先
驅
時
期
的
阿
毗
達
磨
。
《
義
釋
》
分
為
《
大
義

釋
》
（M

a
h

a
n

id
d

e
sa

）
和
《
小
義
釋
》
（C

u
lla

n
id

d
e
sa

）
，
前
者
是
經
集
第
四
「
義
品
」
的
注
釋
，

後
者
是
經
集
第
五
「
彼
岸
道
品
」
及
第
一
「
蛇
品
」
的
第
三
《
犀
角
經
》
的
注
釋
（
從
《
義
釋
》
沒

有
按
順
序
將
經
集
五
品
全
部
注
解
這
一
點
可
知
，
經
集
五
品
的
編
集
是
在
《
義
釋
》
成
立
以
後
）
．

《
義
釋
》
中
教
理
的
定
義
方
法
和
使
用
的
術
語
等
，
也
有
許
多
和
阿
毗
達
磨
共
通
的
地
方
。
《
無
礙

解
道
》
是
從
修
行
實
踐
方
面
，
論
述
阿
毗
達
磨
所
探
討
的
問
題
，
首
先
舉
出
五
十
五
種
最
基
本
的
問

題
，
稱
為
「
論
母
」
（m

a
tik

a
 

 

摩
夷
）
。
把
論
題
稱
為
「
論
母
」
，
是
巴
利
阿
毗
達
磨
的
特
徵
。

不
過
《
無
礙
解
道
》
的
論
母
，
並
沒
有
後
來
巴
利
論
藏
的
論
母
那
麼
簡
潔
洗
練
。 

以
上
兩
書
只
見
於
巴
利
佛
教
，
其
他
部
派
則
不
詳
。
有
部
尚
未
發
現
從
經
到
論
的
過
渡
文
獻
。 

上
座
部
的
論
藏 

 

上
座
部
的
論
藏
由
七
種
論
（
七
論
）
組
成
，
但
這
些
並
非
同
時
成
立
，
而
是

西
元
前
二
五
○
年
到
前
五
○
年
間
陸
續
成
立
。
其
中
最
早
的
是
《
人
施
設
論
》（P

u
g

g
a
la

p
ab

b
a
tti

）
，

 

四 

水
野
弘
元
〈
巴
利
聖
典
成
立
史
上
に
於
け
る
無
礙
解
道
及
び
義
釋
の
地
位
〉
（
《
佛
教
研
究
》
第
四
卷
第
三
、
五
、

六
號
，
昭
和
十
五
、
十
六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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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為
《
法
集
論
》
（D

h
a
m

m
a
sav

g
an

i

）
最
初
所
舉
的
「
論
的
論
母
」
（A

b
h

id
h

a
m

m
a
-m

a
tik

a

）

一
二
二
種
和
「
經
的
論
母
」
（S

u
tta

-m
a
tik

a

）
四
十
二
種
。
接
著
列
舉
的
《
人
施
設
論
》
有
自
己
的

論
母
，
其
他
的
論
都
以
《
法
集
論
》
所
舉
的
論
母
為
中
心
，
分
別
法
相
。
此
外
《
分
別
論
》（V

ib
h

av
g

a

）

中
以
「
經
分
別
」
（su

tta
-b

h
a
ja

n
iy

a

）
為
中
心
的
部
分
，
也
成
立
較
早
。
以
上
是
初
期
的
巴
利
論
藏
。

阿
毗
達
磨
成
立
以
前
，
核
心
部
分
的
「
論
母
」
是
首
先
論
究
的
對
象
。
巴
利
七
論
中
，
《
法
集
論
》

所
舉
的
一
二
二
種
論
的
論
母
，
是
法
相
分
別
的
中
心
。
憶
持
論
母
的
人
，
稱
為
「
持
論
母
師
」

（M
a
tik

a
-d

h
a
ra

）
。 

其
次
中
期
論
書
方
面
，
有
先
前
的
《
法
集
論
》
和
《
分
別
論
》
的
剩
餘
部
分
，
在
這
些
論
書
中
，

以
「
諸
門
分
別
」
從
各
方
面
去
考
察
諸
法
。
接
著
，
後
期
論
書
方
面
，
有
《
界
說
論
》（D

h
a
tu

k
a
th

a

）
、

《
雙
對
論
》
（Y

a
m

a
k

a

）
、
《
發
趣
論
》
（P

att h
a
n

a

）
三
種
。
一
般
認
為
，
之
後
批
判
各
部
派
異

說
的
《
論
事
》
（K

a
th

a
v

a
tth

u

）
，
也
成
立
於
這
一
時
期
。
在
《
界
說
論
》
等
三
論
中
，
更
詳
細
地

作
諸
門
分
別
，
分
別
諸
法
的
動
態
關
係
。 

以
上
從
成
立
的
次
第
來
看
巴
利
七
論
，
不
過
錫
蘭
上
座
部
按
下
列
順
序
傳
承
，
此
一
順
序
由
佛

音
排
定
。 

 
 

一
、
法
集
論
（D

h
a
m

m
a
sav

g
an

i

） 

 
 

二
、
分
別
論
（V

ib
h

av
g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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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論
事
（K

a
th

a
v

a
tth

u

） 

 
 

四
、
人
施
設
論
（P

u
g

g
a
la

p
ab

b
a
tti

） 

 
 

五
、
界
說
論
（D

h
a
tu

k
a
th

a

） 

 
 

六
、
雙
對
論
（Y

a
m

a
k

a

） 

 
 

七
、
發
趣
論
（P

att h
a
n
a

） 

以
上
七
論
是
巴
利
的
「
論
藏
」
（A

b
h

id
a
m

m
a
-p

it a
k

a

）
，
另
外
還
有
許
多
巴
利
論
書
，
稱
為

「
藏
外
」
，
不
放
在
論
藏
內
。 

上
座
部
在
經
律
論
三
藏
確
定
（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以
後
，
針
對
三
藏
研
究
，
著
作
了
許
多
注
釋

書
（A

tt h
a
k

a
th

a

）
，
不
過
還
有
論
藏
到
注
釋
書
之
間
的
文
獻
，
即
《
彌
蘭
陀
王
問
經
》

（M
ilin

d
a
p

ab
h
a

）
、
《
導
論
》
（N

e
tti-p

a
k

a
ran

a

）
、
《
藏
釋
》
（P

et a
k

o
p

a
d

e
sa

 
 

三
藏
知
津
）

三
書

五

（
但
是
緬
甸
佛
教
將
這
三
書
歸
入
小
部
中
）
。
另
外
似
乎
還
有
稱
為
《
藏
論
》
（P

et a
k

a

）
的

 

五 

《
彌
蘭
陀
王
問
經
》
由V

.T
ren

k
n
er

出
版
，
也
有
暹
邏
版
．
有
英
譯
、
日
譯
．
「
ミ
リ
ン
ダ
問
經
類
に
つ
い
て(

《
駒

沢
大
學
研
究
紀
要
》
第
十
七
號
，
昭
和
三
四
年)

．
中
村
元
《
イ
ン
ド
思
想
と
ギ
リ
シ
ャ
思
想
と
の
交
流
》
昭
和
三
四
年

．P
et ak

o
p

ad
esa

和N
ettip

ak
aran

a

都
由
巴
利
聖
典
協
會(P

T
S

.)

出
版
．
導
論
的
英
譯
：Ban

am
o
ri : T

h
e
 G

u
id

e
, 

P
T

S
. 1

9
6

2
. 

藏
釋
的
英
譯
：B

h
ik

k
h

u
 B

an
am

o
li : T

h
e
 P

it ak
a
-d

isclo
su

re
. P

T
S

.1
9
6
4
.

水
野
弘
元
「

P
et ak

o
p
ad

esa

に
つ
い
て
」(

《
印
仏
研
》
第
七
卷
二
號)

．
《
荻
原
雲
來
文
集
》
二
○
六
頁
以
下
．
佐
藤
良
純
「
ネ
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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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今
已
失
傳
。
一
般
認
為
，
這
三
書
約
到
西
元
後
一
世
紀
才
成
立
，
比
七
論
還
晚
。
《
彌
蘭
陀
王

問
經
》
是
以
統
治
北
印
度
的
希
臘
人
彌
蘭
陀
王
（M

e
n

a
n

d
ro

s, 
M

ilin
d

a

，
西
元
前
一
五
○
年
頃
在

位
）
，
與
那
先
比
丘
（N

a
g

a
se

n
a

龍
軍
）
討
論
佛
教
教
理
為
主
題
而
成
立
的
作
品
。
除
巴
利
本
外
，

還
有
流
傳
有
漢
譯
《
那
先
比
丘
經
》
，
其
他
部
派
也
有
。
《
藏
論
》
似
乎
也
為
其
他
部
派
所
知
，
公

認
《
大
智
度
論
》
卷
二
所
引
的
「
昆
勒
」
和
它
有
關
。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論
藏 

有
部
的
論
藏
也
由
七
種
論
組
成
，
稱
為
「
六
足
發
智
」
。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或
前
一
世
紀
，
佛
滅
三
百
年
）
，
有
部
迦
多
衍
尼
子
（K

a
ty

a
y

a
n

i p
u

tra

）
著
《
阿
毗
達
磨
發

智
論
》
（
異
譯
《
阿
毗
曇
八
犍
度
論
》

而
成
立
六
種
「
足
論
」
。
不
過
《
發
智
論
》
並
不
是
其
中

最
早
成
立
的
，
六
足
論
也
不
是
同
時
成
立
，
「
足
論
」
的
稱
呼
是
後
來
才
有
的
。
七
論
中
最
早
成
立

的
是
六
足
論
中
的
《
集
異
門
足
論
》
，
其
次
是
《
法
蘊
足
論
》
，
這
兩
論
可
以
視
為
相
當
於
巴
利
論

藏
初
期
至
中
期
的
作
品
。
其
他
《
識
身
足
論
》
、
《
界
身
足
論
》
、
《
施
設
論
》
、
《
品
類
足
論
》

（
異
譯
《
眾
事
分
阿
毗
曇
論
》
）
、
《
發
智
論
》
四
者
，
已
經
宣
說
了
發
達
的
教
理
，
可
視
為
相
當

於
巴
利
後
期
論
藏
的
作
品
（
不
過
品
類
足
論
第
一
章
〈
五
事
品
〉
，
自
古
就
獨
立
流
傳
，
第
四
章
〈
七

事
品
〉
也
極
可
能
是
獨
立
的
，
所
以
《
品
類
足
論
》
大
概
是
收
集
獨
立
的
論
著
而
成
）
。
又
《
品
類 

テ
イ
．
パ
カ
テ
ナ
に
つ
い
て
」(

《
大
正
大
学
報
》
第
十
四
卷
三
四
頁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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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論
》
和
《
發
智
論
》
中
顯
示
出
，
有
比
巴
利
論
藏
更
發
達
的
教
理│

│

五
位
說
、
心
所
法
的
體
系

化
、
三
世
實
有
說
、
有
為
四
相
（
三
相
）
、
六
因
四
緣
說
等
，
表
現
出
有
部
的
特
色
。 

以
上
的
「
六
足
．
發
智
」
中
，
除
《
施
設
論
》
外
，
其
他
都
有
完
整
的
漢
譯
。
漢
譯
《
施
設
論
》

七
卷
是
節
譯
（
只
有
因
施
設
）
，
西
藏
完
整
的
譯
本
（
北
京
版
西
藏
大
藏
經
，N

o
s. 5

5
8

7
-9

）
還
包

括
世
間
、
因
、
業
三
施
設
，
不
過
藏
譯
沒
有
其
他
的
五
足
論
和
《
發
智
論
》
。
「
六
足
．
發
智
」
七

論
如
下
： 

 

二
、
品
類
足
論
（P

ra
k

a
ran

a
p

a
d
a

） 
 

 

世
友
造
（V

a
su

m
itra

） 

 

三
、
識
身
足
論
（V

ijb
a
n

a
k

a
y
a

） 
 

 
 

提
婆
設
摩
造
（D

e
v

aw
a
rm

a
n

） 

 

四
、
法
蘊
足
論
（D

h
a
rm

a
sk

a
n

d
h

a

） 
 

舍
利
子
造
（W

a
rip

u
tra

） 

 

五
、
施
設
論
（P
ra

jb
a
p

tiw
a
stra

） 
 
 

 
 

 
 

大
目
犍
連
造
（M

a
u

d
g

a
ly

a
y

a
n

a

） 

 

六
、
界
身
足
論
（D

h
a
tu

k
a
y
a

） 
 

 
 

 
 

富
樓
那
造
（P

u
rn

a

） 

 

七
、
集
異
門
足
論
（S

am
g

i tip
a
ry

a
y

a
） 
大
俱
絺
羅
造
（M

a
h

a
k

a
u

st h
ila

） 

 
 

以
上
「
六
足
．
發
智
」
的
作
者
根
據
稱
友
（Y

aw
o

m
itra

）
的
《
俱
舍
釋
》
（S

p
h

u
ta

rth
a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v

y
a
k

h
y

a
 p

.1
1

）
，
與
漢
譯
稍
有
不
同
。
此
外
以
《
發
智
論
》
為
身
論
，
其
他
六

論
為
足
論
，
也
是
出
於
上
述
的
《
俱
舍
釋
》
（ib

id
.p

.9
）
。 

有
部
除
以
上
「
六
足
．
發
智
」
外
，
還
有
許
多
論
書
，
而
且
有
部
的
「
論
藏
」
似
乎
不
限
於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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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
六
足
．
發
智
」
，
但
是
如
上
述
《
俱
舍
釋
》
中
，
將
這
些
著
作
加
以
整
理
，
顯
示
出
在
傳
統

上
很
受
重
視
，
所
以
似
乎
可
以
視
為
有
部
的
「
論
藏
」
（A

b
h

id
h

a
rm

a
-p

it a
k

a

）
。 

如
上
述
，
漢
譯
有
「
六
足
發
智
」
，
藏
譯
僅
有
《
施
設
論
》
。
梵
本
方
面
，
已
經
發
現
有
斷
片
。

《
集
異
門
足
論
》
（S

am
g

i tip
a
ry

a
y

a

）
、
《
品
類
足
論
》
（P

ra
k

a
ran

a
p

a
d

a

）
等
的
斷
片
在
中
亞

被
發
現
，
由

W
a
ld

sc
h

m
id

t

等
出
版

六

。
《
法
蘊
足
論
》
的
斷
片
也
已
發
表
（
《
印
佛
研
》X

III, 1

）
。 

其
他
部
派
的
論
藏 

巴
利
和
有
部
的
論
藏
相
當
完
整
，
除
此
之
外
，
只
有
一
部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受
重
視
。
這
是
一
部
長
三
十
卷
的
大
篇
幅
論
書
，
據
判
斷
為
法
藏
部
的
論
藏

七

，
內
容
雖
然

沒
有
像
有
部
那
樣
發
達
的
教
理
，
不
過
因
為
它
代
表
巴
利
上
座
部
和
有
部
以
外
的
論
藏
，
故
顯
得
十

分
珍
貴
，
約
在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或
一
世
紀
成
立
。
此
外
其
他
部
派
的
論
書
方
面
，
有
《
三
彌
底
部
論
》

（S
a

m
m

iti y
a
-w

a
stra

）
，
為
正
量
部
論
書
，
宣
說
「
人
我
」
，
必
然
是
承
續
犢
子
部
的
正
量
部
論

 

六 

由
德
國
探
險
隊
在
吐
魯
番
發
現
的
梵
語
寫
本
，
出
版
共
計
如
下
：E

. W
ald

sch
m

id
t : S

an
sk

rith
an

d
sch

riften
 au

s  

d
en

 T
u

rfan
fu

n
d

en
. W

iesb
ad

en
, 1

9
6
5

；
最
近
《
集
異
門
足
論
》
與
《
五
事
論
》
的
梵
語
斷
片
已
經
出
版
．V

.S
. R

o
sen

: 

D
as  S

av
g

i tisu
tra

 u
n

d
 sein

 K
o
m

m
en

tar  S
av

g
i tip

ary
a
y

a
. B

erlin
, 1

9
6

8
; J . Im

an
ish

i : D
as  P

ab
cav

astu
k

am
 

u
n

d
 d

ie
 P

ab
cav

astu
k

av
ib

hasa
. G


ttin

g
en

, 1
9

6
9

. 

七 
A

n
d

r 
 B

areau
:L

es  o
rig

in
es  a

rip
u
tra

b
h

id
h

arm
a a

stra
. M

u
s o

n
,t . L

X
III ,1

-2
, L

o
u
v

ain
, 1

9
5
0

. 

水
野
弘
元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に
つ
い
て
》
（
《
金
倉
博
士
古
稀
紀
念
，
印
度
学
佛
教
学
論
集
》
昭
和
四
一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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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這
一
點
雖
然
很
受
囑
目
，
但
只
是
三
卷
的
小
論
書
，
不
是
全
譯
本
，
成
立
年
代
也
不
明
。 

又
有
《
成
實
論
》
十
六
卷
，
訶
梨
跋
摩
（H

a
riv

a
rm

a
n

）
著
，
公
認
為
西
元
二
五
○
｜
三
五
○

年
間
的
作
品
，
因
此
不
適
合
列
入
論
藏
。
但
根
據
推
斷
，
本
書
為
經
量
部
系
的
論
書
，
所
以
順
便
將

它
列
出
。
由
鳩
摩
羅
什
翻
譯
，
在
中
國
被
廣
泛
研
究
，
故
對
南
北
朝
之
前
的
中
國
佛
教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據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十
二
記
載
，
玄
奘
旅
行
印
度
時
，
除
帶
回
許
多
大
乘
經
論
外
，
還
有
各

部
派
的
三
藏
｜
｜
有
部
六
十
七
部
、
上
座
部
十
四
部
、
大
眾
部
十
五
部
、
正
量
部
十
五
部
、
化
地
部

二
十
二
部
、
飲
光
部
十
七
部
、
法
藏
部
四
十
二
部
，
可
見
這
些
部
派
也
有
論
藏
。
但
玄
奘
沒
有
譯
出

有
部
以
外
的
論
藏
，
因
此
今
已
失
傳
。
義
淨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也
說
到
，
上
座
部
、
大
眾
部
、

說
一
切
有
部
、
正
量
部
，
各
持
三
藏
三
十
萬
頌
。 

注
釋
書 

論
藏
的
注
釋
書
只
有
錫
蘭
上
座
部
和
有
部
流
傳
下
來
。
西
元
一
｜
二
世
紀
起
，
錫
蘭

上
座
部
論
師
輩
出
，
很
有
可
能
完
成
許
多
論
書
。
到
三
○
○
年
左
右
，
大
寺
派
和
無
畏
山
寺
派
各
有

論
師
出
現
，
作
了
許
多
注
釋
書
，
這
些
古
注
釋
書
有
：
《
大
義
疏
》
（M

a
h

a
tt h

a
k

a
th

a

）
、
《
安
達

卡
疏
》（A

n
d

h
a
k

a
tt h

a
k

a
th

a

）、《
大
筏
疏
》（M

a
h

a
p

a
c
c
a
ri

）、《
拘
輪
達
疏
》（K

u
ru

n
d

att h
a
k

a
th

a

）、

《
略
義
疏
》
（S

av
k

h
e
p

att h
a
k

a
th

a

）
、
《
北
寺
疏
》
（U

tta
ra

v
ih

a
ratt h

a
k

a
th

a

）
等
，
都
用
錫
蘭

語
（
辛
哈
利
語
）
寫
成
。
接
著
在
五
世
紀
時
，
出
現
了
佛
音
（B

u
d

d
h

a
g

h
o

sa

）、
覺
授
（B

u
d

d
h

a
d

a
t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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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護
（D

h
a
m

m
a
p

a
la

）
等
其
他
大
注
釋
家
，
他
們
參
照
這
些
古
注
作
注
釋
書
，
以
後
這
些
古
注
便

佚
失
了
。
最
後
的
《
北
寺
疏
》
，
出
自
無
畏
山
寺
派
，
現
存
的
漢
譯
《
解
脫
道
論
》
就
是
這
一
派
的

著
作
。
原
本
是
二
世
紀
頃
的
優
婆
提
舍
（U

p
a
tissa

）
所
作
（
參
照
本
節
末
「
參
考
書
目
」B

a
p

a
t

之
著
作
）
。 

佛
音
（
西
元
五
世
紀
）
是
巴
利
上
座
部
最
重
要
的
注
釋
家
，
他
以
大
寺
派
的
立
場
，
整
理
上
座

部
教
學
，
著
作
有
名
的
《
清
淨
道
論
》
（V

isu
d

d
h

im
a
g

g
a

）
。
並
參
酌
錫
蘭
語
的
古
注
，
用
巴
利

語
著
三
藏
的
注
釋
書
（att h

a
k

a
th

a

）
，
這
些
份
量
龐
大
的
注
釋
書
雖
是
佛
音
所
作
，
內
容
則
繼
承

三
百
年
來
上
座
部
注
釋
家
的
成
果
。
其
中
著
名
的
有
： 

律
藏
注
（S

a
m

a
n

ta
p

a
sa

d
ik

a

）
（
漢
譯
《
善
見
律
毗
婆
沙
》
） 

長
部
注
（S

u
m

av
g

a
la

v
ila

sin
i 

 

吉
祥
悅
意
） 

中
部
注
（P

a
p

ab
c
a
su

d
a
n

i 
 

破
除
疑
障
） 

相
應
部
注
（S

a
ra

tth
a
p

p
a
k

a
sin

i 
 

精
義
顯
揚
） 

增
支
部
注
（M

a
n

o
ra

th
a
p

u
ran

i 
 

希
求
滿
足
） 

法
集
論
注
（A

tth
a
sa

lin
i 

 

殊
勝
義
論
） 

此
外
還
有
《
經
集
注
》
（P

a
ra

m
a
tth

a
jo

tik
a
 

 

含
小
誦
經
注
）
、
《
法
句
經
注
》
等
，
幾
乎
注

釋
了
全
部
的
三
藏
。
其
中
，
《
法
集
論
注
》
和
《
清
淨
道
論
》
是
理
解
上
座
部
教
理
的
重
要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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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事
注
》
（K

a
th

a
v

a
tth

u
p

p
a
k

a
ran

att h
a
k

a
th

a

）
的
重
要
處
，
在
於
指
出
《
論
事
》
中
所
舉
教
理

的
派
別
出
處
。
然
而
這
些
注
釋
書
中
，
似
乎
保
存
著
與
大
乘
教
理
共
通
的
思
想
。
關
於
這
一
點
，
還

需
要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 

之
後
，
除
注
釋
書
外
，
也
有
錫
蘭
的
史
書
問
世
。
《
島
史
》
（D

i p
a
v

am
sa

）
記
述
自
佛
陀
誕

生
後
的
中
印
度
歷
史
、
佛
教
傳
到
錫
蘭
，
接
著
敘
述
錫
蘭
的
歷
史
，
到
錫
蘭
王
摩
訶
斯
那
（M

a
h

a
se

n
a
 

 

西
元
三
二
五
｜
三
五
二
在
位
）
的
治
世
為
止
。
佛
音
也
知
道
這
本
書
，
所
以
作
者
雖
然
不
詳
，
但
可

知
成
立
於
五
世
紀
半
以
前
。
本
書
綜
合
敘
述
佛
教
史
和
政
治
史
，
因
此
是
一
部
很
有
價
值
的
史
料
。

《
島
史
》
的
文
體
樸
拙
，
故
錫
蘭
達
荼
斯
那
王
（D

h
a
tu

se
n

a
 

 

西
元
四
六
○
｜
四
七
八
在
位
）
時
，

由
摩
訶
那
摩
（M

a
h

a
n

a
m

a
）
改
寫
成
《
大
史
》
（M

a
h

a
v

am
sa

）
，
內
容
與
《
島
史
》
相
同
，
但

較
《
島
史
》
詳
細
。
接
續
《
大
史
》
而
寫
的
是
《
小
王
統
史
》
（C

u
l a

v
am

sa

）
，
為
篇
幅
較
長
的

作
品
，
記
述
到
十
八
世
紀
為
止
的
錫
蘭
歷
史
。
接
著
在
緬
甸
的
盤
雅
薩
敏
（P

ab
b

a
sa

m
in

）
著
的
《
教

史
》
（S

a
sa

n
a
v

aj sa

）
也
很
有
價
值
；
本
書
詳
述
第
三
結
集
前
的
中
印
度
佛
教
史
，
然
後
敘
述
派
遣

傳
道
師
到
各
地
的
情
形
，
第
六
章
特
別
說
到
緬
甸
就
是
阿
波
蘭
多
國
（A

p
a
ra

n
ta

ratt h
a

）
。
本
書
雖

新
近
成
立
於
一
八
六
一
年
，
卻
充
分
利
用
到
早
期
資
料
。 

佛
音
以
後
，
錫
蘭
佛
教
陷
入
衰
微
的
狀
態
；
十
一
世
紀
起
，
大
寺
派
佛
教
再
度
趨
於
隆
盛
，
論

師
輩
出
。
特
別
是
阿
努
羅
陀
（A

n
u

ru
d

d
h

a

）
的
《
攝
阿
毗
達
磨
義
論
》（A

b
h

h
id

h
a
m

m
a
tth

a
sav

g
a
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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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座
部
佛
教
的
綱
要
書
中
極
為
有
名
。 

有
部
以
西
北
印
的
迦
濕
彌
羅
和
犍
陀
羅
地
區
為
中
心
發
達
起
來
，
犍
陀
羅
富
於
進
步
精
神
，
迦

濕
彌
羅
則
很
保
守
，
教
理
上
也
有
若
干
歧
異
之
處
，
因
此
犍
陀
羅
地
區
盛
行
經
量
部
，
而
迦
濕
彌
羅

則
為
有
部
強
固
的
中
心
地
。
《
發
智
論
》
、
《
六
足
論
》
等
成
立
以
後
，
有
部
興
起
了
注
釋
這
些
論

書
的
風
潮
，
這
些
人
被
稱
為
「
注
釋
家
」
（V

a
ib

h
a

s
ik

a
 

 

毗
婆
沙
師
）
。
將
這
些
注
釋
家
歷
經
兩

百
年
的
阿
毗
達
磨
研
究
集
大
成
後
，
完
成
了
《
大
毗
婆
沙
論
》
（
大
注
釋
）
。
此
書
藉
注
釋
《
發
智

論
》
的
形
式
，
使
有
部
的
教
學
有
了
新
發
展
，
並
且
站
在
這
新
的
教
理
立
場
，
嚴
格
地
批
判
譬
喻
者
、

分
別
論
者
、
大
眾
部
等
各
部
派
的
學
說
。
即
使
是
有
部
自
宗
的
學
說
，
也
將
反
對
正
統
的
學
說
加
以

斥
責
。
《
大
毗
婆
沙
論
》
現
存
只
有
漢
譯
本
，
由
玄
奘
譯
出
，
是
一
部
兩
百
卷
的
鉅
著
（
異
譯
有
《
阿

毗
曇
毗
婆
沙
論
》
，
北
涼
時
代
（
西
元
三
九
七
｜
四
三
九
）
，
由
浮
陀
跋
摩
等
譯
成
百
卷
，
因
戰
亂

而
焚
毀
，
僅
存
前
六
十
卷
）
。
根
據
卷
末
玄
奘
的
〈
跋
〉
記
載
，
佛
滅
四
百
年
，
迦
膩
色
迦
王
於
迦

濕
彌
羅
集
五
百
羅
漢
結
集
三
藏
，
當
時
的
論
藏
就
是
這
部
《
大
毗
婆
沙
論
》（
現
代
學
者
稱
之
為
「
第

四
結
集
」
，
《
西
域
記
》
卷
二
記
載
，
脅
尊
者P

a
rw

v
a

主
持
這
次
集
會
）
。
迦
膩
色
迦
王
（K

a
n

is
k
a

 
 

約
西
元
一
三
二
｜
一
五
二
在
位
）
是
二
世
紀
時
的
人
，
《
婆
沙
論
》
引
用
了
迦
膩
色
迦
王
的
事
，
所

以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
婆
沙
論
》
的
成
立
還
要
更
晚
。
因
為
這
是
一
部
大
論
，
集
數
百
年
研
究
的
大
成
，

因
此
可
能
是
在
三
世
紀
左
右
被
彙
集
成
論
，
主
要
內
容
則
有
可
能
在
龍
樹
以
前
，
也
許
二
世
紀
時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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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成
立
。
本
論
引
據
並
批
判
了
許
多
有
部
學
者
的
學
說
，
著
名
的
有
「
婆
沙
四
評
家
」
｜
｜
妙
音

（G
h

o
s
a
k

a

）
、
法
救
（D

h
a
rm

a
tra

ta

）
、
世
友
（V

a
su

m
itra

）
、
覺
天
（B

u
d

d
h

a
d

e
v

a

）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p

.2
9
6
: A

b
h

id
a
rm

a
d

i p
a
 p

.2
5

9

）
，
他
們
是
代
表
有
部
的
正
統
學
者
，

不
過
在
《
婆
沙
論
》
中
，
他
們
的
學
說
也
受
到
批
判
。
關
於
妙
音
，
《
阿
毗
曇
甘
露
味
論
》
這
本
綱

要
書
的
作
者
妙
音
，
不
知
是
否
就
是
四
評
家
之
一
的
妙
音
？
而
法
救
，
有
婆
沙
四
評
家
的
法
救
、
編

集
《
法
集
要
頌
經
》
（U

d
a
n

a
-v

a
rg

a

）
的
法
救
，
著
作
《
五
事
毗
婆
沙
論
》
的
作
者
、
《
雜
阿
曇
心

論
》
的
作
者
等
法
救
。
著
《
雜
阿
毗
曇
心
論
》
的
法
救
，
據
說
是
四
世
紀
時
代
的
人
，
應
當
不
是
四

評
家
之
一
的
法
救
。
關
於
世
友
，
傳
說
有
《
品
類
足
論
》
的
作
者
、
四
評
家
之
一
、
《
異
部
宗
輪
論
》

的
作
者
、
《
尊
者
婆
須
蜜
菩
薩
所
集
論
》
的
作
者
等
，
這
些
很
難
確
定
是
否
是
同
一
人
，
但
可
能
至

少
不
只
一
人
。
其
次
覺
天
方
面
，
是
譬
喻
者
系
統
的
思
想
家
。
摩
菟
羅
出
土
的
《
獅
子
柱
頭
銘
文
》

上
，
有
覺
天
的
名
字
（K

h
a
ro

st h
i  

In
sc

rip
tio

n
s, 

p
.4

8

）
，
也
有
人
認
為
這
就
是
婆
沙
的
覺
天
。
此

外
，
脅
尊
者
（P

a
rw

v
a

）
也
是
有
力
的
婆
沙
師
。 

有
部
注
釋
家
的
工
作
，
因
《
婆
沙
論
》
編
集
完
成
而
告
一
段
落
。
不
過
《
婆
沙
論
》
是
部
龐
大

的
作
品
，
組
織
不
明
確
，
故
難
以
理
解
阿
毗
達
磨
的
體
系
。
因
此
自
《
婆
沙
論
》
編
集
前
後
起
，
就

開
始
有
系
統
化
的
綱
要
書
出
現
，
如
尸
陀
盤
尼
的
《
鞞
婆
沙
論
》
十
四
卷
、
法
勝
的
《
阿
毗
曇
心
論
》

四
卷
、
優
婆
扇
多
的
《
阿
毗
曇
心
論
經
》
六
卷
、
法
救
的
《
雜
阿
毗
曇
心
論
》
十
一
卷
、
悟
入
的
《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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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磨
達
磨
論
》
二
卷
等
，
都
屬
這
一
類
綱
要
書
。
以
後
又
有
世
親
（V

a
su

b
a
n

d
h

u

）
的
《
阿
毗
達
磨

俱
舍
論
》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玄
奘
譯
三
十
卷
，
真
諦
譯
二
十
二
卷
，
並
有
藏
譯
．
梵
語

方
面
，
偈
文
由V

.V
. G

o
k

h
a
le

在
西
元
一
九
五
三
年
出
版
，A

b
h

id
h

a
rm

a
 o

w
a
k

a
rik

a

．
加
上
偈
與

長
行
的
疏
由P

. P
ra

d
h

a
n

在
西
元
一
九
六
七
年
出
版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
。
（
有
人
認
為

世
親
是
西
元
三
二
○
｜
四
○
○
年
的
人
，
一
直
到
四
五
○
年
都
還
符
合
．
但
是F

ra
u

w
a
lln

e
r

認
為
無

著
的
弟
弟
世
親
（
古
世
親
）
是
西
元
三
二
○
｜
三
八
○
年
人
，
《
俱
舍
論
》
的
作
著
世
親
是
四
○
○
｜

四
八
○
年
人
，
兩
位
世
親
不
是
同
一
人
．
但
似
乎
沒
有
必
要
分
別
兩
者
，
可
以
視
為
同
一
人
，
其
生

存
年
代
為
四
○
○
｜
四
八
○
年
．
參
照
《
三
譯
對
照
俱
舍
論
索
引
》In

tro
d

u
c
tio

n
, 

II, 
T

h
e
 
D

a
te

 
o

f 

V
a
su

b
a
n

d
h

u
—

T
h

e
 D

isc
u

ssio
n

s o
n

 T
w

o
 V

a
su

b
a
n

d
h

u
, p

p
. II~

X
, T

o
k

y
o

, 1
9

7
3

.

） 

世
親
的
《
俱
舍
論
》
巧
妙
地
整
理
有
部
學
說
，
但
卻
從
經
量
部
的
立
場
加
以
批
判
。
因
此
眾
賢

（S
am

g
h

a
b

h
a
d

ra

）
又
從
迦
濕
彌
羅
有
部
的
立
場
，
著
《
阿
毗
達
磨
順
正
理
論
》
八
十
卷
，
破
斥
《
俱

舍
論
》
，
救
釋
有
部
的
教
說
。
不
過
他
的
救
釋
也
受
《
俱
舍
論
》
影
響
而
提
出
新
說
，
因
此
眾
賢
的

學
說
被
稱
為
「
新
薩
婆
多
」
。
他
還
著
有
《
阿
毗
達
磨
顯
宗
論
》
四
十
卷
。
《
俱
舍
論
》
是
一
部
十

分
傑
出
的
名
著
，
問
世
之
後
，
研
究
《
俱
舍
論
》
成
為
阿
毗
達
磨
研
究
的
主
流
，
並
對
其
作
注
釋
。

傳
說
德
慧
（G

u
n

a
m

a
ti, 

西
元
四
八
○
｜
五
四
○
）
、
世
友
（V

a
su

m
itra

）
曾
作
注
釋
書
，
但
已
失

傳
。
安
慧
（S

th
ira

m
a
ti 

 

西
元
五
一
○
｜
五
七
○
）
著
有
《
俱
舍
論
實
義
疏
》
（T

a
ttv

a
rth

a

）
（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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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只
存
片
斷
，
藏
譯
本

N
o

.5
8

7
5

為
完
整
本
）
。
之
後
有
稱
友
（Y

aw
o

m
itra

）
的
《
俱
舍
釋
》

（S
p

h
u

ta
rth

a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v

y
a
k

h
y

a
 

 

有
梵
本
及
藏
譯
本

N
o

.5
5

9
3

）
。
此
外
藏
譯
方
面
，

還
有
奢
摩
他
提
婆
（W

a
m

a
th

a
d

e
v

a

）
的
《
俱
舍
論
注
》
。
最
近
出
版
的
梵
本
《
阿
毗
達
磨
燈
論
》

（A
b

h
id

h
a
rm

a
d

i p
a

）
並
無
漢
、
藏
譯
本
，
是
沿
襲
《
俱
舍
論
》
的
阿
毗
達
磨
論
書
。
至
於
稱
友
的

《
俱
舍
釋
》
方
面
，
藏
譯
有
滿
增
（P

u
rn

a
v

a
rd

h
a
n

a

）
等
的
複
注
。 

有
部
的
阿
毗
達
磨
在
漢
譯
文
獻
上
相
當
完
備
，
譯
出
《
六
足
發
智
》
、
《
婆
沙
論
》
、
《
俱
舍

論
》
等
許
多
論
書
，
藏
譯
則
以
《
俱
舍
論
》
為
中
心
，
《
俱
舍
論
》
及
其
注
釋
類
的
翻
譯
十
分
完
備
。

梵
本
方
面
，
近
年
發
現
《
俱
舍
論
》
、
《
俱
舍
釋
》
、
《
阿
毗
達
磨
燈
論
》
等
，
內
容
充
實
。
德
國

探
險
隊
在
中
亞
發
現
的
寫
本
中
，
也
有
阿
毗
達
磨
的
相
關
資
料
，
如
前
所
述
，
其
中
有
些
已
經
發
表

了
。 

其
他
部
派
的
論
書 

巴
利
上
座
部
和
有
部
以
外
的
論
書
很
少
。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
《
三

彌
底
部
論
》
、
《
成
實
論
》
等
，
前
文
已
說
過
。
真
諦
譯
《
四
諦
論
》
四
卷
，
引
用
了
《
阿
毗
達
磨

藏
論
》
、
《
藏
論
》
（P

et a
k

a
?

）
、
經
部
師
等
的
教
說
，
這
些
是
部
派
佛
教
的
論
書
，
但
所
屬
部
派

不
明
。
《
辟
支
佛
因
緣
論
》
二
卷
，
是
和
經
集
《
犀
角
經
》
有
關
的
注
釋
。
《
分
別
功
德
論
》
五
卷
，

是
漢
譯
《
增
一
阿
含
》
的
注
釋
，
這
些
也
都
可
以
視
為
部
派
的
論
書
。
《
大
毗
婆
沙
論
》
和
《
論
事
》

（K
a
th

a
v

a
tth

u

）
及
佛
音
的
《
論
事
注
》
中
，
大
量
引
用
部
派
的
教
理
。
不
過
把
部
派
教
說
整
理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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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的
，
應
推
世
友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
（
異
譯
《
部
執
異
論
》
《
十
八
部
論
》
，
藏
譯
本N

o
. 5

6
3

9

）
。

中
、
日
自
古
就
配
合
窺
基
的
《
異
部
宗
輪
論
述
記
》
（
小
山
憲
榮
編
《
異
部
宗
輪
論
述
記
發
軔
》
三

卷
亦
可
）
來
研
究
部
派
教
義
；
吉
藏
的
《
三
論
玄
義
》
對
部
派
教
義
研
究
也
有
幫
助
；
世
親
的
《
成

業
論
》
、
《
五
蘊
論
》
、
《
釋
軌
論
》

八

等
也
可
參
考
。
此
外
，
也
可
利
用
散
見
於
大
乘
論
書
中
的

小
乘
教
義
批
判
。
不
過
，
將
這
些
綜
合
起
來
，
還
是
難
以
完
整
地
瞭
解
各
部
派
的
教
義
。 

參
考
書
目 

木
村
泰
賢
《
阿
毗
達
磨
論
の
研
究
》
，
大
正
十
一
年
。 

佐
藤
密
雄
．
佐
藤
良
智
《
論
事
附
佛
音
注
》
，
昭
和
八
年
。 

赤
沼
智
善
《
仏
教
経
典
史
論
》
，
昭
和
十
四
年
。 

宮
本
正
尊
《
大
乘
と
小
乘
》
，
昭
和
十
九
年
。 

渡
辺
楳
雄
《
有
部
阿
毗
達
磨
論
の
研
究
》
，
昭
和
二
九
年
。 

 

八 

山
口
益
《
世
親
の
成
業
論
》
，
昭
和
二
六
年
．

. L
am

o
tte

: L
e
 trait 

 d
e
 l

’acte
 d

e
 V

asu
b

an
d
h
u

, 

K
arm

asid
d

h
ip

rak
aran

a
 (M


lan

g
es  ch

in
o
is  et  b

o
u
d
d
h

iq
u

es , IV
, 1

9
3
6
); S

h
an

ti  B
h
ik

s u
 S

h
astri : 

P
ab

cask
an

d
h
ap

rak
aran

a
 o

f  V
asu

b
an

d
h
u

. K
elan

iy
a
, 1

9
6

9
. 

山
口
益
〈
世
親
の
釈
軌
論
に
つ
い
て
〉
（
《
日
本
仏

教
学
会
年
報
》
第
二
五
號
，
昭
和
三
五
）
．
同
上
，
〈
大
乘
非
仏
說
に
対
す
る
世
親
の
論
破
｜
釈
軌
論
第
四
章
に
対
す
る

一
解
題
｜
〉
（
《
東
方
学
会
創
立
第
十
五
周
年
記
念
東
方
学
論
集
》
，
昭
和
三
七
年
）
（
上
記
二
論
文
收
錄
於
《
山
口

益
仏
教
学
文
集
下
》
，
昭
和
四
八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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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
橋
一
哉
《
業
の
研
究
》
，
昭
和
二
九
年 

山
口
益
．
舟
橋
一
哉
《
俱
舍
論
の
原
典
解
明
》
，
昭
和
三
○
年
。 

山
田
竜
城
《
大
乘
仏
教
成
立
論
序
說
》
，
昭
和
三
四
年
。 

水
野
弘
元
《
パ
ー
リ
仏
教
を
中
心
と
し
た
仏
教
の
心
識
論
》
，
昭
和
三
九
年
。 

佐
佐
木
現
順
《
阿
毗
達
磨
思
想
研
究
》
，
昭
和
三
三
年
。 

佐
佐
木
現
順
《
仏
教
心
理
学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五
年
。 

福
原
亮
嚴
《
有
部
阿
毗
達
磨
論
書
の
發
達
》
，
昭
和
四
○
年
。 

桜
部
建
《
俱
舍
論
の
研
究 

 

界
．
根
品
》
，
昭
和
四
四
年
。 

福
原
亮
嚴
《
成
実
論
の
研
究
》
，
昭
和
四
四
年
。 

福
原
亮
嚴
《
四
諦
論
の
研
究
》
，
昭
和
四
六
年
。 

W
. G

eig
er : P

a
li  L

iteratu
r  u

n
d

 S
p

rach
e
. S

trassb
ru

g
, 1

9
1
6

(E
n
g

. tran
s . b

y
 B

. G
h
o
sh

, C
alcu

tta
, 1

9
5
6

). 

U
. W

o
g
ih

ara
: S

p
h
u

ta
rth

a
 A

b
h

id
h
arm

ak
o

w
av

y
a
k

h
y

a
 b

y
 Y

aw
o
m

itra
, T

o
k

y
o

, 1
9
3

2
-3

6
.(

荻
原
雲
來
．
山
口
益

譯
述
《
和
譯
稱
友
俱
舍
論
疏
》
一
｜
三
，
東
京
，
昭
和
八
｜
十
四
年)

。 

P
.V

. B
ap

at : V
im

u
ttim

ag
g

a
 an

d
 V

isu
d

d
h

im
ag

g
a
. P

o
o
n
a
, 1

9
3
7

. 

P
.V

. B
ap

at : D
h
am

m
asav

g
an

i . P
o

o
n

a
, 1

9
4

0
. 

P
.V

. B
ap

at : A
tt h

asa
lin

i . P
o
o
n

a
, 1

9
4
2

. 

R
. D

h
arm

aw
a
stri : A

b
h

id
h
am

m
atth

asav
g
ah

a
. V

aran
asi , 1

9
6

5
. 

E
. F

rau
w

alln
er : O

n
 th

e
 D

ate
 o

f  th
e
 B

u
d
d
h
ist  M

aster  o
f  th

e
 L

aw
 V

asu
b
an

d
h

u
. R

o
m

a
, 1

9
5
1

. 

A
n
d

r 
 B

areau
: L

es  S
ectes  B

o
u

d
d

h
iq

u
es  d

u
 P

etit  V
h

icu
le

. S
aig

o
n

, 1
9

5
5
. 

P
.V

. B
ap

at : 2
5

0
0

 Y
ears  o

f  B
u
d

d
h

ism
. D

elh
i , 1

9
5

9
. 

P
. Jain

i : A
b
h

id
h

arm
ad

i p
a
 w

ith
 V

ib
h

a
sh

a
p
rab

h
a
v

r tti . P
atn

a
, 1

9
5

9
. 

P
. P

rad
h
an

: A
b
h

id
h
arm

ak
o

w
ab

h
as y

a
. P

atn
a
, 1

9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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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F

rau
w

alln
er : A

b
h

id
h
arm

a
-S

tu
d
ien

. W
ien

er  Z
eitsch

rift  f 
r  d

ie
 K

u
n
d

e
 S


d

-u
n

d
 O

stasien
s  u

n
d

 A
rch

iv
 

f 
r  In

d
isch

e
 P

h
ilo

so
p

h
ie

, B
an

d
 V

ii , 1
9

6
3

, p
p

2
0
-3

6
. A

b
h
id

h
arm

a
-S

tu
d
ien

 II , B
d

. V
iii , 1

9
6

4
 P

P
. 5

9
-9

9
, 

A
b
h

ed
h

arm
a
 S

tu
d
ien

 III , B
d

. X
V

, 1
9

7
1

, p
p

. 6
9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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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阿
毗
達
磨
的
思
想
體
系 

阿
毗
達
磨
與
論
母 

「
達
磨
」
一
詞
在
佛
教
之
前
就
已
通
用
，
而
「
阿
毗
達
磨
」
（A

b
h

id
h

a
rm

a
, 

a
b

h
id

h
a
m

m
a

）
則
是
佛
教
的
專
有
名
詞
，
阿
含
經
中
已
經
出
現
。
在
阿
含
中
，
阿
毗
達
磨
使
用
在
「
關

於
法
的
方
面
」
，
因
此
便
形
成
了
「
對
於
法
」
、
「
對
法
」
（
法
的
研
究
）
等
意
義
。
「
阿
毗
」
（a

b
h
i

）

有
「
向
、
對
」
的
意
思
，
同
時
也
具
有
「
超
勝
」
的
意
思
，
因
此
就
有
將
阿
毗
達
磨
解
釋
為
「
勝
法
」

的
說
法
。
在
說
一
切
有
部
，
大
多
將
阿
毗
達
磨
解
釋
為
「
對
法
」
，
巴
利
上
座
部
主
要
解
釋
為
「
勝

法
」

一

。 

總
之
，
阿
含
經
中
已
經
可
以
看
到
研
究
釋
尊
所
說
的
「
法
」
（
這
裡
應
作
「
教
法
」
）
，
稱
為

「
阿
毗
達
磨
論
義
」
（A

b
h

id
h

a
m

m
a
-k

a
th

a

）
。
即
廣
為
蒐
集
、
分
類
佛
語
，
或
將
它
的
意
義
化
約

為
簡
單
的
術
語
，
或
反
過
來
分
析
、
廣
釋
它
的
意
義
。
分
析
性
的
解
釋
教
法
稱
為
「
分
別
」

（v
ib

h
av

g
a

）
，
釋
尊
的
體
悟
本
來
就
具
有
這
種
性
質
，
例
如
「
中
道
」
就
有
統
二
邊
為
一
的
「
總

合
」
，
和
擇
中
的
「
分
析
」
；
因
此
，
《
阿
含
經
》
中
也
有
依
法
數
和
相
應
來
整
理
教
法
的
經
典
，

也
有
分
別
、
廣
解
的
經
典
。 

《
阿
含
經
》
被
固
定
為
「
經
藏
」
後
，
佛
弟
子
對
阿
毗
達
磨
的
研
究
，
逐
漸
組
成
和
經
藏
不
同

 

一 

參
照
櫻
部
建
《
俱
舍
論
の
研
究
》
二
三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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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作
品
。
這
些
作
品
彙
集
成
「
阿
毗
達
磨
藏
」
（A

b
h

id
h

a
rm

a
-p

it a
k

a

）
。
阿
毗
達
磨
，
亦
即
「
法

的
研
究
」
，
要
務
在
於
分
別
，
即
「
法
的
簡
擇
」
（d

h
a
rm

a
-p

ra
v

ic
a
y

a

）
和
選
出
應
研
究
的
題
目
。

這
些
研
究
的
題
目
稱
為
「
論
母
」

二

（m
a
tr

k
a

, m
a
tik

a
 

 

摩
怛
理
迦
，
本
母
）
；
至
於
憶
持
這
些
論

母
的
人
，
稱
為
「
持
論
母
師
」
（M

a
tik

a
d

h
a
ra

）
。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論
書
中
，
無
法
明
顯
地
見
到
論

母
；
巴
利
論
書
則
以
論
母
為
中
心
而
成
立
論
書
。
七
論
中
最
早
的
《
人
施
設
論
》（P

u
g

g
a
la

p
ab

b
a
tti

），

首
先
就
以
「
說
明
指
示
論
母
」
（m

a
tik

a
-u

d
d

e
sa

）
為
標
題
，
舉
出
蘊
、
處
、
界
、
諦
、
根
、
人
六

種
「
施
設
」
（p

ab
b

a
tti

）
的
題
目
。
這
些
題
目
自
然
相
當
於
論
母
。
尤
其
在
「
人
施
設
」
裡
，
對

一
人
到
十
人
舉
出
許
多
論
母
，
然
後
只
就
「
人
施
設
」
，
自
一
人
起
順
次
解
說
（
分
別
）
。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也
是
從
卷
一
起
，
依
序
解
說
入
品
（
十
二
處
）
、
界
品
（
十
八
界
）
、
陰
品
（
五
蘊
）
、

四
聖
諦
品
、
根
品
，
顯
示
出
和
巴
利
《
人
施
設
論
》
的
六
施
設
內
容
相
同
的
論
母
。
不
過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中
不
稱
「
論
母
」
，
而
且
從
卷
五
〈
根
品
〉
（
二
十
二
根
）
到
卷
八
〈
人
品
〉
之
間
，

插
入
許
多
其
他
論
題
。
亦
即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中
也
有
相
當
於
論
母
的
作
品
，
但
似
乎
不
稱
為

論
母
。 

 

二 

關
於
論
母
，
參
照
赤
沼
智
善
《
仏
教
経
典
史
論
》
一
一
三
頁
以
下
．
宮
本
正
尊
《
大
乘
と
小
乘
》
七
二
八
頁
以
下
．
櫻

部
建
《
俱
舍
論
の
研
究
》
二
三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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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利
論
藏
的
《
法
集
論
》
（D

h
a
m

m
a
sav

g
an

i

）
中
，
首
先
舉
出
三
法
二
十
種
，
二
法
百
種
「
論

的
論
母
」
（A

b
h

id
h

a
m

m
a
-m

a
tik

a

）
，
次
舉
二
法
四
十
二
種
「
經
的
論
母
」
（S

u
tta

n
tik

a
-m

a
tik

a

）
，

然
後
解
說
這
些
論
母
，
就
完
成
了
《
法
集
論
》
。
不
知
道
巴
利
上
座
部
根
據
什
麼
原
則
整
理
這
些
論

母
，
不
過
經
的
論
母
二
法
四
十
二
種
中
，
和
長
部
第
三
十
三
《
等
誦
經
》
（S

am
g

i tisu
tta

n
ta

）
中

的
二
法
三
十
三
種
法
數
，
有
三
十
一
種
相
同
，
順
序
也
差
不
多
。
因
此
《
等
誦
經
》
的
法
數
也
許
可

視
為
論
母
的
基
礎
。
《
等
誦
經
》
相
當
於
漢
譯
《
大
集
法
門
經
》
和
長
阿
含
的
《
眾
集
經
》
，
以
本

經
為
基
礎
而
構
成
有
部
的
《
集
異
門
足
論
》
。 

巴
利
論
藏
中
的
《
分
別
論
》
（V

ib
h

av
g
a

）
和
《
發
趣
論
》
（P

att h
a
n

a

）
也
提
到
論
母
，
可

見
巴
利
佛
教
中
經
常
使
用
「
論
母
」
一
語
，
上
述
的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雖
然
舉
出
論
母
，
卻
不

稱
為
論
母
。
同
樣
在
有
部
的
「
六
足
發
智
」
中
，
似
乎
也
不
用
「
論
母
」
一
詞
。
不
過
《
集
異
門
足

論
》
和
《
法
蘊
足
論
》
等
確
實
以
論
母
為
根
本
，
是
以
注
釋
論
母
的
形
式
而
成
立
的
論
。
因
此
在
《
順

正
理
論
》
卷
一
（
大
正
二
九
，
三
三
○
中
）
中
說
明
「
摩
怛
理
迦
」
（m

a
tr

k
a

）
，
舉
四
念
處
、
四

正
勤
等
三
十
七
道
品
等
為
首
的
法
數
為
例
，
並
說
：
「…

…

及
《
集
異
門
》
、
《
法
蘊
》
、
《
施
設
》
，

如
是
等
類
，
一
切
總
謂
摩
怛
理
迦
」
，
已
將
這
幾
部
論
視
為
論
母
。
而
且
在
《
順
正
理
論
》
（
大
正

二
九‧

五
九
五
中
）
中
，
說
明
十
二
分
教
的
「
論
議
」
（u

p
a
d

ew
a

）
，
認
為
論
議
便
是
摩
怛
理
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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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將
之
與
阿
毗
達
磨
等
同
視
之

譯
注

。
《
阿
育
王
傳
》
卷
四
（
大
正
五
十‧

一
一
三
下
）
也
以
「
摩
得

勒
伽
藏
」
表
示
論
藏
，
內
容
則
是
四
念
處
、
四
正
勤
等
三
十
七
道
品
為
首
的
法
數
，
和
《
順
正
理
論
》

的
說
法
吻
合
。
《
阿
育
王
經
》
卷
六
（
大
正
五
十‧

一
五
二
上
）
，
《
根
本
有
部
律
雜
事
》
卷
四
十

（
大
正
二
四‧

四
○
八
中
）
，
也
有
相
同
的
記
述
。
可
見
有
部
、
根
本
有
部
都
知
道
「
論
母
」
，
三

十
七
道
品
以
代
表
論
母
而
受
重
視
，
不
過
「
六
足
．
發
智
」
的
系
統
中
，
似
乎
採
用
「
阿
毗
達
磨
」

而
不
用
「
論
母
」
一
詞
；
一
般
認
為
，
《
婆
沙
論
》
和
《
俱
舍
論
》
沒
有
談
及
論
母
，
可
能
是
這
個

緣
故
。 論

母
不
只
是
法
的
論
母
，
也
有
律
的
論
母
（V

in
a
y

a
-m

a
tr

k
a

）
，
巴
利
律
不
用
，
然
而
見
於
有

部
《
薩
婆
多
部
毗
尼
摩
得
勒
伽
》
十
卷
（S

a
rv

a
stiv

a
d

a
-V

in
a
y

a
m

a
tr

k
a

）
，
集
錄
律
的
論
母
一
事

由
經
名
可
知
。
此
外
四
分
律
系
統
的
律
釋
有
《
毗
尼
母
經
》
八
卷
（V

in
a
y

a
-m

a
tr

k
a
-su

tra

）
，
「
毗

尼
母
」
的
意
思
就
是
律
的
論
母
。 

因
此
，
「
論
母
」
一
詞
通
行
於
達
磨
和
毗
尼
中
，
達
磨
的
「
論
母
」
發
展
後
，
消
失
在
阿
毗
達

磨
藏
中
。
而
在
有
巴
利
七
論
中
，
還
保
存
著
「
論
母
」
的
名
稱
。
一
般
人
認
為
，
在
《
舍
利
弗
阿
毗

 

譯
注
：
原
文
：
「…

…

亦
名
論
議
，
即
此
名
曰
摩
怛
理
迦
，
釋
餘
經
義
時
此
為
本
母
故
．
此
又
名
為
阿
毗
達
磨
，
以
能
現

對
諸
法
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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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
論
》
及
有
部
的
《
六
足
發
智
》
等
，
論
母
的
名
稱
都
被
刪
除
，
而
以
阿
毗
達
磨
一
詞
代
替
。
總
之
，

對
論
母
作
語
義
的
解
釋
、
注
釋
、
廣
說
，
接
著
便
基
於
法
的
理
解
，
逐
漸
發
展
出
各
自
的
學
說
；
這

種
「
法
的
研
究
」
方
式
，
便
被
稱
為
「
阿
毗
達
磨
」
。
阿
毗
達
磨
的
「
阿
毗
」
（a

b
h

i

）
含
有
「
在

眼
前
」
的
意
思
，
從
面
對
法
、
對
觀
法
的
層
面
，
譯
為
「
對
法
」
。
但
是
「
阿
毗
」
也
具
有
「
勝
」

的
意
思
，
因
此
阿
毗
達
磨
也
有
「
殊
勝
法
」（
勝
法
、
無
比
法
）
的
意
思
（A

tt h
a
sa

lin
i  1

,2
 d

h
a
m

m
a
tire

k
a
, 

d
h

a
m

m
a
v

ise
satt h

a
, 

《
大
毗
婆
沙
論
》
卷
一
〈
序
〉
）
，
在
這
裡
面
，
主
張
阿
毗
達
磨
有
凌
駕
達

磨
之
勢
。
《
摩
訶
僧
祇
律
》
卷
三
十
中
也
記
載
，
「
阿
毗
曇
者
，
謂
九
部
修
多
羅
」
，
將
阿
毘
達
磨

解
釋
為
勝
法
的
意
思
，
認
為
佛
的
教
法
便
是
阿
毗
達
磨
。 

阿
毗
達
磨
此
一
研
究
法
的
特
徵
，
就
是
所
謂
的
「
分
別
」
（v

ib
h

av
g

a

）
。
從
各
方
面
分
析
式

地
探
討
問
題
，
以
便
充
分
理
解
問
題
。
佛
音
在
《
殊
勝
義
論
》
一
之
三
中
，
稱
此
分
別
為
「
經
分
別
」

（

su
tta

n
ta

-b
h

a
ja

n
iy

a

）
、
「
論
分
別
」
（

a
b

h
id

h
a
m

m
a
-b

h
a
ja

n
iy

a

）
、
「
問
答
分
別
」

（p
ab

h
a
-p

u
c
c
h

a
k

a
n

a
y

a

）
。
有
部
也
是
從
有
見
無
見
、
有
對
無
對
、
善
不
善
無
記
、
界
繫
、
有
漏

無
漏
、
有
尋
有
伺
等
各
方
面
，
分
析
式
地
說
明
諸
法
，
稱
為
「
諸
門
分
別
」
。 

達
磨
與
阿
毗
達
磨 

達
磨

三

是
佛
陀
所
說
的
教
法
，
佛
陀
的
教
法
在
處
理
現
實
的
人
類
存
在
問

 

三 

關
於
「
達
磨
」
，
參
照
和
辻
哲
郎
〈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法
の
概
念
と
空
の
弁
証
法
〉(

《
和
辻
哲
郎
全
集
》
第
九
卷
四
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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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因
此
，
達
磨
便
如
實
地
顯
示
現
實
人
類
的
存
在
。
但
是
現
實
人
類
的
存
在
，
是
不
斷
變
化
的
「
現

象
」
，
同
時
也
是
構
成
現
象
的
「
成
分
上
的
實
在
」
。
現
象
方
面
的
現
實
表
現
為
肉
體
、
精
神
和
外

界
等
，
這
些
都
可
以
再
分
析
成
更
細
微
的
成
分
。
例
如
肉
體
具
有
視
覺
、
聽
覺
、
味
覺
，
因
為
視
覺

與
聽
覺
的
作
用
不
同
，
所
以
存
在
的
性
質
當
然
也
不
同
；
這
種
知
覺
能
力
稱
為
「
根
」
（in

d
riy

a

）
。

此
外
肉
體
可
以
分
析
式
地
理
解
為
，
是
由
眼
根
、
耳
根
、
鼻
根
、
舌
根
、
身
根
等
五
根
成
立
。
「
身

根
」
就
是
觸
覺
，
指
整
個
由
肌
肉
構
成
的
肉
體
。
同
樣
地
，
精
神
方
面
也
可
分
析
為
判
斷
、
記
憶
、

感
情
等
，
再
仔
細
分
析
後
，
可
以
區
分
為
許
多
心
理
作
用
，
例
如
煩
惱
可
分
為
貪
、
瞋
、
慢
、
疑
、

見
等
；
此
外
還
可
以
再
分
析
出
各
種
心
理
作
用
。
並
認
為
，
由
於
這
些
心
理
作
用
的
協
調
，
心
於
是

成
立
。
因
為
愛
與
憎
，
貪
與
瞋
，
善
與
惡
等
，
是
互
相
矛
盾
的
作
用
，
所
以
把
這
些
當
做
「
心
這
個

實
體
」
的
屬
性
，
是
不
合
理
的
。
因
此
有
人
認
為
，
相
信
的
作
用
與
懷
疑
的
作
用
、
貪
與
瞋
等
種
種

心
理
作
用
，
是
個
別
獨
立
的
實
體
，
想
要
在
彼
此
協
調
之
中
，
理
解
心
的
活
動
、
變
化
。
但
是
構
成

這
種
現
象
（
自
己
存
在
的
現
實
）
的
要
素
，
就
叫
做
「
達
磨
」
。
阿
毗
達
磨
的
達
磨
，
也
具
有
這
種

真
實
存
在
（
現
象
方
面
的
真
實
存
在
）
的
意
思
。
其
實
這
種
意
思
的
達
磨
，
在
部
派
佛
教
十
分
重
要
。  

頁
以
下
》
．
金
倉
円
照
〈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法
の
語
の
原
意
と
変
遷
〉
〈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法
の
意
味
〉(

同
上
，
《
イ
ン
ド

哲
學
仏
教
學
研
究I .

仏
教
學
篇
》
昭
和
四
十
八
年
，
八
三
頁
以
下)
．
拙
論
〈
原
始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法
の
意
味
〉(

《
早

稻
田
大
學
大
學
院
文
學
研
究
科
紀
要
》
十
四
．
一
九
六
八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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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義
有
與
世
俗
有 

關
於
達
磨
的
實
在
性
，
《
俱
舍
論
》
卷
二
十
二
（
大
正
二
九
．
一
一
六
中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p

.3
3

4
, ll. 1

-2

）
中
，
把
存
在
分
為
「
勝
義
存
在
」
（P

a
ra

m
a
rth

a
-sa

t

）

和
「
世
俗
存
在
」
（S

am
v

r ti-sa
t

）
（
假
有
，
施
設
有
）
，
勝
義
存
在
就
是
達
磨

四

。
例
如
：
瓶
子

如
果
破
了
就
沒
有
了
，
這
種
存
在
稱
為
世
俗
存
在
；
布
等
東
西
也
一
樣
。
人
的
存
在
是
肉
體
、
精
神

等
各
種
成
分
的
組
合
，
所
以
也
是
世
俗
存
在
。
相
反
的
，
假
設
瓶
子
是
藍
色
，
這
個
「
藍
」
不
因
瓶

子
的
毀
壞
而
消
失
。
把
瓶
子
分
割
到
最
後
的
「
極
微
」
（p

a
ra

m
a

n
u

）
，
此
時
藍
色
還
是
存
在
。
像

這
樣
，
自
體
不
依
他
而
存
在
的
（sv

a
b

h
a
v

a
 

 

自
性
）
，
就
是
「
勝
義
存
在
」
，
稱
為
「
達
磨
」
。

同
樣
地
，
「
貪
」
這
種
心
理
作
用
也
是
不
可
再
被
分
析
的
要
素
。
而
且
，
在
心
中
具
有
引
起
貪
念
的

能
力
，
這
種
不
能
再
分
析
的
要
素
，
就
是
勝
義
存
在
，
就
是
達
磨
。
稱
此
為
「
持
自
性
」

（sa
-sv

a
b

h
a
v
a

）
，
或
「
具
實
體
者
」
（d

ra
v

y
a
tah

 sa
t,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v

y
a
k

h
y

a
 p

.5
2

4
, l.2

9

）
。

《
中
論
》
解
釋
「
自
性
」
（sv

a
b

h
a
v

a
）
為
「
自
己
存
在
者
」
（sv

o
 
b

h
a
v

ah

）
、
「
不
被
作
者
」

（a
k

r trim
a

）
，
「
不
依
他
而
存
在
者
」
（n

ira
p

e
k

s
a

）
（P

ra
sa

n
n

a
p

a
d

a
 p

. 2
6
2

, ll .1
1

-1
2

）
。
也
有

定
義
為
「
能
持
自
相
故
名
為
法
」
（sv

a
la

k
s
an

a
d

h
a
ran

a
d

 d
h

a
rm

ah
 

 

《
俱
舍
論
》
卷
一
，
大
正
二

九
．
一
中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p
.2

, 
l. 

9
; 

a
tth

a
n

o
 

la
k

k
h

an
am

 
d

h
a
re

n
ti ti 

d
h

a
m

m
a
. 

 

四 

關
於
勝
義
有
和
世
俗
有
，
參
照
拙
論
〈
說
一
切
有
部
の
認
識
論
〉
（
《
北
大
文
學
部
紀
要
》
二
．
一
九
五
三
年
》
． 



                                                      第三節  阿毗達磨的思想體
系 

 
 

 

180 

V
isu

d
d

h
im

a
g

g
a
 X

V
. 3

, H
O

S
. V

o
l. 4

1
, p

. 4
0

8
, l. 1

7
.

）
。
所
謂
「
自
相
」
（sv

a
la

k
s
an

a

）
，
例
如

藍
這
種
法
的
藍
色
就
是
自
相
。
相
對
於
此
，
自
性
（sv

a
b

h
a
v
a

）
就
是
由
極
微
所
構
成
的
「
藍
」
的

存
在
者
。
總
之
，
自
性
本
身
就
是
法
，
所
以
不
能
說
「
持
自
性
者
叫
做
法
」
。
持
法
（
自
性
）
者
為

世
俗
有
；
沒
有
自
性
，
是
持
自
相
的
，
才
是
法
。
不
過
也
有
自
性
和
自
相
不
分
的
情
況
。 

有
為
法
與
無
為
法 

如
上
所
述
，
法
（
達
磨
）
在
成
分
上
是
實
在
的
，
但
在
現
象
上
則
變
化
不

息
，
是
無
常
的
。
因
此
即
使
法
是
實
在
的
，
也
有
不
是
「
永
遠
實
在
」
的
情
況
；
此
時
，
法
分
為
「
有

為
法
」
（sam

sk
r
ta

-d
h

a
rm

a

）
和
「
無
為
法
」
（a

sm
sk

r ta
-d

h
a
rm

a

）
。
常
住
的
法
是
無
為
法
（
無

法
造
作
之
法
）
，
無
常
的
法
是
有
為
法
。
《
阿
含
經
》
中
已
經
可
以
見
到
有
為
法
和
無
為
法
的
分
別
，

而
到
部
派
佛
教
時
代
才
有
完
整
的
體
系
。
無
為
法
的
代
表
是
「
涅
槃
」
（n

irv
a

n
a
, n

ib
b

a
n
a

）
，
涅

槃
是
超
越
時
間
的
實
在
，
佛
陀
便
是
在
開
悟
中
，
與
此
涅
槃
合
而
為
一
。
有
部
稱
涅
槃
為
「
擇
滅
」

（p
ra

tisam
k

h
y

a
-n

iro
d

h
a

）
，
意
為
依
「
擇
力
」
（
智
慧
力
）
所
得
的
「
滅
」
。
這
是
從
由
覺
悟
的

智
慧
力
斷
煩
惱
、
煩
惱
永
遠
不
再
生
起
的
角
度
來
說
。
此
外
，
有
部
還
舉
出
「
非
擇
滅
」

（a
p

ra
tisam

k
h

y
a
-n

iro
d

h
a

）
和
「
虛
空
」
（a

k
a

w
a

）
，
合
為
三
種
無
為
法
。
所
謂
「
非
擇
滅
」
，

是
不
經
由
擇
力
，
由
於
欠
缺
生
起
的
緣
而
永
遠
不
生
的
法
，
稱
為
「
緣
欠
不
生
」
。 

總
之
，
「
法
」
之
中
最
高
者
為
涅
槃
。
《
俱
舍
論
》
卷
一
說
，
「
勝
義
法
」
（P

a
ra

m
a
rth

a
d

h
a
rm

a

）

唯
是
涅
槃
，
而
「
法
相
法
」
（d

h
a
rm

a
la

k
s
an

ah

）
也
包
含
在
法
之
中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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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 l. 5

）
。
持
自
相
者
是
法
，
涅
槃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有
為
法
也
是
持
自
相
的
法
，
但
有
為
法
是
無

常
的
。
關
於
有
為
法
是
無
常
一
事
，
按
上
座
部
和
有
部
的
解
說
，
有
為
法
雖
持
自
相
，
但
只
是
一
剎

那
（k

s
an

a

）
存
於
現
在
。
《
俱
舍
論
》
卷
十
三
（
大
正
二
九
．
六
七
下
）
記
載
，
「
有
為
法
剎
那

滅
故
」
（sam

sk
r
tam

 k
s
an

ik
am

,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p

.1
9

3
, l. 1

）
。
《
清
淨
道
論
》
說
：

「
能
持
自
相
及
自
位
剎
那
（k

h
an

a
n

u
ru

p
a
d

h
a
ran

e
n

a

），
即
是
法
」（V

isu
d

d
h

im
a
g

g
a
 X

I, 1
0

4
, H

O
S

. 

4
1

, p
.3

0
8

, l. 2
9

）
。
有
為
法
是
實
在
的
，
但
是
就
剎
那
滅
而
言
，
法
便
成
了
不
可
理
解
的
東
西
。
若

論
究
這
一
點
，
恐
怕
會
牽
涉
到
「
法
空
」
的
問
題
。
但
是
部
派
佛
教
側
重
於
「
法
有
」
的
問
題
，
還

沒
有
進
展
的
法
空
的
思
想
，
這
是
大
乘
佛
教
的
課
題
。 

如
果
從
字
面
上
解
釋
「
諸
行
無
常
」
（sa

b
b

e
 sam

k
h

a
ra

 a
n

ic
ca

, D
h

a
m

m
a
p

a
d

a
 2

7
7

）
此
一
聖

句
，
則
會
主
張
一
切
有
為
法
是
剎
那
滅
。
有
部
便
是
站
在
這
個
立
場
。
也
有
解
釋
為
，
心
理
作
用
很

明
顯
是
剎
那
滅
，
但
構
成
外
界
的
山
川
大
地
、
身
體
等
法
，
則
不
是
剎
那
滅
。
犢
子
部
和
正
量
部
承

認
剎
那
滅
的
法
，
但
主
張
外
界
的
法
也
有
「
暫
住
」
的
。
據
《
異
部
宗
輪
論
》
記
載
，
除
有
部
外
，

化
地
部
、
飲
光
部
等
也
主
張
剎
那
滅
。 

勝
義
阿
毗
達
磨
與
世
俗
阿
毗
達
磨 

如
上
，
法
有
許
多
種
，
而
以
涅
槃
為
最
勝
，
研
究
這
些
法

就
是
「
阿
毗
達
磨
」
。
因
此
所
謂
「
阿
毗
達
磨
」
就
是
理
解
法
的
智
慧
（p

ra
jb

a

）
。
尤
其
體
見
涅

槃
的
智
慧
，
就
是
與
涅
槃
合
一
的
智
慧
、
是
覺
悟
的
智
慧
。
因
此
《
俱
舍
論
》
卷
一
（
大
正
二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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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
）
敘
述
：
「
淨
慧
、
隨
行
名
對
法
」
，
合
稱
開
悟
的
清
淨
慧
和
同
時
引
發
的
身
心
諸
法
為
「
勝

義
阿
毗
達
磨
」
（P

a
ra

m
a
rth

ik
o

 

‘b
h

id
h

a
rm

ah
,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p

.2
, l. 5

）
。
此
外
，

研
究
使
人
得
到
開
悟
的
智
慧
，
亦
即
勝
義
阿
毗
達
磨
方
面
的
「
阿
毗
達
磨
論
書
」
，
以
及
研
究
這
本

書
的
智
慧
（
有
漏
慧
）
，
也
可
以
稱
為
「
阿
毗
達
磨
」
，
別
稱
「
世
俗
阿
毗
達
磨
」
（S

a
m

k
e
tik

o
 

‘b
h

id
h

a
rm

ah

）
。
如
上
述
，
阿
毗
達
磨
既
是
體
悟
涅
槃
的
智
慧
，
所
以
有
人
主
張
阿
毗
達
磨
是
「
佛

說
」
。
因
此
引
申
而
言
，
阿
毗
達
磨
論
書
應
該
也
可
以
說
是
阿
毗
達
磨
。
把
阿
毗
達
磨
解
釋
為
勝
法
、

無
比
法
，
理
應
是
就
勝
義
阿
毗
達
磨
的
角
度
而
說
。 

無
為
法
與
佛
身 
如
前
所
述
，
談
到
如
何
將
構
成
世
界
的
法
分
類
時
，
首
先
可
以
分
為
有
為
法

和
無
為
法
。
有
部
《
法
蘊
足
論
》
卷
十
一
（
大
正
二
六
．
五
○
五
上
）
之
後
，
立
擇
滅
、
非
擇
滅
、

虛
空
等
三
法
（
三
無
為
）
，
巴
利
上
座
部
只
稱
涅
槃
為
無
為
（D

h
a
m

m
a
sav

g
an

i p
. 2

4
4

）
，
這
繼

承
了
《
阿
含
經
》
的
說
法
。
犢
子
部
也
是
如
此
。
據
《
異
部
宗
論
論
》
載
，
大
眾
部
、
一
說
部
、
說

出
世
部
、
雞
胤
部
等
四
部
，
立
「
九
無
為
」
：
擇
滅
、
非
擇
滅
、
虛
空
、
空
無
邊
處
、
識
無
邊
處
、

無
所
有
處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
緣
起
支
性
、
聖
道
支
性

五

。
化
地
部
也
立
九
無
為
，
和
大
眾
部
系
稍

有
不
同
，
其
中
包
括
不
動
、
善
法
真
如
、
不
善
法
真
如
、
無
記
法
真
如
、
道
支
真
如
、
緣
起
真
如
等
；

 

五 

關
於
各
部
派
的
無
為
法
，
參
照
水
野
弘
元
「
無
為
法
に
つ
い
て
」
（
《
印
仏
研
》
一
○
ノ
一
．
昭
和
三
七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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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緣
起
為
無
為
，
因
為
認
為
緣
起
的
「
道
理
」
是
不
變
的
。
相
對
於
此
，
有
部
則
不
認
為
緣
起
的
有

為
法
以
外
，
另
有
緣
起
的
法
則
，
所
以
認
為
緣
起
是
有
為
的
。
其
次
，
把
道
支
、
聖
道
（
八
聖
道
）

立
為
無
為
一
事
，
意
謂
佛
陀
人
格
的
實
踐
上
，
具
有
永
遠
的
真
理
性
。
有
部
則
以
涅
槃
是
無
為
，
而

覺
悟
涅
槃
的
佛
智
是
有
為
（
無
常
）
，
這
牽
涉
到
認
為
佛
身
是
常
住
或
是
無
常
的
問
題
。
有
部
和
巴

利
上
座
部
認
為
，
佛
陀
八
十
歲
時
，
已
經
在
拘
舍
羅
入
涅
槃
，
所
以
佛
身
、
佛
智
是
無
常
的
，
即
只

承
認
「
生
身
」
的
佛
陀
，
認
為
這
是
有
為
的
。
相
對
於
此
，
《
異
部
宗
輪
論
》
記
載
，
大
眾
部
等
說
：

「
諸
佛
世
尊
皆
是
出
世
，
如
來
色
身
實
無
邊
際
。
諸
佛
世
尊
盡
智
、
無
生
智
，
恆
常
隨
轉
，
乃
至
般

涅
槃
」
，
認
為
佛
陀
的
存
在
超
越
了
八
十
歲
的
生
身
，
雖
然
還
沒
有
發
展
到
大
乘
佛
教
報
身
佛
的
思

想
，
但
似
乎
已
主
張
人
格
上
的
佛
的
永
恆
性
；
因
此
也
認
為
「
聖
道
」
是
無
為
的
。 

如
果
從
四
諦
來
看
，
相
對
於
上
座
部
和
有
部
認
為
只
有
滅
諦
｜
｜
涅
槃
是
無
為
，
大
眾
部
和
化

地
部
等
則
認
為
，
除
滅
諦
外
，
道
諦
（
八
聖
道
）
也
是
無
為
。
並
且
站
在
緣
起
是
無
為
的
立
場
，
認

為
苦
諦
、
集
諦
等
妄
念
的
世
界
中
，
也
包
含
著
不
變
的
真
理
。
可
以
說
，
其
中
包
含
有
發
展
為
「
迷

悟
一
如
」
的
思
想
；
即
一
方
面
承
認
心
為
煩
惱
所
污
染
，
同
時
又
主
張
它
的
本
性
是
「
自
性
清
淨
心
」。

根
據
《
異
部
宗
輪
論
》
，
大
眾
部
主
張
「
心
性
本
淨
」
；
法
藏
部
的
論
書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卷

二
十
七
也
說
「
心
性
清
淨
，
為
客
塵
染
」
。
「
心
性
本
淨
」
的
思
想
是
認
為
心
的
本
性
為
常
住
（
無

為
）
，
可
以
說
是
將
有
為
法
的
本
性
視
為
無
為
的
思
想
。
緣
起
無
為
就
是
根
據
這
種
觀
點
而
來
。
《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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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卷
一
（
大
正
二
八
．
五
二
六
下
）
說
到
非
聖
七
無
為
和
「
法
入
」
九
無
為
，
亦
即

智
緣
盡
（
擇
滅
）
、
非
智
緣
盡
、
決
定
、
法
住
、
緣
、
空
處
智
、
識
處
智
、
不
用
處
智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智
等
九
無
為
（
其
中
除
去
智
緣
盡
、
決
定
，
就
是
非
聖
七
無
為
）
。
九
無
為
中
收
入
了
「
緣
」
，

被
解
釋
為
主
張
緣
起
無
為
。 

據
《
婆
沙
論
》
，
分
別
論
者
也
主
張
緣
起
無
為
。
此
外
《
婆
沙
論
》
和
《
論
事
》
中
，
介
紹
了

各
部
派
的
無
為
論
，
關
於
無
為
，
部
派
佛
教
的
解
釋
莫
衷
一
是
。 

有
漏
法
．
無
漏
法 

「
漏
」（a
sra

v
a

）
就
是
煩
惱
（k

lew
a
, k

ile
sa

）
，
有
漏
法
（sa

sra
v

a
-d

h
a
rm

a

）

就
是
煩
惱
所
染
污
的
法
；
無
漏
法
（a

n
a
sra

v
a
-d

h
.

）
就
是
不
為
煩
惱
所
染
污
的
法
。
因
為
佛
陀
和
阿

羅
漢
的
覺
智
斷
盡
了
煩
惱
，
所
以
無
漏
；
也
因
為
無
為
法
不
與
煩
惱
結
合
，
所
以
無
漏
。
《
俱
舍
論
》

卷
一
定
義
：
「
除
道
諦
，
餘
有
為
法
」
，
亦
即
妄
念
的
世
界
的
因
（
集
諦
）
和
果
（
苦
諦
）
是
有
漏
。 

 
 

煩
惱
污
染
其
他
法
，
稱
「
隨
增
」
，
分
為
兩
種
：
煩
惱
染
污
同
時
活
動
的
法
，
叫
「
相
應
隨
增
」

（
相
應
縛
）
；
例
如
貪
與
慧
同
時
活
動
，
慧
為
貪
所
執
色
、
染
污
，
這
種
關
係
叫
「
相
應
隨
增
」
。

其
次
因
認
識
的
對
象
而
起
煩
惱
，
叫
「
所
緣
隨
增
」
；
例
如
見
美
色
而
欲
望
增
盛
等
情
形
，
「
對
象

的
色
」
因
欲
望
而
被
染
污
，
即
為
「
所
緣
隨
增
」
。
傳
說
有
一
婆
羅
門
女
因
見
佛
陀
的
色
身
而
起
愛

欲
，
所
以
有
部
主
張
佛
陀
的
色
身
也
是
煩
惱
的
對
象
，
亦
即
主
張
「
所
緣
隨
增
」
。
有
部
認
為
，
因

為
隨
增
的
法
都
是
有
漏
法
，
包
括
佛
身
的
一
切
色
身
都
是
有
漏
法
。
相
對
地
，
大
眾
部
主
張
「
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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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來
無
有
漏
法
」
，
見
佛
陀
完
美
的
身
軀
能
平
息
愛
欲
之
火
，
而
不
是
煩
惱
的
對
象
。
此
一
色
法
皆

有
漏
、
或
色
法
之
中
也
有
無
漏
的
問
題
，
為
部
派
佛
教
的
論
題
之
一
。 

達
磨
的
種
類 

上
述
有
部
的
解
釋
為
「
前
十
五
界
唯
有
漏
」
。
十
五
界
就
是
十
八
界
中
除
去
意

界
、
法
界
、
意
識
界
，
即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五
界
，
以
及
自
眼
至
身
的
五
界
，
加
上
自
眼
識
至

身
識
的
五
界
，
合
為
前
十
五
界
。
就
佛
色
身
來
說
，
前
十
五
界
也
是
有
漏
。
《
阿
含
經
》
中
對
於
現

實
有
三
種
分
析
，
即
五
蘊
（sk

a
n

d
h

a
 

 

五
群
）
、
十
二
處
（a

y
a
ta

n
a
 

 

十
二
種
領
域
）
、
十
八
界

（d
h

a
tu

 
 

十
八
種
要
素
）∣

∣
 

五
蘊
（p

ab
c
a
-sk

a
n

d
h

a
h

） 
 

色
蘊
、
受
蘊
、
想
蘊
、
行
蘊
、
識
蘊
。 

十
二
處
（d

v
a
d

aw
a
-a

y
a
ta

n
a
n
i

） 
 

眼
處
、
耳
處
、
鼻
處
、
舌
處
、
身
處
、
意
處
、
色
處
、
聲
處
、

香
處
、
味
處
、
觸
處
、
法
處
。 

十
八
界
（asta

d
a
sa- d

h
a
tv

ah

） 
 

眼
界
、
耳
界
、
鼻
界
、
舌
界
、
身
界
、
意
界
、
色
界
、
聲
界
、

香
界
、
味
界
、
觸
界
、
法
界
、
眼
識
界
、
耳
識
界
、
鼻
識
界
、
舌
識
界
、
身
識
界
、
意
識
界
。 

 

物
質
觀 

佛
教
稱
物
質
為
「
色
」
（ru

p
a

）
，
有
廣
、
狹
二
義
。
五
蘊
說
中
的
「
色
蘊
」
是
廣

義
的
色
，
意
為
物
質
；
其
中
包
括
了
十
二
處
說
的
眼
處
、
耳
處…

…

身
處
等
五
處
，
以
及
色
處
、
聲

處…
…

觸
處
等
五
處
。
此
外
眼
等
五
處
又
叫
「
五
根
」
（in

d
riy

a
 

 

五
種
認
識
器
官
）
，
色
等
五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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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叫
做
五
境
（v

is
a
y

a
 

 

五
種
認
識
領
域
）
。
狹
義
的
色
就
是
五
境
之
一
的
色
處
，
這
是
眼
的
對
象

方
面
的
色
（
顏
色
和
形
狀
；
顏
色
叫
顯
色
，
形
狀
叫
形
色
）
的
世
界
。
因
此
色
蘊
相
當
於
十
二
處
說

中
的
十
處
。
但
是
有
部
主
張
還
承
認
「
無
表
色
」
（a

v
ijb

a
p

ti-ru
p
a

）
，
因
為
認
為
這
也
是
物
質
，

所
以
加
起
來
，
物
質
就
有
十
一
種
。
因
為
在
十
八
界
說
中
，
眼
界
等
五
界
、
色
界
等
五
界
，
加
起
來

共
為
十
界
。
無
表
色
屬
於
法
處
、
法
界
的
一
部
分
，
故
色
蘊
就
相
當
於
十
處
和
法
處
一
分
，
或
十
界

和
法
界
一
分
。 

根
據
十
二
處
說
，
非
物
質
相
當
於
意
處
和
法
處
一
分
；
根
據
十
八
界
說
，
則
為
意
界
、
法
界
一

分
和
眼
識
界…

…

意
識
界
等
六
識
界
，
合
為
七
心
界
和
法
界
一
分
（
除
去
無
表
色
以
外
的
部
分
）
。

亦
即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無
表
色
等
十
一
法
是
物
質
。
有
部
立
法
的

種
類
為
「
七
十
五
法
」
，
其
中
無
為
法
三
種
，
色
法
十
一
種
。 

但
是
物
質
的
十
一
法
中
，
各
個
都
還
可
以
再
作
更
細
的
分
析
。
眼
等
五
根
與
無
表
色
中
不
再
細

分
，
五
境
的
色
等
可
以
再
分
析
得
更
細
。
例
如
眼
的
對
象
的
色
之
中
，
可
以
區
分
為
青
、
黃
、
赤
、

白
四
種
顯
色
，
以
及
長
、
短
、
方
、
圓
等
八
種
形
色
，
再
別
立
雲
、
煙
等
，
共
二
十
一
種
。
其
次
聲

分
八
種
，
香
分
四
種
（
或
三
種
）
，
味
分
六
種
。
觸
處
中
包
括
地
、
水
、
火
、
風
四
大
元
素
（
四
大

種 
 

m
a
h

a
b

h
u

ta

）
，
再
加
上
重
、
輕
、
冷
等
，
共
區
分
為
十
一
種
。
因
為
只
有
觸
覺
器
官
（
身
根
）

能
夠
認
識
四
大
種
，
所
以
把
它
們
納
入
觸
處
的
領
域
；
例
如
以
眼
見
水
火
，
只
是
青
、
紅
的
顏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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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的
本
性
是
熱
的
，
水
的
本
性
是
濕
的
，
這
些
都
無
法
用
眼
睛
認
識
到
，
只
能
以
身
根
（
觸
覺
）
認

識
。
同
理
，
地
的
堅
性
、
水
的
濕
性
、
火
的
暖
性
、
風
的
動
性
，
這
些
都
要
靠
身
根
才
能
體
驗
到
，

此
四
大
元
素
以
外
的
物
質
叫
做
「
所
造
色
」
（b

h
a
u

tik
a

）
。
五
根
、
五
境
及
無
表
色
之
中
，
除
四

大
種
外
都
是
所
造
色
，
所
造
色
由
四
大
的
支
持
而
存
在
，
所
以
四
大
種
叫
做
「
能
造
四
大
」
。
十
界

（
十
處
）
的
色
都
是
由
極
微
（p

a
ra

m
a

n
u

 
 

原
子
）
所
構
成
，
但
並
不
是
由
四
大
種
的
極
微
產
生
所

造
色
；
因
為
能
造
、
所
造
，
各
從
不
同
的
極
微
而
成
。
而
且
所
造
色
的
色
、
香
、
味
、
觸
，
經
常
同

時
生
成
，
且
各
個
附
隨
能
造
的
四
大
。
其
說
明
是
，
液
態
的
物
質
中
，
水
大
佔
優
勢
；
固
態
的
物
質

中
，
地
大
佔
優
勢
；
高
溫
的
物
質
中
，
火
大
佔
優
勢
。
故
認
為
物
質
產
生
的
最
基
本
條
件
，
是
地
水

火
風
四
大
的
極
微
和
色
香
味
觸
等
四
種
所
造
，
共
八
種
極
微
「
俱
生
」
，
稱
為
「
八
事
俱
生
，
隨
一

不
減
」
。
此
外
有
「
聲
」
便
成
九
事
（d

ra
v

y
a

）
；
有
「
根
」
的
話
，
極
微
的
種
類
也
跟
著
增
加
。 

但
眼
根
等
五
根
是
掌
理
認
識
功
能
的
微
妙
器
官
，
與
肉
體
的
其
他
部
分
不
同
，
由
精
妙
的
成
分

組
成
，
稱
為
「
淨
色
」
（ru

p
a
-p

ra
sa

d
a

）
。
只
有
無
表
色
是
色
，
但
不
由
極
微
而
成
，
故
屬
於
法

處
。
無
表
是
不
表
現
出
外
形
的
意
思
，
亦
即
無
表
色
就
是
「
看
不
見
的
物
質
」
，
這
一
問
題
留
待
後

文
解
說
。 

法
的
相
攝 

以
上
概
述
了
阿
毗
達
磨
的
物
質
觀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大
部
分
屬
於
物
質
，
若
除

去
色
法
的
部
分
，
則
只
剩
十
二
處
的
法
處
、
意
處
，
十
八
界
的
七
心
界
和
法
界
。
這
些
可
以
再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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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更
細
，
根
據
五
蘊
說
，
相
當
於
受
、
想
、
行
、
識
四
蘊
。
五
蘊
的
第
二
受
蘊
、
第
三
想
蘊
是
心
理

作
用
的
一
種
；
受
是
感
受
，
想
是
表
象
作
用
。
有
部
視
心
理
作
用
為
各
別
獨
立
的
實
體
（
法
）
，
稱

為
「
心
所
法
」
（
心
所
有
的
法
，
又
譯
作
心
數 

 
c
a
ita

sik
a
-d

h
a
rm

a
, 

c
e
ta

sik
a
-d

h
a
m

m
a

）
。
心
所

法
一
詞
也
見
於
上
座
部
的
論
藏

六

。
至
於
受
想
以
外
的
心
所
法
，
包
括
於
行
蘊
之
中
。
除
此
之
外
，

行
蘊
還
有
「
不
相
應
行
法
」
（c

itta
-v

ip
ra

y
u

k
ta

 
sam

sk
a
ra

 
d

h
a
rm

a
h

）
（
「
不
相
應
行
」
容
後
詳

述
）
。
受
、
想
、
行
三
蘊
屬
於
十
二
處
說
的
法
處
、
十
八
界
說
的
法
界
。 

識
蘊
是
主
觀
認
識
，
即
所
謂
的
心
王
，
為
十
二
處
的
意
處
，
十
八
界
的
意
界
和
六
識
界
（
七
心

界
）
。
五
蘊
唯
是
有
漏
法
，
所
以
不
包
攝
三
無
為
。
無
為
法
攝
於
十
二
處
的
法
處
，
十
八
界
的
法
界
。 

如
上
所
述
，
相
攝
極
為
複
雜
，
物
質
包
含
在
色
蘊
、
十
處
與
法
處
的
一
分
、
十
界
與
法
界
的
一

分
；
心
王
則
相
當
於
識
蘊
、
十
二
處
的
意
處
、
十
八
界
的
七
心
界
。
因
此
包
含
在
法
處
、
法
界
中
的

法
，
在
《
阿
含
》
中
還
沒
有
分
化
，
在
阿
毗
達
磨
中
才
逐
漸
詳
細
論
究
，
其
中
的
重
點
是
心
所
法
、

心
不
相
應
行
法
和
無
表
色
。 

煩
惱 

心
所
法
中
的
煩
惱
，
《
阿
含
經
》
中
已
談
到
許
多
，
如
三
毒
（
貪
、
瞋
、
痴
）
、
四
暴

 

六 

關
於
心
所
，
參
照
勝
又
俊
教
《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心
識
說
の
研
究
︾
昭
和
三
六
年
，
三
一
九
頁
以
下
。
水
野
弘
元
︽
パ│

リ
仏
教
を
中
心
と
し
た
仏
教
の
心
識
論
︾
第
三
章
〈
心
所
法
總
論
〉
．
昭
和
三
九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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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
欲
暴
流
、
有
暴
流
、
見
暴
流
、
無
明
暴
流
）
、
五
蓋
（
欲
貪
蓋
、
瞋
恚
蓋
、
惛
沈
睡
眠
蓋
、
掉

舉
惡
作
蓋
、
疑
蓋
）
、
五
下
分
結
（
有
身
見
、
疑
、
戒
禁
取
、
欲
貪
、
瞋
恚
）
、
五
上
分
結
（
色
貪
、

無
色
貪
、
慢
、
掉
舉
、
無
明
）
、
七
結
（
愛
、
瞋
、
見
、
疑
、
慢
、
有
貪
、
無
明
）
、
無
慚
、
無
愧

等
（
長
部
三
三
《
等
誦
經
》
等
）
。
阿
毗
達
磨
所
論
的
主
要
煩
惱
也
是
這
些
。 

有
部
《
界
身
足
論
》
卷
上
（
大
正
二
六
．
六
一
四
中
）
把
煩
惱
歸
納
為
十
大
煩
惱
地
法
、
十
小

煩
惱
地
法
、
五
煩
惱
、
五
見
等
，
這
些
逐
漸
被
整
理
後
，
在
《
俱
舍
論
》
卷
四
，
彙
整
為
六
大
煩
惱

地
法
（
無
明
、
放
逸
、
懈
怠
、
不
信
、
惛
沈
、
掉
舉
）
十
小
煩
惱
地
法
（
忿
、
覆
、
慳
、
嫉
、
惱
、

害
、
恨
、
諂
、
誑
、
憍
）
、
二
大
不
善
地
法
（
無
慚
、
無
愧
）
等
十
八
法
。
另
外
還
宣
說
八
不
定
法
：

惡
作
、
睡
眠
、
尋
、
伺
、
貪
、
瞋
、
慢
、
疑
，
其
中
除
去
尋
、
伺
以
外
的
六
法
為
煩
惱
，
而
貪
、
瞋
、

慢
、
疑
也
是
重
要
的
煩
惱
。
可
見
《
俱
舍
論
》
的
煩
惱
分
類
不
太
完
善
。 

此
外
《
俱
舍
論
》〈
隨
眠
品
〉（
大
正
二
九
．
九
八
中
以
下
）
中
，
把
煩
惱
稱
為
隨
眠
（a

n
u

w
a
y

a

）
，

成
立
六
隨
眠
（
貪
、
瞋
、
慢
、
無
明
、
見
、
疑
）
。
其
中
見
分
五
見
（
有
身
見
、
邊
執
見
、
邪
見
、

見
取
見
、
戒
禁
取
見
）
，
故
共
成
十
隨
眠
。
分
為
三
界
五
地
而
成
為
「
九
十
八
隨
眠
」
，
根
據
這
九

十
八
隨
眠
來
說
明
斷
盡
煩
惱
的
次
第
。
此
外
〈
隨
眠
品
〉
還
說
到
「
十
纏
」
（
無
慚
、
無
愧
、
嫉
、

慳
、
惡
作
、
睡
眠
、
掉
舉
、
惛
沈
、
忿
、
覆
）
，
與
前
面
的
九
十
八
隨
眠
合
稱
「
百
八
煩
惱
」
。 

如
上
，
《
俱
舍
論
》
的
煩
惱
論
欠
統
一
，
在
所
謂
「
五
位
七
十
五
法
」
的
法
的
分
類
中
，
整
理



                                                      第三節  阿毗達磨的思想體
系 

 
 

 

190 

出
六
大
煩
惱
、
十
小
煩
惱
、
二
大
不
善
、
八
不
定
中
的
六
隨
眠
法
。 

相
對
於
此
，
巴
利
佛
教
方
面
，
七
論
中
的
《
法
集
論
》
（D

h
a
m

m
a
sav

g
an

i p
.7

6

）
舉
出
種
種

心
所
法
，
把
心
分
為
善
心
、
不
善
心
、
無
記
心
；
其
中
舉
出
造
成
不
善
心
的
三
十
種
心
所
法
，
如
邪

見
、
邪
思
惟
、
無
慚
、
無
愧
、
貪
、
痴
、
散
亂
等
，
還
沒
有
整
理
起
來
。
亦
即
巴
利
七
論
中
，
還
沒

有

專

就

煩

惱

來

研

究

劃

分

。

七

論

以

外

，

新

成

立

的

《

攝

阿

毗

達

磨

義

論

》

（A
b

h
id

h
a
m

m
a
tth

a
sam

g
a
h

a

）
列
舉
十
四
種
不
善
心
所
：
痴
（
無
明
）
、
無
慚
、
無
愧
、
掉
舉
、

貪
、
見
、
慢
、
瞋
、
嫉
、
慳
、
惡
作
、
惛
沈
、
睡
眠
、
疑
。
意
味
著
這
些
心
理
作
用
和
其
他
心
理
及

心
王
同
時
活
動
時
，
心
便
成
為
煩
惱
心
、
不
善
心
。 

分
析
心
理
．
心
所
法 
佛
教
以
斷
煩
惱
為
主
要
目
的
，
所
以
《
阿
含
經
》
中
提
到
不
少
煩
惱
的

種
類
，
但
是
其
他
的
心
理
作
用
則
只
散
說
一
些
主
要
的
心
所
法
，
如
：
受
（v

e
d

a
n

a

）、
想
（sa

m
jb

a

）
、

思
（c

e
ta

n
a

）
、
作
意
（m

a
n

a
sk

a
ra

）
、
觸
（sp

a
rw

a

）
、
念
（sm

r
ti

）
、
尋
（v

ita
rk

a

）
、
伺
（v

ica
ra

）
、

欲
（c

h
a
n

d
a

）
等
。
到
了
阿
毗
達
磨
時
代
，
繼
承
《
阿
含
》
這
些
心
所
法
，
並
加
以
補
充
，
發
展
出

詳
細
的
心
所
論
。
這
是
因
為
要
斷
煩
惱
，
就
必
須
弄
清
楚
煩
惱
如
何
與
其
他
心
作
用
產
生
互
動
。 

有
部
從
《
界
身
足
論
》
以
來
，
有
各
種
心
所
法
的
組
合
，
最
有
組
織
的
為
《
俱
舍
論
》
卷
四
（
大

正
二
九
．
一
九
上
）
所
分
六
類
四
十
六
心
所
：
大
地
法
十
，
大
善
地
法
十
，
大
煩
惱
地
法
六
，
大
不

善
地
法
二
，
小
煩
惱
地
法
十
，
不
定
法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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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部
自
《
界
身
足
論
》
以
來
，
就
已
經
歸
納
整
理
心
所
法
，
在
整
理
得
最
完
善
的
《
俱
舍
論
》

卷
四
（
大
正
二
九
．
十
九
上
）
中
，
將
心
所
分
類
為
六
類
四
十
六
心
所
，
包
括
大
地
法
（m

a
h

a
b

h
u

m
ik

a

）

十
法
、
大
善
地
法
（k

u
w

a
la

m
a
h

a
b

h
u

m
ik

a

）
十
法
、
大
煩
惱
地
法
（k

lew
a
m

a
h

a
b

h
u

m
ik

a

）
六
法
、

大
不
善
地
法
（a

k
u

w
a
la

m
a
h

a
b

h
u

m
ik

a

）
二
法
、
小
煩
惱
地
法
（p

a
ri tta

k
lew

a
b

h
u

m
ik

a

）
十
法
、

不
定
法
（a

n
iy

a
ta

）
八
法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p

.5
5

, l. 1
3

）
。 

有
部
將
心
理
解
為
「
心
地
」
。
此
一
用
語
已
經
出
現
於
《
界
身
足
論
》
卷
上
（
大
正
二
六
．
六

一
四
中
）
，
「
地
」
（b

h
u

m
i

）
是
地
基
，
為
其
他
事
物
活
動
的
場
所
，
同
時
具
有
產
生
其
他
事
物

的
力
量
。
同
理
，
認
為
心
就
是
各
種
心
理
作
用
活
動
的
心
地
。
但
是
善
心
不
能
以
不
善
為
地
來
活
動
，

所
以
認
為
有
五
種
性
質
不
同
的
心
地
（
六
種
心
所
中
，
不
定
法
不
算
是
心
地
）
。
例
如
「
煩
惱
地
」

是
產
生
煩
惱
的
場
所
，
因
為
貪
心
、
生
氣
等
煩
惱
並
非
經
常
現
起
，
而
是
獲
得
機
會
才
會
現
起
，
所

以
其
潛
在
狀
態
必
然
有
存
在
的
場
所
，
這
就
是
煩
惱
地
（k

lew
a
b

h
u

m
i

）
。
善
心
等
也
是
一
樣
，
慚
、

愧
、
努
力
（
精
進
）
等
心
理
作
用
產
生
的
場
所
是
善
地
（k

u
w

a
la

b
h

u
m

i

）
。
根
據
這
樣
的
觀
念
，

有
部
把
心
所
分
為
大
地
法
、
大
善
地
法
、
大
煩
惱
地
法
、
大
不
善
地
法
、
小
煩
惱
地
法
等
五
種
心
地
，

而
不
從
這
些
心
地
產
生
的
心
所
，
則
為
不
定
法
。 

第
一
大
地
法 

 

善
心
、
不
善
心
、
無
記
心
，
以
及
活
動
於
欲
、
色
、
無
色
三
界
的
一
切
心
理
作

用
的
心
所
。
有
十
法
：
受
（v

e
d

a
n

a

）
、
想
（sa

m
jb

a

）
、
思
（c

e
ta

n
a

）
、
觸
（sp

a
rw

a

）
、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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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n

d
a

）
、
慧
（p

ra
jb

a

）
、
念
（sm

r ti

）
、
作
意
（m

a
n

a
sik

a
ra

）
、
勝
解
（a

d
h

im
u

k
ti

）
、
定

（sa
m

a
d

h
i

）
。 

第
二
大
善
地
法 

 

於
善
心
中
經
常
出
現
的
心
所
法
，
亦
即
心
現
起
這
些
心
所
時
，
才
叫
做
善

心
。
有
十
法
：
信
（w

ra
d

d
h

a

）
、
不
放
逸
（a

p
ra

m
a
d
a

）
、
輕
安
（p

raw
ra

b
d

h
i

）
、
捨
（u

p
e
k

sa

）
、

慚
（h

ri
）
、
愧
（a

p
a
tra

p
y

a

）
、
不
貪
（a
lo

b
h

a

）
、
不
瞋
（a

d
v

es
a

）
、
不
害
（a

v
ih

im
sa

）
、
精

進
（v

i ry
a

）
。 

第
三
大
煩
惱
地
法 

 

形
成
煩
惱
的
心
所
，
有
六
法
：
痴
（m

o
h

a
 

 

無
明
）
、
放
逸
（p

ra
m

a
d

a

）
、

懈
怠
（k

a
u

w
i d

y
a

）
、
不
信
（a

w
ra

d
d

h
y

a

）
、
惛
沈
（sty

a
n
a

）
、
掉
舉
（a

u
d

d
h

a
ty

a

）
。 

第
四
大
不
善
地
法 
 

有
二
法
：
無
慚
（a

h
ri k

y
a

）
、
無
愧
（a

n
a
p

a
tra

p
y

a

）
。 

第
五
小
煩
惱
地
法 

 

有
十
法
：
忿
（k

ro
d

h
a

）
、
恨
（u

p
a
n

a
h

a

）
、
嫉
（irs

y
a

）
、
誑
（m

a
y

a

）
、

惱
（p

ra
d

a
sa

）
、
覆
（m

ra
k

s
a

）
、
慳
（m

a
tsa

ry
a

）
、
諂
（w

a
t h

y
a

）
、
憍
（m

a
d

a

）
、
害
（v

ih
im

sa

）
。 

第
六
不
定
心
所 

 

有
八
法
：
尋
（v

ita
rk

a

）、
伺
（v

ica
ra

）、
惡
作
（k

a
u

k
r
ty

a

）、
睡
眠
（m

id
d

h
a

）、

貪
（ra
g
a

）
、
瞋
（p

ra
tig

h
a

）
、
慢
（m

a
n
a

）
、
疑
（v

ic
ik

itsa

）
。
不
過
《
俱
舍
論
》
只
記
載
「
尋
、

伺
、
惡
作
、
睡
眠
等
」
，
並
沒
有
舉
出
八
法
。
不
過
由
於
前
五
種
心
所
法
中
，
沒
有
提
到
貪
等
，
所

以
普
光
在
他
的
《
俱
舍
論
記
》
卷
四
（
大
正
四
一
．
七
八
中
中
）
加
上
貪
、
瞋
、
慢
、
疑
而
成
八
法
。

據
稱
友
的
《
俱
舍
釋
》
（p

.1
3

2
, ll.2

1
-2

2

）
所
載
，
世
友
也
和
普
光
一
樣
，
舉
八
不
定
心
所
，
可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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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不
定
心
所
有
八
法
，
早
已
盛
行
於
印
度
佛
教
中
。
但
稱
友
另
把
隨
煩
惱
四
法
加
入
不
定
法
中
。 

總
之
，
如
果
不
定
法
有
八
法
，
則
心
所
法
共
有
四
十
六
法
。 

心
心
所
法
的
俱
生 

如
上
，
有
部
把
心
所
法
當
作
獨
立
的
實
體
。
事
實
上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
貪

（
愛
）
和
瞋
（
憎
）
的
作
用
完
全
相
反
，
具
有
不
同
的
機
能
。
所
以
有
部
把
四
十
六
種
心
所
視
為
各

別
獨
立
一
事
，
不
無
道
理
；
但
是
心
除
了
包
含
各
種
心
理
作
用
外
，
還
是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統
一
體
，

這
一
點
也
不
可
否
認
。
把
心
所
當
作
是
個
別
獨
立
，
便
無
法
說
明
這
個
心
的
一
體
性
、
統
一
性
。
有

部
為
了
挽
救
此
難
處
，
便
主
張
「
心
心
所
俱
生
」
，
即
心
王
（
識
、
判
斷
）
和
心
所
同
時
生
起
，
互

助
合
作
。
例
如
欲
界
中
，
善
心
是
心
王
和
十
大
地
法
、
十
大
善
地
法
、
尋
、
伺
等
二
十
二
法
俱
生
。

不
善
心
是
心
王
和
十
大
地
法
、
六
大
煩
惱
地
法
、
二
大
不
善
地
法
、
尋
、
伺
等
二
十
法
俱
生
。
有
覆

無
記
心
是
心
王
和
十
大
地
法
、
六
大
煩
惱
地
法
、
尋
、
伺
等
十
八
法
俱
生
。
無
覆
無
記
心
因
為
欠
缺

六
大
煩
惱
地
法
，
所
以
十
二
法
俱
生
。
除
了
以
上
的
心
所
外
，
根
據
貪
、
瞋
、
惡
作
等
情
況
，
俱
生

的
心
所
數
也
不
同
。
此
外
因
為
色
界
、
無
色
界
是
禪
定
心
，
所
以
無
尋
無
伺
定
（
第
二
禪
）
以
上
沒

有
尋
、
伺
，
而
且
禪
定
心
中
也
沒
有
瞋
，
此
外
也
沒
有
一
些
心
所
，
俱
生
心
所
也
跟
著
減
少
。 

有
部
以
心
心
所
的
俱
生
，
說
明
心
理
活
動
的
統
一
性
，
這
種
心
心
所
的
互
動
叫
做
「
相
應
」
。

俱
生
的
心
心
所
的
所
依
、
所
緣
、
行
相
、
時
、
事
，
五
義
平
等
（
《
俱
舍
論
》
卷
四
，
大
正
二
九
．

二
二
上
）
。
巴
利
上
座
部
也
有
心
心
所
相
應
的
解
說
，
但
內
容
稍
有
不
同
（V

isu
d

d
h

im
a
g

g
a
 X

V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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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
。
「
相
應
」
是
「
相
應
因
」
的
意
思
，
例
如
欲
界
善
心
至
少
要
齊
備
二
十
二
心
所
和
心
王
俱
生
，

這
二
十
二
心
所
缺
一
不
行
。
如
果
內
缺
一
法
的
話
，
其
他
二
十
一
心
所
也
都
會
內
缺
，
全
部
具
備
的

話
，
才
能
產
生
。
亦
即
每
一
心
所
都
是
其
他
二
十
一
心
所
的
存
在
條
件
，
這
種
心
心
所
存
在
的
關
係

叫
做
「
相
應
因
」
（sam

p
ra

y
u

k
ta

k
a
-h

e
tu

）
。
色
法
方
面
，
是
能
造
的
四
大
和
所
造
色
俱
生
，
但
物

質
的
俱
生
不
稱
為
「
相
應
因
」
，
而
稱
為
「
俱
有
因
」
（sa

h
a
b

h
u

-h
e
tu

）
。
地
水
火
風
等
能
造
的

四
大
經
常
同
時
生
起
，
缺
一
不
可
，
只
有
三
大
無
法
生
起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四
大
互
為
生
因
，

這
種
相
互
的
因
果
關
係
叫
做
俱
有
因
．
互
為
果
。
相
應
因
只
存
在
於
心
理
現
象
，
可
以
說
是
俱
有
因

的
特
殊
存
在
。 

巴
利
佛
教
的
心
所 
巴
利
佛
教
把
心
依
性
質
分
為
「
八
十
九
心
」
：
世
間
心
有
欲
界
心
五
十
四
、

色
界
心
十
五
、
無
色
界
心
十
二
合
為
八
十
一
心
；
出
世
間
心
有
八
，
共
計
八
十
九
心
。
也
有
把
出
世

間
心
從
初
禪
到
第
五
禪
分
成
四
十
心
，
加
上
世
間
心
八
十
一
而
成
一
百
二
十
一
心
。
但
還
是
以
八
十

九
心
的
分
類
法
為
主
。
這
一
分
類
的
萌
芽
已
見
於
《
無
礙
解
道
》
，
而
後
成
立
於
《
法
集
論
》
，
確

立
於
注
釋
時
代
。
將
心
分
為
善
心
、
不
善
心
、
無
記
心
一
事
，
自
《
阿
含
經
》
時
代
已
經
可
以
見
到
；

再
配
以
欲
、
色
、
無
色
三
界
及
出
世
間
，
分
為
十
心
、
十
二
心
等
，
其
他
部
派
也
可
見
到
。
但
細
分

為
八
十
九
心
，
其
他
部
派
則
無
，
是
巴
利
上
座
部
的
特
色
。 

其
次
，
「
心
所
」
一
詞
也
是
自
古
就
為
巴
利
佛
教
所
用
。
例
如
《
法
集
論
》
（d

h
a
m

m
a
sav

g
a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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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9

 
ff.

）
中
，
列
舉
了
和
八
十
九
心
每
一
心
相
應
的
心
心
所
，
以
欲
界
第
一
善
心
為
例
，
舉
出
它
和

觸
等
五
十
六
心
所
法
相
應
，
但
其
中
重
複
之
處
頗
多
，
整
理
後
成
為
二
十
九
法
。
此
外
《
論
事
》
中

也
舉
出
與
心
相
應
的
心
所
，
全
部
約
有
十
八
法
。
可
見
巴
利
的
論
藏
時
代
，
心
所
法
的
數
目
還
沒
有

確
定
。
到
了
與
佛
音
同
時
代
的
佛
授
（B

u
d

d
h

a
d

a
tta

）
著
《
入
阿
毗
達
磨
論
》
中
，
才
確
定
為
五
十

二
心
所
，
不
過
後
來
內
容
有
些
出
入
，
《
攝
阿
毗
達
磨
義
論
》
列
舉
五
十
二
心
所
法
如
下
： 

一 

同
他
心
所
十
三
法
（
共
一
切
心
所
七
法
，
雜
心
所
六
法
） 

二 

不
善
心
所
十
四
法
（
共
一
切
不
善
心
所
四
法
、
餘
十
法
） 

三 

善
淨
心
所
二
十
五
法
（
共
善
淨
心
所
十
九
法
，
離
心
所
三
法
，
無
量
心
所
二
法
，
慧
根
一
法
）
。 

 
 

其
中
的
「
共
一
切
心
所
」
就
是
一
切
存
在
於
心
的
心
所
，
與
有
部
的
「
大
地
法
」
同
性
質
。
此

外
上
座
部
宣
說
五
十
二
心
所
，
比
有
部
四
十
六
心
所
還
多
，
因
為
加
入
有
部
不
認
為
是
心
所
的
部

分
，
例
如
命
根
、
身
輕
安
、
身
輕
快
性
、
身
柔
軟
性
、
身
適
業
性
、
身
練
達
性
、
身
端
直
性
等
；
連

正
語
、
正
業
、
正
命
等
也
加
入
心
所
中
，
有
部
則
否
。
此
外
也
有
與
有
部
心
所
不
同
之
處
。 

其
他
部
派
的
心
所
論 

除
此
之
外
，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中
也
散
說
心
所
法
，
彙
集
整
理
後
，

共
有
三
十
三
法
。
這
又
是
不
同
於
巴
利
和
有
部
的
系
統
。 

 
 

《
成
實
論
》
中
也
散
說
心
所
法
，
據
說
共
集
為
三
十
六
法
，
或
說
四
十
九
法
。
但
是
《
成
實
論
》

在
宣
說
心
所
法
的
同
時
，
並
不
承
認
心
所
的
獨
立
。
否
定
心
所
獨
立
一
事
，
經
量
部
十
分
有
名
。
《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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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理
論
》
卷
十
（
大
正
二
九
．
三
八
四
中
）
記
載
，
經
量
部
只
承
認
受
、
想
、
思
三
種
心
所
；
出
於

同
系
統
的
譬
喻
者
（D

a
rsta

n
tik

a

）
也
否
認
心
所
的
獨
立
性
。
根
據
《
論
事
》
，
大
眾
部
系
的
王
山

部
、
義
成
部
也
否
定
心
所
，
這
些
部
派
都
強
烈
傾
向
於
把
心
當
成
一
個
整
體
。
似
乎
可
以
理
解
為
，

「
受
」
時
整
個
心
「
受
」
，
「
想
」
時
整
個
心
「
想
」
。
亦
即
把
不
同
的
心
理
現
象
，
解
釋
為
一
個

心
的
各
種
表
現
（
心
的
差
別
）
。 

主
體
的
統
一
與
持
續 

有
部
機
械
式
地
解
釋
無
我
說
，
故
心
所
法
成
了
個
別
的
獨
立
體
。
但
是

如
此
一
來
，
就
難
以
解
說
心
是
有
機
的
統
一
活
動
，
所
以
提
出
心
心
所
相
應
來
挽
救
難
處
。
還
有
，

有
部
為
了
要
解
釋
心
心
所
剎
那
滅
，
也
不
能
圓
滿
說
明
主
體
的
持
續
性
。
有
部
所
說
的
「
心
地
」
觀

念
，
似
乎
有
用
來
彌
補
這
些
缺
陷
的
意
味
。
大
乘
佛
教
的
唯
識
說
中
，
在
產
生
心
理
現
象
的
場
所
，

設
立
了
「
阿
賴
耶
識
」
這
種
無
意
識
的
領
域
，
然
而
有
部
否
認
這
種
說
法
。
因
此
可
能
有
部
認
為
，

心
理
現
象
產
生
的
場
所
就
是
五
種
「
心
地
」
。
煩
惱
又
叫
「
隨
眠
」
（a

n
u

w
a
y

a

）
，
有
部
解
釋
「
隨

眠
」
為
「
隨
增
」
。
經
量
部
則
解
釋
為
「
煩
惱
睡
位
」
，
認
為
即
使
貪
、
瞋
沒
有
現
起
於
表
面
心
，

也
會
以
睡
眠
的
狀
態
潛
藏
於
表
面
心
的
背
後
。
「
心
地
」
也
可
能
是
依
這
種
潛
藏
的
場
所
而
設
定
。

但
光
憑
此
，
無
法
充
分
說
明
剎
那
滅
的
心
心
所
連
續
性
。
有
部
提
出
「
命
根
」
，
大
概
就
是
以
此
表

示
有
情
生
命
中
心
的
持
續
性
。
還
有
，
有
部
雖
然
說
「
心
相
續
」
，
心
相
續
而
產
生
，
前
後
相
關
，

但
是
站
在
解
說
心
作
用
的
持
續
性
上
，
有
部
的
心
所
論
並
不
完
整
。
因
此
，
站
在
剎
那
滅
的
立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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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憶
」
如
何
成
立
等
等
，
都
成
為
問
題
。 

其
他
部
派
雖
然
不
承
認
「
心
地
」
，
但
是
有
提
出
替
代
的
說
法
。
如
巴
利
上
座
部
主
張
潛
在
心

的
「
有
分
」
（b

h
a
v

av
g
a

）
（
有
分
識 

 
b

h
a
v

av
g

a
-v

ib
b

a
n

a
, 

有
分
心 

 
b

h
a
v

av
g

a
-c

itta

）
。
此
一

有
分
說
出
於
七
論
之
一
的
《
發
趣
論
》
（P

att h
a
n
a
 V

o
l. I, p

.1
6

3
e
tc

.

）
，
以
及
《
彌
蘭
陀
王
問
經
》
。

所
謂
「
有
分
心
」
，
就
是
潛
在
狀
態
的
心
。
表
面
心
不
起
作
用
時
，
心
處
於
有
分
的
狀
態
，
即
無
意

識
的
狀
態
；
然
而
一
旦
受
到
外
界
刺
激
，
或
心
中
產
生
活
動
，
心
就
轉
變
為
想
要
活
動
的
狀
態
，
於

是
心
從
有
分
轉
化
為
表
面
心
，
稱
為
「
引
轉
」
。
書
中
並
說
明
，
之
後
經
過
領
受
、
推
度
、
確
定
等

十
二
種
過
程
而
成
立
認
識
。
此
外
，
從
巴
利
佛
教
舉
出
五
十
二
種
心
所
看
來
，
它
也
和
有
部
一
樣
詳

於
心
理
分
析
。
然
而
將
認
識
的
過
程
分
析
為
自
有
分
至
領
受
、
推
度
等
十
二
種
，
這
一
點
在
其
他
部

派
中
也
沒
有
見
過
。
整
體
而
言
，
在
觀
察
心
、
分
析
心
理
方
面
，
佛
教
開
展
出
其
他
學
派
所
沒
有
的

精
緻
學
說
，
而
其
中
巴
利
上
座
部
的
學
說
又
特
別
詳
細
。
而
且
上
座
部
宣
說
「
有
分
識
」
一
事
，
大

乘
唯
識
派
也
知
道
。 

其
次
，
經
量
部
以
心
的
「
種
子
」
（b

i ja
）
來
說
明
心
的
持
續
。
過
去
的
經
驗
以
潛
在
狀
態
保

存
於
心
中
，
稱
為
「
種
子
」
。
並
以
種
子
的
相
續
（sa

n
ta

ti

）
、
轉
變
（p

a
rin

a
m

a

）
、
差
別
（v

iw
es

a

）
，

來
說
明
心
理
現
象
持
續
和
變
化
的
一
面
。
進
而
為
了
說
明
主
體
的
持
續
性
，
經
量
部
主
張
有
「
勝
義

補
特
伽
羅
」
，
並
承
認
有
前
世
到
後
世
連
續
的
「
一
味
蘊
」
存
在
；
因
此
經
量
部
又
名
說
轉
部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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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蘊
就
是
「
細
意
識
」
，
持
續
不
斷
。
細
意
識
大
約
就
是
認
識
作
用
的
微
細
意
識
，
亦
即
近
於
無
意

識
狀
態
的
意
識
，
它
持
續
於
表
面
心
的
背
後
，
死
後
不
滅
，
轉
移
到
下
一
期
生
命
。 

關
於
補
特
伽
羅
（p

u
d

g
a
la

人
我
）
，
犢
子
部
和
正
量
部
立
「
非
即
非
離
蘊
我
」
的
補
特
伽
羅

十
分
有
名
。
立
「
即
蘊
我
」
，
則
與
五
蘊
無
我
論
矛
盾
。
「
離
蘊
我
」
則
不
可
能
認
識
，
這
是
形
而

上
學
的
實
體
。
佛
教
不
承
認
有
這
樣
的
我
（a

tm
a
n

）
，
可
是
犢
子
部
卻
承
認
有
與
這
些
不
同
意
義

的
、
持
續
的
主
體
｜
｜
非
即
非
離
蘊
我
。
而
且
這
個
「
我
」
不
能
用
言
詞
表
達
，
所
以
主
張
列
入
「
不

可
說
藏
」
。
犢
子
部
立
三
世
、
無
為
、
不
可
說
的
「
五
法
藏
」
，
極
為
有
名
。
此
一
非
即
非
離
蘊
我
，

在
《
俱
舍
論
》
〈
破
我
品
〉
中
，
遭
到
嚴
厲
的
破
斥
。
此
外
根
據
《
攝
大
乘
論
》
卷
上
記
載
，
大
眾

部
說
「
根
本
識
」
，
化
地
部
承
認
「
窮
生
死
蘊
」
，
這
些
都
表
示
持
續
的
主
體
。
《
婆
沙
論
》
卷
一

五
二
記
載
，
譬
喻
者
和
分
別
論
者
承
認
「
細
心
」
，
也
是
指
潛
在
的
持
續
心
。
以
這
些
思
想
為
基
礎
，

發
展
出
大
乘
的
阿
賴
耶
識
思
想
。 

其
次
相
關
的
部
分
，
還
有
大
眾
部
的
主
張
，
以
及
《
舍
利
弗
阿
毗
達
磨
論
》
所
說
的
「
自
性
清

淨
心
」
，
認
為
心
的
本
性
是
「
心
性
清
淨
」
，
也
是
以
心
的
持
續
性
為
前
提
，
而
且
認
為
它
是
清
淨

的
。 

心
不
相
應
行 

心
不
相
應
行
（c

itta
-v

ip
ra

y
u

k
ta

h
 sam

sk
a
ra

h

）
或
只
稱
「
不
相
應
行
」
，
指

與
心
不
相
應
的
行
，
以
「
心
心
所
俱
生
」
來
表
示
。
此
一
心
所
法
在
五
蘊
中
為
「
行
蘊
」
所
攝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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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
界
中
，
被
包
含
在
法
處
、
法
界
。
不
過
行
蘊
中
含
有
和
心
不
相
應
的
行
（sam

sk
a
ra

h

）
，
有

部
立
為
「
心
不
相
應
行
法
」
；
這
些
既
不
屬
於
物
質
（
色
）
，
也
不
屬
於
精
神
（
心
所
）
。
包
含
在

生
理
之
中
，
很
難
一
言
以
蔽
之
。 

有
部
立
十
四
種
心
不
相
應
行
：
得
、
非
得
、
眾
同
分
、
無
想
果
、
無
想
定
、
滅
盡
定
、
命
根
、

生
、
住
、
異
、
滅
、
名
身
、
句
身
、
文
身
。
其
中
，
「
命
根
」
（ji v

ite
n

d
riy

a

）
是
以
實
體
來
看
壽

命
；
「
無
想
定
」
是
滅
止
想
的
禪
定
，
在
這
定
中
，
想
的
心
理
活
動
息
滅
；
「
滅
盡
定
」
是
更
深
的

禪
定
，
受
的
心
理
活
動
消
失
，
兩
者
都
是
無
意
識
，
所
以
列
為
心
不
相
應
。
以
上
三
種
是
生
命
存
在

的
實
體
化
。
無
想
果
是
入
無
想
定
的
人
，
死
後
所
生
的
世
界
，
這
也
是
「
無
想
」
，
所
以
與
心
不
相

應
。
「
眾
同
分
」
是
生
物
產
生
差
別
的
原
理
，
為
每
個
生
物
所
內
具
的
，
如
牛
有
「
牛
同
分
」
，
馬

有
「
馬
同
分
」
，
由
於
這
股
力
量
才
能
成
牛
、
成
馬
。
此
外
，
得
（p

ra
p

ti

）
和
非
得
（a

p
ra

p
ti

）
，

與
斷
煩
惱
有
關
；
凡
夫
雖
然
在
現
實
中
不
起
煩
惱
，
但
煩
惱
仍
在
。
亦
即
煩
惱
並
沒
有
斷
絕
，
維
繫

著
煩
惱
的
就
是
「
得
」
。
這
一
點
表
現
在
「
在
自
身
的
相
續
中
（
以
剎
那
滅
來
連
續
的
自
己
）
得
到

煩
惱
」
。
其
解
釋
為
，
在
自
己
的
相
續
中
雖
然
煩
惱
本
身
沒
有
起
現
行
，
但
是
煩
惱
的
「
得
」
仍
然

相
續
存
在
著
。
阿
羅
漢
已
斷
煩
惱
，
所
以
即
使
起
世
俗
心
也
沒
有
煩
惱
的
「
得
」
相
續
。
這
一
點
說

明
了
，
雖
然
同
樣
起
平
常
心
，
但
凡
夫
和
阿
羅
漢
的
狀
態
就
有
差
別
。
如
果
斷
了
煩
惱
，
就
煩
惱
而

言
，
稱
為
「
非
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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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非
得
可
以
從
上
述
的
觀
點
體
會
。
有
部
認
為
人
體
是
剎
那
滅
的
相
續
狀
態
，
所
以
就
必
須

要
有
得
、
非
得
。
而
得
、
非
得
也
是
剎
那
滅
，
是
相
似
相
續
的
。 

接
著
，
名
身
是
單
語
，
句
身
是
短
句
或
句
，
文
身
是
單
音
。
這
些
在
觀
念
上
是
實
在
的
。 

 
 

不
相
應
法
中
，
較
重
要
的
是
生
、
住
、
異
、
滅
四
相
。
有
部
認
為
這
是
使
剎
那
滅

七

成
立
的
動

力
。
世
間
是
諸
行
無
常
的
，
其
中
有
促
使
諸
行
無
常
的
力
量
。
將
這
股
力
量
從
諸
法
（
存
在
者
）
中

抽
離
、
實
體
化
後
，
便
是
這
四
相
。
換
言
之
，
必
然
有
使
剎
那
滅
的
諸
法
（
構
成
存
在
的
實
體
要
素
）
，

在
一
剎
那
間
生
、
住
、
異
、
滅
的
力
量
，
這
種
實
際
的
力
量
就
是
四
相
。
因
此
也
可
以
說
，
有
部
把

無
常
力
實
體
化
，
這
點
留
待
後
述
，
總
之
，
從
上
面
的
角
度
來
看
，
應
該
是
主
張
非
色
非
心
的
心
不

相
應
行
法
的
存
在
。 

關
於
此
心
不
相
應
行
，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卷
三
（
大
正
二
八
．
五
四
七
中
）
也
有
說
明
。

因
此
此
一
系
統
也
承
認
心
不
相
應
行
。
此
外
《
成
實
論
》
卷
七
（
大
正
三
二
．
二
八
九
上
）
有
〈
不

相
應
行
品
〉
一
章
，
所
舉
的
種
類
和
有
部
幾
乎
相
同
，
但
《
成
實
論
》
不
認
為
這
些
是
實
法
（d

ra
v

y
a

），

而
是
假
法
，
因
此
和
有
部
的
立
場
不
同
。
還
有
，
《
論
事
注
》
說
東
山
住
部
和
正
量
部
也
承
認
有
不

 

七 

關
於
剎
那
滅
，
參
照
拙
論
〈
有
剎
那
と
剎
那
滅
〉
（
《
金
倉
博
士
古
稀
紀
念
．
印
度
學
仏
教
學
論
集
》
昭
和
四
一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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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應
行
。
此
外
《
異
部
宗
論
論
》
說
化
地
部
主
張
「
隨
眠
自
性
，
心
不
相
應
」
，
認
為
潛
在
的
煩
惱

和
心
不
相
應
。
大
眾
部
也
主
張
「
隨
眠
非
心
、
非
心
所
」
，
宣
說
隨
眠
（
煩
惱
的
眠
位
）
和
心
不
相

應
。 

如
上
，
雖
然
有
許
多
部
派
承
認
心
不
相
應
行
，
但
巴
利
上
座
部
卻
否
認
心
不
相
應
行
。
換
言
之
，

在
它
的
五
十
二
心
所
法
中
，
命
根
、
身
輕
安
、
身
柔
軟
性
、
身
適
業
性
等
，
都
是
有
生
命
的
，
連
生

命
、
身
體
都
認
為
是
「
心
相
應
」
。
因
此
巴
利
佛
教
沒
有
「
心
不
相
應
」
（c

itta
-v

ip
ra

y
u

k
ta

）
這

個
語
詞
。
如
此
一
來
，
生
理
和
心
理
的
關
係
很
微
妙
，
似
乎
無
法
明
確
區
分
。
例
如
心
臟
的
跳
動
雖

是
生
理
活
動
，
但
受
心
理
作
用
的
影
響
也
很
大
，
所
以
從
想
法
上
而
言
，
「
命
根
」
都
可
以
算
是
「
心

相
應
」
。
巴
利
佛
教
便
是
站
在
這
個
立
場
。 

五
位
七
十
五
法 

以
上
略
述
阿
毗
達
磨
佛
教
所
討
論
的
「
存
在
的
法
」
，
有
部
把
這
些
法
整
理

為
「
五
位
」
：
色
、
心
、
心
所
、
不
相
應
行
、
無
為
。
這
一
分
類
首
先
出
現
於
《
品
類
足
論
》
卷
一

（
大
正
二
六
．
六
九
二
中
）
，
在
存
在
的
法
中
，
首
先
舉
出
物
質
（
色
）
，
第
二
是
與
之
相
對
的
心
，

第
三
是
與
心
相
應
的
心
所
法
，
第
四
是
與
心
不
相
應
的
心
不
相
應
行
。
這
四
種
是
有
為
法
，
相
對
於

此
，
是
第
五
的
無
為
法
。
此
一
分
類
為
現
有
分
類
中
最
完
善
的
，
《
俱
舍
論
》
也
是
因
襲
這
一
分
類

法
，
然
後
確
立
各
個
項
目
中
的
內
容
，
組
成
如
下
的
五
位
七
十
五
法
。 

色
法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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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根
、
耳
根
、
鼻
根
、
舌
根
、
身
根
、
色
境
、
聲
境
、
香
境
、
味
境
、
觸
境
、
無
表
色
。 

心
王 

 

一 

心
所
法 

 

四
十
六 

 
大
地
法
十
（
受
、
想
、
思
、
觸
、
欲
、
慧
、
念
、
作
意
、
勝
解
、
三
摩
地
） 

 
 

大
善
地
法
十
（
信
、
勤
、
捨
、
慚
、
愧
、
無
貪
、
無
瞋
、
不
害
、
輕
安
、
不
放
逸
） 

大
煩
惱
地
法
六
（
無
明
、
放
逸
、
懈
怠
、
不
信
、
昏
沈
、
掉
舉
） 

 
 

大
不
善
地
法
二
（
無
慚
、
無
愧
） 

 
 

小
煩
惱
地
法
十
（
忿
、
覆
、
慳
、
嫉
、
惱
、
害
、
恨
、
諂
、
誑
、
憍
） 

 
 

不
定
法
八
（
惡
作
、
睡
眠
、
尋
、
伺
、
貪
、
瞋
、
慢
、
疑
） 

心
不
相
應
行
法 
 

十
四 

得
、
非
得
、
眾
同
分
、
無
想
果
、
無
想
定
、
滅
盡
定
、
命
根
、
生
、
住
、
異
、
滅
、
名
身
、
句

身
、
文
身
。 

無
為
法 

 

三 

 

虛
空
無
為
、
擇
滅
無
為
、
非
擇
滅
無
為
。 

這
「
五
位
」
的
分
類
，
似
乎
只
有
有
部
使
用
。
但
是
據
載
，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成
實
宗
，
建
立
「
五

位
八
十
四
法
」
（
色
法
十
四
、
心
王
一
、
心
所
法
四
十
九
、
不
相
應
法
十
七
、
無
為
法
三
）
（
《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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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經
義
疏
菴
羅
記
》
）
。
這
是
模
仿
有
部
的
說
法
，
在
中
國
組
成
的
教
理
。
《
成
實
論
》
中
並
沒
有

關
於
這
樣
的
教
說
，
巴
利
上
座
部
中
也
不
曾
見
過
列
舉
一
切
法
，
《
攝
阿
毗
達
磨
義
論
》
中
，
將
心

區
分
為
八
十
九
心
、
一
百
二
十
一
心
，
列
舉
五
十
二
心
所
，
舉
出
十
一
或
二
十
八
種
色
法
，
但
並
沒

有
加
以
整
理
後
盡
舉
「
一
切
法
」
。
所
以
列
舉
一
切
法
可
以
說
是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特
色
。
原
始
佛
教

中
，
以
五
蘊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來
表
示
存
在
的
法
，
但
是
五
蘊
並
不
包
括
無
為
法
，
而
且
受
、
想

二
蘊
應
攝
於
行
蘊
中
，
所
以
就
存
在
法
的
分
類
而
言
，
五
蘊
並
不
適
切
。
《
阿
含
經
》
中
多
以
六
處

（
六
內
處
、
六
外
處
）
來
表
示
一
切
，
也
稱
為
十
二
處
；
十
二
處
和
十
八
界
雖
然
包
括
一
切
有
為
、

無
為
，
但
心
所
法
和
不
相
應
行
、
無
為
法
等
，
攝
為
法
處
、
法
界
的
一
分
，
而
色
法
則
細
分
為
十
處
、

十
界
，
在
分
析
上
顯
得
很
不
平
衡
。
所
以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也
各
有
難
處
，
由
此
看
來
，
有
部
的
五

位
七
十
五
法
，
可
以
說
是
阿
毗
達
磨
研
究
中
的
傑
出
成
就
。 

 參
考
書
目 

高
木
俊
一
《
俱
舍
教
義
》
，
大
正
八
年
。 

木
村
泰
賢
《
小
乘
仏
教
思
想
論
》
，
昭
和
十
二
年
。 

赤
沼
智
善
《
仏
教
教
理
之
研
究
》
，
昭
和
十
四
年
。 

舟
橋
水
哉
《
俱
舍
の
教
義
及
び
其
歷
史
》
，
昭
和
十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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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佐
木
現
順
《
阿
毗
達
磨
思
想
研
究
》
，
昭
和
三
三
年
。 

佐
佐
木
現
順
《
仏
教
心
理
学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五
年
。 

勝
又
俊
教
《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心
識
說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六
年
。 

水
野
弘
元
《
パ
ー
リ
仏
教
を
中
心
と
し
た
仏
教
の
心
識
論
》
，
昭
和
三
九
年
。 

和
辻
哲
郎
〈
仏
教
哲
学
の
最
初
の
展
開
〉
（
《
和
辻
哲
郎
全
集
》
第
五
卷
）
。 

和
辻
哲
郎
〈
人
格
と
人
類
性
〉
（
《
和
辻
哲
郎
全
集
》
第
九
卷
）
。 

和
辻
哲
郎
〈
仏
教
倫
理
思
想
史
〉
（
《
和
辻
哲
郎
全
集
》
第
十
九
卷
）
，
昭
和
三
七
｜
三
八
年
。 

C
.A

. R
h
y

s  D
av

id
s : B

u
d

d
h
ist  P

sy
ch

o
lo

g
y

. L
o

n
d
o
n

, 1
9
1

4
. 

M
ag

d
alen

a
 u

n
d

 W
ilh

elm
 G

eig
er : P

a
li  D

h
am

m
a
. M


n
ch

en
, 1

9
2
0

. 

O
. R

o
sen

b
erg

: D
ie

 P
ro

b
lem

e
 d

er  b
u

d
d
h
istisch

en
 P

h
ilo

so
p

h
ie

. H
eid

elb
erg

, 1
9
2
4

. 

T
h

. S
tch

erb
atsk

y
: T

h
e
 C

en
tral  C

o
n

cep
tio

n
 o

f  B
u
d
d

h
ism

 an
d

 th
e
 M

ean
in

g
 o

f  th
e
 w

o
rd

 D
h
arm

a
. L

o
n

d
o
n

, 

1
9

2
3

: 

（
日
譯
：
金
岡
秀
友
《
シ
チ
ェ
ル
バ
ト
ス
コ
イ
、
小
乘
仏
教
概
論
》
，
昭
和
三
八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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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世
界
的
成
立
業
感
緣
起 

三
界 

佛
教
的
世
界
觀
，
以
須
彌
山
說
普
及
中
國
及
日
本
，
影
響
明
治
以
前
的
人
甚
深
。
此
一

須
彌
山
說
並
非
佛
教
獨
創
，
而
且
以
現
代
的
眼
光
看
來
，
是
荒
唐
無
稽
的
天
文
、
地
理
學
，
但
是
為

了
解
讀
其
中
的
佛
教
教
理
，
不
能
因
為
它
是
錯
誤
的
，
就
輕
易
地
一
筆
勾
銷
。
所
以
在
這
裡
要
根
據

《
俱
舍
論
》
〈
世
間
品
〉
（
卷
八
以
下
）
作
簡
單
的
介
紹

譯
注

。 

古
代
印
度
人
認
為
，
大
地
之
下
有
地
獄
（N

a
ra

k
a
, N

ira
y

a

）
。
這
個
說
法
似
乎
源
自
吠
陀
時
代

死
神
閻
魔
（Y

a
m

a

）
的
住
處
，
他
最
初
住
在
天
界
，
後
來
才
轉
移
到
地
下
。
佛
教
採
用
此
一
說
法
，

附
以
理
論
而
形
成
八
寒
八
熱
「
十
六
大
地
獄
」
之
說
。
其
次
在
地
面
上
的
地
理
方
面
，
則
認
為
中
央

有
須
彌
山
（S

u
m

e
ru

, M
e
ru

, N
e
ru

）
，
四
方
有
四
個
國
家
，
即
南
贍
部
洲
（Ja

m
b

u
d

v
i p

a

）
、
東
勝

神
洲
（P

u
rv

a
v

id
e
h

a

）
、
西
牛
貨
洲
（A

v
a
ra

g
o

d
a
n

i y
a

）
、
北
俱
盧
洲
（U

tta
ra

k
u

ru

）
；
其
中
，

我
們
人
類
居
住
在
南
贍
部
洲
。
四
洲
之
外
有
海
，
為
使
海
水
不
漏
，
外
側
有
山
脈
（
小
鐵
圍
山
）
圍

繞
；
山
外
又
有
海
，
此
海
之
外
又
有
山
，
共
有
九
山
八
海
。
最
外
側
是
大
鐵
圍
山
，
為
大
地
的
極
限
，

這
個
地
理
世
界
稱
為
「
器
世
間
」
。  

譯
注
：
印
順
法
師
《
佛
法
概
論
》
一
二
三
頁
以
下
則
認
為
，
早
期
釋
尊
所
採
用
的
須
彌
山
與
四
洲
說
，
大
體
近
於
事
實
，

後
因
輾
轉
流
傳
而
逐
漸
失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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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人
認
為
，
大
地
的
上
方
有
天
界
，
天
人
住
在
其
中
。
天
界
有
欲
界
天
（K

a
m

a
-d

h
a
tu

）
和

色
界
天
（R

u
p

a
-d

h
a
tu

）
。
欲
界
天
有
六
種
，
須
彌
山
頂
是
平
地
，
四
方
有
四
天
王
眾
天
，
正
中
有

三
十
三
天
（
忉
利
天
）
，
上
面
則
浮
在
空
中
，
由
下
往
上
依
次
有
夜
摩
天
、

史
多
天
、
樂
變
化
天
、

他
化
自
在
天
，
合
稱
「
六
欲
天
」
。 

色
界
天
分
為
四
禪
，
第
四
禪
天
是
色
界
最
高
處
。
初
禪
天
有
梵
眾
天
、
梵
輔
天
、
大
梵
天
等
三

天
；
第
二
禪
天
有
少
光
天
、
無
量
光
天
、
極
光
淨
天
等
三
天
；
第
三
禪
天
有
少
淨
天
、
無
量
淨
天
、

遍
淨
天
等
三
天
；
第
四
禪
天
有
無
雲
天
、
福
生
天
、
廣
果
天
、
無
煩
天
、
無
熱
天
、
善
現
天
、
善
見

天
、
色
究
竟
天
等
八
天
；
共
十
七
天
。
但
迦
濕
彌
羅
有
部
視
梵
輔
天
為
大
梵
天
的
部
屬
，
故
將
兩
者

合
為
一
天
，
所
以
只
有
十
六
天
，
十
七
天
是
西
方
師
的
說
法
。
有
說
經
量
部
倡
十
八
天
說
，
法
藏
部

系
統
的
長
阿
含
《
世
紀
經
》
（
大
正
一
．
一
三
六
上
）
列
出
色
界
二
十
二
天
，
並
有
名
稱
。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
大
正
二
八
．
六
○
一
上
）
也
說
二
十
二
天
。
關
於
這
一
點
，
部
派
之
間
的
學
說
似

乎
互
有
出
入
，
但
是
都
一
致
認
為
，
色
究
竟
天
為
色
界
最
高
處
，
這
一
天
又
叫
「
有
頂
」
。 

所
謂
「
無
色
界
」
（A

ru
p

a
-d

h
a
tu

）
是
沒
有
身
體
和
處
所
的
世
界
，
只
存
在
精
神
。
其
中
有
空

無
邊
處
、
識
無
邊
處
、
無
所
有
處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四
處
。 

上
述
的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
合
稱
為
「
三
界
」
，
被
視
為
是
有
情
輪
迴
的
場
所
。
欲
界
是

有
男
女
性
別
的
世
界
，
因
此
有
性
欲
及
其
他
欲
望
，
因
此
會
為
了
爭
奪
物
質
而
有
貪
愛
、
瞋
恨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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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產
生
紛
爭
的
世
界
。
由
於
吠
陀
以
來
所
傳
說
的
諸
神
有
男
女
之
別
，
有
嫉
妒
、
戰
鬥
等
，
故
這
些

神
被
歸
於
三
十
三
天
等
的
六
欲
諸
天
中
。
其
中
只
有
梵
天
列
於
初
禪
天
，
原
因
是
一
般
認
為
，
修
四

無
量
心
者
稱
為
「
四
梵
住
」
，
依
這
四
無
量
心
可
生
於
梵
天
世
界
。
亦
即
梵
天
和
禪
定
結
合
，
所
以

被
歸
入
初
禪
。
四
禪
天
是
以
禪
定
為
根
基
的
世
界
，
修
習
禪
定
，
得
初
禪
乃
至
四
禪
的
修
行
者
，
若

未
開
悟
而
死
，
便
無
法
入
涅
槃
，
而
輪
迴
轉
世
。
但
是
他
不
可
能
會
墮
於
惡
趣
之
中
，
所
以
就
會
生

於
與
禪
定
相
當
的
天
界
。
禪
定
體
驗
中
有
「
身
體
之
樂
」
的
經
驗
，
所
以
這
個
世
界
也
以
色
界│

│

具
有
身
體
的
世
界
為
象
徵
。
但
在
高
深
的
禪
定
中
，
性
欲
和
食
欲
不
生
起
，
外
界
的
認
識
消
失
，
也

不
可
能
和
他
人
對
立
。
所
以
色
界
天
的
條
件
為
：
無
男
女
之
別
、
不
須
飲
食
、
不
起
瞋
怒
；
色
界
的

有
情
是
符
合
這
種
條
件
的
生
物
。
而
且
越
往
上
，
天
界
的
壽
命
和
身
形
就
越
高
。 

大
地
之
下
有
地
獄
，
認
為
大
地
本
身
浮
於
虛
空
中
，
支
持
大
地
的
是
風
輪
（V

a
y

u
m

an
d

a
la

）
。

風
輪
是
巨
大
的
空
氣
旋
渦
，
其
上
有
水
輪
，
再
上
有
金
輪
。
金
輪
為
大
地
的
基
礎
，
背
負
著
大
地
。

至
於
四
大
洲
及
日
月
、
須
彌
山
、
六
欲
天
、
梵
天
，
就
合
稱
為
一
個
世
界
，
這
樣
的
小
世
界
有
無
數

個
。
一
千
個
這
樣
的
世
界
稱
為
一
小
千
世
界
，
一
千
個
小
千
世
界
為
一
中
千
世
界
，
一
千
個
中
千
世

界
為
一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
一
個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為
一
佛
陀
所
能
教
化
的
範
圍
，
因
此
在
這
個
範
圍

中
，
不
會
同
時
出
現
兩
位
佛
陀
。
一
世
界
有
一
佛
，
但
佛
的
壽
命
有
限
，
所
說
的
正
法
在
流
布
上
也

有
期
限
。
因
此
認
為
釋
迦
之
前
有
某
位
過
去
佛
出
現
在
這
世
間
，
未
來
則
有
彌
勒
佛
出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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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不
只
一
個
，
所
以
一
般
認
為
其
他
還
有
好
幾
個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
因
此

其
中
還
有
其
他
的
佛
出
世
。
有
部
否
認
這
種
佛
同
時
出
世
的
說
法
，
大
眾
部
則
主
張
十
方
世
界
有
多

佛
出
世
，
這
些
記
載
於
《
論
事
》
。
記
載
說
出
世
部
的
佛
傳
《
大
事
》
（M

a
h

a
v

a
stu

）
也
說
有
多

佛
同
時
出
世
。 

以
上
的
宇
宙
論
是
《
長
阿
含
經
》
的
《
世
紀
經
》
和
同
類
的
《
大
樓
炭
經
》
、
《
起
世
因
本
經
》
，

以
及
《
立
世
阿
毗
曇
論
》
等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說
法
，
經
過
有
部
《
婆
沙
論
》
和
《
俱
舍
論
》
等
整
理

而
成
。
不
過
部
派
之
間
的
解
說
似
乎
並
不
一
致
。
此
外
耆
那
教
也
有
與
佛
教
十
分
不
同
的
宇
宙
論
，

而
婆
羅
門
系
統
在
古
傳
書
（P

u
ra

n
a

）
中
，
也
可
以
見
到
這
種
說
明
。 

世
界
的
破
壞
和
生
成 
一
整
個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是
同
時
產
生
、
同
時
滅
亡
的
。
因
為
世
間
無

常
，
所
以
一
定
有
滅
的
時
候
。
首
先
生
於
地
獄
的
眾
生
逐
漸
沒
有
，
地
獄
棄
置
無
用
。
有
情
善
心
增

長
後
，
經
過
一
段
長
時
間
，
地
獄
眾
生
逐
漸
轉
生
上
界
，
最
後
不
再
有
眾
生
投
生
地
獄
，
故
地
獄
變

得
空
無
。
接
著
畜
生
、
人
類
等
也
依
次
轉
生
天
界
，
世
界
也
變
得
空
無
。
然
後
發
生
風
、
水
、
火
等

「
三
災
」
，
這
個
世
界
被
風
刮
、
水
淹
、
火
燒
，
一
直
破
壞
到
梵
天
為
止
。
主
要
是
因
為
，
如
果
有

應
該
住
在
器
世
間
的
有
情
，
就
會
由
於
他
們
的
業
力
而
維
持
著
器
世
間
；
沒
有
有
情
的
話
，
其
業
力

消
失
，
物
質
便
失
去
結
合
力
而
毀
壞
殆
盡
。
世
界
的
破
壞
，
從
開
始
到
終
了
，
稱
為
「
壞
劫
」
，
共

需
二
十
劫
的
時
間
。
其
後
為
「
空
劫
」
，
物
質
以
極
微
的
狀
態
浮
遊
於
空
中
，
也
為
二
十
劫
。
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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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於
二
禪
天
以
上
的
有
情
喪
失
善
業
，
產
生
了
生
於
初
禪
（
梵
天
）
以
下
的
業
，
由
於
這
個
業
力
，

首
先
起
風
而
成
立
風
輪
，
順
次
成
立
器
世
間
，
稱
為
「
成
劫
」
，
同
樣
要
二
十
劫
時
間
。
接
著
這
個

世
界
的
存
續
期
間
稱
為
「
住
劫
」
，
也
有
二
十
劫
。
然
後
宇
宙
就
這
樣
一
直
反
覆
著
「
成
住
壞
空
」
。 

輪
迴 

在
上
述
的
世
界
中
，
有
情
反
覆
生
死
，
稱
為
輪
迴
（saj sa

ra

）
。
生
物
的
存
在
狀
態
為

地
獄
（n

a
ra

k
a
, n

ira
y

a

）
、
餓
鬼
（p

re
ta

）
、
畜
生
（tiry

ab
c

）
、
人
間
（m

a
n

u
s
y

a

）
、
天
（d

e
v

a

）

等
五
趣
。
當
然
，
地
獄
最
苦
，
天
最
快
樂
。
一
般
是
以
上
的
五
趣
說
，
另
有
別
立
阿
修
羅
（a

su
ra

）

而
成
「
六
趣
」
。
《
婆
沙
論
》
卷
一
七
二
（
大
正
二
七
．
八
六
八
中
）
中
指
出
，
有
部
主
張
五
趣
，

某
些
部
派
立
阿
修
羅
而
成
立
六
趣
說
，
並
斥
責
此
說
違
反
經
典
。
按
《
論
事
》
八
之
一
，
巴
利
上
座

部
也
主
張
五
趣
。
佛
音
《
論
事
注
》
說
，
大
眾
部
系
的
安
達
派
、
北
道
派
主
張
六
趣
。
按
《
大
智
度

論
》
卷
十
（
大
正
二
五
．
一
三
五
下
）
，
犢
子
部
主
張
六
趣
說
。
其
實
《
大
智
度
論
》
本
身
採
用
六

趣
說
，
所
以
中
國
、
日
本
便
以
六
道
（
六
趣
）
為
正
系
，
但
部
派
佛
教
中
，
應
以
五
趣
佔
優
勢
。 

有
情
的
出
生
，
有
「
四
生
」
之
別
：
卵
生
、
胎
生
、
濕
生
、
化
生
。
鳥
是
卵
生
，
哺
乳
動
物
是

胎
生
，
虫
類
是
濕
生
，
天
界
是
化
生
；
若
再
詳
細
說
明
，
其
中
還
可
細
分
。
出
生
的
剎
那
稱
為
「
生

有
」
，
出
生
後
到
死
之
間
為
「
本
有
」
。
死
亡
的
一
剎
那
稱
為
「
死
有
」
，
自
死
有
到
生
有
之
間
稱

為
「
中
有
」
（a

n
ta

ra
b

h
a
v

a

）
，
也
稱
「
中
陰
」
；
這
是
由
微
細
的
五
蘊
所
組
成
，
如
靈
魂
一
般
。

據
說
中
有
會
尋
求
自
己
的
生
處
，
也
稱
「
尋
香
」
（G

a
n

d
h

a
rv

a

）
。
有
部
承
認
這
種
「
中
有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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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
但
許
多
部
派
不
承
認
中
有
。
巴
利
上
座
部
便
不
承
認
中
有
，
在
《
論
事
》
八
之
二
中
否
定
中

有
。
根
據
《
佛
音
注
》
，
承
認
的
部
派
有
東
山
住
部
和
正
量
部
。
《
異
部
宗
輪
論
》
則
說
大
眾
、
一

說
、
說
出
世
、
雞
胤
等
四
部
否
認
中
有
，
化
地
部
也
否
認
中
有
。
《
婆
沙
論
》
卷
六
九
（
大
正
二
七
．

三
五
六
下
）
說
，
分
別
論
者
也
否
認
中
有
。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卷
十
二
（
大
正
二
八
．
六
○
八

上
）
也
否
定
中
有
。
《
成
實
論
》
卷
三
（
大
正
三
二
．
二
五
六
中
｜
下
）
，
舉
出
承
認
和
否
定
的
說

法
。
由
此
看
來
，
「
中
有
」
是
部
派
佛
教
的
重
要
問
題
之
一
。 

此
外
，
中
有
託
附
母
胎
的
剎
那
，
叫
做
「
結
生
識
」
，
相
當
於
十
二
緣
起
說
的
第
三
識
支
。
從

此
在
母
胎
中
，
經
羯
邏
藍
（k
a
la

la

）
、
頞
部
曇
（a

rb
u

d
a

）
、
閉
尸
（p

ew
in

）
、
鍵
南
（g

h
a
n

a

）
、

缽
羅
奢
佉
（p

raw
a
k
h

a

）
等
順
序
而
成
長
、
出
生
，
稱
為
「
胎
內
五
位
」
。
出
生
以
後
經
嬰
兒
、
童

子
、
少
年
、
盛
年
、
老
年
的
「
胎
外
五
位
」
，
然
後
到
達
死
有
；
又
從
中
有
到
生
有
，
這
樣
不
停
地

反
覆
生
死
，
這
種
輪
迴
的
生
存
並
沒
有
起
點
。 

業
感
緣
起 

以
十
二
緣
起
解
釋
輪
迴
，
叫
做
「
業
感
緣
起
」
。
首
先
，
無
明
和
行
，
稱
為
「
過

去
世
二
因
」
。
「
無
明
」
是
過
去
世
行
為
的
煩
惱
（
宿
惑
）
，
「
行
」
是
由
煩
惱
所
造
成
的
善
惡
業

（
宿
業
）
，
由
於
宿
業
而
決
定
今
世
的
生
。
結
生
的
識
就
是
第
三
識
支
，
托
胎
的
剎
那
當
然
並
不
只

有
識
而
已
，
已
具
有
微
細
的
五
蘊
，
不
過
此
五
蘊
中
以
識
蘊
佔
優
勢
，
這
一
階
段
稱
為
「
識
支
」
。

以
五
蘊
中
佔
優
勢
的
階
段
來
解
釋
十
二
緣
起
，
這
種
解
釋
叫
「
分
位
緣
起
」
（a

v
a
sth

ik
a

）
。 



第二章 部派佛教 

 
 

 

211 

其
次
，
在
母
胎
中
，
肉
體
和
精
神
形
成
的
階
段
叫
「
名
色
」
。
具
備
感
官
的
階
段
叫
「
六
處
」
。

出
生
後
兩
、
三
歲
的
階
段
為
「
觸
」
，
雖
然
是
根
境
識
和
合
（
觸
）
，
不
過
是
不
能
辨
別
苦
樂
的
嬰

兒
時
代
。
其
次
，
雖
然
感
受
苦
樂
也
不
起
婬
欲
的
童
子
階
段
為
「
受
」
；
產
生
愛
欲
的
時
代
為
「
愛
」
；

此
後
，
馳
求
名
譽
、
財
產
的
階
段
叫
「
取
」
；
因
此
而
積
聚
引
生
未
來
果
的
業
，
是
「
有
」
。
現
世

的
愛
、
取
，
相
當
於
過
去
世
的
無
明
，
有
相
當
於
過
去
世
的
行
。
從
以
上
的
識
到
有
等
八
支
屬
現
在

世
。
自
識
到
受
等
五
支
為
「
現
在
五
果
」
，
愛
、
取
、
有
三
支
為
引
生
未
來
果
的
「
現
在
三
因
」
。 

由
於
現
在
三
因
而
決
定
未
來
世
的
「
生
」
，
就
是
第
十
一
生
支
，
因
此
就
現
在
世
而
言
，
相
當

於
「
結
生
識
」
，
亦
即
第
三
識
支
。
在
生
的
結
果
方
面
，
有
未
來
世
的
生
存
，
亦
即
有
「
老
、
死
」
，

這
是
第
十
二
支
的
老
死
，
相
當
於
現
在
世
的
名
色
到
受
。 

如
上
，
以
十
二
支
配
合
三
世
，
為
過
去
二
因
、
現
世
五
果
、
現
世
三
因
、
未
來
二
果
，
共
有
兩

重
因
果
，
稱
為
「
三
世
兩
重
因
果
」
。
無
明
、
愛
、
取
是
「
惑
」
，
亦
即
是
煩
惱
，
從
惑
起
業
而
言
，

便
是
行
和
有
，
這
兩
者
都
是
「
業
」
。
從
結
果
的
識
到
受
或
生
、
老
死
是
「
事
」
，
即
由
業
生
事
。

從
依
存
的
事
中
又
生
惑
，
十
二
緣
起
就
表
示
著
惑
、
業
、
事
的
反
覆
生
起
。
事
即
苦
的
存
在
，
所
以

又
叫
做
「
惑
業
苦
」
。
因
為
是
從
業
感
生
果
的
立
場
解
釋
十
二
緣
起
，
故
稱
為
「
業
感
緣
起
」
。
以

上
十
二
緣
起
的
解
說
，
也
被
近
代
學
者
稱
為
是
胎
生
學
式
的
解
釋
。
這
種
解
說
雖
不
合
乎
十
二
緣
起

的
原
意
，
但
在
以
緣
起
解
釋
輪
迴
的
相
狀
方
面
，
之
後
卻
成
為
一
種
有
力
的
十
二
緣
起
解
說
。
這
在



                                                   第四節 世界的成立與業感緣起 
 

 
 

 

212 

有
部
解
釋
得
十
分
詳
盡
（
《
俱
舍
論
》
卷
九
．
大
正
二
九
．
四
八
上
以
下
）
。
佛
音
《
清
淨
道
論
》

說
到
各
種
緣
起
，
其
中
便
包
含
此
三
世
兩
重
因
果
的
解
釋
（V

isu
d

d
h

im
a
g

g
a

 X
V

II , 2
8
4

, H
O

S
. 4

1
, p

. 

4
9

5

）
。 四

種
緣
起 

有
部
重
視
業
感
緣
起
，
不
過
也
不
忘
提
及
其
他
的
解
釋
︱
︱
宣
說
四
種
緣
起
：
剎

那
緣
起
（k

s
an

ik
a

）
、
遠
續
緣
起
（p

ra
k

a
rs

ik
a

）
、
連
縛
緣
起
（sa

m
b

a
n

d
h

ik
a

）
、
分
位
緣
起

（a
v

a
sth

ik
a

）
，
表
示
緣
起
有
種
種
意
義
（
《
俱
舍
論
》
卷
九
十
．
大
正
二
九
．
四
八
下
．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b

h
a

s
y

a
 p

.1
3

2
, l. 2

4
ff.

）
。
其
中
，
剎
那
緣
起
是
指
一
剎
那
的
五
蘊
中
具
備
十
二

緣
起
，
表
示
緣
起
的
理
論
關
係
｜
｜
同
時
緣
起
。
遠
續
緣
起
表
示
時
間
相
隔
的
法
之
間
，
有
緣
起
的

關
係
。
連
縛
緣
起
表
示
十
二
支
各
個
依
連
續
的
剎
那
生
起
的
關
係
而
成
立
。
第
四
分
位
緣
起
即
業
感

緣
起
。 六

因
．
四
緣
．
五
果 

分
析
式
地
解
釋
緣
起
（P

ra
ti y

a
sa

m
u

tp
a
d

a

）
之
後
，
有
部
出
現
了
六
因
、

四
緣
、
五
果
的
解
釋
。
據
說
其
中
四
緣
被
認
為
是
佛
說
，
宣
說
於
《
阿
含
經
》
中
，
但
現
存
的
《
阿

含
經
》
中
沒
有
發
現
。
不
過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卷
二
五
（
大
正
二
八
．
六
七
九
中
）
說
到
「
十

緣
」
，
其
中
包
含
了
四
緣
。
而
且
巴
利
上
座
部
中
，
自
《
發
趣
論
》
（P

att h
a
n

a
 V

o
l. I, p

.1
 ff.

）
以

來
便
宣
說
「
二
十
四
緣
」
，
其
中
也
包
括
四
緣
。
所
以
有
部
所
說
的
四
緣
說
，
可
以
視
為
是
出
現
於

部
派
佛
教
「
緣
」
（p

ra
ty

a
y

a

）
的
研
究
。
四
緣
的
名
目
出
自
《
識
身
足
論
》
卷
三
（
大
正
二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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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七
中
）
，
以
後
的
《
婆
沙
論
》
、
《
俱
舍
論
》
等
都
有
說
明
。
另
一
方
面
，
六
因
說
則
首
度
出

現
於
《
發
智
論
》
卷
一
（
大
正
二
六
．
九
二
○
）
，
因
此
可
以
說
是
有
部
內
的
創
說
。
這
裡
根
據
《
俱

舍
論
》
卷
六
（
大
正
二
九
．
三
○
上
以
下
）
，
簡
單
說
明
六
因
、
四
緣
、
五
果
的
意
義
。 

有
部
把
存
在
的
法
分
為
五
位
七
十
五
法
，
其
中
的
因
果
專
就
有
為
法
而
說
。
緣
起
有
為
是
有
部

的
立
場
，
有
部
檢
討
了
有
為
七
十
二
法
的
性
質
後
，
主
張
其
中
有
六
因
。
例
如
，
水
壩
的
水
從
高
處

落
下
可
以
產
生
電
力
，
但
落
下
後
的
水
便
失
去
了
這
種
能
力
，
也
就
是
存
在
的
事
物
由
於
位
置
不

同
，
具
備
的
力
量
也
跟
著
不
同
；
同
樣
地
，
法
也
由
於
位
置
不
同
而
具
有
不
同
的
力
量
，
法
所
具
有

的
因
方
面
的
力
量
（
這
種
力
和
法
的
自
性
不
同
）
可
分
為
六
種
。
可
以
說
，
有
部
所
說
的
「
因
」
，

並
不
是
指
法
和
法
的
關
係
，
而
是
指
法
所
具
有
的
力
量
。 

所
謂
「
六
因
」，
即
能
作
因
（k

a
ran

a
h

e
tu

）、
俱
有
因
（sa

h
a
b

h
u

h
e
tu

）、
同
類
因
（sa

b
h

a
g

a
h

e
tu

）、

相
應
因
（sam
p

ra
y

u
k

ta
k

a
h

e
tu

）
、
遍
行
因
（sa

rv
a
tra

g
a
h

e
tu

）
、
異
熟
因
（v

ip
a
k

a
h

e
tu

）
。
第
一

能
作
因
是
「
除
自
餘
能
作
」
，
除
了
自
體
以
外
的
一
切
法
，
都
具
有
能
作
因
的
力
量
；
意
思
是
說
，

其
他
的
一
切
法
都
具
有
協
助
本
身
（
法
）
生
起
的
力
量
。
其
解
釋
為
，
即
使
沒
有
積
極
地
幫
助
生
起
，

只
要
不
妨
礙
，
都
算
是
幫
助
，
稱
為
「
無
力
能
作
因
」
。
無
為
法
也
不
妨
礙
有
為
法
生
起
，
所
以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無
為
法
也
有
能
作
因
的
性
質
。
相
對
於
此
，
積
極
地
給
予
幫
助
的
法
，
便
叫
做
「
有

力
能
作
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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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俱
有
因
，
指
因
果
同
時
、
互
為
因
果
的
情
形
。
地
水
火
風
四
大
種
必
須
四
種
同
時
生
起
，

即
使
只
是
缺
一
個
，
其
他
三
者
就
不
能
生
起
；
彼
此
為
生
起
的
助
緣
，
這
種
關
係
叫
做
「
俱
有
因
，

互
為
果
」
。
此
外
也
有
「
俱
有
因
，
同
一
果
」
的
關
係
，
這
是
成
為
俱
有
因
的
法
合
併
後
，
產
生
他

法
的
情
況
。 

第
三
同
類
因
是
善
因
善
果
、
惡
因
惡
果
。
同
性
質
的
法
成
為
同
性
質
的
法
生
起
的
因
，
稱
為
「
同

類
因
、
等
流
果
」
。
第
四
相
應
因
指
心
心
所
法
的
相
應
關
係
，
物
質
沒
有
相
應
因
。
相
應
須
以
所
依
、

所
緣
、
行
相
、
時
、
事
「
五
義
平
等
」
為
條
件
。
因
為
相
應
因
是
心
、
心
所
同
時
的
相
互
關
係
，
所

以
是
俱
有
因
的
特
殊
情
況
。
第
五
遍
行
因
是
同
類
因
中
的
特
殊
關
係
，
指
十
一
種
強
力
煩
惱
，
遍
於

自
地
五
部
，
染
污
心
心
所
，
稱
為
「
遍
行
惑
」
。
遍
行
因
是
異
時
因
果
的
關
係
，
所
以
是
同
類
因
的

一
部
分
。 

第
六
異
熟
因
，
是
善
因
樂
果
．
惡
因
苦
果
的
關
係
。
行
善
則
有
喜
悅
，
作
惡
則
帶
來
不
快
、
不

安
的
情
緒
。
由
這
點
也
可
以
約
略
知
道
善
因
樂
果
．
惡
因
苦
果
的
內
容
。
同
類
因
的
因
果
性
質
相
同
，

異
熟
因
的
因
果
性
質
不
同
。
所
謂
「
異
熟
」
，
是
指
果
異
於
因
而
熟
。
因
是
善
、
惡
，
果
方
面
則
是

樂
、
苦
、
無
記
；
樂
和
苦
不
能
說
是
善
是
惡
，
所
以
稱
之
為
「
異
熟
因
、
異
熟
果
」
。
同
類
因
和
異

熟
因
是
道
德
上
的
因
果
律
，
其
實
是
以
因
果
的
法
則
來
表
現
道
德
的
要
求
。
但
有
部
把
它
當
作
法

則
，
所
以
認
為
，
就
果
而
言
，
善
法
必
然
具
有
產
生
善
法
的
力
量
（
同
類
因
）
，
而
且
也
有
產
生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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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力
量
（
異
熟
因
）
。 

相
對
於
以
上
的
六
因
，
有
「
五
果
」
：
異
熟
果
（v

ip
a
k

a
-p

h
a
la

）
、
增
上
果
（a

d
h

ip
a
ti-p

h
a
la

）
、

等
流
果
（n

is
y

a
n

d
a
-p

h
a
la

）
、
士
用
果
（p

u
ru

s
a
k

a
ra

-p
h

a
la

）
、
離
繫
果
（v

isam
y

o
g

a
-p

h
a
la

）
。

異
熟
果
對
應
於
異
熟
因
。
增
上
果
意
為
優
秀
的
果
，
是
能
作
因
的
果
。
同
類
因
和
遍
行
因
得
等
流
果
，

為
因
果
同
性
質
的
情
況
。
「
士
用
」
（p

u
ru

s
a
k

a
ra

）
意
為
人
的
活
動
，
這
裡
指
因
的
法
（
體
）
本

身
即
為
果
的
體
，
也
就
是
「
互
為
果
」
的
意
思
。
但
是
就
士
用
果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而
言
，
可
以
說
，

凡
是
由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都
是
士
用
果
。
從
這
個
立
場
來
看
，
增
上
果
、
等
流
果
也
算
是
士
用
果

的
一
種
。 

六
因
可
以
納
入
以
上
四
果
中
；
第
五
離
繫
果
就
是
開
悟
。
開
悟
，
即
擇
滅
，
就
是
涅
槃
，
這
是

依
修
行
力
（
道
力
）
所
證
。
擇
滅
是
無
為
法
，
故
不
應
說
從
有
為
而
生
，
但
這
是
依
修
行
而
實
現
的
，

所
以
擇
滅
是
「
果
」
，
但
是
不
具
因
。
雖
然
可
以
將
修
行
立
為
能
作
因
，
但
有
部
否
認
有
為
法
為
因
，

而
有
無
為
法
的
果
，
所
以
離
繫
果
缺
因
。 

另
外
還
有
五
因
說
。
在
有
部
，
四
大
種
對
所
造
色
而
言
，
具
有
生
因
、
依
因
、
立
因
、
持
因
、

養
因
等
五
種
性
質
，
這
五
因
可
以
列
屬
於
六
因
中
的
能
作
因
。
有
部
又
於
先
前
的
五
果
加
上
安
立

果
、
加
行
果
、
和
合
果
、
修
習
果
，
成
九
果
說
。 

其
次
，
四
緣
是
因
緣
（h

e
tu

p
ra

ty
a
y

a

）
、
等
無
間
緣
（sa

m
a
n

a
n

ta
ra

p
ra

ty
a
y

a

）
、
所
緣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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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

m
b

a
n

a
p

ra
ty

a
y

a

）
、
增
上
緣
（a

d
h

ip
a
tip

ra
ty

a
y

a

）
。
其
中
所
謂
「
因
緣
五
因
性
」
是
指
，
六

因
中
除
去
能
作
因
以
外
的
五
因
，
是
因
緣
所
具
有
的
五
種
性
質
。
等
無
間
緣
不
指
物
質
，
只
指
心
心

所
法
；
心
心
所
連
續
生
起
時
，
前
心
心
所
滅
（
讓
位
）
，
是
次
心
心
所
生
起
的
條
件
。
因
為
空
出
了

一
個
場
所
，
所
以
下
一
個
心
心
所
得
以
生
起
。
由
此
可
知
，
前
剎
那
的
心
心
所
就
叫
做
等
無
間
緣
。

第
三
所
緣
緣
，
指
認
識
的
對
象
；
例
如
眼
識
和
相
應
的
心
所
把
一
切
色
作
為
所
緣
緣
；
耳
識
和
相
應

的
心
所
把
一
切
聲
作
為
所
緣
緣
。
第
四
增
上
緣
同
六
因
中
的
能
作
因
。
六
因
、
四
緣
、
五
果
的
關
係

如
下
： 

   
 
 

 
 

     

四
緣
中
的
因
緣
和
增
上
緣
含
攝
了
六
因
，
所
以
四
緣
較
六
因
廣
。
又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卷

增
上
緣

（
四
緣
）

（
六
因
）

（
五
果
）

能
作
因
緣

增
上
果

因
緣

俱
有
因

相
應
因

同
類
因

遍
行
因

異
熟
因

士
用
果

等
流
果

異
熟
果

等
無
間
緣

離
繫
果

所
緣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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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
（
大
正
二
八
．
六
七
九
中
）
說
十
緣
：
因
緣
、
無
間
緣
、
境
界
緣
、
依
緣
、
業
緣
、
報
緣
、
起

緣
、
異
緣
、
相
續
緣
、
增
上
緣
。
巴
利
論
藏
《
發
趣
論
》
（P

att h
a
n

a
 p

. 1
, ff.

）
說
二
十
四
緣
：
因

緣
、
所
緣
緣
、
增
上
緣
、
無
間
緣
、
等
無
間
緣
、
俱
生
緣
、
相
互
緣
、
依
止
緣
、
親
依
止
緣
、
前
生

緣
、
後
生
緣
、
修
習
緣
、
業
緣
、
異
熟
緣
、
食
緣
、
根
緣
、
靜
慮
緣
、
道
緣
、
相
應
緣
、
不
相
應
緣
、

無
有
緣
、
去
緣
、
不
去
緣
。 

以
上
六
因
、
四
緣
、
十
緣
、
二
十
四
緣
等
，
可
以
說
都
是
共
通
的
。
總
之
，
部
派
佛
教
以
三
世

兩
重
因
果
解
釋
十
二
緣
起
。
接
著
將
緣
起
作
以
上
的
種
種
分
析
，
以
理
解
其
存
在
狀
態
。
如
此
一
來
，

反
而
喪
失
了
原
始
經
典
所
說
明
的
緣
起
的
整
體
意
義

譯
注

。 

參
考
書
目 

 
 

世
界
論
、
輪
迴
、
十
二
緣
起
的
問
題
，
宣
說
於
《
俱
舍
論
》
卷
八
｜
十
二
〈
世
間
品
〉
中
。
此
外
六
因
、
四
緣
、
五
果

宣
說
於
《
俱
舍
論
》
卷
六
｜
七
〈
世
間
品
〉
中
。
本
節
僅
提
出
其
重
點
。
關
於
近
代
學
者
的
參
考
文
獻
方
面
，
同
前
一
節
。

尤
其
關
於
「
十
二
緣
起
」
方
面
，
請
參
照
： 

和
辻
哲
郎
《
原
始
仏
教
の
実
践
哲
学
》
第
二
章
「
緣
起
說
」
。 

赤
沼
智
善
《
十
二
緣
起
の
伝
統
的
解
釈
に
就
い
て
》
（
《
原
始
仏
教
之
研
究
》
四
七
五
頁
以
下
）
。 

木
村
泰
賢
〈
原
始
仏
教
に
於
け
る
緣
起
說
の
展
開
〉
（
《
原
始
仏
教
思
想
論
》
四
六
七
頁
以
下
） 

 

譯
注
：
二
十
四
緣
不
只
是
理
論
的
說
明
而
已
，
亦
作
為
實
際
操
作
觀
禪
的
指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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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業
與
無
表
色 

法
與
業 

「
業
」
的
思
想
為
阿
毗
達
磨
佛
教
中
，
集
大
成
的
教
理
之
一
。
對
否
定
創
造
神
的
佛

教
而
言
，
在
這
個
世
界
成
立
的
問
題
方
面
，
業
的
思
想
具
有
取
代
性
的
重
要
地
位
。
不
過
，
業
的
思

想
並
非
佛
教
本
有
。
佛
陀
覺
悟
了
法
，
因
此
而
成
為
佛
陀
，
這
世
界
是
法
的
世
界
，
我
們
本
身
也
是

法
，
沒
有
法
之
外
的
其
他
自
體
；
也
就
是
說
，
自
己
是
無
我
的
。
若
覺
悟
了
法
，
與
其
他
相
隔
別
的
、

固
定
自
我
的
觀
念
自
然
會
消
失
。
法
的
世
界
是
緣
起
的
世
界
，
是
息
息
相
關
的
世
界
，
自
身
就
是
在

相
依
相
待
的
關
係
中
，
所
成
立
的
流
動
性
存
在
（
假
我
）
。 

 
 

因
為
這
個
世
界
是
法
的
世
界
，
即
使
有
神
存
在
，
也
可
以
基
於
法
而
存
在
，
而
且
是
以
法
的
方

式
存
在
，
因
此
根
本
不
可
能
有
超
越
法
的
創
造
神
。
如
此
一
來
，
世
界
是
法
的
世
界
，
但
是
在
現
實

中
，
凡
夫
對
自
我
產
生
執
著
，
有
自
己
的
所
有
（
我
所
）
的
觀
念
。
於
是
與
其
他
相
隔
別
的
自
我
觀

念
便
成
立
，
凡
夫
基
於
此
而
行
動
，
立
足
於
固
定
自
我
的
觀
念
、
愛
著
自
我
，
所
以
便
發
生
自
己
與

對
方
的
對
立
，
產
生
爭
執
，
產
生
對
自
己
的
慢
心
、
對
他
人
的
嫉
妒
、
對
自
己
所
有
物
的
貪
著
，
這

些
煩
惱
的
源
頭
，
就
是
不
知
法
與
緣
起
的
無
知
（
痴 

 
m

o
h

a

）
、
無
明
。 

如
此
一
來
，
本
來
自
己
是
無
我
的
，
但
是
在
現
實
中
，
凡
夫
有
了
自
我
的
執
著
，
以
此
為
中
心

而
行
動
。
自
我
是
虛
妄
的
，
執
著
自
我
的
「
心
理
」
才
是
實
際
的
。
因
此
基
於
此
而
發
生
了
殺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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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
盜
等
事
；
一
旦
殺
了
人
，
便
有
害
怕
被
報
復
的
心
理
，
或
是
產
生
自
責
的
心
理
，
這
些
恐
懼
和
自

責
的
「
心
理
」
便
各
自
招
致
相
應
的
果
報
。
其
中
本
來
是
無
我
，
然
而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的
業
報
關
係

成
立
了
，
便
有
了
從
法
的
世
界
轉
為
業
的
世
界
的
契
機
。
但
是
從
第
一
義
的
立
場
來
看
，
自
我
是
虛

妄
的
存
在
者
，
因
此
依
此
而
成
立
的
業
的
因
果
也
是
虛
構
的
。
亦
即
只
要
覺
悟
，
業
的
因
果
世
界
便

隨
之
消
失
，
因
此
阿
毗
達
磨
佛
教
的
譬
喻
者
便
主
張
「
無
間
業
可
轉
」
。
因
為
立
足
於
「
業
的
本
性

是
空
」
的
認
識
上
，
所
以
認
為
殺
父
、
殺
母
等
入
無
間
地
獄
的
重
業
都
可
轉
變
。
但
是
凡
夫
之
中
，

不
管
是
否
否
定
自
我
的
執
著
，
都
無
法
否
定
業
的
因
果
，
若
是
否
定
的
話
，
可
能
會
陷
入
虛
無
論
。

可
以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理
解
佛
教
所
採
用
的
業
的
法
則
。 

三
種
行
為 

業
是

k
a
rm

a
n

的
譯
語
，
本
來
是
「
行
為
」
的
意
思
。
《
大
毗
婆
沙
論
》
卷
一
一

三
（
大
正
二
七
．
五
八
七
中
）
中
，
將
業
區
分
為
三
種
意
義
。
第
一
是
「
作
用
」
，
是
廣
義
的
業
；

第
二
「
持
法
式
」
，
指
行
為
中
，
特
別
重
視
「
儀
式
」
方
面
的
行
為
，
所
以
特
別
提
出
來
。
在
漢
譯

中
，
音
譯
為
「
羯
磨
」
，
原
語
為

k
a
rm

a
n

。
法
式
就
是
儀
式
，
包
括
議
事
決
定
；
議
事
要
根
據
一

定
的
程
序
進
行
，
若
是
程
序
錯
誤
或
脫
節
，
議
事
的
決
議
便
無
效
。
所
以
，
羯
磨
很
重
視
儀
式
程
序

無
誤
。 第

三
是
「
分
別
果
」
的
業
，
善
惡
行
為
各
有
不
同
的
果
報
，
此
時
稱
這
種
果
報
為
「
業
」
。
也

就
是
善
惡
行
為
具
有
看
不
見
的
力
量
，
這
個
力
量
叫
做
「
業
」
。
一
般
來
說
，
行
為
一
從
事
後
便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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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失
，
再
怎
麼
重
大
的
約
定
，
所
說
的
話
也
會
消
失
於
一
瞬
間
。
即
使
殺
人
，
殺
的
行
為
也
是
當
場

消
失
。
當
然
，
也
許
事
後
會
留
下
種
種
證
據
，
但
是
證
據
和
行
為
本
身
不
同
，
而
且
證
據
最
後
也
會

消
失
；
如
此
一
來
，
行
為
會
消
失
，
但
是
之
後
會
留
下
看
不
見
的
力
量
。
例
如
曾
經
說
出
口
的
約
定
，

不
久
就
會
被
要
求
實
行
；
若
是
殺
人
，
即
使
過
了
五
年
或
十
年
，
都
可
以
追
究
此
一
殺
人
的
行
為
。

於
是
行
為
必
然
會
滅
，
但
是
之
後
還
留
下
看
不
見
的
力
量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說
的
話
，
也
通
用
於
經

濟
行
為
或
是
法
律
行
為
，
在
這
裡
，
將
善
惡
行
為
留
下
的
力
量
，
稱
為
「
業
」
。 

以
上
，
業
被
區
分
為
三
種
，
其
中
尤
其
是
第
三
種
，
事
後
留
下
的
看
不
見
的
力
量
這
方
面
的
業

是
重
點
。 

業
說
的
起
源 

未
來
的
命
運
會
被
善
惡
業
所
限
定
的
思
想
，
已
見
於
《
奧
義
書
》
；
《
布
利
哈

德
奧
義
書
》
（B

r
h

a
d

a
ran

y
a
k

a
 U

p
. III , 2

, 1
3

）
中
，
就
有
「
人
因
善
業
成
善
人
，
因
惡
業
成
惡
人
」

的
思
想
；
《
禪
陀
迦
奧
義
書
》
（C

h
a
n

d
o

g
y

a
 U

p
. V

, 1
0

 ,7

）
說
：
「
因
好
的
行
為
（c

a
ran

a

）
而
託

生
好
的
母
胎
，
因
惡
的
行
為
而
託
生
惡
的
母
胎
」
。
這
些
都
認
同
業
的
果
報
的
說
法
，
不
過
《
奧
義

書
》
時
代
，
業
的
理
論
還
沒
有
完
成
，
為
佛
教
所
繼
承
。 

《
阿
含
經
》
中
有
許
多
關
於
業
的
教
說
，
並
記
載
，
佛
陀
積
極
地
承
認
業
的
理
論
。
「
佛
陀
是

業
論
者
（k

a
m

m
a
v

a
d

in

）
、
業
果
論
者
（k

iriy
a
v

a
d

in
）
、
精
進
論
者
（v

iriy
a
v

a
d

in

）
」
（A

N
. I , 

p
. 

2
8
7

）
。
認
同
業
，
和
努
力
精
進
有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努
力
精
進
和
承
認
意
志
自
由
有
關
。
當
一



第二章 部派佛教 

 
 

 

221 

個
人
要
接
受
行
為
的
結
果
時
，
大
前
提
是
要
承
認
意
志
自
由
。
由
神
意
決
定
命
運
的
說
法
，
以
及
偶

然
論
、
宿
命
論
等
，
都
否
認
人
的
意
志
自
由
，
因
此
就
不
會
把
行
為
的
責
任
歸
於
本
人
。
不
過
業
說

如
果
極
端
機
械
式
解
釋
的
話
，
似
乎
就
近
於
宿
命
論
。
理
解
與
緣
起
論
相
關
的
業
說
時
，
承
認
意
志

自
由
和
努
力
結
果
的
業
就
會
成
立
，
一
旦
把
自
我
視
為
固
定
不
變
，
就
認
為
自
我
不
會
變
化
，
於
是

也
不
可
能
受
業
報
；
但
如
果
不
承
認
自
我
是
前
後
相
繫
的
話
，
也
許
同
樣
不
能
成
立
業
果
關
係
。
於

是
，
立
足
於
斷
絕
與
連
續
的
中
道
的
緣
起
說
，
便
加
入
業
的
解
釋
。 

佛
陀
時
代
的
六
師
外
道
中
，
有
很
多
人
否
定
業
的
因
果
。
其
中
，
耆
那
教
的
教
主
大
雄
承
認
業
，

但
他
建
立
身
口
意
三
罰
（d

an
d

a

）
，
著
重
結
果
；
相
對
於
此
，
佛
教
則
建
立
身
語
意
三
業
，
其
中

特
重
意
業
，
重
視
業
的
動
機
。
《
阿
含
經
》
中
有
不
少
關
於
業
的
教
說
；
《
法
句
經
》
中
宣
說
業
報

不
滅
的
教
說
尤
其
多
，
如
說
「
無
處
可
逃
免
惡
業
」
等
；
《
經
集
》
較
少
談
到
業
，
但
有
談
到
異
熟

（v
ip

a
k
a

）
，
如
「
賢
者
見
緣
起
，
正
知
業
、
異
熟
」
（N

o
. 6

5
3

）
。v

ip
a
k

a

可
以
單
獨
解
釋
為
「
成

熟
」
，
不
過
因
為
接
頭
詞
“v

i

”
有
「
異
」
的
意
思
，
所
以
譯
為
「
異
熟
」
，
意
義
也
就
解
釋
為
「
（
變
）

異
而
熟
」
。
即
一
般
認
為
，
業
（
因
）
有
善
或
惡
，
果
報
有
苦
或
樂
的
情
況
下
，
苦
、
樂
本
身
既
非

善
也
非
惡
（
無
記
）
，
所
以
業
的
果
報
就
逐
漸
被
解
說
為
「
異
於
因
而
熟
」
。
即
因
是
善
惡
、
果
為

無
記
時
的
業
果
關
係
，
於
阿
毗
達
磨
時
代
，
規
則
化
為
「
異
熟
因
、
異
熟
果
」
。v

ip
a
k

a

一
語
，
廣

見
於
《
阿
含
經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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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之
，
應
該
可
以
大
致
歸
納
為
「
善
業
招
善
果
，
惡
業
招
惡
果
」
（
這
是
「
同
類
因
，
等
流
果
」

的
關
係
，
被
阿
毗
達
磨
法
則
化
了
）
，
自
古
也
有
善
業
招
福
，
惡
業
招
禍
的
觀
念
，
此
一
禍
福
就
心

理
而
言
，
就
是
苦
樂
。
《
阿
含
經
》
也
廣
說
福
德
、
福
業
，
黑
業
、
白
業
的
用
法
也
很
多
。 

業
的
本
質 

巴
利
上
座
部
的
業
論
，
彙
集
於
佛
音
的
《
殊
勝
義
注
》
（
《
法
集
論
義
疏
》 

 

A
tt h

a
sa

lin
i III , 9

2
-1

3
6

）
，
有
部
的
業
論
則
詳
論
於
《
俱
舍
論
》
的
〈
業
品
〉
。 

佛
教
把
行
為
分
為
三
種
：
身
體
的
行
為
（
身
業
）
、
言
語
的
行
為
（
語
業
）
和
心
理
的
行
為
（
意

業
）
。
其
中
，
第
三
的
意
業
只
出
於
心
理
因
素
，
身
業
、
語
業
則
是
由
動
機
、
決
定
等
心
理
因
素
，

再
加
上
出
聲
、
動
身
等
肉
體
因
素
這
兩
部
分
而
成
立
。
因
為
這
種
身
、
心
兩
因
素
，
所
以
「
業
的
本

質
為
何
」
就
成
為
重
點
。
上
座
部
認
為
三
業
的
本
質
是
「
思
」
（c

e
ta

n
a

）
。
所
謂
「
思
」
，
說
明

為
「
造
成
心
的
力
量
」
（
造
作
義
）
，
屬
於
意
志
方
面
。
把
意
志
視
為
行
為
的
本
質
，
這
是
著
重
於

行
為
的
精
神
面
。
經
量
部
也
認
為
思
是
業
的
本
質
，
以
思
來
分
析
行
為
，
分
為
審
慮
思
、
決
定
思
、

動
發
勝
思
。
最
後
的
動
發
勝
思
是
想
要
活
動
的
意
志
，
表
現
於
身
體
就
是
動
身
思
（
身
業
）
，
表
現

於
言
語
就
是
發
語
思
（
語
業
）
。 

上
座
部
把
身
體
活
動
稱
為
「
身
表
」
（k

a
y

a
v

ib
b

a
tti

）
，
以
此
為
身
業
的
門
，
在
這
門
中
表
現

自
己
的
「
思
」
，
就
是
身
業
。
同
樣
地
，
音
聲
的
曲
折
變
化
就
是
語
表
，
依
此
語
業
之
門
所
成
就
的

思
（
以
語
言
表
示
惡
口
、
綺
語
的
心
思
）
就
是
語
業
。
將
行
為
的
本
質
視
為
思
，
是
因
為
認
為
口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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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
身
動
作
中
，
沒
有
善
惡
的
性
質
，
所
以
想
要
根
據
內
心
的
意
思
決
定
行
為
的
善
惡
。 

相
對
於
此
，
說
一
切
有
部
不
認
為
身
業
、
語
業
的
本
質
是
思
。
身
業
如
果
沒
有
身
體
方
面
的
動

作
就
不
成
立
，
語
業
如
果
沒
有
藉
語
言
表
現
也
不
成
立
，
因
此
身
業
的
本
質
就
是
身
業
完
成
的
最
後

剎
那
的
身
體
形
態
（
形
色
）
，
而
語
業
的
本
性
是
妄
語
及
惡
口
完
成
的
最
後
音
聲
。
《
阿
含
經
》
將

業
分
為
思
業
、
思
已
業
，
以
身
語
兩
業
為
思
已
業
，
有
部
解
釋
說
，
由
此
顯
示
出
身
語
兩
業
並
非
思

業
。 

表
業
與
無
表
業 

前
面
已
經
指
出
，
行
為
有
眼
睛
看
得
見
和
看
不
見
的
兩
部
分
，
有
部
稱
之
為

表
業
和
無
表
業
。
意
業
不
顯
現
於
外
部
，
所
以
沒
有
表
、
無
表
的
區
別
，
而
身
業
與
語
業
則
區
分
為

表
業
與
無
表
業
。
認
為
身
業
的
體
為
形
色
，
語
業
的
體
為
音
聲
，
這
是
就
表
業
而
言
。
但
表
業
是
剎

那
滅
，
因
為
立
刻
就
滅
亡
，
所
以
使
果
報
產
生
的
業
力
則
以
看
不
見
的
形
式
繼
續
存
在
著
，
這
就
是

無
表
業
（a

v
ijb

a
p

ti-k
a
rm

a
n

）
。
但
表
業
是
形
色
、
音
聲
等
物
質
的
存
在
，
所
以
從
它
而
生
的
無
表

業
也
是
物
質
的
存
在
，
稱
為
「
無
表
色
」
（a

v
ijb

a
p

tiru
p

a

）
。
消
失
的
表
業
形
態
轉
變
後
，
無
表

業
仍
持
續
其
力
量
，
一
遇
到
機
會
的
話
，
這
個
力
量
就
表
現
為
「
果
」
，
所
以
無
表
業
是
因
和
果
的

媒
介
。
不
過
，
把
它
當
作
無
表
色
，
視
為
是
物
質
性
存
在
一
事
，
是
有
部
的
特
色
。
可
是
由
於
眼
睛

看
不
見
無
表
色
，
所
以
非
極
微
所
成
，
而
且
被
列
入
十
二
處
中
的
法
處
，
而
不
是
色
處
。 

經
量
部
認
為
三
業
的
本
質
都
是
思
，
所
以
不
承
認
有
表
業
、
無
表
業
的
區
別
。
不
過
思
心
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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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
那
滅
，
所
以
同
樣
需
要
有
結
合
業
和
果
的
媒
介
，
經
量
部
認
為
這
就
是
思
的
種
子
。
由
於
種
子
的

相
續
、
轉
變
、
差
別
，
種
子
以
剎
那
相
續
的
方
式
連
續
著
，
其
間
逐
漸
成
熟
，
結
生
果
報
。
這
種
連

繫
業
和
果
的
媒
介
，
大
眾
部
稱
為
「
增
長
」（u

p
a
c
a
y

a

）
，
正
量
部
稱
為
「
不
失
壞
」（a

v
ip

ran
a

w
a

）
。

無
表
也
譯
做
「
無
作
」
、
「
無
教
」
，
《
成
實
論
》
和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也
有
提
及
，
只
是
名

稱
不
同
。
可
以
說
，
部
派
佛
教
普
遍
承
認
有
一
連
繫
著
業
和
果
的
看
不
見
的
力
量
存
在
。 

成
為
戒
體
的
無
表
色 

有
部
之
所
以
極
力
主
張
無
表
色
的
存
在
，
是
由
於
主
張
戒
體
是
無
表

色
。
這
和
先
前
的
連
繫
業
果
的
、
看
不
見
的
無
表
業
的
意
義
稍
為
不
同
，
一
般
認
為
，
其
意
義
可
能

由
於
有
部
教
理
的
發
展
而
產
生
變
化
。 

戒
體
是
指
受
戒
時
，
身
體
所
具
有
的
「
防
非
止
惡
的
能
力
」
，
例
如
受
五
戒
，
如
果
發
誓
守
不

殺
生
戒
的
話
，
由
於
此
一
發
誓
的
事
實
，
日
後
的
生
活
中
便
能
自
律
，
免
於
殺
生
的
惡
行
。
這
和
發

誓
戒
酒
的
人
，
由
於
發
誓
的
關
係
，
即
使
想
喝
酒
也
不
會
去
喝
是
一
樣
的
。
這
種
約
制
力
（
防
非
止

惡
力
）
應
該
是
受
戒
時
產
生
的
；
而
且
後
來
即
使
遺
忘
了
、
睡
著
了
或
想
到
作
惡
事
時
，
理
應
也
常

不
離
身
，
相
續
存
在
。
然
而
，
沒
有
受
戒
時
的
禮
拜
等
身
體
動
作
和
守
戒
的
誓
言
，
戒
體
就
不
能
成

就
，
如
此
一
來
，
因
為
從
身
體
的
動
作
︱
︱
物
質
所
產
生
的
，
是
看
不
見
的
力
量
，
所
以
稱
為
「
無

表
色
」
（a

v
ijb

a
p

tiru
p

a

）
。 

區
分
佛
教
徒
的
根
據
，
就
在
這
個
戒
體
。
在
具
備
五
戒
的
戒
體
方
面
，
可
以
區
分
出
非
佛
教
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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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因
為
具
備
比
丘
戒
體
，
所
以
可
以
說
自
己
和
在
家
信
眾
不
同
，
而
非
因
為
著
袈
裟
，
或
是
過
禁

欲
生
活
，
就
是
比
丘
。
例
如
即
使
破
戒
，
如
果
已
經
具
備
比
丘
的
戒
體
，
就
還
是
比
丘

譯
注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戒
體
十
分
受
重
視
，
所
以
關
於
戒
體
的
意
義
，
部
派
間
的
解
釋
便
產
生
歧
義
。
有
部
稱

此
為
無
表
色
，
認
為
是
物
質
；
經
量
部
視
它
為
「
種
子
」
；
而
上
座
部
認
為
戒
的
本
質
是
「
思
」
心

所
。
佛
音
的
《
清
淨
道
論
》
有
這
一
問
題
的
解
說
。 

《
俱
舍
論
》
中
還
沒
有
使
用
「
戒
體
」
一
詞
，
而
稱
之
為
「
律
儀
之
無
表
」
。
因
為
受
戒
時
的

誓
詞
是
「
迄
至
命
終
」
，
所
以
認
為
戒
體
會
持
續
到
命
終
。
戒
體
分
為
在
家
信
眾
（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
五
戒
的
戒
體
、
沙
彌
、
沙
彌
尼
十
戒
的
戒
體
、
正
學
女
六
法
戒
的
戒
體
，
比
丘
、
比
丘
尼
具
足

戒
的
戒
體
，
以
及
在
家
眾
布
薩
（
八
齋
戒
）
的
戒
體
等
，
因
此
共
有
八
種
，
但
實
際
上
是
五
戒
、
十

戒
（
含
六
法
戒
）
、
具
足
戒
、
八
齋
戒
等
四
種
。
其
中
八
齋
戒
只
受
一
晝
夜
，
所
以
次
日
戒
體
便
消

失
。
又
，
任
何
戒
體
，
如
果
退
心
悔
意
，
經
捨
戒
的
宣
言
儀
式

譯
注

，
捨
戒
便
算
成
立
而
失
戒
體
。 

三
種
律
儀 

其
次
，
無
表
色
有
三
種
：
律
儀
（sam

v
a
ra

）
、
不
律
儀
和
非
二
（
既
非
律
儀
，

也
非
不
律
儀
）
。
所
謂
「
不
律
儀
」
就
是
惡
戒
，
如
誓
言
終
生
以
屠
殺
為
業
等
。
非
二
介
於
善
戒
與

 

譯
注
：
即
「
破
戒
比
丘
」
，
但
僧
團
不
承
認
這
類
比
丘
，
不
與
之
共
食
、
共
住
． 

譯
注
：
捨
戒
的
宣
言
儀
式
十
分
簡
單
，
只
須
向
一
位
有
辨
識
能
力
的
人
說
自
己
決
定
還
俗
，
要
捨
佛
、
法
、
僧
等
一
類
的

話
，
即
完
成
捨
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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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戒
中
間
，
也
稱
為
處
中
無
表
，
不
是
發
善
誓
或
惡
誓
，
而
是
一
時
興
起
的
善
心
、
惡
心
或
行
為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也
會
造
成
善
、
惡
的
無
表
。 

律
儀
是
善
的
時
候
，
可
分
為
三
種
：
別
解
脫
律
儀
、
定
生
律
儀
、
道
生
律
儀
。
別
解
脫
律
儀
又

叫
波
羅
提
木
叉
，
即
前
述
經
由
受
戒
所
生
的
防
非
止
惡
力
。
第
二
定
生
律
儀
，
是
在
入
禪
定
時
，
身

體
就
具
備
由
禪
定
力
產
生
的
防
非
止
惡
力
，
又
叫
靜
慮
律
儀
、
定
俱
律
儀
，
此
律
儀
出
定
後
即
消
失
。

第
三
道
生
律
儀
是
由
悟
道
所
生
的
防
非
止
惡
力
，
也
叫
做
無
漏
律
儀
、
道
俱
戒
；
退
道
時
即
消
失
。

定
俱
戒
和
道
俱
戒
也
叫
隨
心
轉
戒
。 

業
的
種
類
與
善
惡
標
準 

依
業
所
進
行
的
場
所
，
可
以
分
為
身
語
意
三
業
，
此
外
還
有
種
種
分

類
。
第
一
是
以
善
惡
區
分
，
站
在
這
個
立
場
分
為
善
業
、
惡
業
、
無
記
業
。
《
俱
舍
論
》
說
，
善
業

是
安
穩
業
，
引
生
可
愛
異
熟
業
與
得
涅
槃
業
，
「
善
」
是
以
能
否
獲
得
想
要
的
結
果
來
判
斷
，
可
愛

的
異
熟
果
是
樂
，
所
以
能
得
樂
的
業
便
是
善
。
別
解
脫
律
儀
等
具
有
實
現
涅
槃
的
作
用
，
所
以
是
善
。

引
生
樂
果
的
業
是
輪
迴
中
的
善
，
所
以
稱
為
有
漏
善
，
具
體
的
項
目
就
是
「
十
善
業
道
」
：
不
殺
生
、

不
偷
盜
、
不
邪
婬
、
不
妄
語
、
不
兩
舌
、
不
惡
口
、
不
綺
語
、
無
貪
、
無
瞋
、
正
見
。
反
過
來
就
是

十
惡
業
道
：
殺
、
盜
、
婬
、
妄
、
兩
舌
、
惡
口
、
綺
語
、
貪
、
瞋
、
邪
見
。
十
善
、
十
惡
從
《
阿
含

經
》
時
代
起
，
就
成
為
善
惡
的
標
準
。
惡
業
能
引
生
苦
的
異
熟
果
，
無
記
業
則
不
引
生
苦
、
樂
果
的

業
。
涅
槃
是
無
漏
善
，
不
是
業
，
是
超
越
業
的
。
相
對
於
此
，
道
︱
︱
開
悟
的
智
慧
是
無
漏
善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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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也
是
無
漏
業
，
這
是
不
結
生
異
熟
果
的
勝
義
善
，
但
巴
利
佛
教
認
為
，
有
學
的
無
漏
業
會
結
生
有

學
果
或
無
學
果
等
異
熟
果
。
而
無
學
的
無
漏
業
則
是
不
生
果
的
「
唯
作
」
。
此
外
，
善
又
有
勝
義
善
、

自
性
善
、
相
應
善
、
等
起
善
等
區
別
，
這
和
心
所
十
大
善
地
法
等
有
關
。 

接
著
，
業
還
可
區
分
為
福
業
、
非
福
業
、
不
動
業
，
上
二
界
的
善
特
別
稱
為
不
動
業
。
又
有
順

樂
受
業
、
順
苦
受
業
、
順
不
苦
不
樂
受
業
、
黑
業
、
白
業
、
非
黑
非
白
業
等
。
非
黑
非
白
是
無
漏
業
。

從
接
受
果
報
的
時
間
上
來
說
，
有
現
在
受
果
的
順
現
法
受
業
、
次
生
受
果
的
順
次
生
受
業
、
後
生
受

果
的
順
後
次
受
業
。
以
上
是
定
業
，
此
外
有
受
果
報
的
時
間
不
確
定
的
不
定
受
業
。 

三
世
實
有
與
過
未
無
體 

有
部
將
無
表
色
用
在
戒
體
的
解
釋
上
，
喪
失
了
連
繫
業
因
業
果
的
意

義
，
這
和
有
部
主
張
有
為
法
是
三
世
實
有
有
關
。
因
為
認
為
現
在
世
的
諸
法
是
實
有
，
所
以
自
然
就

得
到
這
些
法
是
從
未
來
世
生
成
的
結
果
。
使
諸
法
生
成
的
力
量
，
就
是
四
相
中
的
生
相
；
諸
法
各
具

生
、
住
、
異
、
滅
四
相
，
由
於
四
相
的
力
量
，
法
從
未
來
世
生
，
一
剎
那
住
於
現
在
世
，
落
謝
於
過

去
世
；
由
於
剎
那
滅
諸
法
的
繼
起
，
現
在
於
焉
成
立
，
落
謝
於
過
去
世
的
法
，
實
際
存
於
過
去
世
。

業
力
也
實
存
於
過
去
世
，
時
機
一
到
便
感
生
果
。
有
為
法
的
作
用
只
有
在
現
在
世
，
法
體
是
三
世
實

有
的
，
這
就
是
所
謂
「
三
世
實
有
，
法
體
恆
有
」
的
說
法
。
相
對
於
此
，
大
眾
部
和
經
量
部
則
主
張

業
力
轉
變
為
種
子
的
形
態
、
保
存
於
現
在
世
、
過
去
世
已
無
的
「
現
在
有
體
，
過
未
無
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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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關
於
戒
體
論
，
參
照
： 

拙
著
《
原
始
仏
教
の
研
究
》
第
二
章
第
三
節
〈
戒
体
と
戒
の
得
捨
〉
。 

 
 

關
於
業
的
研
究
，
參
照
： 

木
村
泰
賢
《
小
乘
仏
教
思
想
論
》
，
昭
和
四
三
年
再
版
。 

赤
沼
智
善
〈
業
の
研
究
〉
（
收
錄
於
《
仏
教
教
理
之
研
究
》
）
，
昭
和
十
四
年
。 

水
野
弘
元
〈
業
說
に
つ
い
て
〉
（
《
印
仏
研
》
二
ノ
二
）
，
昭
和
二
九
年
。 

舟
橋
一
哉
《
業
の
研
究
》
，
昭
和
二
九
年
。 

拙
著
〈
小
乘
仏
教
の
倫
理
思
想
〉
（
收
錄
於
《
世
界
倫
理
思
想
史
叢
書
．
印
度
篇
》
）
，
昭
和
三
四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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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斷
盡
煩
惱
與
修
行
的
次
第 

煩
惱
的
意
義 

煩
惱
，
梵
語

k
lew

a

，
巴
利
語

k
ile

sa

，
屬
於
有
部
的
《
入
阿
毗
達
磨
論
》
卷
上

（
大
正
二
八
．
九
八
四
上
）
敘
述
：
「
煩
亂
逼
惱
，
身
心
相
續
，
故
名
煩
惱
；
此
即
隨
眠
」
，
意
為

擾
亂
身
心
，
不
得
寂
靜
。
巴
利
《
清
淨
道
論
》
（H

O
S

. V
o

l.  
4

1
, p

. 
5

8
6

）
中
說
明
：
「
能
自
染
污

（sav
k

ilitt h
a

）
及
染
污
（sav

k
ile

sik
a

）
相
應
法
，
故
名
煩
惱
」
，
因
為
視
煩
惱
（k

ile
sa

）
和
「
染
、

污
」
（sav

k
ilissa

ti
）
源
自
相
同
的
語
源
。
梵
語

k
lew

a

源
自

k
liw

（
惱
）
，
《
入
阿
毗
達
磨
論
》

就
是
據
此
解
釋
。
不
過
梵
語
也
有
「
染
污
意
」
（k

list a
m

a
n

a
s

）
一
語
，
有
人
說
這
是
從
「
染
」
的

意
義
而
來
的
。
總
之
，
《
阿
含
經
》
中
幾
乎
不
使
用
「
煩
惱
」
一
詞
，
到
阿
毗
達
磨
時
代
之
後
，
才

開
始
廣
泛
使
用
。
巴
利
《
分
別
論
》（1

7
, 9

, 1
8

5

）
中
，
舉
出
「
八
煩
惱
事
」（att h

a
 k

ile
sa

-v
a
tth

u
n
i

）
：

貪
、
瞋
、
痴
、
慢
、
見
、
猶
豫
、
惛
沈
、
掉
舉
。
《
法
聚
論
》
（N

o
.1

2
2

9

）
中
，
再
加
上
無
慚
、

無
愧
而
成
「
十
煩
惱
事
」
（d

a
sa

 k
ile

sa
v

a
tth

u
n
i

）
。
上
座
部
到
了
後
世
才
將
煩
惱
整
理
為
十
煩
惱

事
。
《
阿
毗
達
磨
義
論
》
（p

. 3
2

）
舉
出
與
煩
惱
有
關
的
名
目
：
四
漏
（a

sa
v

a

）
、
四
暴
流
（o

g
h

a

）
、

四
軛
（y

o
g

a

）
、
四
繫
（k

a
y

a
g

a
n

th
a

）
、
四
取
（u

p
a
d

a
n

a

）
、
六
蓋
（n

i v
a
ran

a

）
、
七
隨
眠
（a

n
u

sa
y

a

）
、

十
結
（sam

y
o

ja
n

a

）
、
十
煩
惱
，
顯
示
出
這
些
網
羅
了
阿
含
以
來
，
各
種
煩
惱
整
理
。
其
中
，
「
漏
」

（a
sa

v
a

）
從
很
早
就
被
使
用
，
《
經
集
》
和
《
法
句
經
》
等
，
也
常
用
「
諸
漏
盡
」
（a

sa
v

a
 k

h
in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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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表
示
悟
道
者
的
資
格
（
漏
，
在
佛
教
的
用
法
中
，
有
「
漏
出
」
的
意
思
，
解
釋
為
「
心
中
的
污
穢

洩
漏
到
外
面
」
．
耆
那
教
的
用
法
則
有
「
漏
入
」
的
意
思
，
認
為
污
穢
從
外
面
流
入
體
內
，
附
著
於

阿
特
曼
（A

tm
a
n

）
．
總
之
，
佛
教
和
耆
那
教
都
共
用
「
漏
」
，
可
見
起
源
甚
早
）
。
漏
以
四
個
種

類
來
表
示
：
欲
漏
（k

a
m

a
-a

sa
v

a

）
、
有
漏
（b

h
a
v

a
-a

.

）
、
見
漏
（d

itt h
i -a

.

）
、
無
明
漏
（a

v
ijja

-a
.

）
。

接
下
來
的
暴
流
和
軛
的
用
法
，
也
和
漏
一
樣
古
老
。
四
暴
流
、
四
軛
的
內
容
和
四
漏
的
內
容
相
同
。 

其
次
為
六
蓋
，
《
阿
含
經
》
中
通
常
舉
五
蓋
。
之
後
的
七
隨
眠
也
可
見
於
《
阿
含
經
》
各
處
。

其
次
，
「
結
」
分
五
上
分
結
、
五
下
分
結
兩
種
，
是
《
阿
含
經
》
中
很
常
用
的
用
例
；
五
上
分
結
是

將
有
情
的
生
存
束
縛
於
色
界
、
無
色
界
的
煩
惱
；
五
下
分
結
是
將
有
情
的
生
存
束
縛
於
欲
界
的
煩

惱
；
因
此
斷
了
這
些
煩
惱
便
能
自
輪
迴
中
解
脫
。
兩
者
合
稱
十
結
。
但
是
《
攝
阿
毗
達
磨
義
論
》
在

「
經
中
十
結
」
以
及
「
論
中
十
結
」
方
面
，
也
舉
出
加
上
嫉
、
慳
的
十
結
。
這
種
說
法
也
見
於
《
法

集
論
》
（D

h
a
m

m
a
sav

g
an

i N
o

. 1
1

1
3

）
等
。
在
巴
利
系
中
，
後
者
所
說
的
十
結
和
十
煩
惱
，
到
阿

毗
達
磨
時
代
以
後
才
被
組
織
起
來
。
煩
惱
有
許
多
名
稱
，
也
許
和
它
被
視
為
是
污
染
心
還
是
覆
蓋
心

的
歧
異
有
關
。
站
在
自
性
清
淨
心
的
立
場
認
為
，
煩
惱
只
不
過
是
覆
蓋
心
而
已
，
因
為
心
的
本
性
不

會
為
煩
惱
所
污
。 

如
上
，
煩
惱
有
各
種
分
法
，
但
是
互
相
重
疊
，
在
種
類
方
面
，
以
十
結
、
十
煩
惱
最
詳
盡
。
而

最
重
要
的
，
是
十
煩
惱
中
的
貪
、
癡
、
慢
、
見
、
疑
、
惛
沈
、
掉
舉
等
。
其
中
，
貪
又
分
欲
貪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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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
，
有
貪
又
分
色
貪
、
無
色
貪
。
見
也
可
以
分
為
五
見
。 

關
於
有
部
系
統
，
在
之
前
提
過
的
《
入
阿
毗
達
磨
論
》
中
說
過
，
「
煩
惱
即
隨
眠
」
，
即
使
在

《
入
阿
毗
達
磨
論
》
中
，
也
舉
出
和
巴
利
系
一
樣
的
七
隨
眠
：
欲
貪
、
瞋
、
有
貪
、
慢
、
無
明
、
見
、

疑
，
這
是
《
阿
含
經
》
以
來
的
說
法
。
其
中
欲
貪
和
有
貪
都
是
貪
，
所
以
合
併
在
一
起
，
成
為
六
隨

眠
。
阿
毗
達
磨
所
說
的
隨
眠
，
主
要
就
是
指
這
六
隨
眠
，
《
俱
舍
論
》
所
說
的
「
根
本
煩
惱
」
也
是

指
這
個
。
六
隨
眠
中
，
將
「
見
」
分
為
五
見
：
身
見
、
邊
見
、
邪
見
、
見
取
見
、
戒
禁
取
見
，
成
為

十
隨
眠
。
《
俱
舍
論
》
〈
隨
眠
品
〉
根
據
這
十
隨
眠
探
討
煩
惱
的
存
在
狀
態
，
分
為
三
界
五
地
、
見

惑
、
修
惑
，
宣
說
為
九
十
八
隨
眠
。 

有
部
把
隨
眠
和
煩
惱
等
同
視
之
，
大
眾
部
和
經
量
部
則
區
分
兩
者
。
經
量
部
理
解
為
，
「
煩
惱

的
睡
位
名
隨
眠
，
覺
位
名
纏
（p

a
ry

a
v

a
sth

a
n

a

）
」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p

. 2
7

8
, l . 1

9

）
。
這
牽
涉

到
認
為
隨
眠
（a

n
u

w
a
y

a

）
出
於
睡
（w

i

）
的
語
根
。
凡
夫
雖
然
還
無
法
斷
貪
、
瞋
等
煩
惱
，
但
這

些
煩
惱
並
非
經
常
現
起
，
而
是
處
於
睡
眠
狀
態
，
有
機
會
才
現
起
。
從
這
裡
看
來
，
應
該
可
以
解
釋

為
，
煩
惱
平
常
以
種
子
的
狀
態
被
保
存
在
無
意
識
的
領
域
。
就
煩
惱
的
存
在
狀
態
而
言
，
它
和
記
憶

等
一
樣
，
所
以
就
需
要
保
存
的
場
所
｜
｜
阿
賴
耶
識
。
但
有
部
站
在
一
切
法
剎
那
滅
的
立
場
說
明
，

煩
惱
已
經
被
保
存
在
未
來
世
這
個
時
間
點
上
，
以
「
得
」
來
連
繫
自
我
（
相
續
）
。
從
「
得
」
的
連

繫
這
一
點
來
說
明
，
凡
夫
在
煩
惱
不
現
起
的
時
候
，
也
不
會
斷
去
煩
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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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八
隨
眠 

煩
惱
有
苦
諦
智
所
斷
、
集
諦
智
所
斷
、
滅
諦
智
所
斷
、
道
諦
智
所
斷
的
分
別
，

稱
為
「
四
部
」
。
以
上
是
依
見
道
（d

a
rw

a
n

a
-m

a
rg

a

）
所
斷
的
煩
惱
｜
｜
「
見
惑
」
，
也
稱
為
迷

理
之
惑
，
因
為
瞭
解
四
諦
的
道
理
便
可
斷
除
。
但
還
有
四
諦
智
所
不
能
斷
的
煩
惱
，
這
就
是
「
修
惑
」，

即
修
道
（b

h
a
v

a
n

a
-m

a
rg

a

）
所
斷
的
煩
惱
。
成
為
習
慣
的
煩
惱
，
雖
然
覺
悟
了
道
理
，
但
還
是
無

法
斷
除
；
不
斷
地
修
行
，
改
變
心
的
習
慣
性
後
，
就
一
定
能
斷
除
；
這
類
煩
惱
包
括
貪
、
瞋
、
痴
、

慢
。
五
見
和
疑
是
理
論
上
的
煩
惱
，
故
以
四
諦
智
（
含
緣
起
智
）
斷
盡
。
貪
、
瞋
、
痴
、
慢
也
有
四

諦
智
所
斷
的
部
分
。
也
就
是
說
，
這
四
煩
惱
中
，
有
見
惑
和
思
惑
兩
部
分
，
五
見
和
疑
唯
屬
見
惑
。

見
惑
四
部
加
修
惑
，
稱
為
「
五
部
」
。 

此
外
關
於
煩
惱
所
屬
的
區
域
，
有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之
別
，
例
如
欲
界
是
苦
多
的
世
界
，

所
以
欲
界
貪
（
欲
貪
）
容
易
斷
，
但
色
、
無
色
界
是
微
妙
安
樂
的
世
界
，
所
以
對
於
這
兩
世
界
的
貪

（
色
貪
、
無
色
貪
）
就
很
難
斷
除
。
因
此
斷
了
欲
界
的
煩
惱
後
，
必
須
再
斷
色
界
、
無
色
界
（
兩
者

一
起
斷
）
的
煩
惱
。
以
上
三
界
五
部
的
煩
惱
共
有
九
十
八
種
。 

首
先
欲
界
的
煩
惱
有
三
十
六
種
。
苦
諦
下
的
煩
惱
是
十
隨
眠
全
部
；
集
諦
、
滅
諦
下
各
有
七
種
。

身
見
、
邊
見
、
戒
禁
取
見
不
會
對
集
諦
與
滅
諦
生
起
，
所
以
是
貪
、
瞋
、
痴
、
慢
、
疑
、
邪
見
、
見

取
見
等
七
種
。
道
諦
下
的
煩
惱
有
八
種
，
即
前
七
種
加
戒
禁
取
見
。
以
上
為
欲
界
見
惑
三
十
二
種
，

加
修
惑
四
種
，
共
三
十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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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色
、
無
色
界
沒
有
瞋
煩
惱
。
這
兩
界
中
因
為
沒
有
食
欲
、
性
欲
，
所
以
沒
有
起
瞋
的
對

象
。
因
此
四
部
中
各
除
去
瞋
煩
惱
，
故
色
界
惑
是
苦
諦
下
煩
惱
九
、
集
諦
下
六
、
滅
諦
下
六
、
道
諦

下
七
，
以
上
見
惑
二
十
八
種
、
修
惑
三
種
，
合
計
三
十
一
種
。
無
色
界
惑
同
樣
三
十
一
種
，
再
加
上

欲
界
三
十
六
惑
，
三
界
五
部
煩
惱
共
九
十
八
種
。 

以
上
九
十
八
隨
眠
中
，
見
苦
所
斷
的
五
見
、
疑
和
與
之
相
應
的
無
明
與
不
共
無
明
，
以
及
見
集

所
斷
的
二
見
（
邪
見
、
見
取
見
）
、
疑
、
相
應
無
明
．
不
共
無
明
，
此
七
見
、
二
疑
、
二
無
明
，
共

十
一
，
因
為
力
量
擴
及
自
己
的
界
、
地
五
部
，
所
以
稱
為
十
一
遍
行
惑
。
前
面
說
過
的
六
因
的
「
遍

行
因
」
，
就
是
指
這
些
煩
惱
的
活
動
。
此
外
，
這
十
一
遍
行
惑
中
，
除
去
苦
諦
下
的
身
見
、
邊
見
、

集
諦
下
的
邊
見
等
九
種
煩
惱
，
因
為
也
緣
（
束
縛
）
上
界
，
故
稱
「
九
上
緣
惑
」
。 

前
述
十
一
遍
行
惑
中
，
有
相
應
無
明
與
不
共
無
明
兩
種
無
明
。
相
應
無
明
是
與
其
他
煩
惱
相
應

而
活
動
的
無
明
，
但
無
明
並
不
只
限
於
這
種
，
從
迷
惑
的
根
本
來
說
，
所
有
心
作
用
的
基
礎
必
然
都

有
無
明
存
在
。
也
就
是
說
，
不
只
煩
惱
心
和
不
善
心
有
無
明
，
無
記
心
和
善
心
的
底
層
一
定
也
有
無

明
在
活
動
。
不
共
無
明
就
是
指
這
種
無
明
，
其
原
動
力
是
獨
立
活
動
的
無
明
，
是
位
於
一
切
心
理
活

動
底
部
的
迷
惑
根
源
，
十
二
緣
起
的
無
明
也
可
以
說
具
有
這
種
意
義
。
由
於
深
究
不
共
無
明
，
發
現

了
染
污
意
和
唯
識
論
的
末
那
識
。
《
大
乘
起
信
論
》
中
根
本
無
明
的
想
法
，
大
概
也
是
此
一
不
共
無

明
思
想
的
產
物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有
部
把
無
明
區
分
為
相
應
無
明
和
不
共
無
明
，
具
有
相
當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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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意
義
。 

百
八
煩
惱 

有
部
於
九
十
八
隨
眠
上
，
再
加
上
十
纏
（
無
慚
、
無
愧
、
嫉
、
慳
、
惡
作
、
睡
眠
、

掉
舉
、
惛
沈
、
忿
、
覆
）
，
稱
為
「
百
八
煩
惱
」
。
這
十
纏
（p

a
ry

a
v

a
sth

a
n

a

）
也
叫
作
「
隨
煩
惱
」

（u
p

a
k

lew
a

）
。 

隨
眠
以
六
隨
眠
、
十
隨
眠
為
基
本
，
再
細
分
的
話
，
可
分
為
九
結
（sam

y
o

ja
n

a

）
、
五
上
分

結
、
五
下
分
結
、
三
縛
（b

a
n

d
h

a
n

a

）
等
。
總
之
，
以
隨
眠
和
隨
煩
惱
來
總
括
一
切
惑
，
是
《
俱
舍

論
》
〈
隨
眠
品
〉
中
所
載
的
有
部
說
法
。
但
《
俱
舍
論
》
〈
根
品
〉
中
「
五
位
七
十
五
法
」
的
分
類
，

即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的
內
容
，
和
〈
隨
眠
品
〉
的
說
法
不
同
。
其
中
，
七
十
五
法
中
的
四
十
六
心
所
，

在
大
煩
惱
地
法
六
方
面
，
舉
出
癡
（
無
明
）
、
放
逸
、
懈
怠
、
不
信
、
惛
沈
、
掉
舉
；
大
不
善
地
法

二
方
面
，
舉
出
無
慚
、
無
愧
；
小
煩
惱
地
法
十
方
面
，
舉
出
忿
、
慳
、
嫉
、
惱
、
害
、
恨
、
諂
、
誑
、

憍
十
項
。
也
就
是
說
，
〈
隨
眠
品
〉
所
重
視
的
貪
、
瞋
、
慢
、
疑
等
，
並
沒
有
出
現
在
上
述
的
表
中
。

此
外
〈
根
品
〉
的
心
所
法
中
，
「
不
定
心
所
」
方
面
，
舉
出
「
惡
作
、
睡
眠
、
尋
、
伺
等
」
，
這
個

「
等
」
字
即
貪
、
瞋
、
慢
、
疑
，
於
是
成
了
八
不
定
心
所
，
共
四
十
六
心
所
。
在
煩
惱
論
方
面
，
重

要
的
貪
等
，
並
沒
有
在
五
位
七
十
五
法
中
佔
有
明
確
的
位
置
，
這
可
能
是
問
題
的
著
重
點
不
同
；
一

般
認
為
，
這
同
時
也
表
示
，
〈
界
品
〉
、
〈
根
品
〉
、
〈
隨
眠
品
〉
，
是
世
親
整
理
不
同
系
統
的
學

說
而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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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行
次
第 

弟
子
修
行
的
次
第
方
面
，
《
阿
含
經
》
談
到
四
向
四
果
的
階
位
：
預
流
（so

ta
p

a
tti, 

sro
ta

p
a
tti

）
、
一
來
（sa

k
a
d

a
g

a
m

in
, sa

k
r
d

a
g

a
m

in

）
、
不
還
（a

n
a
g

a
m

in

）
、
阿
羅
漢
（a

ra
h

a
n

t, 

a
rh

a
t

）
四
種
，
四
階
各
有
「
向
」
和
「
果
」
，
因
而
成
四
向
四
果
、
四
雙
八
輩
。
第
一
「
預
流
」
，

是
「
入
佛
教
之
流
」
的
意
思
，
本
意
是
對
於
佛
教
有
不
壞
的
淨
信
，
不
過
在
《
阿
含
經
》
典
型
的
說

明
（
《
十
誦
律
》
卷
十
八
．
大
正
二
三
．
一
二
九
上
）
中
，
則
是
斷
三
結
（
見
結
、
戒
禁
取
結
、
疑

結
）
者
，
這
是
指
不
墮
惡
趣
、
必
然
往
開
悟
之
道
的
人
；
又
稱
「
極
七
返
生
」
，
至
少
在
往
返
生
於

人
天
世
界
七
次
之
間
，
便
能
開
悟
。
第
二
「
一
來
」
，
是
三
結
斷
，
三
毒
（
貪
、
瞋
、
痴
）
輕
者
；

只
需
再
生
人
天
一
次
，
所
以
叫
做
一
來
。
第
三
「
不
還
」
，
不
返
生
這
世
間
，
死
後
生
天
界
，
於
天

界
反
覆
生
死
間
入
涅
槃
，
這
是
斷
了
五
下
分
結
者
。
五
下
分
結
是
將
自
己
束
縛
於
欲
界
的
煩
惱
。
第

四
「
阿
羅
漢
」
，
是
煩
惱
已
盡
，
得
無
漏
的
心
解
脫
、
慧
解
脫
者

一

。 

就
修
行
階
位
而
言
，
四
向
四
果
十
分
重
要
，
但
《
阿
含
經
》
還
宣
說
更
詳
細
的
聲
聞
弟
子
的
階

位
，
如
中
阿
含
《
福
田
經
》
（
大
正
一
．
六
一
六
上
）
說
到
「
十
八
有
學
、
九
無
學
」
，
這
些
比
前

述
的
四
向
四
果
更
詳
細
。
阿
毗
達
磨
的
階
位
論
便
是
以
這
些
《
阿
含
經
》
的
說
法
為
基
礎
。 

巴
利
上
座
部
的
修
行
道
位 

巴
利
上
座
部
以
「
七
清
淨
」
表
示
實
踐
道
的
階
段
：
戒
清
淨
、
心

 

一 

關
於
四
果
的
證
悟
，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研
究
》
四
○
八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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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淨
、
見
清
淨
、
度
疑
清
淨
、
道
非
道
智
見
清
淨
、
行
道
智
見
清
淨
、
智
見
清
淨
。
此
七
清
淨
在
《
阿

含
經
》
中
已
經
宣
說
過
，
《
成
實
論
》
及
《
瑜
伽
論
》
等
也
有
引
用
。
按
佛
音
《
清
淨
道
論
》
解
說
，

第
一
戒
清
淨
就
是
清
淨
地
實
行
戒
律
。
第
二
心
清
淨
是
具
備
清
淨
的
禪
定
，
即
「
八
等
至
」
。
不
過

這
兩
者
是
為
了
實
現
慧
的
「
根
」
（V

isu
d

d
h

im
a
g

g
a
 p

. 3
7

5

）
。
接
下
來
見
清
淨
以
下
的
五
清
淨
是

「
慧
體
」
，
《
清
淨
道
論
》
認
為
，
分
析
知
解
（ja

n
a
n

a

）
後
，
其
中
有
想
（sab

b
a

）
、
識
（v

ib
b

a
n

a

）
、

慧
（p

ab
b

a
n

a
）
三
者
。
想
是
感
覺
上
的
認
識
，
識
是
基
於
這
個
認
識
的
、
分
析
上
的
理
解
，
慧
是

進
一
步
深
入
體
會
的
、
全
盤
性
的
理
解
、
洞
察
（ib

id
. 

p
.3

6
9

）
。
但
是
慧
的
存
在
狀
態
分
為
見

（d
itt h

i

）
、
智
（b

a
n

a
）
、
見
（d

a
ssa

n
a

）
等
。
尤
其
合
智
見
（b

a
n

a
-d

a
ssa

n
a

）
而
成
慧
。
以
上

的
見
清
淨
以
下
的
五
清
淨
，
解
說
於
《
清
淨
道
論
》
第
十
八
章
到
二
十
二
章
中
，
其
中
前
四
清
淨
還

是
未
開
悟
的
世
俗
慧
，
只
有
最
後
的
智
見
清
淨
才
是
開
悟
的
智
慧
，
即
無
漏
慧
。 

在
修
行
中
，
首
先
實
踐
戒
（
增
上
戒
學
）
，
接
著
修
習
禪
定
（
增
上
心
學
）
︱
︱
具
備
了
戒
清

淨
、
心
清
淨
時
，
便
進
入
見
清
淨
以
下
實
習
慧
（
增
上
慧
學
）
，
去
觀
察
五
蘊
的
無
常
．
苦
．
無
我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
二
十
二
根
、
四
諦
、
十
二
緣
起
等
，
深
入
發
展
智
慧
。
這
個
階
段
是
見
清
淨
以

下
的
五
個
。 

第
一
見
清
淨
（d

itt h
i-v

isu
d

d
h

i

）
，
是
如
實
地
知
道
名
、
色
諸
法
，
所
以
是
修
四
界
、
十
八
界
、

十
二
處
、
五
蘊
等
觀
法
。
第
二
的
度
疑
清
淨
（k

av
k

h
a
v

ita
ran

a
-v

.

）
，
是
觀
名
色
的
生
滅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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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越
無
因
、
邪
因
、
常
見
、
斷
見
等
關
於
三
世
的
疑
惑
，
由
此
得
法
住
智
、
如
實
智
、
正
見
。
第
三

的
道
非
道
智
見
清
淨
（m

a
g

g
a
m

a
g

g
ab

a
n

a
d

a
ssa

n
a
-v

.

）
，
知
道
往
解
脫
的
正
道
與
錯
誤
的
解
脫
論
、

修
道
論
的
區
別
。
第
四
的
行
道
智
見
清
淨
（p

at ip
a
d

a
b

a
n

a
d

a
ssa

n
a
-v

.

）
，
是
知
道
往
解
脫
的
正
道
，

經
由
修
行
得
九
智
：
生
滅
、
壞
、
怖
畏
、
過
患
、
厭
離
等
隨
觀
智
，
以
及
脫
欲
智
、
省
察
隨
觀
智
、

行
捨
智
、
諦
隨
順
智
，
於
是
能
夠
觀
察
、
知
見
正
確
的
行
道
。 

以
上
四
種
清
淨
還
是
凡
夫
階
段
。
雖
然
智
見
清
淨
了
，
但
尚
未
產
生
真
實
的
智
見
。
不
過
在
第

四
階
段
實
修
九
智
時
，
最
後
的
諦
隨
順
智
（sa

c
ca

n
u

lo
m

ik
am

 b
a

n
am

）
的
意
思
是
隨
順
四
諦
的
智

慧
，
由
此
產
生
種
性
智
（g

o
tra

b
h

u
b

a
n

a

）
，
進
而
由
此
導
生
第
五
智
見
清
淨
（b

a
n

a
d

a
ssa

n
a
-v

.

）
。

此
智
見
清
淨
是
聖
者
之
智
，
分
為
預
流
道
、
一
來
道
、
不
還
道
、
阿
羅
漢
道
等
四
道
智
。
種
姓
智
位

於
第
四
清
淨
和
第
五
清
淨
之
間
，
不
屬
任
何
一
邊
，
離
凡
夫
種
姓
（
凡
夫
性
）
後
，
得
聖
者
（
這
裡

是
聲
聞
乘
）
種
姓
（
聖
者
性
）
的
智
慧
。
就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教
理
而
言
，
相
當
於
四
善
根
的
第
三
忍

法
。
因
此
在
有
部
的
修
道
階
位
中
，
由
於
區
分
為
三
賢
、
四
善
根
（
煖
、
頂
、
忍
、
世
第
一
法
）
，

所
以
見
清
淨
以
下
的
四
清
淨
理
應
相
當
於
三
賢
和
煖
、
頂
、
忍
，
但
兩
者
的
說
明
有
不
一
致
之
處

二

。 

從
諦
隨
順
智
進
入
種
姓
智
，
從
種
姓
智
進
入
智
見
清
淨
。
此
智
見
清
淨
就
是
聖
道
，
應
該
相
當

 

二 

關
於
七
清
淨
，
參
照
水
野
弘
元
《

｜

仏
教

中
心
と

仏
教

心
識
論
》
九
二
九
頁
以
下
． 



                                                   第六節  煩惱的斷盡與修行次第 
 

 
 

 

238 

於
有
部
教
理
的
見
道
、
修
道
、
無
學
道
。
《
清
淨
道
論
》
說
，
入
聖
道
有
信
、
定
、
慧
三
種
入
口
；

第
一
持
信
入
預
流
道
者
名
「
隨
信
行
」
（sa

d
d

h
a
n

u
sa

rin

）
，
持
慧
入
預
流
道
者
名
「
隨
法
行
」

（d
h

a
m

m
a
n

u
sa

rin

）
。
隨
信
行
人
自
預
流
果
到
達
阿
羅
漢
果
，
稱
為
「
信
解
脫
」
（sa

d
d

h
a
v

im
u

tta

）

三

；
隨
法
行
人
入
預
流
果
稱
「
見
到
」
（d

itt h
ip

a
tta

）
，
直
到
阿
羅
漢
向
都
是
這
個
名
稱
。
之
後
成

阿
羅
漢
果
時
，
便
稱
「
慧
解
脫
」
（p

ab
b

a
v

im
u

tta

）
。
其
次
，
持
定
根
入
預
流
道
者
，
稱
為
「
身

證
」（k

a
y

a
sa

k
k

h
in

），
得
無
色
定
解
脫
時
，
稱
為
「
俱
解
脫
」（u

b
h

a
to

b
h

a
g

a
v

im
u

tta

）（V
isu

d
d

h
im

a
g

g
a
 

p
.5

6
5

）
。 

以
上
，
在
巴
利
佛
教
的
說
法
中
，
入
聖
道
時
，
有
信
、
慧
、
定
三
門
，
位
於
預
流
道
後
，
各
有

隨
信
行
、
隨
法
行
、
身
證
。
接
著
預
流
果
以
後
有
信
解
脫
、
見
到
、
身
證
，
接
著
在
阿
羅
漢
位
有
信

解
脫
（
這
沒
有
改
變
）
、
慧
解
脫
、
俱
解
脫
。
以
上
隨
信
行
、
隨
法
行
、
身
證
、
信
解
脫
、
見
到
、

慧
解
脫
、
俱
解
脫
，
稱
為
「
七
聖
」
。
這
種
分
法
，
與
只
分
隨
信
行
和
隨
法
行
二
門
的
有
部
教
理
不

同
。  

 

三 

信
解
脫
為
巴
利
佛
教
特
有
，
參
照
拙
著
〈
信
解
脫
よ
り
心
解
脫
ヘ
の
展
開
〉
（
《
日
本
仏
教
学
会
年
報
》
第
三
一
號
．

昭
和
四
○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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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自
預
流
向
到
阿
羅
漢
果
要
斷
哪
些
煩
惱
一
事
，
《
清
淨
道
論
》
根
據
《
阿
含
經
》
的
說
法
，

詳
細
地
指
出
，
此
時
應
斷
的
煩
惱
有
十
結
、
十
煩
惱
、
十
邪
性
、
八
世
間
法
、
五
慳
、
三
顛
倒
、
四

繫
、
四
不
應
行
、
四
漏
、
四
暴
流
、
四
軛
、
五
蓋
、
執
取
、
四
取
、
七
隨
眠
、
三
垢
、
十
不
善
業
道
、

十
二
不
善
心
。
如
前
所
述
，
其
中
有
重
複
之
處｡
這
些
說
明
了
，
要
根
據
預
流
道
至
阿
羅
漢
道
四
道

的
四
道
智
的
哪
一
個
、
在
哪
個
階
段
斷
除
。
但
基
本
上
與
《
阿
含
經
》
的
說
法
相
同
。 

此
外
，
種
姓
智
並
不
只
生
於
第
四
行
道
智
見
清
淨
將
入
第
五
智
見
清
淨
時
；
在
從
預
流
道
要
進

信
門

慧
門

定
門

四
向
四
果

（
見
道
）

隨
信
行

隨
法
行

身
證

預
流
向

（
修
道
）

信
解
脫

見
到

身
證

一
來
向

預
流
果

一
來
果

不
還
向

不
還
果

阿
羅
漢
向

（
無
學
道
）

信
解
脫

慧
解
脫

俱
解
脫

阿
羅
漢
果



                                                   第六節  煩惱的斷盡與修行次第 
 

 
 

 

240 

入
一
來
道
乃
至
不
還
道
、
阿
羅
漢
道
之
間
的
每
個
階
段
時
，
都
會
生
起
種
姓
智
，
亦
即
認
為
預
流
和

一
來
的
種
姓
不
同
。
同
樣
地
，
也
認
為
一
來
和
不
還
、
不
還
和
阿
羅
漢
的
種
姓
不
同
。 

以
上
是
巴
利
上
座
部
的
修
行
階
位
。 

三
賢
．
四
善
根 

有
部
的
修
道
論
在
《
發
智
論
》
和
《
大
毗
婆
沙
論
》
等
有
詳
細
的
記
述
，
整

理
於
《
俱
舍
論
》
的
〈
賢
聖
品
〉
中
。
其
中
凡
夫
的
階
段
有
三
賢
、
四
善
根
的
「
七
賢
」
階
段
，
然

後
入
聖
位
，
分
為
見
道
、
修
道
、
無
學
道
三
個
。
見
道
（sa

ty
a
d

a
rw

a
n

a
-m

a
rg

a

見
諦
道
）
和
修
道

（b
h

a
v

a
n

a
m

a
rg

a
）
是
「
有
學
」
（w

a
ik

s
a

）
，
雖
然
是
聖
者
，
但
還
需
修
學
的
階
段
；
「
無
學
」

（aw
a
ik

s
a

）
是
已
無
可
學
的
階
段
，
也
就
是
阿
羅
漢
果
。 

根
據
有
部
的
修
道
論
，
入
三
賢
位
以
前
，
還
有
「
身
器
清
淨
」
的
階
段
，
可
以
說
相
當
於
巴
利

佛
教
的
戒
清
淨
、
心
清
淨
兩
者
。
不
過
心
清
淨
和
之
後
的
三
賢
位
也
有
關
。
身
器
清
淨
要
具
備
身
心

遠
離
、
喜
足
少
欲
、
四
聖
種
。
身
心
遠
離
是
持
戒
、
行
為
端
正
、
安
住
寂
靜
處
、
內
心
安
定
；
第
二

喜
足
少
欲
就
是
安
住
於
少
欲
知
足
；
第
三
的
四
聖
種
是
對
獲
得
的
衣
服
、
飲
食
、
臥
具
生
喜
足
之
心
，

並
實
行
樂
斷
修
。
樂
斷
修
就
是
有
修
聖
道
、
斷
煩
惱
的
意
願
。
以
上
身
器
清
淨
的
條
件
就
是
身
體
健

康
、
心
情
平
靜
、
有
安
靜
修
行
的
場
所
、
具
備
修
行
的
意
願
，
所
以
接
下
來
要
修
習
禪
定
。
其
中
分

為
三
賢
位
，
三
賢
是
五
停
心
、
別
相
念
住
、
總
相
念
住
。
五
停
心
是
修
習
靜
心
，
實
踐
瑜
伽
行
，
相

當
於
止
觀
的
止
（w

a
m

a
th

a

）
。
其
中
有
不
淨
觀
、
慈
悲
觀
、
因
緣
觀
、
界
差
別
觀
、
數
息
觀
五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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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淨
觀
和
數
息
觀
尤
為
修
道
要
門
。
止
成
就
以
後
，
進
一
步
修
觀
（v

ip
aw

y
a
n

a

）
，
有
別
相
念
住
、

總
相
念
住
。
念
住
就
是
四
念
處
觀
：
觀
身
的
自
相
不
淨
、
觀
受
的
自
相
是
苦
、
觀
心
的
自
相
無
常
、

觀
法
的
自
相
無
我
。
因
為
個
別
觀
察
身
、
受
、
心
、
法
，
所
以
稱
為
別
相
念
住
，
以
此
退
治
常
、
樂
、

我
、
淨
四
顛
倒
。
至
於
總
相
念
住
是
住
於
法
觀
念
處
而
合
觀
身
、
受
、
心
、
法
，
修
習
其
共
相
為
無

常
、
苦
、
空
、
無
我
。 

以
上
三
賢
是
外
凡
位
，
也
稱
「
順
解
脫
分
」
。
成
就
後
再
進
入
四
善
根
之
位
，
這
屬
於
內
凡
位
，

也
稱
順
抉
擇
分
，
合
三
賢
、
四
善
根
為
見
道
前
的
加
行
道
（
準
備
方
面
的
修
行
）
，
屬
凡
夫
位
。
四

善
根
是
煖
（u

s
m

a
g

a
ta

）
、
頂
（m

u
rd

h
a
n

）
、
忍
（k

sa
n

ti

）
、
世
第
一
法
（la

u
k

ik
a
g

ra
ta

）
四
位
，

專
修
四
諦
觀
。
觀
苦
諦
時
，
為
無
常
、
苦
、
空
、
無
我
四
行
相
；
觀
集
諦
時
，
為
因
、
集
、
生
、
緣

四
行
相
；
觀
滅
諦
時
，
為
滅
、
靜
、
妙
、
離
四
行
相
；
觀
道
諦
時
，
為
道
、
如
、
行
、
出
四
行
相
，

共
以
十
六
行
相
來
觀
四
諦
，
稱
為
「
四
諦
十
六
行
相
觀
」
。 

如
上
，
有
部
的
修
行
由
實
踐
戒
律
、
少
欲
知
足
、
不
淨
觀
、
數
息
觀
、
四
念
處
觀
、
四
諦
觀
組

成
，
尤
其
以
四
諦
觀
為
核
心
。
四
諦
觀
是
進
入
見
道
、
修
道
的
聖
位
以
後
，
要
繼
續
修
習
的
，
以
對

四
諦
的
深
解
及
慧
力
來
斷
煩
惱
。
四
善
根
之
煖
、
頂
、
忍
、
世
第
一
法
都
是
修
習
四
諦
，
依
理
解
的

深
淺
而
區
別
。
煖
是
「
暖
和
」
的
意
思
，
為
引
發
聖
道
之
火
的
前
相
。
其
次
的
頂
，
是
最
高
的
意
思
，

精
進
修
行
的
話
，
就
會
理
解
已
經
達
到
最
高
境
界
；
但
是
如
果
再
繼
續
修
行
，
就
知
道
還
有
更
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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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界
。
如
同
到
達
山
頂
的
話
，
就
會
發
現
還
有
更
高
的
山
，
越
過
這
些
山
，
就
到
達
第
三
忍
位
。
忍

是
認
可
四
諦
之
理
，
這
是
世
俗
智
的
一
種
開
悟
，
處
於
忍
中
便
不
退
墮
。
在
忍
之
中
決
定
種
姓

（g
o

tra

）
，
四
善
根
有
三
種
行
人
：
聲
聞
種
性
（W
ra

v
a
k

a
-g

o
tra

, W
is

y
a
-g

o
tra

, A
b

h
id

h
a
rm

a
k

o
w

a
 

p
.3

4
8

）
、
獨
覺
種
姓
和
佛
種
性
，
這
三
種
人
進
入
四
善
根
的
修
行
，
在
煖
、
頂
二
位
，
聲
聞
種
姓

有
可
能
轉
成
其
他
二
種
姓
。
但
得
聲
聞
忍
位
者
，
便
不
能
改
變
為
其
他
種
性
。
順
帶
一
提
，
因
為
佛

和
獨
覺
一
坐
成
道
，
所
以
不
再
變
為
其
他
種
性
，
從
這
個
觀
念
來
說
，
忍
位
是
決
定
種
性
（g

o
tra

）

的
階
段
（
《
俱
舍
論
》
卷
二
三
．
大
正
二
九
．
一
二
○
下
）
。 

忍
位
的
修
行
期
間
很
長
，
再
往
上
就
是
世
第
一
法
。
世
第
一
法
意
為
世
間
的
最
勝
法
，
亦
即
於

十
六
行
相
中
不
斷
地
觀
四
諦
後
，
就
產
生
了
世
俗
智
中
的
最
高
體
悟
。
因
為
這
是
最
高
的
，
所
以
獨

一
無
二
，
因
此
此
智
只
有
一
剎
那
。
在
這
個
世
第
一
法
的
一
剎
那
之
後
，
聖
智
便
現
前
，
進
入
見
道
。 

見
道
．
修
道
．
無
學
道 

見
道
（d

aw
a
n

a
-m

a
rg

a

）
是
開
悟
的
智
慧
，
是
無
漏
智
。
相
對
於
此
，

三
賢
四
善
根
等
加
行
道
是
世
俗
智
、
有
漏
智
。
有
部
認
為
：
有
漏
智
的
修
行
完
成
後
，
會
產
生
無
漏

智
一
事
，
是
不
合
因
果
法
的
。
由
無
漏
智
所
得
的
是
擇
滅
，
這
是
無
為
，
稱
為
「
離
繫
果
」
，
它
沒

有
生
因
。
相
對
於
這
個
想
法
，
另
外
的
看
法
是
：
人
類
本
來
就
具
有
覺
悟
的
素
質
。
這
是
大
眾
部
和

分
別
論
者
等
所
說
的
「
自
性
清
淨
心
」
。
可
以
說
，
這
種
看
法
後
來
發
展
出
大
乘
佛
教
如
來
藏
思
想
，

認
為
人
類
從
一
開
始
就
具
備
無
漏
、
無
為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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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
「
見
道
」
，
詳
細
地
說
就
是
見
諦
道
，
由
聖
智
體
悟
四
諦
的
真
理
。
此
一
體
悟
又
分
為
忍

（k
sa

n
ti

）
和
智
（jb

a
n

a

）
兩
種
，
忍
是
忍
可
決
定
的
意
思
，
以
忍
斷
煩
惱
，
以
智
得
擇
滅
。
體
悟

欲
界
的
苦
諦
（
生
存
是
苦
的
真
理
）
為
苦
法
智
忍
、
苦
法
智
。
體
悟
上
二
界
的
苦
諦
為
苦
類
智
忍
、

苦
類
智
；
得
苦
法
智
忍
起
，
就
是
聖
者
。
其
次
關
於
集
諦
，
有
集
法
智
忍
、
集
法
智
、
集
類
智
忍
、

集
類
智
，
滅
諦
有
滅
法
智
忍
、
滅
法
智
、
滅
類
智
忍
、
滅
類
智
，
道
諦
有
道
法
智
忍
、
道
法
智
、
道

類
智
忍
、
道
類
智
。
以
上
四
諦
共
八
忍
八
智
十
六
心
。
不
過
，
上
二
界
的
道
諦
經
由
道
類
智
忍
而
看

見
，
所
以
不
能
說
之
後
的
道
類
智
完
全
沒
經
驗
。
從
見
諦
理
這
一
點
而
言
，
道
類
智
是
重
覆
的
，
所

以
只
有
前
十
五
心
屬
見
道
。
以
開
悟
的
智
慧
正
確
地
見
到
四
諦
的
真
理
，
闡
明
了
四
諦
就
是
真
理
。

因
為
見
諦
，
所
以
叫
見
道
，
也
叫
入
正
性
離
生
，
由
於
見
道
而
斷
盡
八
十
八
種
迷
理
之
惑
。 

進
入
見
道
時
，
有
隨
信
行
（w

ra
d

d
h

a
n

u
sa

rin

）
和
隨
法
行
（d

h
a
rm

a
n

u
sa

rin

）
之
別
。
鈍
根

依
信
見
道
，
故
名
隨
信
行
；
利
根
觀
法
而
見
道
，
故
名
隨
法
行
。
見
道
相
當
於
四
向
四
果
中
的
預
流

向
。
至
於
第
十
六
心
的
道
類
智
起
，
就
是
修
道
（b

h
a
v

a
n

a
-m

a
rg

a

）
位
。
修
道
是
反
覆
修
習
成
習

慣
的
修
行
。
因
為
第
十
六
心
是
重
覆
第
十
五
心
道
類
智
忍
的
經
驗
，
所
以
從
這
裡
開
始
就
是
修
道
。

第
十
六
心
是
預
流
果
，
由
於
十
六
心
相
續
而
起
，
所
以
入
見
道
必
然
到
達
預
流
果
。
如
果
入
修
道
的

話
，
隨
信
行
人
叫
做
信
解
（w

ra
d

d
h

a
d

h
im

u
k

ta

）
，
隨
法
行
人
稱
為
見
至
（d

rst n
ip

ra
p

ta

）
。
修

道
位
有
六
種
：
預
流
果
、
一
來
向
、
一
來
果
、
不
還
向
、
不
還
果
、
阿
羅
漢
向
。
不
還
果
的
聖
者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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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盡
定
者
，
叫
做
身
證
（k

a
y

a
sa

k
s
in

）
。
到
達
阿
羅
漢
果
的
話
，
因
為
斷
了
一
切
煩
惱
，
所
以
叫

做
無
學
（aw

a
ik

s
a

）
。
由
信
解
得
阿
羅
漢
位
者
，
叫
做
時
解
脫
；
由
見
至
得
阿
羅
漢
果
者
，
叫
做

不
時
解
脫
。
此
外
還
有
分
為
：
只
依
慧
而
解
脫
的
慧
解
脫
（p

ra
jb

a
v

im
u

k
ta

）
，
再
加
上
得
定
的
俱

解
脫
（u

b
h

a
y

a
to

b
h

a
g

a
v

im
u

k
ta

）
。 

以
上
隨
信
行
、
隨
法
行
、
信
解
、
見
至
（
見
到
）
、
身
證
、
慧
解
脫
、
俱
解
脫
，
稱
為
「
七
聖
」
。

巴
利
佛
教
同
樣
有
七
聖
，
但
內
容
不
同
。
又
，
一
來
向
中
別
立
家
家
；
不
還
果
中
，
分
中
般
涅
槃
等

五
種
或
七
種
不
還
；
阿
羅
漢
分
退
法
、
不
退
法
等
六
種
、
九
種
區
別
。
這
十
八
有
學
、
九
無
學
，
合

稱
二
十
七
賢
聖
。 

十
智 

開
悟
依
無
漏
智
而
得
，
而
智
又
有
種
種
區
別
。
有
部
把
屬
於
智
的
作
用
範
圍
通
稱
為
慧

（p
ra

jb
a

）
。
慧
是
理
解
作
用
，
此
理
解
稱
為
「
簡
擇
」
（p

ra
v

ic
a
y

a
, in

v
e
stig

a
tio

n

）
。
慧
分
為
忍

（k
sa

n
ti

）
、
智
（jb

a
n

a

）
、
見
（d

rst i

）
三
種
。
忍
是
忍
可
、
切
開
疑
惑
的
作
用
；
智
是
決
斷
、

確
定
理
解
的
作
用
；
見
是
推
度
、
推
理
尋
求
的
作
用
。
但
前
述
八
智
八
忍
的
忍
，
其
性
質
是
見
，
即

具
有
推
度
作
用
。
忍
位
未
全
斷
去
應
斷
的
疑
，
所
以
還
有
尋
求
的
性
質
，
但
是
在
佛
教
中
，
「
見
」

一
般
是
指
世
俗
的
邪
見
等
五
見
和
八
聖
道
中
的
正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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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聞階位

七賢七聖

外凡內凡

三賢

五
停
心

別
相
念
住

總
相
念
住

四善根

煖頂忍世
第
一
法

有學道無學道

見
道

隨
信
行

隨
法
行

預
流
向

修
道

信
解

見
到

預
流
果

一
來
向
　
家
家

一
來
果

不
還
向

身
證

不
還
果
（
五
種
不
還
、
七
種
不
還
）

阿
羅
漢
向

時
解
脫

不
時
解
脫

阿
羅
漢
果
（
六
種
羅
漢
、
九
無
學
）

慧
解
脫

俱
解
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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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
根
據
獲
得
的
方
法
分
為
聞
慧
、
思
慧
、
修
慧
。
聞
慧
是
聽
聞
而
得
的
智
慧
，
或
聽
聞
教
說
，

或
由
讀
書
等
所
得
，
這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慧
。
思
慧
是
由
思
索
而
得
的
慧
，
特
別
是
思
索
正
確
的
道
理

所
得
的
慧
。
第
三
的
修
慧
是
在
禪
定
中
實
習
聞
慧
、
思
慧
的
內
容
，
成
為
自
己
的
一
部
分
的
慧
。
亦

即
形
成
以
慧
為
身
的
狀
態
。
阿
毗
達
磨
一
般
所
討
論
的
慧
就
是
成
為
修
慧
的
慧
（
《
俱
舍
論
》
卷
二

二
．
大
正
二
九
．
一
一
六
下
）
。 

慧
可
略
分
為
有
漏
慧
和
無
漏
慧
。
但
慧
以
智
為
中
心
，
所
以
這
兩
種
也
是
智
的
分
類
。
有
漏
智

和
無
漏
智
可
細
分
為
十
智
：
世
俗
智
、
法
智
、
類
智
、
苦
智
、
集
智
、
滅
智
、
道
智
、
他
心
智
、
盡

智
、
無
生
智
。
其
中
，
自
法
智
至
道
智
、
盡
智
、
無
生
智
為
無
漏
智
。
無
漏
意
即
不
漏
，
是
自
煩
惱

的
束
縛
中
解
脫
的
智
慧
，
是
了
悟
真
理
，
亦
即
涅
槃
的
智
慧
。
其
中
，
盡
智
與
無
生
智
完
全
沒
有
見

的
性
質
。
盡
智
是
斷
一
切
煩
惱
後
，
知
道
應
做
之
事
已
盡
之
智
；
無
生
智
是
自
知
永
不
再
生
之
智
，

兩
者
都
以
完
了
為
性
質
，
所
以
是
智
的
性
質
，
沒
有
推
求
的
成
分
。
其
他
法
智
等
六
智
中
，
因
為
有

斷
疑
、
推
度
的
作
用
，
故
有
智
、
見
兩
性
質
。 

他
心
智
分
有
漏
與
無
漏
兩
者
。
外
道
也
承
認
有
得
五
種
神
通
力
的
仙
人
，
佛
教
的
解
脫
聖
者
自

然
也
具
備
他
心
智
，
這
是
無
漏
的
。
以
上
九
種
智
以
外
的
聞
、
思
、
修
三
慧
屬
世
俗
智
。 

禪
定 

如
前
說
，
修
慧
立
足
於
禪
定
基
礎
。
所
以
獲
得
智
要
以
定
為
先
決
條
件
。
定
，
梵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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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m

a
d

h
i

（
譯
為
三
昧
或
等
持
）
，
是
心
不
動
搖
的
意
思
。
因
此
心
即
使
在
動
，
只
要
不
動
搖
，
定

就
成
立
了
。
相
對
於
此
，
所
謂
瑜
伽
（y

o
g

a

）
，
是
從
聯
繫
一
語
衍
生
而
來
的
語
詞
，
亦
即
把
心
集

中
、
結
合
在
對
象
上
。
因
此
瑜
伽
是
靜
止
性
的
心
集
中
。
原
始
佛
教
常
使
用
「
定
」
，
來
宣
說
為
了

實
現
定
的
禪
（d

h
y

a
n
a

，
靜
慮
）
。
但
是
瑜
伽
一
語
的
用
例
雖
然
很
少
，
不
過
《
阿
含
經
》
和
阿
毗

達
磨
論
書
也
有
使
用
。
在
阿
毗
達
磨
中
，
「
定
」
的
定
義
是
「
心
一
境
性
」
，
意
思
是
把
心
集
中
於

某
一
對
象
，
所
以
在
內
容
上
和
瑜
伽
並
沒
有
區
別
。 

禪
有
初
禪
、
二
禪
、
三
禪
、
四
禪
之
別
，
《
阿
含
經
》
中
已
有
宣
說
。
禪
是
止
與
觀
均
衡
，
在

定
中
最
勝
。
從
初
禪
逐
漸
深
入
二
禪
、
三
禪
，
心
集
中
力
增
強
。
此
外
初
禪
有
「
有
尋
（sa

v
ita

rk
a

）

有
伺
（sa

v
ica

ra

）
」
（
對
外
界
的
思
惟
）
，
二
禪
以
上
是
「
無
尋
無
伺
」
，
到
達
斷
絕
認
識
外
界

的
境
界
。
但
是
自
初
禪
至
三
禪
因
為
可
以
感
受
到
「
樂
」
，
所
以
禪
是
身
體
安
樂
的
境
界
。
只
不
過

到
了
四
禪
，
這
種
樂
就
會
消
失
，
成
為
捨
念
清
淨
。
而
且
自
初
禪
至
四
禪
，
禪
的
本
性
是
心
一
境
性
，

是
定
；
這
種
定
與
慧
共
同
生
起
時
，
慧
的
作
用
會
更
增
強
。 

欲
界
雖
然
也
有
定
，
但
不
完
全
，
所
以
欲
界
無
定
地
，
稱
為
散
地
。
自
欲
界
到
初
禪
中
間
有
未

至
定
。
未
至
定
和
初
禪
是
有
尋
有
伺
。
接
著
二
禪
以
上
是
無
尋
無
伺
，
二
禪
和
初
禪
之
間
有
「
無
尋

唯
伺
」
定
，
稱
為
中
間
定
。
尋
、
伺
都
是
思
惟
、
伺
察
的
作
用
；
尋
比
伺
粗
糙
，
所
以
先
消
失
。 

此
外
第
四
禪
有
無
想
定
。
無
想
定
即
想
完
全
滅
除
的
定
。
這
是
外
道
極
為
喜
愛
進
入
的
定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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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誤
以
為
這
是
涅
槃
。
據
說
進
入
此
無
想
定
的
眾
生
，
死
後
會
投
生
第
四
禪
天
中
的
無
想
天
。
與
無

想
定
類
似
的
有
「
滅
盡
定
」
，
是
連
「
受
」
的
心
心
所
都
息
滅
的
定
，
據
說
只
有
佛
教
聖
者
進
入
。

入
此
定
者
，
死
後
生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 

四
禪
是
不
離
身
體
的
定
，
更
上
層
有
完
全
離
身
體
感
覺
的
、
唯
意
識
的
「
四
無
色
定
」
。
其
中

的
「
色
」
指
身
體
，
四
無
色
定
是
空
無
邊
處
、
識
無
邊
處
、
無
所
有
處
、
非
想
非
非
想
處
。
四
禪
是

與
色
（
肉
體
）
一
起
的
定
，
所
以
入
此
定
者
，
死
後
生
色
界
天
。
入
初
禪
死
後
生
初
禪
天
，
入
二
禪

死
後
生
二
禪
天
，
以
此
類
推
。
至
於
入
四
無
色
定
的
眾
生
，
死
後
生
無
色
界
天
。
但
因
為
無
色
界
是

沒
有
物
質
的
世
界
，
所
以
沒
有
空
間
場
所
可
言
，
但
仍
在
輪
迴
的
世
界
中
，
所
以
這
裡
還
是
有
生
死
，

存
在
有
時
間
。 

三
界
與
涅
槃 

如
此
一
來
，
以
禪
定
為
基
礎
，
在
其
相
對
應
的
場
所
方
面
，
成
立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等
三
界
。
這
是
眾
生
輪
迴
的
場
所
，
是
有
為
的
世
界
。
然
而
涅
槃
屬
於
有
為
世
界
之
外
，
這

是
阿
毗
達
磨
佛
教
的
涅
槃
觀
。
因
此
涅
槃
是
無
時
間
、
無
空
間
的
世
界
，
是
常
住
的
，
但
卻
成
了
全

無
內
容
的
虛
無
世
界
。
亦
即
阿
羅
漢
斷
盡
煩
惱
，
消
滅
業
，
捨
身
心
入
涅
槃
時
，
覺
悟
的
智
慧
也
是

有
為
的
存
在
，
所
以
也
要
捨
棄
。
這
種
涅
槃
觀
被
大
乘
佛
教
批
判
為
「
灰
身
滅
智
」
的
涅
槃
。
大
乘

佛
教
興
起
的
原
因
之
一
，
就
是
不
滿
這
樣
的
涅
槃
觀
，
於
是
大
乘
佛
教
提
出
，
無
為
、
涅
槃
不
出
有

為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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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阿
育
王
以
後
的
教
團
發
展 

阿
育
王
歿
後
的
印
度 

阿
育
王
（
約
西
元
前
二
六
八
｜
二
三
二
在
位
）
歿
後
，
孔
雀
王
朝
的
威

勢
急
速
衰
退
，
西
元
前
一
八
○
年
左
右
，
為
將
軍
弗
沙
密
多
羅
（P

u
s
y

a
m

itra

）
所
滅
。
弗
沙
密
多

羅
建
立
熏
迦
（W

u
v

g
a

）
王
朝
，
但
王
朝
勢
弱
，
只
能
控
制
恆
河
流
域
。
當
時
希
臘
諸
王
相
繼
入
侵

西
北
印
度
，
成
立
了
若
干
王
朝
。
至
於
南
印
度
德
干
一
帶
，
阿
育
王
歿
後
，
安
達
羅
王
朝
逐
漸
得
勢
，

約
於
西
元
前
二
○
○
年
到
西
元
後
三
○
○
年
間
，
控
制
德
干
地
區
，
這
就
是
沙
達
瓦
哈
那
王
朝

（W
a
ta

v
a
h

a
n

a

）
，
由
於
這
一
王
朝
興
盛
了
四
百
多
年
，
使
得
南
印
度
的
政
治
安
定
，
文
化
昌
盛
。

其
次
東
海
岸
加
陵
伽
地
區
，
孔
雀
王
朝
勢
衰
時
，
支
提
王
朝
（C

e
ti

）
乘
機
獨
立
，
第
三
代
君
主
卡

提
維
拉
（K

h
a
ra

v
e
la

）
王
十
分
有
名
，
頌
揚
此
王
功
績
的
碑
文
已
被
發
現
，
他
似
乎
是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左
右
的
人
，
但
以
後
這
一
王
朝
的
動
向
不
明
。 

熏
迦
王
朝 

弗
沙
密
多
羅
建
立
的
熏
迦
王
朝
，
約
延
續
了
一
一
二
年
。
首
任
君
主
弗
沙
密
多
羅

信
奉
婆
羅
門
教
，
迫
害
佛
教
；
但
這
一
王
統
也
有
人
信
奉
佛
教
。
據
碑
文
上
記
載
，
屬
於
此
一
王
統

的
達
那
布
提
．
瓦
奇
布
塔
王
（D

h
a
n

a
b

h
u

ti -V
a
c
h

ip
u

ta

）
捐
贈
巴
爾
胡
特
（B

h
a
rh

u
t

）
佛
塔
的
塔

門
（to

ran
a

）
和
石
造
建
築
（sila

k
am

m
am

ta

）
。
同
樣
，
王
子
瓦
達
帕
拉
（V

a
d

h
a
p

a
la

）
捐
贈
佛

塔
的
欄
杆
（v

e
d

ik
a

）
。
某
位
王
的
王
妃
娜
卡
拉
基
妲
也
捐
贈
欄
杆
。
又
根
據
摩
菟
羅
（M

a
th

u
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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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土
的
碑
文
，
瓦
達
帕
拉
王
似
乎
也
捐
贈
摩
菟
羅
佛
塔
的
欄
杆
。 

巴
爾
胡
特
與
桑
其 

巴
爾
胡
特
在
中
印
度
西
南
邊
，
位
於
古
代
自
西
海
岸
通
往
摩
竭
陀
國
的
公

路
邊
。
因
此
，
異
教
徒
入
侵
印
度
時
，
將
這
裡
的
佛
塔
破
壞
殆
盡
。
一
八
七
三
年
為
孔
寧
漢
所
發
現
，

破
損
較
少
的
欄
杆
和
東
門
被
移
到
加
爾
各
答
博
物
館
修
復
並
展
示
，
默
默
地
訴
說
昔
日
的
盛
況
。
這

東
門
柱
上
有
達
那
布
提
王
的
碑
文
；
一
般
認
為
，
塔
是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中
葉
的
產
物
，
興
建
於
熏
迦

王
朝
時
代
。 

熏
迦
王
朝
時
代
，
華
氏
城
和
卑
地
寫
（V

id
iw

a

）
是
兩
大
政
治
中
心
，
卑
地
寫
是
阿
育
王
子
摩

喜
陀
的
故
鄉
，
自
古
便
是
佛
教
中
心
。
附
近
建
造
許
多
佛
塔
，
形
成
所
謂
的
「
比
爾
薩
群
塔
」（B

h
i lsa

 

T
o

p
e
s

）
。
至
今
已
發
現
六
十
座
以
上
的
古
塔
，
其
中
大
多
已
經
崩
壞
，
只
有
桑
其
（sa

b
ci

）
的
佛

塔
保
存
得
相
當
完
整
。
桑
其
佛
塔
大
小
共
二
十
幾
座
，
著
名
的
大
塔
保
存
得
最
完
整
，
高
十
六
．
四

六
公
尺
，
底
部
直
徑
三
十
七
公
尺
，
是
一
座
巨
大
的
佛
塔
。
根
據
研
究
的
結
果
，
這
是
以
阿
育
王
時

代
的
小
磚
塔
為
中
心
，
在
熏
迦
王
朝
時
代
覆
蓋
上
石
頭
而
增
廣
，
幾
乎
就
是
現
在
所
見
到
的
樣
子
。

之
後
繞
著
塔
身
建
造
欄
杆
，
四
方
各
作
塔
門
。
四
門
之
中
，
以
南
門
最
古
老
，
銘
刻
上
顯
示
，
這
是

安
達
羅
王
朝
初
期
所
建
。
因
此
可
知
，
這
些
佛
塔
自
孔
雀
王
朝
，
經
熏
迦
王
朝
、
安
達
羅
王
朝
，
逐

漸
增
廣
、
完
備
起
來
。
四
座
塔
門
完
全
飾
以
精
巧
的
浮
雕
，
以
展
現
古
代
美
術
精
華
的
美
術
作
品
而

名
聞
遐
邇
。 



                                                   第一節 阿育王以後的教團發展 
 

 
 

 

252 

如
上
所
述
，
雖
然
弗
沙
密
多
羅
迫
害
佛
教
，
但
並
非
整
個
熏
迦
王
朝
皆
如
此
，
所
以
佛
教
在
這

個
王
朝
的
發
展
尚
稱
順
利
。
根
據
銘
文
可
知
，
巴
爾
胡
特
佛
塔
的
欄
杆
內
外
，
刻
滿
了
許
多
浮
雕
，

大
多
是
佛
傳
和
本
生
故
事
。
其
中
佛
傳
圖
約
十
五
景
，
本
生
三
十
二
種
。
這
些
佛
傳
圖
中
，
並
沒
有

描
繪
佛
陀
的
樣
子
，
而
是
雕
刻
菩
提
樹
以
及
樹
前
佛
坐
的
金
剛
寶
座
，
以
此
表
示
佛
陀
的
存
在
，
有

描
寫
座
前
禮
拜
的
人
與
動
物
等
。
沒
有
繪
出
佛
陀
的
形
體
一
事
，
可
能
是
認
為
，
入
涅
槃
的
佛
陀
的

人
格
，
無
法
以
人
類
的
形
態
表
現
。
此
外
巴
爾
胡
特
的
雕
刻
上
顯
示
，
這
個
時
代
不
只
信
奉
釋
迦
佛
，

已
經
有
過
去
七
佛
（
釋
迦
是
第
七
佛
）
的
信
仰
。
過
去
七
佛
各
以
菩
提
樹
表
示
。 

從
巴
爾
胡
特
的
雕
刻
採
集
到
二
○
九
種
銘
文
，
上
面
刻
有
捐
贈
欄
杆
者
的
名
字
，
可
以
看
出
禮

拜
佛
塔
的
信
者
的
身
份
。
其
中
也
可
以
看
到
比
丘
、
比
丘
尼
的
名
字
。
還
有
擁
有
「
持
藏
者
」（p

et a
k

in

）

頭
銜
的
人
，
也
有
「
通
五
尼
柯
耶
者
」
（p

a
c
a
n

e
k

a
y

ik
a

）
；
可
見
這
個
時
代
，
經
藏
、
律
藏
兩
藏

（
或
者
再
加
上
論
藏
的
三
藏
）
已
經
成
立
。
此
外
這
裡
提
到
的
「
五
尼
柯
耶
」
，
可
以
視
同
巴
利
佛

教
將
經
藏
分
類
的
五
個
尼
柯
耶
，
因
此
當
時
可
能
已
經
成
立
了
「
五
尼
柯
耶
」
的
分
類
。
另
外
也
可

以
看
見
被
稱
為
經
師
（su

tta
n

tik
a

）
的
人
。
還
有
這
些
捐
贈
者
中
，
有
六
個
地
方
出
現
具
有
「
諷
誦

者
」
（b

h
a

n
a
k

a

）
稱
號
的
人
。
諷
誦
者
意
為
諷
誦
經
文
者
，
這
些
關
於
五
尼
柯
耶
的
例
子
屬
於
巴

利
佛
教
，
亦
即
使
用
為
「
長
部
諷
誦
者
」（D

i g
h

a
-b

h
a

n
a
k

a
）、「
中
部
諷
誦
者
」（M

a
jjh

im
a
-b

h
a

n
a
k

a

）

等
（
這
些
用
法
在
《
清
淨
道
論
》
等
其
他
地
方
可
以
看
到
）
。
至
於
「
誦
法
師
」（d

h
a
rm

a
-b

h
a

n
a
k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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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認
為
與
大
乘
佛
教
關
係
甚
深
，
在
巴
爾
胡
特
的
碑
文
中
，
只
被
稱
為
「b

h
a

n
a
k

a

」
的
，
並
不

清
楚
到
底
是
什
麼
樣
的
諷
誦
者
。
巴
爾
胡
特
銘
文
中
出
現
六
個
被
稱
為
諷
誦
師
的
人
，
其
中
有
「
聖

者
」
稱
號
者
一
人
、
「
大
德
」
三
人
，
另
外
兩
人
沒
有
出
家
的
稱
號
。
「
持
藏
人
」
記
載
為
「
聖
者

伽
陀
」
（a

y
a
 

ja
ta

）
，
顯
示
他
是
出
家
人
，
「
通
五
尼
柯
耶
者
」
記
載
為
「
佛
陀
勒
棄
多
」

（B
u

d
h

a
ra

k
h

ita

）
，
經
師
記
載
為
「
聖
者
求
羅
」
（a

y
a
 c

u
la

）
，
這
是
出
家
人
。 

其
次
，
桑
其
位
於
巴
爾
胡
特
更
西
南
處
，
近
中
印
和
西
印
的
邊
境
。
桑
其
所
發
現
的
銘
文
比
巴

爾
胡
特
還
多
，
約
被
採
錄
九
○
四
種
。
其
中
，
桑
其
第
二
塔
發
現
骨
壺
（
五
個
）
的
蓋
和
底
面
有
刻

上
銘
文
。
上
面
可
以
看
到
「
雪
山
地
區
的
教
師
，
聖
者
迦
葉
氏
（K

a
sa

p
a
g

o
ta

）
之
遺
骨
」
及
「
聖

者
末
示
摩
（M

a
jh

im
a

）
之
遺
骨
」
。
據
《
善
見
律
毗
婆
沙
》
等
記
載
，
他
們
是
阿
育
王
時
代
，
雪

山
地
區
的
傳
教
師
。
此
外
也
有
目
犍
連
子
（M

o
g

a
lip

u
ta

）
的
遺
骨
，
可
能
和
阿
育
王
師
目
犍
連
子

帝
須
有
關
係
。
第
三
塔
所
發
現
的
骨
壺
（
四
個
）
中
，
發
現
了
舍
利
弗
（S

a
rip

u
ta

）
和
大
目
犍
連

（M
a
h

a
-m

o
g

a
la

n
a

）
的
遺
骨
，
這
些
可
能
和
佛
弟
子
舍
利
弗
、
目
犍
連
有
關
係
。
但
一
般
認
為
，

這
些
舍
利
容
器
為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時
的
產
物
。 

此
外
桑
其
四
塔
門
和
欄
杆
公
認
為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起
的
作
品
，
塔
門
上
滿
覆
精
巧
的
浮
雕
，
雕

有
護
法
善
神
等
。
其
間
刻
有
許
多
佛
傳
及
本
生
故
事
，
據
說
佛
傳
有
二
十
八
景
，
本
生
有
六
種
。
而

且
刻
有
捐
贈
塔
門
和
欄
杆
者
的
名
字
，
數
量
龐
大
，
有
比
丘
、
比
丘
尼
、
在
家
信
徒
，
比
丘
尼
遠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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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比
丘
。
但
是
從
他
們
居
住
地
的
記
載
，
如
「
瓦
利
瓦
哈
那
（V

a
li v

a
h

a
n

a

）
人
雅
奇
（Y

a
k

h
i

）
比

丘
尼
捐
贈
」
，
可
以
看
出
，
這
些
出
家
眾
並
不
是
桑
其
佛
塔
的
住
眾
，
比
丘
和
比
丘
尼
大
多
是
卑
地

寫
的
出
家
人
（
有
很
多
沒
有
記
載
住
處
）
。
在
家
信
徒
有
的
有
加
上
「
優
婆
塞
」
「
優
婆
夷
」
的
稱

號
，
但
大
多
數
只
記
錄
名
字
，
其
中
有
很
多
具
有
「
家
長
」
（g

a
h

a
p

a
ti

）
（
五
例
）
和
「
公
會
長
」

（sett h
i

）
的
頭
銜
，
尤
以
後
者
為
多
，
顯
示
有
很
多
商
人
階
級
的
信
徒
。
此
外
也
有
兩
三
例
是
以
「
村
」

的
名
義
奉
獻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還
有
以
「
佛
教
徒
團
」
（B

o
d

h
a
-g

o
t h

i , B
a
u

d
d

h
a
-g

o
st h

i

）
的
名

義
捐
贈
。
有
一
個
希
臘
人
奉
獻
的
例
子
；「
通
五
尼
柯
耶
」
比
丘
一
例
；
記
載
為
「
通
經
典
（su

ta
tik

in
i

）

的
馬
達
拉
香
卡
達
居
民
阿
維
斯
娜
女
的
捐
贈
」
，
具
有
此
一
「
通
經
」
稱
號
的
在
家
女
性
一
例
（
相

同
的
句
子
有
兩
例
）
；
同
樣
地
，
男
性
的
通
經
者
有
一
例
；
「
諷
誦
者
」
有
兩
例
（
比
丘
及
在
家
者

各
一
例
）
。
許
多
在
家
奉
獻
者
的
銘
刻
中
，
很
少
有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的
稱
號
，
也
許
意
味
著
某
事
。

此
外
，
巴
爾
胡
特
和
桑
其
的
佛
塔
未
曾
出
現
過
任
何
部
派
教
團
的
名
字
。
當
時
部
派
教
團
已
經
存

在
，
所
以
佛
塔
上
未
曾
出
現
部
派
教
團
名
稱
一
事
，
值
得
注
意
。 

桑
其
附
近
，
「
比
爾
薩
群
塔
」
中
有
安
得
塔
（A

n
d

h
e
r -stu

p
a

）
和
伯
吉
普
塔
（B

h
o

jp
u

r

）
。

安
得
塔
位
於
比
爾
薩
西
南
的
小
村
，
這
裡
有
三
個
小
塔
，
發
現
有
碑
文
。
也
有
發
現
舍
利
壺
，
這
些

碑
銘
上
有
目
犍
連
子
（M

o
g

a
lip

u
ta

）
和
哈
利
帝
子
（H

a
riti p

u
ta

）
等
名
字
。 

中
印
度
除
了
巴
爾
胡
特
和
桑
其
以
外
，
佛
陀
成
道
處
｜
｜
菩
提
伽
耶
（B

o
d

h
-g

a
y

a

）
早
就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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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佛
殿
（c

a
ity

a

）
，
熏
迦
王
朝
時
代
，
在
菩
提
道
場
四
周
圍
以
壯
麗
的
欄
杆
，
遺
跡
尚
存
。
所
謂

「
菩
提
道
場
」
，
就
是
以
菩
提
樹
下
釋
尊
開
悟
的
金
剛
寶
座
為
中
心
的
聖
域
。
接
著
笈
多
王
朝
時
代
，

建
立
了
所
謂
的
菩
提
伽
耶
大
塔
（
現
存
為
後
代
所
復
建
）
。
現
存
最
古
的
建
築
物
是
欄
杆
的
一
部
分
，

自
古
傳
說
這
是
阿
育
王
時
代
所
建
，
但
經
過
研
究
，
認
為
它
比
巴
爾
胡
特
的
建
築
還
新
。
欄
杆
上
面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雕
刻
，
五
幅
判
定
為
佛
傳
圖
、
兩
幅
本
生
圖
。 

除
此
之
外
，
中
印
的
華
氏
城
也
有
古
欄
杆
的
斷
片
出
土
，
推
知
為
阿
育
王
營
建
的
阿
育
園

（A
so

k
a
ra

m
a

）
中
的
壯
麗
寺
院
。
此
外
，
中
印
似
乎
有
許
多
佛
塔
及
寺
院
，
如
今
沒
有
留
下
來
。

只
有
從
初
轉
法
輪
的
鹿
野
苑
（S

a
rn

a
th

）
發
現
阿
育
王
的
石
柱
，
以
及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頃
，
以
婆
羅

米
文
雕
刻
的
碑
文
。
欄
杆
上
刻
有
「
桑
瓦
喜
加
比
丘
尼
奉
獻
」
，
這
裡
可
能
曾
建
有
佛
塔
。
又
比
哈

爾
的
拉
烏
利
亞
．
難
坦
卡
魯
夫
（L

a
u

riy
a
 N

a
n

d
a
n

g
a
rh

）
也
發
現
熏
迦
時
代
的
佛
跡
，
似
乎
是
巨
大

的
佛
塔
，
但
沒
有
發
現
碑
文
。 

迦
努
瓦
王
朝 

熏
迦
王
朝
第
九
代
提
婆
布
提
統
治
十
年
後
，
為
大
臣
瓦
蘇
提
婆
（V

a
su

d
e
v

a

）

所
滅
，
成
立
迦
努
瓦
（K

a
n

v
a

）
王
朝
，
時
約
西
元
前
七
十
年
頃
，
經
四
代
四
十
五
年
。
迦
努
瓦
王

朝
勢
力
衰
微
，
只
控
制
著
恆
河
流
域
，
到
了
第
四
代
時
，
為
南
方
安
達
羅
王
朝
所
滅
。
於
是
，
此
後

摩
竭
陀
地
區
長
期
為
安
達
羅
王
朝
所
支
配
。 

西
北
印
度
與
希
臘
諸
王 

西
元
前
一
八
○
年
頃
起
，
孔
雀
王
朝
勢
衰
，
外
族
逐
漸
從
西
北
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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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侵
，
之
後
這
一
地
區
便
長
期
處
於
外
族
的
統
治
之
下
。
首
先
侵
入
的
外
族
是
希
臘
人
，
在
印
度
，

梵
語
稱
希
臘
人
為

Y
a
v

a
n

a

，
巴
利
語
稱
為

Y
o

n
a

，
一
般
認
為
這
是
從

Io
n

ia

轉
化
來
的
。 

印
度
自
古
就
被
亞
歷
山
大
侵
入
（
西
元
前
三
二
七
年
）
，
一
時
西
北
印
度
為
希
臘
人
所
統
轄
，

後
為
孔
雀
王
朝
創
立
者
旃
陀
羅
笈
多
擊
退
。
亞
歷
山
大
死
後
，
印
度
西
方
為
敘
利
亞
的
塞
流
卡
斯
王

朝
所
統
轄
，
塞
流
卡
斯
一
世
派
麥
格
史
提
尼
斯
為
大
使
，
出
駐
中
印
度
華
氏
城
（
西
元
前
三
○
三
｜

二
九
二
）
，
麥
氏
著
有
著
名
的
《
印
度
見
聞
記
》
。
他
於
西
元
前
三
○
三
年
至
二
九
二
年
左
右
，
留

駐
旃
陀
羅
笈
多
的
宮
廷
。
在
塞
流
卡
斯
王
朝
的
統
轄
地
中
，
巴
克
特
里
亞
（B

a
c
tria

）
地
區
和
帕
爾

底
亞
（P

a
rth

ia

）
地
區
，
於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半
相
繼
獨
立
，
相
當
於
阿
育
王
時
代
。
巴
克
特
里
亞
為

今
日
的
巴
爾
克
（B

a
lk

h

）
，
是
奧
克
薩
斯
河
（O

x
u

s

）
和
印
度
河
之
間
的
北
阿
富
汗
尼
斯
坦
地
區
。

在
這
個
時
代
，
敘
利
亞
王
安
提
奧
克
斯
三
世
和
巴
克
特
里
亞
王
第
四
代
德
摩
特
里
斯
等
入
侵
印
度
，

佔
據
北
印
，
進
逼
中
印
。
此
為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至
二
世
紀
前
半
左
右
的
事
。
之
後
，
直
到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塞
迦
族
（S

a
k

a

塞
種
）
冒
也
斯
王
進
入
印
度
為
止
，
希
臘
人
一
直
支
配
著
西
北
印
度
。
在
這

段
期
間
，
有
許
多
統
治
的
希
臘
王
十
分
出
名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為
彌
蘭
陀
王
（M

e
n

a
n

d
ro

s, 

印
度

名M
ilin

d
a, 

西
元
前
一
六
○
｜
一
四
○
頃
統
治
）
，
以
西
北
印
的
薩
格
拉
（W

a
k

a
la

）
為
首
都
，
統

轄
著
阿
富
汗
尼
斯
坦
到
中
印
。 

彌
蘭
陀
王
歸
依
佛
教
，
與
佛
教
僧
那
先
（N

a
g

a
se

n
a

，
龍
軍
）
辯
論
。
其
內
容
被
收
集
下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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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為
《
彌
蘭
陀
王
問
經
》
（M

ilin
d

a
p

ab
h
a
 

 

《
那
先
比
丘
經
》
）
。
巴
利
語
《
彌
蘭
陀
王
問
經
》

含
有
後
世
附
加
的
部
分
，
漢
譯
《
那
先
比
丘
經
》
與
巴
利
本
一
致
的
部
分
屬
於
早
期
的
部
分
；
由
這

部
分
可
以
片
面
了
解
西
元
前
二
｜
一
世
紀
時
代
的
佛
教
。
不
過
在
《
彌
蘭
陀
王
問
經
》
中
，
並
沒
有

出
現
大
乘
佛
教
的
思
想
，
可
以
顯
示
自
《
阿
含
經
》
到
阿
毗
達
磨
佛
教
的
過
渡
期
的
教
理
。 

此
外
，
西
元
一
九
三
七
年
，
自
印
度
河
上
游
史
瓦
特
溪
谷
的
辛
寇
得
（S

h
in

k
o
t

）
地
區
，
發
現

了
舍
利
容
器
，
上
面
記
載
，
此
舍
利
供
奉
於
彌
蘭
陀
王
（M

in
a
d

ra

）
治
世
。
這
也
表
示
彌
蘭
陀
王

時
代
佛
教
流
行
於
北
印
。 

阿
育
王
時
代
，
末
闡
提
（M

a
jjh

a
n

tik
a

）
自
教
團
被
派
遣
到
西
北
印
度
，
開
拓
教
團
。
於
是
說

一
切
有
部
在
迦
濕
彌
羅
、
犍
陀
羅
地
區
得
以
日
漸
壯
大
，
但
不
清
楚
其
詳
細
過
程
。
不
過
從
西
北
印

度
挖
掘
了
不
少
古
佛
塔
遺
跡
，
可
見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左
右
，
佛
教
曾
盛
行
於
此
地
。
其
中
，
從
塔
克

西
拉
（T

a
x

ila

）
挖
掘
出
來
的
法
王
塔
（D

h
a
rm

a
ra

jik
a

-stu
p
a

）
，
其
成
立
的
時
間
很
早
，
最
古
老

的
部
分
可
追
溯
至
阿
育
王
時
代
。
房
舍
以
巨
大
的
佛
塔
為
中
心
，
圍
繞
在
四
周
，
形
成
一
片
廣
大
的

佛
塔
遺
跡
，
這
裡
似
乎
長
期
為
北
印
度
佛
教
的
中
心
地
。
一
九
一
四
年
，
從
佛
塔
附
屬
的
房
屋
中
發

現
薄
銀
卷
軸
。
據
一
旁
的
碑
文
記
載
，
名
為
烏
拉
薩
加
（U

ra
sa

k
a

）
的
巴
克
特
里
亞
人
，
在
自
己
的

菩
薩
堂
供
奉
佛
舍
利
。
但
是
一
般
認
為
，
這
塊
碑
文
的
年
代
很
新
，
是
西
元
一
世
紀
中
葉
的
產
物
。

在
塔
克
西
拉
的
西
爾
卡
帕
（S

irk
a
p

）
也
發
現
廣
大
的
佛
教
遺
跡
，
最
古
老
的
部
分
追
溯
至
西
元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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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
紀
。 

也
發
現
有
一
些
碑
文
記
載
，
西
元
前
一
世
左
右
，
有
信
仰
佛
教
的
希
臘
人
。
亦
即
在
印
度
河
上

游
的
史
瓦
特
溪
谷
，
發
現
了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頃
的
卡
羅
休
提
碑
文
，
舍
利
容
器
上
刻
著
，
擔
任
地
方

長
官
（M

e
rid

a
rk

h
 

 

郡
長
）
的
希
臘
人
提
歐
托
羅
斯
（T

h
e
o

d
o

ro
s

）
，
供
奉
世
尊
釋
迦
牟
尼
的
舍

利
。
同
樣
在
塔
克
西
拉
故
塔
出
土
的
銅
碑
也
記
載
，
郡
長
與
其
夫
人
共
同
建
設
佛
塔
，
其
中
的
「
郡

長
」
是
希
臘
王
國
的
行
政
組
織
之
一
，
雖
是
地
方
首
長
，
似
乎
並
非
掌
理
廣
大
地
區
的
首
長
。
總
之
，

在
這
樣
的
官
員
中
，
也
有
人
歸
依
佛
教
，
建
立
佛
塔
。 

很
早
就
有
希
臘
人
歸
信
佛
教
。
在
阿
育
王
時
代
，
從
佛
教
教
團
派
遣
往
各
地
的
傳
教
師
，
其
中

也
包
括
希
臘
比
丘
；
到
阿
波
難
陀
傳
教
的
曇
無
德
（D

h
a
m

m
a
ra

k
k

h
ita

）
就
是
希
臘
人
。
此
外
桑
其

的
碑
文
中
也
刻
有
希
臘
的
的
捐
贈
者
。
如
此
一
來
，
進
入
印
度
的
希
臘
人
逐
漸
歸
依
較
早
期
的
佛

教
，
也
許
是
因
為
佛
教
比
當
時
希
臘
人
的
宗
教
還
殊
勝
。 

而
且
佛
教
是
理
性
、
談
道
德
規
範
的
宗
教
，
具
有
外
國
人
容
易
接
受
的
特
質
。
此
外
，
禮
拜
佛

塔
、
對
佛
陀
的
信
仰
，
似
乎
也
深
獲
希
臘
人
的
認
同
。
相
對
於
此
，
自
古
便
掌
握
著
極
大
勢
力
的
婆

羅
門
教
，
其
後
為
印
度
教
承
續
下
來
，
這
些
民
族
宗
教
建
立
在
種
姓
制
度
的
基
礎
上
，
具
有
視
外
國

人
為
野
蠻
人
（m

le
c
c
h

a

）
的
思
想
。
這
個
明
確
地
表
現
在
《
摩
奴
法
典
》
等
，
由
於
這
種
自
古
就

已
確
立
的
社
會
觀
，
使
得
外
國
人
難
以
接
受
婆
羅
門
教
。
相
對
地
，
佛
教
的
教
理
具
有
理
性
的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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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張
四
姓
平
等
，
對
外
國
人
沒
有
偏
見
，
這
些
都
成
為
佛
教
容
易
在
外
族
世
界
中
發
展
的
原
因
。
可

以
說
，
不
僅
希
臘
人
，
後
來
侵
入
印
度
的
塞
迦
人
、
安
息
人
、
月
支
人
等
，
也
都
很
快
地
接
受
佛
教
、

信
仰
佛
教
。 

塞
迦
族
入
侵 

塞
迦
族
（S

a
k

a

）
梵
語
為

w
a
k

a

，
一
般
認
為
是
出
現
在
中
國
《
漢
書
》
上
的

「
塞
種
」
。
這
個
種
族
自
古
住
在
中
亞
伊
犁
河
流
域
，
後
為
月
支
族
所
逐
，
自
西
元
一
八
○
年
頃
向

西
移
動
，
滅
希
臘
的
巴
克
特
里
亞
王
國
，
佔
據
該
地
。
巴
克
特
里
亞
（
大
夏
）
位
於
歐
克
薩
斯
河
與

印
度
河
之
間
的
北
阿
富
汗
尼
斯
坦
地
區
。
但
匈
奴
西
逐
大
月
支
，
大
月
支
再
往
西
方
移
動
，
逐
塞
迦

族
後
，
征
服
巴
克
特
里
亞
。
於
是
塞
迦
族
向
南
移
動
，
最
後
才
演
變
成
入
侵
印
度
。
時
當
西
元
前
一

○
○
年
左
右
，
首
任
塞
迦
王
為
冒
也
斯
（M

a
u

e
s

）
，
他
征
服
北
印
度
後
，
想
進
而
征
服
摩
菟
羅
，

據
說
死
於
遠
征
的
途
中
。
冒
也
斯
有
「
諸
王
之
王
」
之
稱
，
之
後
塞
迦
族
分
裂
，
各
地
郡
首

（K
s
a
tra

p
a

）
、
大
郡
首
等
割
據
土
地
，
半
公
開
地
獨
立
，
統
治
各
自
的
土
地
。
著
名
的
有
北
印
的

郡
首
庫
斯
魯
卡
（K

su
lu

k
a

）
及
其
子
巴
提
卡
（P

a
tik

a

）
，
以
及
統
治
摩
菟
羅
的
大
郡
首
拉
宙
拉

（R
a
ju

la

）
，
他
們
都
歸
依
佛
教
。
從
塔
克
西
拉
故
塔
出
土
的
銅
碑
文
載
：
巴
提
卡
於
無
佛
塔
的
地

方
造
佛
塔
，
供
奉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舍
利
，
作
僧
伽
藍
；
此
碑
造
於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此
外
在
摩
菟
羅

（M
a
th

u
ra

）
發
現
的
「
獅
子
柱
頭
銘
文
」
上
載
：
大
郡
首
拉
宙
拉
之
妃
阿
雅
西
雅
（A

y
a
sia

 K
a
m

u
i a

）

與
親
戚
、
王
宮
中
的
女
人
共
造
佛
塔
，
供
奉
釋
迦
牟
尼
佛
舍
利
，
並
造
僧
伽
藍
，
布
施
說
一
切
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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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方
僧
伽
。
碑
文
上
也
記
載
，
拉
宙
拉
之
子
，
郡
首
蘇
達
薩
（W

u
d

a
sa

）
捐
贈
土
地
給
石
窟
寺
院
，

布
施
說
一
切
有
部
比
丘
覺
天
（B

u
d

d
h

a
d

e
v

a

）
與
那
格
拉
的
菩
提
羅
（B

u
d

h
ila

）
。
此
一
獅
頭
柱
銘

文
的
製
作
年
代
為
西
元
十
年
前
後
。
這
是
現
存
最
早
出
現
部
派
名
稱
的
碑
文
。 

安
息 

安
息
（P

a
rth

ia

）
本
在
裡
海
東
南
一
帶
，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
阿
爾
薩
克
斯
（A

rsa
k

e
s

）

脫
離
敘
利
亞
而
獨
立
，
建
立
帕
爾
底
亞
王
國
，
中
國
自
古
便
稱
其
為
「
安
息
」
，
是
阿
爾
薩
克
斯
的

音
譯
。
此
王
朝
征
服
希
臘
後
擴
展
版
圖
，
勢
力
強
大
，
最
後
終
於
侵
入
印
度
。
此
時
阿
傑
斯
王
（A

z
e
s

）

在
位
，
之
後
由
貢
德
法
尼
斯
（G
o

n
d

o
p

h
a
rn

e
s

）
繼
任
，
於
西
元
前
後
統
治
西
北
印
度
。
總
之
，
西

元
一
世
紀
後
半
，
安
息
人
似
乎
取
代
了
塞
迦
人
，
統
轄
西
北
印
度
。
但
不
久
，
變
成
貴
霜
族
（k

u
sa

n
a
 

 

月
支
）
接
掌
西
北
印
。 

安
息
人
也
歸
依
佛
教
，
由
到
中
國
的
弘
法
僧
不
少
出
身
於
安
息
也
可
知
道
此
事
。
例
如
安
世
高

是
安
息
的
王
子
，
出
家
後
學
習
阿
毗
達
磨
，
諷
持
禪
教
，
於
後
漢
桓
帝
（
西
元
一
四
六
｜
一
六
七
在

位
）
時
抵
達
中
國
，
譯
出
許
多
《
阿
含
經
》
及
阿
毗
達
磨
的
相
關
經
論
。
接
著
，
在
後
漢
靈
帝
（
西

元
一
六
八
｜
一
八
九
在
位
）
時
，
安
玄
自
安
息
國
來
。
之
後
在
魏
正
元
年
間
（
西
元
二
五
四
｜
二
五

六
年
）
到
中
國
的
曇
諦
，
也
是
安
息
人
。 

貴
霜
王
朝 

貴
霜
（K

u
sa

n
a

）
，
中
國
稱
為
大
月
氏
。
月
氏
本
住
於
中
亞
的
敦
煌
與
祁
連
之
間
，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為
匈
奴
所
敗
而
西
移
。
於
是
打
算
在
媯
水
（O

x
u

s

河
）
以
北
定
居
。
但
是
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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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遷
移
，
滅
掉
大
夏
，
於
西
元
前
一
二
九
年
移
至
故
地
巴
克
特
里
亞
。
此
時
大
月
氏
有
五
酋
長
（
五

翕
候
）
，
其
中
以
貴
霜
最
強
，
統
一
其
他
四
部
後
，
快
速
擴
大
勢
力
。
於
是
在
西
元
一
世
紀
後
半
，

邱
就
卻
（K

u
ju

la
 K

a
d

p
h

ise
s

）
也
征
服
安
息
，
進
而
入
侵
印
度
。
其
後
閻
膏
珍
（W

e
m

a
 K

a
d

p
h

ise
s

）

繼
任
，
接
著
著
名
的
迦
膩
色
迦
王
（K

a
n
is

k
a

）
出
現
。
迦
膩
色
迦
與
閻
膏
珍
的
王
統
似
乎
不
同
，

他
於
西
元
二
世
紀
前
半
掌
握
貴
霜
王
國
的
王
權
，
統
治
著
中
亞
到
阿
富
汗
尼
斯
坦
、
西
北
印
、
北
印

的
大
帝
國
。 

這
是
繼
阿
育
王
之
後
出
現
的
最
大
王
國
。
然
而
也
是
擁
有
許
多
不
同
民
族
的
大
帝
國
，
因
此
在

其
版
圖
內
，
有
印
度
人
、
希
臘
人
、
塞
迦
人
、
安
息
人
等
各
種
外
族
雜
居
，
且
位
於
與
中
國
、
羅
馬
、

印
度
的
交
通
要
衝
。
在
貴
霜
帝
國
出
現
之
前
，
北
印
度
已
經
有
希
臘
人
等
許
多
外
族
居
住
，
加
上
這

些
外
族
的
文
化
，
融
合
東
西
兩
文
化
之
後
，
北
印
度
的
新
文
化
逐
漸
成
熟
。
一
般
認
為
，
佛
教
方
面
，

新
興
的
大
乘
佛
教
也
在
貴
霜
王
朝
之
下
迅
速
發
展
。
而
且
佛
教
受
到
希
臘
文
化
和
希
臘
羅
馬
文
化
的

強
烈
影
響
，
建
築
和
雕
刻
出
現
了
新
樣
式
，
即
所
謂
的
犍
陀
羅
藝
術
。
從
佛
寺
建
築
中
的
科
林
斯
氏

柱
頭
，
以
及
建
築
的
各
個
地
方
都
滿
佈
裝
飾
圖
案
等
，
可
以
明
顯
地
看
到
希
臘
文
化
的
影
響
。
此
一

影
響
傳
入
西
域
及
中
國
，
也
傳
入
日
本
法
隆
寺
的
建
築
等
，
此
事
眾
所
周
知
。 

還
有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個
時
代
出
現
佛
像
的
雕
刻
。
由
佛
像
上
看
到
的
希
臘
式
容
貌
、
服

裝
，
尤
其
衣
褶
等
可
看
出
受
希
臘
雕
刻
的
影
響
很
大
。
但
當
時
還
沒
有
佛
陀
的
雕
像
，
據
載
，
在
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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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羅
，
佛
像
雕
刻
約
出
現
於
西
元
一
世
紀
後
半
（
但
是
犍
陀
羅
與
中
印
度
的
摩
菟
羅
幾
乎
同
時
有
佛

像
雕
刻
興
起
）
，
此
時
正
當
貴
霜
王
朝
前
期
。
之
後
，
到
了
第
二
世
紀
，
雕
刻
才
逐
漸
盛
行
。
佛
陀

像
首
先
出
現
於
佛
傳
圖
中
，
在
中
印
度
的
巴
爾
胡
特
及
鹿
野
苑
等
也
可
以
看
到
，
以
佛
傳
圖
和
本
生

故
事
等
浮
雕
來
莊
嚴
佛
塔
等
佛
教
建
築
。
但
是
其
中
，
佛
陀
並
沒
有
形
體
，
也
不
繪
出
像
貌
。
之
後

在
犍
陀
羅
，
才
逐
漸
以
人
類
的
形
像
來
描
繪
佛
陀
。
不
過
一
般
認
為
，
一
開
始
，
擔
任
主
角
的
釋
尊

沒
有
被
突
顯
得
特
別
大
，
後
來
才
逐
漸
只
將
佛
陀
的
形
像
加
大
，
最
後
從
佛
陀
圖
中
演
變
成
單
獨
製

作
佛
陀
像
。 

單
獨
的
佛
陀
像
成
為
禮
拜
的
對
象
，
所
以
意
義
和
佛
傳
圖
中
所
表
現
的
佛
陀
不
同
。
但
如
果
佛

塔
信
仰
與
佛
傳
圖
的
佛
像
結
合
的
話
，
便
可
能
產
生
禮
拜
用
的
佛
像
。
總
之
可
以
說
，
佛
像
的
出
現

和
佛
傳
文
學
及
佛
塔
信
仰
有
關
。
但
不
知
在
佛
傳
圖
中
繪
出
佛
陀
，
是
希
臘
雕
刻
家
的
靈
感
？
或
是

佛
教
教
理
必
然
的
表
現
？
若
認
為
是
由
於
教
理
的
表
現
，
則
似
乎
可
以
說
，
是
源
自
祈
求
佛
陀
救
濟

的
信
眾
的
信
仰
｜
｜
佛
塔
信
仰
。
從
部
派
佛
教
的
教
理
可
以
發
現
，
一
般
人
相
信
佛
陀
逝
世
時
，
捨

肉
身
後
入
於
無
餘
涅
槃
界
，
因
此
會
將
這
樣
的
佛
陀
理
解
為
不
可
見
，
無
法
掌
握
其
形
體
。
站
在
這

樣
立
場
，
就
不
可
能
以
人
類
的
形
象
來
表
現
佛
陀
。 

雖
然
無
法
詳
知
邱
就
卻
和
閻
膏
珍
的
信
仰
態
度
，
不
過
這
時
代
北
印
度
的
佛
教
似
乎
也
很
盛

行
。
在
北
印
度
有
塔
克
西
拉
的
法
王
塔
及
庫
那
拉
塔
（K

u
n

a
ra

）
、
卡
拉
旺
塔
（K

a
la

w
a
n

）
遺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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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大
小
佛
教
遺
跡
，
可
以
發
現
許
多
貴
霜
時
代
的
遺
物
。
尤
其
卡
拉
旺
遺
跡
為
北
印
最
大
的
伽
藍
遺

址
，
從
其
中
一
個
佛
殿
窟
發
現
寫
有
「
阿
健
斯
一
三
四
年
」
的
碑
文
。
此
時
正
當
西
元
七
七
年
，
上

面
記
載
：
供
奉
舍
利
於
佛
殿
窟
，
捐
贈
給
說
一
切
有
部
。
這
是
北
印
度
最
早
出
現
部
派
名
稱
的
碑
文
。

此
外
，
在
二
世
紀
以
後
的
碑
文
方
面
，
迦
膩
色
迦
王
在
白
夏
瓦
附
近
，
建
造
有
名
的
迦
膩
色
迦
大
塔
，

這
座
大
塔
的
遺
址
在
夏
加
奇
德
里
（S

h
a
h
-ji-k

i 
D

h
e
ri

）
被
挖
掘
出
來
，
在
這
裡
發
現
了
供
奉
在
迦

膩
色
迦
寺
（K

a
n

is
k

a
-v

ih
a
ra

）
的
舍
利
瓶
。
而
且
碑
文
上
明
示
，
此
迦
膩
色
迦
寺
屬
於
說
一
切
有
部
。

還
有
在
白
夏
瓦
的
庫
拉
姆
（K

u
rra

m

）
出
土
的
小
銅
塔
中
有
碑
文
，
上
面
記
載
，
供
奉
佛
舍
利
，
獻

塔
給
說
一
切
有
部
。
據
載
此
碑
為
西
元
一
四
八
年
之
產
物
。 

此
外
，
可
以
知
道
部
派
名
稱
的
碑
文
有
：
作
供
水
站
獻
給
有
部
、
掘
井
獻
給
有
部
、
布
施
銅
柄

杓
給
飲
光
部
（K

a
w

y
a
p

i y
a

）
，
布
施
陶
甕
予
多
聞
部
（B

a
h

u
w

ru
ti y

a

）
及
飲
光
部
等
。
這
些
公
認

都
是
西
元
二
世
紀
的
遺
物
。 

大
體
上
來
說
，
說
一
切
有
部
在
北
印
度
具
有
強
大
的
勢
力
。
不
過
，
另
外
還
有
發
現
許
多
顯
示

出
建
立
佛
塔
的
碑
文
，
例
如
上
述
兩
位
希
臘
郡
長
供
奉
佛
舍
利
的
碑
文
等
，
以
及
顯
示
塞
加
族
的
郡

首
巴
提
卡
（P

a
tik

a

）
在
塔
克
西
拉
的
庫
西
瑪
（K

sh
e
m

a

）
等
地
供
奉
佛
舍
利
的
碑
文
。
一
般
認
為

這
是
西
元
一
世
紀
的
遺
物
，
佛
塔
也
沒
有
獻
給
某
一
部
派
。
這
類
佛
塔
的
碑
文
在
北
印
度
發
現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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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其
數
量
遠
比
指
名
獻
給
部
派
的
碑
文
來
得
多

一

。 

此
外
，
除
了
北
印
度
外
，
阿
富
汗
尼
斯
坦
也
發
現
許
多
佛
教
遺
跡
，
在
蘭
帕
卡
（L

a
m

p
a
k

a

）

和
坎
達
哈
爾
（K

a
n

d
a
h

a
r

）
發
現
阿
育
王
碑
文
，
可
知
阿
育
王
時
代
已
有
佛
教
盛
行
此
地
。
其
後
開

教
的
詳
細
情
況
不
明
，
不
過
一
般
認
為
，
在
西
元
前
後
這
段
期
間
，
佛
教
逐
漸
盛
行
起
來
。
到
最
近
，

挖
掘
出
許
多
佛
教
遺
跡
，
例
如
：
貝
格
拉
姆
（B

e
g

ra
m

）
的
都
城
遺
址
、
比
馬
蘭
（B

im
a
ra

n

）
群

塔
、
哈
達
（H

ad
d

a

）
遺
跡
、
秀
德
拉
克
（S

h
o

to
ra

k

）
遺
跡
，
還
有
西
方
帕
米
揚
（B

a
m

iy
a
n

）
的

石
窟
等
。
帕
米
揚
有
兩
大
石
佛
和
許
多
石
窟
，
還
存
有
一
部
分
壁
畫
。
貝
格
拉
姆
被
推
斷
為
古
代
的

迦
畢
試
（K

a
p
iw

i

）
，
這
裡
挖
掘
出
佛
傳
圖
及
其
他
遺
物
。
比
馬
蘭
故
塔
發
現
舍
利
容
器
，
上
面
的

銘
文
記
載
，
名
為
西
瓦
拉
庫
夏
的
人
供
奉
佛
舍
利
、
建
塔
。
這
是
塞
迦
時
代
的
遺
物
。
哈
達
遺
跡
也

發
現
不
少
遺
物
，
在
出
土
的
水
瓶
上
記
載
，
供
奉
佛
陀
舍
利
、
建
塔
；
這
是
貴
霜
時
代
的
物
品
。
卡

帕
爾
西
方
的
瓦
爾
達
克
（W

a
rd

a
k

）
發
現
青
銅
舍
利
容
器
，
上
面
記
載
，
供
奉
佛
舍
利
於
瓦
克
拉
馬

瑞
加
寺
（V

a
g

ra
m

a
re

g
a

）
內
的
塔
，
捐
贈
予
大
眾
部
。
此
碑
文
中
有
五
一
年
的
年
號
，
祝
福
法
西

克
王
。
一
般
認
為
這
是
貴
霜
時
代
，
西
元
一
七
九
年
的
遺
物
。 

北
印
度
及
阿
富
汗
尼
斯
坦
都
還
發
現
許
多
碑
文
，
但
只
有
上
述
幾
項
有
部
派
名
稱
。 

 

一 

關
於
這
一
點
，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研
究
》
六
六
一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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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
膩
色
迦
王
支
持
說
一
切
有
部
一
事
，
可
以
從
迦
膩
色
迦
大
塔
的
碑
文
上
清
楚
知
道
，
不
過
也

有
各
種
傳
說
表
示
出
這
件
事
。
例
如
根
據
《
馬
鳴
菩
薩
傳
》
知
道
，
迦
膩
色
迦
王
伐
中
印
度
，
要
求

以
佛
缽
和
馬
鳴
（A

w
v

a
g

h
o

s
a

）
為
退
兵
的
條
件
。
馬
鳴
應
此
王
的
要
求
，
移
住
西
北
印
度
，
開
展

佛
教
。
又
傳
說
王
歸
依
有
部
的
脅
尊
者
，
應
脅
尊
者
之
建
議
，
於
迦
濕
彌
羅
集
五
百
羅
漢
舉
行
「
結

集
」
，
集
成
《
大
毗
婆
沙
論
》
兩
百
卷
，
一
般
稱
為
「
第
四
結
集
」
。 

迦
膩
色
迦
王
死
後
，
瓦
西
西
卡
、
富
維
西
卡
、
瓦
斯
提
等
人
依
次
繼
承
王
位
，
王
朝
逐
漸
失
勢
，

西
元
三
世
紀
末
，
似
乎
已
成
為
北
印
的
地
方
小
王
國
。
但
在
這
期
間
內
，
佛
教
也
順
利
地
昌
盛
起
來
。

尤
其
在
摩
菟
羅
（M

a
th

u
ra

）
，
有
前
述
郡
首
蘇
達
薩
（W

u
d

a
sa

）
所
建
的
庫
哈
寺
（G

u
h

a
-v

ih
a
ra

）
，

之
後
，
貴
霜
王
朝
的
富
維
西
卡
王
興
建
了
富
維
西
卡
寺
（H

u
v

is
k

a
-v

ih
a
ra

）
，
寺
址
在
摩
菟
羅
郊
外

的
加
馬
爾
浦
（Ja

m
a
lp

u
r

）
，
據
載
這
是
迦
膩
色
迦
王
於
西
元
前
四
七
年
建
造
，
其
上
滿
覆
著
美
麗

的
雕
刻
，
但
為
異
教
徒
破
壞
，
如
今
已
成
廢
墟
。
此
外
還
發
現
許
多
欄
杆
、
石
柱
和
佛
像
等
殘
片
。

此
外
摩
菟
羅
還
有
不
少
寺
院
，
而
且
根
據
出
土
的
碑
文
可
知
，
有
大
眾
部
寺
（
碑
銘
六
種
）
、
說
一

切
有
部
寺
（
碑
銘
兩
種
）
、
正
量
部
寺
（
碑
銘
一
種
）
、
法
藏
部
寺
（
碑
銘
一
種
）
等
。
另
外
還
有

許
多
與
部
派
無
關
的
碑
文
，
可
見
當
時
摩
菟
羅
為
佛
教
重
鎮
。
此
事
自
法
顯
和
玄
奘
的
遊
記
也
可
確

定
。 

又
，
摩
菟
羅
和
犍
陀
羅
同
以
佛
像
的
發
祥
地
而
著
名
。
一
般
認
為
，
摩
菟
羅
製
作
佛
像
幾
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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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
陀
羅
同
時
代
，
但
並
非
模
仿
犍
陀
羅
，
佛
像
的
風
格
也
和
犍
陀
羅
佛
不
同
，
可
見
是
獨
立
發
展
起

來
的

二

。
自
古
以
來
，
摩
菟
羅
的
造
型
藝
術
就
很
發
達
，
一
般
認
為
，
受
了
犍
陀
羅
佛
像
出
現
的
刺

激
後
，
才
逐
漸
創
造
出
摩
菟
羅
特
有
的
佛
像
。
不
過
摩
菟
羅
佛
傳
圖
的
遺
品
很
少
，
重
心
放
在
供
養

佛
的
圖
。
供
養
的
對
象
以
菩
提
樹
和
佛
塔
來
表
徵
，
後
來
逐
漸
製
作
佛
像
、
菩
薩
像
。
但
是
在
摩
菟

羅
，
捐
贈
銘
中
有
兩
種
情
形
：
一
是
沒
有
捐
贈
佛
像
，
只
稱
「
像
」
（p

ra
tim

a

）
而
不
稱
「
佛
像
」
；

一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佛
像
，
既
稱
「
菩
薩
坐
像
」
，
也
稱
「
佛
坐
像
」
。
亦
即
雕
刻
佛
像
的
同
時
，
有

稱
為
「
佛
像
」
、
有
單
稱
「
像
」
、
也
有
稱
為
「
菩
薩
像
」
的
，
態
度
不
同
。
但
是
不
知
源
於
何
種

教
理
背
景
？ 

安
達
羅
王
朝 

安
達
羅
王
朝
（A

n
d

h
ra

）
分
為
兩
期
，
前
期
為
沙
達
瓦
哈
那
王
族
（W

a
tv

a
h

a
n

a

）

君
臨
德
干
半
島
的
時
代
，
後
期
為
沙
達
瓦
哈
那
王
族
衰
落
，
諸
王
割
據
的
時
代
。
沙
達
瓦
哈
那
王
族

從
西
元
前
二
○
○
年
頃
，
孔
雀
王
朝
衰
落
時
得
勢
，
之
後
一
直
持
續
到
西
元
後
二
世
紀
。
其
發
祥
地

大
致
為
德
干
的
西
部
，
以
從
前
「
南
路
」（D

a
k

k
h

in
a
p

a
th

a

）
的
起
點
帕
依
坦
（P

a
ith

a
n

，P
ra

tista
n
a

）

為
中
心
，
包
括
北
方
的
那
西
克
（N

a
sik

）
、
阿
寇
拉
（A

k
o

la

）
地
區
。
於
是
在
西
元
後
二
世
紀
，

此
王
朝
達
到
全
盛
期
，
統
轄
著
那
爾
馬
達
河
以
南
的
廣
大
地
域
，
此
河
流
經
緊
鄰
中
印
度
的
頻
闍
耶

 

二 

關
於
犍
陀
羅
及
摩
菟
羅
佛
像
的
出
現
，
根
據
高
田
修
《
仏
像

起
源
》
二
○
九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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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南
麓
；
甚
至
達
到
那
爾
馬
達
河
以
北
。
首
都
在
東
海
岸
黑
暗
河
岸
的
達
尼
雅
卡
達
卡

（D
h

a
n

y
a
k

at a
k

a

）
。 

據
說
沙
達
瓦
哈
那
王
朝
有
三
十
代
四
百
六
十
年
，
但
其
中
還
加
上
分
裂
的
幾
個
王
，
實
際
上
約

為
十
七
至
十
九
代
三
百
年
的
統
治
期
間
。
沙
達
瓦
哈
那
王
朝
於
西
元
三
世
紀
失
勢
，
德
干
處
於
諸
族

割
據
的
局
面
。
其
中
，
以
東
部
寇
達
瓦
利
河
下
游
為
根
據
地
的
伊
庫
斯
瓦
克
（Ik

s
v

a
k
u

）
王
族
和

佛
教
關
係
尤
深
。
之
後
在
四
世
紀
時
，
笈
多
王
朝
統
一
印
度
。 

窟
院 

德
干
佛
教
的
特
徵
是
窟
院
（len

a

）
很
多
。
特
別
是
德
干
西
海
岸
的
西
迦
茲
山
脈
中
，

開
鑿
了
許
多
窟
院
。
在
印
度
，
這
類
窟
院
約
有
一
千
兩
百
處
，
其
中
百
分
之
七
十
屬
於
佛
教
。
較
早

期
的
窟
院
從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或
一
世
紀
起
開
鑿
，
其
後
數
百
年
為
窟
院
的
全
盛
期
。
德
干
地
區
多
岩

山
，
且
岩
山
上
不
長
樹
木
，
因
為
少
有
大
樹
，
再
加
上
無
法
興
建
木
造
建
築
，
所
以
促
成
開
鑿
窟
院

的
盛
行
。
窟
院
是
將
岩
山
鑿
成
大
洞
窟
，
在
洞
內
鑿
造
和
平
地
一
樣
的
佛
塔
和
伽
藍
。
因
為
全
部
都

用
岩
石
構
成
，
所
以
是
耐
久
的
建
築
，
至
今
還
留
下
很
多
完
整
的
遺
跡
。
著
名
的
有
阿
姜
達

（A
ja

n
ta

）
、
巴
查
（B

h
a
ja

）
、
那
西
克
（N

a
sik

）
、
卡
利
（K

a
rli

）
、
艾
羅
拉
（E

llo
ra

）
等
，

這
些
窟
院
主
要
分
為
兩
類
：
作
為
供
奉
佛
塔
的
禮
拜
堂
和
作
為
僧
人
的
住
處
。 

因
為
窟
院
內
無
法
作
出
巨
大
的
佛
塔
，
所
以
形
狀
都
較
小
，
塔
本
身
也
是
石
造
的
，
稱
為
「
佛

殿
窟
」（c

e
tiy

a
g

h
a
ra

 
 

制
多
堂
、
塔
院
）
。
相
對
於
此
，
僧
眾
住
的
地
方
稱
為
「
僧
舍
窟
」（v

ih
a
ra

）
。



                                                   第一節 阿育王以後的教團發展 
 

 
 

 

268 

從
入
口
進
入
僧
院
，
當
中
是
方
形
的
廣
場
，
三
面
開
鑿
著
幾
間
可
住
一
至
二
人
的
僧
房
（la

y
a
n

a

）
。

艾
羅
拉
最
大
的
僧
舍
窟
有
三
層
，
每
層
三
面
各
有
數
十
間
僧
房
，
共
有
百
餘
間
，
是
一
巨
大
的
窟
院
。

當
中
的
方
形
廣
場
可
能
是
作
布
薩
等
集
會
用
。
佛
殿
窟
的
入
口
和
石
柱
多
附
有
精
巧
的
雕
刻
，
十
分

美
麗
。
一
般
僧
院
都
很
樸
素
，
只
有
艾
羅
拉
和
阿
姜
達
兩
處
可
以
看
到
雕
飾
，
阿
姜
達
的
壁
畫
尤
其

有
名
。 那

西
克
（N

a
sik

）
位
於
自
桑
其
南
下
孟
買
之
間
，
窟
院
在
郊
外
山
區
的
半
山
腰
，
共
有
二
十

三
座
窟
院
。
據
說
最
早
的
窟
院
開
鑿
於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第
十
四
窟
（
僧
舍
窟
）
記
載
，
於
坎
哈

（K
an

h
a

）
王
治
世
時
，
住
在
那
西
克
的
大
官
興
建
此
窟
（len

a

）
。
一
般
認
為
，
這
位
坎
哈
王
是

安
達
羅
王
朝
的
克
里
濕
那
（K

rsn
a

）
，
已
被
推
斷
為
西
姆
加
的
弟
弟
、
香
達
瓦
哈
那
王
朝
的
第
二

任
君
主
。
如
果
推
斷
正
確
，
則
此
窟
開
鑿
於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前
半
。
第
十
三
窟
是
佛
殿
窟

（c
e
tiy

a
g

h
a
ra

）
，
其
刻
記
的
文
體
也
被
認
為
是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的
產
物
，
據
載
是
那
西
克
的
坦
比

加
（D

h
aj b

h
ik

a

）
村
所
捐
贈
。
但
是
大
體
而
言
，
安
達
羅
王
朝
歸
依
婆
羅
門
教
，
這
大
概
和
婆
羅
門

教
有
馬
祀
等
誇
耀
王
權
的
儀
式
有
關
。
其
後
，
約
在
西
元
一
世
紀
末
到
二
世
紀
，
那
西
克
地
區
為
塞

迦
族
的
庫
沙
哈
拉
達
（K

s
a
h

a
ra

ta

）
王
族
佔
領
。
第
八
窟
有
兩
個
碑
文
記
載
，
庫
沙
哈
拉
達
家
的
德

拉
帕
、
庫
沙
瓦
達
塔
（U

s
a
v

a
d

a
ta

）
在
那
西
克
布
施
田
地
、
金
錢
給
窟
院
。
此
一
庫
沙
瓦
達
塔
的

布
施
碑
文
也
見
於
卡
利
窟
院
。
塞
迦
族
對
那
西
克
的
布
施
還
見
於
第
八
窟
、
第
十
七
窟
的
碑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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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其
後
塞
迦
族
的
控
制
權
又
為
香
達
瓦
哈
那
王
朝
奪
回
，
此
事
見
於
那
西
克
第
三
窟
的
碑

文
：
喬
達
彌
普
多
那
．
室
利
．
沙
達
卡
魯
尼
（G

o
ta

m
i p

u
tra

 W
ri  W

a
ta

K
a
ru

n
i

）
王
破
庫
沙
哈
拉
達

族
、
滅
塞
迦
族
、
希
臘
人
、
波
斯
族
等
，
確
立
了
廣
大
地
區
的
統
治
權
，
這
是
西
元
二
世
紀
初
的
事
。

第
三
窟
有
兩
種
喬
達
彌
普
多
那
王
捐
獻
窟
院
及
土
地
的
碑
文
。
此
外
，
第
三
窟
也
有
同
樣
是
香
達
瓦

哈
那
王
族
的
室
利
．
普
魯
馬
伊
（W

ri  P
u

lv
m

a
y
i

）
王
布
施
窟
院
的
碑
文
。
還
有
前
述
喬
達
彌
普
多

那
的
母
后
布
施
窟
院
給
賢
冑
部
僧
伽
的
碑
文
，
也
見
於
第
三
窟
。
據
說
室
利
．
普
魯
馬
伊
王
是
喬
達

彌
普
多
那
王
的
繼
位
者
。
第
三
窟
有
碑
文
顯
示
，
室
利
．
普
魯
馬
伊
王
捐
贈
土
地
予
賢
胄
部
的
比
丘
。

那
西
克
有
二
十
三
個
窟
院
，
其
中
第
三
窟
應
該
是
二
世
紀
初
，
室
利
．
普
魯
馬
伊
王
時
代
就
為
賢
冑

部
所
有
。
此
外
第
六
窟
、
第
十
窟
、
第
十
五
窟
已
經
布
施
給
「
四
方
僧
伽
」
。
其
他
窟
院
的
受
屬
者

不
詳
。
第
十
七
窟
附
加
有
後
代
大
乘
的
雕
刻
。 

孟
買
附
近
的
康
黑
里
（K

an
h

e
ri

）
窟
院
也
可
以
看
到
賢
冑
部
的
遺
跡
。
這
裡
有
大
小
窟
院
一

百
零
九
處
，
中
心
的
大
佛
殿
窟
中
記
述
，
將
此
佛
殿
窟
布
施
予
賢
冑
部
諸
師
，
時
為
二
世
紀
末
，
香

達
瓦
哈
那
王
朝
末
期
的
英
主
雅
周
那
室
利
（Y

a
jb

aw
ri

）
的
治
世
。
康
黑
里
的
窟
院
據
說
開
鑿
於
西

元
二
世
紀
末
到
八
世
紀
，
而
且
康
黑
里
的
第
七
十
窟
也
布
施
給
賢
冑
部
，
第
十
二
、
四
八
、
七
七
、

八

一

窟

等

，

布

施

給

四

方

僧

伽

。 

那
西
克
窟
院
一
樣
古
老
。
其
中
心
佛
殿
窟
寬
十
三
．
八
七
公
尺
，
深
三
七
．
八
七
公
尺
，
為
印
度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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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塔
院
，
而
且
也
是
優
異
的
建
築
。
一
般
認
為
此
窟
興
建
於
西
元
前
或
西
元
後
一
世
紀
，
據
碑
文

可
知
，
是
基
爾
特
的
統
領
（set h

i

）
所
獻
。
佛
殿
窟
內
十
一
根
岩
柱
上
各
刻
有
捐
獻
者
名
字
，
其
中

顯
示
有
法
上
部
（D

h
a
m

m
u

tta
riy

a

）
諷
誦
者
（b

h
a

n
a
k

a

）
史
瓦
提
彌
多
那
（S

a
tim

ita

）
奉
獻
放
置

舍
利
的
岩
柱
，
此
外
希
臘
人
共
奉
獻
了
九
根
柱
子
。
所
以
似
乎
大
多
數
都
是
捐
贈
的
。
此
外
在
這
佛

殿
窟
裡
還
有
碑
文
記
載
，
前
面
提
到
的
塞
迦
族
庫
沙
哈
拉
達
家
的
郡
首
烏
薩
巴
達
塔

（U
sa

b
h

a
d

a
ta

），
為
了
維
持
住
在
此
地
窟
院
的
「
出
家
四
方
僧
伽
」（p

a
v

a
jita

n
a
m

 ca
tu

d
isa

sa
 sa

g
h

a

）

而
奉
獻
卡
拉
迦
卡
村
。
可
知
此
窟
並
不
特
屬
任
何
部
派
。 

這
一
地
區
後
來
歸
香
達
哈
瓦
那
王
朝
所
有
，
所
以
同
一
佛
殿
窟
內
又
有
碑
文
敘
述
：
為
了
重
新

住
在
此
地
窟
院
的
「
大
眾
部
出
家
比
丘
」
（p

a
v

a
jita

n
a
 b

h
ik

h
u

n
a
 n

ik
a
y

a
sa

 M
a
h

a
sa

g
h

iy
a
n

a

）
而

奉
獻
卡
拉
迦
卡
村
，
可
見
此
窟
院
後
來
為
大
眾
部
所
有
。
佛
殿
窟
北
邊
的
僧
舍
窟
有
碑
文
：
共
有
九

個
房
間
的
集
會
廳
（m

at a
p

o

）
獻
給
大
眾
部
。
時
為
室
利
．
普
魯
馬
伊
王
二
十
四
年
。 

卡
利
附
近
有
巴
查
窟
（B

h
a
ja

）
。
同
樣
以
佛
殿
窟
為
中
心
，
左
右
為
僧
舍
窟
，
其
中
以
第
十

七
僧
舍
窟
最
為
古
老
。
整
體
規
模
比
卡
利
小
，
中
央
的
佛
殿
窟
也
不
大
，
但
開
鑿
時
間
比
卡
利
早
，

約
在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或
更
早
。
這
裡
發
現
多
達
八
種
的
碑
文
，
其
中
四
種
記
載
捐
獻
者
姓
名
，
其
他

四
種
是
位
於
窟
院
頂
端
幾
座
小
塔
上
的
銘
刻
，
這
些
小
塔
放
置
長
老
的
遺
骨
，
所
以
寫
著
長
老
的
名

字
。
巴
查
窟
的
住
眾
似
乎
不
是
特
定
的
部
派
教
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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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
那
（Ju

n
n

a
r

）
為
普
那
北
方
七
十
七
公
里
處
的
城
鎮
，
附
近
有
五
處
窟
院
群
，
大
小
合
計
多

達
一
百
五
十
多
窟
。
據
說
是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起
，
歷
經
三
百
年
的
時
間
開
鑿
的
。
其
中
蒐
集
到
三
十

個
碑
文
，
記
載
布
施
佛
殿
窟
（c

e
tiy

a
g

h
a
ra

）
、
僧
舍
窟
（len

a

）
、
水
槽
、
芒
果
樹
、
土
地
等
，

布
施
者
大
部
分
是
地
方
居
民
。
其
中
，
西
瓦
內
利
山
第
五
十
一
窟
是
佛
殿
窟
，
為
商
界
領
袖
的
長
者

所
獻
。
其
他
的
捐
贈
者
有
三
名
希
臘
人
、
一
名
塞
迦
人
，
另
有
塞
迦
族
大
郡
首
那
哈
帕
那
（N

a
h

a
p

a
n

a
 

 

烏
沙
巴
達
塔
之
舅
）
大
臣
捐
獻
集
會
廳
。
可
見
西
元
二
世
紀
初
，
塞
迦
族
庫
沙
哈
拉
達
一
家
擁
有
相

當
廣
大
的
土
地
。
而
且
在
此
峻
那
碑
文
上
顯
示
，
捐
贈
窟
和
水
槽
給
法
上
部
（D

h
a
m

m
u

ta
riy

a

）
的

比
丘
尼
僧
院
。
這
是
僅
見
的
比
丘
尼
僧
院
一
例
，
不
過
比
丘
尼
眾
似
乎
住
在
城
鎮
裡
。 

阿
姜
達
（A

ja
n

ta

）
有
二
十
八
窟
，
其
中
第
九
、
十
的
兩
個
佛
殿
窟
和
附
近
的
第
十
二
、
十
三

僧
舍
窟
十
分
古
老
，
據
說
開
鑿
於
西
元
前
後
。
第
十
的
佛
殿
窟
以
及
第
十
二
的
僧
舍
窟
，
各
有
捐
獻

者
碑
文
。
前
者
為
普
魯
馬
伊
王
的
親
戚
，
後
者
為
商
人
。
次
早
開
鑿
的
有
第
十
一
、
十
四
、
十
五
三

僧
舍
窟
，
其
餘
為
笈
多
王
朝
以
後
所
開
鑿
。
後
期
的
窟
院
以
豐
富
的
浮
雕
和
華
麗
的
壁
畫
出
名
。
第

一
、
二
窟
的
壁
畫
尤
為
出
色
。
阿
姜
達
附
近
有
艾
羅
拉
（E

llo
ra

）
，
此
處
有
三
十
四
座
窟
院
，
其

中
第
一
到
十
二
窟
屬
佛
教
，
最
為
古
老
。
第
十
三
到
二
十
九
窟
屬
印
度
教
，
最
後
五
窟
屬
耆
那
教
。

印
度
教
的
窟
院
中
，
有
飾
以
豐
富
雕
刻
的
有
名
的
凱
伊
拉
薩
那
達
寺
。
佛
教
的
十
二
窟
中
，
第
十
窟

為
佛
殿
窟
，
其
他
為
僧
院
，
都
是
笈
多
時
期
開
鑿
的
，
有
豐
富
的
雕
刻
，
佛
像
也
變
成
是
大
乘
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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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像
。
這
種
情
況
也
和
阿
姜
達
的
後
期
窟
院
一
樣
。 

在
德
干
東
部
地
區
，
阿
馬
拉
瓦
提
（A

m
a
ra

v
a
ti

）
和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N

a
g

a
rju

n
a
k

o
n

d
a

）

等
地
，
存
留
有
大
塔
的
遺
跡
。
阿
馬
拉
瓦
提
位
於
基
司
特
那
河
南
岸
，
距
出
海
口
約
一
百
公
里
處
；

而
且
鄰
古
城
達
拉
尼
寇
德
（D

h
a
ra

n
ik

o
t , D

h
a
n

y
a
k

at a
k

a

）
東
邊
。
一
七
九
七
年
，
大
塔
被
發
現
時
，

還
大
致
完
整
，
但
數
年
前
，
當
地
小
王
為
了
建
設
新
城
，
因
為
需
要
建
設
新
房
屋
及
新
市
鎮
的
石
材
，

便
破
壞
這
座
大
塔
，
取
走
大
量
滿
佈
精
妙
浮
雕
的
大
理
石
欄
杆
和
石
板
，
塔
址
成
了
水
塘
。
所
幸
挽

救
了
一
部
分
大
理
石
浮
雕
，
分
藏
於
倫
敦
大
英
博
物
館
、
馬
德
拉
斯
和
加
爾
各
答
博
物
館
，
得
以
窺

見
其
往
日
的
美
麗
景
象
。
這
座
大
塔
的
塔
基
直
徑
五
十
公
尺
，
四
方
各
個
正
面
有
長
方
形
的
突
出
部

分
，
有
環
塔
的
繞
道
，
外
側
圍
以
欄
杆
，
氣
派
非
凡
，
不
愧
稱
為
大
塔
（M

a
h

a
c
e
tiy

a
 

 

大
制
多
）
。

此
塔
創
建
於
西
元
前
，
西
元
後
二
世
紀
中
葉
時
，
修
治
成
上
述
的
華
麗
佛
塔
，
共
發
現
一
百
六
十
種

碑
文
，
其
中
十
一
種
較
古
老
，
其
餘
多
屬
二
、
三
世
紀
的
產
物
。 

碑
文
中
記
載
，
在
香
達
瓦
哈
那
王
族
的
普
魯
馬
伊
王
（P

u
lu

m
a
y
i

）
治
世
時
，
普
利
長
者
諸
子

女
共
於
世
尊
大
塔
造
法
輪
並
獻
給
制
多
山
部
，
可
見
二
世
紀
時
，
此
大
塔
屬
制
多
山
部
。
其
他
也
有

提
到
制
多
山
部
（C

e
tiy

a
, C

e
tik

a
, C

e
tiy

a
v

a
d

a
k

a
）
的
碑
文
。 

捐
贈
者
中
，
以
在
家
的
家
長
（g

a
h

a
p

a
ti

）
居
多
。
出
家
者
方
面
，
也
有
比
丘
、
比
丘
尼
的
例

子
，
此
外
也
可
見
到
出
家
者
（p

a
v

a
jita

）
、
沙
門
（sa

m
an

a
）
、
沙
門
尼
（sa

m
an

ik
a

）
。
而
且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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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比
丘
尼
與
女
兒
們
」
、
「
出
家
女
與
出
家
的
女
兒
」
等
字
句
。
這
些
也
可
以
解
釋
為
出
家
以
前

就
有
的
女
兒
，
否
則
出
家
人
怎
麼
會
有
女
兒
？
這
些
是
北
部
的
碑
文
中
看
不
到
的
。 

基
司
特
那
河
下
游
還
有
許
多
佛
塔
遺
跡
。
尤
其
是
巴
提
浦
洛
魯
（B

h
att ip

ro
lu

）
和
犍
陀
夏
拉

（G
h

an
t aw

a
la

）
等
，
各
是
底
部
直
徑
四
十
五
公
尺
和
三
十
七
公
尺
的
大
塔
；
前
者
尤
古
，
一
般
認

為
建
於
阿
育
王
時
代
。
自
巴
提
普
洛
爾
挖
掘
出
裝
舍
利
的
小
箱
，
銘
刻
其
上
的
碑
文
為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的
文
體
。
共
得
十
一
種
碑
文
，
大
多
記
錄
捐
獻
者
的
名
字
。
犍
陀
夏
拉
也
發
現
五
種
碑
文
，
同
樣

判
定
為
西
元
後
三
世
紀
的
產
物
，
記
載
捐
獻
人
的
名
字
。
其
中
有
近
似
「
西
山
住
部
」（A

p
a
ra

se
liy

a

）

的
名
稱
。 

自
香
達
哈
瓦
那
王
朝
的
首
都
達
尼
雅
卡
達
卡
（D

h
a
n

y
a
k

at a
k

a

或
達
拉
尼
寇
德 

 
D

h
a
ra

n
ik

o
t

）

發
現
有
銘
記
的
石
柱
。
上
面
記
載
，
某
大
臣
於
大
寺
（M

a
h

a
v

ih
a
ra

）
的
東
門
，
捐
贈
附
有
法
輪
的

柱
子
予
東
山
住
部
（P

u
b

b
a
se

liy
a

）
的
出
家
比
丘
僧
伽
。
可
知
這
間
大
寺
在
某
段
時
期
屬
於
東
山
住

部
。 

此
外
在
基
司
特
那
河
中
游
南
岸
的
台
地
上
，
有
伊
克
斯
瓦
克
（Ik

sv
a
k

u

）
王
朝
的
首
都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N

a
g

a
rju

n
a
k

o
n

d
a

，
也
稱
納
加
爾
朱
尼
貢
達 

 
N

a
g

a
rju

n
ik

o
n

d
a

）
。
這
個
地
名
似
乎

和
大
乘
佛
教
的
著
名
論
師
龍
樹
（N

a
g

a
rju

n
a

，
生
歿
年
約
為
西
元
一
五
○
｜
二
五
○
年
）
有
關
，
但

此
處
出
土
的
碑
文
卻
沒
有
提
及
龍
樹
的
事
蹟
。
據
載
，
伊
克
斯
瓦
克
王
朝
從
西
元
二
世
紀
末
到
三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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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
興
盛
於
基
司
特
那
河
流
域
。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存
留
有
崩
壞
的
大
塔
、
僧
院
、
祠
堂
、
小
塔
等

廢
址
，
共
發
現
五
十
六
個
碑
文
。
許
多
是
長
文
，
首
先
有
一
個
碑
文
記
錄
王
妃
瑪
哈
達
拉
瓦
莉
．
加

提
希
莉
（M

a
h

a
ta

la
v

a
ri  

C
a
tisiri

）
於
大
塔
（M

a
h

a
c
e
tiy

a

）
獻
柱
；
時
為
室
利
．
維
拉
普
利
薩
達

塔
（S

iri  V
ira

p
u

risa
d

a
ta

）
王
六
年
。
而
且
在
這
塊
碑
文
上
，
還
有
大
王
瓦
多
西
提
普
達
．
室
利
．

加
達
姆
拉
（V

a
tsit h

ip
u

ta
 S

iri  C
a
ta

m
u

la

）
的
名
字
。
上
述
王
妃
的
捐
獻
銘
共
有
十
個
，
其
中
一
碑

文
記
載
，
此
大
塔
為
阿
帕
拉
馬
拉
維
那
歇
利
亞
（A

p
a
ra

m
a
h

a
v

in
a
se

liy
a
 

 

西
山
住
部
？
）
所
有
。

其
他
發
現
六
個
諸
王
妃
的
捐
獻
銘
。
此
外
附
屬
的
佛
殿
窟
（c

e
tiy

a
g

h
a
ra

）
中
，
也
記
述
上
述
的
加

提
希
莉
王
妃
捐
贈
此
佛
殿
窟
給
西
山
住
部
（
？
）
一
事
。
其
他
的
碑
文
上
也
有
捐
贈
給
這
個
部
派
的

捐
贈
記
錄
。 

其
次
，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有
吉
祥
山
（W

ri p
a
rv

a
ta

）
。
傳
說
吉
祥
山
為
龍
樹
的
住
處
，
根
據

碑
文
，
此
山
中
有
「
小
法
山
」
（C

u
la

-d
h

a
m

m
a
g

iri

）
，
內
有
小
法
山
僧
院
。
在
小
法
山
僧
院
的
佛

殿
窟
（c

e
tiy

a
g

h
a
ra

）
發
現
碑
文
，
上
面
記
載
，
此
佛
殿
窟
為
錫
蘭
（T

a
m

b
a
p

a
n

n
a
k

a

）
長
老
所
獻
。

從
前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是
基
司
特
那
河
中
游
的
港
口
，
因
此
和
錫
蘭
有
交
通
，
所
以
有
錫
蘭
僧
往

來
。
因
此
碑
文
也
說
到
此
地
有
「
錫
蘭
寺
」
（S

i h
al a

v
ih

a
ra

）
。
而
且
碑
文
上
還
說
，
捐
獻
一
個
水

槽
給
東
山
住
部
（P

u
rv

aw
a
ila

）
。 

接
著
，
距
離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大
塔
四
百
公
尺
處
，
發
現
一
塊
捐
贈
僧
院
給
多
聞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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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h

u
w

ru
ti y

a

）
的
碑
文
。
又
從
別
處
發
現
一
塊
碑
文
記
載
，
為
四
方
僧
伽
建
立
屬
化
地
部

（M
a
h

iw
a
sa

k
a

）
的
柱
子
與
僧
院
。
還
有
碑
文
記
載
，
奉
祀
佛
足
石
給
分
別
說
者
（V

ib
h

a
jy

a
v

a
d
a

）

的
大
寺
派
（M

a
h

a
v

ih
a
ra

v
a
sin

 
 

錫
蘭
教
團
）
。
如
上
所
述
，
在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出
現
許
多
部
派

教
團
的
名
稱
，
這
也
許
顯
示
，
隨
著
時
間
的
經
過
，
寺
院
逐
漸
形
成
專
屬
某
部
派
的
傾
向
。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還
有
其
他
各
種
捐
贈
錄
，
捐
贈
者
不
只
皇
室
，
但
主
要
的
施
主
為
皇
室
的
王

妃
，
這
座
大
塔
似
乎
多
仗
這
些
女
施
主
而
興
建
完
成
。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的
遺
跡
發
現
於
西
元
一
九

二
六
年
，
隨
後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發
現
許
多
碑
文
、
雕
刻
的
斷
片
，
但
近
年
為
了
發
電
而
將
基
司
特

那
河
堵
塞
於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的
下
游
地
區
，
興
建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人
造
湖
，
致
使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的
佛
教
遺
跡
沈
沒
於
湖
水
中
。
而
且
根
據
報
告
，
自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附
近
的
南
都
勒

（N
an

d
u

ra

）
，
發
現
裝
有
龍
樹
弟
子
提
婆
（A

ry
a
d

e
v

a

）
遺
骨
的
舍
利
壺
，
但
碑
文
的
解
讀
還
有

疑
問
。 佛

塔
、
僧
院
的
遺
跡
與
大
乘
教
團 
以
上
就
佛
教
遺
跡
概
觀
孔
雀
王
朝
衰
落
以
後
，
佛
教
教
團

的
發
展
。
其
中
最
大
的
問
題
是
，
這
些
遺
跡
中
沒
有
發
現
大
乘
佛
教
（M

a
h

a
y

a
n

a

）
的
碑
文
，
卻

能
見
到
不
少
顯
示
出
捐
贈
物
品
給
部
派
教
團
的
碑
文
。
由
於
沒
有
發
現
大
乘
的
碑
文
，
因
此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
當
時
大
乘
教
團
尚
未
存
在
。
或
有
學
者
認
為
，
大
乘
教
徒
是
異
端
者
，
可
以
說
，
在
佔
優

勢
的
部
派
教
團
所
支
配
的
環
境
下
，
致
力
於
秘
密
地
鼓
吹
新
思
想
。 



                                                   第一節 阿育王以後的教團發展 
 

 
 

 

276 

不
過
，
不
能
因
為
「
大
乘
」
沒
有
出
現
於
碑
文
上
，
就
認
為
當
時
大
乘
佛
教
並
不
存
在
。
從
傳

到
中
國
的
經
典
翻
譯
狀
況
可
以
說
明
，
在
貴
霜
王
朝
時
代
，
北
印
度
已
存
在
有
大
乘
經
典
。
當
時
存

在
有
哪
些
經
典
，
留
待
下
節
闡
述
。
值
得
考
慮
的
是
，
何
以
「
大
乘
」
一
詞
在
西
元
二
、
三
世
紀
的

長

時

間

內

，

都

不

曾

出

現

於

碑

文

中

？ 

國
記
》
說
，
當
時
印
度
有
小
乘
寺
、
大
乘
寺
、
大
小
兼
學
寺
三
種
。
玄
奘
（
西
元
六
二
九
年
出
發
）

的
《
大
唐
西
域
記
》
更
詳
述
了
當
時
印
度
佛
教
的
實
況

三

。
對
照
法
顯
和
玄
奘
的
記
述
後
，
了
解
到

當
時
印
度
存
在
有
大
乘
寺
和
大
小
兼
學
寺
。
從
比
例
上
來
說
，
小
乘
寺
佔
六
成
，
大
乘
寺
二
成
四
，

大
小
兼
學
寺
一
成
五
，
因
此
不
能
說
大
乘
佔
優
勢
。
但
總
而
言
之
，
如
果
連
大
小
兼
學
寺
也
算
進
去

的
話
，
就
有
四
成
的
寺
院
有
大
乘
。
法
顯
（
西
元
四
○
○
年
頃
）
、
玄
奘
（
西
元
六
五
○
年
頃
）
的

記
述
多
相
符
，
故
可
由
此
逆
推
，
在
一
、
兩
百
年
以
前
的
印
度
，
也
許
不
可
能
完
全
沒
有
大
乘
寺
。

因
此
僅
以
碑
文
未
發
現
「
大
乘
」
一
詞
，
便
斷
定
二
、
三
世
紀
時
沒
有
大
乘
寺
院
，
並
不
恰
當
。 

是
以
關
於
大
乘
教
團
的
存
在
一
事
，
必
須
從
別
的
角
度
觀
察
。
首
先
應
注
意
，
在
古
老
的
碑
文

中
也
找
不
到
部
派
教
團
的
存
在
。
巴
爾
胡
特
和
桑
其
的
碑
文
，
在
西
元
前
一
、
二
世
紀
時
，
沒
有
出

現
部
派
教
團
的
名
字
。
而
且
那
西
克
、
卡
利
、
巴
查
等
，
開
鑿
於
西
元
前
的
窟
院
中
，
也
沒
有
部
派

 

三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研
究
》
六
九
九
頁
以
下
，
說
明
了
印
度
大
小
乘
的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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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團
的
名
字
出
現
於
古
碑
文
。
最
早
出
現
部
派
教
名
稱
的
碑
文
，
是
在
摩
菟
羅
發
現
的
「
獅
子
柱
頭

銘
文
」
，
上
面
記
載
，
布
施
塔
與
僧
伽
藍
予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四
方
僧
伽
；
還
提
到
大
眾
部
的
名
字
。

一
般
認
為
此
碑
文
成
立
於
大
郡
首
拉
宙
拉
時
代
，
約
西
元
十
年
頃
。
摩
菟
羅
的
佛
教
隨
中
印
度
而
開

展
起
來
，
自
古
盛
行
說
一
切
有
部
，
尤
其
摩
菟
羅
是
優
婆
笈
多
的
出
生
地
，
相
傳
他
是
阿
育
王
師
，

所
以
自
然
會
在
摩
菟
羅
出
現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碑
文
；
不
過
年
代
不
算
早
。
就
部
派
分
裂
史
來
說
，
如

果
按
照
佛
滅
於
西
元
前
四
八
四
年
的
說
法
，
阿
育
王
時
代
理
應
發
生
枝
末
分
裂
，
故
有
部
自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後
必
定
就
存
在
了
。
若
依
宇
井
博
士
的
佛
滅
年
代
論
，
則
比
前
者
還
晚
約
一
百
年
，
因
此
有

部
就
變
成
成
立
於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無
論
是
根
據
哪
一
個
佛
滅
年
代
論
，
西
元
後
才
出
現
於
碑
文
，

似
乎
都
嫌
太
遲
。 

其
次
，
北
印
度
的
碑
文
中
，
辛
寇
德
出
土
的
彌
蘭
陀
王
時
代
的
碑
文
，
只
說
到
供
奉
舍
利
。
法

王
塔
的
碑
文
也
一
樣
，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的
梅
利
達
魯
克
的
建
塔
銘
也
是
如
此
。
北
印
度
最
早
出
現
部

派
名
稱
的
佛
塔
捐
贈
錄
，
是
在
西
元
七
七
年
。
這
是
卡
拉
旺
出
土
的
銅
版
銘
文
，
指
出
屋
塔
要
捐
贈

給
有
部
。
其
他
出
現
部
派
名
稱
的
碑
文
為
西
元
二
、
三
世
紀
。
自
有
名
的
迦
膩
色
迦
大
塔
發
現
的
舍

利
容
器
的
銘
文
、
庫
拉
姆
（K

u
rra

m

）
出
土
的
銅
製
塔
形
舍
利
容
器
銘
文
等
，
都
是
捐
贈
給
有
部
的
、

西
元
二
世
紀
的
產
物
。
此
外
在
瓦
爾
達
克
（W

a
rd

a
k

）
出
土
的
舍
利
容
器
銘
文
中
記
載
，
捐
贈
寺
院

給
大
眾
部
，
這
也
在
西
元
二
世
紀
。
此
外
在
馬
至
拉
或
是
那
西
克
、
阿
馬
拉
瓦
提
、
那
加
爾
朱
納
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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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等
地
，
也
大
量
出
土
給
部
派
教
團
的
捐
贈
錄
，
這
些
已
如
前
述

四

。
不
過
這
些
都
屬
於
西
元
二
、

三
世
紀
。
尤
其
那
西
克
、
卡
利
、
巴
提
普
洛
爾
，
在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左
右
，
佛
塔
就
已
經
存
在
了
。

然
而
有
很
多
碑
文
中
並
沒
有
表
示
要
捐
贈
給
部
派
教
團
，
只
提
到
建
立
佛
塔
一
事
。
這
些
數
量
，
數

倍
於
屬
於
部
派
的
佛
塔
。 

從
以
上
可
以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
佛
塔
本
不
屬
於
部
派
教
團
。
西
元
一
世
紀
起
才
出
現
屬
於
部
派

的
佛
塔
，
但
其
數
量
和
不
屬
於
部
派
的
佛
塔
比
起
來
，
實
在
很
少
。
因
此
，
如
果
認
為
大
乘
教
徒
存

在
的
話
，
那
麼
他
們
應
該
是
以
這
類
不
屬
於
部
派
的
佛
塔
為
根
據
地
，
進
行
傳
教
活
動
。
關
於
這
一

點
在
教
理
上
的
理
由
，
留
待
後
節
說
明
。 

參
考
書
目 

政
治
史
方
面
： 

金
倉
円
照
《
印
度
中
世
精
神
史
中
》
，
昭
和
三
七
年
。 

中
村
元
《
イ
ン
ド
古
代
史
下
》
，
昭
和
四
一
年
。 

高
田
修
《
仏
像
の
起
源
》
第
四
章
〈
西
北
地
方
の
史
的
背
景
〉
，
昭
和
四
二
年
等
。 

 

四 

本
書
並
沒
有
網
羅
出
現
於
碑
文
的
部
派
名
稱
．
關
於
碑
銘
所
出
現
的
部
派
名
稱
，
塚
本
啟
祥
《
初
期
仏
教
教
団
史

研

究
》
，
昭
和
四
一
年
，
四
五
○
頁
以
下
．L

am
o
tte

: H
isto

ire
 d

u
 b

o
u
d
d

h
ism

e
 in

d
ien

. L
o

u
v

ain
, 1

9
5

8
, P

. 5
7

8
 

ff . 

關
於
碑
文
的
資
料
，
根
據
靜
谷
正
雄
《

仏
教
碑
銘
目
錄
》
三
分
冊
，
昭
和
三
七
｜
四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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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田
修
《
印
度
南
海
の
仏
教
美
術
》
，
昭
和
十
八
年
。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
昭
和
四
三
年
。 

金
倉
円
照
．
塚
本
啟
祥
譯
注
《
G
．
ワ
ッ
ド
コ
ッ
ク 

 

古
代
イ
ン
ド
と
ギ
リ
シ
ャ
文
化
》
，
昭
和
四
七
年
。 

A
n
d

r 
 B

areau
: L

es  S
ectes  B

o
u

d
d

h
iq

u
es  d

u
 P

etit  V
h

icu
le

. S
aig

o
n

, 1
9

5
5
. 

S
u

k
u

m
ar  D

u
tt : B

u
d

d
h

ist  M
o
n

k
s  an

d
 M

o
n
asteries  o

f  In
d

ia
. L

o
n
d

o
n

, 1
9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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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貴
霜
時
代
的
大
乘
經
典 

如
前
節
所
見
，
無
法
從
檢
討
碑
銘
來
證
實
大
乘
教
團
的
存
在
。
但
自
碑
銘
中
發
現
，
不
屬
於
部

派
教
團
的
佛
塔
佔
大
多
數
。
下
節
將
檢
討
，
這
種
佛
塔
究
竟
住
著
哪
一
種
宗
教
者
。
這
裡
首
先
說
明
，

在
西
元
前
後
，
已
存
在
有
北
印
度
大
乘
經
典
一
事
。
經
由
闡
釋
這
個
問
題
，
可
以
了
解
當
時
北
印
大

乘
佛
教
的
大
致
情
形
。
但
是
因
為
大
乘
經
典
主
張
是
佛
說
，
所
以
不
易
從
經
典
本
身
了
解
其
出
現
的

時
代
。
故
只
有
從
中
國
所
譯
的
經
典
逆
推
，
才
知
道
當
時
印
度
經
典
的
存
在
情
形
。 

支
婁
迦
讖
所
譯
經
典 

佛
教
傳
來
中
國
的
傳
說
中
，
最
有
名
的
是
後
漢
明
帝
（
西
元
五
七—

七

五
年
在
位
）
夜
夢
金
人
，
於
是
遣
使
至
大
月
氏
，
最
後
於
永
平
十
年
（
西
元
六
七
年
）
迎
迦
葉
摩
騰

與
竺
法
蘭
來
洛
陽
，
後
譯
出
《
四
十
二
章
經
》
。
但
此
《
四
十
二
章
經
》
似
乎
是
後
代
所
譯
經
典
的

摘
錄
，
故
難
以
認
可
這
樣
的
傳
說
。
不
過
從
各
方
面
考
量
起
來
，
佛
教
的
確
是
在
西
元
前
後
傳
到
中

國
。
而
在
中
國
真
正
翻
譯
出
經
典
一
事
，
則
約
再
遲
百
年
，
於
後
漢
桓
帝
（
西
元
一
四
六
｜
一
六
七

年
）
、
靈
帝
（
西
元
一
六
七
｜
一
八
九
年
）
時
代
，
亦
即
安
息
（P

a
rth

ia

）
僧
安
世
高
於
桓
帝
時
來

中
國
，
譯
出
《
安
般
守
意
經
》
等
小
乘
經
典
三
十
四
部
四
十
卷
。
稍
後
，
桓
帝
、
靈
帝
時
，
月
支
（K

u
sa

n
a

）

沙
門
支
婁
迦
讖
來
中
國
，
譯
出
《
道
行
般
若
經
》
等
十
四
部
二
十
七
卷
。
其
內
容
方
面
還
有
一
些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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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存
在
，
在
這
十
四
部
中
，
有
十
二
部
確
實
是
他
所
譯

一

。
此
事
已
受
現
代
學
術
界
公
認
。
支
婁
迦

讖
於
光
和
（
西
元
一
七
八
｜
一
八
三
年
）
、
中
平
（
西
元
一
八
四
｜
一
八
九
年
）
時
，
主
要
都
在
譯

經
，
不
過
來
中
國
的
時
間
應
早
於
此
時
。
可
見
他
所
譯
的
經
典
原
本
，
在
西
元
一
五
○
年
以
前
就
已

經
存
在
於
貴
霜
王
國
了
。 

在
這
些
支
婁
迦
讖
所
譯
的
經
典
中
，
包
括
：
《
道
行
般
若
經
》
十
卷
、
《
般
舟
三
昧
經
》
一
卷
、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二
卷
、
《
伅
真
陀
羅
經
》
二
卷
、
《
阿
闍
世
王
經
》
二
卷
，
《
阿
閦
ㄔ
ㄨ

佛
國
》

一
卷
等
。
其
中
《
道
行
般
若
經
》
屬
《
小
品
般
若
經
》
系
統
，
內
容
和
羅
什
譯
的
《
小
品
般
若
經
》

幾
乎
相
同
。
可
以
說
，
《
小
品
》
方
面
在
支
婁
迦
讖
時
代
已
經
達
到
完
成
的
階
段
。
《
道
行
般
若
經
》

已
經
整
理
為
三
十
品
十
卷
，
可
見
其
成
立
必
有
相
當
長
的
歷
史
。
在
《
道
行
般
若
經
》
三
十
品
之
中
，

最
後
三
品
（
常
啼
菩
薩
品
等
）
為
後
世
附
加
，
內
容
談
到
佛
像
的
製
作
。
因
此
這
部
分
可
能
是
開
始

有
佛
像
製
作
的
西
元
一
世
紀
後
半
以
後
加
入
的
。
前
二
十
七
品
較
早
，
但
也
不
是
二
十
七
品
同
時
成

立
，
其
中
可
以
再
區
分
為
新
舊
部
分
。
亦
即
，
到
第
二
十
五
「
累
教
品
」
（
囑
累
品
）
已
全
部
結
束
，

之
後
談
到
「
見
阿
閦
ㄔ
ㄨ
佛
」
等
兩
章
是
後
加
的
。
至
於
前
二
十
五
品
中
，
也
還
有
新
舊
之
分
。
一

般
認
為
，
最
早
的
是
第
一
「
道
行
品
」
。
如
果
《
道
行
般
若
經
》
僅
區
分
這
樣
的
新
舊
部
分
，
則
般

 

一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七
二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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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經
原
形
的
出
現
，
可
能
可
以
追
溯
至
西
元
一
世
紀
前
半
，
或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而
且
《
道
行
般
若
經
》
第
十
六
〈
怛
竭
優
婆
夷
品
〉
說
到
彌
勒
菩
薩
的
佛
法
，
並
宣
說
阿
閦
ㄔ

ㄨ

佛
淨
土
。
接
著
在
第
二
四
「
強
弱
品
」
中
，
宣
說
阿
閦
ㄔ
ㄨ

佛
前
世
修
菩
薩
行
。
這
些
內
容
與
《
阿

閦
ㄔ
ㄨ

佛
國
經
》
的
內
容
雷
同
。
因
此
可
知
，
支
婁
迦
讖
譯
《
阿
閦
ㄔ
ㄨ

佛
國
經
》
的
中
心
部
分
，
早

在
《
道
行
般
若
經
》
第
十
六
、
二
十
四
品
之
前
就
已
成
立
，
其
原
型
的
成
立
大
約
也
在
西
元
一
世
紀

前
半
之
前
。 

接
著
，
支
婁
迦
讖
譯
的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現
已
佚
失
。
只
能
根
據
羅
什
譯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推
知
其
內
容
，
此
經
顯
示
菩
薩
修
行
根
基
的
強
大
禪
定
力
，
依
此
禪
定
力
（
三
昧
力
）
可
以
往
六
波

羅
蜜
的
修
行
前
進
。
由
這
一
點
而
言
，
此
經
和
宣
說
六
波
羅
蜜
的
《
般
若
經
》
有
關
。
又
依
此
修
行

力
進
展
至
菩
薩
行
，
所
以
此
經
又
與
宣
說
菩
薩
修
行
階
位
的
《
十
地
經
》
關
係
深
厚
。
羅
什
譯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中
，
也
有
出
現
「
十
地
」
的
名
稱
。
而
且
首
楞
嚴
三
昧
這
種
三
昧
力
的
根
源
，
是
決

意
實
踐
修
行
的
人
類
自
發
意
志
或
自
覺
。
文
殊
菩
薩
是
這
一
意
義
的
人
格
化
展
現
。
這
部
經
便
根
據

這
一
意
義
，
敘
說
文
殊
菩
薩
往
昔
的
修
行
。
從
這
個
立
場
看
來
，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顯
示
出
大
乘

菩
薩
的
修
行
自
覺
和
小
乘
佛
教
不
同
，
為
大
乘
佛
教
的
基
礎
經
典
之
一
。
從
這
裡
似
乎
可
以
肯
定
，

支
婁
迦
讖
譯
出
的
某
些
思
想
，
在
西
元
一
世
紀
時
，
就
已
流
行
於
北
印
度
了
。 

華
嚴
經
相
關
經
典
中
，
支
婁
迦
讖
譯
出
《
兜
沙
經
》
一
卷
，
因
為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中
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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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十
地
經
》
，
所
以
也
可
以
說
，
華
嚴
經
相
關
經
典
的
原
型
也
已
經
出
現
於
西
元
一
世
紀
以
前
。 

此
外
，
支
婁
迦
讖
還
譯
出
《
般
舟
三
昧
經
》
一
卷
。
這
部
經
宣
說
觀
佛
三
昧
，
和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的
關
係
密
切
。
《
阿
彌
陀
經
》
並
非
支
婁
迦
讖
所
譯
，
然
而
《
般
舟
三
昧
經
》
有
一
些
地
方
，
顯

示
出
當
時
已
經
有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存
在
。
因
此
宣
說
阿
彌
陀
佛
的
經
典
原
型
，
也
許
可
以
追
溯
至
西

元
一
世
紀
以
前
。
只
是
現
存
的
《
無
量
壽
經
》
和
《
阿
彌
陀
經
》
的
成
立
，
可
能
更
晚
。
又
《
般
舟

三
昧
經
》
中
也
說
到
，
以
佛
像
觀
想
佛
陀
，
所
以
支
婁
迦
讖
譯
《
般
舟
三
昧
經
》
的
成
立
，
約
在
西

元
一
世
紀
後
半
以
後
。
但
「
觀
佛
」
時
，
佛
像
並
不
是
必
要
的
。
其
實
一
般
也
認
為
，
在
修
持
觀
佛

的
行
法
後
，
才
將
所
觀
想
的
佛
陀
製
成
形
像
。
總
而
言
之
，
宣
說
觀
想
阿
彌
陀
佛
的
《
般
舟
三
昧
經
》，

其
原
型
也
許
可
以
追
溯
到
佛
像
出
現
以
前
。 

支
婁
迦
讖
所
譯
的
經
典
中
，
有
一
部
《
伅
真
陀
羅
經
》
。
經
中
以
三
十
二
事
詳
細
敘
述
六
波
羅

蜜
。
亦
即
此
經
宣
說
，
依
六
波
羅
蜜
的
修
行
，
而
得
無
生
法
忍
、
達
不
退
轉
、
登
十
地
階
位
後
，
往

開
悟
前
進
。
這
部
經
也
說
到
「
方
便
」
，
總
之
，
是
和
《
般
若
經
》
、
《
十
地
經
》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關
係
很
深
的
經
典
。
其
次
支
婁
迦
讖
翻
譯
的
經
典
中
，
有
一
部
《
阿
闍
世
王
經
》
，
經
中
敘
述
，

佛
陀
對
恐
懼
於
殺
父
罪
的
阿
闍
世
王
宣
說
，
一
切
由
心
起
，
然
而
心
不
可
得
，
心
是
空
的
；
而
心
的

本
性
是
清
淨
的
，
不
為
煩
惱
所
污
染
。
因
此
，
這
部
經
是
宣
說
「
心
性
本
淨
」
的
經
典
。
此
心
性
本

淨
說
後
來
發
展
為
如
來
藏
思
想
，
為
大
乘
佛
教
重
要
的
思
想
系
統
之
一
。
此
外
《
阿
闍
世
王
經
》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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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和
心
性
本
淨
有
關
的
，
是
文
殊
於
久
遠
之
前
的
修
行
。
宣
說
文
殊
在
久
遠
之
前
已
經
完
成
成
佛
的

修
行
，
一
切
佛
、
菩
薩
均
由
文
殊
的
教
導
而
成
佛
。
並
指
出
，
釋
尊
曾
經
是
菩
薩
時
，
也
是
在
文
殊

的
教
導
下
修
行
，
「
文
殊
是
佛
道
中
的
父
母
」
。
認
為
文
殊
是
開
悟
智
慧
的
人
格
化
，
此
智
慧
則
從

「
心
性
本
淨
」
中
顯
現
出
來
。
《
放
缽
經
》
以
宣
說
文
殊
為
佛
的
本
師
而
著
名
，
這
是
一
部
分
《
阿

闍
世
王
經
》
的
異
譯
。
文
殊
菩
薩
和
彌
勒
菩
薩
都
是
大
乘
佛
教
最
早
的
菩
薩
。
就
瞭
解
此
一
菩
薩
起

源
而
言
，
《
阿
闍
世
王
經
》
也
是
一
部
很
重
要
的
經
典
。 

接
著
支
婁
迦
讖
也
譯
出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
此
經
將
菩
薩
的
實
踐
整
理
為
「
四
法
」
，
舉
出

許
多
四
法
，
並
進
而
列
舉
菩
薩
應
具
備
的
「
三
十
二
事
」
。
根
據
這
些
，
指
出
菩
薩
的
實
踐
。
這
些

可
以
說
是
初
期
的
菩
薩
戒
律
。
本
經
為
《
大
寶
積
經
》
（M

a
h

a
ra

tn
a
k

u
t a

）
所
包
含
的
諸
經
中
，
最

古
老
的
經
典
之
一
，
可
見
《
寶
積
經
》
的
原
始
型
態
，
在
西
元
一
世
紀
時
已
經
存
在
。 

 
 

以
上
根
據
支
婁
迦
讖
譯
出
的
經
典
來
探
討
，
可
知
西
元
一
世
紀
末
時
，
北
印
度
已
存
在
般
若
經

系
統
、
阿
閦
ㄔ
ㄨ

佛
思
想
、
華
嚴
系
統
思
想
、
阿
彌
陀
佛
、
觀
佛
思
想
、
心
性
本
淨
說
、
文
殊
教
理
、

般
舟
三
昧
、
首
楞
嚴
三
昧
、
寶
積
經
系
統
思
想
等
。
可
以
說
，
除
了
法
華
經
相
關
經
典
不
在
支
婁
迦

讖
所
譯
的
經
典
中
，
其
他
重
要
的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
都
已
出
現
於
一
世
紀
末
的
北
印
度
。 

此
外
在
靈
帝
時
，
和
支
婁
迦
讖
同
時
代
的
嚴
佛
調
和
安
玄
譯
出
《
法
鏡
經
》
，
這
是
《
郁
伽
長

者
經
》
的
異
譯
，
《
大
寶
積
經
》
的
一
部
分
。
此
外
同
時
代
又
有
支
曜
、
康
孟
詳
、
維
祇
難
等
所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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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經
典
，
其
後
支
謙
於
黃
武
初
年
（
西
元
二
二
二
年
）
至
建
興
（
西
元
二
五
二
｜
二
五
三
年
）
中
，

譯
出
《
維
摩
經
》
等
「
三
十
六
部
四
十
八
卷
」
。
支
謙
譯
的
所
有
經
典
，
似
乎
不
是
支
婁
迦
讖
到
支

謙
之
間
在
印
度
的
著
作
，
其
中
有
若
干
經
典
約
可
以
視
為
，
支
婁
迦
讖
以
前
就
已
經
存
在
於
印
度
。

從
這
個
地
方
看
來
，
西
元
一
世
紀
末
的
印
度
大
乘
思
想
，
可
說
是
多
彩
多
姿
。
而
且
《
般
若
經
》
的

原
形
和
阿
ㄔ
ㄨ

佛
的
教
理
等
，
就
可
以
追
溯
到
西
元
以
前
。 

 
 

最
早
的
大
乘
經
典 

現
存
的
大
乘
經
典
中
，
以
支
婁
迦
讖
所
譯
的
為
最
早
，
但
是
還
有
比
他
所

譯
的
經
典
還
早
的
古
經
，
如
上
述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所
引
用
的
經
典
。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中
，

就
菩
薩
應
學
的
經
典
方
面
，
舉
出
《
六
波
羅
蜜
經
》
（S

at p
a
ra

m
ita

）
、
《
菩
薩
藏
經
》

（B
o

d
h

isa
ttv

a
p

it a
k

a

）
。
可
見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成
立
以
前
，
《
六
波
羅
蜜
經
》
和
《
菩
薩
藏

經
》
已
經
存
在
。
此
外
嚴
佛
調
、
安
玄
譯
的
《
法
鏡
經
》
中
說
，
晝
夜
六
時
應
讀
誦
《
三
品
經
》

（T
risk

a
n

d
h

a
k

a

）
，
可
見
《
三
品
經
》
在
《
法
鏡
經
》
成
立
之
前
，
一
定
就
存
在
了

二

。 

如
果
將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及
《
法
鏡
經
》
視
為
是
西
元
一
世
紀
末
時
的
產
物
，
則
其
中
所
引

用
的
《
六
波
羅
蜜
經
》
、
《
菩
薩
藏
經
》
、
《
三
品
經
》
等
，
無
疑
就
成
立
得
相
當
早
，
恐
怕
西
元

前
就
成
立
了
。 

 

二 

關
於
最
早
的
大
乘
經
典
，
參
照
前
引
書
九
八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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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上
述
支
謙
譯
的
經
典
中
，
有
《
大
阿
彌
陀
經
》
，
此
經
引
用
《
道
智
大
經
》
和
《
六
波

羅
蜜
經
》
。
此
《
六
波
羅
蜜
經
》
可
能
和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所
引
用
的
同
本
。
但
是
《
道
智
大
經
》

所
指
為
何
則
不
詳
。
總
而
言
之
，
由
這
些
可
知
，
支
婁
迦
讖
及
支
謙
所
譯
的
經
典
，
並
不
是
最
原
始

的
大
乘
經
典
，
在
這
之
前
已
經
有
別
種
大
乘
經
典
問
世
。
所
以
大
乘
經
典
的
首
度
出
現
，
幾
乎
確
定

可
以
上
推
到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般
若
經
南
方
起
源
說 

前
面
的
《
道
行
般
若
經
》
中
，
宣
說
《
般
若
經
》
興
起
於
南
方
一
事
。

亦
即
說
到
，
「
如
來
滅
後
，
波
羅
蜜
流
布
於
南
印
度
，
從
南
方
流
布
至
西
方
，
從
西
方
流
布
至
北
方
」
。

此
一
敘
述
同
樣
也
出
現
於
《
小
品
般
若
經
》
、
《
大
品
般
若
經
》
中
，
所
以
可
以
解
釋
為
，
顯
示
出

般
若
經
起
源
於
南
方
。 

雖
然
不
能
只
憑
此
一
敘
述
，
就
斷
定
《
般
若
經
》
起
源
於
南
印
度
，
但
可
以
了
解
到
，
南
印
度

和
大
乘
佛
教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傳
說
之
後
出
現
的
龍
樹
就
住
在
南
印
度
。
據
說
他
接
受
香
達
瓦
哈
那

王
族
的
歸
依
後
，
就
住
在
吉
祥
山
（W

ri p
a
rv

a
ta

）
或
黑
蜂
山
（B

h
ra

m
a
ra

g
iri

）
。
在
納
加
爾
朱
納

貢
達
有
吉
祥
山
一
事
，
也
出
現
在
碑
文
中
。
此
外
巴
利
上
座
部
《
論
事
》
提
到
的
一
些
論
諍
，
據
佛

音
說
，
這
是
名
為
「
大
空
宗
」
（M

a
h

a
su

b
b

a
ta

v
a
d

in

）
的
方
廣
部
（V

e
tu

ly
a
k

a

）
所
引
起
的
，
一

般
認
為
，
所
指
的
可
能
就
是
般
若
教
徒
。
《
論
事
》
內
容
詳
述
南
方
的
佛
教
，
而
北
方
佛
教
如
有
部

教
理
等
，
則
未
曾
詳
細
介
紹
。
由
此
也
可
推
論
，
大
空
宗
流
行
於
南
印
度
。
據
錫
蘭
的
傳
承
，
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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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
紀
頃
，
方
廣
比
丘
被
瞿
他
婆
耶
王
從
錫
蘭
逐
回
印
度
大
陸
。 

此
外
根
據
《
華
嚴
經
》
「
入
法
界
品
」
，
文
殊
菩
薩
於
舍
衛
城
告
別
佛
陀
，
往
南
方
遊
行
。
然

後
他
止
住
於
覺
城
（D

h
a
n

y
a
k

a
ra

）
東
方
的
莊
嚴
幢
婆
羅
林
中
的
大
塔
廟
處
（C

a
ity

a

）
。
於
是
在

此
得
到
許
多
信
眾
，
其
中
包
括
善
財
童
子
。
這
裡
所
說
的
覺
城
大
概
就
是
現
今
的
達
尼
雅
卡
達
卡

（D
h

a
n

y
a
k

at a
k

a

）
。
其
次
根
據
入
法
界
品
，
善
財
童
子
為
了
聞
法
而
參
訪
的
觀
世
音
菩
薩
，
也
住

在
南
方
印
度
的
「
光
明
山
」
（P

o
ta

la
k

a
 

 

補
怛
洛
迦
？
）
。
不
可
否
認
的
，
入
法
界
品
和
南
印
度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同

樣

地

，

文

殊

在

南

印

度

活

動

一

事

，

也

值

得

注

意

。 

的
興
起
與
南
印
度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如
前
面
討
論
碑
文
時
所
說
明
的
那
樣
，
大
眾
部
系
的
教
團
盛
行

於
南
印
度
。
雖
然
碑
文
出
現
部
派
名
稱
是
在
西
元
二
世
紀
以
後
，
但
可
推
測
這
些
部
派
在
此
以
前
就

存
在
了
，
因
此
便
有
大
乘
佛
教
是
從
大
眾
部
發
展
出
來
的
說
法
。
確
實
可
以
認
為
兩
者
的
關
係
很

深
，
但
無
法
詳
細
知
道
大
眾
部
系
各
派
如
大
眾
部
、
東
山
住
部
、
制
多
山
部
等
部
派
的
教
理
，
因
此

不
可
能
具
體
地
確
定
大
乘
與
大
眾
部
之
間
的
密
切
程
度
。 

後
五
百
歲
的
意
義 

大
乘
經
典
中
經
常
出
現
「
後
五
百
歲
，
正
法
滅
時
」
的
字
句
。
這
「
後
五

百
歲
」
的
意
思
，
是
相
對
於
前
五
百
年
的
後
五
百
年
。
據
《
律
藏
》
〈
比
丘
尼
犍
度
〉
記
載
，
釋
迦

正
法
本
應
持
續
一
千
年
，
因
許
度
女
性
出
家
，
所
以
正
法
減
為
五
百
年
。
因
此
意
思
似
乎
是
，
前
五

百
年
正
法
昌
盛
，
後
五
百
年
時
，
正
法
滅
亡
。
所
以
大
乘
經
典
認
為
，
就
在
此
正
法
滅
盡
時
，
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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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守
護
佛
法
，
於
是
宣
說
於
後
五
百
歲
時
護
持
正
法
。
但
是
這
句
話
在
大
乘
經
典
中
，
被
理
解
為
，

大
乘
經
典
的
出
現
，
是
在
佛
滅
五
百
年
以
後
。 

但
如
果
說
是
佛
滅
五
百
年
以
後
，
已
是
相
當
晚
的
時
期
。
以
佛
滅
於
西
元
前
四
八
四
年
而
言
，

後
五
百
歲
正
當
西
元
一
世
紀
；
若
根
據
佛
滅
於
西
元
前
三
八
六
年
，
則
後
五
百
歲
已
是
西
元
二
世

紀
。
這
和
上
述
大
乘
經
典
最
早
出
現
於
「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的
說
法
矛
盾
。
「
後
五
百
歲
」
一
語
經

常
出
現
於
大
乘
經
典
，
但
要
注
意
是
在
新
經
典
中
。
例
如
《
般
若
經
》
方
面
，
出
現
於
《
小
品
般
若

經
》
，
但
沒
有
出
現
於
《
道
行
般
若
經
》
中
。
《
大
品
般
若
經
》
方
面
，
玄
奘
譯
的
《
大
般
若
經
》

有
，
《
放
光
般
若
經
》
和
《
大
品
般
若
經
》
則
沒
有
。
所
以
，
「
後
五
百
歲
」
一
語
最
初
沒
有
在
大

乘
經
典
中
，
也
許
是
後
來
才
加
入
的
。
因
此
不
能
拿
這
句
話
作
為
大
乘
經
典
出
現
的
基
準

三

。 

 
 

以
上
，
從
傳
到
中
國
的
譯
經
史
探
討
，
知
道
西
元
一
世
紀
的
貴
霜
王
朝
時
代
，
存
在
各
式
各
樣

的
大
乘
經
典
。
既
然
有
經
典
，
當
然
就
有
作
者
和
信
奉
者
。
而
且
不
只
是
信
奉
者
，
理
應
還
有
六
波

羅
蜜
的
修
行
者
和
首
楞
嚴
三
昧
的
實
踐
者
。
因
此
可
能
也
有
為
了
修
行
這
些
法
門
的
道
場
。
教
法
是

師
徒
相
傳
的
，
所
以
必
定
會
形
成
教
團
。
可
以
把
西
元
一
世
紀
時
的
大
乘
佛
教
，
想
像
成
這
種
情
形
。 

 

三 

關
於
後
五
百
歲
，
參
照
前
引
書
六
五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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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本
節
主
要
依
據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第
一
章
〈
大
乘
経
典
の
成
立
年
代
〉
。
其
他
還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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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大
乘
佛
教
的
源
流 

大
乘
與
小
乘 

「
大
乘
」
是

M
a
h

a
y

a
n

a

（
摩
訶
衍
）
的
譯
語
，
意
為
「
大
的
交
通
工
具
（
車
）
」
；

「
小
乘
」
是

H
i n

a
y

a
n

a

的
譯
語
，
意
為
「
小
的
交
通
工
具
」
，
而
且

H
i n

a

原
意
為
「
被
丟
棄
的
」
，

也
有
「
卑
下
」
、
「
劣
等
」
的
意
思
，
所
以

H
i n

a
y

a
n

a

（
小
乘
）
是
一
種
輕
視
的
稱
呼
，
大
乘
教
徒

輕
視
部
派
佛
教
，
所
以
才
會
這
樣
稱
呼
他
們
。
換
句
話
說
，
不
可
能
有
教
團
自
稱
「
小
乘
」
。 

大
乘
教
徒
所
稱
的
「
小
乘
」
，
不
知
道
是
指
整
個
部
派
佛
教
？
還
是
指
其
中
一
部
分
？
從
《
大

智
度
論
》
等
看
來
，
其
中
所
破
斥
的
似
乎
專
指
毗
婆
沙
師
，
亦
即
說
一
切
有
部
。
事
實
上
，
有
部
似

乎
真
的
被
視
為
是
小
乘
的
代
表
，
這
件
事
也
可
以
從
大
乘
經
典
中
廣
為
確
定
，
但
是
不
知
道
大
眾
部

和
上
座
部
是
否
也
被
包
括
在
「
小
乘
」
的
範
疇
內
？
另
一
方
面
，
法
顯
的
《
佛
國
記
》
將
印
度
佛
教

分
為
大
乘
、
小
乘
、
大
小
兼
學
三
者
，
與
玄
奘
的
《
大
唐
西
域
記
》
對
照
後
發
現
，
法
顯
似
乎
把
部

派
佛
教
都
理
解
為
小
乘
佛
教
。
玄
奘
《
西
域
記
》
中
的
理
解
也
和
法
顯
一
樣
，
他
稱
有
部
為
「
小
乘

教
說
一
切
有
部
」
，
稱
正
量
部
為
「
小
乘
正
量
部
法
」
，
稱
大
眾
部
系
的
說
出
世
部
為
「
小
乘
說
出

世
部
」
等
，
都
冠
上
「
小
乘
」
的
名
號
。
此
外
也
有
不
冠
上
部
派
名
稱
的
，
大
多
說
「
小
乘
法
教
」
、

「
習
學
小
乘
」
。
不
過
有
三
處
提
到
大
眾
部
、
兩
處
提
到
上
座
部
時
，
只
譯
為
大
眾
部
法
和
上
座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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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沒
有
冠
上
小
乘
一
詞

一

，
但
似
乎
看
不
出
有
什
麼
特
別
的
意
義
。
其
次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有
五

處
提
到
錫
蘭
上
座
部
及
其
系
統
的
上
座
部
時
，
使
用
「
大
乘
上
座
部
」

二

的
語
詞
。
錫
蘭
當
時
盛
行

無
畏
山
寺
派
，
可
能
傳
入
不
少
大
乘
教
理
。
現
在
的
錫
蘭
佛
教
屬
大
寺
派
，
無
畏
山
寺
派
被
排
斥
，

但
是
如
果
詳
細
看
大
寺
派
的
注
譯
文
獻
（A

tt h
a
k

a
th

a

）
就
會
發
現
，
仍
有
不
少
和
大
乘
教
理
共
通

的
地
方
。
因
此
玄
奘
稱
錫
蘭
系
的
上
座
佛
教
為
「
大
乘
上
座
部
」
，
似
乎
就
是
這
個
原
因
。 

所
以
玄
奘
似
乎
沒
有
把
所
有
的
部
派
佛
教
都
視
為
小
乘
。
不
過
只
將
大
眾
部
系
的
說
出
世
部
冠

以
「
小
乘
」
一
事
，
顯
示
大
眾
部
系
也
被
包
括
在
小
乘
的
範
疇
內
。
但
說
出
世
部
的
佛
傳
《
大
事
》

中
，
有
許
多
具
有
大
乘
精
神
的
思
想
。 

接
著
，
義
淨
的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中
，
也
沒
有
明
確
區
分
大
、
小
乘
。
首
先
，
在
日
常
衣

食
住
的
生
活
形
式
方
面
，
因
為
大
乘
和
小
乘
的
出
家
者
都
受
持
律
藏
的
戒
律
，
過
著
三
衣
一
缽
的
生

活
，
所
以
看
不
出
大
小
之
別
；
此
外
大
小
乘
同
樣
修
持
四
諦
。
只
是
其
中
特
別
提
到
，
「
禮
拜
菩
薩
，

讀
大
乘
經
者
」
，
即
是
大
乘
，
否
則
為
小
乘
。
而
且
雖
說
是
大
乘
，
也
只
提
到
中
觀
（M

a
d

h
y

a
m

ik
a

）

和
瑜
伽
（Y

o
g

a
ca

ra

瑜
伽
行
派
）
兩
派

三

。
義
淨
（
西
元
六
三
五
｜
七
一
三
年
）
大
多
住
在
中
印
度

 

一 

關
於
法
顯
、
玄
奘
等
小
乘
的
用
例
，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七
○
○
頁
以
下
． 

二 

同
前
，
拙
著
七
一
三
頁
． 

三 

同
前
，
拙
著
七
一
八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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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
爛
陀
寺
，
所
以
七
世
紀
時
，
那
爛
陀
寺
的
佛
教
可
能
沒
有
明
顯
區
分
大
小
乘
。 

 
 

在
玄
奘
和
義
淨
的
時
代
，
大
乘
佛
教
方
面
已
經
進
入
中
期
，
所
以
如
果
以
他
們
的
記
述
當
作
大

乘
興
起
的
初
期
時
代
，
是
一
件
很
危
險
的
事
。
不
過
大
體
而
言
，
可
以
認
為
以
有
部
為
中
心
的
部
派

佛
教
被
稱
為
「
小
乘
」
。
和
大
乘
、
小
乘
的
用
語
比
起
來
，
「
菩
薩
乘
（B

o
d

h
isa

ttv
a
y

a
n

a

）
和
聲

聞
乘
（W

ra
v

a
k

a
y

a
n
a

）
」
的
用
語
更
早
。
此
一
菩
薩
乘
成
為
大
乘
，
聲
聞
乘
的
稱
呼
變
成
小
乘
，

然
而
此
一
聲
聞
乘
也
可
視
為
是
指
部
派
佛
教
。 

大
小
乘
的
意
義 

大
乘
、
小
乘
的
「
乘
」
（y

a
n

a

）
是
就
教
理
而
言
。
經
由
實
踐
教
法
，
能
夠

從
迷
惑
的
此
岸
渡
到
覺
悟
的
彼
岸
，
所
以
把
教
義
比
喻
為
交
通
工
具
。
大
乘
佛
教
和
部
派
佛
教
在
教

理
有
不
少
歧
異
之
處
，
但
對
立
為
大
、
小
來
稱
呼
的
根
本
理
由
，
大
抵
是
自
利
和
利
他
的
差
別
。
大

乘
佛
教
是
「
經
由
救
濟
他
人
，
自
己
也
被
救
」
的
自
利
利
他
圓
滿
之
教
，
大
乘
所
說
的
六
波
羅
蜜
的

修
行
，
顯
示
出
如
果
沒
有
利
他
而
自
利
的
話
，
就
不
成
立
；
這
是
由
於
相
依
而
成
立
的
緣
起
世
界
的

道
理
。
相
對
於
此
，
有
部
和
上
座
部
的
教
理
以
個
人
斷
煩
惱
得
解
脫
為
修
行
目
的
；
然
而
如
果
得
到

解
脫
，
認
為
「
應
作
已
盡
」
，
唯
有
入
涅
槃
，
並
沒
有
把
救
濟
眾
生
一
事
，
視
為
完
成
修
行
的
必
要

條
件
，
即
使
自
己
得
到
解
脫
，
也
不
出
來
救
濟
眾
生
。
這
是
因
為
聲
聞
乘
是
「
弟
子
佛
教
」
，
全
然

依
他
人
學
習
，
沒
有
從
學
習
的
立
場
轉
換
為
教
導
的
立
場
。
所
謂
聲
聞
，
就
是
「
學
習
者
」
的
意
思
，

同
時
也
和
部
派
佛
教
在
解
釋
緣
起
時
，
把
相
依
的
法
理
解
為
固
定
的
、
孤
立
的
（
有
自
性
）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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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上
，
聲
聞
乘
也
有
在
作
師
徒
傳
授
教
法
的
事
，
也
宣
說
教
理
和
法
。
但
教
理
中
，
利
他
並

不
是
必
要
條
件
，
這
一
點
可
能
就
是
被
稱
為
小
乘
的
基
本
原
因
。
相
對
於
小
乘
是
弟
子
佛
教
，
大
乘

是
以
自
己
成
為
教
師
為
理
想
的
佛
教
，
是
以
聲
聞
之
師
的
佛
陀
為
理
想
的
、
「
成
佛
」
的
教
說
，
於

是
便
成
立
了
一
方
面
自
學
、
一
方
面
教
他
的
佛
教
，
這
也
就
是
大
乘
。
成
佛
之
教
的
基
礎
，
是
以
相

信
自
己
具
備
可
以
成
佛
的
素
質
為
前
提
，
稱
呼
自
覺
具
備
「
可
以
成
佛
的
素
質
」
的
人
為
「
菩
薩
」

（b
o

d
h

isa
ttv

a
）
。
這
是
效
法
佛
傳
文
學
中
稱
釋
迦
佛
的
前
身
為
「
菩
薩
」
。
照
這
樣
說
來
，
大
乘

就
是
菩
薩
之
教
（
菩
薩
乘
）
。
而
且
不
只
自
己
，
也
相
信
所
有
的
人
都
有
成
佛
的
素
質
，
因
而
發
願

也
要
使
他
人
有
這
個
自
覺
。
大
乘
教
理
中
，
引
進
了
「
利
他
」
此
一
必
然
的
契
機
，
由
此
發
展
出
「
一

切
眾
生
悉
有
佛
性
」
的
教
理
。
從
這
一
點
也
可
以
理
解
到
，
相
對
於
小
乘
佛
教
是
隱
遁
的
僧
院
佛
教
，

大
乘
佛
教
是
與
世
間
關
係
密
切
的
在
家
佛
教
。 

由
於
以
上
的
差
異
，
大
乘
與
小
乘
各
自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教
理
。
相
對
於
小
乘
將
涅
槃
理
解
為
「
灰

身
滅
智
」
，
認
為
是
最
後
的
目
標
，
大
乘
則
主
張
「
永
不
入
涅
槃
的
不
住
涅
槃
」
，
文
殊
、
普
賢
、

觀
音
等
都
已
經
具
有
成
佛
的
能
力
，
但
是
他
們
不
成
佛
而
繼
續
救
度
眾
生
；
大
乘
並
且
宣
說
如
阿
彌

陀
佛
和
久
遠
的
釋
迦
佛
，
都
是
永
不
滅
度
以
救
濟
眾
生
，
示
現
入
涅
槃
只
不
過
是
救
濟
眾
生
的
方

便
，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入
涅
槃
。 

為
了
使
這
樣
的
教
說
成
為
可
能
，
大
乘
深
究
空
的
思
想
，
在
中
道
及
緣
起
思
想
方
面
，
也
展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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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和
部
派
佛
教
不
同
的
解
釋
。
在
佛
陀
觀
方
面
也
有
法
身
、
報
身
、
應
身
之
分
，
逐
漸
宣
說
與
小
乘

不
同
的
佛
身
論
。
關
於
修
行
次
第
，
認
為
是
為
了
成
佛
的
修
行
，
所
以
宣
說
了
的
十
地
、
四
十
二
位

等
修
行
階
位
，
和
聲
聞
弟
子
修
行
組
織
的
四
向
四
果
，
次
第
完
全
不
同
。
同
時
，
為
佛
陀
所
救
濟
的

教
理
方
面
，
也
出
現
了
救
濟
惡
人
和
意
志
薄
弱
者
的
他
力
易
行
教
理
，
此
一
「
救
濟
佛
」
的
觀
念
，

也
是
大
乘
佛
教
的
特
色
，
在
小
乘
佛
教
中
看
不
到
。 

關
於
大
小
乘
的
區
別
，
詳
細
說
的
話
，
還
可
以
舉
出
很
多
，
可
以
說
，
其
根
本
差
異
在
於
自
利

利
他
圓
滿
，
與
全
然
偏
向
自
利
。 

大
乘
佛
教
三
源
流 
如
今
還
無
法
知
道
大
乘
佛
教
自
何
處
興
起
。
但
大
體
看
來
，
應
該
可
以
說

有
三
個
源
流
。
第
一
是
從
部
派
佛
教
發
展
出
來
。
歷
來
，
一
般
認
為
大
眾
部
發
展
後
，
成
為
大
乘
佛

教
，
但
大
乘
佛
教
出
現
後
，
大
眾
部
還
是
存
在
，
所
以
很
難
認
為
大
眾
部
消
逝
於
發
展
之
中
，
成
為

大
乘
。
但
大
眾
部
的
教
理
有
與
大
乘
佛
教
共
通
之
處
，
可
見
大
乘
興
起
時
，
大
眾
部
有
給
予
過
影
響
。

但
同
時
不
可
忽
略
，
大
乘
佛
教
也
採
用
有
部
、
化
地
部
、
法
藏
部
等
上
座
部
系
教
理
。
尤
其
大
乘
經

典
廣
為
採
用
有
部
教
理
，
此
外
經
量
部
的
教
理
也
給
予
大
乘
佛
教
很
大
的
影
響
。
因
此
，
部
派
佛
教

和
大
乘
佛
教
的
教
理
關
係
並
不
單
純
。 

第
二
是
佛
傳
文
學
，
所
謂
的
「
讚
佛
乘
」
流
派
。
一
般
認
為
，
佛
傳
文
學
可
能
起
源
於
部
派
佛

教
，
然
後
逐
漸
發
展
出
超
越
部
派
佛
教
的
思
想
。
可
以
說
，
佛
傳
文
學
的
思
想
鼓
吹
了
大
乘
佛
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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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起
。
第
三
是
佛
塔
信
仰
。
佛
滅
後
分
佛
骨
，
於
中
印
度
建
立
的
八
座
佛
塔
，
逐
漸
聚
集
了
信
徒
的

信
仰
，
形
成
昌
盛
的
佛
塔
信
仰
，
之
後
阿
育
王
也
在
各
地
建
塔
，
於
是
佛
塔
信
仰
就
一
直
很
盛
行
。

所
以
也
可
以
認
為
，
大
乘
佛
教
是
從
此
一
佛
塔
信
仰
發
展
起
來
的
。
大
乘
經
典
本
身
沒
有
提
到
大
乘

佛
教
發
生
之
前
的
狀
況
，
所
以
大
乘
的
起
源
問
題
仍
然
不
出
推
論
的
成
分
，
下
面
就
從
這
三
點
簡
單

地
探
討
。 

部
派
佛
教
與
大
乘 

如
上
述
，
部
派
佛
教
雖
然
被
稱
為
「
小
乘
」
，
成
為
大
乘
所
否
定
的
對
象
，

但
也
在
各
方
面
影
響
著
大
乘
佛
教
。
首
先
，
有
部
教
理
影
響
大
乘
佛
教
甚
巨
一
事
，
可
以
從
唯
識
教

義
和
有
部
思
想
有
許
多
共
通
點
知
道
。
更
早
的
《
大
智
度
論
》
中
，
也
大
量
引
用
有
部
教
理
，
而
且

《
大
品
般
若
》
也
採
用
有
部
教
理
。
此
外
，
大
乘
經
典
採
用
了
有
部
、
化
地
部
及
法
藏
部
的
「
十
二

部
經
」
，
而
且
犢
子
部
的
「
五
法
藏
說
」
也
為
《
般
若
經
》
等
所
引
用
。
這
些
都
表
示
，
大
乘
經
典

的
作
者
研
究
過
部
派
的
教
義

四

。 

然
而
，
某
些
教
理
類
似
之
處
，
也
許
並
不
意
味
該
部
派
出
身
者
著
作
了
大
乘
經
典
。
尤
其
在
思

想
立
場
上
離
大
乘
最
遠
的
有
部
教
理
，
卻
受
到
大
乘
經
典
的
大
量
採
用
一
事
，
便
可
以
證
明
。
不
過

 

四 

同
前
，
拙
著
七
四
六
、
七
六
七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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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忽
視
的
是
，
在
思
想
上
，
大
眾
部
和
大
乘
佛
教
相
近
。
在
《
異
部
宗
輪
論
》

五

中
所
宣
說
的
大

眾
部
的
教
理
，
整
理
得
最
好
，
這
是
有
部
論
師
世
友
（V
a
su

m
itra

）
的
著
作
，
偏
見
較
少
，
也
完
整

地
記
述
其
他
部
派
的
說
法
。
其
中
，
大
眾
部
系
的
大
眾
、
一
說
、
說
出
世
、
雞
胤
等
四
部
的
本
宗
同

義
中
，
有
佛
陀
論
、
菩
薩
論
。
其
中
所
說
的
「
諸
佛
世
尊
皆
是
出
世
，
一
切
如
來
無
有
漏
法
」
，
和

有
部
的
佛
陀
觀
不
同
，
十
分
接
近
大
乘
佛
教
的
看
法
。
此
外
所
謂
「
佛
以
一
音
說
一
切
法
」
，
這
是

《
婆
沙
論
》
中
引
述
分
別
論
者
的
說
法
，
經
《
維
摩
經
》
引
用
而
出
名
。
再
如
「
如
來
色
身
實
無
邊

際
，
如
來
威
力
亦
無
邊
際
，
諸
佛
壽
量
亦
無
邊
際
，
佛
化
有
情
令
生
淨
信
無
厭
足
心
」
等
觀
點
，
和

大
乘
報
身
佛
思
想
切
近
，
可
見
與
大
乘
的
關
係
頗
深
。 

另
外
，
大
眾
部
系
的
菩
薩
論
中
敘
述
，
「
一
切
菩
薩
不
起
欲
想
、
恚
想
、
害
想
」
，
並
說
，
「
菩

薩
為
欲
饒
益
有
情
，
願
生
惡
趣
」
。
這
是
所
謂
的
「
願
生
說
」
，
和
有
部
的
「
業
生
說
」
相
異
，
近

於
大
乘
佛
教
。 

其
次
，
大
眾
部
有
「
心
性
本
淨
，
客
塵
煩
惱
」
之
說
，
「
心
性
本
淨
說
」
也
是
大
乘
佛
教
的
重

要
教
理
。
但
不
只
大
眾
部
提
倡
「
心
性
本
淨
」
，
《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
中
也
有
，
分
別
論
者
也
主

 

五 

關
於
《
異
部
宗
輪
論
》
，
參
照
木
村
泰
賢
、
干
潟
竜
祥
《
結
集
史
分
派
史
考
》
（
《
国
譯
大
藏
經
》
論
部
第
十
三
卷
）

．
此
外
寺
本
婉
雅
《
西
藏
語
文
法
》
中
，
有
藏
文
本
的
日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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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
而
且
巴
利
《
阿
含
經
》
中
也
曾
出
現
；
所
以
不
能
說
是
大
眾
部
的
創
見
。
但
在
佛
陀
觀
方
面
，

確
實
可
以
說
，
大
眾
部
的
見
解
接
近
大
乘
。
亦
即
一
般
認
為
，
兩
者
在
思
想
上
關
係
密
切
。
但
是
在

教
團
史
上
，
卻
不
清
楚
大
眾
部
教
團
和
大
乘
教
徒
之
間
有
何
關
係
？
因
為
有
部
的
教
理
被
大
乘
廣
為

採
用
，
所
以
在
教
團
史
方
面
，
比
思
想
上
更
難
確
定
大
眾
部
教
團
與
大
乘
教
徒
之
間
有
什
麼
關
係
。 

佛
傳
文
學 

大
眾
部
系
的
說
出
世
部
（L

o
k

o
tta

ra
v

a
d

in

）
所
傳
持
的
佛
傳
《
大
事
》（M

a
h

a
v

a
stu

）

六

中
，
有
「
十
地
」
的
說
法
，
一
般
承
認
這
和
《
十
地
經
》
等
菩
薩
十
地
階
位
說
有
關
，
這
也
被
視

為
是
大
眾
部
和
大
乘
有
關
連
的
一
項
證
明
。
但
是
大
事
與
其
他
佛
傳
類
一
樣
，
似
乎
都
採
取
超
部
派

的
觀
點
。
法
藏
部
傳
持
的
《
佛
本
行
集
經
》
最
後
記
載
，
此
經
大
眾
部
名
為
《
大
事
》
，
有
部
名
為

《
大
莊
嚴
》
，
飲
光
部
名
為
《
佛
生
因
緣
》
，
法
藏
部
名
為
《
釋
迦
牟
尼
佛
本
行
》
，
化
地
部
名
為

《
毗
尼
藏
根
本
》
（
大
正
三
．
九
三
二
上
）
，
這
顯
示
出
諸
部
派
中
有
共
通
的
佛
傳
。 

但
以
現
存
的
型
態
而
言
，
大
眾
部
的
《
大
事
》
與
法
藏
部
的
《
佛
本
行
集
經
》
，
以
及
可
能
出

 

六 
M

ah
a
v
astu

由
. S

en
art

於
西
元
一
八
八
二
｜
九
七
年
間
出
版
，
而
由J .J . Jo

n
es

於
西
元
一
九
四
九
｜
五
六
年
間
發

表
英
譯
本
．
西
元
一
九
六
三
年
以
後
，
由R

. B
asak

出
版
三
卷
原
典
。R

. B
asak

: M
ah

a
v
astu

 A
v

ad
a
n

a
, (C

alcu
tta

 

S
an

sk
rit  C

o
lleg

e
 R

esearch
 S

eries
) 1

9
6
3

-6
8
. 

關
於
出
版
、
翻
譯
、
研
究
等
，
參
照
山
田
龍
城
《
梵
語
仏
典
の
諸
文

獻
》
六
六
頁
，
西
元
一
九
五
九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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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有
部
的
《
方
廣
大
莊
嚴
經
》
（L

a
lita

v
ista

ra

）
七

等
，
談
不
上
完
全
相
同
，
《
大
事
》
尤
為
歧
異
，

總
之
在
初
期
，
佛
傳
文
學
者
並
沒
有
超
越
部
派
來
作
結
集
。
一
般
認
為
，
「
文
學
」
的
理
想
狀
態
應

該
超
越
部
派
立
場
。
如
《
佛
所
行
讚
》
（B

u
d

d
h

a
c
a
rita

）
的
作
者
馬
鳴
（A

w
v

a
g

h
o

s
a

）
八

和
有
部

關
係
密
切
，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也
被
指
出
與
多
聞
部
、
雞
胤
部
、
經
量
部
、
瑜
伽
行
派
等
都
有
關
係
，

難
以
斷
定
他
屬
於
特
定
的
部
派
。
所
以
一
般
認
為
，
把
他
和
摩
咥
里
制
吒
（M

a
tr c

et a

）
等
同
列
於

讚
佛
乘
一
流
，
較
為
妥
當
。
摩
咥
里
制
吒
的
生
存
年
代
被
推
斷
為
西
元
二
世
紀
到
三
世
紀
頃
，
是
繼

馬
鳴
之
後
的
佛
教
詩
人
，
他
所
著
的
《
一
百
五
十
讚
》
（W

a
ta

p
ab

ca
w

a
tk

a
-sto

tra

）
、
《
四
百
讚
》

（V
a
rn

a
rh

a
v

a
rn

a
-sto

tra
）
都
是
很
偉
大
的
詩
，
廣
為
印
度
人
所
喜
愛

九

。
他
在
這
些
詩
中
讚
嘆
佛
陀
，

 

七 

關
於L

alitav
istara

的
出
版
等
，
參
照
山
田
龍
城
，
前
引
書
六
七
頁
．
其
後
的
出
版
，P

. L
. V

aid
y

a
: L

alitav
istara

, 

(B
u
d

d
h
ist  S

an
sk

rit  T
ex

ts  N
o

. 1
) D

arb
h
an

g
a
, 1

9
5

8
. 

八 

關
於
馬
鳴
，
參
照
金
倉
円
照
《
馬
鳴
の
研
究
》
西
元
一
九
六
六
年
．
山
田
龍
城
，
前
引
書
六
九
頁
．
辻
直
四
郎
《
サ
ン

ス
ク
リ
ツ
ト
文
學
史
》
西
元
一
九
七
三
年
，
一
一
｜
一
七
頁
．
馬
鳴
方
面
，
除
了B

u
d

d
h
acarita

外
，
有
出
版

S
au

n
d
aran

an
d

a
, W

a
rip

u
trap

rak
aran

a

等
梵
語
本
．
所
發
現
的K

alp
an

a
m

an
d

itik
a

與
童
受
（K

u
m

a
rala

ta

）

《
喻
鬘
論
》
的
關
係
受
矚
目
． 

九 

關
於
摩
咥
里
制
吒
，
參
照
辻
直
四
郎
博
士
對D

.R
.S

. B
ailey

出
版
的
《
一
百
五
十
讚
》
的
書
評
（
《
東
洋
學
報
》
三

三
｜
三
．
四
號
，
昭
和
二
六
年
十
月
）
．
以
及
奈
良
康
明
氏
的
論
文
（
《
印
仏
研
》
二

一
，
一
三
五
頁
）
．
金
倉
円

照
博
士
，
前
引
書
九
二
頁
以
下
．
辻
直
四
郎
博
士
，
前
引
書
一
七
｜
二
○
頁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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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佛
陀
接
近
於
肉
身
佛
陀
」
的
觀
點
方
面
，
符
合
有
部
的
說
法
，
同
時
他
說
到
佛
德
無
量
、
智
曉

一
切
、
心
無
邊
際
等
，
則
近
於
大
乘
的
佛
身
論
。
此
外
也
可
見
到
讚
嘆
大
乘
的
語
句
，
宣
說
六
波
羅

蜜
和
空
觀
的
部
分
也
與
大
乘
的
教
理
一
致
。
因
此
最
近
有
人
認
為
，
摩
咥
里
制
吒
屬
於
大
乘
佛
教
的

中
觀
派
。 

當
一
心
一
意
地
讚
嘆
佛
陀
、
強
調
歸
依
佛
陀
的
誠
信
時
，
就
會
採
用
超
越
教
理
的
文
學
表
現
。

一
般
認
為
，
這
就
是
促
使
佛
傳
文
學
發
達
的
詩
人
和
宣
說
部
派
佛
教
教
理
的
論
師
，
立
場
不
同
的
地

方
。
「
讚
佛
乘
」
一
詞
也
見
於
《
法
華
經
》
（
大
正
九
．
九
下
，
但
梵
本
並
無
相
當
之
詞
）
，
其
實

在
《
大
毗
婆
沙
論
》
卷
七
九
中
，
就
批
評
分
別
論
者
宣
說
「
一
音
說
法
」
之
偈
，
可
以
視
為
是
指
被

排
斥
為
「
讚
佛
頌
言
多
過
實
」
（
大
正
二
七
．
四
一
○
上
中
）
的
作
讚
佛
頌
的
詩
人
之
流
。 

佛
傳
文
學
和
讚
佛
乘
雖
可
視
為
同
系
統
，
但
這
裡
要
簡
單
地
檢
討
一
下
，
馬
鳴
以
前
的
初
期
佛

傳
文
學
和
大
乘
的
關
連
。
佛
傳
文
學
似
乎
是
從
律
藏
發
展
出
來
的
，
首
先
，
在
《
大
事
》
的
開
頭
說

到
，
此
《
大
事
》
收
錄
於
說
出
世
部
的
律
藏
。
而
且
《
大
事
》
（M

a
h

a
v

a
stu

）
的
名
稱
相
當
於
巴

利
律
大
品
（M

a
h

a
-v

a
g

g
a

）
第
一
章
大
犍
度
（M

a
h

a
-k

h
a
n

d
h

a
k

a

）
。v

a
stu

、v
a
g

g
a

、k
h

a
n

d
h

a
k

a

都
有
章
、
節
的
意
思
，
所
以

M
a
h

a
v

a
stu

就
是
「
大
的
章
節
」
。
巴
利
大
犍
度
中
，
一
開
始
就
敘
述

佛
傳
，
與
《
大
事
》
文
章
相
合
的
部
分
，
早
已
被
證
明
過
了
。
一
部
分
佛
傳
被
增
廣
後
，
脫
離
律
藏

獨
立
，
就
是
佛
傳
《
大
事
》
。
與
此
相
當
的
，
還
有
化
地
部
所
稱
的
《
毗
尼
藏
根
本
》
，
顯
示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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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傳
一
開
始
都
是
從
律
藏
而
來
的
。 

律
藏
中
制
戒
的
因
緣
談
（n

id
a
n
a

）
和
訓
誡
破
戒
的
教
訓
譬
喻
（a

v
a
d

a
n
a

）
發
達
後
，
包
含
在

律
藏
中
的
「
佛
傳
」
被
增
廣
，
脫
離
律
藏
而
獨
立
一
事
，
正
是
因
為
它
和
因
緣
、
譬
喻
的
意
圖
不
同
。

被
佛
傳
採
用
的
部
分
，
可
能
是
為
了
要
尋
求
佛
陀
成
佛
的
因
緣
，
瞭
解
得
以
成
佛
的
修
行
（
本
行
）
。

一
般
認
為
，
在
探
討
「
佛
陀
走
上
什
麼
樣
的
路
程
而
成
佛
？
」
「
其
間
作
了
哪
些
修
行
？
」
等
問
題

時
，
發
展
出
了
讚
嘆
佛
陀
的
文
學
。
在
這
點
上
，
佛
傳
文
學
和
本
生
（ja

ta
k

a

）
屬
於
同
一
系
統
。

因
而
佛
傳
文
學
與
律
藏
並
沒
有
必
然
的
關
連
。
一
般
認
為
，
也
許
是
律
藏
中
的
佛
傳
偶
而
被
探
討
成

佛

因

緣

者

所

採

用

、

利

用

，

於

是

成

為

佛

傳

文

學

的

核

心

。 

事
》
屬
大
眾
部
系
的
說
出
世
部
，
《
普
曜
經
》
《
方
廣
大
莊
嚴
經
》
（L

a
lita

v
ista

ra

）
屬
有
部
系
統

（
但
現
存
的
《L

a
lita

v
ista

ra

》
、
《
方
廣
大
莊
嚴
經
》
，
完
全
是
大
乘
經
典
．
也
有
「
如
來
藏
、
清

淨
法
界
」
等
語
，
受
到
後
世
很
多
改
變
）
，
《
佛
本
行
集
經
》
屬
法
藏
部
等
，
分
屬
各
部
派
。
不
過

這
些
在
內
容
方
面
，
超
越
部
派
的
共
通
性
很
大
。
此
外
還
有
《
過
去
現
在
因
果
經
》
、
《
太
子
瑞
應

本
起
經
》
、
《
修
行
本
起
經
》
、
《
中
本
起
經
》
、
《
異
出
菩
薩
本
起
經
》
、
《
佛
本
行
經
》
、
《
佛

所
行
讚
》
（B

u
d

d
h

a
c
a
rita

）
等
，
所
屬
部
派
不
明
，
不
過
《
太
子
瑞
應
本
起
經
》
可
以
認
為
屬
於

化
地
部
系
統
。
總
之
，
這
些
佛
傳
類
從
名
稱
上
就
可
明
白
，
是
以
成
佛
的
「
本
起
」
、
為
了
成
佛
的

「
本
行
、
所
行
」
為
重
點
，
探
究
佛
陀
在
成
佛
之
前
做
過
什
麼
。
所
以
成
佛
以
後
的
記
載
就
很
簡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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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不
完
整
。 

這
些
佛
傳
內
容
共
同
的
部
分
，
首
推
釋
迦
菩
薩
從
燃
燈
佛
（D

i p
aj k

a
ra

 
 

定
光
如
來
）
處
獲
得

授
記
當
來
作
佛
。
當
時
，
菩
薩
是
婆
羅
門
青
年
，
名
叫
善
慧
（S

u
m

a
ti

）
、
蘇
米
達
（S

u
m

e
d

a

）
、

雲
（M

e
g

h
a

）
等
，
名
字
由
於
版
本
而
不
同
，
總
之
，
接
受
授
記
（v

y
a
k
a
ran

a

）
成
佛
一
事
，
便
是

他
修
行
佛
道
的
出
發
點
。
所
以
談
到
成
佛
「
本
起
」
時
，
一
定
要
追
溯
到
這
部
分
的
探
討
。
由
此
發

展
出
來
的
故
事
敘
述
，
婆
羅
門
青
年
向
一
名
女
子
買
了
五
枝
花
獻
給
燃
燈
佛
，
並
以
自
己
的
頭
髮
覆

在
泥
地
上
讓
燃
燈
佛
踏
行
而
過
，
此
時
發
起
當
來
作
佛
的
誓
願
。
也
許
此
一
「
燃
燈
授
記
」
就
在
佛

傳
文
學
者
之
間
逐
漸
傳
說
開
來
。 

此
一
授
記
的
思
想
在
大
乘
佛
教
中
，
當
然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釋
迦
菩
薩
從
燃
燈
佛
獲
得
授
記

一
事
，
大
乘
經
典
屢
屢
提
及
。
但
是
授
記
之
前
的
釋
迦
菩
薩
是
什
麼
樣
子
呢
？
之
後
自
然
又
成
了
重

點
。
於
是
往
前
再
追
溯
上
去
，
就
逐
漸
宣
說
了
自
三
阿
僧
祇
劫
之
前
開
始
的
修
行
。 

佛
典
中
宣
說
，
菩
薩
得
到
授
記
之
後
，
修
六
波
羅
蜜
行
。
佛
陀
為
了
成
佛
，
必
然
有
不
同
於
聲

聞
、
獨
覺
的
修
行
，
以
成
佛
本
起
為
主
的
人
當
然
會
考
慮
到
這
一
點
。
所
以
在
和
聲
聞
、
獨
覺
不
同

的
、
為
了
成
佛
的
修
行
方
面
，
就
立
了
六
波
羅
蜜
；
故
一
開
始
，
此
六
波
羅
蜜
可
能
流
傳
自
佛
傳
作

者
。
在
巴
利
的
本
生
因
緣
談
中
，
就
成
了
十
波
羅
蜜
，
可
能
是
後
世
增
廣
。
此
外
《
大
毗
婆
沙
論
》

卷
一
七
八
（
大
正
二
七
．
八
九
二
中
下
）
記
載
，
有
部
宗
內
有
四
波
羅
蜜
說
與
六
波
羅
蜜
說
，
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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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以
四
波
羅
蜜
說
為
正
統
。
但
佛
傳
類
卻
毫
無
例
外
地
，
都
說
六
波
羅
蜜
。
此
六
波
羅
蜜
說
為
大
乘

經
典
所
採
用
一
事
，
自
然
毋
須
多
言
。
總
之
為
了
成
佛
，
必
然
有
和
弟
子
不
同
的
、
佛
獨
自
的
修
行

方
式
，
就
是
六
波
羅
蜜
，
這
大
概
是
佛
傳
作
者
想
出
來
的
吧
！ 

其
次
，
關
於
菩
薩
直
到
成
佛
為
止
，
需
經
過
那
些
修
行
階
段
？
佛
傳
中
可
以
看
到
「
位
登
十
地
，

在
一
生
補
處
，
近
一
切
種
智
」
（
大
正
三
．
六
二
三
上
等
）
的
定
型
句
。
菩
薩
經
過
修
行
階
段
中
的

「
十
地
」
，
完
成
修
行
後
，
便
位
於
「
一
生
補
處
」
，
此
事
佛
傳
作
者
清
楚
地
知
道
。
唯
有
《
大
事
》

細
說
此
十
地
，
其
他
的
佛
傳
類
只
說
「
登
十
地
」
。
換
句
話
說
，
其
他
佛
傳
類
中
沒
有
詳
細
說
明
十

地
，
但
是
佛
傳
作
者
似
乎
十
分
詳
熟
其
內
容
。
此
十
地
的
思
想
為
大
乘
經
典
所
繼
承
一
事
，
自
不
待

言
。 

又
，
「
一
生
補
處
」
（
次
生
補
佛
位
之
位
）
的
思
想
，
也
談
到
將
來
成
佛
的
彌
勒
菩
薩
，
無
法

決
定
這
一
思
想
首
先
用
於
釋
迦
菩
薩
或
者
彌
勒
菩
薩
。 

佛
傳
文
學
方
面
，
若
要
詳
說
的
話
，
還
有
可
以
討
論
之
處
，
不
過
上
述
各
點
是
佛
傳
文
學
的
特

殊
性
質
，
而
且
是
大
乘
經
典
明
顯
繼
承
的
思
想
。
一
般
認
為
，
釋
迦
菩
薩
下
降
至
兜
率
天
，
以
白
象

之
形
托
生
摩
耶
夫
人
的
母
胎
等
說
法
，
即
所
謂
「
八
相
成
道
」
（
降
兜
率
、
入
胎
、
降
誕
、
出
家
、

降
魔
、
成
道
、
轉
法
輪
、
入
滅
）
等
傳
說
，
應
該
也
是
在
佛
傳
作
者
之
間
成
立
的
。 

 
 

佛
傳
和
大
乘
經
典
雖
有
如
上
的
密
切
關
連
，
但
不
要
忽
略
它
們
在
本
質
上
的
差
異
。
亦
即
，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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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文
學
探
討
重
點
的
菩
薩
，
是
已
經
授
記
、
決
定
成
佛
的
菩
薩
，
其
實
是
認
同
現
實
的
佛
陀
，
並
研

究
成
佛
之
因
的
菩
薩
狀
態
。
《
大
事
》
等
認
為
「
同
時
多
佛
出
世
」
，
所
以
菩
薩
也
是
多
數
的
。
但

這
些
菩
薩
都
是
已
經
決
定
當
來
成
佛
的
菩
薩
。
相
對
於
此
，
大
乘
佛
教
中
所
說
的
菩
薩
，
只
是
指
發

菩
提
心
的
菩
薩
，
當
然
尚
未
決
定
成
佛
，
是
既
沒
有
接
受
授
記
，
也
會
退
墮
的
凡
夫
菩
薩
。
大
乘
經

典
固
然
說
普
賢
、
文
殊
、
觀
音
、
彌
勒
等
大
菩
薩
，
但
同
時
也
敘
述
一
些
連
名
字
也
沒
有
的
菩
薩
行

者
。
這
類
無
名
修
行
者
發
起
菩
薩
的
自
覺
一
事
，
無
法
溯
源
自
佛
傳
文
學
中
的
菩
薩
行
讚
嘆
，
必
然

存
在
其
他
原
理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說
，
佛
傳
文
學
與
大
乘
經
典
雖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
但
同
時
，
其
本

質
卻
截
然
不
同
。 

本
生
與
教
訓
譬
喻 
在
此
簡
單
敘
述
與
佛
傳
文
學
有
關
的
伽
陀
（Ja

ta
k

a
 

 

本
生
經
）
和
阿
波

陀
那
（a

v
a
d

a
n

a
, 

a
p

a
d

a
n

a

，

教
訓
譬
喻
）
。
《
大
事
》
的
全
名
是
「
大
事
教
訓
譬
喻
」

（M
a
h

a
v
a
stu

-a
v

a
d

a
n
a

）
，
本
生
和
教
訓
譬
喻
在
佛
傳
文
學
中
極
難
清
楚
區
分
。
這
是
由
於
教
訓
譬

喻
在
經
年
累
月
的
述
作
過
程
中
，
隨
著
時
代
而
改
變
了
意
義
。
本
生
和
教
訓
譬
喻
都
屬
十
二
分
教
，

最
初
的
成
立
很
早
。
如
《
阿
含
經
》
中
的
《
大
本
經
》
（M

a
h

a
p

a
d

a
n

a
su

tta
n

ta

）
，
已
有
教
訓
譬
喻

存
在
。
十
二
分
教
之
一
的
教
訓
譬
喻
大
多
譯
為
「
譬
喻
」
，
也
可
說
是
「
教
訓
譬
喻
」

十

。
阿
含
經

 

十 
.

關
於
教
訓
譬
喻
，
參
照
拙
著
《
律
藏

研
究
》
三
二
九
頁
以
下
． 



                                                        第三節 大乘佛教的源流 
 

 
 

 

304 

定
型
之
後
，
教
訓
譬
喻
便
逐
漸
被
獨
立
述
作
，
屬
於
巴
利
《
小
部
》
的
《
阿
波
陀
那
》
（A

p
a
d

a
n

a

）

便
是
這
一
階
段
的
作
品
。
後
來
陸
續
有
各
種
教
訓
譬
喻
的
著
作
，
但
形
成
教
訓
譬
喻
文
學
盛
況
的
經

過

則

不

得

其

詳

。 
事
》
以
外
，
《
撰
集
百
緣
經
》
（A

v
a
d

a
n

aw
a
ta

k
a

）
、
《
天
業
譬
喻
經
》
（D

iv
y

a
v

a
d

a
n

a

）
、
《
須

摩
提
女
經
》
（S

u
m

a
g

a
d

h
a
v

a
d

a
n
a

）
等
，
都
有
出
版
梵
語
本
。
但
沒
有
出
版
的
教
訓
譬
喻
作
品
很

多
十
一

，
其
著
作
年
代
也
歷
經
很
長
的
時
間
。
這
些
似
乎
脫
離
教
訓
譬
喻
的
原
意
，
發
展
成
為
「
故
事

文
學
」
的
一
環
。 

其
次
，
本
生
屬
於
九
分
、
十
二
分
教
之
一
，
可
見
其
成
立
得
十
分
早
。
巴
爾
胡
特
欄
杆
上
雕
刻

有
本
生
圖
，
附
有
本
生
銘
文
的
就
有
二
十
種

十
二

，
所
以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本
生
就
已
成
立
，
其
後
著

作
了
許
多
本
生
。
本
生
是
釋
迦
的
前
生
故
事
，
但
它
的
題
材
大
多
取
源
於
古
來
的
印
度
寓
言
，
所
以

 

十
一 

荻
原
博
士
共
列
舉
譬
喻
、
本
生
七
九
種
梵
本
，
大
部
份
為
教
訓
譬
喻
，
《
荻
原
雲
來
文
集
》
四
五
一
頁
以
下
．
有
關

《
須
摩
提
女
經
》
，
參
照
岩
本
裕
《
仏
教
說
話
研
究
序
說
》
，
昭
和
四
二
年
，
及
《
ス
マ
｜
ガ
ダ
‖
ア
ヴ
ア
ダ─

ナ
》

，
昭
和
四
三
年
，
其
中
有
研
究
及
原
典
．
關
於
教
訓
譬
喻
的
出
版
，
參
照
上
述
參
考
書
及
山
田
竜
城
《
梵
語
仏
典
の
諸

文
獻
》
，六
一
頁
以
下
．
之
後
的
作
品
方
面
，由T

h
e
 M

ith
ila

 In
stitu

te

的P
.L

. V
aid

y
a

出
版
的A

v
ada

n
aw

atak
a
, 

D
iv

y
a
v
ad

a
n

a
, Ja

tak
am

a
la

 o
f  A

ry
aw

u
ra

 A
v
ad

a
n
ak

alp
alata

 o
f  K

s em
en

d
ra

 2
 V

o
ls . 1

9
5
8

, 1
9
5

9
.

等
。 

十
二 

干
潟
竜
祥
《
本
生
經
類

思
想
史
的
研
究
》
，
二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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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和
教
訓
譬
喻
相
同
處
頗
多
。
以
本
生
為
名
的
作
品
中
，
巴
利
的
《
伽
陀
》
可
以
說
最
完
備
，
其

中
收
錄
了
五
四
七
個
本
生
。
漢
譯
有
《
生
經
》
五
卷
，
另
外
內
容
相
同
的
，
有
《
大
莊
嚴
經
論
》
、

《
撰
集
百
緣
經
》
、
《
天
業
譬
喻
經
》
、
《
五
百
弟
子
自
說
本
起
經
》
、
《
菩
薩
本
行
經
》
、
《
僧

伽
羅
伽
所
集
經
》
等
多
種
。
此
外
《
六
度
集
經
》
及
《
菩
薩
本
緣
經
》
等
，
是
將
本
生
改
寫
為
大
乘

風
格
的
作
品
；
《
大
智
度
論
》
所
引
用
的
本
生
也
具
有
強
烈
的
大
乘
色
彩
。
因
此
根
據
這
些
本
生
似

乎
可
以
認
為
，
大
乘
思
想
是
從
本
生
發
展
出
來
的
。
但
《
六
度
集
經
》
中
含
有
比
《
般
若
經
》
晚
出

的
經
典
，
所
以
要
慎
重
地
考
慮
具
有
大
乘
色
彩
的
本
生
，
以
及
初
期
大
乘
經
典
成
立
時
間
，
這
兩
者

的
前
後
順
序
。 

佛
傳
文
學
、
本
生
、
教
訓
譬
喻
之
間
雖
然
難
以
明
確
區
別
，
不
過
似
乎
可
以
推
斷
出
，
這
些
故

事
文
學
的
作
者
，
在
大
乘
思
想
的
興
起
中
發
揮
了
某
種
作
用
。
重
點
在
於
，
他
們
以
何
種
方
式
營
生
？

住
在
什
麼
樣
的
地
方
？
與
什
麼
樣
的
人
接
觸
？
如
果
能
夠
知
道
這
些
問
題
的
答
案
，
那
麼
在
闡
明
大

乘
的
起
源
上
就
大
有
助
益
；
但
遺
憾
的
是
，
從
本
生
及
佛
傳
文
學
中
，
似
乎
無
法
獲
得
這
部
分
的
線

索
。 

此
外
在
「
譬
喻
」
方
面
，
也
有
名
為
「
烏
播
磨
」
（u

p
a
m

a

）
的
譬
喻
。
《
百
喻
經
》
和
《
賢

愚
經
》
等
相
當
於
這
一
類
。
佛
教
自
原
始
佛
教
以
來
就
擅
於
利
用
「
比
喻
」
。
一
般
認
為
，
譬
喻
者

（D
a
rsta

n
tik

a

）
的
譬
喻
可
能
就
屬
於
這
一
系
統
。
《
大
毗
婆
沙
論
》
引
用
、
介
紹
了
許
多
譬
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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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教
理
，
但
也
有
人
認
為
，
譬
喻
者
後
來
成
立
為
經
量
部
，
所
以
譬
喻
者
的
實
際
情
況
不
詳

十
三

。
這

一
系
統
中
著
名
的
有
童
受
（K

u
m

a
ra

la
ta

，
鳩
摩
羅
邏
多
）
，
著
有
《
喻
鬘
論
》
等
。
一
說
他
與
龍

樹
同
時
代
，
但
《
大
毗
婆
沙
論
》
並
沒
有
引
用
他
的
著
作
，
所
以
可
能
是
《
婆
沙
論
》
成
立
以
後
到

《
成
實
論
》
成
立
之
間
的
人
。
《
成
實
論
》
引
用
了
他
的
詩

十
四

。
中
亞
發
現
的
梵
語
斷
片
中
有

《K
a
lp

a
n

a
m

an
d

itik
a

》
，
為
童
受
所
作
。
但
其
內
容
與
漢
譯
的
《
大
莊
嚴
經
論
》
一
致
，
而
漢
譯

本
卻
是
馬
鳴
所
作
，
因
此
引
發
了
學
者
間
的
爭
議

十
五

。 

佛
塔
信
仰
與
大
乘 

探
討
大
乘
興
起
時
，
不
能
忽
視
佛
塔
信
仰
。
因
為
以
《
法
華
經
》
、
《
阿

彌
陀
經
》
為
首
的
許
多
大
乘
經
典
中
，
都
很
重
視
佛
塔
信
仰

十
六

。
大
乘
佛
教
中
重
要
的
「
救
濟
佛
」

信
仰
，
可
說
源
自
佛
塔
信
仰
。
部
派
佛
教
所
認
為
的
佛
陀
是
「
法
的
導
師
」
的
佛
陀
。
在
部
派
佛
教
，

 

十
三 

宮
本
正
尊
〈
譬
喻
者
．
大
德
．
法
救
．
童
受
．
喻
鬘
論
の
研
究
〉
（
《
日
本
仏
教
学
協
会
年
報
》
第
一
年
，
一
一
七

｜
一
九
二
頁
）
，
昭
年
三
年
． 

十
四 

宮
本
正
尊
《
大
乘
與
小
乘
》
一
六
四
頁
． 

十
五 

山
田
龍
城
，
前
引
書
七
二
頁
． 

十
六 

關
於
大
乘
佛
教
與
佛
塔
的
關
係
，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五
四
九
頁
以
下
．
中
村
元
〈
極
樂
淨
土
の

觀
念
の
イ
ン
ド
学
的
解
明
と
チ
ベ
ッ
ト
的
變
容
〉
（
《
印
度
学
仏
教
学
研
究
》
十
一
ノ
二
，
昭
和
三
八
年
，
一
三
一
頁

以
下
）
．
藤
田
宏
達
《
原
始
淨
土
思
想
の
研
究
》
昭
和
四
五
年
，
二
五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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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陀
所
說
的
「
法
」
十
分
重
要
，
經
由
實
踐
這
個
法
而
獲
得
解
脫
，
此
外
並
沒
有
說
其
他
的
解
救
之

道
。
因
此
在
部
派
佛
教
中
，
縱
然
認
為
佛
陀
超
乎
常
人
，
但
並
不
認
為
他
是
救
濟
眾
生
的
佛
陀
，
只

是
讚
歎
佛
陀
的
難
行
能
行
。
因
為
部
派
佛
教
是
以
出
家
為
中
心
的
佛
教
，
是
重
戒
律
的
佛
教
，
所
以

也
是
以
法
為
中
心
的
佛
教
。 

相
對
於
此
，
大
乘
佛
教
本
來
便
以
在
家
為
中
心
。
早
期
的
大
乘
經
典
已
經
宣
說
以
在
家
菩
薩
為

中
心
的
教
理
，
之
後
大
乘
固
然
也
成
為
以
出
家
為
中
心
的
佛
教
，
這
是
由
於
在
家
佛
教
逐
漸
轉
變
成

出
家
佛
教
。
在
家
者
無
法
嚴
守
戒
律
、
切
實
修
習
禪
定
，
無
法
按
照
佛
陀
所
教
的
法
去
實
踐
，
但
是

如
果
還
是
希
望
得
到
救
濟
的
話
，
除
了
仰
賴
佛
陀
的
大
慈
悲
外
，
別
無
他
法
。
可
以
說
相
對
於
出
家

佛
教
是
「
以
法
為
中
心
」
的
佛
教
，
在
家
佛
教
必
然
是
「
以
佛
為
中
心
」
的
佛
教
。
為
了
順
應
這
種

在
家
宗
教
的
要
求
，
便
出
現
了
宣
說
佛
陀
救
濟
的
教
說
。
換
句
話
說
，
逐
漸
宣
說
阿
ㄔ
ㄨ

佛
和
阿
彌

陀
信
仰
，
以
及
宣
說
像
「
三
界
無
安
，
猶
如
火
宅
、
眾
苦
充
滿
，…

…

今
此
三
界
，
皆
是
我
有
，
其

中
眾
生
，
悉
是
吾
子
」
（
大
正
九
．
一
四
下
）
的
《
法
華
經
》
的
救
濟
佛
。 

但
是
雖
然
談
到
在
家
佛
教
，
如
果
沒
有
任
何
根
據
地
的
話
，
便
不
可
能
發
展
教
法
；
而
且
如
果

沒
有
師
徒
交
流
的
場
所
，
也
無
法
期
望
教
法
能
流
傳
後
世
。
如
果
在
家
教
團
真
的
附
屬
於
部
派
教
團

的
話
，
他
們
就
有
可
能
接
受
部
派
教
團
的
指
導
；
但
是
在
家
者
很
難
同
時
又
接
受
部
派
教
團
的
指

導
，
又
發
展
出
獨
自
的
教
理
。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在
家
者
要
獨
自
發
展
以
佛
為
中
心
的
佛
教
，
他
們

就
不
一
定
要
附
屬
於
出
家
教
團
、
接
受
他
們
的
教
導
。
因
此
，
如
果
有
發
展
出
以
佛
為
中
心
的
教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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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
家
教
團
，
他
們
應
該
是
獨
立
於
出
家
教
團
之
外
，
自
己
研
究
教
法
、
從
事
修
行
、
發
展
教
理
，

接
著
再
流
傳
於
後
世
。
產
生
這
種
教
法
的
場
所
，
應
該
可
以
推
斷
是
在
佛
塔
。 

第
一
、
佛
塔
在
本
質
上
就
是
在
家
信
徒
的
。
根
據
阿
含
《
大
般
涅
槃
經
》
，
佛
陀
即
將
滅
度
時

交
待
阿
難
，
出
家
弟
子
毋
需
參
與
處
理
佛
陀
遺
體
（
舍
利
）
的
儀
式
，
其
遺
言
為
：
「
汝
等
當
為
至

善
（sa

d
a
tth

a

）
而
努
力
」
。
至
於
佛
陀
的
遺
骨
，
「
有
信
心
的
婆
羅
門
及
賢
能
的
居
士
當
供
養
如

來
舍
利
（sa

ri ra
-p

u
ja

）
」

十
七

。
佛
陀
滅
後
，
負
責
處
理
遺
骸
的
是
拘
舍
羅
的
末
羅
人
，
而
分
骨
於

中
印
度
建
八
舍
利
塔
的
，
也
是
在
家
信
徒
。
佛
舍
利
和
佛
塔
一
開
始
都
是
由
信
眾
護
持
、
禮
拜
。
同

樣
地
，
《
大
般
涅
槃
經
》
也
記
載
，
佛
的
誕
生
地
藍
毗
尼
，
成
道
地
菩
提
伽
耶
，
初
轉
法
輪
地
鹿
野

苑
，
入
滅
地
拘
舍
羅
，
在
佛
滅
後
被
尊
為
佛
陀
的
聖
地
，
在
這
些
地
方
建
有
聖
廟
（c

e
tiy

a

）
，
並

有
人
到
這
些
聖
地
朝
拜
。 

因
此
應
該
可
以
認
為
，
佛
塔
信
仰
始
於
在
家
信
眾
，
其
後
根
據
傳
統
，
由
信
眾
護
持
（
即
使
在

現
在
，
緬
甸
的
佛
塔
也
是
由
信
眾
組
織
委
員
會
負
責
管
理
，
比
丘
不
參
與
）
。
傳
說
阿
育
王
也
建
立

許
多
佛
塔
，
現
存
佛
塔
的
遺
構
中
，
最
古
的
部
分
有
不
少
可
以
追
溯
到
阿
育
王
時
代
。
中
印
巴
爾
胡

特
（B

h
a
rh

u
t

）
和
桑
其
（S

a
b

ci

）
，
還
有
塔
克
西
拉
的
法
王
塔
（D

h
a
rm

a
ra

jik
a

）
等
佛
塔
的
起
源

都
很
早
，
最
早
的
部
分
可
以
追
溯
到
西
元
前
二
、
三
世
紀
。 

 

十
七 

參
照
拙
著
，
前
引
書
六
一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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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
到
了
西
元
前
後
，
十
分
盛
行
興
建
佛
塔
，
直
到
近
世
才
被
挖
掘
出
來
的
古
碑
文
，
幾
乎

都
和
佛
塔
有
關
。
而
且
佛
塔
本
來
是
信
眾
所
建
立
、
護
持
，
但
禮
拜
、
護
持
的
，
卻
不
只
是
在
家
信

者
。
出
家
的
比
丘
、
比
丘
尼
等
也
禮
拜
、
信
奉
。
巴
爾
胡
特
和
桑
其
的
佛
塔
中
，
石
柱
、
欄
杆
、
牆

帽
上
所
刻
的
捐
贈
者
名
稱
，
除
了
在
家
的
善
男
信
女
外
，
也
可
以
看
到
不
少
比
丘
、
比
丘
尼
的
名
字
。

沒
有
財
物
的
比
丘
、
比
丘
尼
要
捐
贈
欄
杆
及
牆
帽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所
以
從
這
裡
也
顯
示
出
出

家
者
對
於
供
養
佛
塔
的
熱
心
。
從
西
元
前
後
起
，
部
派
教
團
的
寺
院
中
已
經
建
立
佛
塔
，
比
丘
的
精

舍
與
佛
塔
並
存
，
以
供
養
佛
塔
；
不
過
這
應
該
是
因
為
僧
團
外
盛
行
供
養
佛
塔
，
所
以
僧
伽
佛
教
將

之
引
進
，
此
事
有
種
種
證
據
證
明
。
例
如
錫
蘭
上
座
部
自
古
就
在
寺
院
中
興
建
佛
塔
，
但
這
一
派
所

傳
持
的
《
巴
利
律
》
對
佛
塔
並
未
作
任
何
說
明
，
這
就
表
示
，
巴
利
上
座
部
本
來
並
沒
有
供
養
佛
塔
，

巴
利
律
編
定
後
，
巴
利
上
座
部
才
引
入
佛
塔
崇
拜
。
其
次
有
部
的
《
十
誦
律
》
和
大
眾
部
的
《
摩
訶

僧
祇
律
》
已
經
提
及
佛
像
，
但
它
如
今
固
定
的
型
態
是
在
巴
利
律
之
後
，
因
為
佛
塔
供
養
引
入
僧
團

之
後
，
律
藏
才
固
定
下
來
，
所
以
才
能
將
關
於
佛
塔
的
措
施
列
入
律
藏
。
但
在
這
二
派
律
藏
中
記
載
，

必
須
區
別
塔
地
和
僧
地
，
塔
物
和
僧
物
也
區
分
開
來
，
禁
止
混
用
，
以
塔
物
供
僧
用
的
比
丘
，
犯
波

羅
夷
罪
。
可
見
佛
塔
雖
包
含
於
廣
義
的
僧
團
中
，
但
仍
然
獨
立
於
僧
伽
之
外
。 

其
次
，
法
藏
部
的
《
四
分
律
》
及
化
地
部
的
《
五
分
律
》
中
，
採
取
「
僧
中
有
佛
」
的
立
場
，

在
僧
地
中
興
建
佛
塔
，
但
仍
有
區
分
佛
物
和
僧
物
，
規
定
僧
伽
不
能
分
享
布
施
給
佛
塔
的
東
西
。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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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制
定
教
團
法
的
律
藏
中
，
佛
塔
也
獨
立
於
僧
伽
之
外
。
然
而
自
《
異
部
宗
輪
論
》
中
發
現
，
法

藏
部
主
張
「
供
養
佛
塔
得
廣
大
果
」
，
但
大
眾
部
系
的
制
多
山
部
、
西
山
住
部
、
北
山
住
部
、
化
地

部
等
主
張
「
供
養
佛
塔
不
得
大
果
」
。
此
制
多
山
部
（C

a
itik

a

）
的
碑
文
在
南
印
度
的
阿
馬
拉
瓦
提

（A
m

a
ra

v
a
ti

）
發
現
四
種
以
上
，
不
可
能
與
昌
盛
於
西
元
三
、
四
世
紀
的
阿
馬
拉
瓦
提
大
塔

（M
a
h

a
c
e
tiy

a

）
沒
有
關
係
。
不
過
制
多
山
部
認
為
，
供
養
佛
塔
的
果
報
很
少
。
《
婆
沙
論
》
及
《
俱

舍
論
》
也
說
，
即
使
布
施
塔
廟
（c

a
ity

a

）
，
果
報
也
很
少
。
因
此
部
派
佛
教
雖
然
也
供
養
佛
塔
，

但
僧
伽
和
佛
塔
並
沒
有
合
併
在
一
起
，
可
以
看
到
不
歡
迎
信
者
供
養
佛
塔
的
言
詞

譯
注

。
這
表
示
僧
團

佛
教
確
立
後
，
佛
塔
信
仰
進
入
僧
伽
，
也
表
示
部
派
教
團
不
希
望
佛
塔
信
仰
盛
行
。
因
此
，
可
見
除

了
被
包
含
在
部
派
教
團
的
佛
塔
外
，
還
有
不
屬
於
部
派
、
由
信
眾
團
體
獨
立
經
營
的
佛
塔
。
此
事
從

近
代
挖
掘
出
來
的
許
多
碑
文
中
，
不
記
部
派
名
的
佛
塔
碑
文
比
記
部
派
名
的
佛
塔
碑
文
多
，
也
可
推

知
十
八

。 此
外
供
養
佛
塔
時
，
使
用
花
、
香
、
幢
、
幡
、
音
樂
、
舞
蹈
等
。
在
佛
陀
的
葬
儀
中
，
拘
舍
羅

的
末
羅
人
也
用
舞
蹈
、
音
樂
、
花
、
香
等
，
尊
敬
、
崇
拜
、
供
養
佛
陀
遺
體
之
後
，
才
進
行
火
葬
，

 

譯
注
：
關
於
供
養
佛
塔
的
問
題
，
參
照
印
順
法
師
著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之
起
源
與
開
展
》
第
二
章
「
佛
陀
遺
體
、
遺
物
、

遺
跡
之
崇
敬
」
． 

十
八 

關
於
佛
塔
與
部
派
佛
教
的
關
係
，
參
照
前
引
書
六
○
三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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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事
詳
述
於
《
大
般
涅
槃
經
》
（D

N
, V

o
l.  II , p

1
5
9

）
。
出
家
佛
教
禁
止
在
這
樣
的
法
事
中
，
使
用

音
樂
、
舞
蹈
；
比
丘
兩
百
五
十
戒
和
沙
彌
十
戒
中
，
明
白
禁
止
從
事
娛
樂
活
動
，
因
此
很
難
想
像
部

派
教
團
中
，
音
樂
、
舞
蹈
、
戲
劇
，
或
是
美
術
、
建
築
很
發
達
，
這
些
與
肯
定
現
世
、
想
要
從
現
世

解
脫
的
部
派
的
出
家
佛
教
思
想
相
矛
盾
。
此
一
與
佛
塔
供
養
有
關
而
發
達
起
來
的
音
樂
、
舞
蹈
、
藝

術
等
，
被
大
乘
佛
教
採
用
而
蓬
勃
發
展
。
合
併
音
樂
和
舞
蹈
的
伎
樂
等
，
便
與
大
乘
佛
教
一
起
傳
入

中
國
和
日
本
。
從
這
一
點
可
知
，
佛
塔
供
養
不
是
部
派
教
團
的
產
物
。 

佛
塔
信
仰
不
只
是
信
仰
而
已
，
也
包
含
了
在
教
團
方
面
，
發
展
為
佛
塔
教
團
的
契
機

十
九

。
一
般

認
為
，
佛
滅
後
立
刻
形
成
的
佛
塔
信
仰
，
受
到
信
眾
的
護
持
，
逐
漸
興
盛
起
來
，
各
地
相
繼
建
立
佛

塔
，
信
眾
和
朝
聖
者
絡
繹
不
絕
。
但
建
立
佛
塔
時
，
必
須
有
人
捐
贈
土
地
，
這
塊
土
地
用
作
神
聖
的

用
途
，
已
經
不
是
個
人
所
有
，
土
地
不
只
蓋
塔
身
，
還
包
括
巡
禮
者
的
宿
舍
、
水
井
、
洗
浴
處
等
。

也
就
是
說
，
這
些
財
物
都
屬
於
佛
塔
。
而
且
佛
塔
四
周
圍
繞
有
走
道
和
欄
杆
供
信
眾
繞
行
、
禮
拜
佛

塔
；
塔
門
和
欄
杆
等
有
佛
陀
過
去
世
的
捨
身
善
行
和
佛
傳
圖
等
種
種
雕
刻
。
所
以
佛
塔
中
可
能
住
有

為
參
拜
者
解
說
這
些
佛
傳
圖
和
本
生
圖
的
人
，
進
而
可
能
還
需
要
有
負
責
分
配
朝
聖
者
宿
舍
等
事
的

人
。 

 

十
九 

關
於
佛
塔
教
團
，
參
照
前
引
書
七
八
八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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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一
來
，
佛
塔
一
定
要
有
管
理
所
屬
財
物
及
經
營
佛
塔
的
人
。
而
且
佛
塔
中
的
金
銀
、
花
、

香
、
食
物
等
，
當
然
是
信
眾
和
巡
禮
者
布
施
的
。
這
些
布
施
物
是
要
布
施
給
佛
陀
的
，
但
實
際
上
可

能
由
護
持
佛
塔
的
人
接
受
並
享
用
。
即
使
是
部
派
所
屬
的
佛
塔
，
也
禁
止
僧
團
享
用
其
布
施
物
。
佛

物
屬
佛
寶
、
僧
物
屬
僧
寶
，
兩
者
有
別
。
於
是
佛
塔
有
財
產
，
當
有
護
持
、
管
理
這
些
財
物
的
人
時
，

他
們
必
然
是
完
全
不
同
於
一
般
信
徒
、
也
不
屬
僧
伽
的
「
非
僧
非
俗
」
的
專
人
。
特
別
是
為
朝
聖
者

說
明
本
生
和
佛
傳
圖
者
，
根
據
這
些
來
讚
嘆
佛
陀
前
生
的
菩
薩
行
，
同
時
強
調
佛
陀
慈
悲
的
偉
大
，

當
他
們
不
斷
地
反
覆
說
明
時
，
自
然
會
成
立
有
關
佛
陀
救
濟
的
教
理
。
強
調
佛
陀
慈
悲
的
偉
大
性
，

可
能
也
是
為
了
吸
引
佛
塔
信
眾
所
必
要
的
吧
。 

此
外
禮
拜
佛
塔
也
是
「
觀
佛
三
昧
」
產
生
的
因
素
。
至
今
仍
然
可
以
看
到
在
菩
提
伽
耶
的
西
藏

朝
拜
者
，
於
佛
塔
前
五
體
投
地
禮
拜
數
百
次
；
一
心
一
意
地
念
佛
，
同
時
不
斷
地
重
覆
這
種
苦
行
的

禮
拜
時
，
心
很
有
可
能
就
入
三
昧
，
佛
陀
出
現
於
此
三
昧
中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
觀
佛
三
昧
」
。
大

乘
經
典
所
說
的
般
舟
三
昧
（P

ra
ty

u
tp

a
n

n
a
-sa

m
a
d

h
i  

 

佛
現
前
三
昧
）
就
是
指
這
個
。
般
舟
三
昧
的

起
源
被
推
斷
為
，
可
能
來
自
佛
塔
中
禮
拜
佛
陀
的
宗
教
體
驗
。
一
般
認
為
，
這
種
「
能
觀
想
到
佛
陀
」

的
宗
教
體
驗
，
對
於
引
發
自
己
是
菩
薩
的
自
覺
，
是
一
有
力
的
契
機
。 

總
之
一
般
認
為
，
佛
塔
擁
有
財
產
，
宗
教
者
的
集
團
生
活
和
活
動
有
可
能
以
此
為
根
據
地
，
因

此
以
佛
塔
為
中
心
，
發
展
出
宣
說
佛
陀
救
濟
的
教
理
後
，
便
成
立
了
佛
塔
教
團
。
從
許
多
大
乘
經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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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佛
塔
信
仰
有
密
切
關
連
一
事
看
來
，
此
一
佛
塔
教
團
在
大
乘
佛
教
的
興
起
上
，
具
有
很
重
要
的
作

用
。
大
乘
經
典
顯
示
，
菩
薩
集
團
以
「
菩
薩
伽
那
」
（B
o

d
h

isa
ttv

a
g

an
a

）
二
十

，
有
別
於
部
派
教
團

的
「
聲
聞
僧
伽
」
（W

ra
v

a
k

a
saj g

h
a

）
而
存
在
。
把
菩
薩
伽
那
的
起
源
推
斷
為
佛
塔
教
團
，
也
不
會

太
過
勉
強
。
但
《
般
若
經
》
的
支
持
者
的
起
源
則
應
從
佛
塔
以
外
的
方
向
去
探
求
。 

參
考
書
目 

 
 

本
節
改
寫
自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昭
和
四
三
年
。 

其
他
參
考
書
方
面
，
有
： 

前
田
慧
雲
《
大
乘
仏
教
史
論
》
，
明
治
三
六
年
。 

常
盤
大
定
《
仏
伝
集
成
》
，
大
正
十
三
年
。 

友
松
円
諦
《
仏
教
経
済
思
想
研
究
》
，
昭
和
七
年
。 

同
上
，
《
仏
教
に
お
け
る
分
配
の
理
論
と
実
際
》
上
．
中
，
昭
和
四
○
、
四
五
年
。 

木
村
泰
賢
《
大
乘
仏
教
思
想
論
》
，
昭
和
十
一
年
。 

宮
本
正
尊
《
大
乘
と
小
乘
》
，
昭
和
十
九
年
。 

干
潟
竜
祥
《
本
生
経
類
の
思
想
史
的
研
究
》
，
昭
和
二
九
年
。 

山
田
竜
城
《
大
乘
仏
教
成
立
論
序
說
》
，
昭
和
三
四
年
。 

岩
本
裕
《
仏
教
說
話
研
究
序
說
》
，
昭
和
四
二
年
。 

N
. D

u
tt : A

sp
ects  o

f  M
ah

a
y

a
n

a
 B

u
d

d
h

ism
 an

d
 Its  R

elatio
n

 to
 H

i n
ay

a
n

a
. L

o
n
d
o

n
, 1

9
3

0
. 

 

二
十 

關
於
菩
薩
伽
那
，
參
照
拙
著
前
引
書
七
九
七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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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初
期
大
乘
經
典
的
思
想 

在
第
二
節
中
，
以
傳
到
中
國
的
譯
經
史
為
線
索
作
推
斷
，
本
節
擬
整
理
說
明
這
些
推
論
。 

最
早
的
大
乘
經
典 

現
在
已
知
最
早
的
大
乘
經
典
為
《
六
波
羅
蜜
經
》
、
《
菩
薩
藏
經
》
、
《
三

品
經
》
、
《
道
智
大
經
》
等

一

，
因
為
這
些
經
典
被
早
期
大
乘
經
典
引
用
，
故
知
其
年
代
較
早
。
《
六

波
羅
蜜
經
》（S

at -p
a
ra

m
ita

）
為
支
婁
迦
讖
譯
的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
支
謙
譯
的
《
大
阿
隬
陀
經
》
、

《
月
燈
三
昧
經
》
等
所
引
用
，
被
視
為
是
菩
薩
應
讀
誦
的
經
典
之
一
。
其
次
《
菩
薩
藏
經
》

（B
o

d
h

isa
ttv

a
-p

it a
k
a

）
為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
竺
法
護
譯
《
離
垢
施
女
經
》
、
《
月
燈
三
昧
經
》

等
所
引
用
。
《
三
品
經
》
（T

risk
a
n

d
h

a
k

a
-d

h
a
rm

a
p

a
ry

a
y

a

）
為
安
玄
、
嚴
佛
調
譯
《
法
鏡
經
》
、

竺
法
護
譯
《
離
垢
施
女
經
》
、
支
謙
譯
《
私
呵
昧
經
》
及
《
大
乘
集
菩
薩
學
論
》
（W

ik
sa

sa
m

u
c
c
a
y

a

）

等
所
引
用
。
《
道
智
大
經
》
為
支
謙
的
《
大
阿
彌
陀
經
》
所
引
用
。
支
婁
迦
讖
和
安
玄
、
嚴
佛
調
都

在
靈
帝
時
代
（
一
六
八
｜
一
八
九
）
翻
譯
，
可
見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和
《
法
鏡
經
》
成
立
之
早
。

也
因
此
可
以
確
定
，
其
中
所
引
用
的
《
六
波
羅
蜜
經
》
和
《
菩
薩
藏
經
》
、
《
三
品
經
》
等
成
立
得

 

一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九
八
頁
以
下
． 

 

二 

靜
谷
正
雄
〈
金
光
明
經
《
業
障
滅
品
》
の
成
立
に
就
て
〉
（
竜
谷
学
報
三
二
八
號
，
昭
和
十
五
年
七
月
）
．
釋
舍
幸
紀

〈

譯
《
菩
薩
藏
經
》
の
訳
註
〉
（
《
竜
谷
大
学
論
集
》
第
三
九
七
號
．
一
二
二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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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早
。 但

是
因
為
《
六
波
羅
蜜
經
》
等
現
已
失
傳
，
無
法
決
定
成
立
年
代
。
如
今
如
果
假
設
《
遺
日
摩

尼
寶
經
》
等
成
立
於
西
元
一
世
紀
頃
，
則
經
中
所
引
用
的
《
六
波
羅
蜜
經
》
等
，
大
致
可
追
溯
於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成
立
。
《
六
波
羅
蜜
經
》
為
《
大
智
度
論
》
（
卷
三
三
．
四
六
，
大
正
二
五
．
三
○
八

上
．
三
九
四
中
）
舉
出
的
大
乘
經
典
代
表
之
一
，
因
此
似
乎
是
相
當
有
份
量
的
經
典
，
可
能
是
一
部

宣
說
實
踐
六
波
羅
蜜
的
經
典
。
也
許
在
逐
一
宣
說
六
波
羅
蜜
時
，
察
覺
到
般
若
波
羅
蜜
特
別
重
要
，

於
是
才
有
《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的
出
現
。 

此
外
關
於
《
菩
薩
藏
經
》
，
上
述
各
經
所
引
用
的
《
菩
薩
藏
經
》
不
詳
。
但
是
羅
什
譯
《
大
寶

積
經
富
樓
那
會
》
三
卷
，
本
來
稱
為
《
菩
薩
藏
經
》
，
而
此
《
富
樓
那
會
》
中
引
用
了
《
菩
薩
藏
經
》

和
《
應
六
波
羅
蜜
經
》
。
以
《
菩
薩
藏
經
》
為
名
的
，
還
有
僧
伽
婆
羅
譯
《
菩
薩
藏
經
》
一
卷
和
玄

奘
譯
《
大
菩
薩
藏
經
》
二
十
卷
等
。
玄
奘
譯
的
《
菩
薩
藏
經
》
中
，
有
十
三
卷
在
說
明
六
波
羅
蜜
。

因
為
這
些
經
典
的
譯
出
年
代
都
較
遲
，
故
無
法
對
照
出
最
早
的
《
菩
薩
藏
經
》
內
容
；
但
似
乎
與
原

始
的
《
菩
薩
藏
經
》
有
關
連
。 

至
於
《
三
品
經
》
，
在
《
法
境
經
》
等
有
若
干
說
明
，
可
以
推
知
內
容
；
這
是
一
部
修
習
悔
過

的
經
典
︱
︱
根
據
《
郁
伽
長
者
經
》
，
這
是
一
部
述
說
禮
拜
佛
塔
、
於
佛
前
懺
悔
過
去
罪
業
、
隨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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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
向
、
請
佛
住
世
的
經
典
；
似
乎
是
一
部
說
明
晝
夜
六
時
於
佛
前
禮
拜
的
修
行
方
式
的
經
典

二

。
據

說
竺
法
護
曾
譯
出
《
三
品
悔
過
經
》
一
卷
，
而
且
現
存
的
《
舍
利
弗
悔
過
經
》
和
《
大
乘
三
聚
懺
悔

經
》
等
，
都
繼
承
這
部
古
《
三
品
經
》
的
傳
統
。
總
之
，
這
些
經
典
有
待
進
一
步
研
究
。 

般
若
經
系
的
經
典 

《
般
若
經
》
方
面
，
最
完
備
的
應
屬
玄
奘
譯
的
《
大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

六
百
卷
，
此
經
共
十
六
會
（
十
六
部
分
）
，
但
《
般
若
經
》
最
初
並
沒
有
這
麼
龐
大
，
本
來
存
在
有

一
些
小
經
，
後
來
結
集
起
來
，
就
成
了
《
大
般
若
經
》
六
百
卷
。
最
早
的
是
支
婁
迦
讖
譯
的
《
道
行

般
若
經
》
十
卷
，
從
譯
出
年
代
來
看
，
西
元
一
世
紀
就
已
經
存
在
了
。
這
與
羅
什
譯
《
小
品
般
若
經
》

和
梵
本
《
八
千
頌
般
若
》
（A

st a
sa

h
a
srik

a
p

ra
jb

a
p

a
ra

m
ita

）
同
一
系
統
，
相
當
於
玄
奘
譯
《
大
般

若
經
》
第
四
會
（
或
第
五
會
）
。
此
外
竺
法
護
譯
《
光
讚
般
若
經
》
相
當
於
無
叉
羅
譯
《
放
光
般
若

經
》
、
羅
什
譯
《
大
品
般
若
經
》
、
梵
本
《
二
萬
五
千
頌
般
若
經
》
（P

ab
c
a
v

im
w

a
tisa

h
a
srik

a
-p

.

）
，

也
相
當
於
《
大
般
若
經
》
第
二
會
。
此
外
般
若
經
方
面
，
著
名
的
有
初
會
《
十
萬
頌
般
若
》

（W
a
ta

sa
h

a
srik

a
p

ra
jb

a
p

a
ra

m
ita

）
、
《
善
勇
猛
問
般
若
》
（S

u
v

ik
ra

n
ta

v
ik

ra
m

ip
a
rip

r c
c
h

a

）
、

《
金
剛
般
若
經
》
（V

a
jra

c
c
h

e
d

ik
a

）
、
《
理
趣
般
若
經
》
（A

d
y

a
rd

h
aw

a
tik

a
 

 

理
趣
分
）
等
。

另
外
，
將
般
若
思
想
整
理
成
小
經
的
《
般
若
心
經
》
（P

ra
jb

a
p

a
ra

m
ita

h
r
d

a
y

a
su

tra

）
也
十
分
有
名
，

 

二 

靜
谷
正
雄
〈
金
光
明
經
《
業
障
滅
品
》
の
成
立
に
就
て
〉
（
竜
谷
学
報
三
二
八
號
，
昭
和
十
五
年
七
月
）
．
釋
舍
幸
紀

〈

譯
《
菩
薩
藏
經
》
の
訳
註
〉
（
《
竜
谷
大
学
論
集
》
第
三
九
七
號
．
一
二
二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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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都
發
現
有
梵
本

三

。
藏
譯
《
般
若
經
》
也
十
分
完
備
，
但
組
織
上
與
漢
譯
本
有
不
同
之
處
。 

所
謂
「
般
若
波
羅
蜜
」
（P

ra
jab

a
p

a
ra

m
ita

）
，
意
為
「
智
慧
的
完
成
」
。p

a
ra

m
ita

是
「
完

全
」
的
意
思
，
《
智
度
論
》
解
釋
為
「
到
彼
岸
」
，
理
解
為
過
渡
到
彼
岸
｜
｜
覺
悟
之
岸
的
意
思
；

所
以
也
譯
為
「
智
度
」
。
《
大
智
度
論
》
的
「
智
度
」
就
是
般
若
波
羅
蜜
的
譯
語
，
具
有
波
羅
蜜
的

智
慧
是
「
空
的
智
慧
」
，
無
所
拘
礙
的
立
場
。
因
而
雖
說
「
完
成
」
，
卻
是
不
以
完
成
為
目
的
的
完

成
，
是
一
直
朝
理
想
前
進
的
實
踐
上
的
智
慧
。
實
踐
此
般
若
波
羅
蜜
的
堅
強
修
行
力
得
自
三
昧

（sa
m

a
d

h
i

）
，
大
乘
佛
教
說
到
種
種
三
昧
，
與
般
若
經
有
關
的
、
最
重
要
的
三
昧
是
首
楞
嚴
三
昧

（w
u

rav
g

a
m

a
-sa

m
a
d

h
i  

 

勇
健
三
昧
，
破
煩
惱
的
勇
猛
堅
固
三
昧
）
。
《
大
品
般
若
經
》
「
大
乘

品
」
（
大
正
八
．
二
五
一
上
）
列
舉
「
百
八
三
昧
」
，
首
楞
嚴
三
昧
列
在
最
初
，
此
一
三
昧
培
養
往

大
乘
佛
教
修
行
的
實
踐
力
，
宣
說
於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中
。
支
婁
迦
讖
的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已

經
佚
失
，
現
存
為
羅
什
所
譯
。
經
中
說
在
菩
薩
十
地
（
法
雲
地
）
才
能
得
此
三
昧
，
顯
示
出
與
《
十

地
經
》
有
關
。
經
中
還
說
到
般
若
波
羅
蜜
，
宣
說
發
菩
提
心
和
不
退
轉
位
。
所
以
這
部
經
和
《
華
嚴

 

三 

關
於
《
般
若
經
》
梵
本
的
出
版
，
參
照
山
田
学
竜
城
《
梵
語
仏
典
の
諸
文
獻
》
八
三
頁
以
下
．
其
後
有M

ith
ila

 

In
stitu

te

出
版
的
八
千
頌
般
若 

(B
u
d
d

h
ist  S

an
sk

rit  T
ex

ts  N
o

.4
), S

u
v

ik
ra

n
tav

ik
ra

m
ip

arip
r cch

a
, 

V
ajracch

ed
ik

a
, A

d
h

y
ard

h
aw

atik
a

, S
v

alpa
k

w
ara

, K
au

s ik
a
-p

. P
rajb

a
p

a
rm

ita
h

r d
ay

a
, S

ap
taw

atik
a

 

(B
u
d

d
h
ist  S

an
sk

rit  T
ex

ts  N
o

.1
7

)

。
還
有E

. C
o
n
ze

: A
sta

d
aw

asa
h
asrik

a
, C

h
ap

ters  5
5

-7
0
; R

o
m

a, 1
9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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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
也
有
關
係
，
是
一
部
和
《
般
若
經
》
關
係
密
切
、
成
立
很
早
的
經
典
。 

與
《
般
若
經
》
有
關
的
，
還
有
《
阿
閦
ㄔ
ㄨ

佛
國
經
》
。
阿
閦
ㄔ
ㄨ

佛
（A

k
s
o

b
h

y
a
 

 

不
動
如
來
）

發
願
「
求
一
切
智
，
乃
至
得
正
覺
，
對
一
切
生
物
不
起
瞋
恚
心
」
等
，
不
動
心
發
怒
，
所
以
稱
為
不

動
如
來
（A

k
s
o

b
h

y
a

）
。
此
一
阿
閦
ㄔ
ㄨ

佛
的
事
情
，
記
述
於
《
道
行
般
若
經
》
中
，
其
內
容
和
支

婁
迦
讖
譯
的
《
阿
閦
ㄔ
ㄨ

佛
國
經
》
大
致
相
合
，
所
以
《
阿
閦
ㄔ
ㄨ

佛
國
經
》
的
原
形
應
該
比
《
道
行

般
若
經
》
還
早
。
《
般
若
經
》
的
信
者
祈
願
往
生
阿
閦
ㄔ
ㄨ

佛
所
住
的
妙
喜
國
（A

b
h

ira
ti

）
，
《
般

若
經
》
中
並
沒
有
說
到
阿
彌
陀
佛
的
信
仰
，
阿
彌
陀
佛
的
信
仰
是
從
另
一
個
與
般
若
經
不
同
的
方
向

發
展
出
來
的
。 

此
外
《
維
摩
經
》
（V

im
a
la

k
irtin

ird
ew

a
-su

tra

）
〈
見
阿
閦
ㄔ
ㄨ

佛
品
〉
也
說
到
阿
閦
ㄔ
ㄨ

佛
。

記
載
說
，
維
摩
本
來
是
阿
閦
ㄔ
ㄨ

佛
的
妙
喜
國
人
。
《
維
摩
經
》
是
以
說
空
聞
名
的
經
典
，
而
且
宣

說
「
入
不
二
法
門
」
，
以
「
維
摩
一
默
」
來
表
示
。
支
婁
迦
讖
沒
有
翻
譯
《
維
摩
經
》
，
到
支
謙
時

才
譯
出
，
可
能
它
的
成
立
比
《
般
若
經
》
和
《
阿
閦
ㄔ
ㄨ

佛
國
經
》
還
晚
。
此
外
本
經
的
梵
本
雖
然

不
存
，
但
其
斷
片
為
《
大
乘
集
菩
薩
學
論
》（W

ik
sa

sa
m

u
c
c
a
y

a

）
、
《
入
中
論
》（P

ra
sa

n
n
a
p

a
d

a

）
、

《
修
習
次
第
》
（B

h
a
v

a
n

a
k

ra
m

a

）
等
書
所
引
用

四

。 

 

四 

望
月
良
晃
〈
大
乘
集
菩
薩
学
論
に
引
用
さ
れ
た
維
摩
経
梵
語
断
片
に
つ
い
て
〉
（
《
維
摩
經
義
疏
論
集
》
昭
和
三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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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嚴
經 

華
嚴
經
，
全
名
為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
「
方
廣
」
（v

a
ip

u
ly

a

）
和
「
方
等
」

同
樣
是
大
乘
經
典
的
別
名
。
九
分
教
、
十
二
部
經
中
有
方
等
（v

e
d

a
lla

, v
a
ip

u
ly

a

）
一
類
，
一
般
認

為
是
宣
說
深
義
的
經
典
，
後
來
發
展
的
大
乘
經
典
便
主
張
是
屬
於
九
分
教
中
的
方
等
類
。
因
而
《
華

嚴
經
》
的
中
心
在
「
佛
華
嚴
」
，
它
的
原
語
為

B
u

d
d

h
a
v

a
taj sa

k
a

，a
v

a
taj sa

k
a

是
花
環
、
華
鬘
的

意
思
，
將
佛
陀
成
道
時
具
備
的
一
切
功
德
，
比
喻
為
用
華
鬘
裝
飾
得
十
分
美
麗
，
表
現
為
「
佛
華
嚴
」。

「
嚴
」
是
「
裝
飾
」
的
意
思
。
《
華
嚴
經
》
的
經
名
中
，
除
此
之
外
，
還
稱
為

G
an

d
a
v

y
u

h
a

，
這

不
是
「
佛
華
嚴
」
的
原
語
，v

y
u

h
a

有
「
莊
嚴
」
的
意
思
，g

an
d

a

的
語
意
不
明
，
但
有
「
莖
」
及

「
雜
華
」
的
意
義
，
因
此
不
一
定
要
譯
為
「
雜
華
莊
嚴
」
，
這
可
以
說
是
〈
入
法
界
品
〉
的
原
名
。 

《
華
嚴
經
》
由
佛
陀
跋
陀
羅
（
覺
賢
）
於
西
元
四
二
一
年
譯
為
三
十
四
品
六
十
卷
。
這
是
譯
自

支
法
領
在
于
闐
（K
h

o
ta

n

）
所
得
的
梵
本
，
所
以
這
個
梵
本
可
能
在
西
元
四
百
年
以
前
，
也
許
是
西

元
三
五
○
年
左
右
便
已
成
立
。
後
來
實
叉
難
陀
又
於
西
元
六
九
九
年
翻
譯
《
華
嚴
經
》
，
為
三
十
九

品
八
十
卷
。
其
後
也
有
藏
譯
，
為
四
十
五
品
。
因
為
漢
譯
《
華
嚴
經
》
得
自
西
域
于
闐
，
所
以
有
學

者
認
為
《
華
嚴
經
》
曾
在
西
域
被
增
廣
添
加
過
。
但
藏
譯
本
並
不
是
來
自
西
域
，
可
能
是
由
印
度
傳 

年
，
一
一
二
頁
以
下
）
．
湯
山
明
「K

am
law

i la
B

h
a
v
an

a
k
ram

a

引
用
せ
ら
れ
た
維
摩
經
」
（
《
東
方
学
》

第
三
八
輯
，
昭
和
四
四
年
八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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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西
藏
的
，
所
以
西
域
成
立
的
主
張
有
待
檢
討
。 

《
華
嚴
經
》
並
非
一
開
始
就
集
成
這
麼
大
部
的
經
典
。
《
大
智
度
論
》
中
引
用
了
《
十
地
經
》

（D
aw

a
b

h
u

m
ik

a

）
和
《
不
可
思
議
解
脫
經
》
（
入
法
界
品
）
，
這
兩
經
理
應
該
早
就
獨
立
流
行
。

還
有
之
前
的
經
典
中
，
有
支
婁
迦
讖
譯
的
《
兜
沙
經
》
，
這
是
《
華
嚴
經
》
〈
名
號
品
〉
、
〈
光
明

覺
品
〉
等
的
原
型
。
此
外
支
謙
譯
的
《
菩
薩
本
業
經
》
，
與
以
《
華
嚴
經
》
〈
淨
行
品
〉
為
中
心
的

數
品
有
關
。
《
十
地
經
》
也
是
自
古
就
存
在
，
《
首
楞
嚴
經
》
等
都
有
提
到
「
十
地
」
，
《
十
地
經
》

本
身
便
是
竺
法
護
所
譯
的
《
漸
備
一
切
智
德
經
》
，
所
以
可
能
先
有
這
些
單
經
存
在
，
然
後
才
編
纂

成
大
部
的
《
華
嚴
經
》
。
《
十
地
經
》
及
《
菩
薩
本
業
經
》
、
《
兜
沙
經
》
等
的
成
立
，
可
以
說
都

很
早
。 據

說
《
華
嚴
經
》
是
如
實
地
表
現
佛
陀
覺
悟
內
容
的
經
典
，
稱
之
為
「
海
印
三
昧
一
時
炳
現
」

的
法
門
，
因
此
舍
利
弗
、
目
犍
連
等
聲
聞
完
全
無
法
理
解
其
內
容
，
如
聾
如
啞
。
佛
陀
開
悟
的
世
界

以
毗
盧
舍
那
佛
（V

a
iro

c
a
n

a

，
譯
為
光
明
遍
照
．
密
教
的
大
日
如
來
為M

a
h

a
-v

a
iro

c
a
n

a

）
的
世
界

表
示
。
此
佛
是
一
偉
大
的
佛
，
完
成
無
量
功
德
，
供
養
一
切
佛
，
教
化
無
邊
眾
生
後
，
成
正
覺
，
全

身
毛
孔
出
化
身
雲
，
教
化
眾
生
。
此
佛
的
智
慧
大
海
光
明
遍
照
，
無
可
限
量
。 

因
為
佛
陀
正
覺
的
世
界
是
圓
滿
的
，
故
無
法
以
言
辭
切
實
描
述
，
即
所
謂
「
果
分
不
可
說
」
。

因
此
為
了
顯
示
佛
的
果
海
，
便
宣
說
因
行
方
面
的
菩
薩
時
代
修
行
，
因
為
因
的
修
行
所
獲
的
果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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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成
佛
之
果
，
稱
之
為
「
因
分
可
說
」
法
門
。
所
以
《
華
嚴
經
》
就
是
說
明
以
覺
悟
為
目
標
的
菩

薩
修
行
時
，
其
順
次
經
過
的
開
悟
階
段
和
經
過
，
即
菩
薩
修
行
的
十
住
、
十
行
、
十
迴
向
的
各
個
階

段
和
所
得
的
智
慧
。
尤
其
十
地
是
菩
薩
獨
有
的
修
行
階
段
，
詳
述
於
《
十
地
經
》
中
。
其
中
宣
說
，

六
波
羅
蜜
的
般
若
（
慧
）
波
羅
蜜
分
為
方
便
、
願
、
力
、
智
，
再
加
上
六
波
羅
蜜
，
便
成
十
波
羅
蜜
，

順
次
修
行
十
地
而
成
正
覺
。
此
外
龍
樹
注
釋
《
十
地
經
》
的
《
十
住
毗
婆
沙
論
》
中
，
特
別
提
出
「
易

行
道
」
，
宣
說
由
信
仰
阿
彌
陀
佛
而
成
佛
之
道
。 

十
地
的
第
六
現
前
地
，
因
為
修
般
若
波
羅
蜜
，
觀
十
二
緣
起
後
，
真
實
智
慧
現
前
，
所
以
稱
作

「
現
前
地
」
。
其
中
有
一
句
話
很
有
名
：
「
三
界
虛
妄
，
但
是
一
心
作
。
十
二
因
緣
分
，
皆
依
一
心
」
，

顯
示
我
們
的
經
驗
都
是
基
於
認
識
而
成
立
，
把
認
識
和
經
驗
都
歸
於
一
心
。
一
般
認
為
這
「
一
心
」
，

和
各
經
典
所
說
的
「
自
性
清
淨
心
」
、
「
心
性
本
淨
」
一
樣
，
也
解
釋
為
，
不
外
乎
就
是
如
來
藏
。

因
此
《
華
嚴
經
》
也
說
「
心
、
佛
、
眾
生
，
三
無
差
別
」
。
「
心
性
本
淨
」
宣
說
於
《
般
若
經
》
中
，

也
可
見
於
《
維
摩
經
》
、
《
大
集
經
》
、
《
阿
闍
世
王
經
》
、
《
文
殊
師
利
淨
律
經
》
等
其
他
經
典
，

為
大
乘
佛
教
的
重
要
思
想
流
派
之
一
。
如
果
凡
夫
已
經
有
自
性
清
淨
心
的
話
，
便
有
成
佛
的
可
能

性
。
一
般
認
為
，
這
是
由
於
發
菩
提
心
而
引
發
的
，
《
華
嚴
經
》
也
說
，
「
初
發
心
時
便
成
正
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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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張
「
信
滿
成
佛
」

譯
注

。 

 
 

又
《
菩
薩
本
業
經
》
是
附
於
華
嚴
淨
行
品
前
後
獨
立
存
在
的
，
此
經
具
體
宣
說
在
家
菩
薩
和
出

家
菩
薩
的
日
常
修
行
生
活
；
而
且
經
中
開
頭
的
「
自
歸
依
佛
，
當
願
眾
生
，
體
解
大
道
，
起
無
上
意
」

的
「
三
歸
依
文
」
十
分
有
名
。
其
次
入
法
界
品
說
明
佛
陀
開
悟
境
界
的
「
不
可
思
議
解
脫
境
界
」
，

接
著
說
明
為
了
進
入
此
開
悟
境
界
的
普
賢
行
願
，
則
以
善
財
童
子
參
訪
五
十
三
位
善
知
識
的
求
法
故

事
來
表
示
。
善
財
聽
聞
文
殊
菩
薩
的
教
法
後
，
發
起
菩
提
心
，
為
了
實
踐
普
賢
行
而
踏
上
求
法
的
旅

程
，
最
後
體
會
了
普
賢
菩
薩
的
教
說
而
大
悟
，
證
入
法
界
。 

《
華
嚴
經
》
中
，
《
十
地
經
》
（D

aw
a
b

h
u

m
ik

a
, D

aw
a
b

h
u

m
iw

v
a
ra

）
有
出
版
梵
語
本
，
也

有
日
譯
本
。
〈
入
法
界
品
〉
（G

an
d

a
v

y
u

h
a

）
也
出
版
梵
語
本
。
此
入
法
界
品
最
後
以
《
普
賢
行
願

讚
》
結
尾
，
梵
本
以
《
普
賢
行
願
王
偈
》
（B

h
a
d

ra
c
a
ri -p

ran
id

h
a
n

a
-ra

ja

）
單
行
出
版
。
此
外
《
大

乘
集
菩
薩
學
論
》
中
引
用
《
華
嚴
經
》
的
賢
首
菩
薩
品
和
金
剛
幢
菩
薩
十
迴
向
品
的
一
部
份
，
已
有

梵
語
。
尤
其
後
者
也
以
《
金
剛
幢
經
》
（V

a
jra

d
h

v
a
ja

su
tra

）
的
名
稱
被
引
用
，
顯
示
這
一
品
曾
經

是
獨
立
的
經
典

五

。 

 

譯
注
：
見
印
順
著
《
如
來
藏
之
研
究
》
八
五
頁
六
行
． 

五 

關
於
華
嚴
經
的
梵
語
本
及
翻
譯
，
山
田
竜
城
，
前
引
書
九
○
頁
以
下
．M

ith
ila

 In
stitu

e

的B
u
d

d
h

ist  S
an

sk
rit  T

ex
ts

也
出
版
了
十
地
經
、
入
法
界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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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華
經 

《
法
華
經
》
全
名
為
《
妙
法
蓮
華
經
》
（S

a
d

d
h

a
rm

a
p

u
n

d
a
ri k

a
-su

tra

）
。
此
經
由

竺
法
護
在
西
元
二
八
六
年
譯
為
《
正
法
華
經
》
十
卷
。
一
說
支
謙
譯
《
佛
以
三
車
喚
經
》
（
譬
喻
品
）

一
卷
，
尚
未
確
定
。
《
薩
曇
分
陀
利
經
》
一
卷
（
失
譯
）
譯
於
竺
法
護
時
代
，
為
寶
塔
品
和
提
婆
達

多
品
的
異
譯
。
竺
法
護
的
《
正
法
華
經
》
有
二
十
七
品
，
較
為
完
整
。
但
是
因
為
可
能
在
古
代
時
，

各
品
獨
立
流
行
，
所
以
《
法
華
經
》
最
早
的
部
分
（
方
便
品
）
可
能
成
立
於
西
元
二
世
紀
以
前
。
只

是
方
便
品
的
偈
文
中
有
關
於
佛
像
的
記
述
，
所
以
也
許
很
難
追
溯
到
西
元
一
世
紀
後
半
。
此
外
在
漢

譯
方
面
，
以
羅
什
譯
的
《
妙
法
蓮
華
經
》
為
通
行
本
。
但
妙
法
華
缺
普
門
品
的
偈
、
藥
草
喻
品
一
半

及
提
婆
達
多
品
等
部
分
。
據
說
後
來
法
獻
於
高
昌
獲
得
梵
本
，
回
京
師
後
與
法
意
共
同
譯
出
提
婆
達

多
品
，
當
時
似
乎
是
西
元
四
九
○
年
頃
。
但
是
法
雲
的
《
法
華
經
藏
記
》
及
聖
德
太
子
的
《
法
華
義

疏
》
中
，
並
沒
有
這
個
提
婆
達
多
品
的
注
釋
。
因
此
，
提
婆
達
多
品
可
能
是
之
後
才
被
加
到
《
妙
法

華
》
中
。
智
顗
的
《
法
華
文
句
》
（
大
正
三
四
．
一
一
四
下
）
中
，
有
提
婆
達
多
品
的
注
釋
，
但
是

《
法
華
文
句
》
中
說
明
，
妙
法
華
缺
這
一
品
。
之
後
，
西
元
六
○
一
年
時
，
闍
那
崛
多
等
補
譯
《
妙

法
華
》
欠
缺
的
部
分
，
成
立
了
《
添
品
妙
法
蓮
華
經
》
。
現
存
羅
什
譯
的
《
妙
法
蓮
華
經
》
中
，
也

有
提
婆
達
多
品
，
而
且
包
含
了
添
品
的
部
分
補
譯
（
不
是
全
部
）
，
並
非
羅
什
當
初
所
譯
的
原
形
。 

《
法
華
經
》
在
亞
洲
流
傳
的
地
域
很
廣
，
所
以
藏
譯
有
全
本
，
亞
洲
各
地
也
發
現
有
梵
本
。
其

中
在
尼
泊
爾
、
北
部
度
吉
爾
吉
特
、
中
亞
喀
什
噶
爾
、
加
達
利
克
等
地
所
發
現
的
梵
本
尤
為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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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泊
爾
本
由

K
e
rn

和
南
條
文
雄
出
版
，
之
後
還
有
出
版
過
幾
次
，
其
中
也
有
日
譯
本

六

。
《
法
華
經
》

和
《
般
若
經
》
有
許
多
寫
本
發
現
，
主
要
由
於
這
些
經
典
中
強
調
讀
誦
、
受
持
、
解
說
、
書
寫
、
供

養
有
許
多
功
德
，
勸
人
抄
寫
經
典
。 

《
法
華
經
》
經
名
中
的

S
a
d

d
h

a
rm

a

，
羅
什
譯
為
「
妙
法
」
，
但
直
譯
應
為
「
正
法
」
。
把
它

譬
喻
為
出
淤
泥
中
而
不
受
污
染
的
「
白
蓮
華
」
（P

u
n

d
a
ri k

a

）
，
這
就
是
「
正
法
蓮
華
」
的
意
思
︱
︱

「
如
白
蓮
般
的
正
法
」
就
是
經
題
的
意
思
。
《
法
華
經
》
的
目
的
就
在
闡
釋
不
受
污
染
的
正
法
（
心

的
本
性
）
。
《
法
華
經
》
序
品
及
譬
喻
品
第
三
以
下
，
屢
屢
提
到
「
說
此
妙
法
蓮
華
經
」
，
因
此
被

指
為
《
妙
法
蓮
華
經
》
的
，
應
該
就
是
〈
方
便
品
第
二
〉
，
這
是
最
早
期
的
《
妙
法
蓮
華
經
》
。
方

便
品
所
說
的
是
「
一
佛
乘
」
思
想
，
為
使
連
聲
聞
和
獨
覺
一
類
人
都
能
聞
佛
知
見
；
但
是
連
聲
聞
和

獨
覺
都
能
產
生
成
佛
的
自
信
，
是
因
為
發
現
了
自
己
也
有
「
佛
性
」
。
《
法
華
經
》
中
尚
未
提
到
「
佛

性
」
，
而
是
以
與
此
相
同
的
「
諸
法
本
性
（p

ra
k

r ti

）
常
清
淨
（p

ra
b

h
a
sv

a
ra

）
」
（
方
便
品
，
梵

本
一
○
二
偈
）
來
表
現
。
「
諸
法
本
性
清
淨
」
和
《
般
若
經
》
等
的
「
心
性
本
淨
」
同
意
義
。
此
心

性
本
淨
說
後
來
發
展
為
悉
有
佛
性
和
如
來
藏
說

譯
注

。 

 

六 

關
於
法
華
經
梵
語
本
的
出
版
，
山
田
竜
城
，
前
引
書
九
二
頁
以
下
。
前
記M

ith
ila

 In
stitu

te

也
有
出
版
，B

u
d

d
h

ist  

S
an

sk
rit  T

ex
ts  N

o
.6

。 

譯
注

「
心
性
本
淨
」
和
「
如
來
藏
」
的
辨
析
參
見
印
順
著
《
如
來
藏
之
研
究
》
第
三
章
「
心
性
本
淨
說
之
發
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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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法
華
經
》
所
說
的
「
正
法
」
，
就
教
說
而
言
，
是
開
三
顯
一
的
一
佛
乘
教
理
；
就
理
路

而
言
，
是
「
諸
法
實
相
」
方
面
的
諸
法
本
性
清
淨
；
在
主
體
上
，
是
行
菩
薩
行
的
菩
薩
認
為
「
自
己

有
佛
性
」
的
自
覺
。
凡
夫
雖
為
煩
惱
所
覆
蓋
，
但
仍
是
本
性
清
淨
，
故
以
白
蓮
華
來
譬
喻
這
清
淨
法

（
自
性
清
淨
心
）
。
為
了
證
明
聲
聞
也
具
備
這
個
正
法
，
在
譬
喻
品
以
下
，
舍
利
弗
及
其
他
聲
聞
眾

都
被
「
授
記
」
當
來
成
佛
。
方
便
品
的
意
趣
在
說
明
聲
聞
、
獨
覺
、
菩
薩
等
三
乘
修
行
者
，
雖
然
修

行
方
式
不
同
，
但
都
一
樣
往
成
佛
之
道
前
進
；
以
「
唯
有
一
乘
道
，
無
二
亦
無
三
」
來
表
現
。
《
維

摩
經
》
貶
聲
聞
乘
為
敗
種
，
認
為
他
們
成
佛
無
期
。
但
是
站
在
大
乘
的
立
場
，
如
果
不
能
救
聲
聞
、

獨
覺
，
佛
的
大
悲
便
有
缺
，
不
能
說
是
圓
滿
的
大
乘
。
也
許
是
反
省
到
必
須
成
為
連
聲
聞
、
獨
覺
也

能
救
度
的
大
乘
後
，
才
逐
漸
宣
說
《
法
華
經
》
的
一
佛
乘
教
理
。
宣
說
大
小
乘
對
立
的
大
乘
後
，
似

乎
出
現
了
綜
合
兩
邊
的
《
法
華
經
》
的
寬
容
立
場
，
此
一
誘
因
便
是
以
佛
塔
信
仰
為
基
礎
，
從
見
寶

塔
品
的
記
述
便
可
明
白
。 

據
載
，
《
法
華
經
》
中
有
以
方
便
品
為
中
心
的
跡
門
，
以
及
以
壽
量
品
為
中
心
的
本
門
。
壽
量

品
是
開
跡
顯
本
之
教
，
藉
由
指
出
釋
迦
佛
是
久
遠
實
成
的
佛
，
證
實
方
便
品
所
指
出
的
佛
性
常
住
。

說
明
八
十
歲
在
伽
耶
附
近
入
滅
的
釋
迦
佛
，
只
不
過
是
為
了
誘
導
眾
生
向
佛
道
的
方
便
，
開
顯
了
常

住
久
遠
的
本
佛
。 

《
法
華
經
》
共
二
十
八
品
，
一
般
認
為
，
其
中
如
來
神
力
品
以
前
的
二
十
品
成
立
較
早
。
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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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品
中
又
有
新
舊
之
分
，
其
成
立
十
分
複
雜
。
二
十
八
品
中
，
除
去
最
後
六
品
外
，
每
品
都
有
以
詩

重
複
散
文
教
說
的
「
重
說
偈
」
形
式
，
偈
文
以
所
謂
佛
教
梵
語
的
俗
語
（P

ra
k

rit

）
書
寫
，
成
立
很

早
。
最
後
六
品
中
，
包
括
了
觀
音
菩
薩
普
門
品
。
此
品
宣
說
觀
音
（A

v
a
ro

k
itew

v
a
ra

）
以
一
切
方

法
救
濟
眾
生
，
稱
為
觀
音
的
「
普
門
示
現
」
。 

法
華
系
統
的
經
典
中
，
首
先
有
《
無
量
義
經
》
，
一
般
稱
此
經
為
《
法
華
經
》
的
開
經
，
其
中

「
四
十
餘
年
，
未
顯
真
實
」
一
語
十
分
有
名
。
此
外
被
視
為
《
法
華
經
》
結
經
的
經
典
為
《
觀
普
賢

菩
薩
行
法
經
》
。
一
般
認
為
此
經
和
《
法
華
經
》
末
的
普
賢
菩
薩
勸
發
品
有
關
，
經
中
說
明
懺
悔
的

作
法
十
分
重
要
。
又
繼
承
《
法
華
經
》
三
乘
開
會
思
想
的
經
典
為
《
大
法
鼓
經
》
，
此
經
宣
說
一
切

眾
生
悉
有
佛
性
、
一
乘
、
如
來
藏
，
明
確
說
明
了
《
法
華
經
》
中
尚
未
明
顯
宣
說
的
佛
性
、
如
來
藏
。 

 
 

淨
土
經
典 

淨
土
教
有
所
謂
「
淨
土
三
部
經
」
：
《
無
量
壽
經
》
二
卷
、
《
觀
無
量
壽
經
》
一

卷
、
《
阿
彌
陀
經
》
一
卷
。
其
中
關
於
《
觀
無
量
壽
經
》
，
不
少
學
者
質
疑
它
在
印
度
成
立
的
真
實

性
，
一
般
主
張
有
中
亞
撰
述
說
和
中
國
撰
述
說
（
但
應
該
注
意
它
的
思
想
具
印
度
精
神
）
。
《
無
量

壽
經
》
以
支
謙
（
西
元
二
二
三
｜
二
五
三
年
）
譯
出
的
《
大
阿
彌
陀
經
》
二
卷
最
早
，
其
後
屢
被
譯

出
，
結
果
有
所
謂
的
「
五
存
七
欠
」
。
也
存
在
有
藏
譯
本
，
也
出
版
了
梵
語
原
典
《S

u
k

h
a
v

a
ti v

y
u

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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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
有
莊
嚴
）

七

。
《
無
量
壽
經
》
中
，
阿
彌
陀
佛
（
法
藏
菩
薩
）
的
本
願
有
四
十
八
個
，
但
是
《
大

阿
彌
陀
經
》
和
《
無
量
清
淨
平
等
覺
經
》
等
，
則
有
二
十
四
個
本
願
。
此
外
在
藏
本
、
梵
本
、
《
無

量
壽
莊
嚴
經
》
等
，
願
數
和
內
容
都
有
出
入
。
經
由
比
較
這
些
差
異
，
可
從
古
經
典
以
來
，
知
道
本

願
的
發
展
順
序
。
因
此
《
阿
彌
陀
經
》
的
起
源
，
似
乎
沒
有
比
支
謙
譯
的
《
大
阿
彌
陀
經
》
還
早
，

然
而
支
婁
迦
讖
所
譯
的
經
典
中
，
有
一
部
《
般
舟
三
昧
經
》
，
此
經
宣
說
觀
想
阿
彌
陀
佛
的
「
觀
佛

三
昧
」
，
可
見
《
般
舟
三
昧
經
》
成
立
之
前
，
已
有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
支
謙
所
譯
的
經
典
中
，
有
《
慧

印
三
昧
經
》
、
《
私
呵
昧
經
》
、
《
菩
薩
生
地
經
》
、
《
無
量
門
微
地
持
經
》
、
《
老
女
人
經
》
等
，

大
多
是
宣
說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的
經
典
。
所
以
似
乎
有
必
要
個
別
考
慮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和
《
無
量
壽
經
》

的
成
立
。
此
事
可
從
阿
彌
陀
佛
的
前
生
菩
薩
的
不
同
得
知
。 

阿
彌
陀
佛
的
本
生
談
方
面
，
以
法
藏
菩
薩
最
重
要
，
但
阿
彌
陀
佛
和
法
藏
菩
薩
似
乎
並
非
一
開

始
就
結
合
。
阿
彌
陀
佛
修
行
時
的
菩
薩
名
稱
，
除
了
法
藏
菩
薩
以
外
，
相
傳
還
有
無
念
德
首
、
慧
上
、

淨
福
報
眾
音
、
淨
命
等
許
多
名
字
，
也
就
是
說
，
阿
彌
陀
佛
成
佛
以
前
，
曾
經
是
無
念
德
太
子
或
慧

上
王
等
。 

 

七 

關
於
梵
語
本
的
出
版
，
山
田
竜
城
，
前
引
書
九
六
頁
以
下
．A

. A
sh

ik
ag

a
: S

u
k

h
a
v
ati v

yu
h

a
, K

y
o

to
, 1

9
6

5
. M

ith
ila

 

In
stitu

te

出
版
的B

u
d

d
h
ist  S

an
sk

rit  T
ex

ts  N
o

.1
7

, D
arb

h
av

g
a
 1

9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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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藤
田
宏
達
博
士
調
查
，
共
有
十
五
位
不
同
的
菩
薩

八

（
據
藤
田
博
士
所
說
，
這
些
本
生
談
之

間
並
沒
有
關
係
）
。
而
且
支
謙
及
竺
法
護
所
譯
經
典
中
，
這
些
菩
薩
和
法
藏
菩
薩
一
起
出
現
，
可
見

其
他
菩
薩
本
生
談
的
成
立
也
很
早
。
因
此
，
阿
彌
陀
佛
和
法
藏
菩
薩
並
不
是
本
來
就
結
合
的
。
也
就

是
說
，
阿
彌
陀
佛
的
成
立
應
該
比
法
藏
菩
薩
的
本
生
談
更
早
。
原
本
阿
彌
陀
佛
的
名
字
只
是
「
無
量

壽
命
」
、
「
無
量
光
明
」
，
並
沒
有
特
別
顯
著
的
佛
教
思
想
。
隨
著
此
佛
以
法
藏
菩
薩
的
本
願
為
基

礎
後
，
阿
彌
陀
佛
的
信
仰
才
具
有
大
乘
佛
教
慈
悲
精
神
的
色
彩
。
因
此
法
藏
菩
薩
（D

h
a
rm

a
k

a
ra

）

的
「
藏
」
（a

k
a
ra

）
是
與
如
來
藏
思
想
共
通
的
用
語
一
事
，
應
從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在
大
乘
佛
教
中
的

地
位
來
注
意

九

。 

相
對
於
此
，
《
般
舟
三
昧
經
》
則
是
在
佛
教
修
行
的
「
觀
佛
三
昧
」
中
，
引
入
阿
彌
陀
佛
。
所

以
《
般
舟
三
昧
經
》
中
的
阿
彌
陀
佛
和
法
藏
菩
薩
的
願
行
也
許
可
以
視
為
沒
有
直
接
關
連
。
經
中
觀

佛
三
昧
的
對
象
方
面
，
無
量
壽
命
（
或
無
量
光
明
）
的
佛
陀
具
有
佛
教
上
的
意
味
。
將
此
觀
佛
三
昧

的
阿
彌
陀
佛
和
《
無
量
壽
經
》
的
慈
悲
的
阿
彌
陀
佛
，
從
觀
佛
三
昧
的
立
場
結
合
起
來
的
，
可
以
說

 

八 

藤
田
宏
達
《
原
始
淨
土
思
想
の
研
究
》
，
昭
和
四
五
年
，
三
三
九
頁
以
下
．
矢
吹
慶
輝
《
阿
彌
陀
仏

研
究
》
，
明
治

四
四
年
，
八
二
頁
以
下
． 

九 

參
照
拙
論
〈
如
來
藏
と
し
て
の
法
藏
菩
薩
〉
（
《
惠
谷
先
生
古
稀
記
念
．
淨
土
教
の
思
想
と
文
化
》
，
昭
和
四
七
年
，

一
二
八
七
頁
以
下
）
．
同
上
，
〈
阿
彌
陀
仏
と
法
藏
菩
薩
〉
（
《
中
村
元
博
士
還
曆
記
念
論
集
》
昭
和
四
八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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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觀
無
量
壽
經
》
。
此
經
以
中
國
撰
述
或
中
亞
撰
述
的
看
法
較
有
力

十

，
但
阿
闍
世
王
和
母
后
的

故
事
也
可
見
於
古
《
未
生
冤
經
》
，
而
且
《
觀
無
量
壽
經
》
所
說
的
「
清
淨
業
處
」
觀
法
也
可
視
為

繼
承
原
始
佛
教
的
傳
統

十
一

。
又
小
本
的
《
阿
彌
陀
經
》
只
述
說
西
方
極
樂
的
莊
嚴
和
六
方
諸
佛
讚
嘆

阿
彌
陀
佛
，
所
以
形
式
上
理
應
較
觀
佛
三
昧
和
法
藏
菩
薩
的
本
願
思
想
還
早
；
而
宣
說
「
成
佛
已
來

十
劫
」
的
部
分
，
則
和
《
無
量
壽
經
》
有
關
。
但
是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也
可
以
認
為
大
本
《
無
量
壽

經
》
採
用
了
小
本
《
阿
彌
陀
經
》
的
「
十
劫
」
說
，
所
以
這
一
點
無
法
成
為
判
定
兩
經
先
後
順
序
的

關
鍵
。
總
之
一
般
認
為
，
小
本
原
本
的
成
立
較
大
本
《
無
量
壽
經
》
還
早
。 

以
上
檢
視
了
宣
說
阿
彌
陀
教
義
的
主
要
經
典
，
此
外
還
有
很
多
與
阿
彌
陀
佛
有
關
的
大
乘
經

典
。
而
且
根
據
支
婁
迦
讖
譯
《
般
舟
三
昧
經
》
中
宣
說
阿
彌
陀
佛
的
部
分
，
阿
彌
陀
佛
的
信
仰
應
該

是
西
元
一
世
紀
就
成
立
於
北
印
度
。
但
最
早
的
《
無
量
壽
經
》
｜
｜
《
大
阿
彌
陀
經
》
的
成
立
，
則

不
能
確
定
是
否
早
於
這
一
時
間
。
只
是
《
大
阿
彌
陀
經
》
和
《
無
量
清
淨
平
等
覺
經
》
中
，
詳
細
說

明
了
阿
彌
陀
佛
（A

m
ita

b
h

a

，
無
量
光
佛
）
的
光
明
（
大
正
一
二
．
二
八
一
下
｜
二
八
二
中
，
三
○

 

十 

月
輪
賢
隆
《
仏
典

批
判
的
研
究
》
，
昭
和
四
六
年
，
一
四
四
頁
以
下
．
中
村
元
《
淨
土
三
部
經
解
說
》
（
岩
波
文
庫

《
淨
土
三
部
經
》
下
，
昭
和
三
九
年
，
二
○
七
頁
）
．
藤
田
宏
達
，
前
引
書
一
二
一
頁
以
下
等
． 

十
一 

拙
論
〈
大
乘
經
典
の
發
達
と
阿
闍
世
王
說
話
〉
（
印
仏
研
二
○
ノ
の
一
，
昭
和
四
六
年
，
七
頁
以
下
）
．
早
島
鏡
正

〈
淨
土
教

清
淨
業
處
觀
に
つ
い
て
〉
（
《
干
潟
博
士
古
稀
記
念
論
文
集
》
昭
和
三
九
年
，
二
三
一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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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
｜
三
○
三
中
）
。
然
而
《
大
阿
彌
陀
經
》
中
說
到
，
阿
彌
陀
佛
（A

m
ita

y
u

s

，
無
量
壽
佛
）
的

壽
命
有
限
量
，
最
後
會
入
涅
槃
，
然
後
由
觀
音
菩
薩
（
蓋
樓
亙
菩
薩
）
繼
位
；
對
於
壽
命
無
量
並
沒

有
那
麼
強
調
（
大
正
十
二
．
三
○
九
上
．
但
《
無
量
清
淨
平
等
覺
經
》
記
載
，
阿
彌
陀
佛
不
入
涅
槃
，

大
正
十
二
．
二
九
○
中
）
。
《
無
量
壽
經
》
等
四
十
八
願
經
並
不
很
強
調
光
明
，
反
而
重
視
壽
命
無

量
這
一
點
。
同
時
考
慮
到
《
大
阿
彌
陀
經
》
只
有
二
十
四
願
這
一
點
，
從
各
種
點
來
看
還
不
太
完
整
，

顯
示
其
成
立
還
不
久
。 

根
據
《
無
量
壽
經
》
（S

u
k

h
a
v

a
ti v

y
u

h
a

）
，
阿
彌
陀
佛
在
因
位
的
法
藏
菩
薩
時
，
發
四
十
八

本
願
（p

u
rv

a
-p

ran
id

h
a
n

a
, 

過
去
的
願
，
為
菩
薩
時
所
發
的
願
）
，
五
劫
思
惟
、
永
劫
修
行
的
結
果
，

完
成
了
這
些
願
而
自
覺
為
阿
彌
陀
佛
，
建
立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迎
接
想
要
往
生
的
眾
生
後
加
以
救

濟
。
此
一
淨
土
往
生
並
不
要
求
嚴
格
的
修
行
，
只
要
求
要
相
信
（w

ra
d

d
h

a

）
如
來
本
願
、
稱
佛
名

號
（n

a
m

a
d

h
e
y

a

）
。
所
以
遵
守
戒
律
或
修
定
能
力
較
弱
的
怯
劣
菩
薩
，
也
能
夠
靠
著
阿
彌
陀
佛
的

本
願
，
速
得
不
退
轉
位
。
這
一
點
是
阿
隬
陀
佛
信
仰
被
認
為
是
「
易
行
道
」
的
理
由
。 

此
易
行
道
由
於
信
解
脫
（sa

d
d

h
a
-v

im
u

tta
）

十
二

而
成
為
可
能
。
「
信
」
（w

ra
d

d
h

a

）
用
來
對

 

十
二 

關
於
信
解
脫
，
參
照
拙
論
〈
信
解
脫
よ
り
心
解
脫
へ
の
展
開
〉
（
《
日
本
仏
教
学
会
年
報
》
第
三
一
號
，
五
一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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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疑
，
信
心
深
切
的
話
，
即
使
心
中
有
懷
疑
，
懷
疑
也
會
逐
漸
消
弭
。
也
就
是
說
，
在
我
們
心
中
，

「
信
」
的
心
理
作
用
最
先
得
到
解
脫
（
自
由
自
在
）
。
信
解
脫
不
需
要
激
烈
的
修
行
和
透
徹
的
理
解
，

因
此
愚
人
只
要
有
柔
軟
心
，
便
可
由
「
信
」
這
條
路
到
達
解
脫
。
當
然
信
解
脫
並
不
是
圓
滿
的
境
界
，

還
要
進
一
步
求
慧
解
脫
、
俱
解
脫
、
心
解
脫
。
《
阿
含
經
》
中
的
信
解
脫
就
是
這
種
意
思
。
巴
利
佛

教
中
，
佛
音
的
《
清
淨
道
論
》
等
也
一
直
都
使
用
「
信
解
脫
」
一
語
，
有
部
系
統
則
不
用
信
解
脫
，

改
說
「
信
勝
解
」。
大
乘
佛
教
似
乎
也
不
用
「
信
解
脫
」；
大
乘
不
談
解
脫
，
以
「
由
信
達
不
退
（a

v
iv

a
rtik

a
, 

a
v

a
iv

a
rtik

a

）
」
來
表
現
。
《
十
住
毗
婆
沙
論
》
敘
述
這
一
點
為
：
「
或
有
勤
行
精
進
，
或
有
以
信

方
便
易
行
疾
至
阿
惟
越
致
（
不
退
）
者
」
（
大
正
二
六
．
四
一
中
）
。
「
信
」
很
重
要
，
大
乘
經
典

中
也
經
常
注
意
到
，
如
《
華
嚴
經
》
說
：
「
信
為
道
元
功
德
母
，
增
長
一
切
諸
善
法
」
（
大
正
九
．

四
三
三
上
）
；
《
大
智
度
論
》
說
：
「
佛
法
大
海
，
信
為
能
入
，
智
為
能
度
」
（
大
正
二
五
．
六
三

上
）
。 阿

彌
陀
佛
的
信
仰
也
可
以
用
這
樣
的
佛
教
源
流
來
理
解
；
但
是
有
人
認
為
，
阿
彌
陀
的
信
是
受

薄
伽
梵
歌
（B

h
a
g

a
v

a
d

-g
i ta

）
等
所
說
的
「
誠
信
（b

h
a
k

ti

絕
對
歸
依
）
」
所
影
響
而
成
立
。
的
確
，

在
內
容
上
，
對
阿
彌
陀
佛
的
「
信
」
（w

ra
d

d
h

a
）
和
「
誠
信
」
（b

h
a
k

ti

）
似
乎
有
共
通
性
，
但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
《
無
量
壽
經
》
中
並
沒
有
出
現
誠
信
的
用
例
。 

阿
彌
陀
佛
的
經
典
可
能
發
展
自
不
同
於
《
般
若
經
》
系
統
的
源
流
。
但
阿
彌
陀
佛
的
信
仰
似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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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為
大
乘
教
徒
接
受
，
許
多
大
乘
經
典
都
有
關
於
阿
彌
陀
佛
及
極
樂
淨
土
的
記
述
，
並
勸
說
往
生
淨

土
。
根
據
藤
田
宏
達
博
士
，
與
阿
彌
陀
佛
有
關
的
經
論
約
有
兩
百
七
十
多
部
，
佔
大
乘
經
典
的
三
分

之
一
強
。
由
此
可
知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在
大
乘
佛
教
中
流
布
甚
廣
。
此
外
《
悲
華
經
》

（K
a
ru

n
a
p

u
n

d
a
ri k

a
-su

tra

）
中
大
量
引
用
阿
彌
陀
佛
的
本
願
，
此
經
與
《
無
量
壽
經
》
的
關
係
密

切
，
已
經
出
版
梵
語
本

十
三

。 

淨
土
思
想
方
面
，
除
此
之
外
，
還
有
阿
ㄔ
ㄨ

佛
淨
土
的
妙
喜
國
思
想
。
前
文
已
提
過
，
此
思
想

和
《
般
若
經
》
有
關
。
但
阿
ㄔ
ㄨ

佛
信
仰
的
普
及
程
度
不
如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 

 
 

其
次
有
彌
勒
淨
土
的
兜
率
天
信
仰
。
身
為
將
來
佛
的
彌
勒
菩
薩
（M

a
itre

y
a

）
一
事
，
已
經
在

《
阿
含
經
》
中
說
到
。
之
後
一
般
人
開
始
認
為
，
彌
勒
菩
薩
是
繼
釋
迦
佛
之
後
的
佛
陀
，
為
「
一
生

補
處
」
（E

k
a
ja

tip
ra

tib
a
d

d
h

a
, 

一
生
所
繫
）
菩
薩
；
於
是
成
立
了
這
樣
的
信
仰
：
如
今
彌
勒
菩
薩

成
佛
的
修
行
已
經
圓
滿
，
住
在
兜
率
天
，
等
時
機
一
成
熟
便
下
生
此
土
，
在
龍
華
樹
下
成
佛
，
在
三

次
的
說
法
中
救
度
眾
生
。
稱
為
「
龍
華
三
會
」
。
接
著
由
這
個
信
仰
作
出
了
大
轉
變
，
在
《
觀
彌
勒

菩
薩
上
昇
兜
率
天
經
》
中
，
敘
述
兜
率
淨
土
的
莊
嚴
，
並
勸
導
應
往
生
此
天
。
此
一
往
生
兜
率
的
思

 

十
三 

Issh
i  Y

am
ad

a
: K

aru
n

a
p

u
n

d
ari k

asu
tra

, 2
v
o

ls , L
o
n
d

o
n

, 1
9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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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給
予
中
國
、
日
本
很
大
的
影
響
。
梵
語
有
《
彌
勒
受
記
》
（M

a
itre

y
a
v

y
a
k

a
ran

a

）
十
四

。 

文
殊
菩
薩
的
經
典 

文
殊
菩
薩
（M

ab
ju

w
ri  K

u
m

a
ra

b
h

u
ta

，
文
殊
師
利
法
王
子
）
和
彌
勒
同

為
大
乘
佛
教
中
最
早
受
到
尊
敬
，
是
重
要
的
菩
薩
。
文
殊
和
彌
勒
都
出
現
於
支
婁
迦
讖
譯
的
《
道
行

般
若
經
》
。
可
見
西
元
一
世
紀
時
，
已
知
道
有
文
殊
菩
薩
。
一
般
認
為
文
殊
是
表
現
覺
悟
智
慧
者
，

和
般
若
波
羅
蜜
的
關
係
很
深
。
但
《
大
品
般
若
經
》
和
《
金
剛
般
若
經
》
並
沒
有
出
現
文
殊
（
後
來

才
出
現
《
文
殊
般
若
經
》
）
。
在
古
代
，
文
殊
和
《
般
若
經
》
的
關
係
並
沒
有
那
麼
密
切
，
文
殊
似

乎
是
與
《
般
若
經
》
發
展
方
向
不
同
的
菩
薩
。
此
外
《
阿
ㄔ
ㄨ

佛
國
經
》
、
《
般
舟
三
昧
經
》
、
《
大

阿
彌
陀
經
》
等
，
也
沒
有
提
到
文
殊
。
《
般
舟
三
昧
經
》
以
賢
護
（B

h
a
d

ra
p

a
la

）
等
在
家
的
八
大

菩
薩
為
中
心
。 

和
文
殊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經
典
中
，
首
先
是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
根
據
此
經
記
載
，
文
殊
於
久

遠
的
過
去
曾
在
無
數
佛
陀
座
下
修
行
，
已
經
完
成
成
佛
的
修
行
，
曾
經
是
名
為
「
龍
種
上
佛
」
的
佛

陀
。
《
法
華
經
》
〈
序
品
〉
和
支
婁
迦
讖
譯
的
《
阿
闍
世
王
經
》
中
說
到
，
文
殊
是
久
遠
過
去
的
大

菩
薩
，
所
以
文
殊
的
成
立
甚
早
。
《
阿
闍
世
王
經
》
的
部
份
翻
譯
就
是
失
譯
的
《
放
缽
經
》
，
這
些

 

十
四 

M
aitrey

av
y

a
k
aran

a
, ed

. b
y

 S
. L


v

i , 1
9
3

2
; ed

. b
y

 P
.C

. M
aju

m
d
ar , G

ilg
it  M

an
u
scrip

ts  v
o

l . IV
, p

p
. 

1
8

7
-2

1
4

, C
alcu

tta
, 1

9
5

9
. 

石
上
善
応
〈
彌
勒
受
記
和
訳
〉
（
《
鈴
本
学
術
財
団
研
究
年
報
》
4

，
一
九
六
七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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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說
，
文
殊
是
過
去
久
遠
以
來
修
行
的
菩
薩
，
當
釋
尊
在
過
去
世
還
是
小
孩
子
時
，
由
於
文
殊
的
引

導
而
見
佛
，
最
後
得
成
正
覺
。
也
就
是
說
，
釋
尊
能
夠
成
佛
是
拜
文
殊
之
賜
。
不
只
釋
尊
，
一
切
佛

都
是
如
此
，
「
文
殊
為
佛
道
中
父
母
」
（
大
正
十
五
．
四
五
一
上
）
。 

文
殊
在
久
遠
的
過
去
已
經
是
大
菩
薩
，
而
且
文
殊
是
「
智
慧
」
人
格
化
的
菩
薩
，
從
這
兩
點
看

來
，
可
以
認
為
，
這
是
從
智
慧
的
角
度
來
掌
握
人
類
本
性
，
將
開
發
人
類
本
性
的
「
行
」
人
格
化
。

因
此
文
殊
菩
薩
與
心
性
本
淨
、
自
性
清
淨
心
思
想
的
關
係
密
切
。
《
阿
闍
世
王
經
》
詳
述
自
性
清
淨

心
的
教
理
。
稱
文
殊
為
「
童
真
」
（k

u
m

a
ra

b
h

u
ta

，
處
於
青
年
狀
態
者
、
法
王
子
）
，
似
乎
顯
示

出
文
殊
雖
具
有
指
導
佛
的
能
力
，
但
自
己
並
不
成
佛
，
是
一
直
走
在
修
行
道
上
的
菩
薩
。
這
可
理
解

為
自
性
清
淨
心
一
方
面
為
煩
惱
所
覆
，
一
方
面
又
展
現
出
開
發
自
己
的
狀
態
。 

《
阿
闍
世
王
經
》
說
文
殊
菩
薩
與
二
十
五
位
菩
薩
住
山
修
行
，
《
華
嚴
經
》
入
法
界
品
說
文
殊

辭
佛
離
舍
衛
城
，
往
南
方
遊
行
，
止
住
於
覺
城
莊
嚴
幢
娑
羅
林
中
的
大
塔
廟
處
，
獲
得
許
多
信
眾
支

持
。
這
樣
的
記
述
令
人
聯
想
到
，
當
時
有
信
奉
文
殊
的
出
家
菩
薩
教
團
。
此
外
《
大
智
度
論
》
說
彌

勒
與
文
殊
帶
領
阿
難
，
在
大
鐵
圍
山
結
集
大
乘
經
典
，
此
事
顯
示
菩
薩
中
，
彌
勒
和
文
殊
極
受
重
視
。

竺
法
護
譯
《
文
殊
師
利
佛
土
嚴
淨
經
》
中
，
宣
說
文
殊
十
大
願
。
文
殊
以
此
十
大
願
嚴
淨
佛
土
。
其

中
以
文
殊
的
願
為
「
表
」
，
而
為
「
裡
」
的
普
賢
（S

a
m

a
n

ta
b

h
a
d

ra

）
之
行
則
尚
未
彰
顯
。
到
入
法

界
品
中
，
受
文
殊
之
勸
而
遊
行
求
法
的
善
財
童
子
，
因
普
賢
之
行
而
證
入
法
界
，
文
殊
的
智
和
普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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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行
才
互
相
表
裡
輝
映
。 

《
阿
闍
世
王
經
》
，
竺
法
護
譯
為
《
文
殊
師
利
普
超
三
昧
經
》
，
以
文
殊
為
經
題
。
此
外
支
婁

迦
讖
譯
《
文
殊
師
利
問
菩
薩
署
經
》
、
竺
法
護
譯
《
文
殊
悔
過
經
》
、
《
文
殊
師
利
淨
律
經
》
、
《
文

殊
師
利
佛
土
嚴
淨
經
》
、
《
文
殊
師
利
現
寶
藏
經
》
、
或
羅
什
譯
《
文
殊
師
利
問
菩
提
經
》
、
聶
道

真
譯
《
文
殊
師
利
般
涅
槃
經
》
等
，
以
文
殊
為
主
題
的
經
典
非
常
多
。
而
且
不
但
以
文
殊
為
主
題
的

經
典
很
多
，
以
文
殊
為
中
心
的
經
典
也
很
多
，
如
《
維
摩
經
》
中
，
文
殊
帶
領
其
他
菩
薩
及
聲
聞
探

望
病
榻
上
的
維
摩
詰
，
《
維
摩
經
》
中
明
白
指
出
，
文
殊
遠
勝
過
彌
勒
菩
薩
，
為
菩
薩
之
上
首
。
也

可
以
說
，
在
印
度
大
乘
佛
教
中
，
《
般
若
經
》
和
阿
彌
陀
佛
的
信
仰
似
乎
很
重
要
，
另
一
方
面
，
也

有
以
文
殊
為
中
心
的
佛
教
。
清
楚
這
一
點
，
是
理
解
印
度
大
乘
佛
教
起
源
上
的
重
要
一
環
。 

其
他
大
乘
經
典 

龍
樹
以
前
成
立
的
大
乘
經
典
非
常
多
，
除
了
上
述
以
外
，
隸
屬
寶
積
部
和
大

集
部
的
經
典
中
，
就
存
在
有
一
些
自
古
便
成
立
的
經
典
。
漢
譯
《
大
寶
積
經
》
（R

a
tn

a
k

u
t a

，
《
寶

頂
經
》
）
有
四
十
九
會
百
二
十
卷
，
藏
譯
本
的
組
織
也
大
致
相
同
，
但
藏
譯
並
非
直
接
傳
自
印
度
，

似
乎
參
照
漢
譯
補
充
而
成
。
《
大
寶
積
經
》
所
屬
的
經
典
，
在
古
代
是
各
自
獨
立
流
傳
，
不
過
似
乎

到
了
某
一
時
期
，
被
編
輯
成
《
大
寶
積
經
》
，
無
法
確
定
是
在
印
度
或
中
亞
，
總
之
，
《
大
寶
積
經
》

的
梵
本
似
乎
存
在
，
被
玄
奘
帶
回
中
國
。
但
因
為
他
譯
完
《
大
般
若
經
》
後
，
氣
力
衰
竭
，
只
有
從

這
一
大
部
經
中
譯
出
二
十
卷
《
大
菩
薩
藏
經
》
便
逝
世
了
。
這
一
梵
本
由
菩
提
流
志
從
西
元
七
○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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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
三
年
譯
出
，
為
現
在
的
《
大
寶
積
經
》
。
但
菩
提
流
志
採
用
已
有
的
漢
譯
部
份
，
然
後
補
譯
不

足
的
部
份
，
輯
成
四
十
九
會
一
百
二
十
卷
（
《
開
元
釋
教
錄
》
卷
九
，
大
正
五
五
．
五
七
○
中
）
。

只
是
此
四
十
九
會
的
內
容
雜
多
，
看
不
出
用
什
麼
準
則
來
編
輯
。
例
如
第
四
六
文
殊
說
般
若
會
，
與

《
大
般
若
經
》
的
文
殊
般
若
相
同
，
第
四
七
寶
髻
菩
薩
會
包
含
在
同
本
的
《
大
集
經
》
中
。
由
《
大

乘
集
菩
薩
學
論
》（W

ik
sa

sa
m

u
c
c
a
y

a

）
等
引
用
的
經
典
中
，
知
道
有
梵
本
《
寶
頂
經
》（R

a
tn

a
k

u
t a

），

但
是
不
確
定
此
經
是
否
與
漢
譯
《
寶
積
經
》
的
規
模
相
同
。
此
外
與
《
大
寶
積
經
》
有
關
的
梵
本
，

已
經
發
現
並
出
版

十
五

有
〈
迦
葉
菩
薩
品
〉
（K

a
w

y
a
p

a
-p

a
riv

a
rta

）
等
許
多
梵
本
。 

其
次
，
《
大
方
等
大
集
經
》
（M

a
h

a
sam

n
ip

a
ta

-su
tra

）
漢
譯
有
十
七
品
六
十
卷
，
為
曇
無
讖

等
譯
。
除
此
之
外
，
隋
代
僧
就
將
那
連
提
黎
耶
舍
等
的
譯
本
編
集
成
現
在
的
形
式
（
《
開
元
釋
教
錄
》

卷
十
一
、
大
正
五
五
．
五
八
八
中
）
。
古
代
的
《
大
集
經
》
似
乎
只
有
三
十
卷
左
右
。
藏
譯
也
有
冠

有
「
大
集
」
（H

d
u

s-p
a
-c

h
e
n

-p
o

）
的
經
典
，
但
內
容
與
漢
譯
《
大
集
經
》
一
致
的
部
分
不
多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大
集
經
》
有
不
少
說
法
數
、
法
相
的
經
典
，
也
宣
說
心
性
本
淨
，
還
包
含
許
多
與

陀
羅
尼
（d

h
a
ran

i

）
、
密
咒
、
星
宿
相
關
的
說
法
，
以
及
密
教
思
想
等
。
與
《
大
集
經
》
相
關
的
梵

本

只

存

在

一

些

斷

片

，

吉

爾

吉

特

出

土

的

寫

本

中

，

有

〈

寶

幢

分

〉

的

梵

本

 

十
五 

關
於
寶
積
部
梵
語
本
的
出
版
，
參
照
山
田
竜
城
，
前
引
書
九
六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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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h

a
sa

n
n

ip
a
ta

-ra
tn

a
k

e
tu

-d
h

a
ran

i -su
tra

（
《
大
集
經
寶
幢
陀
羅
尼
經
》
）
，
由

N
. D

u
tt

出
版

十
六

。 

初
期
大
乘
經
典
中
，
除
了
這
裡
指
出
的
以
外
，
還
有
許
多
經
典
。
宣
說
緣
起
的
《
稻
竿
經
》

（
W

a
lista

m
b

a
su

tra

）

及

《

月

燈

三

昧

經

》

（

S
a
m

a
d

h
ira

ja
-su

tra

）

、

《

藥

師

經

》

（B
h

a
is

a
jy

a
g

u
ru

-su
tra

）
、
《
金
光
明
經
》
（S

u
v

a
rn

a
p

ra
b

h
a
so

tta
m

a
-su

tra

）
等
，
都
有
梵
語
本

十
七

。 
梵
語
原
典 

由
於
佛
教
在
印
度
滅
亡
了
，
所
以
完
全
沒
有
留
下
大
乘
經
典
的
梵
語
原
典
，
在
各

地
少
數
發
現
的
均
已
出
版
。
其
中
發
現
最
多
的
是
尼
泊
爾
。
尼
泊
爾
的
大
乘
經
典
方
面
，
最
有
名
的

是
《
九
法
寶
》
（L

a
lita

v
ista

ra
 

大
莊
嚴
、A

st a
sa

h
a
srik

a
p

ra
jb

a
p

a
ra

m
ita

 

八
千
頌
般
若
、

D
aw

a
b

h
u

m
ik

a
 

十
地
、G

an
d

a
v

y
u

h
a
 

入
法
界
品
、L

av
k

a
v

a
ta

ra
 

入
楞
伽
、S

u
v

a
rn

a
p

ra
b

h
a
sa

 

金

光
明
、S

a
m

a
d

h
ira

ja
 

月
燈
三
昧
、S

a
d

d
h

a
rm

a
p

u
n

d
a
ri k

a
 

妙
法
華
、T

a
th

a
g

a
ta

g
u

h
y

a
k

a
 

秘
密
集

會
）
。
此
外
也
有
很
多
與
密
教
有
關
的
梵
本
。
許
多
尼
泊
爾
寫
本
都
被
帶
到
英
國
、
法
國
、
加
爾
各

 

十
六 

關
於
大
集
經
梵
語
斷
片
，
參
照
山
田
竜
城
，
前
引
書
一
○
○
頁
．
此
外
關
於
〈
寶
幢
分
〉
的
梵
語
本
，N

. D
u
tt : 

M
ah

a
san

n
ip

a
ta

-ratn
ak

etu
-d

h
a
ran

i -su
tra

, G
ilg

it  M
an

u
scrip

ts  V
o

l . IV
, p

.1
-1

4
1

, C
alcu

tta
, 1

9
5
9

. 

十
七 

B
u
d

d
h
ist  S

an
sk

rit  T
ex

ts , N
o

. 1
7

, #
8

 W
a
listam

b
asu

tra
, #

9
 M

ad
h

y
am

ak
aw

a
listam

b
asu

tra
 #

1
3
 

B
h
ais ajy

ag
u
ru

v
aid

u
ry

ap
rab

h
ara

jasu
tra

, 

此
外
《
月
燈
三
昧
經
》
的
梵
語
本
，
收
錄
於
同
叢
書
的N

o
. 2

．
藥
師

經
的
出
版
為D

u
tt

的G
ilg

it  M
an

u
scrip

ts  V
o
l . I , N

o
. 1

, p
p

. 1
-3

2
, S

rin
ag

ar  1
9

3
9

．
以
此
的
梵
語
本
，
參
照
山
田

竜
城
，
前
引
書
一
○
一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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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及
日
本
。
其
次
，
十
九
世
紀
末
時
，
在
中
亞
進
行
探
險
，
從
沙
漠
中
挖
掘
出
許
多
梵
語
寫
本
。
斯

坦
因
、
貝
里
亞
、
羅
考
克
、
日
本
大
谷
探
險
隊
等
，
將
許
多
梵
語
寫
本
帶
到
歐
洲
及
日
本
，
德
國
探

險
隊
帶
到
柏
林
的
尤
其
多
。
這
些
寫
本
到
二
十
世
紀
才
開
始
被
研
究
，
逐
一
出
版
。
關
於
這
些
梵
語

寫
本
的
出
版
，
詳
見
山
田
龍
城
著
《
梵
語
仏
典
の
諸
文
獻
》
。 

接
著
，
西
元
一
九
三
一
年
，
在
迦
濕
彌
羅
的
吉
爾
吉
特
舊
塔
，
發
現
許
多
佛
教
經
典
的
寫
本
。

其
中
《
根
本
有
部
律
》
的
原
典
幾
乎
是
完
整
的
形
態
，
還
包
括
許
多
大
乘
經
典
。
這
些
寫
本
由

N
.D

u
tt

出
版
為

G
ilg

it  
M

a
n

u
sc

rip
ts

。
又
吉
爾
吉
特
佛
教
寫
本
為

R
a
g

h
u

 
V

ira

和
他
的
後
繼
者

L
o

k
e
sh

 

C
a
n

d
ra

收
入
所
出
版
的
《
百
藏
》
（W

a
ta

-p
it a

k
a

）
。
西
元
一
九
三
○
年
代
，R

a
h

u
la

 S
a

j k
r ty

a
y

a
n

a

到
西
藏
探
險
，
在
西
藏
僧
院
中
發
現
許
多
梵
語
寫
本
。
其
照
相
版
珍
藏
於
巴
特
那
的
迦
雅
史
瓦
研
究

所
（Ja

y
a
sw

a
l  R

e
se

a
rc

h
 In

stitu
te

）
，
逐
次
出
版
為

T
ib

e
ta

n
 S

a
n

sk
rit  W

o
rk

s
 S

e
rie

s

。
這
些
寫
本

的
內
容
雖
然
多
數
還
未
被
研
究
，
但
大
乘
經
典
似
乎
大
多
和
密
教
有
關
。
此
外
還
包
含
阿
毗
達
磨
論

書
、
大
乘
論
書
、
佛
教
邏
輯
學
論
書
等
。
在
與
大
乘
相
關
的
梵
語
原
典
方
面
，
以
米
提
拉
研
究
所
出

版
的
《
佛
教
梵
語
聖
典
》
（B

u
d

d
h

ist  S
a
n

sk
rit  T

e
x

ts

）
規
模
最
大
。
它
收
集
了
上
述
尼
泊
爾
、
西

藏
、
吉
爾
吉
特
等
地
所
發
現
的
梵
本
，
梵
語
大
乘
經
典
幾
乎
全
部
包
括
其
中
。
此
外
義
大
利
的

T
u

c
c
i

出
版
的

S
e
rie

 O
rie

n
ta

le
 R

o
m

a
 

也
收
集
了
珍
貴
的
梵
語
原
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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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椎
尾
辨
匡
《
仏
教
経
典
概
說
》
，
昭
和
八
年
。 

赤
沼
智
善
《
仏
教
経
典
史
論
》
，
昭
和
十
四
年
。 

望
月
信
亨
《
仏
教
経
典
成
立
史
論
》
，
昭
和
二
一
年
。 

宇
井
伯
壽
《
仏
教
経
典
史
》
，
昭
和
三
二
年
。 

渡
辺
海
旭
《
欧
美
の
仏
教
》､

、(

《
壺
月
全
集
》
上
卷
，
昭
和
八
年
）
。 

矢
吹
慶
輝
《
阿
彌
陀
仏
の
研
究
》
，
昭
和
十
一
年
。 

坂
本
幸
男
《
華
厳
教
学
の
研
究
》
，
昭
和
三
一
年
。 

藤
田
宏
達
《
原
始
淨
土
思
想
の
研
究
》
，
昭
和
四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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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的
思
想
與
實
踐 

菩
薩
的
自
覺
與
自
性
清
淨
心 

菩
薩
的
全
稱
為
「
菩
提
薩
埵
．
摩
訶
薩
埵
」
（B

o
d

h
isa

ttv
a
 

M
a
h

a
sa

ttv
a

）
。
「
菩
提
薩
埵
」
意
為
求
覺
悟
（b

o
d

h
i

）
的
人
（sa

ttv
a

）
，
「
摩
訶
薩
埵
」
意
為

偉
大
的
人
（
大
士
、
摩
訶
薩
）
，
就
是
立
下
成
佛
的
大
誓
願
後
，
精
進
修
行
的
人
。
所
以
菩
薩
必
須

有
「
自
己
具
備
成
佛
素
質
（
佛
性
）
」
的
信
念
，
這
一
點
與
讚
佛
乘
及
小
乘
不
同
，
為
大
乘
獨
有
的

立
場
。 首

先
談
到
與
小
乘
（
部
派
佛
教
）
的
不
同
點
。
小
乘
，
也
就
是
部
派
佛
教
，
以
成
為
阿
羅
漢
（a

rh
a
t

）

為
目
標
而
組
織
教
理
，
不
認
為
弟
子
能
和
佛
陀
得
到
同
樣
的
覺
悟
。
當
然
，
在
這
方
面
，
就
缺
乏
自

己
具
備
能
夠
成
佛
的
素
質
的
認
識
，
認
為
只
有
像
釋
尊
那
樣
偉
大
的
人
才
能
夠
成
佛
。
此
一
自
我
認

識
的
不
同
，
就
是
大
乘
佛
教
和
部
派
佛
教
的
根
本
差
異
。 

其
次
，
讚
佛
乘
的
立
場
是
佛
傳
文
學
探
求
成
佛
的
原
因
，
讚
仰
菩
薩
偉
大
的
修
行
。
因
此
讚
佛

乘
也
宣
說
「
菩
薩
教
理
」
，
這
一
點
和
大
乘
佛
教
相
近
。
但
是
讚
佛
乘
所
說
的
菩
薩
是
已
經
決
定
成

佛
的
菩
薩
，
是
已
經
接
受
成
佛
記
別
（v

y
a
k

a
ran

a
）
的
菩
薩
。
相
對
於
此
，
大
乘
所
說
的
菩
薩
是
就

自
己
本
身
而
言
，
是
無
緣
受
成
佛
記
別
的
凡
夫
菩
薩
。
讚
佛
乘
所
說
的
菩
薩
專
指
釋
迦
菩
薩
，
他
自

燃
燈
佛
處
受
記
當
來
成
佛
，
由
於
此
一
受
記
，
才
產
生
自
己
是
菩
薩
的
自
信
。
但
是
一
般
凡
夫
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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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修
行
者
並
沒
有
這
樣
的
受
記
，
所
以
必
須
自
別
處
得
到
身
為
菩
薩
的
自
覺
，
也
就
是
必
須
具
備
「
自

己
有
佛
性
」
的
信
念
。
這
一
點
雖
然
同
樣
是
說
菩
薩
，
但
讚
佛
乘
和
大
乘
佛
教
的
本
質
有
別
︱
︱
讚

佛
乘
的
菩
薩
是
被
選
定
的
人
，
大
乘
的
菩
薩
則
是
普
通
人
。
可
以
說
，
大
乘
的
立
場
是
把
菩
薩
普
通

化
為
一
般
人
。
這
種
菩
薩
的
用
例
，
在
最
早
的
《
道
行
般
若
經
》
中
就
已
經
自
然
地
使
用
了
。
因
此

自
這
種
菩
薩
用
例
的
出
現
，
到
《
道
行
般
若
經
》
成
立
之
間
，
應
該
有
一
段
相
當
的
期
間
。
也
就
是

說
，
《
般
若
經
》
接
受
讚
佛
乘
菩
薩
的
六
波
羅
蜜
立
場
，
站
在
般
若
波
羅
蜜
的
立
場
，
將
菩
薩
思
想

一
般
化
。 

因
此
大
乘
最
初
被
稱
為
「
菩
薩
乘
」
（B

o
d

h
isa

ttv
a
-y

a
n

a

）
（
大
正
八
．
二
四
七
中
）
，
以
後

發
展
為
聲
聞
乘
（W

ra
v

a
k

a
-y

a
n
a

）
、
緣
覺
乘
（P

ra
ty

e
k

a
b

u
d

d
h

a
-y

a
n

a
 

 

獨
覺
乘
）
和
菩
薩
乘
（
或

佛
乘 

 
B

u
d

d
h

a
-y

a
n

a

）
的
三
乘
形
態
。 

只
是
初
期
的
大
乘
經
典
還
沒
有
說
到
「
佛
性
」
（B

u
d

d
h

a
-d

h
a
tu

）
。
「
一
切
眾
生
悉
有
佛
性
」

的
主
張
，
到
了
大
乘
的
《
涅
槃
經
》
才
開
始
出
現
。
初
期
的
大
乘
經
典
以
「
心
性
本
淨
」
的
思
想
來

表
示
這
個
問
題

一

。
《
道
行
般
若
經
》
說
「
心
本
性
清
淨
」
（p

ra
k

r tiw
 

c
itta

sy
a
 

p
ra

b
h

a
sv

a
ra

, 

 

一 

關
於
心
性
本
淨
說
，
參
照
拙
著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一
九
六
頁
以
下
． 

 

二 

參
照
拙
論
〈
六
波
羅
蜜
の
展
開
〉
（
《
印
仏
研
》
第
二
一
ノ
二
，
昭
和
四
八
年
，
二
三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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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 a

sa
h

a
srik

a
-p

ra
jb

a
p

a
ra

m
ita

 p
. 5

）
，
「
心
性
本
淨
」
說
在
《
阿
闍
世
王
經
》
等
許
多
大
乘
經
典

都
有
說
到
。
倘
若
心
的
本
性
是
純
淨
的
，
此
本
性
顯
現
時
就
是
成
佛
了
，
所
以
能
夠
根
據
這
心
本
淨

的
自
覺
發
成
佛
之
願
。
發
成
佛
之
願
就
是
「
發
菩
提
心
」
，
稱
「
發
起
菩
提
心
」
（b

o
d

h
ic

itta

）
的

人
為
菩
薩
。
大
乘
經
典
中
和
「
心
性
本
淨
說
」
並
列
的
，
就
是
「
諸
法
本
性
清
淨
」
（S

a
rv

a
d

h
a
rm

a
h

 

p
ra

k
r tip

a
riw

u
d

d
h

a
h

, C
o

n
z
e
: A

sta
d
aw

a
sa

h
a
srik

a
p

ra
jb

a
p

a
ra

m
ita

, p
.4

2
.

）
。
這
「
一
切
法
本
性

淨
」
也
宣
說
於
《
般
若
經
》
、
《
大
集
經
》
和
《
法
華
經
》
等
經
典
中
，
一
切
法
和
心
兩
者
其
實
並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大
乘
經
典
中
，
除
了
以
上
的
無
名
菩
薩
外
，
還
宣
說
文
殊
、
彌
勒
、
普
賢
、
觀
音
等
「
大
菩
薩
」
。

這
些
大
菩
薩
和
前
面
的
無
名
菩
薩
，
其
起
源
和
意
義
都
不
同
，
其
中
的
彌
勒
菩
薩
，
是
從
未
來
佛
彌

勒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生
補
處
菩
薩
（
次
生
成
佛
的
菩
薩
）
。
一
生
補
處
的
觀
念
，
是
因
為
釋
迦
菩
薩
和

彌
勒
菩
薩
關
係
深
厚
，
釋
迦
菩
薩
是
讚
佛
乘
發
展
出
來
的
菩
薩
。
相
對
地
，
文
殊
菩
薩
（M

ab
ju

w
ri

）

則
與
「
心
性
本
淨
說
」
很
有
關
係
，
是
大
乘
佛
教
特
有
的
菩
薩
；
普
賢
菩
薩
（S

a
m

a
n

ta
b

h
a
d

ra

）
也

可
視
為
大
乘
特
有
的
菩
薩
；
但
觀
音
菩
薩
（A

v
a
ro

k
itew

v
a
ra

, 

觀
自
在
菩
薩
）
似
乎
是
由
其
他
地

方
導
入
佛
教
的
菩
薩
。
總
之
，
如
果
認
為
同
時
有
多
佛
出
世
的
話
，
便
會
有
許
多
一
生
補
處
的
菩
薩
，

因
此
大
乘
便
承
認
有
許
多
大
力
菩
薩
。
進
而
逐
漸
認
為
有
一
心
冀
求
濟
度
眾
生
，
雖
已
完
成
佛
道
卻

有
意
不
成
佛
的
菩
薩
。
文
殊
和
觀
音
就
是
這
類
菩
薩
。
他
們
的
力
量
可
以
說
已
經
超
越
佛
了
。
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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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來
，
隨
著
大
乘
教
理
的
發
展
，
開
始
宣
說
種
種
的
菩
薩
，
但
具
有
大
乘
特
色
的
菩
薩
，
還
是
凡
夫

菩
薩
。 波

羅
蜜
行
與
弘
誓
大
鎧 

由
於
菩
薩
的
自
覺
而
產
生
自
利
利
他
的
修
行
。
阿
羅
漢
專
為
自
己
而

修
行
；
但
佛
陀
是
救
濟
眾
生
的
人
，
是
具
有
大
慈
大
悲
（m

a
h

a
m

a
itri,  m

a
h

a
k

a
ru

n
a

）
者
，
發
願
成

佛
的
菩
薩
行
，
必
然
是
以
利
他
為
先
的
修
行
。
也
就
是
說
，
其
方
式
是
以
全
心
投
注
於
利
他
來
完
成

自
己
的
修
行
（
自
利
）
，
這
就
是
六
波
羅
蜜
行
。
在
佛
傳
文
學
中
，
六
波
羅
蜜
是
釋
迦
菩
薩
的
修
行

方
式
一
事
，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
此
事
廣
為
大
乘
經
典
繼
承

二

。
《
六
度
集
經
》
收
集
六
波
羅
蜜
的
故

事
，
波
羅
蜜
的
修
行
和
本
生
故
事
也
有
關
係
，
但
並
非
最
初
就
確
定
為
六
波
羅
蜜
。
據
載
，
迦
濕
彌

羅
的
有
部
宣
說
布
施
（d
a
n

a
）
、
戒
（w

i la

）
、
精
進
（v

i ry
a

）
、
般
若
（p

ra
jb

a

）
四
波
羅
蜜
；

並
且
認
為
，
戒
包
括
忍
辱
（k

sa
n

ti

）
，
般
若
（
慧
）
包
括
禪
定
（d

h
y

a
n

a

）
（
《
大
毗
婆
沙
論
》

卷
一
七
八
．
大
正
二
七
．
八
九
二
上
中
）
。
但
是
佛
傳
文
學
似
乎
採
用
六
波
羅
蜜
，
有
部
系
也
在
《
普

曜
經
》
等
經
典
中
，
於
此
六
波
羅
蜜
上
再
加
方
便
，
成
為
七
波
羅
蜜
（
大
正
三
．
四
八
三
上
．
四
八

四
上
．
五
四
○
上
．R

e
fm

a
n

n
: L

a
lita

v
ista

ra
. p

.8

）
。
至
於
巴
利
上
座
部
，
則
於
布
施
、
持
戒
、
智

慧
、
精
進
、
忍
辱
的
五
波
羅
蜜
，
加
上
出
離
（n

e
k

k
a
m

m
a

）
、
真
實
（sa

c
c
a

）
、
決
定
（a

d
h

itt h
a
n
a

）
、

慈
（m

e
tta

）
、
捨
（u

p
e
k

h
a

）
等
五
個
，
稱
為
「
十
波
羅
蜜
」（F

a
u

sb


ll: Ja
ta

k
a
. V

o
l. I, p

p
.4

5
-4

7

）
。

 

二 

參
照
拙
論
〈
六
波
羅
蜜
の
展
開
〉
（
《
印
仏
研
》
第
二
一
ノ
二
，
昭
和
四
八
年
，
二
三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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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十
波
羅
蜜
和
《
十
地
經
》
十
波
羅
蜜
的
內
容
不
同
。
大
乘
佛
教
承
襲
讚
佛
乘
的
六
波
羅
蜜
（
布
施
．

戒
．
忍
辱
．
精
進
．
禪
．
智
慧
）
系
統
，
但
《
十
地
經
》
為
了
將
波
羅
蜜
配
合
十
地
，
在
六
波
羅
蜜

上
又
加
方
便
（u

p
a
y

a
k

a
n

u
w

a
ly

a

）
、
願
（p

ran
id

h
a
n
a

）
、
力
（b

a
la

）
、
智
（jb

a
n

a

）
，
組
成

十
波
羅
蜜
（
大
正
十
．
五
一
七
下
．J. R

a
h

d
e
r: D

aw
a
b

h
u

m
ik

a
, p

.5
7

）
。 

波
羅
蜜
（
波
羅
蜜
多
）
是

p
a
ra

m
ita

的
音
譯
。p

a
ra

m
ita

是
從

p
a
ra

m
a

（
最
高
）
而
來
的
字
，

巴
利
本
生
中

p
a
ram

a

的
衍
生
語

p
a
ra

m
i

，
其
意
義
和

p
a
ra

m
ita

相
同
。
現
代
學
者
將
波
羅
蜜
多
譯

為
「
完
成
」
，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可
以
譯
為
「
智
慧
的
完
成
」
（P

e
rfe

c
tio

n
 o

f W
isd

o
m

）
等
。

但
是
羅
什
把
波
羅
蜜
多
解
釋
為
「
過
渡
到
彼
岸
」
（p

a
ra

m
-ita

）
，
譯
為
「
到
彼
岸
」
、
「
度
」
。

《
大
智
度
論
》
的
「
智
度
」
就
是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
的
譯
語
。 

波
羅
蜜
多
確
實
有
「
完
成
」
的
意
思
，
但
完
成
意
味
著
靜
止
、
死
亡
。
因
為
一
旦
完
成
了
，
便

不
需
要
再
增
添
什
麼
。
《
般
若
經
》
中
記
載
，
實
踐
般
若
波
羅
蜜
而
不
見
有
般
若
波
羅
蜜
，
不
見
有

菩
薩
的
人
，
才
是
真
正
實
踐
般
若
波
羅
蜜
者
。
行
布
施
而
不
誇
稱
他
的
布
施
善
行
、
不
執
善
行
、
施

者
空
、
受
者
空
、
施
物
空
的
「
三
輪
清
淨
布
施
」
，
才
是
布
施
波
羅
蜜
。
於
是
行
布
施
而
不
執
著
於

布
施
，
因
此
沒
有
企
圖
完
成
自
己
的
布
施
的
「
執
著
」
、
住
於
空
（w

u
n

y
a

）
的
布
施
，
便
是
布
施

波
羅
蜜
。
所
以
波
羅
蜜
似
乎
可
以
說
是
不
完
成
的
完
成
，
是
空
的
立
場
，
了
解
永
遠
的
立
場
。 

般
若
波
羅
蜜
的
「
般
若
」
（p

ra
jb

a

）
譯
為
「
慧
」
，
這
是
空
的
智
慧
、
不
執
著
的
智
慧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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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觀
全
體
的
智
慧
。
相
反
的
，
辨
別
現
象
的
差
別
相
的
智
慧
是
「
方
便
」
（u

p
a
y

a
k

a
u

w
a
ly

a

）
。

《
維
摩
經
》
說
：
「
智
度
菩
薩
母
，
方
便
以
為
父
」
，
具
備
般
若
和
方
便
，
在
菩
薩
修
行
方
面
極
受

重

視

。 
求
的
無
止
境
的
修
行
，
所
以
當
一
個
人
要
往
這
樣
的
修
行
出
發
時
，
必
須
要
有
相
當
的
決
心
。
菩
薩

的

這

份

決

心

被

比

喻

為

穿

著

鎧

甲

上

戰

場

的

勇

士

，

所

謂

「

著

弘

誓

大

鎧

」

（m
a
h

a
sam

n
a
h

a
sam

n
a
d

d
h

a

）
。
菩
薩
引
導
無
量
無
數
眾
生
向
涅
槃
，
同
時
卻
不
認
為
存
在
有
被

導
入
涅
槃
的
人
，
也
不
認
為
有
引
導
的
人
。
這
種
努
力
精
進
稱
為
弘
誓
大
鎧
（
大
誓
莊
嚴
、
摩
訶
僧

那
僧
涅
）
，
大
乘
菩
薩
就
是
站
在
以
上
的
立
場
來
修
行
。 

陀
羅
尼
與
三
昧 

大
乘
經
典
中
敘
述
，
菩
薩
得
陀
羅
尼
及
種
種
三
昧
。
陀
羅
尼
（d

h
a
ran

i

）
譯

為
「
總
持
」
，
到
了
大
乘
佛
教
才
受
到
重
視

三

，
《
阿
含
經
》
和
部
派
佛
教
並
不
使
用
。
在
後
世
，

連
大
乘
佛
教
也
逐
漸
將
陀
羅
尼
用
來
指
咒
文
，
但
是
本
來
並
非
如
此
。
據
《
大
智
度
論
》
記
載
，
「
陀

羅
尼
」
是
「
能
持
者
，
集
種
種
善
法
，
能
持
令
不
散
不
失
」

譯
注

，
即
陀
羅
尼
有
持
善
遮
惡
之
力
，
特

別
是
記
憶
教
法
而
不
忘
失
，
這
叫
做
「
聞
持
陀
羅
尼
」
。
此
外
還
有
分
別
知
陀
羅
尼
、
入
音
聲
陀
羅

 

三 

有
關
陀
羅
尼
，
參
照
拙
著
前
引
書
二
一
八
頁
以
下
． 

譯
注
：
「
秦
言
能
持
，
或
言
能
遮
．
能
持
者
，
集
種
種
善
法
，
能
持
令
不
散
不
失
．
譬
如
完
器
盛
水
水
不
漏
散
．
能
遮
者

，
惡
不
散
根
心
生
，
能
遮
令
不
生
，
若
欲
作
惡
罪
，
持
令
不
作
，
是
名
陀
羅
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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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等
，
陀
羅
尼
具
有
理
解
教
法
和
口
齒
明
利
的
能
力
，
在
專
靠
記
憶
傳
持
教
法
的
時
代
，
陀
羅
尼
的

力
量
自
然
受
到
重
視
。
後
來
「
咒
陀
羅
尼
」
開
始
受
重
視
，
乃
至
演
變
成
「
陀
羅
尼
」
專
指
「
咒
文
」
，

其
源
由
與
記
憶
教
法
有
關
。
此
外
陀
羅
尼
也
和
三
昧
有
關
，
可
以
說
是
在
三
昧
中
實
現
的
。 

三
昧
是

sa
m

a
d

h
i

的
音
譯
，
譯
為
「
等
持
」
，
意
思
是
心
保
持
平
靜
，
或
也
可
以
解
釋
為
「
心

一
境
性
」
，
把
心
集
中
在
一
個
對
象
的
精
神
力
。
在
《
阿
含
經
》
時
代
已
經
談
到
，
空
（su

b
b

a
ta

）

三
昧
、
無
相
（a

n
im

itta

）
三
昧
、
無
願
（a

p
p

an
ih

ita

）
三
昧
等
「
三
三
昧
」
。
此
三
三
昧
在
《
般

若
經
》
中
也
很
受
重
視
，
大
乘
佛
教
之
後
也
逐
漸
宣
說
一
些
特
有
的
三
昧
。
三
昧
就
是
精
神
的
統
一
，

包
括
止
（w

a
m

a
th

a
, 

心
集
中
）
和
觀
（v

ip
aw

y
a
n

a
, 

觀
察
）
，
心
寂
靜
、
止
住
時
，
就
能
作
正
確

的
觀
察
。
因
為
大
乘
的
修
行
方
式
與
小
乘
佛
教
不
同
，
所
以
逐
漸
順
應
這
個
情
形
而
宣
說
新
的
三

昧
。
《
大
品
般
若
經
》
〈
大
乘
品
〉
說
百
八
三
昧
，
最
初
為
首
楞
嚴
三
昧
，
此
三
昧
前
文
已
經
提
及
，

這
是
實
現
、
邁
向
般
若
波
羅
蜜
的
精
進
修
行
力
的
三
昧
（
但
接
下
來
所
說
的
「
般
舟
三
昧
」
並
不
包

括
在
《
般
若
經
》
的
百
八
三
昧
之
中
）
。 

接
著
在
「
觀
佛
三
昧
」
方
面
，《
般
舟
三
昧
經
》
所
說
的
「
般
舟
三
昧
」（P

ra
ty

u
tp

a
n

n
a
-sa

m
a
d

h
i

）

十
分
有
名
。
這
是
念
佛
後
進
入
三
昧
，
於
是
在
三
昧
中
，
佛
陀
出
現
在
行
者
面
前
的
三
昧
。
一
般
認

為
，
這
個
三
昧
的
產
生
和
佛
塔
禮
拜
有
關
，
在
禮
佛
中
似
乎
附
隨
「
悔
過
」
。
《
三
品
經
》
說
，
在

佛
前
修
習
懺
悔
、
隨
喜
、
勸
請
；
《
三
品
經
》
為
大
乘
古
經
之
一
，
當
時
還
沒
有
佛
像
存
在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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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行
法
必
然
是
在
佛
塔
前
進
行
。
此
外
《
華
嚴
經
》
有
「
海
印
三
昧
」
、
《
法
華
經
》
有
「
無
量

義
處
三
昧
」
。
經
由
入
深
三
昧
而
洞
察
現
象
的
本
質
，
於
是
隨
洞
察
方
式
而
出
現
各
種
三
昧
的
名
稱
。 

菩
薩
的
修
行 

大
乘
菩
薩
有
在
家
菩
薩
和
出
家
菩
薩
。
《
道
行
般
若
經
》
談
到
菩
薩
時
，
只
說

在
家
菩
薩
，
還
沒
有
明
確
說
到
出
家
菩
薩
。
接
著
在
《
大
品
般
若
經
》
中
說
到
在
家
與
出
家
兩
種
菩

薩
，
但
還
沒
有
說
到
出
家
菩
薩
獨
有
的
戒
律
，
只
說
出
家
菩
薩
為
「
童
真
」
（k

u
m

a
ra

b
h

u
ta

）
，

守
貞
潔
。
就
六
波
羅
蜜
的
修
行
而
言
，
第
一
布
施
波
羅
蜜
雖
然
也
包
括
法
施
，
但
重
點
在
財
施
。
第

二
戒
波
羅
蜜
的
內
容
就
是
「
十
善
」
，
實
行
不
殺
生
．
不
盜
．
不
邪
淫
之
「
身
三
」
、
不
妄
語
．
不

惡
口
．
不
兩
舌
．
不
綺
語
之
「
口
四
」
、
無
貪
．
無
瞋
．
正
見
之
「
意
三
」
等
三
項
善
行
。
其
他
經

典
在
說
明
戒
波
羅
蜜
時
，
也
常
宣
說
十
善
。
十
善
的
第
三
是
不
邪
淫
，
是
針
對
在
家
者
的
戒
。
如
果

出
家
了
，
則
成
為
上
述
的
「
童
真
」
，
實
行
禁
慾
，
遠
離
色
欲
。
此
外
在
戒
方
面
，
初
期
大
乘
經
典

還
說
到
「
五
戒
」
和
「
八
齋
戒
」
，
這
些
都
是
在
家
菩
薩
戒

四

。 

又
《
十
地
經
》
宣
說
「
十
地
」
，
其
第
二
「
離
垢
地
」
中
談
到
戒
。
此
離
垢
的
戒
也
是
十
善
戒
。

這
樣
看
來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的
戒
，
可
以
用
十
善
戒
作
代
表
，
表
示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是
在
家
者
的
宗

 

四 

關
於
十
善
，
參
照
拙
著
前
引
書
四
二
六
頁
以
下
．
拙
論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戒
学
と
し
て
の
十
善
道
〉
（
芳
村
修
基
編
《

仏
教
教
団
の
研
究
》
一
六
七
頁
以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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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運
動
。
但
後
來
大
乘
佛
教
也
採
用
部
派
佛
教
的
戒
律
，
出
家
菩
薩
逐
漸
成
為
比
丘
，
受
具
足
戒
，

守

波

羅

提

木

叉

。 

代
表
，
此
外
還
有
見
於
《
華
嚴
經
》
〈
淨
行
品
〉
和
《
郁
伽
長
者
經
》
等
的
佛
塔
禮
拜
，
以
及
《
般

舟
三
昧
經
》
等
所
說
的
觀
佛
三
昧
。
同
時
淨
土
經
典
宣
說
以
「
信
」
為
基
礎
的
教
法
，
也
是
大
乘
佛

教
的
特
色
之
一
。
《
法
華
經
》
也
說
到
以
信
為
中
心
的
教
法
，
《
法
華
經
》
方
便
品
中
勸
人
禮
拜
佛

塔
，
同
時
整
部
《
法
華
經
》
都
在
勸
人
「
書
寫
經
典
」
。
不
過
《
法
華
經
》
的
較
早
的
部
份
說
受
持
、

讀
誦
、
解
說
等
三
法
行
，
後
來
再
加
上
書
寫
、
供
養
而
成
五
法
行
，
根
據
梵
語
本
還
宣
說
更
多
。
總

之
在
法
門
（d

h
a
rm

a
p

a
ry

a
y

a

）
方
面
宣
說
受
持
、
讀
誦
、
解
說
，
在
經
卷
（p

u
sta

k
a

）
方
面
，
再

加
上
受
持
等
，
宣
說
書
寫
與
供
養
。
所
謂
供
養
（p

u
ja

）
，
是
把
經
卷
當
作
法
寶
安
置
，
獻
以
花
、

香
、
傘
蓋
、
幢
幡
，
藉
由
音
樂
等
來
供
養
。
這
種
供
養
方
法
本
來
是
用
在
佛
塔
供
養
的
，
被
經
卷
供

養
所
採
用
。
這
種
經
卷
供
養
在
《
般
若
經
》
等
經
典
中
一
再
提
倡
。 

此
一
佛
塔
供
養
和
經
卷
供
養
，
本
來
似
乎
是
產
生
於
家
菩
薩
之
間
。
花
香
及
傘
蓋
、
幢
幡
等
本

來
也
許
是
在
家
者
使
用
，
而
且
出
家
比
丘
戒
律
中
，
禁
止
觀
賞
舞
蹈
、
戲
劇
等
，
更
不
用
說
自
己
親

自
去
做
。
所
以
這
種
供
養
方
式
必
然
發
展
自
在
家
者
之
間
，
而
且
其
中
應
該
還
有
與
信
仰
一
起
發
展

出
來
的
娛
樂
。 

菩
薩
的
階
位 

如
上
述
，
談
到
菩
薩
修
行
經
過
哪
些
開
悟
階
段
時
，
古
大
乘
經
典
曾
沿
用
聲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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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階
位
。
如
《
道
行
般
若
經
》
說
到
，
聽
聞
《
般
若
經
》
教
說
得
預
流
、
一
來
、
不
還
、
阿
羅
漢
等

開
悟
。
但
是
到
了
《
大
品
般
若
經
》
和
《
十
地
經
》
等
，
才
開
始
成
立
大
乘
特
有
的
階
位
。
而
且
《
道

行
般
若
經
》
有
針
對
大
乘
特
有
的
開
悟
作
說
明
，
即
提
出
發
菩
提
心
、
不
退
位
、
無
生
法
忍

（a
n

u
tp

a
ttik

a
-d

h
a
rm

a
-k

sa
n

ti

）
、
童
真
、
灌
頂
（a

b
h

is
e
k

a

，
阿
惟
顏
）
、
一
生
補
處
等
，
這
些
都

是
部
派
佛
教
中
沒
有
見
過
的
「
悟
道
階
位
」
。
但
是
在
《
小
品
般
若
經
》
中
，
這
些
階
位
還
沒
有
體

系
化
。
灌
頂
和
一
生
補
處
可
能
出
自
佛
傳
類
的
構
思
，
為
大
乘
採
用
，
這
些
是
和
即
將
成
佛
的
大
菩

薩
有
關
的
階
位
。 

其
次
，
不
退
位
和
無
生
法
忍
廣
為
大
乘
經
典
採
用
，
是
重
要
的
修
行
階
位
。
無
生
法
忍
是
確
定

法
不
生
的
開
悟
，
是
由
體
悟
空
而
得
的
「
忍
」
。
一
般
也
都
說
，
由
於
得
此
無
生
法
忍
可
入
不
退
位
。

這
些
是
具
有
大
乘
特
色
的
開
悟
階
位
，
究
竟
是
到
了
大
乘
佛
教
才
有
？
或
者
是
讚
佛
乘
時
代
就
有
這

樣
的
觀
念
？
必
須
再
作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
其
次
，
「
童
真
」
又
叫
童
真
地
（k

u
m

a
ra

-b
h

u
m

i

）
，
《
大

品
般
若
經
》
中
經
常
出
現
。
此
地
也
被
列
入
稍
後
要
談
的
「
十
住
」
階
位
中
，
《
大
品
般
若
經
》
所

說
的
童
真
地
是
過
禁
欲
生
活
的
菩
薩

五

。
稱
之
為
「
童
真
」
（
青
年
）
，
意
思
是
隨
著
菩
薩
修
行
，

得
無
生
法
忍
和
不
退
，
修
行
階
段
處
於
青
年
狀
態
，
不
久
就
成
為
法
王
子
，
是
繼
承
佛
位
的
人
。
文

 

五 

關
於
「
童
真
」
，
參
照
《
初
期
大
乘
仏
教
の
研
究
》
三
三
四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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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師
利
也
被
稱
為
「
法
王
子
」
（M

ab
ju

w
ri -k

u
m

a
ra

b
h

u
ta

, 

文
殊
師
利
法
王
子
）
，
可
以
視
為
處

於
此
童
真
地
的
階
位
（
但
此
童
真
似
乎
還
意
味
著
「
不
結
婚
的
禁
慾
者
」
）
。 

以
上
是
散
見
於
初
期
大
乘
經
典
的
階
位
，
至
於
有
組
織
的
階
位
方
面
，
宣
說
了
四
地
、
五
地
、

十
住
、
十
地
等
。
關
於
佛
傳
中
的
菩
薩
階
位
，
《
大
事
》
和
《
佛
本
行
集
經
》
等
佛
傳
裡
說
自
性
行
、

願
性
行
、
順
性
行
、
不
轉
性
行
等
四
行

六

。
此
外
佛
傳
已
說
到
十
地
，
即
佛
傳
中
的
定
型
句
「
承
事

諸
佛
，
積
德
無
限
，
累
劫
勤
苦
，
通
十
地
行
，
在
一
生
補
處
」
等
（
大
正
三
．
四
六
三
上
）
。
但
列

舉
十
地
內
容
的
，
現
存
的
佛
傳
只
有
《
大
事
》

七

。
大
乘
經
典
的
菩
薩
階
位
方
面
，
最
簡
單
的
是
出

現
在
《
小
品
般
若
經
》
的
「
四
種
菩
薩
」
的
階
位

八

：
初
發
心
菩
薩
、
新
學
菩
薩
（
行
六
波
羅
蜜
菩

薩
）
、
不
退
轉
菩
薩
、
一
生
補
處
菩
薩
，
這
雖
然
簡
單
，
卻
是
不
包
含
聲
聞
階
位
的
大
乘
特
有
的
階

位
。
這
四
種
菩
薩
的
階
位
始
於
《
小
品
般
若
》
，
為
《
大
品
般
若
》
繼
承
，
進
而
出
現
在
許
多
經
典

中
。 

其
次
，
引
用
聲
聞
階
位
的
，
有
凡
夫
地
、
聲
聞
地
、
辟
支
佛
地
、
如
來
地
四
地
，
或
於
如
來
地

 

六 

參
照
同
上
，
一
八
五
頁
． 

七 

關
於
《
大
事
》
的
十
地
，
參
照
前
引
書
一
八
七
頁
以
下
．
此
外
《
大
事
》
的
第
二
地
，
原
典
作b

ad
d
h
am

a
n

a

（
結
慢

）
，
這
裡
根
據E

d
g

erd
o
n

的
字
典
． 

八 

關
於
「
四
種
菩
薩
」
，
參
照
同
上
，
二
八
六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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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
加
菩
薩
地
而
成
五
地
說

九

。
這
也
以
簡
單
的
形
式
出
現
於
《
小
品
般
若
》
，
為
《
大
品
般
若
》

沿
用
。
詳
細
解
說
此
系
統
的
階
位
的
，
見
於
《
大
品
般
若
》
的
「
共
十
地
」
說
：
在
凡
夫
地
開
乾
慧

地
和
性
地
，
聲
聞
地
開
八
人
地
、
見
地
、
薄
地
、
離
欲
地
、
已
作
地
等
五
地
，
加
上
辟
支
佛
地
、
菩

薩
地
和
佛
地
而
成
十
地
。
此
十
地
說
在
前
七
或
八
地
通
於
聲
聞
乘
和
辟
支
佛
乘
，
所
以
說
「
共
十

地
」
。
其
中
第
一
乾
慧
地
（w

u
k

la
v

id
a
rw

a
n

a
-b

h
u

m
i, 

淨
觀
地
）
，
是
智
慧
在
未
得
禪
定
水
、
未

開
悟
的
狀
態
；
第
二
性
地
（g

o
tra

-b
h

.

）
是
決
定
往
聲
聞
的
修
行
、
往
獨
覺
的
修
行
或
往
菩
薩
道
的

方
向
等
行
者
性
向
（g

o
tra

）
的
階
段
；
第
三
八
人
地
（ast a

m
a
k

a
-b

h
.

）
，
是
聲
聞
道
的
「
見
道
」
，

即
預
流
向
的
階
段
。
從
此
入
聖
者
位
，
菩
薩
的
見
道
是
觀
諸
法
實
相
後
，
悟
無
生
法
忍
；
第
四
見
地

（d
a
rw

a
n

a
-b

h
.

）
是
預
流
果
，
菩
薩
道
是
得
無
生
法
忍
後
的
不
退
轉
地
；
第
五
、
薄
地
（ta

n
u

-b
h

.

）
：

三
毒
薄
，
一
來
果
的
階
段
，
菩
薩
則
是
過
不
退
轉
地
尚
未
成
佛
的
階
段
；
第
六
離
欲
地
（v

i ta
ra

g
a
-b

h
.

）

是
不
還
果
，
菩
薩
為
得
五
神
通
的
階
段
；
第
七
已
作
地
（k

r ta
v

i -b
h

.

）
，
意
思
是
應
作
已
作
，
即
阿

羅
漢
。
聲
聞
的
修
行
到
此
完
成
，
所
以
沒
有
再
求
上
進
之
心
。
就
菩
薩
言
，
則
是
成
就
佛
地
的
階
段
，

即
決
定
成
佛
的
階
段
；
第
八
辟
支
佛
地
（p

ra
ty

e
k

a
b

u
d

d
h

a
-b

h
.

）
，
是
獨
覺
開
悟
的
階
段
，
以
獨
覺

為
目
標
的
人
到
此
完
成
；
第
九
菩
薩
地
（b

o
d

h
isa

ttv
a
-b

h
.

）
，
是
菩
薩
修
行
的
階
段
，
主
要
是
六
波

 

九 

參
照
同
上
，
三
三
六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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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蜜
的
修
行
，
詳
細
解
說
則
為
後
面
將
敘
述
的
「
不
共
十
地
」
，
在
這
裡
暫
且
不
談
；
第
十
佛
地

（b
u

d
d

h
a
-b

h
.

）
，
即
成
佛
階
段

十

。 

以
上
所
說
的
十
地
中
，
同
時
包
括
了
三
乘
修
行
的
階
位
，
所
以
稱
為
「
共
十
地
」
。
相
對
於
此
，

將
菩
薩
特
有
的
修
行
再
細
分
成
各
階
段
，
成
為
「
不
共
十
地
」
說
。
不
共
十
地
說
其
實
可
以
說
出
自

佛
傳
文
學
。
就
釋
迦
菩
薩
的
修
行
，
考
察
即
將
成
佛
的
菩
薩
要
經
過
什
麼
樣
的
覺
悟
階
段
。
佛
傳
文

學
都
知
道
「
十
地
」
，
但
列
舉
內
容
的
只
有
《
大
事
》
。
在
大
乘
經
典
中
，
此
一
思
想
主
要
為
華
嚴

系
統
的
編
纂
者
所
探
討
、
發
展
。
經
《
菩
薩
本
業
經
》
的
「
十
住
說
」
（d

aw
a
v

ih
a
ra

?

）
，
完
成
了

《
十
地
經
》
的
十
地
（d

aw
a
b

h
u

m
a
y

ah

）
說
。
但
是
如
果
站
在
大
乘
獨
自
的
立
場
來
思
考
的
話
，

此
十
地
說
也
可
以
視
為
是
先
前
《
小
品
般
若
》
所
說
的
「
四
種
菩
薩
」
（
初
發
心
、
新
學
、
不
退
轉
、

一
生
補
處
）
的
各
階
段
的
詳
細
化
。
《
十
地
經
》
的
十
地
是
；
歡
喜
地
（p

ra
m

u
d

ita
-b

h
.

）
、
離
垢

地
（v

im
a
la

-b
h

.

）
、
明
地
（p

ra
b

h
a
k

a
ri -b

h
.

）
、
焰
地
（a

rc
is

m
a
ti -b

h
.

）
、
難
勝
地
（su

d
u

rja
y

a
-b

h
.

）
、

現
前
地
（a

b
h

im
u

k
h

i -b
h

.

）
、
遠
行
地
（d

u
ram

g
a
m

a
-b

h
.

）
、
不
動
地
（a

c
a
la

-b
h

.

）
、
善
慧
地

（sa
d

h
u

m
a
ti -b

h
.

）
、
法
雲
地
（d

h
a
rm

a
m

e
g

h
a
-b

h
.

）
。 

其
中
，
第
一
修
行
地
，
得
大
乘
修
行
的
正
確
智
慧
後
，
十
分
歡
喜
的
階
段
；
第
二
離
垢
地
，
守

 

十 

關
於
「
共
十
地
」
的
意
思
，
參
照
前
引
書
三
五
四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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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善
）
戒
而
離
心
垢
的
階
段
，
其
中
的
戒
是
指
十
善
戒
。
由
此
進
到
第
三
明
地
，
得
陀
羅
尼
，
智

慧
明
顯
。
第
四
焰
地
，
以
智
慧
火
燃
燒
煩
惱
。
但
仍
有
難
以
調
伏
的
微
細
煩
惱
，
所
以
第
五
稱
為
難

勝
地
。
進
而
修
行
至
緣
起
慧
現
前
，
就
是
第
六
現
前
地
。
由
此
往
前
進
，
斷
三
界
煩
惱
，
遠
離
三
界
，

為
第
七
遠
行
地
。
於
此
中
修
空
觀
，
更
深
達
空
，
故
難
以
自
空
的
否
定
中
脫
出
，
經
諸
佛
摩
頂
勸
誡

後
，
好
不
容
易
才
能
脫
出
。
這
個
階
段
超
越
了
聲
聞
、
緣
覺
。
從
第
八
地
起
，
稱
為
無
功
用
行
，
不

需
努
力
，
修
行
也
能
自
然
有
進
步
。
在
第
八
地
，
無
分
別
智
能
夠
自
由
地
發
生
作
用
，
不
為
煩
惱
所

亂
，
故
稱
不
動
地
。
第
九
地
是
說
法
教
化
自
在
，
宣
說
善
法
，
故
稱
善
慧
地
。
第
十
地
，
法
身
成
就
，

身
如
虛
空
般
無
際
限
，
由
於
智
慧
如
大
雲
一
般
，
故
稱
法
雲
地
。 

這
裡
所
謂
的
「
地
」
（b

h
u

m
i

）
，
是
階
段
的
意
思
。
修
行
的
進
步
是
連
續
的
，
有
時
走
到
了

盡
頭
，
然
而
卻
忽
然
突
破
極
限
，
突
飛
猛
進
，
這
飛
躍
的
所
在
就
是
地
。
同
時
，
地
又
有
如
大
地
般

含
藏
成
長
力
，
藉
由
地
的
力
量
，
修
行
能
有
進
展
，
準
備
向
上
層
飛
躍
。
十
地
的
對
照
表
如
下
： 

 

《
十
地
經
》
十
地 

 
 
 
 

 
 
 

 
 
 

 
 

《
本
業
經
》
十
住 

 
 
 

 
 
 

 

《
大
事
》 

 
 

 
 
 

 
 
 

 
 
 

 
 
 

《
般
若
經
》
十
地 

 

一
、
歡
喜 

P
ram

u
d

ita
 

 
 
 
 
 

 
 
 

發
意 

 
 
 
 

 
 
 

 
 
 
D

u
ra

ro
h

a
 

 
 
 

難
登 

 
 
 

 
 
 

 
 
 

 
 
 

乾
慧
地 

二
、
離
垢 

V
im

ala
 

 
 

   
  

   

治
地 

 
 
 
 

 
 
 

 
 
 
B

ad
d
h
am

a
la

 
 

結
鬘 

 
 
 
 

 
 
 

 
 
 

 
 

性
地 

三
、
明 

 
P

rab
h

a
k
ari  

 
 

 
 

 
 
 

應
行 

 
 
 
 

 
 
 

 
 
 
P

u
s p

am
an

d
ita

 

華
莊
嚴 

 
 
 

 
 
 

 
 
 

 

八
人
地 

四
、
焰 

 
A

rcis m
ati  

 
  

  
   

生
貴 

 
 
 
 

 
 
 

 
 
 
R

u
cira

 
 

   
  

明
輝 

 
 
 
 

 
 
 

 
 
 

 
 

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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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難
勝 

S
u
d

u
rjay

a
  

   
   

 

修
成 

 
 
 

 
 
 

 
 
 

 
C

ittav
istara

 
 

 

広
心 

 
 
 
 

 
 
 

 
 
 

 
 

薄
地 

六
、
現
前 

A
b
h

im
u
k

h
i  

 
 
 

 
 
 

 

行
登 

 
 
 

 
 
 

 
 
 

 
R

u
p
av

ati  
 

   

妙
相
具
足 

 
 
 

 
 
 

 
 

離
欲
地 

七
、
遠
行 

D
u

raj g
am

a
 

 
  

   

不
退 

 
 
 
 

 
 
 

 
 
 
D

u
rjara

 
 

   
 

難
勝 

 
 
 
 

 
 
 

 
 
 

 
 

作
地 

八
、
不
動 

A
cala

 
 

 
   

   
  

童
真 

 
 

 
 
 

 
 
 

 
 
 
Jan

m
an

id
ew

a  
 

生
因
緣 

 
 
 

 
 
 

 
 
 

 

辟
支
佛
地 

九
、
善
慧 

S
a
d
h

u
m

ati  
   

   

了
生 

 
 
 
 

 
 
 

 
 
 

 
Y

au
v
ara

jra  
 

 

王
子
位 

 
 

 
 
 

 
 
 

 
 

菩
薩
地 

十
、
法
雲 

D
h
arm

am
eg

h
a

 
   

補
處 

 
 
 
 

 
 
 

 
 
 

 
A

b
h
is ek

ata
 

 
 

灌
頂 

 
 

 
 
 

 
 
 

 
 
 

 

佛
地 

 

菩
薩
教
團 
前
面
提
過
，
大
乘
菩
薩
有
在
家
、
出
家
之
別
。
出
家
成
為
童
真
，
遠
離
婬
欲
而
修

行
，
除
此
之
外
，
出
家
菩
薩
似
乎
沒
有
獨
自
的
戒
。
古
代
的
大
乘
經
典
並
沒
有
記
載
出
家
菩
薩
特
有

的
戒
。
初
期
的
大
乘
菩
薩
戒
以
十
善
戒
為
主
，
同
時
也
實
踐
五
戒
和
八
齋
戒
；
這
些
都
是
在
家
戒
。

此
外
大
乘
經
典
中
常
有
「
善
男
子
、
善
女
人
」
的
語
詞
，
這
也
是
對
在
家
者
的
稱
呼
。
而
且
還
經
常

宣
說
女
性
的
菩
薩
經
由
修
行
，
能
夠
轉
根
成
男
，
可
見
女
性
信
徒
在
大
乘
佛
教
中
十
分
有
力
。 

其
次
，
大
乘
的
說
法
者
被
稱
為
「
法
師
」
（d

h
a
rm

a
b

h
a

n
a
k

a

）
，
在
家
菩
薩
也
可
以
當
法
師
，

而
且
也
有
女
性
法
師
存
在
。 

出
家
菩
薩
的
修
行
地
點
在
塔
寺
（stu

p
a

）
、
阿
蘭
若
處
（a

ran
y

a
y

a
ta

n
a

）
。
此
事
在
《
郁
伽

長
者
經
》
中
有
具
體
說
明
。
塔
寺
內
奉
祀
佛
塔
，
進
行
以
禮
拜
佛
塔
為
中
心
的
修
行
。
這
一
點
在
《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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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經
》
的
淨
行
品
中
有
詳
細
說
明

十
一 

 

譯
注

。
而
且
阿
蘭
若
處
在
遠
離
村
落
喧
擾
的
森
林
中
，
便
於
專

修
禪
定
；
相
對
於
此
，
塔
寺
則
位
於
村
里
間
。
在
家
菩
薩
往
詣
佛
塔
、
禮
拜
佛
塔
、
布
施
、
接
受
出

家
菩
薩
指
導
；
出
家
菩
薩
之
間
有
和
尚
與
弟
子
的
關
係
，
弟
子
跟
隨
和
尚
，
接
受
和
尚
的
指
導
而
修

行
。
這
點
似
乎
和
部
派
佛
教
的
情
形
相
同
。
但
是
根
據
《
郁
伽
長
者
經
》
和
《
十
住
毗
婆
沙
論
》
等
，

出
家
菩
薩
的
日
常
生
活
具
有
相
當
的
苦
行
精
神
。 

大
乘
佛
教
似
乎
以
在
家
菩
薩
較
具
勢
力
。
《
維
摩
經
》
中
是
維
摩
居
士
說
法
，
《
郁
伽
長
者
經
》

舉
出
郁
伽
長
者
、
法
施
長
者
、
名
稱
長
者
等
十
位
大
長
者
。
《
般
舟
三
昧
經
》
列
舉(

風
犮)

陀
和

（B
h

a
d

ra
p

a
la

, 

賢
護
）
、
寶
得
離
車
子
、
善
商
主
長
者
、
伽
訶
岌
多
居
士
等
五
百
長
者
。
這
些
長

者
未
必
是
歷
史
上
的
真
實
人
物
，
但
長
者
在
經
典
中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可
能
是
因
為
在
家
菩
薩
中
真

的
存
在
有
達
到
深
悟
的
人
。 

此
外
菩
薩
似
乎
只
與
菩
薩
組
成
教
團
。
大
乘
的
菩
薩
好
像
沒
有
和
小
乘
比
丘
及
優
婆
塞
共
同
組

織
教
團
，
此
事
可
以
從
教
理
上
解
說
。
大
乘
經
典
屢
次
說
到
，
菩
薩
不
可
起
聲
聞
乘
心
。
《
十
住
毗

婆
沙
論
》
說
：
「
若
墮
聲
聞
地
，
及
辟
支
佛
地
，
是
名
菩
薩
死
，
又
名
一
切
失
」
（
大
正
二
六
．
九

 

十
一 

關
於
《
郁
伽
長
者
經
》
及
〈
淨
行
品
〉
，
參
照
前
引
書
四
八
三
頁
． 

譯
注
：
參
照
印
順
法
師
著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之
起
源
與
開
展
》
六
八
頁
及
一
○
五
五
頁
以
下
． 



第三章 初期大乘佛教 

 
 

 

357 

三
上
）
，
嚴
重
地
排
斥
聲
聞
乘
。
大
乘
這
個
宗
教
是
以
批
判
部
派
佛
教
為
「
小
乘
」
而
興
起
的
，
所

以
即
使
是
從
教
理
上
來
看
，
兩
者
也
很
難
共
同
生
活
與
修
行
。
大
乘
以
在
家
菩
薩
為
主
體
，
故
沒
有

理
由
會
為
了
生
活
而
附
屬
於
部
派
教
團
。
大
乘
經
典
中
，
一
開
頭
都
是
說
到
集
合
在
佛
陀
說
法
會
場

的
聽
眾
，
這
時
候
，
首
先
提
到
比
丘
列
眾
，
其
次
舉
比
丘
尼
，
第
三
也
有
舉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的
名

字
，
總
之
最
後
才
是
菩
薩
眾
的
名
字
，
如
果
有
出
家
菩
薩
，
並
沒
有
與
比
丘
一
起
列
名
。
菩
薩
集
團

和
比
丘
集
團
是
分
開
的
，
這
個
作
法
在
大
乘
經
典
中
毫
無
例
外
，
從
這
個
地
方
可
知
，
菩
薩
形
成
一

個
生
活
團
體
，
組
成
一
個
與
比
丘
僧
伽
不
同
的
教
團
。
大
乘
經
典
中
有
菩
薩
伽
那

（B
o

d
h

isa
ttv

a
-g

an
a

）
和
比
丘
僧
伽
（B

h
ik

s
u

-saj g
h

a

）
並
稱
的
例
子
，
這
顯
示
出
當
時
菩
薩
的
團

體
被
稱
為
菩
薩
伽
那

十
二

。
伽
那
（g

an
a

）
和
僧
伽
（saj g

h
a

）
意
思
相
同
，
都
是
指
團
體
。 

 
 

大
乘
佛
教
雖
然
有
菩
薩
伽
那
，
不
過
這
只
是
推
測
，
大
乘
經
典
和
大
乘
論
書
並
沒
有
具
體
說
明

菩
薩
教
團
的
組
織
，
只
有
在
《
十
住
毗
婆
沙
論
》
中
，
對
這
一
點
作
了
一
些
說
明
而
已
。
總
之
一
般

認
為
，
初
期
大
乘
佛
教
的
教
團
規
則
並
不
完
整
，
因
此
後
來
部
派
佛
教
的
僧
伽
規
則
，
才
逐
漸
被
引

入
大
乘
佛
教
中
。
（
上
冊
完
） 

 

十
二 

關
於
菩
薩
教
團
，
參
照
前
引
書
七
七
七
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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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號, 293, 324, 334 

因, 217 

因分可說, 324 

因緣, 34, 40, 71, 84, 92, 97, 218, 219, 

243, 303, 305 

地, 193, 357 

地獄, 70, 207, 209, 210, 211 

在家佛教, 310 

在家菩薩, 325, 351, 358, 359, 360 

多佛出世, 210, 306, 346 

多聞部, 134, 138, 141, 266, 278, 301 

如來地, 355 

如來藏, 7, 303, 325, 328, 330, 332 

如來藏思想, IV, XI, 4, 10, 245, 287, 

332 

如是語, 91 

存在, 181,  

宇井伯壽, 11, 23, 28, 34, 71, 72, 86, 

93, 126, 292, 342 

安世高, 263, 283 

安立果, 218 

安息, IX, 262, 263, 264, 283 

安得塔, 257 

安達卡派, 139, 141 

安達羅, IX, 109, 110, 130, 253, 254, 

258, 269, 271 

安慧, 171 

寺本婉雅, 116, 155, 299 

式叉摩那, 76 

成劫, 211 

成業論, 172 

成道, 33 

成實宗, 205 

成實論, 165, 171, 198, 203, 205, 212, 

227, 239, 309 

早島鏡正, 83, 156, 333 

有, 63, 213 

有分, 175, 191, 199, 204, 247, 349 

有分心, 199 

有分識, 199 

有為法, 56, 182 

有部的修道論, 243 

有頂, 208 

有無中道, 54 

有愛, 51, 64 

有漏法, VIII, 186, 190, 299 

有漏智, 245, 249 

有覆無記心, 195 

灰身滅智, 251, 297 

牟尼, 26, 47, 262 

牟尼偈, 124 

百八三昧, 321, 350 

百八煩惱, IX, 192, 237 

百有餘年, 113 

百藏, 342 

老死, 63, 64, 66, 213 

自利利他圓滿, 295,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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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執著, 221 

自性, 68, 181, 203, 215, 230, 296, 

325, 337 

自性行, 354 

自性清淨心, X, 67, 68, 185, 201, 233, 

245, 325, 329, 337, 344 

自相, 61, 62, 63, 181, 183, 232, 244 

自恣, 77, 82 

自說, 91, 308 

舟橋一哉, 11, 70, 72, 173, 231 

色, 55, 64, 187 

色究竟天, 208 

色身, 185, 187, 299 

色法, 187, 188, 190, 204, 205 

色界, 70, 187, 188, 196, 208, 233, 

235, 236, 251 

色界天, 208, 209, 251 

色貪, 191, 233, 235 

色蘊, 55, 187, 190 

艾羅拉, 270, 271, 274 

行, 55, 63, 65, 212 

行六波羅蜜菩薩, 354 

西山住部, 134, 139, 141, 276, 277, 

313 

西牛貨洲, 207 

西王山部, 139 

伎樂, 45, 314 

伅真陀羅經, 284, 286 

辻直四郎, 16, 301, 302 

七畫 
佛以三車喚經, 326 

佛本行集經, 300, 301, 303, 354 

佛生因緣, 301 

佛地, 355, 358 

佛身, VIII, 44, 71, 103, 184, 187, 297, 

302 

佛性, 7, 296, 328, 329, 330, 344, 345 

佛所行讚, 301, 304 

佛物, 313, 315 

佛陀, 25, 26 

佛陀的傳記, 8, 46 

佛陀像, 265 

佛陀觀, VII, 70, 297, 299, 300 

佛音, 57, 90, 116, 139, 143, 153, 160, 

165, 166, 167, 172, 179, 197, 

211, 212, 214, 225, 228, 239, 

289, 335 

佛國記, 5, 279, 293 

佛授, 197 

佛教徒, 5, 25, 33, 95, 96, 118, 123, 

124, 128, 130, 133, 152, 227 

佛教徒團, 257 

佛教梵語, 329, 342 

佛現前三昧, 316 

佛華嚴, 322 

佛傳, 32, 39, 46, 147, 210, 255, 256, 

265, 294, 298, 300, 302, 303, 

304, 305, 306, 308, 315, 347, 

353, 354 

佛傳文學, X, 265, 296, 298,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8, 

344, 347, 356 

佛傳研究, 46 

佛傳圖, 255, 258, 265, 267, 269, 315 

佛塔, IX, 33, 35, 42, 50, 125, 128, 

149, 152, 253, 254, 255, 257, 

258, 260, 261, 262, 265, 266, 

269, 270, 275, 276, 278, 280, 

281, 283, 298, 309, 311,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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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314, 315, 316, 319, 351, 

352, 358 

佛塔供養, 313, 314, 352 

佛塔信仰, X, 46, 128, 265, 298, 309, 

312, 313, 314, 316, 329 

佛塔教團, 129, 314, 316 

佛塔禮拜, 350, 352 

佛殿, 258, 266, 271, 272, 273, 274, 

277 

佛殿窟, 266, 270, 271, 272, 273, 274, 

277 

佛滅年代, III, 27, 28, 29, 280 

佛滅百年, 85,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6, 107, 110, 112, 113, 

114, 132 

佛滅百年出世, 113 

佛滅後的教團, VII, 95, 105 

佛像, 264, 265, 268, 275, 284, 286, 

312, 327, 350 

佛像製作, 284 

佛說, 55, 157, 184, 214 

佛寶, 315 

佐藤良純, 161 

伽那, 76, 316, 360 

伽陀, 84, 91, 92, 256, 306, 308 

伯吉普塔, 257 

別相念住, 243 

別解脫律儀, 229 

利根, 246 

即蘊我, 200 

卵生, 211 

妙法, 327, 328 

妙法華, 327, 341 

妙法蓮華經, 326, 328 

妙音, 169 

妙喜國, 322, 336 

妙聲, 109 

希臘人, 98, 109, 161, 257, 259, 261, 

264, 272, 273 

弟子, 81 

弟子佛教, 129, 296 

形色, 188, 226 

忍, 32, 120, 123, 240, 244, 245, 246, 

247, 347, 353, 355 

忍辱, 347 

戒, 77, 351, 352, 358 

戒本, 77, 79, 83 

戒波羅蜜, 351 

戒師, 81 

戒清淨, 238, 239, 243 

戒禁取結, 238 

戒經, 79, 88 

戒壇, 78, 81 

戒體, IX, 227, 228, 230, 231 

我, 200 

我所, 56, 67, 221 

沙門, 18, 19, 21, 30, 33, 40, 74, 121, 

276, 283 

沙門尼, 276 

沙彌, 41, 68, 76, 144, 228, 314 

沙彌尼, 76, 228 

決定, 347 

決定思, 225 

私加婆, 104, 107 

見, 232, 247 

見地, 355, 358 

見至, 246, 247 

見到, 247, 248 

見清淨, 238, 239, 240, 242 

見惑, 234, 235,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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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結, 238 

見道, 235, 241, 243, 244, 245, 246, 

355 

見諦道, 243, 246 

赤沼智善, 11, 47, 72, 84, 90, 93, 100, 

106, 155, 172, 176, 206, 220, 

231, 292, 342 

足論, 162, 163 

身表, 225 

身業, 225, 226 

身輕安, 198, 203 

身輕快性, 198 

身論, 162, 163 

身器清淨, 243 

身證, 241, 247 

車匿, 30 

辛寇得, 260 

巡禮者, 315 

邪命外道, 19, 43, 123 

那先比丘, 162, 260 

那先比丘經, 162, 260 

那西克, 269, 270, 271, 272, 273, 280, 

281 

那爛陀寺, 150, 295 

防非止惡力, 227, 229 

八畫 
依因, 218 

依緣, 59, 63, 219 

侍者, 106 

供養, 21, 33, 37, 45, 123, 125, 141, 

269, 311, 312, 313, 314, 324, 

328, 352 

佩佩, 45, 48 

具足戒, 34, 75, 76, 78, 81, 96, 108, 

109, 228, 352 

具足戒的戒體, 228 

具足戒羯磨, 77 

到彼岸, 321, 348 

制多山, 109, 134, 138, 275, 313 

制多山部, 109, 110, 134, 138, 139, 

141, 275, 290, 313 

取, 63, 213 

受, 55, 63, 198, 213 

受持, 3, 69, 77, 79, 100, 129, 294, 

328, 352 

受記, 344 

咒陀羅尼, 350 

咒術, 3 

和合果, 218 

和合僧, 74 

和辻哲郎, 46, 86, 179, 206, 220 

命根, 198, 199, 201, 203, 205 

夜摩天, 208 

宗派, 123 

定, 241 

定生律儀, 229 

定光如來, 304 

定俱戒, 229 

定學, 68 

岩本裕, 12, 307, 317 

彼岸道品, 43, 96, 159 

性地, 37, 78, 355, 357 

所造, 128, 189, 212 

所造色, 189, 196, 218 

所緣緣, 218, 219 

所緣隨增, 186 

拉宙拉, 262, 280 

招提僧,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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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那含佛, 124, 125 

拘舍羅, IX, 17, 26, 30, 41, 44, 45, 95, 

101, 125, 185, 311, 314 

拘輪達疏, 165 

放缽經, 287, 337 

易行道, 325, 334 

東山住部, 141, 203, 212, 276, 278, 

290 

果, 217 

果分不可說, 324 

枝末分裂, III, VII, 2, 8, 102, 110, 115, 

134, 135, 137, 147, 280 

松濤誠廉, 23, 25, 26 

波利邑, 100 

波斯匿, 41, 44 

波逸提法, 80 

波羅夷法, 79 

波羅夷罪, 77, 79, 313 

波羅提木叉, VII, 79, 80, 82, 85, 229, 

352 

波羅蜜, X, 285, 286, 289, 305, 318, 

319, 321, 325, 347, 348, 349 

法, 34, 49, 56, 120, 121, 175, 180, 

181, 182, 186, 190, 205, 221 

法上部, 135, 142, 273, 274 

法王塔, 260, 265, 280, 312 

法句經, 49, 87, 90, 166, 224, 232 

法依, 74 

法的巡行, 121 

法的相攝, VIII, 190 

法的研究, 131, 175, 176, 179 

法的種類, 188 

法的靜觀, 122 

法門, 36, 85, 119, 124, 292, 324, 352 

法界, 61, 187, 188, 190, 201, 205, 

290, 303, 326, 338 

法相法, 182 

法根, 74 

法救, 169, 309, 330 

法眼, 53, 56, 74 

法處, 187, 188, 189, 190, 201, 205, 

226 

法勝, 119, 169 

法喜, 152 

法喜部, 139, 143, 153 

法智, 246, 249 

法結集, 131 

法華經, X, 3, 4, 287, 302, 309, 310, 

326, 327, 328, 329, 330, 337, 

346, 351, 352 

法集要頌經, 90, 169 

法集論, 57, 159, 160, 176, 179, 192, 

197, 225, 233 

法集論注, 166 

法談, 82 

法輪, 38, 120, 275, 276 

法藏部, 86, 87, 89, 91, 102, 110, 135, 

138, 142, 158, 164, 165, 185, 

208, 268, 298, 300, 301, 303, 

313 

法藏菩薩, 330, 331, 332, 334 

法臘, 81 

法鏡經, 288, 318 

法獻, 327 

法蘊足論, 162, 163, 164, 177, 184 

法護, 165, 318, 319, 320, 324, 326, 

332, 338 

法顯, 5, 113, 116, 125, 145, 148, 149, 

268, 279, 293, 294 

法觀, 59, 66,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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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 187 

空, 222, 350 

空無邊處, 184, 208, 251 

空觀, 4, 302, 357 

竺法蘭, 283 

舍利, 45, 128 

舍利弗, 40, 163, 256 

舍利弗阿毗曇論, 164, 171, 176, 177, 

178, 185, 198, 203, 208, 212, 

215, 219, 227, 300 

舍利弗悔過經, 319 

舍利弗問經, 143 

初發心菩薩, 354 

初禪, 30, 32, 33, 36, 197, 208, 209, 

211, 250, 251 

表業, IX, 226 

金光明經, 318, 340 

金地國, 109, 153 

金倉圓照, 27 

金剛般若經, 320, 337 

金剛部, 139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 326 

金剛幢經, 326 

金剛寶座, 255, 258 

金銀淨, 100 

金輪, 209 

長井真琴, 83 

長老尼偈, 158 

長老偈, 106, 158 

長者, 17, 39, 40, 42, 130, 274, 275, 

359 

長者階級, 17 

長阿含經, 86, 87, 210 

長部注, 166 

長部諷誦者, 255 

陀羅尼, X, 4, 98, 340, 349, 357 

阿努羅陀, 167 

阿含經, 49, 158 

阿育王, III, VII, IX, 2, 8, 19, 27, 28, 

29, 38, 43, 45, 86, 96, 97, 98, 

104, 107, 108,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5, 126, 128, 

132, 133, 134, 135, 137, 146, 

147, 151, 253, 254, 256, 258, 

259, 260, 261, 264, 267, 276, 

280, 298, 312 

阿育王的法, VII, 120, 123, 125 

阿育王傳, 98, 103, 104, 107, 113, 

116, 118, 151, 178 

阿育王經, 103, 104, 105, 106, 113, 

116, 118, 125, 128, 147, 151, 

178 

阿育園, 258 

阿拉迦提婆, 109 

阿姜達, 270, 271, 274 

阿毗達磨, 157 

阿毗達磨發智論, 162 

阿毗達磨論義, 175 

阿毗達磨藏, 157, 176, 178 

阿毗達磨藏論, 171 

阿毗曇, 157, 168, 169, 176, 179, 186, 

210 

阿毗曇甘露味論, 169 

阿修羅, 211 

阿浮恆河山, 101, 104, 107, 111 

阿特曼, 150, 233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19 

阿馬拉瓦提, 275, 281, 313 

阿粊佛, 284, 285, 287, 288, 310, 321, 

322,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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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粊佛國經, 284, 285, 321, 322, 337 

阿惟越致, 335 

阿惟顏, 353 

阿傑斯王, 263 

阿槃提, 43, 95, 96, 98, 100, 110, 111, 

146 

阿爾薩克斯, 263 

阿賴耶識, 7, 199, 201, 234 

阿闍世王, 44, 97, 286, 332, 333, 337 

阿闍世王經, 284, 286, 325, 337, 338, 

345 

阿闍梨, 81 

阿彌陀佛, 286, 287, 297, 322, 325,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9 

阿彌陀佛信仰, 4, 286, 331, 332, 335, 

336 

阿彌陀經, 286, 309, 330, 333 

阿羅漢, 25, 39, 69, 71, 103, 133, 202, 

238, 241, 243, 247, 251, 344, 

347, 353, 355 

阿羅漢向, 69, 241, 247 

阿羅漢果, 39, 69, 241, 242, 243, 247 

阿羅漢道, 240, 242 

阿羅邏．伽羅摩, 31 

阿難, 29, 41, 42, 44, 45, 84, 103, 104, 

105, 106, 107, 110, 114, 129, 

135, 150, 311, 338 

阿蘭若處, 358 

非二, 228 

非即非離蘊我, 200 

非得, 201, 202, 205 

非智緣盡, 186 

非想非非想處, 184, 186, 208, 251 

非想非非想處定, 31 

非僧非俗, 315 

非福業, 230 

非擇滅, 182, 184, 205 

九畫 
信, 241, 246, 338, 339, 352 

信解, 241, 246, 247, 334 

信解脫, 70, 241, 334 

信滿成佛, 325 

冒也斯王, 259 

剎那, 183 

剎那滅, 146, 183, 198, 202, 226, 230, 

234 

剎那緣起, 214 

前田惠學, 92, 97, 158 

前田慧雲, 316 

南海寄歸內法傳, 3, 5, 113, 128, 144, 

145, 150, 165, 294 

南都勒, 278 

南路, 43, 96, 97, 99, 100, 110, 111, 

146, 269 

南贍部洲, 207 

品類足論, 162, 163, 164, 169, 204 

契經, 84, 91 

律, 49 

律的論母, 178 

律結集, 131 

律儀, 145, 228, 229 

律藏, 42, 46, 49, 50, 80, 83, 84, 85, 

86, 87, 88, 89, 93, 100, 102, 103, 

104, 105, 116, 131, 143, 149, 

157, 166, 255, 290, 294, 302, 

303, 307, 313 

後五百歲, IX, 290, 291 

思, 198, 225 



 

 

16 

思的種子, 226 

思慧, 249 

持因, 218 

持法師, 85 

持律師, 85 

持論母師, 160, 176 

持藏者, 255 

指鬘外道, 42 

施設, 163, 176, 177 

施設有, 181 

施設論, 159, 162, 164, 176 

染污, 186, 216, 232 

染污意, 232, 236 

毗尼母經, 178 

毗尼藏根本, 301, 303 

毗舍佉, 41 

毗舍離, 30, 41, 42, 44, 46, 99, 100, 

101, 115, 131, 146 

毗曇, 157, 169, 176 

毗盧舍那佛, 324 

流轉門, 63 

派遣傳道師, 108, 110, 111, 167 

界, 59, 77, 187 

界身足論, 162, 163, 191, 193 

界說論, 160, 161 

相依性, 61 

相應, 196 

相應因, 196, 215, 216 

相應部, XII, 87, 158 

相應部注, 166 

相應無明, 236 

相續, 63, 199, 200, 202, 219, 227, 

232, 234, 246 

祇夜, 91 

祇陀林寺, 153, 154 

祇園精舍, 41 

突吉羅, 80 

胎內五位, 212 

胎外五位, 212 

胎生, 211, 214 

苦行, 31 

苦法智, 246 

苦法智忍, 246 

苦集聖諦, 51 

苦滅聖諦, 51 

苦滅道聖諦, 52 

苦聖諦, 51 

苦樂中道, 53 

苦諦, 51, 185 

迦多衍尼子, 162, 163 

迦勒尼派, 155 

迦葉氏, 109, 115, 256 

迦葉菩薩品, 340 

迦葉摩騰, 283 

迦膩色迦, 129, 168, 264, 266, 268, 

281 

迦膩色迦寺, 266 

郁伽, 42 

郁伽長者, 359 

郁伽長者經, 288, 319, 352, 358, 359 

降魔成道, 33 

音樂, 314, 352 

風輪, 209, 211 

首楞嚴三昧, 285, 287, 292, 321, 350 

首楞嚴三昧經, 284, 285, 286, 321, 

337 

香達瓦哈那王朝, 271, 272 

十畫 
乘,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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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生, 189, 195, 196, 201, 219 

俱有因, 196, 215, 216 

俱舍論, 170, 171, 173, 175, 176, 178, 

181, 182, 183, 186, 191, 192, 

193, 195, 196, 200, 204, 207, 

210, 214, 215, 220, 225, 228, 

229, 234, 237, 243, 245, 249, 

313 

俱舍論實義疏, 171 

俱舍釋, 163, 171, 195 

俱解脫, 241, 247, 334 

修多羅, 84, 91, 179 

修行生活, VII, 1, 68, 78, 80, 81, 325 

修習次第, 322 

修習果, 218 

修惑, 234, 235, 236 

修道, IX, 27, 70, 235, 240, 241, 243, 

244, 245, 246 

修道論, 70, 240 

修慧, 249 

倫理, 56, 72, 126, 206, 231 

娑訶提婆, 109 

家長, 257, 276 

宮本正尊, 11, 23, 37, 52, 54, 72, 95, 

155, 173, 176, 292, 309, 317 

峻那, 274 

島史, III, 27, 100, 102, 104, 110, 116, 

118, 131, 132, 133, 137, 138, 

139, 141, 143, 167 

差別, 15, 45, 63, 150, 198, 200, 201, 

227, 243, 295, 325, 348 

師子洲, 150, 151 

庫哈寺, 268 

庫斯魯卡, 130, 262 

悟入, 39, 170 

悔過法, 80 

時解脫, 247 

書寫, IV, 328, 329, 352 

書寫經典, 352 

根, 64, 180 

根本分裂, VII, 99, 102, 109, 111, 114, 

115, 132, 134, 145, 158 

根本有部律雜事, 103, 178 

根本煩惱, 234 

根本說一切有部, 87, 142, 144, 150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 86 

根本識, 200 

桑其, IX, 29, 109, 111, 112, 120, 124, 

254, 256, 257, 261, 271, 280, 

312 

海印三昧, 324, 351 

海部, 139, 143 

海部派, 153 

涅槃, IX, 5, 37, 38, 44, 45, 46, 51, 52, 

53, 56, 57, 60, 62, 70, 71, 75, 90, 

182, 183, 184, 185, 209, 217, 

229, 238, 249, 251, 255, 296, 

333, 345, 349 

烏拉薩加, 260 

畜生, 70, 210, 211 

真實, 121, 347 

秘密集會, 341 

納加爾朱納貢達, 112, 275, 277, 278, 

289 

翅色憍達彌, 42 

耆那教, 5, 19, 20, 22, 25, 28, 29, 35, 

43, 123, 146, 210, 224, 233, 275 

脅尊者, 168, 268 

能作因, 215, 217, 218 

能造, 189, 196 

能造四大,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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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舟三昧, 286, 287, 316, 331, 332, 

337, 350 

般舟三昧經, 284, 286, 331, 332, 333, 

337, 350, 352, 359 

般若, 347 

般若波羅蜜, 319, 321, 325, 337, 345, 

348, 350 

般若經, X, 3, 4,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1, 298, 308, 316, 

320, 321, 322, 325, 328, 335, 

336, 337, 339, 345, 346, 348, 

350, 351, 352, 353, 354, 357 

般若經南方起源說, IX, 289 

般涅槃, 71, 128, 185, 247, 311, 338 

記說, 91 

逆觀, 66, 69 

郡長, 261, 266 

郡首, 262, 266, 268, 273 

馬勝, 40 

馬鳴, 268, 301, 302, 309 

高田修, 269, 282 

旃檀茸, 44 

十一畫 
乾慧地, 355, 357 

假有, 181 

假我, 55, 221 

偶然論, 19, 22, 224 

偷蘭遮罪, 79 

兜沙經, 286, 324 

兜率天, 306, 336 

兜率淨土, 336 

動身思, 225 

動性, 36, 65, 189, 221 

動發勝思, 225 

商那和修, VII, 29, 103, 104, 105, 106, 

107, 110, 114, 150 

問答分別, 179 

唯物論, 20, 146 

唯識派, 145, 200 

堅性, 189 

基爾那爾, 119 

婆沙四評家, 169 

宿作因說, 22 

宿命論, 19, 22, 224 

密咒, 340 

密林山部, 135, 142 

密教, XI, 4, 5, 8, 9, 10, 154, 324, 340, 

341, 342 

康黑里, 272 

得, 201 

悉達多, 1, 26 

掉舉, 191, 192, 194, 204, 232, 233, 

237 

授記, 91, 92, 304, 306, 329 

捨, 347 

捨墮法, 79 

救濟佛, 297, 309, 310 

教史, 167 

教法, 57 

教法大官, 122, 123 

教訓譬喻, X, 303, 306, 307, 308 

敗種, 329 

望月良晃, 322 

梵天, 38, 208, 209, 210 

梵天勸請, 37 

欲界, 70, 195, 196, 197, 208, 235, 

236, 246, 250, 251 

欲界的煩惱, 70, 233, 235, 238 

欲貪, 191, 233, 23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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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品妙法蓮華經, 327 

清淨, 250 

清淨業處, 333 

清淨業處觀, 333 

清淨道論, 57, 154, 166, 183, 214, 

228, 232, 239, 241, 242, 255, 

335 

清辨, 114, 144, 145, 150 

淨土, 6, 285, 309, 330, 331, 332, 333, 

335, 336, 343 

淨土往生, 334 

淨土經典, X, 330, 352 

淨色, 189 

淨行品, 324, 325, 352, 359 

淨觀地, 355 

理趣分, 320 

理趣般若經, 320 

現前, 77, 78, 245, 325, 356, 357, 358 

現前僧伽, 77, 78, 79, 103 

現量得, 146 

略義疏, 165 

異部分派解說, 114, 144 

異部宗輪論, 102, 103, 113, 114, 116, 

128, 132, 133, 134, 135, 137, 

138, 139, 141, 143, 144, 155, 

169, 172, 183, 185, 212, 299, 

313 

異部解說集, 144 

異熟, 217, 219, 224, 229 

異熟因, 215, 216, 217, 224 

異熟果, 217, 224, 229 

眾同分, 201, 205 

眾事分阿毗曇論, 162 

眾經撰雜譬喻, 113 

眾聖點記, 27 

眾賢, 170 

眾學法, 80 

第一結集, VII, 41, 49, 84, 85, 105, 

131, 135 

第二結集, VII, 99, 100, 106, 111, 116, 

131, 132 

第三結集, VII, 110, 111, 116, 131, 

132, 133, 167 

第四結集, 168, 268 

細心, 201 

細意識, 200 

缽羅奢佉, 212 

處, 59, 187 

袈裟, 30, 81, 82, 228 

袈裟色, 82 

貪, 232, 238 

軛, 232, 242 

連縛緣起, 214 

部派佛教, 128, 298, 313,  

部派教團, 145, 279, 280, 283 

部派教團的發展, 146 

部執異論, 113, 114, 116, 132, 143, 

172 

野蠻人, 261 

閉尸, 212 

頂, 244 

鹿野苑, 38, 111, 265 

麥格史提尼斯, 259 

惛沈, 191, 192, 194, 232, 233, 237 

梶芳光運, 292, 360 

十二畫 
最早的大乘經典, 288, 318 

最高, 348 

最高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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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又俊教, 190, 206 

勝法, 124, 175, 179, 184, 245 

勝義有, VIII, 181 

勝義法, 182 

勝義阿毗達磨, VIII, 183 

勝義善, 230 

勝義補特伽羅, 200 

喻鬘論, 301, 309 

喬賞彌, 29, 41, 43, 96, 106, 110, 111, 

112, 124 

報身佛, 185, 299 

報恩, 122 

富維西卡寺, 268 

富樓那, 43, 96, 101, 109, 163, 319 

尊祐造說, 22 

尋香, 212 

惑業苦, 214 

惡作, 80, 191, 192, 194, 196, 204, 

237 

惡戒, 229 

惡說, 80 

惡魔, 32, 33, 44 

惡魔波旬, 32 

悲華經, 335 

提地迦, 151 

提婆, 44, 171, 258, 278, 327 

提婆設摩, 163 

提婆達多, 41, 43, 327 

提婆達多品, 326 

散若夷毗羅梨沸, 19 

普門示現, 330 

普賢, 297, 306, 326, 330, 338, 346 

普賢行願讚, 326 

普賢菩薩, 326, 330, 346 

普魯馬伊, 272, 273, 274, 275 

普曜經, 303, 347 

智, 246, 247, 348 

智見清淨, 238, 240, 242 

智度, 211, 321, 348 

智慧, 182, 347 

智緣盡, 186 

椎尾弁匡, 292 

湯山明, 322 

渴愛, 51, 59, 64, 66, 67 

無分別智, 357 

無比法, 179, 184 

無功用行, 357 

無生法忍, 286, 353, 355 

無生智, 185, 249 

無因無緣論, 22 

無有愛, 51 

無色界, 70, 196, 208, 233, 235, 251 

無色貪, 191, 233, 235 

無我, 6, 55 

無我說, 198 

無念德首, 331 

無所有處, 184, 208, 251 

無所有處定, 31 

無明, 51, 59, 63, 65, 66, 67, 191, 192, 

194, 204, 212, 213, 221, 233, 

234, 236, 237 

無表色, VIII, IX, 188, 189, 191, 204, 

221, 226, 227, 228, 230 

無表業, IX, 226, 227 

無為, 56, 182, 184, 185, 186, 190, 

200, 204, 205, 216, 218, 245, 

251 

無為法, VIII, 56, 182, 184, 186, 188, 

190, 204, 205, 216, 217,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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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山寺, 113, 149, 152, 153, 154, 

166, 294 

無畏山寺派, 143, 149, 153, 165, 294 

無相, 68, 302, 350 

無記, VI, 53, 54, 58, 179, 184, 192, 

194, 197, 217, 224, 229, 236 

無記業, 229 

無量光佛, 333 

無量壽佛, 333 

無量壽經, 286, 330, 332, 333, 334, 

335 

無間地獄, 222 

無間緣, 218, 219 

無想定, 201, 205, 250 

無愧, 191, 192, 194, 204, 232, 237 

無慚, 191, 192, 194, 204, 232, 237 

無漏, 69, 71, 179, 186, 230, 239, 245, 

249 

無漏法, VIII, 186 

無漏律儀, 229 

無漏智, 245, 247, 249 

無漏善, 230 

無漏業, 230 

無餘依涅槃, 71 

無餘涅槃界, 71, 265 

無學道, IX, 241, 243, 245 

無覆無記心, 195 

無礙解道, 158, 159, 197 

無願, 68, 350 

發智論, 162, 163, 168, 215, 243 

發菩提心, 306, 321, 325, 346, 353 

發語思, 225 

發趣論, 160, 161, 177, 199, 215, 219 

童受, 301, 309 

童真, 337, 351, 353, 358 

童真地, 353 

等流果, 216, 217, 225 

等無間緣, 218, 219 

等誦經, 177, 191 

結, 233 

結生識, 212, 213 

結集, 84, 338 

結經, 330 

善, 121, 229 

善女人, 358 

善心, 192,  

善地, 193 

善男子, 358 

善見律毗婆沙, 27, 118, 166, 256 

善財童子, 290, 326, 338 

善淨心所, 197 

善惡的標準, 229 

善慧, 304, 358 

善慧地, 356, 357 

菩提心, 326, 346 

菩提伽耶, 33, 95, 112, 119, 125, 257, 

311, 315 

菩提流志, 339 

菩提道場, 153, 258 

菩提樹, 33, 37, 66, 152, 255, 258, 

269 

菩提羅, 263 

菩薩, 296, 306, 316, 344, 354, 355 

菩薩本業經, 324, 325, 356 

菩薩地, 355, 358 

菩薩行, 285, 306, 315, 328, 347 

菩薩伽那, 76, 316, 360 

菩薩的自覺, X, 306, 316, 344, 347 

菩薩的修行, 70, 285, 351 

菩薩的階位, 353,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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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實踐, 287 

菩薩乘, 9, 295, 296, 345 

菩薩教團, X, 358, 360 

菩薩道, 355 

菩薩論, 299 

菩薩藏經, 288, 289, 318, 319 

華氏城, 41, 104, 111, 115, 147, 254, 

258, 259 

華嚴經, X, 4, 286, 29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35, 338, 351, 

352, 359 

虛空, 56, 182, 184, 205, 209, 357 

訶梨跋摩, 165 

貴霜, IX, 149,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79, 283, 284, 291 

跋蹉國, 42 

鈍根, 246 

開經, 330 

開跡顯本, 329 

階位, 353 

集法, 53, 131, 177 

集法智, 246 

集法智忍, 246 

集異門足論, 162, 163, 164, 177 

雲, 304 

順世外道, 20 

順世派, 146 

順正理論, 170, 177, 198 

順性行, 354 

順解脫分, 244 

順觀, 63 

須達多, 40 

須彌山, 207, 208, 209 

須彌山說, 207 

飲光部, 110, 135, 138, 143, 165, 183, 

266, 301 

黑蜂山, 289 

十三畫 
塞種, 259, 262 

塚本啟祥, 28, 47, 84, 99, 100, 116, 

126, 155, 281, 282 

塔寺, 358 

塔門, 253, 254, 256, 315 

塔院, 270, 273 

意志自由, 223 

意業, 224, 225, 226 

慈, 347 

想, 55, 198 

愛, 63, 64, 213 

新學菩薩, 354 

新薩婆多, 170 

業, 19, 65, 221, 222, 226 

業生說, 299 

業果論者, 223 

業的本質, VIII, 225, 226 

業的因果, 22, 222, 224 

業的種類, IX, 229 

業感緣起, VIII, 207, 212, 214 

業說的起源, VIII, 223 

業論者, 22, 223 

極七返生, 238 

極微, 181, 189, 211, 226 

楞伽島, 151 

滅, 182 

滅法智, 246 

滅法智忍, 246 

滅盡定, 251 

滅諍法,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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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 67, 186, 191, 232, 233, 237 

煩惱地, 191, 193, 195 

煩惱地法, 191, 195 

煖, 240, 244 

獅子柱頭銘文, 169, 262, 280 

瑜伽, 4, 10, 19, 31, 36, 146, 150, 239, 

243, 250, 295 

瑜伽行派, XI, 4, 10, 145, 295, 301 

窟院, IX, 43, 270, 271, 272, 273, 274, 

280 

經, 85 

經分別, 85, 87, 88, 160, 179 

經卷, 352 

經的論母, 159, 177 

經師, 85, 255 

經部, 171 

經量部, 2, 8, 135, 136, 138, 142, 145, 

165, 168, 170, 198, 199, 200, 

208, 225, 226, 228, 230, 234, 

298, 301, 309 

經集, XII, 43, 46, 96, 158, 166, 171, 

224, 232 

經藏, VIII, 49, 58, 84, 85, 86, 87, 89, 

131, 132, 135, 157, 158, 175, 

255, 327 

義成部, 142, 198 

義足經, 87 

義淨, 5, 7, 9, 113, 128, 144, 145, 148, 

150, 165, 294 

義釋, 158, 159 

聖, 53 

聖仙, 23, 25, 38 

聖典, 57 

聖道支性, 184 

補特伽羅, 7, 150, 200 

解脫, 37, 51, 247 

解脫道論, 166 

誠信, 122, 302, 335 

賊住比丘, 133 

跡門, 329 

辟支佛, 38, 355 

辟支佛因緣論, 171 

辟支佛地, 355, 358, 359 

遊行者, 18, 30 

道支真如, 184 

道生律儀, 229 

道行般若經, 283, 284, 285, 289, 291, 

320, 322, 336, 345, 351, 353 

道俱戒, 229 

道智大經, 289, 318 

道類智, 246 

達那布提．瓦奇布塔, 253 

達索加, 29, 104 

過去七佛, 255 

遍行因, 215, 216, 217, 236 

遍行惑, 216, 236 

預流, 69, 70, 237, 241, 243, 246, 353 

預流向, 69, 242, 246, 355 

預流果, 69, 241, 246, 355 

預流道, 240, 241, 242 

鳩摩羅邏多, 309 

犍陀哈爾, 120 

犍陀夏拉, 276 

犍陀羅藝術, 264 

十四畫 
僧, 75, 

僧中有佛, 313 

僧伽, 39, 74, 75, 360 

僧伽施, 10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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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羅剎所集經, 113 

僧房, 271 

僧物, 313, 315 

僧舍窟, 270, 271, 273, 274 

僧院, 271, 274, 278 

僧殘法, 79 

僧殘罪, 77, 78 

僧團佛教, 313 

僧寶, 315 

境, 64 

壽量品, 329 

實法, 203 

實踐論, VII, 67 

對法, 123, 157, 175, 179, 184 

慢, 232 

漏, 67, 186, 232 

疑結, 238 

盡智, 185, 249 

福田經, 238 

福業, 225, 230 

種子, 200, 227, 228, 230, 234 

種姓, 26, 35, 74, 240, 242, 245, 261 

種姓智, 240, 242 

種種道, 123, 146 

稱友, 163, 171, 173, 195 

精進, 33, 45, 52, 59, 193, 194, 223, 

244, 335, 344, 347, 349, 350 

精進論者, 223 

維摩經, 205, 288, 299, 322, 325, 329, 

338, 348, 359 

聞持陀羅尼, 349 

聞慧, 249 

舞蹈, 314, 352 

蒙族派, 155 

蓋, 232 

誦法師, 255 

語業, 225, 226 

說一切有部, 2, 7, 8, 86, 87, 99, 102, 

130, 134, 135, 138, 142, 143, 

145, 148, 149, 150, 157, 165, 

175, 176, 181, 205, 226, 240, 

260, 263, 266, 268, 280, 293 

說一切有部的論藏, VIII, 162 

說出世部, 134, 141, 147, 148, 149, 

184, 210, 293, 294, 300, 302, 

303 

說法師, 85 

說假部, 134, 138, 141 

遠續緣起, 214 

銅葉洲, 151 

熏迦王朝, IX, 253, 254, 258 

增一阿含經, 86, 87 

增上果, 217 

增上緣, 218, 219 

增支部, XII, 87 

增支部注, 166 

增長, 119, 122, 210, 227, 335 

審慮思, 225 

幢, 290, 314, 338, 340, 352 

幡, 314, 352 

德慧, 170 

慧, 239, 241, 247 

慧解脫, 51, 238, 241, 247, 334 

憂陀那, 92 

摩夷, 159 

摩怛理迦, 176, 177, 178 

摩耶夫人, 27, 306 

摩咥里制吒, 301, 302 

摩崖法敕, 119, 120, 122, 123 

摩得勒伽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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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菟羅, 96 

摩訶拘絺羅, 43 

摩訶勒陀, 108, 109 

摩訶僧那僧涅, 349 

摩訶僧祇律, 86, 132 

數息觀, 68, 243, 244 

十五畫 
暫住, 183 

暴流, 191, 233 

瞋, 232, 237 

稻竿經, 340 

窮生死蘊, 200 

緬族派, 155 

緣, 60, 214 

緣已生法, 58, 59 

緣欠不生, 182 

緣起, VII, VIII, 22, 34, 52, 56, 58,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9, 

185, 212, 214, 215, 219, 220, 

221, 224, 235, 295, 297, 340, 

357 

緣起支性, 184 

緣起的世界, 61, 221 

緣起真如, 185 

緣起無為, 186 

緣起說, 34, 66, 72, 220, 224 

羯磨, 77, 79, 80, 81, 85, 88, 222 

羯磨師, 77, 81 

羯邏藍, 212 

請食, 81 

諸行無常, 49, 62, 65, 183, 202 

諸法無我, 49, 57, 58, 59, 62 

諸法實相, 328, 355 

調伏天, 144, 155 

論分別, 179 

論母, 159, 160, 175, 176, 177, 178 

論事, 111, 133, 160, 166, 197 

論事注, 139 

論的論母, 159, 177 

論藏, 157, 158, 161, 164 

論議, 92, 177, 178 

十六畫 
賢胄部, 135, 272 

賢首菩薩品, 326 

賢愚經, 113, 309 

賢護, 337, 359 

趣, 211 

輪迴, 21, 211 

輪迴思想, 6, 7 

養因, 218 

餓鬼, 70, 211 

憍陳如, 39 

頞部曇, 212 

器世間, 207, 210 

導論, 161 

擇滅, 182, 184, 186, 205, 217, 245, 

246 

燃燈佛, 304, 344 

燃燈授記, 304 

獨覺, 38, 245, 305, 328, 329, 355 

獨覺乘, 345 

獨覺種姓, 245 

積集說, 22 

縛, 237 

諷誦者, 255, 257, 273 

遺日摩尼寶經, 287, 288, 289, 318, 

319 

錫蘭寺, 112,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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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蘭島部, 143 

錫蘭傳, 102, 110, 137 

閻魔, 207 

隨法行, 241, 246, 247 

隨信行, 241, 246, 247 

隨眠, 191, 199, 203, 232, 233, 234, 

237, 242 

隨喜, 319, 350 

隨煩惱, 195, 237 

隨增, 186, 199 

靜谷正雄, 116, 155, 281, 318 

靜慮, 36, 219, 250 

靜慮律儀, 229 

頻毗沙羅王, 30, 40, 44, 98 

頭陀行, 40, 82 

 

龍軍, 162, 259 

龍華三會, 336 

龍樹, 289 

十七畫 
優陀那, 91 

優婆夷, 39, 75, 257 

優婆笈多, 29, 103, 147, 150 

優婆塞, 39, 75, 257 

優婆離, 29, 41, 84, 104, 106 

彌勒, 338 

彌勒受記, 336 

彌勒淨土, 336 

彌勒菩薩, 43, 285, 287, 305, 336, 

338, 346 

彌蘭陀, 161, 259, 260, 280 

彌蘭陀王問經, 161, 199, 260 

應六波羅蜜經, 319 

檀特山, 32 

濕性, 189 

禪, 30, 250, 347 

禪定, 31, 249 

糞掃衣, 81, 105 

總持, 349 

總相念住, 243 

聲聞, 74, 297 

聲聞地, 355, 359 

聲聞的階位, 353 

聲聞乘, 9, 129, 295, 345 

聲聞僧伽, 316 

聲聞種姓, 245 

薄地, 355, 358 

薄伽梵歌, 6, 123, 335 

還滅門, 66 

鍵南, 212 

罽賓, 107, 147 

十八畫 
斷常中道, 54 

瞿曇, 26 

簡擇, 176, 247 

繞道, 275 

藏, 332 

藏外, 157, 161 

藏論, 161, 171 

藏釋, 161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 178 

薩曇分陀利經, 326 

藍毗尼園, 27, 119 

轉法輪, 37 

轉輪聖王, 27, 71 

轉變, 199 

轉變說, 22 

離婆多, 101, 103, 11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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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繫果, 217, 245 

離蘊我, 200 

雜阿毗曇心論, 169 

雜藏, 92, 149, 158 

雜譬喻經, 113 

雞胤部, 134, 138, 141, 184, 301 

雞園, 147 

十九畫 
壞劫, 211 

犢子部, 135, 138, 142, 152, 164, 183, 

184, 200, 211, 298 

癡, 233, 237 

繫, 232 

羅侯羅, 29, 41 

藤田宏達, 38, 55, 331, 335 

藥師經, 340, 341 

識, 54, 61, 63, 64, 212 

識身足論, 162, 163, 215 

識無邊處, 184, 208, 251 

鏡面王, 54 

難陀王朝, 98 

類智, 246, 249 

願, 347 

願生說, 299 

願性行, 354 

勸請, 38, 350 

寶頂經, 339 

寶塔品, 326, 329 

寶幢分, 340 

寶積經, 287, 339 

懺悔, 79, 350 

蘇米達, 304 

覺天, 169, 263 

覺城, 290, 338 

二十畫 
觸, 63, 64, 213 

譬喻, 92, 326, 328 

譬喻者, 168, 198, 201, 222, 309 

譬喻師, 142 

釋迦牟尼, 26 

釋迦牟尼佛本行, 301 

釋迦菩薩, 304, 344 

釋尊, 25 

二十一畫 
攝阿毗達磨義論, 167, 192, 197, 205 

櫻部建, 175, 176 

欄杆, 253 

灌頂, 353, 358 

纏, 70, 82, 234, 237 

蘭帕卡, 267 

二十二畫 
讀誦, 328 

二十三畫 
顯色, 188 

顯教, 10 

二十四畫 
靈鷲山, 41 

鷽陀和, 359 

二十五畫 
觀, 68, 244, 350 

觀佛, 286 

觀音菩薩, 333, 346 

觀音菩薩普門品, 330 

觀無量壽經, 330,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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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佛乘, 298, 301, 346, 347 

讚佛乘的菩薩, 345 

讚佛頌, 302 

二十九畫 
鬱陀．羅摩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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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版頁碼) 

A 
Abbata-Kondabba, 39 

Abhayagirivasin, 143 

Abhayagiri-vihara, 152 

Abhhidhammatthasavgaha, 167 

Abhidamma-pitaka, 161 

Abhidarmadipa, 169 

abhidhamma-bhajaniya, 179 

Abhidhamma-katha, 175 

Abhidharmakowabhasya, 158, 169, 

170, 174, 181, 184, 214 

Abhidharmakowavyakhya, 163, 171, 

173, 181 

Abhimukhi, 358 

Abhirati, 322 

abhisambodhi, 33 

Abhisekata, 358 

Acala, 358 

adbhutadharma, 92 

adhipati-phala, 217 

Adyardhawatika, 320 

Agama, 34, 49 

Ahogavga, 101 

Ajanta, 270, 274 

Ajatasattu, 43, 97 

Ajatawatru, 44 

akawa, 182 

Aksobhya, 321 

Alakadeva, 109 

Alara-Kalama, 31 

Amaravati, 275, 313 

Amitabha, 333 

Amitayus, 333 

anagamin, 238 

Ananda, 41, 84, 103 

anasrava, 186 

anatman, 55 

anattan, 55 

Andhaka, 139, 141 

animitta, 350 

antarabhava, 212 

Anuruddha, 167 

anusaya, 232 

anuwaya, 191, 199, 234 

apadana, 306 

Aparamahavinaseliya, 277 

Aparanta, 96 

Apararajagirika, 139 

Aparaseliya, 139, 276 

Aparawaila, 141 

appanihita, 350 

aprapti, 202 

apratisamkhya-nirodha, 182 

Arada-Kalama, 31 

arahant, 25, 238 

Arambha-vada, 22 

aranyayatana, 358 

arcismati, 356 

arhat, 25, 238, 344 

Arhata, 25 

ariya, 51, 53 

Arupya-dhatu, 208 

Aryadeva, 278 

asajkhatadhamma, 56 

asava, 67, 232 

asrava, 186 

Assaji, 40 

astamaka, 355 

Astasahasrika-prajbaparamita, 345 

asura, 211 

atman, 22, 200 

Attha-garudhamme, 42, 79 

Atthakatha, 157, 161, 294 

Atthaka-vagga, 97 

atthavgiko maggo,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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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dana, 92, 303, 306 

Avanti, 43, 95, 100 

Avaragodaniya, 207 

Avarokitewvara, 330, 346 

avidya, 51, 65 

avijbapti-karman, 226 

avijbapti-rupa, 188 

avijja, 63, 65, 233 

avipranawa, 227 

avivartika, 335 

Awoka, 98, 118, 126 

Awvaghosa, 268, 301 

ayatana, 59, 187 

B 
Bactria, 259 

Bahussuttaka, 138 

Bahuwrutiya, 141, 266, 278 

bala, 347 

bandhana, 237 

Bauddha, 25, 146, 257 

Bavarin, 43 

Bhadrayanika, 138 

Bhadrayaniya, 142 

Bhagavad-gita, 335 

Bhaja, 270, 273 

bhakti, 335 

bhanaka, 255, 273 

Bharhut, 253, 312 

Bhattiprolu, 276 

bhava, 51, 57, 63, 233 

Bhavanakrama, 322 

bhava-tanha, 51 

bhavavga, 199 

bhavavga-citta, 199 

Bhavya, 114, 144 

bhikkhu, 39, 75 

bhikkhuni, 75 

bhikkhuni-samgha, 75 

bhiksu, 39, 75 

bhiksuni, 75 

Bhiksu-sajgha, 360 

bhumi, 193, 353, 355, 357 

bija, 200 

Bimaran, 267 

Bodh-gaya, 257 

bodhicitta, 346 

Bodhisattva, 317, 318, 344, 345, 360 

Bodhisattva-gana, 360 

Bodhisattvapitaka, 288 

Bodhisattvayana, 295 

buddha, 25, 38, 356 

Buddha, 25, 47, 73, 155, 345 

Buddhacarita, 301, 304 

Buddhadatta, 165, 197 

Buddhadeva, 169, 263 

Buddha-dhatu, 345 

Buddhagaya, 33 

Buddhaghosa, 57, 88, 153, 165 

Buddhavatajsaka, 323 

Budhila, 263 

C 
caitasika-dharma, 190 

Caitika, 141, 313 

Caitiya, 141 

caitya, 258, 313 

cetana, 192, 194, 225 

cetasika, 190 

Cetiya, 276 

cetiyaghara, 270, 271, 274, 277 

cetovimutti, 51 

Chandagarika, 138 

Channa, 30 

Cula-dhammagiri, 277 

Culavamsa, 153, 16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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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kkhinapatha, 43, 100, 269 

danda, 22, 224 

Darstantika, 142, 198, 309 

darwana, 235, 355 

darwana-marga, 235 

Dasaka, 104 

Dawabhumika, 323, 326, 341, 348 

dawavihara, 356 

daya, 121 

deva, 211 

Devadatta, 41 

Devanampiya-Tissa, 151 

dhamma, 37, 45, 53, 56, 59, 61, 62, 85, 

119, 181, 190 

dhammadhara, 85 

dhamma-dhatu, 61 

dhamma-kathika, 85 

dhammanusarin, 241 

Dhammapada, 50, 62, 183 

Dhammapala, 165 

dhammapariyaya, 85 

Dhammarakkhita, 108, 261 

Dhammaruci, 139, 152 

Dhammarucika, 143 

Dhammasavgani, 159, 160, 173, 176, 

184, 192, 233 

dhamma-vijaya, 119 

Dhammutariya, 274 

Dhanyakara, 290 

Dhanyakataka, 270, 275, 276, 290 

dharani, 340, 349 

Dharanikot, 275, 276 

dharma-bhanaka, 255 

Dharma-cakra, 38 

Dharmaguptaka, 142 

Dharma-mahamatra, 122 

Dharmamegha, 358 

dharma-nidhyati, 122 

dharma-niyama, 122 

dharmaparyaya, 352 

Dharmarajika-stupa, 260 

Dharmatrata, 169 

dhatu, 59, 61, 71, 187, 208 

Dhatukatha, 160, 161 

Dhatukaya, 163 

dhuta, 82 

dhyana, 31, 36, 250, 347 

Digha-nikaya, 87 

Dipavajsa, 100 

Divyavadana, 103, 113, 116, 307 

dravya, 189, 203 

Dukhanirodha-ariyasacca, 51 

dukkata, 80 

Dukkha-ariyasacca, 51 

Dukkhasamudaya-ariyasacca, 51 

Dundubhissara, 109 

Durajgama, 358 

Dvadawavga-dharmapravacana, 91 

E 
Ekavyavaharika, 141 

Ekavyoharika, 138 

Ellora, 270, 274 

G 
gahapati, 257, 276 

gana, 76, 360 

Gandavyuha, 323, 326, 341 

ganin, 19 

gatha, 84, 91, 92, 124 

Gautama, 26 

geya, 91 

geyya, 91 

Ghantawala, 276 

Ghosaka, 169 

Gijjhakuta, 41 

Girnar, 97, 119 

Gokulika, 138,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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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ama, 17, 26 

gotra, 245, 355 

gotrabhubana, 240 

Guha-vihara, 268 

guna, 57 

Gunamati, 170 

H 
Haimavata, 142 

Harivarman, 165 

Hemavatika, 139 

Hetuvadin, 143 

Hinayana, 129, 293, 317 

I 
idappaccayata, 61 

indriya, 180, 188 

itivrttaka, 92 

itivuttaka, 91 

J 
Jaina, 20, 23, 24, 26 

Jambudvipa, 207 

jaramarana, 63 

jataka, 91, 92, 303 

jati, 63 

jbana, 246, 247, 347 

Jbanaprasthana, 163 

Jetavana, 40 

Jetavanavihara, 153 

Jetavaniya, 143 

jhana, 31, 36 

jivitendriya, 201 

Junnar, 274 

K 
Kalawan, 265 

kamma, 65, 77, 85 

kammavadin, 223 

Kandahar, 120, 126, 267 

Kanheri, 272 

Kaniska, 129, 168, 264, 266 

Kaniska-vihara, 266 

karanahetu, 215 

Karli, 270, 273 

karman, 21, 65, 222 

Karunapundarika-sutra, 335 

Kasapagota, 256 

Kassapagotta, 109 

Kassapiya, 138 

Kathavatthu, 112, 116, 133, 143, 160, 

172 

Katyayaniputra, 162, 163 

Kawmira, 107, 147 

Kawyapa-parivarta, 340 

Kawyapiya, 143, 266 

kayagantha, 232 

kayasakkhin, 241 

kayavibbatti, 225 

Khuddaka-nikaya, 87, 158 

kilesa, 57, 67, 186, 232 

kiriyavadin, 223 

klewa, 186, 232 

klistamanas, 232 

Kosala, 17 

krtajbata, 122 

krtavi, 355 

Ksaharata, 271 

ksanika, 214 

ksanti, 244, 246, 247, 347, 353 

Ksudrakagama, 158 

Ksudraka-pitaka, 158 

Kukkutika, 141 

Kumaralata, 301, 309 

Kurundatthakatha, 165 

Kusana, 263, 283 

Kusuruka,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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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alitavistara, 301, 303, 341, 347 

Lampaka, 126, 267 

Lavkadipa, 109, 151 

Lavkavatara, 341 

layana, 271 

lena, 270, 271, 274 

Lokayata, 20, 24 

Lokottaravadin, 89, 141, 300 

Lumbini, 27, 124 

M 
Mabjuwri Kumarabhuta, 336 

Madhura, 96, 99 

Madhyamika, 145, 295 

Madhyantika, 103, 107 

Magadha, 17 

Mahacetiya, 275, 277, 313 

Mahadeva, 102, 108 

Mahakaccana, 43, 95 

Mahakassapa, 40, 255 

Mahakawyapa, 103 

Mahaksatrapa, 130 

Maha-Moggallana, 40 

Mahanama, 42, 153, 167 

Mahapaccari, 165 

Mahapajapati-Gotami, 26 

Maharatnakuta, 287 

Mahasamghika, 102, 131, 138 

Mahasamghika Vajjiputtaka, 138 

Mahasamgiti, 131 

Mahasamgitika, 131, 138 

Mahasattva, 344 

Mahasubbatavadin, 289 

Mahatissa, 152 

Maha-vagga, 303 

Mahavamsa, 27, 102, 116, 137, 167 

Mahavastu, 40, 147, 210, 300, 303, 

306 

Mahavihara, 143, 149, 151, 276 

Mahavihara-vasin, 149 

Mahayana, 278, 293, 317 

Mahinda, 86, 109, 146 

Mahiwasaka, 142, 278 

Maitreya, 336 

Majhima, 109, 256 

Majjhantika, 108, 260 

Majjhima patipada, 39 

Majjhima-nikaya, 87 

Makkhali Gosala, 19 

mama, 56 

Mara-Papimant, 32 

Mathura, 96, 99, 253, 262, 268 

Matika, 160 

Matika-dhara, 160 

Matrceta, 301 

Maurya, 98 

Maya, 26 

Megha, 304 

Menandros, 161, 259 

Meridarkh, 261 

Meru, 207 

metta, 347 

Migadaya, 38 

Milinda, 161, 259 

Milindapabha, 161, 260 

mleccha, 261 

Mogaliputa, 256, 257 

moha, 67, 194, 221 

moksa, 37, 51 

Mulasarvastivadin, 94, 142, 150 

murdhan, 244 

N 
Nagarjunakonda, 277 

Nagarjunikonda,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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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asena, 162, 259 

Nalanda, 150 

nama, 64 

namadheya, 334 

namarupa, 63 

Nandura, 278 

Naraka, 207 

Nasik, 269, 270, 271 

Nerabjara, 31 

Neru, 207 

Nettipakarana, 161 

nibbana, 37, 51, 182 

nidana, 84, 92, 303 

Niddesa, 158 

nikaya, 86, 87, 128, 144 

Nikaya-Buddhism, 128 

Niraya, 207 

nirvana, 37, 51, 182 

O 
ogha, 232 

P 
pabbajja, 76 

pabba-vimutti, 51 

Pabcanikaya, 87 

pacanekayika, 255 

paccaya, 60 

pacceka-buddha, 38 

Pali, 86, 88, 90, 93, 156, 157, 173, 206 

Palibhasa, 157 

parajika, 77, 79 

parama, 348 

paramanu, 181, 189 

Paramartha-sat, 181 

parami, 348 

paramita, 318, 321, 348 

Parayana-vagga, 97 

paribbajaka, 18 

Parinama, 22 

Parinama-vada, 22 

parinibbana, 71 

pariyatti, 57 

pariyaya, 85 

parsada, 123 

Parthia, 259, 263, 283 

Parwva, 20, 168 

paryavasthana, 234, 237 

Pasenadi, 41 

Pataliputra, 104 

Patheyyaka, 100 

paticca, 60 

Patika, 130, 262, 266 

Patimokkha, 79, 88 

Patisambhidamagga, 158 

Patthana, 160, 161, 177, 199, 215, 219 

pavajita, 276 

Petaka, 161, 171 

petakin, 255 

Petakopadesa, 161 

phassa, 63 

Piprahwa, 45 

Potalaka, 290 

Prabhakari, 357 

Prajabaparamita, 321 

prajba, 183, 194, 247, 347, 348 

Prajbaptivadin, 141 

Prajbaptiwastra, 163 

Prakaranapada, 163, 164 

Prakrit, 329 

prakrti, 68, 328 

Pramudita, 357 

pranidhana, 326, 334, 347 

prapti, 202 

Prasthanabheda, 146 

Pratimoksasutra, 79, 89 

pratisamkhya-nirodha, 182 

Pratyekabuddha,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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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yekabuddha-yana, 345 

Pratyutpanna-samadhi, 316, 350 

preta, 70, 211 

Pubbaseliya, 139, 276 

pudgala, 150, 200 

Puggalapabbatti, 159, 160, 176 

puja, 123, 311, 352 

Punna, 43, 96 

purusakara-phala, 217 

Purvavideha, 207 

Purvawaila, 141, 278 

pustaka, 352 

R 
Rahula, 29, 88, 156, 342 

Rajagiriya, 139, 142 

rajan, 16, 17, 26 

Rajula, 262 

Ratnakuta, 339 

Revata, 101 

rsi, 38 

rupa, 55, 64, 187, 189 

Rupa-dhatu, 208 

rupa-prasada, 189 

S 
sabba, 55, 239 

Sabbatthavada, 138 

Sabchi, 29 

sabhagahetu, 215 

sacca, 347 

sadattha, 45, 311 

saddhanusarin, 241 

Saddharma, 328 

Saddharmapundarika, 326, 341 

Saddharmapundarika-sutra, 326 

saddhavimutta, 241 

sadhu, 121 

Sadhumati, 358 

Sagalika, 143 

Sagaliya, 139 

sahabhu-hetu, 196 

Sahadeva, 109 

Saka, 259, 262 

sakadagamin, 238 

salayatana, 63, 64 

samadhi, 37, 194, 250, 321 

Samadhiraja, 340, 341 

samana, 18, 276 

samanera, 41, 76 

samaneri, 76 

samanika, 276 

Samantabhadra, 338, 346 

samatha, 68 

Samgha, 83, 123 

Samghabhadra, 170 

Samgitiparyaya, 163, 164 

samkhara, 183 

Sammatiya, 142 

Sammitiya, 138, 164 

Sammitiya-wastra, 164 

sammukhibhuta-sajgha, 77 

samprayuktaka-hetu, 196 

samudaya-dhamma, 53 

samuppada, 60 

samvara, 228 

samyojana, 232, 237 

Samyutta-nikaya, 87, 158 

Sanavasi, 101 

Sandagiriya, 142 

Sannagarika, 142 

santati, 200 

Sariputta, 20, 40, 255 

Sarnath, 29, 38, 258 

Sarvadarwana-samgraha, 146 

Sarvastivadin, 94, 142 

sarvatragahetu, 215 

Sarvawunyatvavadin,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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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navajsa, 167 

Satparamita, 288 

satthar, 74 

satya, 121 

Sautrantika, 142, 145 

Savkhepatthakatha, 165 

Savkrantivadin, 142 

Seniya Bimbisara, 40 

setthi, 17, 39, 257 

Shinkot, 260 

Siddharthika, 142 

Siddhatthaka, 139 

Siggava, 104 

Sihalavihara, 278 

Sijhara, 151 

sikkhamana, 76 

sila,, 77 

sima, 77 

Sonaka, 104, 109 

sotapatti, 237 

srotapatti, 238 

Sthavira, 142 

Sthaviravada, 102 

stupa, 46, 128, 257, 358 

subbata, 350 

Sudatta, 40, 130 

Sudurjaya, 358 

Sukhavativyuha, 330, 334 

Sumati, 304 

Sumeda, 304 

Sumeru, 207 

Sunaparanta, 43, 96 

sutra, 84, 91, 178, 340 

sutta, 85, 91, 108, 160 

sutta-bhajaniya, 160 

Sutta-matika, 159 

Suttanipata, 43, 46, 56, 124, 125 

suttanta, 85, 179 

suttanta-bhajaniya, 179 

suttantika, 85, 255 

Suttantika-matika, 177 

Sutta-pitaka, 49, 85, 87 

Suttavada, 138 

Suttavibhavga, 87 

Suvarnaprabhasa, 341 

Suvarsaka, 143 

svabhava, 181 

svalaksana, 182 

Wakyamuni, 26 

Walistambasutra, 340, 341 

wamatha, 68, 243, 350 

Wanakavasi, 103 

warira, 45, 128 

Wata-pitaka, 342 

Watavahana, 253 

wauca, 121 

Wiksasamuccaya, 318, 322 

wila, 77, 347 

wraddha, 194, 334, 335 

wraddhadhimukta, 246 

wraddhanusarin, 246 

wramana, 18 

Wravaka, 245, 345 

Wravaka-gotra, 245 

Wravakayana, 129, 295 

Wresthin, 130 

Wriparvata, 277, 289 

wuklavidarwana, 355 

wuravgama-samadhi, 321 

T 
Tambapanni, 151 

Tamrawatiya, 143 

tanha, 51, 63 

tanu, 355 

Tathagataguhyaka, 341 

Theravada, 86, 102, 138, 156 

thullaccaya,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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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itaka, 157 

tiryabc, 211 

torana, 253 

Tripitaka, 157 

Triskandhaka, 288, 318 

Triskandhaka-dharmaparyaya, 318 

U 
ubhatobhagavimutta, 241 

udana, 91, 92 

Uddaka-Ramaputta, 31 

Udena, 42 

Udraka-Ramaputra, 31 

upacaya, 227 

upadana, 63, 232 

upadewa, 92, 177 

Upagupta, 103 

upajjhaya, 81 

Upali, 41, 84, 104 

upama, 309 

upasaka, 39, 75 

upasampada, 75 

upasika, 39, 41, 75 

Upatissa, 166 

upayakauwalya, 348 

uposatha, 76 

Urumundaparvata, 104 

Uruvela-Kassapa, 40 

usmagata, 244 

Uttarakuru, 207 

Uttarapatha, 30 

Uttarapathaka, 143 

Uttaraviharatthakatha, 165 

Uttarawaila, 141 

V 
Vaibhasika, 142, 145, 168 

vaipulya, 92, 322 

Vairocana, 324 

Vajiriya, 139 

Vajjiputtaka, 138, 146, 152 

Vajradhvajasutra, 326 

Vasubandhu, 170, 172, 173 

Vasumitra, 135, 143, 163, 169, 170, 

299 

Vatsiputriya, 142 

Vattagamani-Abhaya, 152 

Vayumandala, 209 

vedalla, 91, 323 

vedana, 55, 63, 192, 194 

Vetullaka, 143 

Vetullavada, 153 

Vetulyaka, 289 

veyyakarana, 91 

vibbana, 55, 63, 64, 199, 239 

Vibhajjavada, 153 

Vibhajjavadin, 86, 133 

vibhajjhavada, 111 

Vibhajyavada, 278 

Vibhajyavadin, 142 

vibhava-tanha, 51 

Vibhavga, 160, 177 

vihara, 128, 268, 270 

Vijbanakaya, 163 

Vijbanastitvavadin, 145 

Vimala, 357 

Vimalakirtinirdewa-sutra, 322 

vimokkha, 37, 51 

vimutti, 37, 51 

Vinaya, XII, 39, 40, 46, 49, 84, 85, 87, 

89, 93, 105, 124, 178 

vinayadhara, 85 

Vinayamatrka, 178 

Vinaya-pitaka, 49, 85, 87 

Vinayasamgiti, 131 

Vinitadeva, 144 

vipakahetu, 215 

vipaka-phala,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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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wyana, 69, 243, 350 

Visakha-Migaramata, 41 

visamyoga-phala, 217 

Visuddhimagga, 154, 157, 166, 173, 

182, 183, 196, 214, 239, 241 

vitaraga, 355 

viwesa, 200 

vyakarana, 92, 304, 344 

Y 
Yama, 207 

Yamaka, 160, 161 

yana, 295, 345 

Yavana, 259 

Yawomitra, 163, 171, 173 

yoga, 19, 31, 36, 232, 250 

Yogacara, 145, 295 

Yona,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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